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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章 

会议的组织 

1. 国际法委员会是根据大会一九四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第174 (工工）号决议 

设立的。委员会依照附于该决议，后来经过修正的委员会规程，于一九七八年五 

月八日至七月二十八日在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该委员会永久会址举行了第三十届会 

议。本报告叙述这一届会议的工作情况。报告第二章是关于最惠国条款的，叙 

述委员会在这一专题方面的工作,并载有委员会最后通过的三十条条款草案及其评 

注。第三章关于国家责任，叙述委员会在这一专题方面的工作，并载有到目前为 

止暂时通过的二十七条条款草案以及对其中五条在第三十届会议上暂时通过的条款 

的评注。第四章关于国家对条约以外事项的继承，叙述委员会在这一专题方面的 

工作，并载有到目前为止暂时通过的二十五条条款草案以及对其中三条在第三十届 

会议上暂时通过的条款的评注。第五章关于国家和国际组织间或两个或两个以上 

国际组织间所締结的条约问题，叙述委员会在这一专题方面的工作，并载有到目前 

为止暂时通过的四十四条条款草案以及对其中五条在第三十届会议上暂时通过的条 

款和用语一条中新增的一项的评注。第六章关于外交信使和没有外交信使护送的 

外交邮袋的地位，记述委员会按照大会一九七六年十二月十三日第31/76号决议 

的要求对制订一项关于这一主题的议定书的提议进行研究的结果。第七章记述委 

员会关于"国家和国际组织间关系"这一专题第二部分的工作。最后，第八章关 

于下列各专题：国际水道的非航行使用法，多边条约拟订程序的审査，国际法不加 

禁止的行为所产生的损害性后果的国际责任，国家及其财产的管辖豁免权；以及委 

员会的工作方案和方法和一些行政及其他方面的问题。 

A.成员和出席情形 

2. 委员会由下列成员组成： 

罗伯托‧阿戈先生（意大利）； 



穆罕默德‧贝德贾威先生（阿尔及利亚）； 

胡安‧何塞‧卡列一卡列先生（秘鲁）； 

豪尔赫‧卡斯塔涅达先生（墨西哥)； 

埃曼努尔‧科德齐埃‧达德齐先生（加纳）； 

莱昂纳多‧迪亚斯‧冈萨雷斯先生（委内瑞拉）； 

阿卜杜拉'埃里安先生（埃及）； 

劳雷尔.弗朗西斯先生(牙买加）； 

贾戈塔先生（印度）； 

弗兰克‧恩金加先生（肯尼亚）； 

平托先生（斯里兰卡）： 

昆廷—巴克斯特先生（新西兰）； 

保罗'勒太先生（法国）； 

威廉.里普哈根先生（#兰）; 

米兰•萨霍维奇先生（南斯拉夫）； 

斯蒂芬‧施韦贝尔先生（美利坚合众国）； 

若泽‧塞特‧卡马拉先生（巴西）； 

颂蓬‧素差伊军先生（太国）； 

阿卜杜勒‧哈基姆‧塔比比先生（阿富汗）； 

杜杜.提亚姆先生（塞内加尔）; 

鹤冈千仞先生（日本）； 

乌沙科夫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弗朗西斯‧瓦茱特爵士（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斯特凡‧薇罗斯塔先生（奥地利）； 

亚历山大•扬科夫先生（保加利亚）。 

3.所有成员都出席了委员会第三十届会议. 

- 2 



B . 主席团成员 

4 . 委员会在一九七八年五月八日第一四七四次会议上选出了下列主席团成员： 

M:若泽‧塞特‧卡马拉先生 

第一付主席:米兰 •萨霍维奇先生 

第二付主席：弗兰克‧恩金加先生 

起草委员会主席:斯蒂芬.施韦贝尔先生 

报告员:平托先生 

5 . 委员会本届会议的扩大主席团由本届会议主席团成员、委员会历届主席和 

特别报告员组成。扩大主席团的主席由委员会本届荟议主席担任。根据扩大主-

席团的建议，委员会一九七八年五月九日第一四七五次会议设立了一个规划组，在 

本届会议负责审议有关委员会工作的组织、方案和方法的事项，并向扩大主席团提 

出报告。规划组的组成如下：主席：米兰•萨霍维奇先生；成员：罗伯托.阿戈 

先生、茱昂纳多‧迪亚斯‧冈萨雷斯先生、阿卜杜拉‧埃里安先生、斯蒂芬‧施韦 

贝尔先生、阿卜杜勒‧哈基姆‧塔比比先生、乌沙科夫先生和弗朗西斯•瓦莱特爵 

士。 

c . 起草委员会 

6. 一九七八年五月十一日第一四七七次会议上，委员会任命了一个起草委员 

会，成员如下：胡安.何塞‧卡列一卡列先生、埃曼努尔.科德齐埃.达德齐先生、 

阿卜杜拉‧埃里安先生、劳雷尔‧弗朗西斯先生、保罗‧勒太先生、威廉‧里普哈 

根先生、颂蓬'素差伊军先生、乌沙科夫先生、弗朗西斯'瓦茱特爵士和亚历山大-

扬科夫先生。委员会选出斯蒂芬 ‧施韦贝尔先生担任起草委员会主席。平托先 

生以委员会报告员的身分同时也参与起草委员会的工作。 



D .关于外交信使和没有外交信使护送的 

外交邮袋的地位工作组 

7. 委员会在一九七八年五月九日第一四七五次会议上决定，委员会一九七七 

年会议所设立的关于外交信使和没有外交信使护送的外交邮袋的地位工作组，应按 

照大会一九七六年十二月十三日第31/76号决议第4段,的要求，对这个主题进行 

研究，并向委员会提出报告。工作组的组成如下：主席:阿卜杜拉 ‧埃里安先生； 

成员：胡安‧何塞‧卡列一卡列先生、埃曼努尔‧科德齐埃‧达德齐先生、劳雷尔-

弗朗西斯先生、威廉‧里普哈根先生、斯蒂芬‧施韦贝尔先生、颂蓬‧素差伊军先 

生、乌沙科夫先生和亚历山大'扬科夫先生。 

S .关于多边条约拟订程序的审查工作组 

8. 由于大会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八日第 3 3 / 4 8号决议第 2段邀请委员会就 

"多边条约拟订程序的审査"提出意见，委员会在一九七八年五月九日第一四七五 

次会议上还设立了一个工作组来研究这个项目，并向委员会提出报告。工作组的 

组成如下：主席：昆廷一巴克斯特先生；成员:胡安‧何塞‧卡列一卡列先生、弗 

兰克‧恩金加先生、平托先生和亚历山大•扬科夫先生。 

关于国际法不加禁止的行为所产生的 

损害性后果的国际责任工作组 

9 . 委员会在一九七八年六月十亦日第一五〇二次会议上设立了一个工作组， 

负责审 议委员会对"国际法不却禁止的行为所产生的损害性后果的国际责任"这一 

专题的未来工作问题，并向委员会提出报告。工作组的组成如下：主席：昆廷— 

巴克斯特先生；成员：罗伯托*阿戈先生、豪尔赫‧卡斯塔涅达先生和弗兰克‧恩 

金加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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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国家及其财产的管辖豁免权工作组 

10. 委员会在一九七八年六月十六日第一五〇二次会议上还设立了一个工作组, 

负责审议委员会对"国家及其财产的管辖豁免权"这一专题的未来工作问题，并向 

委员会提出报告.工作组的组成如下：主席：颂蓬'素差伊军先生；成员：阿卜 

杜拉‧埃里安先生、劳雷尔‧弗朗西斯先生和威廉‧里普哈根先生， 

. H . 秘书处 

1 1 . 法律顾问，付秘书长埃里克‧絮伊先生代表秘书长出席会议.法律事务厅 

编纂司司长瓦伦丁 •罗曼诺夫先生担任委员会秘书，并在法律頋问缺席时代表秘书 

长。编纂司付司长圣蒂亚哥，托雷斯一贝纳德斯先生担任委员会付秘书.法律 

专员爱德华多‧巴伦西亚一奥斯皮纳先生、林司宣先生和拉里•约翰遊先生担任委 

员会助理秘书， 

1 2 . 委员会在一九七八年五月八日第一四七四次会议上通过第三十届会议的议 

程，其项目如下： 

1. 最惠国条款 

2 . 国家责任 一——.—― 

3. 国家对条约以外事项的继承 

4 .国家和国际组织间或两个或两个以上国际组织间所締结的条约问题 

5. 国际水道的非航行使用法 

6 . 外交信使和没有外交信使护送的外交邮袋的地位 

7. 国家和国际组织间关系（专题的第二部分） 

8 . 多边条约拟订程序的审査（大会第32/48号决议第2段） 

9 . 长期工作方案 



10. 今后工作的安排 

11. 同其他机构的合作 

1a第三十一届会议的日期和地《 

1 3.其他事项 

13. 委员会审议了议程上的所有项目。本届会议中委员会共举行了五十六次公 

开会议（第一四七四次至第一五二九次会议）。另外，起草委员会举行了三十五 

次会议，委员会扩大主席团特了四次会议，规划组举行了三次会议。关于外交 

信使和没有外交信使护送的外交邮袋的地位工作组举行了四次会议，关于多边条约 

拟订程序的审査工作组举行了三次会议。最后，关于国际法不加禁止的行为所产 

生的损害性后果的国际责任工作组举行了三次会议，国家及其财产的管辖豁免权工 

作组举行了三次会议。 

J.国际法委员会被邀以观察员身分 

参加向种族主义和种族岐视进行战斗世界会议 

14. 秘书长按照大会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十六日第32/129号决议的规^,于一 

九七八年三月六日向国际法委员会主席发出照会，邀请委员会以观察员身分参加定 

于一九七八年八月十四日至二十五日在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举行的向种族主义和种 

族岐视进行战斗世界会议。委员会在一九七八年六月十六日第一五〇二次会议上 

决定接受邀请，以观察员身分参加世界会议。委员会委派阿卜杜勒‧哈基姆‧塔 

比比先生和埃曼努尔‧科德齐埃‧达德齐先生代表委员会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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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章 

最惠国条款 

1.委员会审议经过摘要 

1 5 . —九六四年委员会第十六届会议审议了委员会成员吉门尼兹•德阿瑞査加 

先生的一项提议，就是在条约法条款草案中列入关于最惠国条款的规定。'所提 

议的这项规定是要正式将最惠国条款划出在处理条约对第三国效力问题的条文的适 

用范围之外。支持这个提议的成员认为委员会暂时通过的关于第三国的条文内容 

广泛笼统，可能混淆了有利于第三国的规定和最惠国条款的适用之间的差别，这个 

问题对于有关撤销或修正关于非条约締约国义务或权利的规定的条文，可能有特别 

的重要性。不过，委员会虽然承认不妨害最惠国条款的适用的重要性，但不认为 

这些条文对最惠国条款 有任何影响，因此决定并没有必要列入所建议的那种保留条 

款。对于一般的最惠国条款，委员会认为在编订一般的条约法时处理这种条款并 

不恰当，虽然委员会觉得这种条款在将来适当时可以作为特别研究的专题。 2委 

员会一九六六年第十A>i会议，仍然维持这个立场。 5 

《一九六四年⋯一年鉴》，第一卷，英文本第1 8 4页，第七五二次会议，第 

2段。 

《大会正式记录，第十九届会议，补编第9号》（A/5809),第9页，第21 

段（《一九六四年⋯一年鉴》，第二卷，英文本第1 7 6页，A/5809号文件， 

第 2 1段）。 

同上，《第二十一届会议，补编第9号》（A/6309/Rev. 1)，第二部分， 

第 1 0页，第 3 2段，（《一九六六年⋯⋯-年鉴》，第二卷，英文本第1 7 7 

页， A / 6 3 0 9 / R e v . 1号文件，第二部分，第3 2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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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一九六七年，委员会第十九届会议注意到大会第二十一届会议第六委员会 

有好几位代表曾要求委员会把最惠国条款当作一般条约法的一个方面来加以处理。 

鉴于对这个问题所表示的兴趣，以及对其法律方面加以澄清可能对联合国国际贸易 

法委员会（国际贸易法委员会）有所邦助，委员会决定在它的工作方案上，列入"条 

约法中的最惠国条款"这个专题，并指派恩德i•乌斯托尔先生为这个专题的特别 

报告员。 4 

17. 一九六八年，在委员会第二十届会议上，特别报告员提出一项工作文件， 

叙述他就这个专题所进行的准备工作，并摘要叙述将来提出的报告可能有的内容。 5 

特别报告员又提出了一份问题单，他具体要求委员会各成员就这些问题表示他们的 

意见。委员会虽然承认最惠国条款在国际贸易范围内的基本重要性，但仍指示特 

别报告员不要将他的研究工作以这个方面为限，而要探讨这种条款的主要适用领域。 

委员会认为它应专心处理这种条款的法律性质,和支配这种条款的适用的法律条件, 

同时，它应参照这种条款实际适用的所有方面，澄清这种条款作为法律制度的范围 

和效果。委员会愿意它的研究工作能有最广大的基础，但是不介入在其职权之外 

的领域。根据这些考虑，委员会指示特别报告员通过秘书处，同可能在适用最惠 

国条款方面有特殊经验的所有组织和有关机构从事协商。 

18. 在同一届会议上，委员会决定将这个专题的题目缩短为"最惠国条款"。 6 

19.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十一日大会第2400(xxi工工）号决议建议委员会除其 

4 同上，《第二十二届会议，补编第 9号》（ A / 6 7 0 9 / R e v . 1 )蘑 2 5页，第 

4 8段（《一九六七年⋯'年鉴》，第二卷，英文本第369页，A/6709/Rev.l 

号文件，第4 8段）。 

5
《一九六八年⋯'年鉴》，第二卷，英文本第 1 6 5页， A / C E 4 / L 127号文件。 

6同上，第一卷，英文本第 2 5 0页，第九八七次会议，第 7至第 1 2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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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事项外继续其对最惠国条款的研究。随后，大会又在一九六九年十一月十二日 

第 2 5 0 1 (xxiv)号决议，一九七〇年十一月十二日第2634(XXV)号决议，一九 

七一年十二月三日第2780 ( XXVI )号决议和一九七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第2926 

(X XV工工）号决议作相同的建议。 

20. 一九六九年委员会第二十一届会议上，特别报告员提出了他的第一份报告， 7 

载有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的最惠国条敖的历史，特别注重国际联盟或在其主持下就 

这个条款所作的工作。委员会审议了这份报告，并接受特别报告员的提议，指示 

他下次编写一份研究报告，主要以秘书长协商的各组织和有关机构的答复为根据， 

同时也参考国际法院处理过的与这个条款有关的三个案件， 8 

21. 按照委员会的指示，特别报告员于一九七〇年委员会第二十二届会议中提 

出了他的第二份报告在这份报告的第一部分里，他就国际法院所处理的三个与 

最惠国条款有关的案件当事各方和法官对于这个条款的性质和作用所表示的意见， 

作分析性的研究。这三个案件是：《英国一一伊朗石油公司案（管辖权）》〔一 

九五二年:T,《美利坚合众国的国民在摩洛哥的权利案》〔一九五二年〕''和《阿 

姆巴蒂罗斯案（实质：仲裁的义务）》〔一九五三年〕.' 2他也研究希腊和联合王 

国政府间为了仲裁阿姆巴提罗斯要求案于一九五五年二月二十四日签订协定设立的 

《一九六九年⋯'年鉴》，第二卷，英文本第157i, A/CN 4/213号文件。 

《大会正式记录，第二十四届会议，补编第1 0 号 》 （ 1 )M 

90页，第89段（《一九六九泉'⋯年鉴》，第二卷，英文本第234页，A/ 

7 6 1 0 / R e v 1号文件，第8 9段）， 

《一九七〇年'⋯年鉴》，第二卷，英文本第199页，A/CN 4/228和Add. 1 

号文件。 

《一九五二年国际法院案例»》，英文本第9 3页。 

同上，第176页。 

《一九五三年国际法院案1列、兀編》,英文本第1 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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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裁委员会在一九五六年三月六日作出的裁决。' 3 

22. 特别报告员在其第二份报告的第二部分里，以有系统的方式，列出各国际 

组织和有关机构对一九六九年一月二十三日秘书长去信的答复。那封信请有关. 

的组织和机构提出一切它们从经验中得到的资料，只要这些资料可能有助于特别报 

告员和委员会从事编纂和逐渐发展关于最惠国条款的国际法规则的工作，以便秘书 

长递送给特别报告员。这封信特别要求各组织和机构提请注意任何有关的双边或 

多边条约、声明、惯例或事实，并说明它们认为关于这个条款可以看得出有什么现 

行规则存喪若千国际组织和有关机构对这封信作了详细答复，这些答复成为特别报 

告员第二份报告第二部分的基础。 

23. 委员会未能在第二十二届会议（一九七〇年）和第二十三届会议(一九七 

一年）审议这个专题。 

24. 但在第二十三届会议上,委员会根据特别报告员的提议，请秘书处根据它 

所有的法律报告汇编并根据要请各国政府提供的资料，编写一份《各国国内法院关 

于最惠国条款的判决摘要》。' 4 

25. 一九七二年，在委员会第二十四届会议上，特别报告员提出了他的第三份 

报告,' 5其中载有五条关于最惠国条款的条文草案，还附有评注。这些条文订定了 

草案内用语的定义，特别是"最惠国条款"（第二条）和"最惠国待迂"（第三条), 

n联合国，《国际仲裁裁决汇编》，第十二卷（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63. 

V. 3)，英文本第9 1页。 

1 4
《大会正式记录，第二十六届会议，补编第 1 0号》（ A / 8 4 1 0 / R e v . 1 )，第 

204页，第113段（《一九七一年‧⋯年鉴》，第二卷（第一部分），英文本第 

3 4 7页， A / 8 4 1 0 / R e v 1号文件，第 1 1 3段。 

' 5 《一九七二年⋯ -年鉴》，第二卷，英文本第 1 6 1页， 4 / 2 5 7和 A d d . 1 

号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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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规定了蕞惠国待迂的法律基础（第四条）和受惠国权利的来沅（第五条）。 

26. 委员会因为须以全部力量忙于完成关于国家对条约的继承的条款草案以及 

关于防止和惩处侵害外交代表和其他应受国际保护人员的罪行的条款草案，所以在 

一九七二年第二十四届会议上未能审议这个专题。 

27. 但是，在那届会议上，经特别报告员提议，委员会请求秘书处就联合国 

《条约汇编》所载的条约中的最惠国条款编写一项研究报告，这项研究报告将调査 

这个条款的适用领域，研究它和国民待迂条款的关系，条约中所规定的例外，以及 

关于国家对最惠国条款继承的惯例。' 6 

28. 一九七三年，在委员会第二十五届会议上，特别报告员提出了他的第四份 

报告,' 7其中多了三条条文草案,.并附评注，分别处理最惠囯条款不附条件性质的 

假定（第六条），同类原则（第七条），和受惠国的既得权利（第八条）。 

29. 委员会在第二十Ï届会议第一二一四次至第一二一八次会议中，审议了特 

别报告员的第三份报告，并将其中所载的第二条，笫三条，第四条和第五条条文草 

案交给起草委员会。委员会第一二三八次会议审议了起草委员会的报告，并初读 

通过第一条至第七条。 

30. 委员会在其第二十五届会议工作报告中载列了委员会所通过的条文草案案 

文及其评注，以供大会参考。委员会请大会注意一项事实，就是这七条条文草案 

的通过只是委员会就这个专题拟订条款草案工作的初步阶段。' 8 

' 6《大会正式记录，第二十七届会议，补编第 1 0号》（A / 8 7 1 0/^ev. 1 ) ^ 

2 5 1 1 , 第 7 5段（《一九七二年⋯'年鉴》，第二卷，英文本第324页，A/ 

8 7 1 0 / R e v 1号文件，第7. 5段）。 

'
7
《一九七三年⋯‧年鉴》，第二卷，英文本第9 7 页 ， 4 / 2 6 6 号 文 件 。 

' 8《大会正式记录，第二十八届会议，补编第1 0号》（A/9010/^ev. 1 ) ,第 

127—128页，第107—108段（《一九七三年.⋯年鉴》，第二卷，英文本第 

2 1 1页， A / 9 0 1 0 / R e v . 1号文件，第107—108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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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一九七三年十一月三十日大会第3071 (xxvi工工)号决议建议委员会，除 

其他事项外，继续拟订关于最惠国条款的条款草案。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十四日大 

会第 3 3 1 5(XXIX)号决议再次作了同样建议。 

3 a 一九七四年委员会第二十六届会议上，特别报告员提出了他的第五份报告," 

内载新增加的十三条条文草案和评注。这些条文分别处理无条件的最惠国条款的 

效果(第六条之二）；以物质互惠为条件的最惠国条款的效果（第六条之三）；遵 

守授与国的法律规章（第六条之四）；最惠国条款在人和物方面的范围（第七条之 

二 ：);国民待迂条款(第九条）；国民待迂（第十条）；在联邦国家中的国民待迂 

(第十条之二)；无条件的国民待迂条款的效果（第十一条）；以物质互惠为条件 

的国民待迂条款的效果（第十二条）；在最惠s条款下受惠国享有国民待迂的权利 

(第十三条）；国民待迂和最惠国待迂相重（第十四条）；最惠国条款效力的开始 

和终止或暂时仃止（分别为第十五和第十六条）。 

33. 委员会第二十六届会议未能继续审议这个专题，因为该届会议大部分时间 

必须用于进行关于国家对条约的继承的条款草案的二读，以及拟订关于国家责任的 

条款草案。 

34. 一九七五年第二十七届会议上，特别报告员提出了他的第六份报告。 2。报 

告中建议对委员会第二十五届会议所通过的关于最惠国条款的一些条文草案和他自 

己前两份报告中提出的一些条文草卑作若干修订，并附补充的评注。报告中还载 

有新增的条文草案，分别处理国民待迂的来沅和范围（第X条）；国民待迂条款不 

附条件性质的假定（第Y条）；最惠国条款和多边协定（第八条之二 )，并附评注。 

1 9《一九七四年⋯'年鉴》，第二卷（第一部分），英文本第117页，A/CN. 4 / 

2 8 0 f文件。 

2 0《一九七五年.⋯年鉴》，第二卷，英文本第1页，A/elf. 4 / 2 8 6号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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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中还讨论了关税同盟情况和类似的国家联盟，并论及最惠国条款与各国经济发 

展的不同水平。 

35. 委员会该届会议的第一三三〇至一三四三次会议审议.了特别报告员提出的 

第四、第五和第六份报告；委员会把这些报告内所载的第六条、第六条之二、之三、 

之四、第七条、第七条之二、第八条、第八条之二、第十三、十四、十五和十六条 

等条文草案交给起草委员会.委员会还把特别报告员在该届会议期间提出的一条 

条文交给起草委员会；这一条规定，最惠国条款对给予发展中国家的普遍优惠制不 

适用。
2'委员会在第一三五二和一三五三次会议上审议了起草委员会的报告，并初 

读通过了第八至第二十一条。 

36. 大会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十五日第3495(XXX)号决议建议委员会除其他事 

项外，应在第二十八届会议上完成关于最惠国条款的条款草案的初读. 

37. 第二十八届会议上，特别报告员提出了他的第七份报告，"报告中载有对原 

先通过的某些条文的提议(包括建议在第二条（用语）中加入新的关于"物质互惠" 

的(e)项，和在第三条中加入新的第(4)款），并载有五条新增的条文草案，分别处理 

本条款同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的关系（第A条）；国家继承、国家责任和爆发敌对行 

动等事件（第:B条）；本条款草案不溯既往（第C条）；当事各方起革最惠国条款 

和限制其适用的自由（第D条）；最惠国条款与给予内陆国的待迂（第：E条），并 

附评注。报告中还有题为"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规定"的一章和题为"解决争端" 

的一章。 

38. 委员会在第一三七七至一三八九次会议上审议了特别报告员的第七份报告， 

并把报告内所载的第二条建议的新项(e)和第三条建议的新款(4)，以及第A、 B、 C, 

D、 E等条的条文草案交给起草委员会.另外交给起草委员会的还有第七份报告 

2'同上，第一卷，英文本第195页，第一三四二次会议，第1段. 

2 2《一九七六年'⋯年鉴》，第二卷（第一部分），英文本第111页,A/CN. 4 / 

2 9 3和 A d d . 1号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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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第1 0节（"最惠国条款不适用的例外一一边境往来"）和第1 1节（"关 

税同盟问题"），第二章第4节（"最惠国条款与发展中国家间的贸易"），以及 

第二十七届会议上暂时通过的第二十一条.第一四〇四次会议上，委员会审议了 

起草委员会的报告，并初读通过第二十一至第二十七条以及第二条(e)项。同一次 

会议上，委员会决定通过起草委员会为使先前通过的条文词语统一起见而作的某些 

改动。委员会还对一些未曾解决的事项作了决定。按照大会第 3 4 9 5 ( X X X )号 

决议的建议，委员会第二十八届会议完成了关于最惠国条款的条款草案的初读。 2 5 

39. 一九七六年十二月十五日大会第31/97号决议建议委员会除其他事项外， 

根据从各会员国对'这问题负有职责的各联合国机构和各有关政府间组织收到的评 

论，在第三十届会议完成其第二十八届会议所通过的关于最惠国条款的条款草案的 

二读。 

40. 一九七七年，委员会在第二十九届会议上决定任命尼古拉•乌沙科夫先生 

为最惠国条款这一专题的特别报告员；原任的恩德里•乌斯托尔先生没有参加一九 

七七年一月一日开始的这一任期的竟选。" 

41. 由于大会在第31力7号决议中建议委员会根据从各会员国以及对这问题 

负有职责的各联合国机构和各有关政府间组织收到的评论，在其一九七八年的届会 

上完成关于最惠国条款的条款草案的二读，委员会在第二十九届会议上指示秘书处: 

虽然已向各会员国分发了条款草案，但还须把条款草案送交上述一类的若干机构和 

组织，征求它们的评论意见。" 

42. —九七七年十二月十九日大会第32/151号决议建议委员会除其他事项外， 

2 5同上，第二卷（第二部分），A / 3 1 / 1 0号文件，第二章。 

2 4《一九七七年⋯'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英文本第124页，A/32/10 

号文件，第7 7段。 

2 5 同 上 ， 第 7 8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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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大会一九七六年十二月十五日第31/9 7号决议的建议，在第三十届会议上完成 

其第二十八届会议所通过的关于最惠国条款的条款草案的二读。 

43. 委员会在本届会议上，根据各会员国、联合国各机构、各专门机构和其他 

政府间组织的评论意见，
2 6
再度审査了条款草案。委员会收到新任特别报告员厄拉. 

乌沙科夫先生提出的第一份报告（A/cif. 4/309和Add. 1 和 2 )，报告中摘述 

了上述评论意见以及各代表团在大会上发表的口头意见，并载有关于修订条款草案 

某些案文的提议；报告中还讨论了与根据本条款草案締订的公约的解释和适用有关 

的争端的解决程序问题。 

44. 委员会并收到若干成员的提议，主张增列以下各条：题为"最惠国条款和 

按照《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给予的待迂"的第A条(A/Cl^/Ii 264 )f
7
m 

最惠国条款和依商品协定给予的待迂"的第二十一条之三（A/CN. 4/L. 2 6 5 ) ; 2 8 

题为"最惠国条款与发展中国家间的安排"的第二十一条之二 （ A / C N . 4/L.266) 2.' 

题为"最惠国条款与关税同盟的一个成员给予另一个成员的待迂"的第二十三条之' 

二（ A/cu. 4 / L 267 ) ; Î Q 题 为 " 解 决 争 端 " 的 第 二 十 八 条 及 附 件 4 / 

L 270)。5' 

45. 委员会在第一四八三至一五〇〇，一五〇五和一五〇六次会议上审议了特 

别报告员的第一份报告。其间，委员会还审议了前段提到的五项提议。在第一 

五二〇至一五二三次会议上，委员会审议了起草委员会的报告。第一五二九次会 

议上，委员会通过了关于最惠国条款的条款草案最后案文。委员会按照其规程规 

定，向大会提出这一条款草案，并提出一项建议，载于下文第七三段。 

2 6参看后面本报告附件。 

2 7 参 看 下 文 第 5 5段。 

2 8 同 上 。 

2 9参看下面第二十四条。 

3 0 参 看 下 文 第 5 7段。 

3 1 参 看 下 文 第 6 8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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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在委员会第二十五届会议上，秘书处散发了一份委员会要求编制的题为" 

"各国国内法院关于最惠国条款的判决摘要的文件。"关于这个专题的特别报 

告员还收到了秘书处就联合国《条约汇编》所载条约内的最惠国条款编写的研究报 

告,'*以及秘书处提供的其他有关材料。 

5 2《一九七三年⋯'年鉴》，第二卷，英文本第117页，A/CN 4/L. 2 6 9号文 

件，下称"秘书处摘要"， 

" 参 看 上 文 第 2 4段。 

" 参 看 上 文 第 2 7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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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最惠国条款昶无差别待迂原则 

47. 委员会审议了最惠a条款^无差别待迂原则两者的关系^相互作用。它 

特别讨论了无差别待迂原则的涵义是否指最惠国待迂应普遍化的问题。 

4 a 委员会在几年以前就承认，无差别待迂规则"是随各国平等而来的一项 

一般规则而且无差别待迂是"各国主权平等当然涵有的一项一般规则' " 6。 一 

九七〇年十月二十四日大会第2625 (XXV)号决议通过《关于各国依联合®宪章建 

立友好关系湘合作的国际法原则宣言》；除其他事项外，这项宣言说； 

"各圆应依照主权乎等原则处理其在经济、社会、文化、技术及贸易方面 

的国际关系。 " 

49. 委员会认为，也许可以把最惠国条款看作促进H家平等湘无差别待迂的 

技术或手段。国际法院说这个条款的用意是"随时在有关各国间建立并维持基本 

的平等，使无差别。" 5 7 

5 5 《大会正式记录，第十三届会仏补编第 9号》（ A ^ 8 5 9 ) ,第 2 7页，第三 

章，笫二节，第四十四条评注第(1)段，（《一九五八‧‧‧‧‧‧‧‧年鉴》，第二卷，英 

文本第105页，V3859^文件，第三章第二节，第四十四条评注第(1)段）。 

' 6同上，《第十六届会议，补编第 9号》（A / 4 8 4 3 ) ,第 3 9页，第二章，第四 

节，第七十条评注第(1)段（《一九六一年⋯一.年鉴》，第二卷，英文本第 

128页，AZ4843号文件，第二章，笫四节，笫七十条评注第(1)段）。 

5 7
《美利坚合众国国民在摩洛f的权利案，一九五二年八月二十七曰判决书》， 

(《一九五二年国际法院案例、»》，英文本第19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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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但是，委员会认为，最惠国条款^无差别待迂的一般原则间的密切关系， 

不容混淆了这两个概念之间的差别。《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维也纳领事关 

系公约》5:《特别使节公约》*°以及《关于国家在其对普遍性国际组织关系上的代 

表权的维也纳公约》"的有关条款，说明了这些差别。前两项公约都载有一个条款 

其部分内容如下： 

"一.接受国适用本公约规定时，对各国不得差别待迂。 

"二.但下列情形不以差别待迂论： 

‧ ‧ * 

"(Jo)各国依惯例或协定，彼此给予较本公约所规定者更为有利的待迂'。'4Z 

第三项公约中有一条，部分内容如下： 

"无差别待迂 

"一.适用本公约的规定时，不得对各国有差别待迂。 

"二.但下列情形不以差别待迂论： 

• « • 

"(丑)各国彼此间依惯例或协定修改各该11特别使节团所享便利、特权 

^ 豁 免 的 范 围 ， ‧ ‧ ‧ 

5 8联合国，《条约汇编》*第五〇〇卷，第 9 5页。 

5 9同上，第五九六卷，第 2 6 1页。 
4 0 大会一九六九牟十二月 A日第 2 5 3 0 ( m v )号.决议，附件。 

*，《联合国关于国家在其对国际组织关系上的代表权会议正式记录》，笫二卷， 

《会议文件》（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耳75. V. 1 2 ) ,英文本第 2 0 7 

页。 

4 2《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第四十七条，《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第七十二条。 

4 5
《特别使节公约》第四十九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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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项公约内有一条 4 4,其条文与上文所引第三项公约条文中的笫一款相同。这些 

规定反映出一项显著的规则，那就是各国虽然须要遵守无差别待迂原则所产生的义 

务，它们仍可根据地理、经济、政治或其他性质的一些特殊关系，给予别的国家特 

珠的优惠。换句话说，无差别待迂原则可看作是任何a家都可以随时援引的一项 

一般的规则。但:^如果有关国家本身，^别的 s家同样地接受一般性的无差别 

待迂，它对于另一个国家给予第三国的特珠优惠待迂，通常就不能对这个另一s援 

引无差别待迂的原则。要求视同一个得到优惠的国家，必须根据给予优惠的JS家 

以通常规定的方式也就是最惠国条款的方式所作的明白承诺，.才能提出。 

3.最惠国条款和经济发展的不同水平 

51.委员会在其工作的初期，就承认如果有关S家间在发展方面有显著的不乎 

等存在，适用最惠国条款时会在经济关系方面引起问题。它注意到贸发会议秘书处 

所编写的一份关于"国际贸易^最惠国条款"的报告（"贸发会议备忘录"），除 

其他事项外，说： 

"不问其发展水平而将最惠圆条款适用于一切国家，只合乎形式上平等的 

条件，实际上却会引起默认对国际社会较弱成员的差别待迂，这并不是永 

久否定最惠国条It⋯⋯-要承认发展中国家的贸易和发展需要，就必须在 

一定期间以内，不将最惠国条款适用于某几类型的国际贸易关系。" 4 5 

4 4《关于国家在其对普遍性国际组织关系上的代表权的维也纳公约》笫八十三条。 

4 5
参看《一九七〇年⋯⋯ -年鉴》，笫二卷，英文本第 2 3 1页， 4 ^ 2 8 8 ^ 

Add 1号文件，第 1 8 8 & 按照亚里舉多德学派对平等所下的定义： 

"所得的一份之间^人与人之间必须有一样的平等，因为所得的一份彼此之 

间的对比，必须等于人与人彼此之间的对比；因为，如果人勒人不是平等的， 

他们所分到的一份就不会是平等的；当相等的人拥有或分到不相等的一份， 

或不相等的人分到相等的一份，争论^控诉就发生了。"亚里斯多德： 

Nicomachea^i Ethics, V,iii , 6 .(《一九六八年⋯'一年鉴》，笫一卷，英文 

本第186页，第九七六次会议，第6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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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 委员会又注意到贸发会议第一届会议所通过的建议附件a ； 1 一般原 

则八，除其他*项外，规定： 

"国际贸易的进行应在最惠国待迂的基础上，谋致及方的利益，而且应 

该避絲取有害于其他国家利益的措;^ 但;^发达国家应该对所有的 

发展中国家给予减让，并将发达国家间彼此给予的一切减让也给予发展 

中国家，而且不得在给予这些或其他的减让时，要求发展中国家也作减 

让。新的优惠减让办法，不论是关税的还是非关税的，都应整个的对 

发展中国家实;^而且这种优惠，不应给予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不 

需要将彼此间实施的优惠待迂，也给予发达国 f 4 6 

53L 在讨论最惠国条款在经济发展水平不,各国间贸易关系上的适用问题 

时，委员会深知它不能涉入其职赍以外的领域，而且不能处理经济问题并建议关于 

处理国际贸易的规则。不过，它承认这个条款在经济关系方面的适用，特别是对 

发展中国家来说，形成了严重的问题，其中有的是^委员会关于这个专题的工作有 

关的。委员会在初读时，根据特别报告员的第六份" *第七份"报告，审査了 

最惠国条款的适用在这方面是否应有例外的问题，并认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在 

对条款草案进行二读时，委员会根据各会员国、联合国各机构、各专门机构^其他 

政府间组织的评论"再度审査了这个问题；这个专题的新任特别报告员向本届会议 

提出了根据上述评论编制的报告 5° 。委员会还考虑了本届会议期间提出的增列条款 

的提议"。 

4 6参看《联合国贸易勒发展会议议事录》，第一卷，《最后文件和报告》（联合 

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6 4工； B 11)，英文本笫20页。 

4 7
《一九七五年年鉴》，笫二卷，英文本第 1页， A / c q 47286号文件。 

"《一九七六年年鉴》，第二卷（第一部分），英文本第11 1页，AA J i j 4 / 

2 9 3 ^颜 . 1号文件。 

"參看后面本报告附件。 
50 V^CN 4/309 jfo Add, 1 jfc2o 

s « 参看上文第 4 4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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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委员会审议的结果认为，关于最惠国条款在经济关系方面，特别是在发展 

中国家方面的适用规则，并不易于按照委员会规则所述的编纂国际法含义编纂成国 

际法，因为按照委员会规程第十五条，编纂国际法必须具备以下条件，即大规模的 

国家成例、成案和学说，但这些条件已否存在是不容易看出的。因此，委员会尝 

试采取逐渐发展的办法，通过了第二十三和第二十四条。委员会还通过了第三十 

条，期望未来在这方面能有进一步的发展。 5 2 

55.委员会不认为应当在其最后草案内再增列关于最惠国条款这一方面适用的 

规定，虽然这些规定是以本届会议上一位成员提出的关于增列条款的两项提议为基 

础的。它决定把这两项提议的案文提请大会注意，使各会员国可在编纂本专题的 

最后阶段加以适当考虑。这两项提议的案文如下： 

" 第 A 条 

"最惠囯条款和按照 

《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 

给予的待遇 

"受惠国无权根据最惠国条款取得授与国根据按照《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 

所订协定给予的待遇，如果授与最惠国条款利益与该协定的宗旨和目的不合，闳时， 

"H如果该协定向国际社会的一切成员国开放，并且是在联合国或联合国系 

统内一个普遍性组织主持下締结的；或 

"P如果该协定是否符合《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的原则可由联合国某 

一机构或联合国系统内一个普遍性组织加以审查。"，
5 

参看下面第二十三、二十四和三十条及其评注。 

A / C E 4 / L 2 6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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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条之三 

"最惠国条款和依两品协定 

给予的待遇 

"受惠国无权根据最惠国条款取得授与国根据一项向国际社会一切成员国开放 

并在联合国或联合国系统内一个普遍性组织主持下締结的目的在规定某一项商品的 

经济制度的协定给予的待遇，如果授与最惠国条款利益与该协定的目的和宗旨不合。" 

4 .最惠国条款与关税同盟. 

和类似的B家联盟 

56.委员会在第二十七届（一九七五年）和笫二十八届(一九七六年）会议进 

行初读时，曾经讨论了最惠国条款是否包括在关税同盟和类似的国家赛盟范围内授 

予 的 利 益 " 问 题 。 5 6 

5 4
 A / C E A/h 2 6 5 , 

5 5关于这一点参看：总协定第二十四条（总协定，《基本文书和主要文件》，第 

四卷（出售品编号：GATT/I69—1)，英文本第41页）；一九五七年三月二 

十五日在罗马签订的成立欧洲经济共同体的条约笫二三四条（《成立欧洲共同 

体条约集》（卢森堡，欧洲共同体正式出版物办事处，一九七三年），英文本 

第334—335页（英文正式文本））；联合国《条约汇编》，第二九四卷，第 

130页（法文正式文本)；一九五八年六月十日在特古西加尔巴（洪都拉斯) 

筌订的《自由贸易和中美洲经济一体化多边条约》笫二十四条（第九鞏）（美 

洲国际法律研究所，《拉丁美洲经济一体化文件集》（多布斯‧费里，海洋出 

版社，一九六八年），英文本第12页）；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十二日大会第 

3281 (XXIX)号决议通过的《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第十二条等， 

5 6《大会正式记录，第三十届会议，补编第 1 0号》（ A ^ l 0 0 1 0 / R e v . 1 ) , 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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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本届会议上，委员会根据新任特别报告员提出的第一份报告 5 7以及各会 

员国、联合国各机构、各专门机构和其他政府间组织的评论意见 5 8 ,再度审査了 

这个问题。委员会还收到一个成员提议增列的一条条文如下： 

"第二十三条之二 

"最惠国条款与关税同盟的一个成员 

给予另一个成员的待遇 

"非关税同盟成员的受惠国无权根据最惠国条款取得授与国作为该关税同盟成 

员给予亦为成员的第三国的待遇。"" 

58. 委员会审议这个问题的结果是，由于考虑到对这个问题的评论未有结论， 

且缺少时间来审议这个问题，因此委员会同意不在条款草案中列入关于关税同盟例 

外情况的一条。但有一项了觯，即条款草案的保持缄默不能觯释为默认这一规则 

的存在或不存在，而应解释为最后的决定应由已向其提出这个草案的国家在编纂本 

专题的最后阶段作出。 

5 6(续）文本第94页，第四章，B节，第十五条评注第（24)—（71)段（《一九 

七五年⋯年鉴》，第二卷，英文本第143页，A/loOlO^Rev. 1号文 

件，第四章，B节，第十五条评注第（24) —(71)段）；同上，《第三 

十一届会议，补编第 1 0号》（ A / 3 1 Z 1 0 ),英文本第103页，第二草 

C节，笫十五条评注第（24 ) — (39)段（《一九七六年'⋯一年鉴》，第 

二卷（第二部分），英文本笫45页，AZ31/10号文件，第二章，C节 

第十五条评注第（24 )—(39 )段）。 

57
 4 / 3 0 9和A d d , i 和 2 P 

5 8
参看后面本报告附件。以下的联合国机构和政府间组织提到了这个冋题：西 

亚经济委员会（西亚经委会）、关税及贸易总协定（总协定）、卡塔赫纳协定 

理事会、加勒比共同体秘书处、欧洲经济共同体（欧经共同体）、欧洲自由贸 

易协会（欧洲自贸协会）、拉丁美洲自由贸易协会（拉美自贸协会）和阿拉伯 

国家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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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条款草案的一般性质 

59. 如上所述，6°委员会原先是把最惠国条款作为一般条约法的一个方面来研 

究的。委员会认为一九六九年《维也纳条约法公约》"是当今关于一般条约法 

的最权威文件。关于最惠国条款的条款草案订有对某类条约条款，也就是最惠国 

条款适用的特殊规则，因此也应根据该公约的规定来解释，草案第一、二、 二十 

七和二十八条同《维也纳公约》中相应条款的文字极为相似。然而，本条款的目 

的是在成为一个单独的整体，规定关于最惠国条款的法律规则，而不是作为《维也 

纳公约》的一个"附件"。此外，条款草案的残余性在第二十九条中已明白表明， 

并在该条的评注中作了觯释。 

(a)草案的范围 

60. 上文已经指出，委员会应当从事研究最惠国条款的想法，是在它进行拟订 

条约法工作时产生的。 6 2 委员会觉得，尽管这个条款当作一项条约规定看待， 

完全在一般的条约法范围之内，但仍然应该对它作特别的研究。委员会固然承认, 

因为这个条款是经济方面时常使用的一种工具，受到许多注意，而从事这种研究是 

有特殊意义的，但它仍了解它的任务是将这个条款当作条约法的一个方面来加以处 

理 。 6 5 当委员会于一九六八年根据特别报告员的准备工作第一次讨论这个问题 

时，委员会决定专心处理最惠国条款的法律性质，和它在适用上的法律条件，以便 

澄清这个条款作为法—律制度的范围和效力。" 

" A / C H . 4 / L 267 。 

6 0 参看上文第 1 6段。 

"公约案文见《联合国条约法会议正式记录，会议文件》（联合国出版物，出售 

品编号 g 70. V. 5 ) ,英文本第 2 8 7页。以下简称《维也納公约》。 

6 2 参看上文第 1 5段。 

6 5
参看上文第 1 6段。 

6 4 参看上文第】 7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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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委员会现仍维持它在一九六八年所采取的立场，并指出将这个专题的原名 

"条约法中的最惠国条款"改为"最惠国条款"，并不表示委员会的意向有什么改 

变，它还是要将这个条款作为一个法律制度来加以处理，并探讨和这个条款有关的 

法律规则。委员会的处理方式和原来一样：虽然承认最惠国条款在国际贸易方面 

的作用有基本的重要性，它仍不愿将它的研究以这个条款在这一方面的适用冋题为 

^而是要把研究的范围尽量扩大到这个条款在各方面的适用问题。 

63,委员会认识到与最惠国条款在国际贸易方面的适用有关的各项问题，例如: 

《关税及贸易总协定》（总协定）的存在，国有企业的出现，最惠国条款在不同经 

济制度的国家间的适用，最惠国条款的适用与数量限制，以及所谓"反倾销"关税 

和"抵销"关税的问题等。委员会尽力保持它在法律和经济之间划定的界线，不 

寻求解决上述那些经济技术性的问题，因为这一类问题属于其他国际组织负责的领 

域。 

63.另一方面，委员会虽然不打算处理属于其他国际组织负贵领域的问题，它 

仍希望考虑到所有的现代发展，只要这些发展可能和编纂或逐渐发展与最惠国条款 

适用有关的规则有影响。在这方面，委员会特别注意一个问题，就是用什么方式 

才能在法律规则中，表现出发展中国家的优惠需要，即规定最惠国条款在经济关系 

方面的例外情况。 6 5 

64委员会.对本条款草案的范围，以第一、第三、第六和第二十七条加以规定 ; 

其理由在下文对这些条文的评注中有说明。 

65.委员会决定不在本条款草案中处理国民待遇问题和国民待遇条款，因为这 

个条款草案特别是要规定最惠国条款和最惠国待遇的规则的。
6 5
 伹是，委员会 

参看上文第51—55段和下面第二十三、二十四和三十条及评注。 

参看《大会正式记录，第三十一届会议补編第10号》（A/31/10)，英文本 

第19页 9第50—52段（《一九七六年⋯'年鉴》9第二卷（第二部分），英文 

本第 9页， A / 3 1 / I 0号文件，第 5 0—52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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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然通过了关于"给予第三国的待遇是国民待遇的事实不相干"的第十八条和关于 

"最惠国待遇与对相同主题的国民待遇或其他待À"的第十九条，因为，委员会认 

为这两条规定有助于澄清最惠国条款适用问题的某些方面。 

66. 在条款草案的一般范围方面，还可回顾一九六六年委员会向大会提出条约 

法条款草案时曾指出，该草案中j殳賓列入关于个人应负义务或应享权利的规定。 6 7 

《维也纳公约》中也没有这一类的规定。因此，委员会认为，虽然最惠国条款通 

常都包含个人应享权利的规定，但由于这方面的一般规则尚未加以编纂，又鉴于这 

个条款草案同一般条约法以及《维也纳公约》之间的关系，
6 8
所以最好还是不超 

越该公约所规定的范围， 

67. 委员会也充分认识到，最惠国条款的规则的执行，可能会引起若干特殊国 

难，因为这些规则常常明文地或间接地提到国内法，所以在适用时可能牵涉到国际 

私法规则。但委员会决定不超越国际公法的领域，因为它认为，在特殊情况下发 

生的执行方面的困难，在这个主题上是必然免不了的,因此这些困难的存在，并不 

减低通过一般国际法性质的规则的价值。 

68. 最后，委员会了解到，条款草茱的规定并不能自动地解决最惠国条款的解 

释和适用上可能引起的一切问题。委员会依照惯例，尽可能在编纂一般规则的范 

围内处理这个主题，而不采取"个案处理"的办法。如上所述 6，，第一任特别 

报告员的第七份报告中曾提到解决争端的问题。新任特别报告员在他提交本届会 

6 7同上，《第二十一届会议，补编第 9号》（ A 7 6 3 0 9/Rev. 1 ) ,第二部分. 

第1!页，第33段（《一九六六年一年鉴》，第二卷，英文本第176页， 

A / 6 3 0 9/Rev 1号文件，第二部分，第33段）。 

6 8 参看上文第 5 9段。 

6 9
参看上文第 3 7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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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的第一份报告中也提到这个问题"此外，委员会还收到一个成员所提增订一条 

关于这个问题的条款的提议。该项提议的案文如下： 

"第二十八条 

"觯决争端 

"1.两个或两个以上当事方之间有关本条款的觯释或适用的任何争端，如果 

不能通过谈判觯决，经其中一方的请求，应按照本舉敎附—j牛的规定提交仲裁。 

"2.如果自请求仲裁之日起六个月内当事各方未能就仲裁的组织达成协议， 

则其中任何一方可按照《国际法院规约》的规定提出请求，将争端提交国际法院。 

"附件 

"1.联合国秘书长应编制并保持一份仲裁员名单。为此目的，应邀请每一 

締约国提名仲裁员二人,这样提名的人员构成这份名单。此一締约国提名的仲裁 

员在这样构成的名单内不足两名时，该締约国有权按需要另行提名。名单内的仲 

裁员，非经提名国家擻回，不得删除；被撤回的仲裁员仍应继续服务，直至他已开 

始处理的案件结束为止， 

"2.仲裁委员会包括成员五人，除当事各方另有协议外，应按下列规定组成: 

"(1)争端每一方各指派一人，应从名单中选派，并可为其本国国民。 

请求仲裁的一方，应于提出请求时作出这种指淤。 

"(2)其余三人由当事各方协议指派，最好从名单中挑选，并应为第三国 

国民，除非当事各方另有协议. 

"(3)争端各方应以协议方式从这三名成员中指派一人为仲裁委员会主席。 

"3.争端各方如无相反的协议，仲裁委员会应制定自己的程序，确保当事各 

方有充分机会陈述意见和说明案情, 

7 0

 A/Cïl 4/309和Add. 1和2号文件，第四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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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仲裁委员会^裁决应以仲裁员的过半数票作出。如票数相等时，主席 

应投决定票， 

"5.仲裁委员会应适用本条款和与本条款不相抵触的其他国际法规则。 

"如争端各方如此协议，仲裁委员会应以公正善良原则裁决案件。 

" 6 .裁决具有确定性，争端各方均应遵守。裁决除对当事各方及该特定争 

端外，无约束力。 

" 7 .仲裁委员会的开支，包括仲裁员的酬金，应由争端各方平均分担。"" 

69. 虽然这项提议有人支持，但委员会决定不在关于最惠国条款的条款草案中 

列入关于解决争端的规定》 委员会决定把这个问题提交大会和各会员国，将来并 

提交给负责最后审订条款草案的机构。 

Co)草案的形式 

70. 委员会依照大会的建议，以拟订一组条款草案的方式进行对最惠国条款的 

研究工作。委员会认为，拟订条款草案是研究并确定关于最惠国条款的国际法规 

则的最适当有效的方法，条款草案拟订的形式是准备将来如果大会决定締结一项 

公约时，可以作为公约的基础。委员会的有关建议载于下文第73段。 

( c )草案的结构 

71. 委员会认为不需要对这个只有三十条条文的草案的一般结构加以改变，而 

分成若干章节。但是，委员会要指出，前八条可视为定义性导言条款，规定最惠 

国待遇的范围和基础；第九至，二十二条规定最惠国条款的一般适用；第二十三至 

第二十六条规定最惠国条款不适用的例外情况；第二十七至第三十条则为杂项规定, 

7Z最后，委员会要指出，它认为它在最惠国条款方面的工作，同时涉及委员 

会规程第十五条定义下的国际法的编纂和逐渐发展两方面。它所拟订的条款包含 

71 A / C U . 4/L. 2 7 0。 

- 2 8 -



了国际法的逐渐发展和编纂两类成分，因此，同已往若干草案一样，要分别每一项 

规定究属哪一类是不可能的， 

B . 委员会的建议 

73. 一九七八年七月二十日，委员会在第一五二二次会议上决定按照其规程第 

二十三条的规定，建议大会向各会员国推荐关于最惠国条款的条款草案，以便就这 

个主题締结一项公约。 

G . 委员会通过的决议 

7 4 一九七八年七月二十日，委员会在第一五二二次会议上以鼓掌方式通过下 

列决议： 

"国际法委员会; 

"通过了关于最惠国条款的条款草案， 

"亟愿向特别报告员尼古拉•乌沙科夫教授表示深切的感谢，他博学的研 

究和丰富的经验，对处理这个专题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使委员会在最惠国条款 

方面的工作得以圆满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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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关于最惠国条款的条款草案 

第一条 

本条款的范围 

本条款适用于国家间条约所载的最惠国条款。 

评注 

(1) 本条和《维也纳公约》第一条相似；它的目的是划定本条款的基本范围。 

(2) 它落实了委员会的决定，那就是本条款的范围主要应以各国间締结的条约 

中所载的最惠国条款为限。因此它特别指出,后面各条规定都只适用于国家间条 

约所载的最惠国条款。这个限制在第二条 1 (a)款中也可找到，该款所称"条约" 

的含义和《维也纳公约》所称条约的含义一样，具体地确定这个词的含义，只以"国 

家间締结的国际协定"为限。 

(3) 按照"条约"一词的用法，并按照第二条1(a)款给它下的定义，可见第一 

条将条款的范围限定于国家间以书面签订的国际协定所载的最惠国条款。因此， 

本条款不适用于国家间口头締结的协定。根据本草案第六条的规定和下面在该条 

的评注内所作的解释，本条款适用于国家间在其他国际法主体也是当事方的国际协 

定下的彼此关系。同时，委员会承认，条款中所载的原则，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 

适用于不在本条款范围内的国际协定条款。因此，委员会在第三条里就这一点作 

了一般性的保留。 

第二条 

用语 

1, ^本条款的目的； 

(a)"条约"指国家间所締结的以国际法为准的国际书面协定，不论它是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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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一个单独文件或载入两个或两个以上相互有关的文件，亦不论它采用什么特定名 

称； 

( b ) "授与国"指承诺给予最惠国待迂的国家； 

(0 "受惠国"指授与国承诺给予最惠国待迂的国家； 

(d) "第三国"指授与国和受惠国以外的任何国家； 

(e) "补偿条件"指一项条件，规定必须作出授与国和受惠国间在载有最惠 

国条款的条约内或以其他协议议定的任何种类的补偿； 

(f) "互惠待迂条件"指一项补偿条件，规定受惠国对授与IS或同授与国有 

确定关系的人或物，应给予与授与国给予某一第三国或同该第三国有同样关系的人 

或物的待迂相同或相等的待迂。 

2 .第1款关于本条款内各项用语的规定不妨碍此等用语在任何国家的国内法 

上的使用或所具有的意义。 

评注 

(1) 按照许多根据委员会以前拟订的草案而締结的国际公约的先例，委员会在 

第二条中具体确定草案中最常见的用语的意义。 

(2) 本条的第一句话就说明，本条所下的定义，以条款草案为限。它们只说 

明为了本条款草案的目的，本条所列用语应解释为何种意义。 

(3) 1 (a)款照录《维也纳公约》第二条第一款（甲)项中对"条约"一词所下的 

定义。它是由委员会就本条款草案的范围和它与《维也纳公约》 7 2的关系所得 

的一般结论而得出的。因此，-本条款草案全文中所用的"条约"一词，同在《维 

也纳公约》中一样，是一个总的名词-概括一切形式的国家间所締结的以国际法为 

准的国际书面协定，不论它是载于一个单独文件或两个或两个以上相互有关的文件， 

亦不论它采用什么特定名称。 

^ 见 上 文 第 5 9 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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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1 (b〉款和1 ( o》款为"授与国"和"受惠国"两个用语下了定义。这两个 

用语是指一项载有"最惠国"条款的条约的締约国，它们分别是最惠国待迂立约的 

—方和受约的一方。"承诺给予"这个动态语用来表达的意义,不但是实际的授 

与或享受待迂，而且形成一种法律上的义务和享受这种待迂的相对权利。一项载 

有最惠国条款的条约的締约国，如果在这一条款承诺给予另一国最惠国待迂，面另 

—国又承诺给予该国相同的待迂，它就可以同时兼为授与国和受惠国。 

(5) 1 (d)款在为"第三国"一词下定义时，抛弃了《维也纳公约》第二条第一 

款（辛)项为这个用语所下的定义。根据该项定义，"第三国"是指非条约当事国 

的国家。迂到双边条约载有最惠国条款的情形，这个定义还可以适用。但是， 

最惠国条款可以订在而且实际也确是订在多边条约之中。在这种条款中，締约国 

承诺将它们给予任何第三国的待迂给予彼此。在那种情形下，第三国不一定在条 

约的范围以外；它也许也是有关多边条约的締约国之一。就是为了这个理由，第 

二条将"第三国"一词的定义，订为"授与国和受惠国以外的任何国家。" 

(6) 1 (e)款给"补偿条件"一语下定义。虽然下文对第十一、第十二和第十 

三条的评注"更充分地,释了这个用语的意义，但委员会认为在条款案文内包括这 

个用语的定义会有所邦助。至于"补偿"一词，这是一个总称词，旨在包括受惠 

国为得到授与国给予最惠国待迂的承诺而同意给予授与国的一切可能减让待迂。 

(7) 1 (f)m "互惠待迂条件"一语下定义。虽然下文对第十一、第十二和 

第十三条评注"也更充分地解释了这个用语的意义，但委员会认为在本条内包括这 

个用语的定义也是会有所邦助的。 

(8) 委员会的看法是，互惠待迂条件是(e)项所指的补偿条件的一类，"互惠待 

迂"一语与常在关于最惠国条款的文献"中出现的"实质互惠"一语相通。虽然 

"见下文这几条的评注第 ( 2 3 )至（ 2 5 )段。 

7 4见下文这几条的评注第（ 3 1 )至（ 3 8 )段。 

参 看 ， 例 如 ， I . Szjlszy, International Civil Procedure (A Copparativo 
Study) (Budapest, Akadonia Kiado, 1967), pp, 187-183 and A . Piot, "La clause do la 
nation la plus favorisée", Revue critique de droit international privé (Paris), 
vol. 45 (Januaiy-March 1956)， No. 1， pp. 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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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个用语的意义相似，但委员会决定在本草案内不采用"实质互惠"一语，因为 

"实质"这个词意义很含糊，同时也没有明确提及待迂。"互惠待迂"一语，把 

重点适当地放在"待迂"上。"互惠"一词修饰"待迂"，目的在于清楚指出， 

受惠国如要获根据最惠国条款而应得的待迂，其给予授与国的待迂同该授与国给予 

某一第三国的待迂必须是相同或相等。 

(9)有一个作者对"实质互惠"一语作如下的解释： 

"实质互惠意指某一当事方不应获得其所要求的某一种权利，除非该当事 

方本身也保证给予同等价值的报偿。 

"实质互惠的定义可以说是各国在一个条约内规定的相互报偿，也就是指 

双方必须享有相同的某一种特定权利而言。这与一个车辆需要两个轮子有点 

相似；一个国家提供一个轮子，但是两个轮子必须完全配合亳厘不爽。* 

*当然，双方也必须表现某种程度的'容忍，；否则条件难以获得满足. 

因此，每一方都认为相等就够了，但相等的外限在事前无法确定.这将 

取决于实际情况和解释条约者所持尺度的宽紧。" 7 6 

aa为当前的目的，这里无需对互惠待迂进行详尽的讨论。由于各国法律制 

度不同，受惠国提供的待迂与授与国所给予的是否"相等"一类的疑问是会发生的。 

这些疑问和可能发生的争端要由当事方自己来消除和解决。 

ai)互惠待迂通常是在涉及国民或物体，如船只乃至飞机等的待迂时订定的。 

有关商品交流的商务条约，因为事情性质的关系，却绝少需要互惠待迂。 

最后，第2款是按照《维也纳公约》第二条第二款草拟的。其中的规定旨 

在在用语问题上保障各国在国际法和用法方面的立场。 

J.-P, Niboyet, Traité de droit international privé français (Paris, Siroy, 

1951)， vol. II， pp. 308-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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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条 

不属本条款范围的条款 

本条款不适用于第四条所指的最惠国条款以外的任何最惠待迂条款，但这一事 

实不影响： 

(a)这种条款的法律效力； 

0>)对这种条款适用本条款所载依照国际法即使本条款不加规定亦应适用 

于这种条款的任何规则。 

评注 

(1) 本条是比照《维也纳公约》第三条（甲)和（乙)款的格式草拟的。它的第 

一个目的是予防由于条款草案范围只以各国坷书面締结条约所载条款为限而可能引 

起的任何误解。 

(2) 第三条承认本条款不适用于第四条所指的最惠国条款以外的任何最惠待迂 

条款。但是，它保留了这类条款的法律效力，以及对这种条款适用本条款所载依 

照国际法即使本条款不加规定亦应适用于这种条款的任何规则的可能性。 

(3) 第三条在这方面比照了《维也纳公约》的办法。《维也纳公约》第三条 

保留了某种协定的法律效力，以及其中有些规则对这种协定适用的可能。但本条 

款草案的第三条并没有和《维也纳公约》一样，指明这些国际协定的类型。正如 

第四条所指出，最惠国条款是一项条约规定，而条约如第二条1(a)款所下的定义， 

除了别的以外，是国家间所締结的国际书面协定，考虑到这一点，委员会觉得其他 

国际法主体亦为当事方的协定中的最惠国待迂条款问题应当另行处理。本草案第 

六条处理了这个问题。另一方面，委员会觉得无需在第三条提及非书面締结的国 

际协定内的最惠国待迂条款，因为此种条款实际上并不存在，并且几乎是纯属假设 

的。无论如何，《维也纳公约》第三条将适用于这种条款u 

- -



( 4 )本条所用的"最惠待迂条款"一语与笫六条所用的"最惠国待迂条款"和 

第四条所用的"最惠国条款"两语不同，目的在于包括授与一方或受惠一方，或双 

方都是国际法主体而不是国家的情况。"最惠待迂条款"为一总称语，旨在包括各 

种可能存在的，涉及这些国际法主体的情况。例如，在具体情况上，这些条款可 

适当地称为"最惠国际组织条款"，或"最惠自由械条款"，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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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条 

最惠国条款 

最惠国条款是一项条约规定，一国据以对另一国承担一项义务，承诺在议定的 

某一领域的关系上给予最惠国待遇。 

评注 

(1) 第四条和第五条为本草案目的，确定"最惠国条款"和"最惠国待遇"的 

法律意义.这两个用语是这些条款的基础. 

(2) 至于"最惠国条款"和"最惠国待遇"二语，它们的法律定义可以说不够 

精 确 . 它 们 提 到 国 家 时 用 " n a t i o n " 而 不 用 " S t a t e " , 同 时 还 提 到 " 最 惠 " 

国，尽管有关的"最惠"第三国所得的优惠实际上也许少于受惠国• 7 7虽然如此， 

委员会仍然保留了这些用语，因为这是传统釆用的用语，但有一项了解，即为本草 

案目的，提及国家时， " n a t i o n "—字系指 " S t a t e " , 国际法上还有其他的 

用语，就象国际法这个名词本身，也可以被批评为不够精确，但因为约定俗成，所 

以沿用至今. 

(3) 至于"条款"一词的用法，在有些情形下，整个条约的内容，无非是最惠 

国待遇保证的详细规定。委员会的理解是，"条款"一词包括条约或其他协定的 

单一规定，和这些规定的任何组合形式，适当时包括鲞个条约.从本条款的观点 

看来，一个最惠国条款是短而精确，或长而详细，还是具有一个条约的整个内容， 

都没有关系. 

(4) "条约规定"应理解为正式协议的规定。本条款适用于条约内的最惠国 

条款.条约一词的意义比照《维也纳公约》第二条和本草案第二条对'"条约"一 

词所下的定义.但这一定义不影响第六条内的规定 ‧ 根据该条，本条款也适用 

于该条所说明的最惠国条款. 

7 7见下文第‧£条的评注第(5)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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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第四条说明最惠国条款的内容是一项条约规定，一国据以对另一国承担 

一项特别义务，承诺给予最惠国待遇，这个条款最简单的形式是，一个国家是 

授与国，作了这个承诺，另一个国家是受惠国，接受这个承诺，这就构成一个 

片面的条款，在今天，这不是一种常见的现象.最惠国的保证，通常是由一项 

条约的締约国以相互的方式作出的. 

(6) 片面的最惠国条款，见于降约的规定中，多数已随着降约而消失.有 

一个短时期，在结束世界大战的和平条约中，也订有这种有利于战胜国家的最惠 

国条款.这些条款根据下列事实：战争结束了交战各方的商务条约，战胜的IS 

家希望战败的国家甚至在締结新的商务条约以前,-0、也能以其给予自己盟国的同样 

待遇给予它们.今天通常的惯例是，一项条约的締约国，给予彼此最惠国待遇. 

但仍有例外的情形，由于各种原故，只有締约的一方能够在双方的某一领域的关 

系上提供最惠国待遇，很可能是换得不同类型的补偿。举例来说，在某些条约 

中，内陆国船舶在沿海的授与国的港口获得最惠国待遇，在这些条约中就有这 

种片面条款.内陆国不能以同样的待遇回报，这个条款便成了片面性的条款. 

同一条约自然也可以规定用另一种类型的补偿，来回报所给予的最惠国待遇. 

此外还有别的例外情况：和欧洲经济共同体联合的各国，在关于联合和商务的某 

些协定中，给予该共同体在进出口方面的片面优惠待遇，换取特别的优惠， 7 8 

(7) 在通常情形下，一项条约的締约国双方，或者在多边条约情形下的所有 

締约国，都是给予彼此最惠国的待遇，从而同时成为授与国和受惠国."授与" 

和"受惠"等用语，因而就有了一些勉强的性质.但是，在研究每一互惠的保 

证可能产生的情况时，这些用语仍有用处. 

7 8 雅 温 ^ S (第十一条），阿鲁沙协定（第八条），拉a特协定（第四条第1 

款）和突尼斯协定(第四条第 1款K C. Vigne» 引述， "La clause de la 

nation la plus favorisée et sa pratique contorrporaine" Reoeuii des cours 

de l
y
Aoadénie cle droit international de La Haye, 1970-11 (Leyden, Sijthoff, 

1971)， vol. 130, p . 3 2 4 ) .同时参看塞浦路斯的保证(见本评注下文第（14)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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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尽管最惠国待遇通常是一项条约的締约国以互惠的方式给予的。但以 

最简单和无条件方式的最惠国条款来说，这种互惠形式只是一种形式上的互惠，各 

国给予彼此最惠国待遇并没有保证就会得到同样的利益。给予最惠国待遇，未必 

对受惠国有很大的利益。如果授与国并不将条款规定范围内的优惠给予第三国， 

也许根本就没有利益。最惠国条款所承诺的事，只是有关締约方对待另一方象它 

对待第三国一样，而这也许是非常坏的待遇。对于这一点，有人说，如果少了对 

第三国的保证，这个条款便只是一个空壳子；这句话说的很对。 

(9) 一个条款的起草，通常采用积极的方式，由各方承诺给予彼此最惠国M。 

这种情形的一个例子就是《关税和贸易总协定》第一条第一款中最惠国条款，" 

如果为了保证避免受到最不优惠的待遇，那末这个条款也许会采用消极的方式. 

这一个方式的例子，见于一九五九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和德意志 

民主共和国的贸易和通航条约第四条： 

"••••••••对自締约一方的领土进口的自然和制造产品⋯-⋯不得比对任何第三 

国的同类自然和制造产品征收另外的或较高的关税，捐税或类似的费用，也不 

得适用其他的规定或更为繁瑣的手续." 8° 

aa第四条想要概括双边湘多边条约里的最惠国条款。传统上，最惠国条款出现于 

双边条约中。由于国际关系一天比一天多边化，这种条款便也出现于多边条约中, 

后者最显著的例子就是一九四七年十月三十曰《关税和贸易总协定》的条款，以及 

̶九六〇年二月十Â日在蒙特维的亚签字的《建立自由贸易区和成立拉丁美洲自由 

贸易协会的条约》的条款。《总协定》中最重要的最惠国条款（第一条第一款） 

条文如下； 

见下文本条的评注:第ao)段. 

联合园，《条约汇编》，第三七四卷，第1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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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出口或入口所征，有关出口或入口所征，或对于因出口或入口而转 

帐的国际支付所征收的关税和任何种类的费用 s关于这种关税和费用的征收方 

法，关于出口和入口的一切规则和手续，又关于本协定第三条第二款和第四款 

所称的一切事项〔即内地税和数量及其他规定等事项〕，任何締约国对于运自 

或输往任何其他画家的产品所给予的任何利益、优待、特权或豁免，应立即无 

条件给与运自或输往一切其他締约国领土的同样产品‧ " 8' 

《蒙特维的亚条约》的最惠国条款条文如下： 

"第十八条 

"締约国对运自或销往任何其他国家的产品所给予的优待，利益，特许，豁免 

或特权.应立即无条件给予运自或销往其他締约国领土的相同的产品‧ " 8 2 除 

非多边条约所载的最惠国条款另有规定，这种条款所产生的关系，基本上是双边的， 

也就是说条约的每一方都可以要求任何他方将其给予任何第三国的同等待遇给予它 

那一方，而不问这个第三国是不是条约的締约囯。按照《总协定》的规定（协定 

的第二条）每一个締约方有义务将它的减税办法适用于其他各方，《总协定》在 

这方面超越了最惠国的原则，每一个在其税率表的最惠国部分给予减让的成员， 

一般都有义务把相同的减让自动给予所有其他成员国；这和所有其他成员必须依靠 

给予减让的一方和提出交涉的一方间不断订立协定的情况是不一样的。 8 5因此，《总 

协定》条款的适用，在这方面，同通常的双边最惠国条款不一样不过授与国可以在 

8
'总协定，《基本文书和主要文件》，第四卷，前引书，第2页。有关的总协定 

条文，见《一九七〇年⋯一年鉴》，第二卷，英文本第217—236页，A/ 

CE.4/228和Add. 1号文件，第二部分，B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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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j H. C Hawkins, Comraerical Treaties and Agreement； Principles and Pratice 

(New York, Rinehart, 1951), p.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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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第四条的含意是，最惠国的保证，是国际的，也就是国家间的承诺。这 

种承诺的受惠者是受惠国，只有通过受惠国，一个同这个国家有特殊关系的人，通 

常是它的国民，或同这个国家有同样关系的事物，才享有授与国所规定的待遇. 8 4 

a3根据第四条所叙述的最惠国条款的概念，可见承担给予最惠国待遇的保证 

就是最惠国条款的构成部分.因此，不具备这种成分的条款，即使它的目的是发 

生 类 似 最 惠 国 ‧ 效力，也不在本条款的范围以内。实例有：《关税和贸易总协 

定》第十七条第二款，其中要求締约方对直接或最后供政府使用的进口产品，给予 

"公平和公允的待遇"。 8 '其他的例子是"总协定"第十三条第一款，这一款 

规定数量限制的执行，应该是没有差别待遇的. 8 6还有《萦得维地奥条约》第二 

十三条。 8 7虽然最惠国条款保证受惠者不会受到差别待遇但一项无差别待遇的条款 

未錄合予錄惠国滅一样的好处。实例有〈雒也纳外,么、约》第四十七条、《维也纳领事 

关系公约》第七十二条。《特别使节公约》第四十九条、《维也纳关于国家在其 

对普遍性国际组织关系上的代表权公约》第八十三条。 这些条款虽然保证各 

公约締约国不会受到条约其他締约国的差别待遇，但并不给予它们任何享受最惠国 

待遇的权利。 

3 4见下文第五条的评注第(2)和第(3)段， < 

8 5见总协定，《基本文书和主要文件》，第四卷，前引书，第2 8页，fi文见 

《一九七〇年⋯一年鉴》，第二卷，英文本第2 2 4页，A/cn . 4 / 2 2 8和 

A d d . l号文件，第16 2段。 

8 6 同 上 ， 第 2 1页，引文见《-:九七〇年一⋯年鉴》，第二卷，英文本第2 2 3 

—2 2 4 页 ， 和 A d d . l 号 文 件 ， 第 1 6 0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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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某一项条约规定是否属于最惠11条款的范围，是一项视解释而定的问题。 

最惠国条款可以草拟成许许多多的形式，这就是为什么这个问题的一位著名权威说: 

"虽然习惯上把它叫作最惠国条款，但这个条款有许多种形式，因此，在把这种条 

款的意义和效果一概而论的时候》或在接受这种论述的时候，都要小心将事。 8' 

换句话说："严格来说，并没有所谓标准的最惠国条款：每一项条约都需要单独加 
90 

以以审査⋯⋯-最惠国条款有许许多多，但最惠国〔待遇〕的标准却只有一个"。 

在草拟第四条时，已考虑到了这些意见.该条着重最惠国待遇；概念的实质是， 

任何给予最惠国待遇的规定，都是最惠国条款' 

第四条规定，根据最惠国条款给予另一个国家最惠国待遇，应该是"在议 

定的某一领域的关系上" .最惠国条款习惯上被称为"一般的"或"特别的"条 

款。"一般的"条款是指在有关方面的一切关系上保证给予最惠国待遇的条款， 

而"特别的"条款则以若干领域的关系为限.虽然各国可以在容许有最惠国待遇 

的协定的所有各方面，自由协议给予彼此最惠国待遇，但今天这却成了例外的情形。 

最近的一个实例就是一九六〇年八月十六日在尼柯西亚签字的关于成立塞浦路斯共 

和国的条约的一项规定。那项规定毋宁是对将来给予最惠国的待遇议定办法的締 

约承诺： 

"塞浦路斯共和国应根据以适当条件为基础的协议，在不论什么性质的协 

定中，给予联合王国、希腊和土耳其最惠国待遇."" 

as>但是，常见的一种"一般条款"并不包括有关国家间的一切关系，它只是 

提到某些方面的一切关系。举例来说，譬如"在关于贸易、通航和一切其他经济 

8^/ A.D. McNalr, The Law of Treatie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02)， p.273. 

90/ G. Schwarzenbergers International Law, and Order (London, Stevens, 1971)! 
pp. 138 and 159， quoting in part, A.D. McNair. 

21/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 3 8 2 # ,第 1 4 4页（附件 F ,第二部分）。这一 

规定已订入塞浦路斯的宪法，为第一"bO条（ A . Peasiee, Constitutions 01 . 

étions {The Hague, Nijhoff, 1968), vol. III， p, 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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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的问题⋯⋯-"。' z最惠国条款可以不那么广泛，但仍然是一般性的，《关税 

和贸易总协定》第一条第一款的"一般条款"便是大家都知道的一个例子。 9 5 

(16) 最惠国条款使用范围很广，涉及各个极端不同的方面。现将有关的方面 

暂行粗略分类如下： 

(a)国际贸易和支付的法规（出口、进口、关税）； 

—般的运输和对外国运输工具的待遇（特别是船舶、飞机、火车、摩托车辆等等） 

(c) 外国自然人和法人的确立，他们的权利和义务； 

(d) 外交、领事和其他使团的建立，它们的特权与豁免以及一般待遇； 

(e) 知识产权（工业财产所有权、文学和艺术权利)； 

(f) 司法，向各级法院和向行政法院提起诉讼，外国判决的承认和执行，庭费 

術正金(cautio judicatum solvi)等等* 

一个最惠国条款可以适用于以上列举的一个或一个以上的方面。要紧的一点是： 

这种条款总是适用于有关条约締约国所协议的某一领域的关系上。 

(17) 同类的规则将在下面讨论第九和第十条时谈及；依照这个规则，根据最惠 

国条款所能要求的权利不能超出条款题目范围以外。 

.第五条 

最惠国待遇 

最惠国待遇是授与国给予受惠国或同受惠国有确定关系的人或物的待遇，这种 

待遇不得低于授与国给予第三国或同该第三国有同样关系的人或物的待遇。 

5g/捷克斯洛我克共和国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间的贸易和通航条约，第二条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374卷，第'114页）' 

上文评注第（10)段已经提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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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第四条以"最惠国待遇"确定了 "最惠国条款"的法律定义，第五条则确 

定了 " 最 惠 国 待 遇 " 的 雑 定 义 。 有 的 语 文 最 优 惠 待 « t f 紋 • " R e z h i n v 

naibolshego blagopriatsvovaniya". 委,员会希望保f英文、法文、俄文和西班牙 

文的习惯表达方式：欺是 " M o s t - f avoured-nation treatment";法文是 

"traitement 

de l a nation l a plus favorisée "；俄文是 "rezhim naibolee blagopriatzvenoinatzii"； 

西班牙文是" t r a t o de l a naciôn mâs favorecida».此外，委员会决定.当提及授与 

国给予受惠国的待遇时，英文本在本条内并且系统地在整个草案内使用"to accord" 

这个动词，其他文本则使用这个词的等同词；提及授与国给予第三国的待遇时英文 

本 ^ ! "to extend"这个动词，其他文本则使用这个词的等同词。 

(2) 虽然给予最惠国待遇的承诺，是一国对另一国所作的，但其中所承诺的待' 

遇却在多数情形下是给予人或物的，只有在少数情形下才给予国家本身（例如承诺 

给予大使馆和领事馆最惠国待遇)。"确^物以什么方法或在什么情况下事，I要 

着有关条约締约各方的意向，还要看授与国的国内法。但泽高级专员于一九二七 

年四月八日在就但泽法院对铁路职员控诉铁路管理局一案的管辖权所作的判决中， 

对于一个条约和将其规定适用于个人之间的关系说明如下： 

"在理论上和在实际上一般承认的法律规则是.国际条约不直接将权利授 

予个人，而只是将权利授予有关的政府.一国政府根据条约时常必须给予个 

人一定的利益或权利，但在这种情况下，个人本身并不自动取得权利。政府 

必须在其国内立法中制订一些规定，以便执行它向另一国政府承担的义务，如 

果有必要坚持执行或适用这种义务.在这件案件中唯一能够依法采取行动的是 

对方政府。而且该JS政府不会在民事法院进行诉讼，而会采取外交行动，或 

24/见《一九五一年联合王国——挪威领事公约》第三条第(1)款。该款规定： 

"締约国一方在对方领土中凡是第三国设有领事馆的地方都可设立并维持领事馆，"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 3 2 6卷第 2 1 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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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请主管的国际司法机构处理。 

"本案和某些民法法典中所规定的代表第三方所作的承诺，是不能相提并 

论的，只因为国际条约不是政府代表有关人员承担私法义务的民事契约， 

例如：在一项商务条约中的"最惠国"条款，并不能使个人有权根据他认为关 

税太高与条款不符的理由拒绝缴纳关税；他只能根据应该按照商务条约的条款 

而草拟的国内关税立法来采取行动。" " 

虽然法院后来提到当事各方的意向和案件的特性，驳回了高级专员的决定，但在条 

约不能自动生效的国家里，情形大部分就是照但泽高级专员所说。在联合王国和 

澳大利亚，就一般的条约和特别就最惠国条款而言，就是这种情况。 9 6德意志联 

邦共和国的情况与此类似，该国法院曾经几度明白拒绝承认《总协定》第三条（关 

于内地税和规章的国民待遇）的直接适用，理由是这一承诺只约束协定的当事国， 

因此个人不能由此项规定取得任何权利。"但在美国，订有最惠国条款的条约 

的规定是自动生效的，理由如下： 

"⋯⋯-不附条件的最惠国条款在某一国家中‧‧‧‧‧‧‧‧为美国的私营企业〔订有〕 

该国所给予任何外国货物或外国资本的最佳经济机会的利益，不论这种利益发 

生在同美国签订的条约生效之前还是生效之后。但是，贸易和商务条约，包 

括订在其中的最惠国条款，必须是互利的，因为各国不会在任何其他的基础上 

参加这种安排。这就是说，美国必须能够随时表明他方的货物和资本可以在 

美国要求不附条件的最惠厘待遇。如果每次都必须取得国会的执行立法，才 

能将其与第三国条约中的利益给予一个要求最惠国权利的国家——考虑到事实 

上不附条件的最惠国条款并不是有限制的（也就是说，它保证给予任何其他条 

9 5 但译法院管辖权案（常设国际法院， B辑（ S e r i e s B )，第15号，第31 

页）。 

9 6
引文见《秘书处摘要》，《一九七三年⋯⋯"年鉴》，第二卷，英文本第117— 

1 1 8 页 ， 号 文 件 ， 脚 注 2 。 

37 见 G, Bebr, "Directly Applicable Provisions of Community Law: the 

Development of a Comiminity Concept", International and Compaxative Law 

Quarterly (London), v o l . 19» A p r i l 1970, p. 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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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所规定的最佳待遇，而不问此一条约在时间上的先后）——美国就很难能够 

给予必要的互惠。对这个问题，唯一行得通的答案是自动生效⋯⋯..
9
\ 

(3) 根据第五条的规定，最惠国待遇是一国给予另一国（如对该国的大使馆） 

漱页事^^合予人或物的待遇。本草錄头到尾也都使用"人或物"这一语。就本草案 

的用法而言，"人或物"包括可以构成待遇对象的任何人或任何物。委员会深知， 

试图为人或物草拟一个抽象定义有着几乎不可克服的困难。委员会认为，即使 

仅以条款草案的主题为限，就这个用语达成一项可获普遍接受并且相当全面和清楚 

的定义，把它列入第二条用语的条文内，也是不大可能的。委员会认为，必须理 

解"人或物"这一词是,指在世界各种不同语文和法律系统内，这些字样的惯用意义 

和法律意义所包括的人和物。特别是，"物"一字不仅包括有形和无形的物，而 

且还特别包括活动和服务。的确，象某种行业的经营、船舶进入港口等等的活动 

也可以是给予最惠国待遇的刘象。"但委员会决定不在条文内提及活动，因为活动 

最终可能同人和物有关,所以并不是非有一项明文的规定不可的。 

(4) 第五条规定.与本条所谈待遇有关的人或物，必须同"最惠囿，，有确定的 

关系，而且他们的待遇要看授与国对其同第三国有"同样关系"的人或物所给予的 

待遇而定。在这方面，"确定的关系"指有关的国家同有关的人或物的关系，是 

由条款亦即由条约.所确定的。授与国和受惠国间条约所订的条款必须确定,惠国 

待遇可以适用的人或物，而且这种确定显然必须包括受惠国和有关的人或物之间的 

联系。这种关系是人的国笈或公民身分，船只的登记地点，产品的原产国等等。根 

据第五条，受惠国为其国民、船舶、产品等等所能要求的最惠国待遇，以授与国给 

予第三国国民、船舶、产品等等相同的利益为限。受惠国通常无权为它的居民要 

求授与国给予第三国国民的利益。虽然居留也形成乂同国家间的某种关系，但这 

9 8 / Rgstatement of the Law, Second, Foreign Relations Lav of the United States 
(St. Paul, Minn., American Law Institute Publishers, 1%5)， para. 154， 
Reporters1 Note 3« 

22/坡利维亚同德意志于一九三六年达成谅解，内容是两国间友好条约第五条中所 

订 的 最 惠 国 条 款 的 效 力 ， 也 应 将 领 事 证 婚 的 婚 礼 包 括 在 内 ( 见 i m ^ n 
p, 216, quoted in L. Raape, Internationales Privatrecht (Berlin, Vahlon, 1961》，p*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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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同国笈的联系不一样。这两种关系不是可以相互替换的。这个例子说明了第 

五条中所用的"同样关系"一语的意义。但是，"同样关系"一语用起来也要小 

心，因为，再就同一实例来说，A国与其国民的关系，未必同B国与其国民的关系 

是"同样"的。各国的国笈法大不相同，一个国家国笈法所产生的全部权利和义 

务也许和另一国国笈法所产生的十分不同。在这方面，"同样"二字的意思也 

许以"同型的"或"同类的"字样表达得更为明白。不过.委员会的结论认为第 

五条的措词已经够明白了，条文过于累赘并不理想。 

( 5 )第五条规定受惠国有权取得的待遇"不得低于"授与国给予第三国的待遇。 

委员会审议了它是不是应该使用"相等的"这个形容词，来说明第三国所享有的待 

遇的条件同授与国承诺给予受惠国的待遇的条件之间的关系。赘成使用"相等的" 

字样的理由所根据的事实是，"待遇平等"的概念，同最惠国条款的实施有特别密 

切的关系。有人主张，这个条款代表待遇平等的原则，也是这种原则的工具，而 

皿个条款还是达到在国际关系上适用待遇平等原则。这个目的的手段反对使用 

"相等的"这个形容词的理论承认"相等的"不象"相同"那么严谨，也不象"类 

似"那么含混。因此比那两个措词都适合。但是，虽然一种最惠国的保证并不 

迫使授与国一定要以优于其给予第三国的待遇给予受惠国，但也并不排除授与国给 

予受惠国的利益较其给予最惠国第三者来得更多的^ 1。换句话说，最惠国待遇排除 

了授与国给予第三国比较优惠的待遇，但却充分允许授与国给予受惠国比较优惠的 

待遇，虽然授与国根据其他最惠国条款可能要给予这种优惠待遇。因此，给予受 

惠国的待遇和给予第三国的待遇未必是"相等的"。然而这个理由有明显的事实 

可予以反驳，那就是如果授与国给予受惠国比较优惠的待遇，也就是超出其给予第 

三国的待遇，它不须要根据最惠国条款这样作，它可在条款的适用范围以外给予这 

种待遇 a 最后，委员会接受了"不得低于"的字样，因为它觉得这是最惠国条款 

通常使用的用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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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最惠国条款可以确切地订出条款适用的条件，亦授与国给予第三国何种待 

遇，便引起受惠国实际上要求类似的，同样的，平等的或相同的待遇。如果，象 

常见的情况一样，条款本身没有其他的规定，那么只要实际上绐预三国(^A^物而这 

些人或物关系与第三国的关系与#款中提到的人或物与受惠国的关系相同）的利益是构成 

待遇内容的优惠，条款便发生效力，也就是说受惠国可以按照条款提出要求。条 

款的开始生效，不一定要求实际给予第三国的待遇，不论对其本身或对有关的人或 

物而言，都以正式的条约或协定为依据。单凭优惠待遇的事实，就足可使条款生 

效。但是，如授与国同第三国之间締结或已有一项协定，后者并据此享有某种利 

益，这也可以是优惠待遇的事实。受惠国根据条款的规定，也可要求有关协定给 

予第三国的同样利益。即使第三国没有按照它同授与国締结的协定享到应得的利 

益，这个事实本身不能免除授与国按照条款应尽的义务。条款权利的产生、终止 

或暂时订止将在下文第二十、第二十一条提及。 

(7) 第五条订出了第三国的概念。"第三国"一词也曾出现于《维也纳公约》 

但本条款中未以《维也纳公约》同样的方式使用"第三国"一词，其理由已经在解 
，00 

释第二条1(d)款时说明了。 在早期的历史上也有一个惯例，最惠国条款的締约 

国明白指出那一个第三国享有受1国也可以要求的待遇，譬如，一四一七年八月十 

七日英国亨利五世和布尔格尼公爵和弗兰德斯伯爵所締结的条约便具体规定締约各 

方船舶的船长在各自港口内享有象"法兰西人、荷兰人、西兰人和苏格兰人"同样 

的优惠。同样地在《一八八六年的英国——西班牙商务条约》中，西班牙根据 

相同的条件，并以同样的优惠，将依照一八八二年二月六日和一八八三年七月十二 

'°°见上文第二条的评注第（5 )段。 

101/ G. Schwarzenberger, "The Mos七一Favoured—ITation Standard i n B r i t i s h State 
Practice", The B r i t i s h Year Book of International Law, 1945 (London), v o l . 2 2， p»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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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的条约 在商务、航海、领事权利和特权等各方面给予法国和德国的最惠国待 

遇，也给予英国。这种起草的方式，未必产生一种"最惠"国条款，因为在条款 

中称为对等第三方的国家未必是授与国给予最惠待遇的国家。在所引的实例中， 

而且在多数类似的情况下，它们》确是"最惠"的国家，也正因为它们所处的优惠 

地位，它们才被列举出来，明文规定在有关的条款里。在现代的惯例中，最惠国 

条款的通常起草方式，都是在提到"任何国家"时，把它当作对等的第三方。 

(8)常见的情况倒是把几个确定的第三国指出来或列举出来，这些国家在最 

惠国条款的适用上仍处于一种特殊的地位，即给予它们的待遇将不因条款的适用而 

被援例。这个问题在下面讨论第二十九条时有较详尽的论述。此外，第二十三、 

第二十四和第三十条以及这些条文的评注还讨论了最惠国条款与根据普遍优惠制而 

给予发展中国家的待遇的关系.与发展中国家彼此间安排的关系，以及有利于发展 

中国家的新国际法规则。 

102/ B . N o l ( i e ， l $ ， "Droit et technique des traités de commerce'1, Recueil 
^ ^ 1 ⋯ I 9 2 4 - H (Paris, Hachette, 1925), vol. 3, p. 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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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条 

其他国际法主体亦为当事方的 

国家间国际协定中的条款 

尽管第一、第二、第四和第五条的规定，本条款应适用于国家间在其他国际 

法主体亦为当事方的载有最惠国待遇条款的国际协定下的彼此关系。 

评 注 

(1) 第六条是以《维也纳公约》第三条（丙)款为依据的。该条基本上在 

其导言一段说明两种国际协定，即国家间締结的非书面国际协定和国家以外的国 

际法主体亦为当事方的国际协定。 

(2) 委员会在本草案第三条的评注已作出解释，考虑到第四条所说， 

最惠国条款也是一项条约规定，而根据第二条，除了别的以外，条约的定义就是 

国家间所締结的国际书面协定，所以，应该把其他国际法主体亦为当事方的协定 

内所载的最惠国待遇条款情形，另行在本条说明。 

(3) 《维也纳公约》第三条（丙)款涉及国家间在其他国际法主体亦为当事 

方的国际协定下的彼此关系。同样地，本条也是关于国家间在其他国际法主体 

亦为当事方的载有最惠国待遇条款的国际协定下的彼此关系。 

见上文第三条的评注笫（3)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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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第六条旨在扩大条款草案所载规则的适用范围，使各国在承诺给予他 

国最惠国待遇的条款下所有的国家间彼此关系，也在这些条款载于其他国际法主 

体亦为当事方的国际,'面协定下表现出来。本条采用"最惠国待遇条款"一语 

而不用"最惠国条款"的说法，因为第四条提到笫二条下了定义的"条约"一词 

给"最惠国待遇条款"这个概念以法律上的意义。本条采用的说法皆在更清楚 

地区分各种条款，虽然这些条款的性质和执行办法相同，但是当事方的国家或其 

他国际法主体性质不同，而列有这些条款的国际协定也因此互有差别。本条案 

文同类似的《维也纳公约》第三条（丙)款一样，不提及载于国际书面协定内的条 

款。本条的规定显然不适用于载于各国和其他国际法主体締结的非书面国际协-

定内的条款。但因为这是极不可能发生的假想情形，所以委员会觉得无需在条 

文内就此作出规定。委员会还希望着重指出"国家问的彼此关系"系指各当事 

方因载有最惠国待遇条款的条约而产生的法律关系。最后，鉴于第一、第二、 

第四和第五条规定的内容，所以有必要在本条开头加上"尽管第一、第二、第四 

和第五条的规定"这样的措词。 

第七条 

最惠国待遇的法律基础 

本条款的任何规定并不暗示一国除以另一国承担的国际义务为基础外，有权 

从该另一国取得最惠国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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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 注 

(1) 第七条以反面的方式订出了一个明显的规则，即除非一国承担国际义 

务给予另一国最惠国待遇，另一国无权取得这种待遇。这项规则出自各国主权 

平等和行动自由的原则。这种自由包括各国有权以特别优惠给予某些国家，而 

不受习惯法的约束将同祥的优惠给予其他国家，无差别待遇的一般义务，对这 

种权利不发生影响。以特别有利的方式对待另一国，该国国民，船舶，产品等 

等，并不破坏在各国之间不得有差别待遇的一般义务。其他国家无权对这种行 

为提出异议 s也无权为它们本国、本国的国民、船舶、产品等等，要求有关国家 

给予一个特惠国的相同的待遇。只有确实证明有关国家承担s际义务，将给予 

特惠国或其国民、船舶、产品等相同的待遇给予要求国时，这种要求才能正当地 

提出。 

(2) 实际上，这种义务通常是无法确实证明的，除非是以最惠国条款的方 

式，也就是授予国为此所作的约定承诺。确实，法学文献几乎一致认为，虽然 

凡是最惠国条款都含有最惠国待遇的承诺（这种承诺是前者的构成要素），但是 

各国如果不是按照最惠国条款的规定有权享有最惠国待遇，它们仍旧无权享有这 

种待遇。'°4 

1 0 4 例 如 參 ' , E.T, Useriko, "Porrny re^julirovania sotsialistichesko^o 
inezhdunaroclno^o ra^delenia truda" [Forms of the regulation of the socialist 
international d i v i s i o n of labour], Mezhdixnarodnye otnoshenia [IntGrneitioiial 

relations], (Moscow, 1965)， p. 258 (German editions Sozialistische internationale 
Arbeitsteiluiy? mid ihre rechtliche Ee^elvn^ (Berlin, Staatsverla^ der Deutschen~ 
Denckratischen Ropublik, 1966) , p. 2 0 0 ) ;~Vignes, loc. cit>, p. 2245 E. Sauvignon 
La clause de la nation la plus favorisée (Grenoble,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Grenoble, 1972) , p, 7 ; ~ K , Hasan« Equality of Treatnent and Trade Discrimination 
in International Lav (The Hague, Nijhoff, 1968) , p.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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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各国彼此间是否可将最惠国待遇当作权利来要求的问题，国际联盟经 

济委员会曾经加以讨论，但只是讨论到关税方面。经济委员会没有达成任何协 

议，只是宣布："⋯-⋯给予最惠国待遇应该是正常行为⋯⋯-o" 1 0'尽管给予最惠 

国待^， f见于^务条^，但没有迹象显示它已发展成为一种习惯国际法的梦则,。 

因此，很多人都主张只有条约才是最惠国待遇的基础。'°6 

( 4 ) 也许有人主张把第七条的规则包括在一项规定内，干脆地规定只有在 

最惠国条款的基础上，也就是按照一项承诺给予最惠国待遇的条约的规定（就象 

第二条1 (a)款所规定的），才能要求最惠国待遇。尽管具有这种内容的一项 

严格规定大致可以满足一切实际的目的，它仍然不完全符合现有的法律情况，.而 

且顾不到将来可能有的犮展。虽然 f惠国汆 1 —即条约规定，在多数情况下都 

构成要求最惠国待遇的基础，但即使在目前，仍然不是不可能以口头协定作为这 

种要求的基础。在提出这种要求可能有的其他根据中，可列举的有：賓拘束力 

的国际组织决议，有法律拘束力的片面行动，以及作为一个未来的可能来源，区 

域习惯法也许会变成具有这种内容。委员会因此决定采用一项比较笼统的规则， 

即除非一囯承担国际义务给予最惠国待遇，另一国无权向这个国家要求这种待遇。 

"一国承担国际义务"一语旨在避免任刊认为可以通过涉及国家和私人那些不具 

有国际性质的协定而产生有关义务的解释。 

国际联盟，"经^委员会关于关税政策和最惠国条款的建议"， ( E . 805-

1933- I I - B . 1号文件）；《一九六九年⋯.年鉴》，第二卷，第！75页， 

厶/(^. 4/213号文件，附件一内有引文。 

例如, S c h w a r z e n b e r ^ r , " 'Hie Principles end Soudards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iaw"， Recueil des c o u l a s⋯ 1 9 6 6 - 1 (Leyden, Sijthoff, 1967), 

vol .H7,P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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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委员会另一个结论是，如果订下一项规则直接规定，除非有承诺给予最 

惠待遇的国际义夯，否则不得要求获得这种待遇。但这样的规则似乎并不在最惠 

国条款的条款范围之内。这种条款的目的，只能是规定如有这种条款，它就应该 

如何施行和适用。这些条款不能规定各国彼此间要求最惠国待遇的条件。因此, 

鉴于这项规则在理论和实际上都很重要，不应将它从条文中略去，所以委员会决定 

用一个但书条款以反面的方式加以规定。 

(6) —国如果在某一方面给予大多数伙伴国最惠国待遇，1 旦却拒绝同别的国 

家订立类似的协定，关于这种情况是否违反该国国际义务的问题，委负会认^，茧 

然得不到最惠国待遇的国家可能把这种行为看作是不友好的行为，但本条款却不能 

将这种或许可以根据无差别待遇那个一般原则提出的要求订成一种应旱的法律权利。 

因此，对于这个问题的答案，显然不在本条款的范围以内。 

笫八条 

最惠国待遇的来源和范围 

1 • 受惠国享有最惠国待遇的权利，仅由笫四条或笫六条所指的，在授与国 

和受惠国间有效的最惠国条款或最惠国待遇条款产生。 

2- 受惠国为本身或为同它有确定关系的人或物的利益，根据第1款所指的 

—种条款，有权享有的最惠国待遇，视授与国给予第三国或同该第三国有同枰关系 

的人或物的待遇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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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 注 

( 1 )本条订出最惠国条款施行方式的基本结构。它规定受惠国从授与国 

取得最惠国待遇的权利，是以第四条所指的最惠国汆款，或者在另一种情况下， 

以第六条所指的最惠国待遇条歉为依据的，换句话说，受悪国权利的来源就是其 

中的任何一条条款。本条第Ï款着重指出，不论在那一种情况下，最重要的一 

点是，有关条款对授与lïl和受惠国均属有效。条款须属"有效国"这一规定解 

释了为竹么要在该款茱文内明文指出本草茱第四和第六条所提到的而且分别载于 

国家间条约和载于国家以外的国际法主体亦为当事方的国际协定中的两种条款。 

不过，在本评注及以后的评注中，遇单独提及"最惠国条款"时，必须理解这在 

适当情况下也包括最惠国待遇条款。本条也规定，最惠国待遇，也就是受惠国 

可以为自己或为同它有确定关系的人或物要求的利益范围，要看授与国给予第三国 

国或同第三国有同样关系的人或物的待遇而定。这项规则是重要的，它的效力 

并不因授与国给予第三国或同第三国有确定关系的人或物的待遇，是以一项条约， 

其他协定，片面的、立法的或其他的行为依据，或仅是以惯例为依据而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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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如有两项条约存在，一，受:与国和受惠国间载有最惠国条款的条约，另一 

项是授与国同第三国间载明第三国有权得到某种优惠的条约，这里便会发生一个问 

题：到底那一项条约是基本条约？ 在国际法院受理的《英国一伊朗石油公司案》 

中这个问题曾经详细讨论。有人在法院里主张： 

"⋯⋯-一个最惠国条款本身实质上是一个没有内容的条款；它是一个附随 

条款。如果给予最惠国待迂的授与国同任何第三国根本没有条约关系，最惠 

国条款就没有内容。只有在授与国同第三国建立关系时，它才有了内容，而 

且给予第三国的优惠增加，它的内容也跟着增加••••••••" 1 0 7 

对这个主张加以反对的理由是： 

〔最惠国条款〕"⋯⋯-所承诺的客体是实在的。不错，它是不确定的， 

而且会因后来締结的条约而在范围上发生变化，但这也足够使它具有特定性质。 

因此，后订的条约不会引起对于条款受惠国的新义务，只会改变原有义务的范 

围。原有义务依然是法律的根、法律的沅、法律的由来，联合王国政府在本 

案中所根据的就是这种义务。"'° 8 

法院中的多数认为： 

"载有最惠国条款的条约是基本条约⋯-⋯这项条约建立起联合王国〔受惠 

国〕同一项第三方条约之间的法律联系，并将第三方所享有的权利赋予联合王 

国。同基本条约无关而且孤立于基本条约以外的第三方条约不能在联合王国 

〔受惠国〕和伊朗〔授与国〕之间产生任何法律效果：那是他人间的行为。"' 

法院的判决大有助于澄清法理上的问题。在法院作出这个判决以前，不少法 

学作家把最惠国条款的施行(说得更确切一点，就是第三方条约的效力）写成 

107 《国际法院诉状汇编》（工.G*J. Pleadings )，《英国一伊朗石油公司案》， 

(英国控诉伊朗）（一九五二年），第533页。 

108 同上，第616页。 

1 0 9《英国—伊朗石油公司案（管辖权）》，一九五二年七月二十二日判决， 

《一九五二年国际法院案例汇编》（工.C.J. Seporfc 1952 ) ,第 1 0 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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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协定不得使笫三者担负义务"那个规则的例外，也就是条约只对締约各方 

发生效力那个规则 1 , 0的例外。法学理论目前似乎一致赞成法院的多数意见。 

(3)法院所采取的解决办法，是同条约对亍非某一条约締约国的效力的条约法 

规则相符的。把第三方条约（授与国给予第三国优惠的条约）视为受惠国（不是 

第三方条约締约国的国家）杈利根沅的看法，抵触了《维也纳公约》第三十六条第 

1款所订的规则。照委员会在一九六六年草案第三十二条评注中所作的解释(第 

三十:t条后来成了公约的第三十六条，仅字句略有更动）： 

"第1款载明在两种条件下,条约的规定可使非条约当事国的国家享有权 

利。第一，条约当事国必须有意对某一国家或其所属的国家集团或者一般国 

家给予权利。给予权利的意思极为重要,因为当事国必须有此蕙恩，条约规 

定方能产生与纯粹利益不相同的合法权利。一⋯" 1 , 2第三方条约的締约国显 

然没有这种意思。它们也许知道它们的协定通过最惠国条款的适用可能会发 

生间接的效果(对条款受惠国有益），但任何这种间接效果都是出于无意的。 

可见受惠国取得 某种优惠待迂的权利并不是由授与国同第三国间所订条约产生 

的。 

"o 例如參肴- P . Fauchille, Traité do droit international (Paris, Rousseau, 
1926), vol. I, 3rd part, p . 359； and L. Oppenheim, International Lav: A Treatise, 
8th ed., H. Lauterpacht, ed. (London, Longmans, Green, 1955), vol. I, para. 522. 
同 时 参 看 以 下 / ^ 者 的 意 见 ： Accioly, Traité de droit international -
public (Paris, Recueil Sirey, 1941)， vol. II, p. 479； and M. Sibert, Traité do 
droit international public (Paris, Dalloz, 195l)» vol. II, p. 255. 

ni G. Schwarzenberger, International Law as Applied by International Courts 
and Tribunals, 3rd ed. (London, Stevens, 1957)» P- 243}"̃̃P. Guggenheim. Traité dẽ" 
droit international public, 2nd rev. ed. (Geneva, Georg, 1967), vol. I, 
pp. 208-209; and Sauvignon, op. cit., p. 78. 

m
 《大会正式记录，第二十一届会议，补编第9号》（A/6309/Rev. 1 ) , 

第二编，第5 9页，条约法条款草案第三十二条的评注第7段，（《一九六六年'⋯年鉴》, 

第二卷，英文本第229页，A/6309/Rev 1号文件，第二部分，对第三十二条的评注第 

(7)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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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联合国条约法会议肯定了这个看法。在一九六九年五月七日举行的第十 

四次全体会议上，会议主席说第三十二条第1款（国际法委员会一九六六年的草案), 

"不影响各国依最惠国待迂应享有的利益"。 

(5) 委员会通过了第八条，就是保持了它原有的立场。第八条所反映出的意 

见是：基本行为（或制定规则行为）是授与国和受惠国之间的协定。根据这一协 

定，亦即根据最惠囯条款，受惠国将从授与囯给予第三国的优惠得到利益，但那只 

是由于受惠国和授与国的共同愿望。授与囯和笫三囯之间的协定在两者关系上产 

生了义务，但并不在授与国和受惠国之间的关系上产生义务。这不过是一种创造 

情况的行为。 

(6) 有人曾将载有最惠国条款的条约和后来的第三方条约之间的关系说明如下： 

"如果可将后一条约比作指向特别时间的钟表指针，那么前一条约就是将 

指针移动的发条。" 

(7) 如果授与国同第三国间没有条约或其他协定，本条所订的规则便更为明显。 

受惠国权利的根沅显然是载有最惠国条款的条约。条款受惠方可以要求的优惠范 

围，决定于授与国给予第三国的实际优惠。 

(8) 订定最惠国条款的授与国和受惠国双方，仍可在条约或协定中限制受惠国 

可以要求优惠的范围。举例来说，这一限制可以出于附有一项条件的方式。关 

于这个问题将在下文再行论及"：如果条款中载有一项限制，受惠国就不能要求 

在条款规定的限度以外的任何优惠，即使优惠范围还不到授与国给予第三国的优惠 

水平，也是一样。换句话说，授与国给予第三国的待迂，只在条款规定的范围内 

才能援例适用。第八条第二款的措词就是为了这个理由。该款明白规定，受惠 

《联合国条约法会议正式记录，第二届会议，全体会议^全体委员会简要记录 

录》（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 7 0 . \ 6)，第63页，第十四次全体 

会议，第3 6段。 

114 Sir Gerald Fitznaurice, "The Law and Procedure of the Internationax 
Court of Justice, 1951-4： Points of Substantive Law, Part II", The British Year 
Book of International Lav, 1955-56 (London), vol. 32, p. 88. 

" 5 见下文第十一、第十二和第十三条，以及这些条文的评注。 

- 5 7 -



国为本身或为同它有确定关系的人或物的利益，根据第1款所指的一种条款,有权 

享有的最惠国待迂，视授与国给予第三国或同该第三国有同样关系的人或物的待迂 

而定。第2款概括地反映出同类的规则，关于这项规则的实质,将在下文第九和 

第十条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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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条 

在最惠国条款下所享权利的范围 

1. 受惠国为本身或为同它有确定关系的人或物的利益，在最惠国条款下取得 

的权利，仅限于属于该条款主题范围以内的权利. 

2. 受惠国在第1款下取得的权利，仅对最惠国条款内所订明的人或物或该条 

款的主题所意指的人或物有效. 

第十条 

在最惠国条款下取得权利 

1. 在最惠国条款下，受惠国仅在授与国给予第三国该条款主题范围内的待迂 

时，才取得最惠国待迂权利. 

2. 受惠国在第1款下就同它确定关系的人或物取得权利，限于以下情况： 

(a)这些人或物与同第三国有确定关系而享有授与国给予他们的待迂的人或 

物属同一类的人或物，和 - ― 

m他们同受惠国的关系与(a)项所指的人或物同该第三国的关系相同. 

第九和第十条的评注 

最惠国条款的主题范围 

(1)这条有时被称为同类规则的规则，获得国际法庭和国家法庭判例，以及外交 

惯例的普遍承认和确认.这条规则的基本内容有人曾经作了如下的生动解释： 

"假如根据A国和B国締结的一项商务条约内的最惠国条款，A国有权向 

B国要求获得B国给予任何其他国家的待迂，这并不使A国因：B国同意或自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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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引渡一名疑犯到C国而有权要求B国引渡一名同类的疑犯。理由似乎基于 

各当事方的共同意向，即条款的效力仅限于两国在条约内订定该条款时意指的 

主 题 范 围 。 " "
6 

虽然这条规则的意义很清楚，但在适用上却不一定很简单。在大量的事例中，下 

面选录的案件可以说明所涉及的困难及解决办法。 

(2) 国际法院就《英国一伊朗石油公司案》（一九五二年）说明： 

"联合王国也以十分 不同的方式提出关于最惠国条款的理论.该国认为， 

如果丹麦可以就适用该国于一九三四年与伊朗締结的条约的问题向法院提出申 

诉，而假如联合王国不能就适用同一条约，根据最惠国条款享有该条约利益的 

问题，向法院提出申诉，那么，联合王国就不处于最惠国的地位。法院仅需 

指出，在一八五七年和一九〇i'年伊朗和联合王国之间締结的条约内的最惠国 

条款与两国政府间的管辖权问题完全无关。*假如丹麦根据《规约》第三十 

六条第二款有杈就任何因适用该国和伊朗所締条约而起的争端向法院提出申 

诉，这是因为该条约是在伊朗声明获得批准之后。因此不能产生任何与最惠 

国待迂有关的问题。 " " 7 

(3) 仲裁委员会就阿姆巴蒂罗斯案" 8在一九五六年三月六日作出的判决中对 

一八八六年英囯和希腊商务和通航条约第十条（最惠国条款）持有下述的看法： 

"〔仲裁〕委员会认为无需对该最惠国条款在保证其受惠国获得符合国际 

法一般规则的待迂上是否绝无效果这个一般性问题表示意见，因为就本案来说， 

MdNair, oy. cit.. p . 287. 

"7 〈〈英国一伊朗石油公司案（管辖权》（Anglo-Iranian Oil Co. case (.jurisdiction).) 

一九五二年七月二十二日判决，《一九五二年国际法院-案例汇il》第110页. 

关于本案的事实和其他^面，参看《一九七〇年。。。年鉴》，第二卷，第202— 

2 0 5 页 ， A / C W 2 2 8 和 A d d 。 l 号 文 件 ， 第 ' 1 0 — 3 0 段 。 

" 8 见《阿姆巴蒂罗浙案（实质：仲裁的义务）》（^。"。^ ‧ Merits: 

'obligation to arbitrate))，一九五三年五月十九日判决：《一九五三年 

国际法院案例汇编》，笫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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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款的效果明文规定以'締约国任何一方实际上或以后可'能授与任何其他国家 

的主体或公民的任何特权、惠益或豁免，为限，假如这些规定的唯一目的是保 

证受惠国获得符合国际法一般规则的待迂，条款的规定显然不会是这样. 

"另一方面，〔仲裁〕委员会认为，最惠国条款只能适用于同该条款本身 

有关的、属于同一主题类别的事项:* 

"但〔仲裁〕委员会认为，就本案来说，适用这项规则所导致的结论会与 

联合王国政府提出的结论不同， 

"一八八六年条约规定适用最惠国条款的方面包括'与商务和通航有关的 

一切事项'。这个措词本身似乎没有明确的涵义。有关商务和通航的条约 

包括各种不同的条款，从而证明这个措词的意义在实际上是有相当伸缩性的. 

例如，应当注意到，大多数这类条约载有关于司法问题的条款。一八八六年 

条约本身尤其是这样。条约第十五条第3款保证，締约双方的国民可以'自 

由利用法庭提出诉讼和维护自己的权利'。希腊政府就适用最惠国条款的问 

题所提及的其他条约也是这样。 

" ('司法'问题假如孤立地来看，确实不属于'商务和通航，问题的主题, 

但从保护贸易者权利的角度来看，倒不一定是那样.保护贸易者权利的问题 

当然.是商务和通航条约有关的事项之一. 

"因此，司法的问题，只要与保护这些权利有关，就不能说是一定不在最 

惠国条款的适用范围内，如果条款包括'与商务和通航有关的一切事项，，问 

题只能根据合理解释条约所推断出来的締约国意向来决定" a
 U 9 

仲裁委员会在总结解释--八八六年条约的意见时指出，它认为-: 

"(1) 一九一一年八月一日联合王国和坡利维亚缔结的条约不能有通过适 

用最惠国条款在一八八六年的英希条约内并入"国际法原则"的效果； 

联合国，《国际仲裁裁决汇编》，第十二举（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63。 

V。 3 )，第 1 0 6—10 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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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上述的一八八六年条约第十条内的最惠国条款的效力，如果这涉及 

法院保护从事贸易和航海者的权利的问题可扩大到司法制度方面； 

"(3)在希腊政府所依据的各项条约内有关司法问题的所有规定都不能解释 

为保证最惠国条款受惠国享有与当事国国内法规定不同的一种'公正，、'正 

义，和''衡平，'的制度； 

"(4)由于这些规定与一八八六年的英希条约第十五条的目的相符，因此， 

唯一发生的问题便是，这些规定所包括的 < 特权，、'惠益，和'豁免，是否 

会比上述第十五条产生的更多； 

"(5)根据上面(3)概述的决定，条约第十条并不给予条约受惠国任何与当 

事国国内法规定不同而以'不当利得，为本据的救济。 

"。。。。〔仲裁〕委员会认为，希腊国民根据一八八六年条约第十五条在 

联合王国享有的"自由接近法庭"的权利包括充分利用法庭和利用该国法律规 

定的任何程序上的救济或保证的权利，以便能够与该国国民在司法上享有平等 

的待迂。 

"〔仲裁〕委员会因此认为，希腊政府依据其他条约内面各项规定所得到 

的任何'特权，、'惠益，或'豁免，并不比上述第十五条所产生的更多，因 

此，第十条载有的最惠国条款与本争端无关。"。。"。 , 2° 

( 4)各国法院的判决也说明这条规则获得了普遍的承认。在一宗早期的法国 

案件里（一九一三年），法国最高上诉法院就下述问题作出判决：法国和瑞士在--

项关于管辖权和判决执行的公约内为提出诉讼而规定的若干程序，根据一八七一年 

五月十日在法兰克福締结的一项法国和德国通商条约内的最惠国条款，是否也适用 

于德国国民。法德条约保证在其商务关系上给予最惠国待迂，包括"对两国国民 

120 同上，第109—1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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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接纳和待迂"。法院的判决一部分基于下述的论点："从国际法权利的角度来 

看，这些规定仅与法国和德国之间的商务关系有关，但无论从字面上或字义上，这 

些规定都与民法的权利无关，特别是民法中可用于^"决两国国民在其商务关系上 

发生的任何争端的管辖权和程序问题的规则"；此外，"只有在订有最惠国条款的 

条约的主题与据以要求获得利益的特别优惠条约的主题纯属一样时，才能援用最惠 

国 条 款 " 。 ' 2 ' 

(5)在塞纳商务法庭审理的《劳埃德斯银行对德里浙克勒斯和德加亚尔》的案 

件中，法庭指令原告劳埃德斯银行出具庭费保证金，但原告援引一八八二年二月二 

十八日的英法公约笫一条。 i z z 根据公约的序言部分，公约t在"规定两国之间 

的商务航海关系，以及两国国民的地位"。除了一项与本案件无关的例外规定以外， 

公约第一条规定： 

" 締约国双方保证，如締约国一方在商务或工业方面对欧洲内外 

任何笫三国给予或可能给予任何优惠、豁免或特权，该締约国应立即无条件地 

给予另一締约国所有这些优惠、豁免或特权的利益。" 

根据这一条规定，劳埃德斯银行要求获得一八八九年六月十五日法国一瑞士条约规 

定的利益，因为该条约给予瑞士国民不需出具庭费保证金而在法国提起诉讼的权利。 

"I M . Whiteman, Digest of International Lav (Washington, P.C., 
？.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TÔ), vole 14. pp. 755-756, 引述法国最 
高法院一九一三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对以卞一案É，决: 戶！；^ : ^ ^ ! ! 
Briket Verkaufsverein Geselischaft o. Go f fart, ès qualités.以下两位作者也引迹 
这―裁决： p » Level, "Clause de la nation la plus favorisée", Encyclopédie Dallez 
Droit International (Paris, Balloz, 1968)， vol. I， p. " 8 , para. 38, and 
M. Batiffol, Droit international "privé, 4th ed, (Paris, Librairie générale de 
droit et de jurisprudence, 19&J). p, 216, No. 189. 
«22 British and Foreign State Papers, 1881-1882 (London, Eidgway, 1889), 
vol, 75, p . 22. 一 
12' Ibid. • pp. 23-24. 

- 6 3 



法庭拒绝这项要求，认为具有一般性质的公约——例如规定两国的商务航海关系的 

英法公约——的締约国，不能根据最惠国条款来要求获得一项特别公约——例如有 

关一项特定主题，亦即免除出具庭费保证金义务的法瑞公约——的利益。 1 2 4 

(6) 最惠国条款的起草者总是面对一个两难问题：如果笼统拟订条款，则会有 

因严格解释同类规则而失去其有效性的危险;如果明确拟订条款，列出条款适用的 

具体领域，则会有可能发生遗漏情事的危险。 

(7) 各国的司法处惯例也遵从这条规则.一九三五年五月二十五日美利坚合 

众国和瑞典的商务协定就是一个例证。该协定第一条规定： 

"瑞典和美利坚合众国在一切有关关税和各种附属征费事项上，在征收税 

费办法上，以及在一切有关就货品过关规则、手续和征费的事项上，和在所有 

有关在国内销售或使用进口货品的法律或规程上，给予彼此无条件和无限制的 

最惠国待迂 . " 1 2 5 

一九四九年，国务院收到一项请求，请它通知纽约州酒管理局颁发酒牌给某一进口 

公司，在纽约出售进口的瑞典啤酒。国务院法律顾问厅对条约规定作如下解释： 

"一九三五年美国和瑞典签订É7互惠贸易协定内的最惠国规定目的仅在于防 

止对输自和输往瑞典货品有不同于输自和输往其他国家货品的差别待迂，因此， 

我遗憾地答复你，国务院无法按照你的意见，去信给纽约州酒管理局，说明该 

'2* E . Lauterpacht, eà,, Azmual Digest of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 Cases» 
1929-50. London, vol. 5 (1555), Case N o . 252, p . 404; Journal du droit 
international (Paris), 58th year (1951)， p . 1018, digested t>y MoNair, op. oit,, 
P. 287. 法 国 法 院 审 理 的 以 同 类 原 则 为 基 础 的 其 他 案 
件 , 见 A . - Ch» Kiss, "La oonvention européenne d ' établis sèment et la cause de 
la nation la plus favorisée", Annuaire français de droit international. 1957 
(Paris, vol. III, p . 478; 美 国 法 院 审 理 的 案 件 , 见 G , H . Hackworth, Digest 
of International Lav (Washington, D . C " TJ«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43),̃" 
vol. V, pp. 292-293. 

， " 国际联盟，《条约汇编》，第一六一卷，第111卷。 



协定给予瑞典国民同给予其他国家国民同样的待迂。 

"来信附件列举的所有国家（即纽约州酒管理局认为其国民有权取得酒牌 

的国家）都与美国签有准许这些国家国民在从事贸易方面享有国民待迂权利或 

最惠国权利的条约。因此，除了这些条约以外，你所提及的贸易协定是亳不 

相干的 "' 2 6 

(8)在下列例子中，适用这条规则的问题发生于特珠情况下.在《恩尤高特 

一瑞士航海商务有限公司对国家》（荷兰王国）这一案件中，有关事实如下：一九 

四一年四月十三日轮船《恩尤高特》号在荷属东印度群岛领海外航行.该船悬桂 

匈牙利旗.荷兰驱逐舰《科尔泰纳尔》号截停该船，经搜索后将船带到泗水，并 

在一九四二年将该船沉毁。原告声称对《恩尤高特》号采取的行动为非法行动. 

该船是瑞士财产，该船原属一家匈牙利公司所有，但在一九四一年当瑞士公司已 

拥有该匈牙利公司全部股权时，瑞士公司就成为该船的所有人.匈牙利旗是中立 

的旗帜.被告依据的事实是，荷兰和匈牙利之间的外交关系于一九四一年四月九 

日断绝，同时，匈牙利作为德国的盟国于一九四一年四月十一日袭击南斯拉夫，因 

此，根据若干有关的荷兰法令，扣捕该船完全合法.原告认为，这些法令有违一 

八七五年八月十九日在伯尔尼与瑞士締结的《友好、居留权和通商条约》， 2 7和一 

九二四年十二月九日与匈牙利締结的《通商条约》" 8 ,特别是这些条约内的最惠 

国条款.原告提及一八二九年五月一日与哥伦比亚共和国签订的《友好、航海与 

通商条约》。该条约规定，"假如在任何时候，友好的关系不幸破裂、居留在 

締约国一方领土上的另一方阒民"只要安本分，守法纪，便将享有在该国居留和照 

常生活的权利；他们的财产一'。。。不得被没收和扣押"* 法院认为： 

tae 国务院法律顾问费希尔，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三日，"MS, 
Department of State ，， ， "Whiteaan引站 ,o v » cit.. p . 76O. 

1 2 7 Netherlands, Staat3blad van het Kbninkri.ik der Nederlanden. Ko. 157, 
1878, Deoi-ee of 19 September 1878. 

'28 Ibid.• No. 36, " 2 6 ， Decree of 3 March 1926. 

" ， British and Foreign State Papers. 1829-1850 (London Ridgway, 1832), 
p . 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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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引这一规定，不能发生效力，因为一八二九年所想到的友好关于破裂 

不能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所发生的断绝外交关系相比拟；本案关于旗帜问题 

的决定也是以匈牙利伙同德国攻击南斯拉夫，从而采取了危及王国利益的态度 

为根据的.本案显然不能适用一八二九年条约的规定.根据上述理由，该船 

所有人认为法令违反国际规定，因而不应由法院将其适用于本案的意见，是错 

误 的 . " 1 5 0 

(9)在有关领土和政治安排中或在一项和约中取得的权利和特权，"不能根据 

最惠国条款要求取得。。。。》 。这大概因为这些让与并不是商务性质的，而最惠国条 

款通常都与贸易和商务有关".根据某一来沅的看法，这个说法是"有些根据的': 

, 5 ! 他引用了一八五一年一位司法官员的意见.该项意见拒绝给予葡萄牙和葡 

萄牙国民"在纽芬兰海岸暴晒他 们在该岛邻近海滩所捕捉的鳕鱼"的权利.这项 

要求的根据是一八四二年英国和葡萄牙签订的条约的最惠国条款，而该条款的目的 

则在取得英国在一七八三年条约中给予法国和美利坚合众国的同样特权.那些条 

约是战争结束时作出的总安排的一部分"该名司法官员指出： 

"。。。。。。我认为在情理上不能把一八四二年条约第四条的规定适用于他 

〔葡萄牙临时代办〕代表葡萄牙国民要求取得的许可这个问题上. 

"我认为这些特权是法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在打败英@u战争结束后取得的， 

构成它们从英国勒索的领土和政治安排的一部分." 

aa没有作家会否认同类规则的合法性.这项规定的实质正是最惠国条款的根 

沅。大家都承认，就某一事物，或某一类事物给予最惠国权利韵条款,只能引伸到 

,，。 一九五九年三月六日荷兰最高法院判决 
(Nederlandse Jurispmdentie 1962, No. 2, pp. 18-19) [original text: ：Dutch J. 

McNair, ov, c i t , 。 p. 302. 

i5z Ibid., p. 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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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条约（或单方面行动）对同--事物或同一类事物所给予的权利上面. 

ai)最惠国程序的效力是通过一项条约的规定，援引另一项条约的规定.假 

如这个程序不是严格限于主题极为相近的两套条款，有时可能迫使授与国承担从 

没考虑到的义务，' "因此 -这条规则显然出自条约解释的总原规.各国在承 

担的义务的范围以外不受约束。 

as这条规则的实质是，最惠国条款的受惠国不能要求授与国给予同该条款所 

规定种类不同的利益 B 例如，如果最惠国条款仅答应给予鱼类方面的最惠国待迂, 

则不能根据同一条款要求给予肉类方面:的最惠国待迂.'，- 除非明文作出保留， 

1 5 6授与国不能以该s与第三M的关系较为友好或以同该国与受惠国之间的关系"不 

同"为理由而规避其义务，必须属于同一类别的，只是条款的主题，而不是授与 

国同笫三国的关系和授与国同受惠国的关系 f c 如果说列有最惠国条款的条约或协 

I必须与根据条款要求取.得的惠益同属一类，那也是不对的说法.与此相反 

的意见将严重削减最惠国条款的价值。 

1 " 参看《一九七〇'. ‧ ‧年鉴》，第二卷，英文本第210页，A/q 4x228 

' -和 A ( M。 1号文件，第 6 8段. 

m Ibid., p . 211, document A/CK.4/228 and Add.i, para. 72. 

关于"相同的产品"的问题，见特别报告员第一次报告附载国际联盟经济委员 

会对于最惠国条款问题所作结论暴爾德录的有关段落（《一九六九年，‧"年鉴》 

第二卷，英文本笫178页，AZCJ^ 4/213号文件，附件1);和《关税及贸 

易总协定》第一条、第二条和第十三条c总协定，《基本文书和主要文件》， 

第四卷前引书第2—5和21—23页）。 

目前正在加紧努力，为帮助产品的鉴定和比较制订统一标准；这些努力包括一 

九五〇年十二月十五日成立海关合作理事会的《布鲁塞尔公约》（联合国，《条 

约汇编》，第一五七卷，第129页）和一九五〇年十二月十五日的《关税商品 

分 类 名 称 公 约 》 （ 同 上 ， 笫 三 四 七 卷 ， 第 1 2 7 页 ） . 

1 5 6
见下文第二十九条及该条的评注， 

157 Vignes, loc# cit>> p . 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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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惠国条款关于人或物方面的范围 

(13) 在主题范围方面，受惠国的权利受到两种限制：第一是条款本身必定指 

明某一种事项； 1 5 8第二是授与国给予第三国的权利。 

(14) 在受惠国有权代为要求取得最惠国待迂的主题方面，情况虽然不尽一样, 

但也很相似。条款本身可能说明条款适用于哪些人、船舶、产品，等等，但它不 

一定有这样的说明。条款可能只规定受惠国在关税，或在商务、航运、居留等等 

方面获得最惠国待迂，而没有说明哪些人或物会获得最惠国待迂。在这种情形下, 

说明条款的实施领域即意指了受惠国可为那--类别的人或^的利益行使其权利。 

(15) 受惠国只能为根据第三国的权利，获得或有权获得某种待迂、某种优惠 

的那一类人或物（商人、商务旅客、被扣留人物、公司、船舶、迂险船只或失事船、 

产品、商品、纺织品、小麦、糖，等等）要求最惠国待迂。此外，要求取得最惠 

mm.此外，要求取得最惠国待迂的人或物同受惠国的关系必须与类似的人或物同 

第三国的关系一样（这些人或物包括：国民、侨民、设在本国境内的公司、根据本 

国法律组成的公司、由国民控制的公司、进口商品、国内制造的商品、本国出产的 

物品，等等） 

(16) 下面的一宗法国案件可以说明提议的规则：俄国国民亚力山大‧斯列耶 

别尔亚克福弗对另一俄国国民德奥尔登堡女士起诉，认为德奥尔登堡女士为受益人 

之一的一项遗嘱无效。被告在取得法国国笈后请得巴黎上诉法庭作出单方面的判 

-央，命令斯列耶别尔亚克福弗出具100， 0 0 0法郎的保证金。斯列耶别尔亚克福 

弗不服这项单方面的判决，提出上诉，除了别的以外，他根据一九三四年一月十一 

' 5 8除绝无仅有的例外情况外，现在没有条款不是限于某一领域的关系，如商务、 

居留和航运。见上文第四条的评注第（14)和第（15)段。 

见上文第5条的评注第(4)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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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法苏协定的规定，声称他应免缴保证金。法庭认为必须驳Ril诉。法庭指出： 

"有鉴于一九三四年一月二十三日指令临时执行一九三四年一月十一日法 

国和苏联之间締结的贸易协定的法令⋯-⋯不能适用于本案；亚历山大.斯列耶 

别尔亚克福弗无权要求取得该协定的利益；虽然该协定的确规定俄国国民可在 

互惠基础上自由和不受限制地利用法国法庭，但是享有这种特权的国民仅限于 

商人和工业家；这是根据整个协定和分别审议协定每一规定所得出的必然结论; 

这项有关协定名为，贸易协定，；其中所有各个条款也证明这个名称符合实际， 

同时，斯列耶别尔亚克福弗特别援引的第九条，在确定有关条款的受惠人时， 

开头便这样说：'除以后另有规定外，法国商人和制造商，不论在法国法律上 

为自然人或法人，都不应受到低于最惠国国民所得到的待迂‧‧‧‧‧‧‧‧， " "° 

(17) 在另一宗案件里 5塞纳大审法庭认为，一八八二年二月二十八日法英公 

约内的最惠国条款，经于一九二九年五月二十一日和二十五日以解释性的换文补充， 

准许英国国民有权援引规定外国人入笈办法的条约，但仅适用于在法国居留的英国 

国民。法庭说： 

"-⋯一一名在瑞士居住的英国国民不能援引一项仅给予在法国居留的英国 

国民以最惠国待迂利益，从而使他们有权长期在法国从事谋生活动的居留条约，: 

(18) 第十条在提及同一类别的东西时间接说明关于"相同的物品"或"相同 

的产品"这个引起争论的概念的规则。不少商务条约也明确规定在关税或其他经 

费方面，受惠国的产品、商品、物品，等等所获得的惠益将与给予第三国同类产品 

等等的任何惠益相同。
i 4 z

显然；即使没有这样的明确规定，受惠国也只能为条款 

确定的商品或与享有优惠待迂的第三国商品同属一类的商品要求最Î国待迂。 

'*。见《秘书处摘要》，《一九七三年一年鉴》，第二卷，英文本笫132页，A/ 

CH. 4 ^ 2 6 9号文件，第 4 0段. 

"，同上，第145页，A/C2J ( / 2 6 9 ^文件,第 7 8段， 

»"见上文引述的《关税及贸易总协定》第一条，第1款（第四条的评注第（10) 



(19) 委员会不想深入研讨"相同的产品"这个概念的一切烦瑣细节。下面 

两段提供了一个简短的解释。关于这个用语在商务条约上的确实意义是什么的问 

题，有人说： 

"在这些问题上，一个检验标准是比较有关商品的本质。这样的检验可 

以防止以外部特性作为分类的根据。假如产品的本质相同，那么，这些产品 

便应视为相同的产品，如用不同的税率征税，就会违反最惠国条款的规定。例 

如，在瑞士母牛案里〔 1 4 5 〕，涉及的问题是，一只在某一高度放养的母牛与一 

只在较低高度放养的母牛是否，相同'。使用检验本质这个标准，问题只有 

一个简单的答案。这些母牛本质上相同，因此，根据诸如牛只在什么地方放 

养这种外部的因素来划分关税等级，显然是为了特别优惠某一个国家。 

"在其他情况下，使用本质检验标准可以清楚表明某一分类法是，反对 

的。假设一个案例：根据美国关税法，苹果为应缴税品，香蕉为免税品。假 

如加拿大和美国有一项条约，规定任何一国的产品将获得不低于给予任何第三 

国 1相同的物品'的待迂，加拿大可能辩说苹果应属免税品。任何这样的主 

张一定可以下述论据为基础：因为香蕉和苹果都作同一用途，都用来吃，所以 

两者是'相同的物品'。在这个情况下使用本质的检验标准便将立即解决问 

题，因为苹果和香蕉在本质上是不同的产品。"' 4 4 

(20) 关于上一段文中提及的"瑞士母牛"案，特别报告员在其第二次报告中 

说： 

"，相同的产品，一语固有的困难可以明显地在下面表示出来。一九六 

八年六月十九日特别报告员就条约法内最惠HI条款问题提出的工作文件中，曾 

在，违反条款事例'一节引述了一个关于关税过分专门化的典型例子。' 5 7 

《一九六"年鉴》，笫二卷，英文本第 1 7 0页， A / c i f 4 / 工 1 2 7 号 

文 件 s 笫 3 1段. 

i 4 î
 见下文本评注第（20)段。 

144 Hawkins^ op, c i t， , pp. 9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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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于一九〇四年削减下述瑞士产品的关税： 

'在海拔300米以上地方放养，并且每年至少有一个月在海拔800米 

以上地方放牧的斑紋大山牛或褐牛。，' 3 8 

"引用这个例子的各方面普遍认为一只在某一高度放养的母牛与一只在较 

低高度放养的母牛'相同，。因此，他们认为一工作文件也认为——-以诸 

如母牛放养的地点这样的外部因素作为划分关税等级的根据，显然是为了特别 

优惠某一个国家，在这个案例上，是为了优惠瑞士，同时也岐视了象丹麦那样 

的国家。但是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作为有关的机构和对动物贸易事项 

有特别专门知识的机构，在回答秘书长的通函中就工作文件所举的案例提出下 

述的意见： 

'鉴于所举案例的有关背景情况，从技术上看来专门化关税似乎是合 

理的，因为当时南部德国正在进行品种改良方案。现在这项专门化关税 

大概会以不同的措词写出来，但在一九〇四年，辛门塔尔和瑞士褐牛在法 

律上很可能不被承认为具有合法的性质〔一.⋯〕。除此以外，必须承认 

过于专门化的关税及其他技术上或卫生上的规格，过去曾经一一并且现在 

仍然一一不时用于可以算是差别待迂的理由上面。， 

155 国 际 联 盟 ， 经 济 财 政 科 ， Memorandum on 
Discriminatory Classifications (Ser. L.O.N.P. 1927, 11*27〉， p.8. 

H.C. Hawkins, Commercial Treaties and Agreements; Principles and 

Practice (New York, Rinehart, 1951, pp. 93-9^； J.S.S. Fawcett,—一 
‧Trade and Finance in International Law ', ... Recueil des cours,.. 

1968 (Leyden, Sijthoff, 1969), vol. 123, P. 263." 1 4 5 

(21)在贸易和就业国际会议筹备委员会上交换的意见反映出，有关当事^如 

诚意行事，因解释"相同的产品，，一语而引起的困难并不是无可克服的： 

，"《一九七〇年⋯'年鉴》，笫二卷，英文本第221—222页，A/Clt 4 / 2 2 8和 

A d d 1号文件，笫 1 4 8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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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干条约的最惠国条款都采用这个用语。这个用语没有明确定义， 

但国际联盟经济委员会提出了一份报告，说"相同的产品"系指"同另一 

产品几乎完全相同。"， 

"但英国代表认为，没有定义， 

，并不妨碍商务条约的实施，同时，我还认为在国际贸易组织讨论这个 

问题和着手进行适当的研究以前，那也不会防碍《宪章》的施行。我不 

认为我们可以暂仃其他行动，静待这项研究的完成⋯⋯-' 

"澳大利亚进一步指出： 

，对关税行政事务稍有认识的人都知道"相同的产品"这个问题每每 

会自行解决。实际上它会通过关税分类制度作出调整。关于某一物品 

分类是否实际正确的争执不时都会出现。我认为只要有通过本组织进行 

投诉的规定，这个问题将会自己解决。'" ' 4 6 

(22)委员会认识到，在某些情况下适用第九和第十条所载的规则可能引起相 

当大的困难。委员会已经指出，应谨慎使用"同样关系'，一语，因为，举例来说， 

A国与其国民的关系，未必同B国与其国民的关系是"同样"的。各国的国笈法 

大不相同，因此一国国笈法所产生的全部权利和义务，也许和另一国国笈法所产生 

的十分不同。条约在其他方面涉及国内法时，同样的困难也会碰到：例如关于 

法人的居留权问题。有关法人的问题尤其棘手，因为法人的身分是由国内法确定 

的。例如，如果一项条约明文给予第三国某一类的法人优惠待迂，而这一类法人 

1*6 J.H.Jackson, World grade and the Law of GATT (A Legal Analysis of the 

General Agreement on T a r i f f s and Trade)(Indianapolis, Bobbs-Merrill* 1969)* 

pp. MO-MI.园际联盟经济委员会的报告摘录，载于特别报告员的第一次报告 

附件（见《一九六九年一年鉴》，第二卷，英文本第 1 7 5页， 4 ^ 1 3 

号文件，附件一), 
1 4 7见上文第五条的评注第(4)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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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根据该第三国国内法确定的一嘲如某一种盎格鲁撒克逊国家从来没有听说过的特 

别的德国有限公司（德文： G e s e l l s e h a f t m i t be s c h r a n k t e r H a f t u n g ) 

—联合王国是否可以援引最惠国条款，为与条约内所指的那一种德国公司最相似 

的某一种英国公司要求取得同样的利益，或者是无权这样做？同样地，假如一项条 

约给予称为参加 ^ i "火(法文： a s s o c i a t i o n en p a r t i c i p a t i o n ) 的 ， 也 

就是与习惯法国家所谓"联合企业"（英文： J o i n t v e n t u r e )相 似 的 法 国 公 

司某些利益，盎格鲁撒克逊国家是否能够援引最惠国条款，为属于"联合企业"一 

类的公司要求取得同样的利益？ 

(23) 国际法没有阐明公司国笈问题，也可能会引起同样的困难。当一 

国根据一项居留条约给予另一国的国家公司利益时，公司的国笈是由该另一国的法 

律确定的。这样一来，那个要求取得最惠国条款利益的国家可否为所有根据该国 

法律定义属于国家性质的公司要求取得此种利益？根据该国法律，一家公司可能仅 

需其注册办事处或主要商业活动地点在有关国家领土上，也可能仅需其大部分注册 

资本为该国家所控制，就可被视为国家公司。要是这样，授与国可否提出反对， 

认为该国给予惠益的第三国国家公司，根据第三国的法律在定义上较为狭窄？授与 

国可据此拒绝给予条款的利益，声称该国给予第三国的特珠利益，假如放到另一国 

的法律里面，就会变得较为广泛。 

(24) 上面引用的一些案例说明在涉及某一特定权利.究竟在条款主题范围以内 

或以外的问题时所碰到的困难。适用最惠国条款必然碰到所有这些困难，因此这 

些困难并不减损第九条和第十条的用处。一般说来这两条是阐述景惠国条款的适 

用办法的。 * 

(25) 根据上面所说，题为"在最惠国条款下所享权利的范围"的第九条实际 

上是指出条款的可能范围。第1款规定:受惠国取得的权利，仅限于属于该条款 

主题范围以内的权利，第2舉进一步说明这条规则，指出受惠国在^款主题范围以 

内取得的权利，仅对最惠国条款内所订明的人或物或该条款的主题所意指的人或物 

有效。假如举例来说，条款仅笼统地提及航运、领事事务或商务等方面，那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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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概括性的名称或多或少地确定了受惠国在最惠国条款下就哪些人或物取得权利。 

( 2 6 )题为"在最惠国条款下取得杈利"的第十条指出条款的实际范围。第 

1款说明了受惠国取得最惠国待迂的一般规则，而第2款则对受惠国就同它有确定 

关系的人或物取得这种待迂的规则作进一步的说明。第1款规定即使受惠国希望 

要求取得在条款主题范围内的权利，它仅能在一项条件获得满足时，即授与国给予 

第三国同一主题范围内的待迂时，才能取得那些权利。条文第2款规定，假如受 

惠国就人或物要求取得权利，它将在第1款下取得权利，但有关的人或物必须符合 

以下情况：（a)这些人或物与同第三国有确定关系而享有授与国给予他们的待迂的 

人或物属同一类的人或物，和他们同受惠国的关系与那些人或物同第三国的关 

系相同。 

- 7 U -



第十一条 

不受补偿限制的最惠国条款的效果 

如果最惠国条款不受补偿条件的限制，受惠国取得最惠国待遇权利时，无 

义务给予授与国任何补偿。 

第十二条 

受补偿限制的最惠国条款的效果 

如果最惠国条款受补偿条件的限制，受惠面仅在对授与国给予议定的补偿 

时，才取得最惠国待遇权利* 

第十三条 

受互惠待遇限制的最惠国条款的效果 

如果最惠国条款受互惠待遇条件的限制，受惠国仅在对授与国给予议定的 

互惠待遇时，才取得最惠国待遇权利。 

对第十一、第十二和第十三条的评注 

有条件的形式和有条件的解释 

(1) 为说明第十一、第十二和第十三条规定的必要性，必须提到历史上称为 

"有条件的"最惠国条款的演变以及最惠国条款没有明文提到条件，但在解释上 

认为附有条件这件事。 

(2) "有条件的"形式肇始于十八世纪，一七七八年二月六日法国和美利坚 

合众国所締结的友好和贸易条约即首次采用这个形式。该条约第二条措词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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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国王陛下和美国彼此承诺在贸易和航行方面不给予别的国家他方所 

不能马上享有的优惠；倘若优惠特许系无偿免费给予，他方应无偿免费享有同 

一优惠特许，倘若优惠特许是附有条件的，他方在作出同样补偿后，亦应享有 

同 一 优 惠 特 许 ， " 1 4 8 

论者认为一七七八年条约的"附条件的"条款是法国极力主张加进去的。纵使这 

个主意确实是法国的首创，条款的"附条件的"那个形式在长期内似乎出奇地符合 

美国的政治和经济利益。 , 4 ? 

(3)直至一九二三年，"倘若优應特许系无偿免费给予，.他方应无偿免费享有 

同一优惠特许，倘若优惠特许是附有条件的，他方在作出同样补偿后〔或对应语〕 

亦应享有同一优惠特许"的用语实际上是美国所有贸易条约的模式。在一九二三 

年以前，美国的所有贸易条约都载有（只有三个例外情形）该国的"有条件的"而 

不是无条件的保证。"° 

(4) 一九四〇年，美国国务院曾对直至一九二三年美国用常行的成例中出现的 

无条件条款和条款的"有条件的"形式之间的差别作出详细说明如下： 

"‧‧‧‧⋯，根据涉及贸易的双边条约或协定的最惠国条款，每一当事方承担对 

他方国家的货物给予不低于它所给予其来沅地为任何第三国的同样货物的待遇。 

最惠国条款的无条件形式规定一方应立即和无条件对其来沅地为他方国家的货 

物给予它所可能给予任何第三国的同样货物的任何优待、优惠、特权或豁免。 

唯有这个形式的条款才规定了全面*持续的无岐视性待I 根据条款的有条 

148/ V/.M. Malloy, Treaties, Conventions» International Acts, Protocols and 
Agreements betv/ee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nd other Powers, 1776-19Q9 
(Washington, D.C#, United States Govemniont P r i n t i n g Office, 1910), vol. I , p,468. 

149/ V*G' Set ser, "Did Americans Originate the Conditional Most-Favored-
Nation Clause?" The Journal of M o d e m History (Chicago), vol. V (September 1933), 
PP. 519-523. 

150/ C,C«. Î jrde, International Law, Chiefly as Interpreted and Applied "by the 
Iftiited States, 2nd rev, ed, (Boston, Little, Brown, 1947) vol, II, p* 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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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形式，双方没有义务立即和无条件对他方的货物给予它因互惠而给予第三国 

的同样货物的优待；只有而且当他方给予优惠特许"相当于"该第三国所给予 

的优惠特许时，才有义务给予优待⋯-⋯" 

(5) 拿破仑时期以后，最惠国条款的"有条件的"形式在欧洲也很流行。论 

者以为在一八三〇年至一八七〇年期间见诸条约的最惠国条款也许百分之九十都采 

用"有条件的"的形式。，"不过，在一八六〇年一月二十三日大不列颠和法国 

订立的贸易条约，" 5通常称为科布登条约或薛瓦利埃一科布登条约中，两国大量 

地减少关税，取消禁止进口的规定,无条件地给予对方最惠国的地位。 

(6) 薛瓦利埃一科布登条约引起了各国纷纷开始谈判订立许多载有其适用范围 

比历史上任何时候更广泛的无条件的条款的贸易协^ 开明的经济思潮使得无条 

件的条款的效力发挥到极致。在薛瓦利埃—科布登条约以后的时期，条款的无条 

件的形式和解释在欧洲内部关系中完全成为主流。' 5 4 

111/美利坚合众国，国务院，一九四〇年八月三日《第58号新闻简报》 

(Bulletin No. 58 ) t Whiteman 引述，Op. cit., p . 751. 

152/ L.E. Vi s s e r , "La clause de l a nation l a plus favorisée dans les traités 
de commerce", Revue de d r o i t i n t e r n a t i o n a l et de législation comparée (Brussels), 

ïlnd series, v o l . IV ( 1 9 0 2 ) , pp. 6 6 , 159 and 270."̃̃ R.C. Snyder引述, 
The Mo s七一Favored̶Ha七ion Clause: An Analysis w i t h Particular Reference to Reoent 
Treaty Practice and T a r i f f s (Nev York, King's Crotm Press, Columbia University^ 
1 9 4 8 ) , p.41. 

153/ B r i t i s h and Foreign State Papers, 1359-1860 (London, Ridgway, 186?) 
v o l . 5 0 , p. 13. 

154/ A. Nussbaum， A Concise Plistoiy of the Law of Nations, rev. ed. 

(New York, MacMllan, 1 9 5 4 ) , p. 202^ ： 

- 7 7 -



(7) 只要美国基本上还是进口国，只要它的主要目标还是保护增长中的工业体 

系，"有条件的"条款就符合它的目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在世界经济的地 

位改变了，"有条件的"条款便不足以应付新局面。只有通过无条件的条款，才 

能实现成功打进国际巿场的必要条件，即铲除对美国产品的岐氣 1 5 5 

(8) 美国何以背离了它一向采用的"有条件的"一类最惠国条款的惯例，关于 

这件事，美国关税委员会曾提出解释如下： 

"美国对最惠国条款采用有条件的解释半个世纪以来曾引致美国和欧洲国 

家经常发生争论，倘若坚持采用，势必继续招惹争议。" 1 5 6 

(9) 国务卿休斯为敦促参议院核可美国贸易政策改弦易辙，于一九二四年写道: 

"一⋯取得平等待遇是合符我国的利益和基本目标的，但事实上有条件的 

最惠国条款并不产生，也不能保证一定有平等待遇。它所应许只不过是一种可 

以让我们利用讨价还价方法谋求:这类待迂的机会。此外，在适用有条件的最惠 

国原则时要确定什么可能构成相当的补偿是颇为困难或行不通的。互惠的贸 

易安排只不过是一时权宜之计，以致不断谈判，造成不确見 在现有的情况 

下，不断扩张中的美国对外贸易需要一项关于平等待遇的保证，伹是这不是有 

条件的最惠国条款所能提供的。 

"当我们继续奉行有条件的最惠国待遇的政策时，欧洲的主要商业国家， 

实际上全世界大多数国家都采行无条件的最惠国待遇的政策。一国给予他国 

的每一项优惠特许都让该国有条约义务给予最惠国待遇的所有国家普遍享有-⋯ 

-⋯我们要求外国保证我们不受岐视，我们就必须准备作出这类保证，而历史昭 

示这些保证只有按照无条件的最惠国待遇的规定作成，才是充分的。"
1 5 7 

]55/ E,C. Snyder, op . c i t , ， p. 243； 和E.T. Usenko, 关于商务条约的 
State I n s t i t u t e of Law of the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Soviet Union, Kurs mezhdimarodnogo prava, edited by F.I. Kozhevnikov e t . a l . 

(Moscow, Nayka, 1968). Toi. IV. p, 251-

156/ C. C. fiyde 引 述 ， o p , c i t # , p . 1506. 脚注 1 3 。 

V}]/ Hackworth, op.cit.《p. 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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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o )美国一直沿用至一九二三年的"有条件的"条款嗣后几乎从国际午台上消 

失。有人将个中理由申述如下： 

"。。一。。取消自动原则表面上好象更能确保互惠，事实上无法达到目标，徒 

使最惠国条款完全失去用途。这个事实加上当前各国的贸易政策的特点都是 

要扩张贸易，说明了何以在最近的条约惯例中有条件的条款业经普遍放弃。""
8 

( 1 1 )条款的"附有条件的"形式目前来说主要不过是具有历史意义。许多方 

面都同意这个形式的条款确实已经废弃不用。但是我们不能也不应当断定以后就 

没有可能性一个国家和别的国家同意在条约里面订立附补偿条件的条to 

对无条件的条款的有条件解释 

159 

(12) 在上一个世纪和本世纪的头几十年，不曾明确说明其为"有条件的"或无 

条件的最惠国条款，究竟应该如何解释，对于这个问题，无论是国际理论或惯例都 

相 当 分 岐 。 1 6 6 所以会有这项分岐是因为美国当时惯用常行的成例，一向是如果 

未曾言明条款的性质，一概把条款解释为"有条件的"。 1 6 ' 

(13 ) —美国的立场可以追溯到美国购买路易斯安娜那块土地的史实，当时法国依 

一八〇三年四月三十日的条约将路易斯安娜割让与美国。该条约第八条规定.。在 

割让领土各港口"应给予法国船只最惠国地位的待遇"。一八一七年，法国政府 

1^8/ M . Virally, "Le principe de réciprocité en droit international 
contemporain", Recueil des cours... 1 9 6 7-HI (Leidsn, Sijthoff, 1969)， v o l . 122， 
p. 74. 

15?/ Slider, op, cit., p, 56 . 同时参看G. Jaenicke, "Meistbegunstigungsklausel" 
in K. Strupp, Worterbuch des V6'lkerrechtst 2nd ed. (Schlochauer), 
(Berlin, de Gruyter, 19^1 ) , vol. I I , p. 498 ; Level, loc.cit., p. 5 " ， 
Sauvignon, op tcit t, p. 23. 

1 6 0 / S. Basdevant, "Clause de la nation la plus favorisée in 
A.G. de Lapradelle and J.P. Niboyet, Répertoire de droit international (Paris. 
Sirey, 1 9 2 9 ) , vol. III, p. 479 , para* 73. 

1 6 1 / 见 C . C . Hyde, "Concerning the interpretation of treaties",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Washington, D . C # ) , vol, 5, No. 1 (January I 9 O 9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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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这个规定要求美国在路易斯安娜各港口对法国给予美国在本国各港口给予英国 

的优待。给予英国的优待是以一八一五年三月三日国会通过的法律为根据的。该 

法规定外国船只在美国港口免缴差别关税，如果美国船只在这些国家的港口享有同 

样的豁免。由于英国给予美国这种豁免而法国并没有给予，因此法国船只继续在 

美国港口缴纳差别关税,但英国船只却享有豁免。法国的要求受到驳回，理由是该 

条款不意味法国可象得到免费礼物一般地享有美国因为受了完全等量同值的惠益而 

给予其他国家的待遇。美国的立场曾有如下的解释： 

"亚当斯先生说，很明显地，如果法国船只在缴付与美国船只相同的关税 

后即可进入路易斯安娜各港口，根据该条款，给予法国船只的不是最惠囯待遇， 

而是比给予任何其他国家的较为优渥的待遇；因为其他国家，除了英国以外， 

须缴付更高的依船舶吨数计算的税；但英国所享有的豁免不是免费礼物，而是 

付了公平均等的价格买来的。'" 

然而法国并不认为这个立场是正确的，它在外交往来公文中坚持它的主张，一直到 

了一八三一年，才通过实际上接受美国解释的条约解决了该问题。 

(14)不仅美国的贸易政策及有关的条约惯例从采用有条件的条款转变为采用无 

条件的条款；对于剩下的"有条件的"条款的解释也有所改变，一九二三年十二月 

八日美国与德国締结友好、贸易和领事权利条约，当时国务卿休斯解释美国的立场 

如下： 

"我想消除一个明显的误解。也许有人要争辩，说由于即将与德国締结 

的条约中设有最惠国条款，我国将机械地自动把给予德国的特权依样给予其他 

国家，但没有得到该条约给予我国的优待。这种说法是错误的。我国明确 

162/ J.B. Moore, A Digest of International Law (Weu^vinetcm, D . C " pjuJ-j^a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06), vol. V , pp. 257-260.

 |P
J ̂  ^ 

G.W. Wickersham,(国际法逐渐编纂专家委员会报告员）国际联盟 G . 2 0 5 . M . 7 9 

1 9 2 7 , V号文件，英文本第 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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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对德国给予它给我国的无条件的最惠囯待遇。我国对其他国家不给予无条 

件的最惠国待遇，除非它们愿意同我国締结条约，其内容实体与德美两国之间 

的条约相同。必须因为我国与其他国家订有条约，才对它们给予最惠国待遇， 

而我国已締结的各个条约并不包括无条件的最惠II待遇。我们不可能在同一 

时候与所有国家締结条约，但如果参议院核可我国与德国締结的条约的话，我 

们将尽力同其他国家商订同样的条约。除非这些国家同我国締结的条约与德 

美两国所締结者相似，否则它们将得不到无条件的最惠国待ito " «6' 

不过，在十年之后，国务卿赫尔采取了灵活性较大的立场，即：按照无条件的最惠 

国条款给予一国优待，此举构成在"有条件的"最惠国条款的规定下不附条件无偿 

地给予优待，因此应按照"有条件的"条款，立即地和不要求补偿地给予优待。与 

这项解释一致的晃一九四六年，美国为了在菲律宾独立后在互惠的基础上给予大 

多数菲律宾产品关税优待而要求别国放弃它们基于现行条约中最惠国条款的请求权， 

它不但要求那些同美国締结了载有"有条件的"最惠国条款的条约的国家，并且也 

要求那些同美国缔结了载有"无条件"的最惠国条款的条约的国家放弃它们的请求 

札 1 6 4这项解释上的改变结果产生了一个在某种程度上有条件的待遇同无条件的 

待遇相结合的制度。 

(15) 二十世纪初，英国和欧陆的立场是：给予特许优惠如果是有偿的，以他方 

的对待给付为条件的，那么第三国就可以正当地根据最惠国条款主张享有那些特许 

优惠。其意见为： 

"‧‧‧‧‧‧‧‧美国理论的根据出自盎格鲁撒克逊的契约制度以及互惠（对待给付） 

为契约成立的必要条件那一个概念。不过，把这个理论应用于応在道理上 

163/ Whiteman, op.cit. ， p, 754« 

MA/ Ibid., P. 7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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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说不通的，理由是已取得平等待遇的国家早已为它可能因此取得的第三方权 

利付出代价，因为它已给予締约他方同样的平等待遇和权利享有它所给予第三 

方的优待‧‧‧‧‧‧‧‧强使締约各方通过传统方法寻求目的在于补偿第三方权利的"相 

当待遇"，这等于说最惠国条款本身完全没有效力。最后，从关税的观点来 

看，美国制度导致一个对某些国家给予优待但对其他国家不给予优待的特惠制 

度，因为那些已修改关税的国家已不能再给予任何"相当待遇了"。 '
65 

新近的成例和学说 

(16)国际联盟的经济委员会以经济考虑为出发点发表意见，强烈赘成在关税事 

务中采用无条件的最惠国条款。兹将它一九三三年和--九三六的结论摘录如下： 

"最惠国条款蕴涵了对给予最惠国的所有一切关税减少和各种特权有要求 

的权利和给予的义务，无论这些减免和特权是自动地或因为同第三方所締结的 

公约而给予的。 

"这样看^条款所给予的一大套待遇，其实际范围将视给予其他国家的 

特许的范围而 t 它同时也是一项保证，即对于就该事项而论是最受优待的 

最惠国，全面地以及所谓自动地给予不折不扣的平等待1 

"但为使条款能够产生这些效果，大家必须彼此了解该条款的意义是：给 

予締约他方以最惠国待遇的国家有义务立即把它给予任何第三国的每项惠益都 

给予締约他方，而该締约他方无需作出任何补偿即有权享有那些利益。换言 

之，条款必须是无条件的。 

165/ S* Basdevant, loc.oit. ， pp. 479-480， para. 77， 引述 ,inter alia, 
P«L.E. Pradier-Pbdéré, Traité de droit international -public européen et américain 
suivant les progrès de la science et de la pratique contemporaines (Paris. Pvirand 
et Pédone-Lauriel, 1888), vol. IV, p. 3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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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象一般人所知道的，条约有时候加设有条件的最惠国条款，有B+候对 

既有的最惠国条款作有条件的解释，结果是一国为了换取某项特许让某国少,— 

关税，但它可以不让第三国享有这种减税的优惠，除非第三国给予类似的或相 

当的特许，作为代价。这种看法是基于以下的.概念，即一国在某方面未曾象 

他国给予特许，便没有权利在这方面享有同样的优遇，纵使它在其他方面曾作 

出更广泛的特许。然而，这种有条件的条款——有人为了替它辩护曾说它驭 

使不给予平等的关税，至少给予平等的机会‧-一与（一九二七年〕国际经济会 

议和经济协商委员会建议尽可能广泛采用的一类条款毫无共同之处，这一点， 

再说一逸也不能算是罗唆累赘。 

"事实上它是这种条款的否定，因为最惠国条 款的要素主旨在排除各种差 

别待遇，而附条件的条款本质上就构成一个差别待遇的方法；它并没有提供真 

正的最惠国条款下面几个优点的任坷一个：设法消除经济冲突，简化国际贸易, 

把它建立在更巩固的基础 U。 此外，有人可以提出非常严重的反对理由， 

即这种条款对于那些征牧关税名目不多或税率很低的国家不公平，因为比起那 

些征收关税名目繁多，税率又高的国家，前者的谈判地位显然很不利。 

"此外，有 人非常正确地指出给予有条件的条 款实际上等于有礼貌地拒绝 

给予最惠国条款，而"有条件的"条款的真正意义在于它构成了答应商订契约, 

即締约国答应以后就给予对方某些与它绘予第三国惠益相类似有 关联的惠益进 

行谈判。 

"因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最惠国待遇概念所蕴涵的第一基本原 

则就是这种待遇必须是无条件的。' 6 6 

见《- " A六九年⋯一今鉴第二卷，英文 * S 1 7 5 ^以下, A / G N . 4 / J 
21 3号文件，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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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国际法研究所在它一九三六年题为"最惠国条款对贸易和航行的效力"的 

决议第1段中表示以下的看法： 

"除了设有明确的相反规定之外，最惠国条款是无条件的。 

"因此，在贸易和航行方面，最惠国条款授予締约国的国民、货物和船只 

以权利，无需补偿，享有任何第三国所享有的优惠制度。" 1 6 7 

(18) 其他方面申述这项通则，用一般概括词句。不限于贸易领域： 

"遇有任何疑问时，最惠国条款应视为无条件的。" 1 6 8 

"由于条件很容易被人利用来限制最惠国条款的适用，因此我们不能认为 

条件是务蓄的，不言而喻的。" 9 

"原则上，最惠国条款是无条件的⋯⋯-尽管締约国有选择 9可以申明条款 

是附条件的，但我们不假定最惠国条款是附条件的，因此附条件不是最惠国条 

款的要素，⋯一 " " ° 

"⋯⋯-倘若没有明确地申明最惠国条款是附条件的，那么大家同意-⋯⋯把 

条款视为无条件的。 " , 7 i 

ml同上，第181页，A/Cu.4/213号文件,—附件二。—― ― 

168/ Guggenheim, op.cit.. p. 211. 

2â2/ Level, ̶ loc-cit" p. 333, para. 5,引述常^:仲裁法院一九一〇年九月七日 

《北大西洋；^岸渔业案》（North Atlantic Coast fisheries Case)(见联合囿，《囯际仲 

裁裁决汇编》，第十一卷（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61.V.4 )，第1 6 7页）；和 
B^sdevant, " L ' a l f s ^ des pècheiies des côtes septentrionales de l'Atlant-LmiP» 

g — l e de^roTt iaernational^ubliç (Parisf, volT è x (1912), pp. 53Tet.seq, 

122/ Level, loc.cit.. p. 338, para. 35. 
1 2 1 / Vignes, loc.cit., p.219, 为了支持这 "意见他还引述 

D,P. O'Connell, International Law (London, Stevens, 1970), vol. I, p.268 '和 
「 Dehaussy, Juris-classeur de droit international, fasc. 12-B, Sources du droit 
international 一 Les traités (Effets: Situation des Etats tiers et de leurs 
ressortissants1 (Paris, Editions techniques, 1959), vol.5, p.7, para.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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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以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贸易条约惯例来说，最惠国条款经常是无条 

件地和无偿地适用，许多条约明确地作了这样的规定，但即使没有明确的规定, 

最惠国条款还是被解释为无条件地和无偿地给予最惠国待Mo 条约本身不曾 

载有关于# i t或抵偿的任何保留 9由此可见最惠国条款是不附条件的。' 7 2 

(20) 关于英国的惯例，曾有说明如下： 

"⋯一原则上，应该把最惠国条款解释为无条件的⋯⋯..，不管里面有没有 

〔无条件地〕那个用语，这些条款都有同样的意义。；但这种解释必须有以 

下的例外，即对于大家都熟知的那些采用附条件的形式的最惠国条款作为其本 

国条约政策基本要件的国家不适用。" 

(21 )关于这个问题，美国的代理人曾在B际法院审理关于美国国民在摩洛哥的 

权利案件时（一九五二年）表示另一意见： 

"美国完全同意：决定条款的意义应探求当事国当时的意向。我们与杰 

出的对手方唯一意见不同的地方是它们把最惠国条款解释为附有条件时，仅引 

照美国解释它在其他情况下签署的其他条约而不是 探求美国和摩洛哥签署目前 

正在本法院讼争审理中的条约当时的意向。，，"4 

172/ 见 S t a t e Institute of Law of the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Soviet Union, op.cit.， p.251. 

i l l / G. Schv;arzenberger, International Law and Order (London, Stevens, 1971). 
p, 137, 引述 British and Foreign State Papers, 1885-Ï886 (London, Ridgway, 1893；, 
vol. 77, p. 796. " 

2 ^ —九五二年七月二十六日第二次国际法院诉状汇编》，《摩洛哥案》 

(法国控诉美国）（一九五二年），第二卷，英文本第208页，A/GE. 4 / 2 2 8和 A d d . l 

号文件，第52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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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一三年十月À日国务院顾问（穆尔）的备忘录中经摘录于下的一段也是与 

本 题 有 关 C 

"注意所谓最惠国条款并没有一成不变的形式这个事实，最为适当。在 

过去二十五年期间，美国曾有两次不得不放弃它的解释，在那两次对方都提出 

证明文件，证实在谈判各该条约时締约各方彼此了解并且议定那一个最惠国条 

款具有締约他方所主张的较为广泛的效力。" 

175/ Hackworth, op.cit., p.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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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今天的理论和国家惯用常行的成例都赞成假定最 

惠国条款是无条件的。 

补偿的条件 

(23) 在对本条款的评注的以上各段，正如在关于最惠国条款的一般文献和惯 

例中，倘若条款以直到一九二三年止在美国惯例中出现的形式来表达，则称之为"有 

条件的".以上曾表明这一形式实际上巳经消逝，但这并不意味着国与国之间不 

能协议在它们的最惠国协定附加条件，使最惠国享有最惠国待迂的权利取决于受惠国 

是否对授与国给予议定形式的补偿作为交换。 

(24) 授与国答应给予受惠国最惠国待迂，规定的条件是后者对授与国给予若 

干经济（例如长期贷款）或政治惠益，这类协定是完全可行的。同样的，条件可 

以规定何时开始或终止享有最惠国待迂等。很明显地，必须在条款内或在载有条 

款的条约内加进这类或其他条件，或者授与国和受惠囯之间另有协议。 

(25 )委员会所通过的条款没有明显地处理所谓美国式的附有条件的条款。不过 

鉴于各国可能就那些"有别于特惠，而只是与他方为了取得最惠国的资格必须做或者 

不做的事情有关"' 7 6的条件，达成协议，委员会决定在本草案内规定最惠国条款如 

果附"补偿条件"一一这个用语的定义第二条——会有怎么样的效果。委员会尤 

其是对那一类受补偿条件限制的条款即附有互惠待迂条件的最惠国条款，给予特别 

注意。 

条款和互惠 

(26)在谈到与最惠国条款有关的互惠时，我们必须记住通常最惠国条款都是 

建立在互惠的基础上，即双边条约的締约国双方或者多边条约的締约国各方在划定 

m Snyder, o-p«oit» • p.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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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关系范围内互相给予对方最惠国待迂.这种互惠形式是最惠国条款的通常特色； 

可以说是条款的基本组成部分，目前，只有在例外的情形下，才会有单边的最惠 

国条款出现. 

(27) 恰当的例子是一九〇九年十月十三日的条约，在该条约中，瑞士就使用 

在瑞士戈特哈特建造的铁路那件事单方面给予德国和意大利最惠国待迂.' 7 7上文 

曾指出， 1 7 8这种单边条款也可以出现在授与国给予在其港口和海港的内陆国船只 

最惠国待迂的条约.例如，一九五九年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締结的贸易和航行条约第十三条规定：后者单方面对"捷克斯洛伐克商船及其货物 

在驶进和离开，以及停泊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港口时"给予最惠国 

待迂.如果条约明确地规定关于两締约国间仅有单线（单向）贸易的某一种产品(例 

如橙）的贸易和关税，可能发生同样的情形，就是締约国一方给予他方以最惠国待 

迂. 

'80 

(28) 上文所引的一九六〇年八月十六日在尼科西亚签署关于成立塞浦路斯共 

和国的条约第二部分附件:F规定了单方面的允诺或者毋宁说是一种締约的允诺，就 

是答应将来订立关于单方面授与最惠国待迂的协定. 

(29) 同盟国及参战国家于一九四七年同下列各国締结的和平条约载有单方面 

的最惠国条款以及互惠原则：保加利亚 

三条）；罗马尼亚， 8 5 (第三十一-

177 

178 

179 

<80 

181 

182 

,83 

184 

18» 

Guggenheim, op.oit.• p.207. 

见上文第四条的评注第(6)段， 

联合国，《条约汇编》，笫374i：， 

见上文第四条的评注第(6)段。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41卷: 

同上，第 1 3 5页. 

同 上 ， 第 4 2 卷 ， 第 3 页 . 

同上，第 4 8卷，第 2 0 3页 . 

同 上 ， 第 4 9 卷 ， 第 3 页 ， 

^ (第二十九条）；匈牙利 1 8 2 (笫三十 

芬兰 1 8 4 (第三十条）；意大利' 8，（第八 

第 1 2 0 页 ^ 

第 2 1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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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条），关于重建一个独立和民主的奥地利的国家条约（第二十九条）' 8 6也 

载有同样的条款。 

(30) 单边条款不会仅仅因为规定互惠原则而变成为双边条款。 1 8 7兹摘录 

匈牙利和平等条约第三十三条，作为说明： 

" 匈牙利政府 对实际上就相同事项互惠地给匈牙利予类 

似待迂的联合国会员国给予以下待迂： 

" ( a )关于所有涉及 的关税和规费，给予联合国最惠国的待 

迂 ； . ，，，83 

这个条款的意义很明显：尽管联合国要求最惠国待迂的权利受到提供互惠的限 

制，但仍是一项单边的权利；匈牙利不因这一项规定而有权要求最惠国待迂. 

(31) 虽然现在可以认为美国式的附有条件的条款实际上已经消失，但附有互 

惠待迂条件的最惠国条款仍然存在。不过，应当注意的是：附补偿条件的这一类 

条款的适用只限于某些领域，例如领事豁免权和职权，国际私法所涉事项以及常由 

居留条约处理的问题。 

(32) 有人指出 1 8、在二十年代初期，美国政府改变它在商业事项方面的政 

策，把最惠国待迂从有条件的变为无条件，但对领事豁免权和特权方面，却没有作 

出相应的改变，仍然继续采用有条件的条款（或者更确切地说，以互惠待迂为条件 

的条款)。 

186 同上，第21 7卷，第 2 2 3页。 
m 关于对这个问题的不同意见，参看国际法研究所报告员P. Pescatore, 

"La clause de la nation la plus favorisée «dans les conventions 
multilatérales", Annuaire de l'Institut de droit international. 1969 
(Basle), vol. 55, L » 笫 2 0 4 页 ， 注 3 . 

'm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41卷，第204页， 

m 《一九六八''‧.年鉴》，第一卷，英文本笫186页，第九七六次会议， 

第 8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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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日，国务院写信给参议院外交委员会报告说，美利 

坚合众国所締结的领事协定大多数载有关于领事免受刑事诉究的条款，该条款对有 

关领事人员适用，如果派遗国同意给予美国领事官员"互惠待迂"."° 

(34) 关于这类基于互惠待迂的条款的一个实例是一九二九年九月九日意土领 

事公约第十四条，该条全文如下： 

."締约国一方的领事官员在他方的领土内还享有任何第三国具有相同身分 

和等级的领事官员所享有的相同特权粗豁免，但以不违背互惠原则为限。 

"締约国双方同意它们没有权利援引同第三国締结的公约所规定的惠益， 

要求其领事官员享有该締约国本身给予他方的领事官员以外的或范围吏广泛的 

特权或豁免. 

(35) 关于这类视定的一个较为新近的实例是一九五四年二月十六日瑞典王国 

和法兰西共和国在巴黎签订的关于居住和航行条件的公约第三条第一款： 

"以不违背有效适用互惠原则为限，締约国一方居住在他方领土内的国民 

有权在他方的领土内按照最惠国国民的相同条件，从事不是特别留给本国国民 

专营的任何商业或工业、贸易或专业，" 

(36) 另外一个新近的实例是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十七日波兰人民共和国和南斯 

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在布尔格茱德签订的领事公约，该公约第四十六条全文如下： 

"缔约国一方承允对他方在一切有关领事和领事人员的特权、豁免、权利 

和职责的事项上给予最惠国待迂.但締约国任何一方均不得援引最惠国条款, 

要求享有締约国一方本身给予他方的领事和领事人员以外的或范围更广泛的特 

权、豁免和权利, " "， 

"o Whiteman, op . o i t . t pp.752-753. 
1 , 1

国际联盟，《条约汇编》，第一二九卷，第 1 9颇.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 2 2 8卷，第 1 4 1页. 

'" 同上，第 4 3 2卷，第 3 3 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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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7 ) 以互惠待迂为条件韵条款是附补偿条件的条款的一个简化形式.'"某 

一方面认为： 

"这个体制似乎比以前的要清楚和实际：它不必提到受惠国所提供的相对 

应的待迂，但设法使授与国所提供的惠益与条款的受惠国所提供者完全相对称. 

换句话说它设法建立重要实质的互惠.这个体制暗示或假定两 套法规之间有 

相当分量的对称.正如厄博耶所说的，'这项外交互惠可以说有一个国际的 

头两条国家的脚.它是一个三节相联的东西.， 

"从纯粹逻辑的角度看来，这个体制在理智上很令人满意，但在实践方面 

却不然.暂且完全不说在解释互惠时通常所迂到的困难，这个体制的缺点是 

减少最惠国条款的惠益（如果有的话），但没有消除因此造成的对授与国的不 

利.当然，只有受惠国提供它所要求的那些惠益，条款才能发生作用，但这 

个步骤的单边性质通常差不多意味着互；！的益惠，虽然在理论上是相等的，但 

在实践上会有很大的分别 

( 3 8 ) 鉴于在贸易方面，特别是关税，同竟争者平等是极端重要的，很明显地, 

附有互惠待迂条件的最惠国条款的起草人淇目标不在于使本国人在外国享有与其他 

国家的国民相同的待迂，他们所关心的是另外一种平等：締约国给予对方的国民 

的平等待迂‧ 因此有一位作者认为： 

"附有互惠条件的最惠国条款不见得有利于国际关系的统一和简化，这个 

事实使得最惠国条款失去以往认为是它所专有的少数几个优点." 

m《一九六九'。.年鉴》,第二卷，英文本第 1 6 6 — 1 6 7 I ， A / C W 2 1 3 

号文件，第 5 8段. 

"，Hot, loo.oit. ， pp.9-10. 

1 9 6 Level., loc.ci t . , p.338, para.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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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会根据以上的考虑所通过的条文 

(39) 第十一条说明无条件的最惠国条款的效果，为本条款草茱的目的，这类 

条款称为不受补偿条件限制的条款，这一用语的定义见第二条。根据第十一条， 

如果最惠国条款不附补偿条件，受惠国取得享受最惠国待遇的权利（见第五条的定 

义），但不发生给予授予国补偿的义务。第十二条则说明受补偿条件限制的最惠 

国条款的效果。它申明如果最惠国条款附有补偿条件，受惠国仅在对授予国给予 

议定的补偿时，才取得享受最惠国待遇的权利。第亍三条说明受互惠待遇条件限 

制的最惠国条款的效果，这个用语第二条已经明定其义。鉴于这一类条件在各种 

可能的补偿条件中最为常见，委员会认为单独地为它作出规定是适当的。第十三 

条的规则是第卞二条所载通则适用于附有互惠待遇条件的最惠国条款的特定事例。 

(40) 最惠国条款可以经由下列途径使其受互惠待遇条件的限制：条款本身的 

措词或者在载有最惠国条款旳条约或任何其他条约中特设规定，或者由授予国和受 

惠国专为此事另订任何其他种类的协定。 

(41) 第二条第 I "款指出' 9 7 ,互惠待遇的意义是"相等"待遇，即同一类的 

等量的待遇。比方，如果授予国和受惠国都允许对方的国民向法院起诉，而无须 

缴 交 诉 讼 费 用 慨 金 （ c a " i o j u d i c a t u m s o l v i ),则构成互惠待遇，同 

样地如果它们允许对方的国民自由从事某种贸易也构成互惠待遇。在法国，这叫 

做一对一互惠。这一类最惠国条款与无条件的最惠国条款不同，不包含自动原则， 

因为受惠国仅在向授与国保证对它或同其有确定关系的人或物给予同样的待遇之后， 

才能享有授予国所给予的待遇，这一点以后在第二亍条的评注中会有说明。 

(42) 最惠国条款所附旳互惠条件可以引起严重旳觯释问题，主要是因为如果 

利害关系国家的有关规则彼此之间相去甚远'98。不过，这项固有的困难并不改变规则的» 

见对第二条的评注第m至ai)段。 

B a t i f f o l , op. c i t . , PP. 21 3 - 214, No. 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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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关于附有互惠待遇的最惠国条款所规定的权利的发生和终止或停止，下 

文将有讨论。 

第十四条 

遵守议定的规定和条件 

受惠国或同该国有确定关系的人或物根据最惠国条款所享有的权利，其行使须 

遵守载有该条款的条约所规定的或授与国和受惠国间以其他协议议定的有关规定和 

条件。 

评 注 

(1) 由于委员会审议了关于受条件限制的最惠国条款的备个条文，结果出现了 

以下的问题：如果不对补偿的条件以及更具体一点，不对互惠待遇而且也不对有关 

最惠国条款下发生的权利的行使的条件，作出规定的话，条款草案便可能有一段空 

白。显而易见，在实践方面所用的"条件"一词不仅包括了条款所规定的受惠国 

权利须受给予授予国惠益作为交换的限制的一类条件，同时也包括另一类条件，这 

一类条件是否成就实现，可以决定这些权利能不能行使。后一类条件在各国成例 

中颇为常见，可以由授予国的国内法规定，或者由授予国和受惠国间载有该条款的 

条约或其他协议议定。 

(2) 某一理论权威有过这样的解释： 

"关于根据最惠国条款所要求的特定种类的优惠待遇的给予所附的条件不 

能同最惠国条款的有条件形式相混淆。这里所涉及的不是在最惠国条款有条 

件形式的意义之下的互惠待遇，而是有关优惠待遇的实际内容的必要事物（例 

见下文第二亍和第二十一条及其评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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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作为许可外国人从事某项贸易的必不可少的要件的资格证明书，作为货物 

来源证明和关税归类之用的来源证或分析证书）。不过，这些事实方面的 

要件必须在客观上同所给予的优惠有关联，不得利用这一点，从事隐藏性的歧 

，， 200 

引文的最后一句话提请注意诚信这一项必备要件。当然，诚信之为必备要件并不限 

于这个情况。 

(3)关于遵守授予国旳法律规章的第二卞二条涉及授予国国内法可能规定的条 

件，本条的用意在于概括包罗授予国和受惠国间协议的其他条件,.使草案更趋完备。 

第十四条时措词重复了草案第二十二条的第一句，.但作出必要的修改。特别是提 

到"规定和条件"，以便进一步强调所涉及的乃是关于双方就最惠国条款规定的 

权利的行使这件事所议定的条款项目。 

第卞五条 

给予第三国的待遇须要补偿的筝实不相干 

受惠国根据不附补偿条件旳最惠国条款，为本身或为同它有确定关系的人或物 

的利益，无偿取得权利，不因授与国给予第三国或同该第三国有同样关系的人或物 

的待遇须要补偿而受影响。 

评 注 

(1)不仅最惠国条款允诺可分为无条件的或者以互惠待遇或另一种补偿为条件 

S t r u p p ,前引书，第 4 9 7页 G . J a e n i c k e的话，参看上文对第九和第十条 

的评注第CO)段所举的"瑞士母牛"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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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授予国给予第三国的惠益也可以作同样的分类；至少在理论上是如此，单方面 

可以给予惠益作为免费礼品，或者须要某种补偿。比方，授予国可以单方面减少 

第三国橙子的进口税或者可以把减少这项关税作为第三国减少授予国纺织品^进口 

税的交换条件。再举一个例子，授予国可向第三国保证：后者旳领事单方面可以 

免受刑事诉究，或者可同第三国协议在互惠的基础上让对方的领箏免受刑事诉究。 

在这一类事例中，如果授予国无条件地给予受惠国最惠国待遇，就会发生以下的问 

题：受惠国的权利会不会因授与国对第三国的允诺有否附某些条件而受影响？ 

(2)对于上面提到的问题，存在着矛盾的成例。有时候法院所得到的结论与第 

亍五条所反映的不同。一九一九年，阿根廷最高法院驳回一项因为不服圣菲最高 

法院判决而提起的上诉，并裁夾如下： 

"⋯⋯'无论上诉人如何援引根据一八二五年同联合王国締结的条约（第亍 

三条）以及一八五七年同普鲁士王国和德意志关税同盟各国締结的条约（第九 

条）所授予的权力——他主张由于同意大利王国締结的各协定载有最惠囯条款, 

所以该王国的领箏享有这些权力-一还是任何先例（如果有的话）都不影响根 

据联邦法对这个事件的解决办法。首先，由于这些特许是在互惠的基础上给 

予旳，所以必须证明意大利政府已经给予或者准备给予阿根廷领箏相同的特许 

" 2 0 1 

见《秘书处摘要》，《一九七三年⋯一.年鉴》，第二卷，英文本第118页，A/ 

G:N. 4 / 2 6 9号文件，脚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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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一九二二年，一名法国人对一名德国国民提起诉讼，法院令原告缴纳诉讼 

费用保证金，原告不服，上诉德国法院，但遭驳回。德国民事诉讼法第一一〇节 

规定：外国人为原告，在德国法院提起诉讼，如经被告要求，必须缴纳诉讼费用保 

证金，这项规定对于其本国不要求在法院为原告的德国人缴纳保证金的国民不适用。 

德国在凡尔赛条约第二九一条(工)款承担： 

"使协约国及参战各国以及各该国的官员和国民享有德国根据一九一四年 

八月一日以前所締结的并且仍然有效的条约、公约或办法所可能给予奥地利、 

匈牙利、保加利亚或土耳其的所有各种权利和优惠。" 

德国和保加利亚曾締结一个条约，规定在互惠的基础上免除缴纳诉讼费用保证金的 

义务。一九二一年四月，法国政府照会德国政府，说它要利用德保条约中的有关规 

定。原告无法证明德国国民在法国对法国国民提起诉讼时可以免缴诉讼费用保证金。 

高等地方法院认为该项上诉应该驳回，据该法院说，凡尔赛条约第二九一条没有规 

定德国有义务对法国国民给予比它所给予以前的中欧各国国民更广泛的特权。法院 

说德国同保加利亚締结的条约是以互惠为基础的，法国没有给予这类互惠待迂，因 

此法国国民不能免除缴纳诉讼费用保证金的义务。 

(4) 下面所举的一个例子，虽然有多处涉及法国国内法，但反映出法国法学 

界对该问题所持意见的各种倾向。一九一七年，希腊国民韦苏兄弟在巴黎租赏房 

屋经营商业。租约于一九二六年满期。出租人拒绝续约，原告于是要求被告给付迫 

迁损害赔偿金200， 000法郎，他们的要求是根据一九二六年六月三十日的法律规 

定的，该法给予苘人以某种特权。为了支持他们虽然属外国国笈仍应享有该法所赋 

特权的主张，他们援引一九二六年九月八日的法国希腊公约，又经由该公约所载最 

惠国条款的运行，同时援引一九一〇年二月九日的法国丹麦公约，而丹麦在这方面 

是最惠国。一九二六年的法律第十九条规定外国Â只在互惠的基础上才有权利享有 

它所规定的特权。塞纳民事裁判所为原告举行了听讯。它说经由最惠国条款的运行， 

2 0 2
诉讼费用保证金(凡尔赛条约）案，德国，高等地方法院，法兰克福区，一九 

二二年十二月十一日（同上，第 1 2 8页， 4 / 2 6將文件，第 2 4— 2 5段)。 

- 9 6 -



在法国的希腊人同丹麦人一样地享有相同的工商业特惠。法国丹麦公约规定丹麦人 

在从事商业活动时享有其后颁布的法律所给予法国国民的所有特权。一九二六年六 

月三十日的法律无疑地给予经营商业者以特权。尽管法国法律第十九条规定法律所 

规定的互惠是绝对和必须执行的规则，尽管丹麦没有关于商业财产权的法律，但法 

国法律仍应按照法国丹麦公约来解释。丹麦国民的权利和特权不能被其后颁布的法 

国法律剥夺，裁判所说： 

"国与国间的条约，同私人之间的契约一样，是一项相互的约定，只要条 

约没有被废止或者由一个限制原来契约的效力的新条约取而代之，締约的双方 

都应当遵守。 " 

巴黎上诉法院推翻了塞纳裁判所的裁决，认为韦苏兄弟不能主张续约的权利。一九 

二六年六月三十日的法律明确地表示，它把商业财产权解释为狭义的民事权利，也 

就是说一项受民法第十一条的规定限制的权利，该条规定外国人所享有权利是否存 

在要看法国国民在海外是否受互惠待迂而定。法国丹麦条约谨慎地规定两国的国民 

只有在所规定的权利和特权和两国的现有法律不抵触的情况下，才享有这些权利和 

特权，但丹麦法律不承认外国人在丹麦拥有商业财产权。 2" 

(5)法国一个地位重要的方面认为初级法院，塞納民事裁判所的解决办法是有 

正当理由的，它说： 

"⋯'一互惠（无论是〔民法〕第十一条还是从互惠条款所导出的）是具体 

的互惠。另方面，最惠国条款，如果是双边的，确立一种抽象的互惠：两国相 

互承担给予对方它所给予受优惠的第三国的待迂。条款看来象〔民法〕第十一 

条所述的免除了实质性互惠的规定的那些条约。"
2 1 ) 4 

2 0 5
韦苏对沃藏罗格，法国，塞纳民事裁判所，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巴黎 

上诉法院（第一庭），一九二八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同上，第129页，笫A/ 

V 2 6 9号文件，第 2 8—3 0段）。 

z0

* L e v e l , 1 oc . c i t . ， p. 338, p a r a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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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从以下所报道的希腊方面的裁决,可以看到第十五条所提出的解决办法具 

有令人信服的动机：希腊和瑞士于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一日締结的关于居留和司法保 

护的公约第九条规定如下： 

"无论如何，締约国任何一方的国民在他方的领土内均无须缴纳任何性质 

有别于或数额高于目前或者将来对最惠国国民征收的规费、关I租税费用或税捐。" 

有关按照締约国一方的法律遣当—组成^并在其领土设有主事务所的商业、工业、农 

业和金融公司的第二条规定上述公司 

"在各方面均应享有最惠国条款所给予类似公司的优惠，尤其无须缴纳任 

何性质有别于或数额高于目前或将来对最惠国的类似公司征收的任何财务捐税 

或规费，无论它是那一种类，也不管其名称为何。" 

该案的上诉人，一家主事务所设于日内瓦的瑞士公司，要求免缴所得税，并援fi一 

九三六年英国希腊关于相互免缴由经理处孳生的若千利润和收益的所得税的公约， 

以支持其主张。根据这个公约，在互惠的条件下，其商业在眹合王国进行管理和控制的 

居民或公司在希腊所得的利润和收益免缴所得税。法院认为上诉人有资格享有财务 

豁免权。法院除了别的之外，还指出： 

"鉴于特别是在经济条约內，最惠国条款的目的在于避免締约国的国民在 

国际经济竟争上可能处于比其他国家国民不利的地位的危险。通过最惠国条款 

的运行，两个締约国的任何一方给予他方它所给予第三国的优惠，并承担在条 

约有效期内，给予他方它将来可能给予第三国的优惠。如果协定没有任何相反 

的规定，条款的受惠国依法得到惠益，受惠国无需提供任何补偿，即使给予第 

三国的特许不是单边的，而是须受互惠限制的。当条款被这样解释时，它达成 

了原来的目的，即就条款所涉的事项而言，在两国中任何一国把他国的国民和 

公司与受优惠的第三国国民和公司同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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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在本案，希腊瑞士公约所载的最惠国条款措词简单明了，并没有加上 

任何限制或艰巨繁难的条件，唯其如此，是以该条款在相同的情况下对在希腊 

经营的瑞士公司给予它所给予英国公司的财务豁免，即使希腊公司在瑞士并不 

享有它们在英国所享有的优惠，因此，应当根据这个理由，撤销⋯'一这项受到 

质问的裁决⋯-⋯" 2 0 5 

希腊财务豁免案；希腊，行政法院，一九五四年。见《秘书处摘要》（《一九七三 

年⋯‧年鉴》第二卷，英文本第Î38页，4/269号文件，第58—59段)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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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委员会相信第十五条所述的规则符合关于最惠国条款的运行的最新理论, 

如果条款不附补偿条件，受惠国和同它有确定关系的人或物自动取得授予国依第 

九和第十条所述方式和条件给予第三国或同它有确定关系的人或物的优惠。如 

果该最惠囯条款明确地不附补偿条件或者如果它对这种条件之有无缄默不言，委 

员会认为，授予国不能根据它给予第三国的待遇是须要互惠待遇或任何其他补偿 

为理由而拒绝给予受惠国该种待遇。如果认为实际上已经没有人采用"美国式 

的有条件的"条款的话，那么这一点是很明显的，看来在贸易以外的领域，也好 

象是很明显的。在那些领域，最惠国条款的締约国可以自由地协议给予对方以 

受互惠待遇或任何其他补偿限制的最惠国待遇。在这些事例中，问题不会发生, 

如果它们没有这样做，那末从无4件的最惠国条款的性质可以得出；授予国不能 

根据它给予第三国的待遇不是无偿免费的MM要互惠待遇或任何其他种类的补 

偿为理由而拒绝给予受惠国该种待遇。 

(8) 根据上述理由，委员会认为通过一条规则，申明给予第三国的待遇须要 

补偿的事实不相干，此举,须为妥善，这一条以及其后四条中用"-⋯⋯的事实而 

受影响"一词目的在于强调其规定的"不相干"方靣，所以把那一个词句载入草 

案就是为了这一点，简言之，该词的用意在于强调：不论授予国给予第三国优惠 

待遇的方式为何，享有最惠国待遇的权利，依然存在，本条所载的规则符合了 

最惠国条款的基本目的和该条款本质上无条件的假定. 

第十六条 

授与国和第三国间议定的限制不相干 

受惠国根据最惠囯条款，为本身或为同它有确定关系的人或物的利益取得权 

利，不因授与国给予第三国或同该第三国有同样关系的人或物的待遇是根据授予 

国与该第三国所订限制该项待遇只适用于它们两国之间关系的国际协定而受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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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 注 

(1) 很明显地，这一规则可从维也纳公约关于第三国的通则（第三十四和第 

三十五条）看出，同时也可从最惠国条款的性质.导出.不过，申明这一规则的 

正当理由是，已有若干协定多少明确地以达成本条所述的那种结果为目标，尽管 

这些协定对第三国即受惠国条款的受惠国的权利的效果很有疑问，这些协定可 

以采取条约条款（保留条款）的形式或者声称为若干多边条约所蕴含. 

(2) 本条所提议的规则对最惠国条款适用，不管它们是属于无条件的一类还 

是以任何形式的补偿特别是互惠待遇为条件的条款形式，一九.三六年，国际法委 

员会第四十届会议所通过的决议笫2段曾拟订这条规则如下： 

"这个无条件的平等制度〔因无条件的最惠国条款的运行作用而确立〕 

不受⋯⋯-同第三国建立关系的公约-⋯⋯的相反条款的影响。" 2° 6 

(3) 国际联盟经济委员会曾讨论原先在为了起草一个关于废除进出口禁令和 

限制的国际公约在日内瓦举行的外交会议上提出的以下问题；不是提议的公约的 

締约国是否可以凭着基于最惠国条款的X边协定而主张享有国际公约締约国相互 

给予的任何优惠。不过，在会议上很快便了解到这个问题不能在公约中找到解 

答，因为公约不影响基于最惠国条款的双边协定的内容.经济委员会有人提议 

通过一个旨在将公约的规定的适用范围限于締约国的条款. 2。7 

(4) 若干公约载有締约国籍以将若干限于它们相互之间所建立的关系的条款。 

一九二六年四月十日在布鲁塞尔签署的关于划--关于K有船只的豁免的若干规则的 

2 0 6 参 看 《 一 九 六 九 年 . . ' 年 鉴 》 ， 第 二 卷 ， 英 文 本 第 1 8 1 页 ， 4 / 

21 3号文件，附件二。 

2 0 7同上，第 1 7 9—1 8 0页， A , / C H . V 2 1 3号文件，附件一，标题为"基于最 

惠国条款的双边协定,和多边经济公约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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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公约 2° 8第六条第1款规定如下： 

"本公约的规定应在每个締约国适用，但有以下的保留：对非締约国及 

其 H民可以不给予优惠，条款的适用得以互惠为条件。" 

有一位论者曾就该条款发表意见如下： 

"这种条款有以下的缺点：不曾为締约国解除以前各最惠国条款所规定 

的义务，对于是该等条款的缔约国的其他国家成为他人间的行为，从而把接 

受条款拘束的国家置于可能违背该条款的地位." 2°，即使在条款内提到互 

惠也不能抵销其固有弱点，因为未征得各别的受惠国同意，不能将无条件的 

义务变为有条件的。 

(5)同时在一九二六年四月十日在布鲁塞尔签署的关于划一有关海事留置权 

和抵押权的若干规则的国际公约曾列入规定较为温和的该类条款。该公约 

第十四条规定： 

"如遇要求所涉的船只属于一个締约国，以及国内法所规定的任何其他 

事例，本公约的规定在每一締约国适用. 

"前款所订的原^不影响締约国对非締约国国民不适用本公约的规定的 

的 权 利 ， " 

2 0 8
 国际联盟，《条约汇編》，第一七六卷，第209页。 

2 0 9 V i g n e s , l o c . o i t , p .291. 

2 , 0 U际眹盟，《条约汇編》，第一二〇卷，第209页。 

z'，联合国贸易和就业会议（哈瓦那，'一九四七年十一月至一九四八年三月）， 

最后文件及有关文件（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 1 9 4 8 . I I . 号）英 

文本，第5 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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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为成立画际贸易组织而拟订的一九四八年三月二十四日哈瓦那宪章第九 

十八条第4款规定如下： 

"本宪章的任何条款均不得解释为规定成员国对非成员国给予宪章条款 

所规定给予成员国的优惠待遇，而且不给予这些待遇不应视为与《宪章》的: 

精 神 有 所 抵 触 ， " 2 " 

尽管这一项规定不是保留条款，它早在一九四八年就受到严厉的批评* 苏联代 

表在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上说： 

"这一个规定等于核可在与非成员国的相互关系上背离最惠国原则，显 

然与扩展世界贸易的目的相抵触-⋯⋯" 2 , 2 

(7) 从严格的法律观点看来国际贸易组织宪章笫九十八条第4款是一项空洞 

的规定，因为它只申明理所当然的事情，即宪章不把对非成员国的义务强加于成 

员国，但纵使不假定这个条款间接地鼓励宪章的参加国取销它们同非成员国締结 

的双边最惠国条款所规定的义务，条款还是有它的传播效果，然而，关于画际贸 

易组织的规定无论过去和现在都没有生效，即使总协定第二十九条第1款有以下 

的规定： 

"締约国承担在其行政权力的最大范围内遵守。。。哈瓦那宪章。《 

的一般原则 " . 2 1 5 

川联合国 Ï易和就业会议(哈瓦那，一九七四年十一月至一九四八年三月）-

最后文件及有关文件（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1948.工工.D.4号） 

英文本，第5 1页。 

2 , 2见《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正式记录，第七届会议》，第一九五次会议，英 

文本，第329页。 

2 , 5 关税及贸易总协定，《基本文书和主要文件"Basic I n s t r u m e n t s and 

s e l e c t e d Document s )第四卷，前引书第4 9页，关于相反的意 

见 ， 参 看 J a c k s o n前 引 书 ， 笫 1 1 8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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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能视为在目前有任何效果。 

(8) 某一方面 2"，认为哈瓦那宪章第九十八条所载的规定使人想起旧的 

"有条件的"最惠国条款，它的用意是不允许拒绝加入总协定一一也就是拒绝给 

予参加总协定所蕴含的关税减让一.一的国家免费享有该协定的惠益。 

(9) 从来没有论者明确地 :否认第十六条所提议的规则，有一位作者这样说： 

"‧‧‧保留条款的效力是难于评估的，由于就受惠囯有权利要求最惠 

国条款这一点来说，保留条款是他人间的行为，很难看出有关国家没有同意 

的条款如何减少授予国对该国所许诺的事项的范围。" 2 " 

同一作者试图区分以下的两种情况： 

"‧‧‧如果给予特惠和使之成为保留条款的主题的条约在曰期方面先 

于给予最惠国待遇的公约,人们就可以辩难争论,（考虑到条约必然被广为宣传） 

说受惠国不可能不知道授予国所作的许诺以及有关这些许诺的保留条款，在 

这种情形下，受惠国可视为默示地同意保留条款。不过，如果最惠国条款 

在先，保留条款的订定在后，授予国原来对最惠13条款不曾附加任何限制 

其范围的规定，那么以后就不能根据受惠国所作的而授予国又不是締约一方 

的许诺使最惠国条款不适用‧ ‧ ‧ "。 2 1 6 

不过，这种区分似乎是无根据的，赞成人家所说如果在时间上保留条款在先最惠 

国条款在后，便会有什么效果的论点在条约法的任何规则都找不到支持。原作 

者本身在作出以下的结论时也放弃了这个想法： 

H a w k i n s , o p . c i t p . 8 5 。 

L e v e l , l o c . c i t . , p . 336, p a r a . 20, 

同上，第2 1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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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我们知道' ‧ '国际法院〔在英国伊朗石油公司案〕所提出 

‧ ‧ ‧的解决办法.最惠国待遇的法律基础在于规定这种待遇的条约，给 

予第三国的优惠必须有明文规定才对受惠国适用，因此，不能对最惠国条 

款的受惠国援引保留条款，因为该国的权利并不是从载有保留条款的条约 

导 出 . ‧ ‧ "‧ 2'7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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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条 

给予第三国的待迂是以双边或多边协定为根据的事实不相干 

受惠国根据最惠国条款，为本身或为同它有确定关系的人或物的利益取得权利， 

不因授与国给予第三国或同该第三国有同样关系的人或物的待迂，是以双边或多边 

国际协定为根据而受影响。 

评注 

a )委员会在上文曾说过： 

"⋯⋯-不一定要求实际给予第三国的待迂，不论是对其本身和对有关的人 

或物而言，是以正式的条约或协定为依据。单凭优惠待迂的事实，就足可使 

条款生效。但是，如授与国同第三国之间締结或已有一项协定，后者并据此 

享有某种利益，这也可以是优惠待迂的事实。受惠国根据条款的规定，也可 

要求有关协定给予第三国的同样利益。" 2' 8 

看来很明显，除非条款另有规定或条约的締约国另有协议，条款的受惠国取得权利 

不因授予国根据双边或多边的国际协定给予第三国以优惠待迂而受影响。 

最惠国条款和多边协定 

(2)不过，关于最惠国条款是否取得由多边协定所引起的优惠问题也不是没有 

来历的。在国联时期，便曾经讨论过棊于最惠国条款的双边协定和"多边经济公 

约"间的关系。兹摘录国际联盟经济委员会的一段结论如下： 

"为了起草一个关于废除进出口禁令和限制的国际公约在日内瓦举行的外 

外交会议开会期间，曾出现以下的问题：不是该公约的締约国能否根据基于最 

惠国条款的双边协定要求享有国际公约签署国所给予的任何互惠？ 为了依从 

这项考虑，有人甚至提议在公约内列入一个这样意义的条款。不过，很快便 

2 , 8见上文对第五条的评注第(6)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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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觉到这个问题不能在公约内找到解答，因为公约不能影响到基于最惠国条款 

的双边协定的内容。外交会议感觉到这个问题非常重要，无论是对国联的一 

般经济工作，还是对在国联主持下的未来经济协定的締结以及这些协定的性质 

和适用领域，都是关系重大。在会议上有人极力说如果那些尚未加入这些协 

定的国家仍然可以利用多边公约的締约国所作的许诺，而无须作出任何对待许 

诺的话，多边公约的締结将受到阻碍。 

"国联经济委员会被邀对贸易条约的最惠国条款进行详细的研究，并以尽 

可能广泛和划一的方式提出关于如何调整节制最惠国条款的提案，它已仔细地 

审议过该问题，编就了本报告。它认为当日内瓦世界经济会议建议締结多边 

经济公约，以期改进世界经济状况，以及适用最惠国条款的最广泛和最无条件 

形式时，很可能并不十分了解到——在某一程度上一这两个建议可能互相抵 

触。在经济委员会曾有人提出一个十分正确的论点，即在某种情形下，如果 

各国援用双边条约所载的最惠国条款，可以有权利要求多边公约的签署国所作 

的许诺对它们适用，而不须负相应的义务，那么各国对加入多边经济公约或承 

抠其所蕴涵的义务就不会有兴趣或者兴趣不大。确实有人力言这个可能性很可 

能严重地损害国联未来的整个经济工作，避免这个危机唯一的方法便是通过一 

个条款，规定晨边贸易条约所载的最惠国条款一般来说，不影响多边经济公约。 

"不过，有人表示反对，说这种条款实际上会妨碍最惠国条款的无限制适 

用；而不是象世界经济会议所建议的，导致条款的无限制适用，尤其是在那些 

同外国的贸易关系是以条款的无限制适用为依据的国家，这种保留很可能被误 

解，也可能引起一种敌视国联经济工作的态度。还有人进一步辩称，完全可 

以想象，有一个国家根据完全认真和^正的理由，无法承担国际经济公约所包 

括的义务；至于它能否承担的最后决定将由该国自己作出;由于最惠国条款是 

«边贸易条约范围内专门草拟的，几乎不能要求该国在这种情形下放弃它拒 

绝接受一个或一个以上的其他画家的差别待迂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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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方所提出的论点都有令人信服的力量，因此；经济委员会目前未能对 

这个艰巨的问题寻找一个一般性的最后解决办法。 

"不过，委员会一致认为，尽管多边条约中的这项保留看来是正当的，只 

有目的在于改善各国人民间的经济关系的多边公约有正当的理由附有这种保留， 

至于若干国家所締结的旨在达成特定目的的条约，締结国能利用这种程序，对 

可能援用最惠国待迂导出正当优惠的其他国家，拒绝给予优惠，则缺乏正当的 

理由。 

"该项保留还应当明文规定，并且不应使不是多边公约締约国的国家失去 

其根据締约国的本囿法或根据它同不是该多边公约的締约掘所締结的双边协定 

所享有的优惠。 

"最后，如果要求享有根据多边公约所发生的优惠的国家，虽然没有加入 

该公约，但愿意就该事项给予完全互惠，则不应允许有该项保留。 

"经济委员会表示，就多边经济条约的规定而言，同意在以最惠国条款为 

基础的双边协定载入按照上述的原则明定其义的保留的国家将不违反日内瓦世 

界经济会议的建议，因此其所作所为将同国联想达成的目标没有抵触。" 2 , 9 

(3)在其后的年代里，几个欧洲条约确实包括了这类保留。一九二九年八月二 

十六日比利时和卢森堡经济联盟同瑞士締结的商业条约的以下规定便是其中的一个 

例子： 

"还有以下一项了解：締约国双方均不得援引最惠囿条款，以取得任何一 

方其后可能根据一个他方不是締约国的集体公约而给予的新权利或特权，倘若 

该公约是在国际联盟的主持下締结的或者在国际联盟登记，对各国开放加入。 

但关系締约国可以要求这些杈利或特权，如果这些权利或特权在符合上述条件 

的集体公约以外的公约内另有规定，或者要求这些优惠的締约国愿意给予互惠 

待迂。" 2 2。 

2"国际联盟，"经济委员会关于关税政策和最惠国条款的建议"（E ‧ 805 .19 33 . 

工工.B.l)，英文本第102—104页。 

2 2°国际联盟，《条约汇编》，第一〇五卷，第1 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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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一九三三年在伦敦举行的世界货币和经济会议开幕以前的年代里，欧洲提 

议就集体安排的优惠国地位达成协议，其目的在于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在对外贸易 

上对付美国在欧洲市场的竟争。 2 2'美国方面极力反对这些建议。在一九三三年 

的会议上情况略有改变，美国国务卿科德尔‧赫尔先生扼要地举出关于美国愿意接 

受最惠国许诺中多边安排的例外情形的条件。赫尔先生提交世界货币和经济会议 

通过的条款如下： 

"各締约国政.府促请大家接受以下的原则：平等规则不规定须将符合多边 

协定的关税率降低或进口限制减少普及到非締约国，虽然这些多边协定令人抱 

了合理的希望，要在有关的贸易领域造成一般地对各国有利的普遍的加强经济； 

如果这些协定： 

"(a)包括了一个相当大的贸易领域； 

"Ç)要求以所有关税率划一百分比或者以同样广泛适用的其他公式 

减低关税减少进口限制； 

"(c)对所有国家开放加入； 

"(d)使所有国家得到减低关税减少进口限制的惠益，这些国家实际 

上已经作出了规定的减低让步了 ； 

"(e)当多边协定的締约国在条约有效期间对不在这种协定之内的国 

家的进口货实际上不重大地增加贸易壁垒。"
2 2 2 

221 细节参看 J» Viner, The Customs Union ；Tssue， Studies in the administration 

of international lav and organization, No, 10(Nefw York, Carnegie Endcwment 

for工rrtematicnal Peace, 1950), pp. 22 et seq» 

2 2 2 a际联盟，货币和经济会议。一九三三年七月二十七日会议核可的报告以及主 

席团和执行委员会通过的决议， C . 4 3 5 . M . 2 2 0 . 1 9 3 3 . I I .号文件〔 C o n f . 

M.E.22(1)〕，英文本，第4 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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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伦敦会议，"⋯⋯-不仅命中注定它是许许多多流产的国际经济会议的其中一 

个，同时由于罗斯福总统给会议发了一通关于抨击货币稳定化的著名电文，它便注 

定要瓦解，甚至连装模作样想人家误以为它获得一些重要成就都装不起来。" 2 2 5 — 

九三三年稍后时间，国务卿赫尔在蒙特维的亚举行的第七次美洲国家国际会议上， 

提出了一个与他提交伦敦会议的提案大同小异的协定草案，并在原则上得到通过。 

(5) 美国提案导致关于最惠国条款对若干多边经济公约不适用的协定于一、九三 

四年七月十五日开放I署。 2 2 4该协定的实体条款规定： 

"第一条 

"除下文第二条另有规定外，締约国在彼此之间的关系上不援引最惠国条 

款，以求自下文所述的一类多边公约的締约国取得公约締约国所享的优惠或惠 

仏 

"本条所设想的多边经济公约是一般适用的、包括相当大的贸易领域的、 

以国际贸易的自由化和促进或其他国际经济来往为目标的并且对所有国家开放 

任由它们参加的公约。 

• "第二条 

"虽有第一条的规定，任何締约国得要求同它订立载有最惠a条款的条约 

的国家履行该条款，但以该締约国事实上对该国给予它自己所要求的惠益为限。 

(6) 虽有在国际法委员会引用过的国务卿赫尔的一九三五年声明， 2 2 5这个协 

Viner, op*c:i/b" p*36* 

2 2 4美利坚合众国、比利时和卢森堡经济联盟、哥伦比亚、古巴、希腊、危地马拉、 

尼加拉瓜和巴拿马协议不援引最惠国条款的义务，以取得若干多边经济公约所 

确立的优惠或惠益（国际联盟，《条约汇编》第一六五卷，英文本，第9页。 
2 2 5国务卿科德尔.赫尔致罗斯福总统，一九三五年五月十日，MB. Department of 

State, File 710G, Ccramercial Agreement/108 (参看《一九六八年 年鉴》， 

第一卷，英文本第1 8 6页，第九七六次会议，第1 1段和注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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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几乎只能解释为表示这样的意见；除非另有规定外，作出了答应给予最惠国待迂 

的保证，就有义务给予多边协定所给予的惠益。看来美国有一方面对美国当时所 

采取的立场作类似的解释。 2 2 5这个协定的用意显然是想利用大家的同意为一般规 

则建立一个协议约定的，如果可能的话，为各国广泛接受的例外情形。但这个实 

验失败了，因为另有三个国家成为该协定的締约国：古巴、希腊和美国。在签署 

这个协定，但尚待政府覆査核准时，比利时大使所采取的态度是这个协定不构成一 

条新规则，而只是申述本来已有的国际法。 2 2 7但这个事实并没有多大意义。比利 

时总理于一九三八年提出了比利时大使于一九三五年曾认为是既定的法律，作为一 

个提案。范。齐兰先生在他应英国和法国政府的请求而提出的报告中建议： 

. "‧‧‧‧‧⋯允许最惠国条款⋯⋯-的例外情形，以便容许订立旨在减少关税壁垒 

的集体协定，但以这些协定对其他国家开放，任由它们加入为限。" 2 2 3 

(7)国际法研究所第四十届会议（布鲁塞尔，一九三六年）通过的决议采纳了 

关于最惠国条款不应取得对所有国家开放加入的多边贸易公约所发生的益惠的看法。 

该决议第7段除了别的事之外，申明： 

"最惠国条款不给予享有下列待迂的权利： 

"对所有国家开放任由它们签署的，其目的在于通过有系统地减低关税便 

利和推动国际贸易和经济关系的公约的规定所发生的待迂。"^ 

(8)在理论方面，一位作者提议在国际贸易和关税壁垒的领域把条约区别为'具 

有特殊利益的集体条约"和"具有一般利益的集体条约"两类。 2 3°双边条约所载 

的最惠囯条款可取得前一类条约所规定的惠益，但不给予享有后一类条约所见诺的 

2 2 6 Whiteimn, qp.cit., p.7Ô5. 
2 2 7 Hackworth, qp.cit,, p . 293. 

228 League of Nations, Commercial Policy in the Interwar Period: International 
Proposals and National Poîî^es(Ser: ""ËTÔoIL#:i942,if,lVg)，― p*8if.. 

2 2 9见《一九六九年一⋯'年鉴》，第二卷，英文本第1 8 1 页 ， 号 

文件，附件二。 

250 N. Ito. La clause de la nation la plus ，vorlsée(Parls, les Editions 
internationales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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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益的权利，理由是，这些条约对所有国家开放，只要加入条约，便可以轻易地取 

得这些优惠。这样的话，缔约1MI同时承担条约所规定的义务，把自己置于与其他 

締约国平等的地位，但如果经由最惠国条款的运行，它们可以只要求享有多边条约的 

优惠，而无须接受它的义务。 

(9)上述理论受到另一位作者的强烈批评。针对根据有关多边条约对所有国家 

开放那件事而提出的论点，他说： 

"对这一论点可以作出两种答复：笫一种答复是，如果条款是无条件的话 

它将会变成有条件的，因为加入条约的国家必须承担该条约的义务，才能取得 

惠益。如果说任何其他解决办法都是不道德的，那就等于对无条件的条款的 

概念本身有疑问，因为后者总是具有给予惠益但无须履行相应义务的效果。 

"此外，针对着与多边条约有连接关系的无条件的最惠国条款所作的批评 

如何能够同经济委员会关于应当经常使用无条件公式的建议调和？ 还有的是 

关于所作的许诺在某个时候成为负担过重的事实不构成冒称赋有变更许诺的权 

的充分理由。 

"不管怎样，什么叫作开放条约？伊托先生提到一个条约，所有愿意加入 

该条约的国家在理论上都可以成为締约国，但在实际上，条约的规定是那个样 

子，只能由原有的締约国来履行。 

"除此之外，即使这些规定可以履行，也并不是无关宏旨的。在其后阶段 

加入条约的H家必须接受这些规定，因为它已经没有讨论这些规定的机会了。 

比起其他国家来说，该国可能会发觉条约所规定的为取得惠益——如果条款是 

无条件的，它实际上便有权利享有这些惠益而无须履行相应的义务一一所必须 

承担的义务过重.它也许还有不加入条约的特别理由。加入一个集团，即 

使是纯粹经济性的集团，总有政治性的反响，这可能会防止它加入。 

2 ' i并见 G , Scelle, Précis de droit des gens: Principes et s^tmatlgueÇParis, 

Sirey, 193h)f vol.II， p . 3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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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巳给予最惠国条款的国家加入它可能认为不能接受的协定，就象有 

人对他的债权人说：'我曾经答应给你一百万元，但我无须这样做，因为你 

可以随时同X小姐结婚，她的嫁妆将给你带来这笔款项。' 

"在这种情况下，最惠国条款已保证给予该国的所有益惠将被撤消，这一 

点从以下的事实可以很明显看出：该国被置于与那些未曾取得最惠国待迂的 

承诺，但象该国一样可以加入开放条约的国家相同地位。 

"这使我们得出以下的结论：最惠国条款确实是谈判多边条约的障碍， 

只有在载有这条款的文件内明文规定保留或者由该条款受惠国友好地表示同意， 

才 能 扫 除 这 项 障 碍 。 " 2 5 2 

(10) 以上的意见也得到另一法学权威的支持，该权威说： 

" ‧ ‧ ‧不论主张排除双边条约的締约国〔取得集体条约的益惠〕的人采 

用什么论据，这种排除都很难同最惠国条款相容，并且显然同以前对该条款的 

受惠il所作的平等保证相抵触。虽然这种行动的显然目的是为了阻挠那些想 

便宜地取得关税益惠的国家的自私企图，伹拒绝对订约人适用条款——原先已 

对他承诺给予该条款的益惠-一-岂不是更不道德吗？ 

"必须确认，从法律技术的观点看来，后一解决办法〔明文规定保留或由 

条款受惠国友好地表示同意〕是比较正觉的，因为它表现出对尊重国家意愿的 

一致较为关心，而国家意愿的一致是成文法的唯一坚固基础‧ ‧ ‧ "。 m 

232, E, Allix, "Les aspects juridiques de la clause de la nation laplus 
favoris ce". Hevue politique et parlementaire (Paris), "Vol.148" ('July-
September 1931), pp.231-232. 

233, Ch. Rousseau, Principes généraux du droit international public (Paris, 
Pedone, 1944),Vol.I,pp.777-7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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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协定和非成员国 

(11) 关税及贸易总协定并没有类似《哈瓦那宪章》第九十八条笫4款的条款 2 5 4 

总协定的基石是无条件的最惠国条款。总协定对所有国家开放加入，或者 

至少这是一些作者 2'，对第三十三条的条文所作的解释，该条文如下： 

"非本协定締约国的国家的政府‧‧‧可按照该国政府同締约各国议定 

的条件‧ ‧ ‧加入本协定。締约各国按照本款规定所作的决定，应以三分 

之二多数作出。" 

(12) 非总协定成员的第三国，立场究竟如何？它们能否通过执行同总协定成员国 

締结的最惠国条款而要求取得总协定的益惠？ 一位总协定事务的公认权威对 

这个问题作肯定的答复，他说： 

"总协定締约国所给予任何其他国家的任何益惠，可给予所有締约国。 

因此，締约国给予非总协定成员的益惠必须也给予所有締约国。因此， 

如果 A和 B都是总协定的成员，但 X为非成员，而 A同 X締结了一个灰边. 

贸易协定，该协定规定给予X的一切益惠都必须也给予B。 反过来，如 

果 A — X条约载有最惠国条款，X将取得A因为总协定的整个协定而必须 

给予总协定成员的一切益惠。因此，总协定的影响是远远超出其成员的。 

在一九四七年日内瓦会议上有人提议：总协定的益惠只应对其成员适用， 

但这个意见被否决。，在某些情形下，实际的结果是大大地减少了一个国家 

加入总协定的兴趣，因为，如果它与其主要的贸易伙伴订有最惠国的双边条 

约，而这些伙伴是总协定成员的话，它便取得总协定的大多数益惠，同时无 

234 见上面对第十六条的评注第(6)段， 

235. Sauvignon, op,cit., p. 267. 

236, 总协定，《基本文书^主要文件》，第四卷，前引书，第5 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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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对那些同它没有贸易协定的总协定成员给予任何东西。'° 

"9 é联合国文件E/^PC/VC.11/3(1946)，英文本第1 4页。 

" 1 0 . • • •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只有相当少的拉美国家加入为总 

协定成员。非成员国家中包括哥斯达黎加、厄瓜多尔、萨尔瓦多、巴拉圭、 

和 委 内 瑞 拉 。 " 2 5 7 

(13) 总协定的组织和职能问题工作组于一九五五年审议了締约国通过I边协定将 

总协定的益惠给予非締约国的问题。在讨论过程中，有人指出：非締约国 

经常得到总协定的一切益惠，而又无须履行相应的义务，尽管有些成员对这 

种情况表示不满，大多数成员的协商一致意见是，在这一问题上，締约国欲 

采取何种态度，应由每一締约国自己决定。 2， 8 

(14) 据苏联国际教科书说，奥地利在加入总协定后，并不立即对苏联适用总协定 

的关税率，尽管两国间订有规定最惠国待迂的条约。一直到苏联提出明确 

要求后，这些税率才开始适用。其他同苏联订有最惠国条约的西欧国家自 

动地对苏联的产品给予总协定的益惠。 2 5 ' 

2 5 7 J a c k s o n ,前引书，第 2 5 7—-2 5 8页。 

2 5 8 K . H a s o n ,前引书，第 7 8页，脚注 2所引的总协定文件 L / 2 3 7。同时参 

看《一九七〇年' ‧ '年鉴》，第二卷，英文本第 2 3 0页， A / C N . 4 / 2 2 8 

和 A d d . 1号文件，第 1 8 7段。 

2^9 State Institute of Lav of the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Soviet Union, 

前引书，第27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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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开放多边协定和非締约国 

(15)在美国未成为一九五〇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关于进口教育、科学和文化材料 

的协定（佛罗伦斯协定） m以前，它根据最惠国条款，要求美国产品 

享有协定的締约国所给予另一締约国产品的相同待迂。因此，一九六三 

年六月十二日，美国国务院对驻罗马大使馆作以下的指示： 

"鉴于意大利政府的行动使美国科—学设备的出口陷于不利钓竟争地位， 

兹提议大使馆同意大利有关当局就这个问题进行非正式讨论。这种讨论 

的目标应在于使从美国进口的售予可核可机构的科学设备得到免税待迂。 

大使馆在同意大利政府接触时，可以指出美意友好、商务和航行条约第十 

四条第 1款〔 2 * '〕和总协定第一条第1款〔 2"〕规定美国产品享有无 

条件的最惠国待迂。虽然这种待迂受特定的例外情形的限制，佛罗伦斯 

协定似乎不属于任何例外情形。倘若意大利在某些情况下对任何其他国 

家的科学设备给予免税待迂，那末，它必须对进口的美国科学设备给予相 

同 的 待 迂 " 。
2 " 美 国 行 政 当 局 在 向 国 会 提 送关于美国执 行该协定的立 

法提案时，曾对非协定締约国是否"有权根据最惠国条款享有协定締约国 

给予另一締约国的免税待迂"的问题，提出肯定的答复，它解释说"美国 

认为在法律上非协定締约国有权根据同协定締约国订立的无条件最惠国条 

款享有这种待迂"，尽管承认协定的一些締约国可能对这个问题作否定的 

答 复 。 2 " 

2 4°联合国，《条约汇编》，第一三一卷，第 2 5页。 

2 4 ' 一九四八年二月二日于罗马签订的友好、商务和航行条约（同上，第七十九 

卷，第 1 9 0和 1 9 2页）。 

2 4 2上文对第四条的评注第（ 1 0 )段曾加引述。 

出 W h i t e m a n ^ 引 书 ， 第 7 6 6 ~ 7 6 7 页 。 
2 4 4 同 上 ， 第 7 6 7 页 。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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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九五七年十月二十一日至二十九日于日内瓦举行了关于进口教育、科学 

和文化材料的协定的政府专家会议.据报导，法国代表在十月二十一日 

的一次讨论中： 

" ' ‧ ‧指出笫一条笫 1款的规定只对另一締约国属于协定附件 A . 

B . C . D .和 E所述材料范围内的产品适用。不过，法国对这些材料，不 

管其产地国或出口国为何，一律给予免税进口，因为它认为根据它同大多 

数国家締约的贸易协定内所载的无条件、最惠if条款，并考虑到协定第四条 

(a)项所述的义务，对有关材料不应按产地国或出口国而给予不同待迂。 

法国政府想知道这种解释是否为其他締约国所接受。" 2 4 5 

(17 )上文所提到的佛罗伦斯协定第四条(a)规定締约国"承诺将尽可能• • • 

继续以一切方法协力促进"协定所述材料的"自由流通"，"并废除或减 

少对本协定不曾提到的关于这种自由流通的任何限制。" 2 4 6 

(18) 以下的三个案例进一步说明了该论点。第一个案例是，雅加达的亚洲贸 

易公司（Asia ï r a à i î i g C o m p a n g )在阿姆斯特丹地方法院对阿姆斯 

特丹的比尔蒂米斯（ B i l t i m e x )公司提出的起诉。被告人向法院申请 

下令原告人必须缴交诉讼费保证金，因为原告人是一间外国公司。原告 

人反对这项申请。法院裁定驳回关于下令缴交保 证金的申请。其根据 

是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二日议定的荷兰一印度尼西亚联盟规约第二十四条， 

该条规定联盟一方的国民享有与他方的本国国民实质上平等的待迂，并且 

在任何情况下，都享有最惠国待迂。后一项规定保证印度尼西亚人免繳 

诉讼费保证金，因为荷兰以前已根据一九〇五年七月十七日的关于民事诉 

丽SCO/MC/54/SR.I-II，英文本第g页，见Whiteman ，前引书，第768 

页的引文.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一三一卷，第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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讼程序的海牙公约免除其他外国人和外国缴交保证金。 2 4 7 

(19)第二个案例可以作为上述主张的反证。尽管以最惠国条款为依据的要求 

被驳回，但驳回的理由是有关的多边条约（一九〇五年七月十七日的关于 

民事诉讼程序的海牙公约）的主题与上诉人所依据的最惠国条款的主题不 

同类。因此，该项判决是默示地承认，如果最惠国条款和该多边条约所涵 

盖的事项相同，上 W人就不拒绝享有该多边条约的益惠。上诉人是一 

名居住在比利时的美国公民，承认欠下被告人一笔债务。他在荷兰曾因 

此被楚彭地方法院院长下令予以监禁。上诉人向海牙地方法院院长上诉， 

要求予以释放，但上诉被驳回。他又向海牙上诉法院提出上诉；除了别 

的.以外，他以两个不同条约的条款规定为依据，要求予以释放。第一个 

条款是一九〇五年七月十七日的关于民事诉讼程序的公约第二十四条。 2 4 1 

上诉人还依据一九五六年三月二十七日荷兰和美国间的关于友好、商,和 

航行的条约第三条第一节。 2 "上诉人认为通过最惠国条款的适用，他 

有权享有关于民事诉讼程序的海牙公约第二十四条所发生的益惠。法院 

在裁定上诉应予驳回时说： 

2 4 7亚洲贸易有限公司控诉比尔蒂米期公司案，荷兰，阿姆斯特丹地方法院，一 

九五一年十月十七日。参看《秘书处摘要》，《一九七三年‧⋯年鉴》，第二卷， 

英 文 本 第 1 3 7 页 ， 4 / 2 6 9 号 文 件 ， 第 5 5段。 

m 该条文如下： 

"在民事诉讼或商事诉讼上，不得对为締约国之一国民的外国人，执行 

不会对本国国民执行的民事监禁，无论是作为強制执行手段或作为单纯的予 

防措施。居住在本国的国民为终止民事监禁而可援引的情况，必须对締约 

国国民的利益产生同样的效果，即使该情况发生在国外亦复如此。" 

2 " 该条文如下S 

"締约国一方的国民在他方领土内应不受任何种类的干扰，并应得到最 

持续的保护和安全。他们在人身和权利的保护和安全上应得到不逊于在类 

似的情况下给予该他方的国民的待迂。无论如何，这方面所给予的待迂不 

得遊于给予任何第三国国民或国际法所规定的待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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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人认为他被监禁是非法的，因为这违反了（荷兰）一九五七年十二 

月五日法案所批准的荷兰——美国友好、商务和航行条约第三条第一节的规定 

⋯-⋯就算假定该条款对每个人都有约束力-它并不排除在荷兰境内根据民事诉 

讼法第七六八条将一个美国公民监禁。民事监禁事实上不违反荷兰王国在该 

条约下对美囯公民的权利应予保护的规定。此外，从该条约第五条和所附的 

签字议定书第五条的规定可以清楚看出，该条约的意旨仅在民事诉讼程序上受 

到限制：它没有提及民事监禁，更没有把它排除。因此，法院认为上诉人寻求 

对第三条第一节作较为广义的解释，使在荷兰境内的美国公民能享有美国不曾 

加入的关于民事诉讼程序的公约第二十四条的保护，是不能接受的."
2 5
° 

(20) 第三个案例明白地确认可以根据最惠囯条款要求享有按照"多 «双边国 

际条约"提供的特权。 2 5 1 

(21) 至于所谓的开放性多边条约，并没有发现已被接受为法律的一贯和划一的 

惯例，足以支持以下的提议：确立一条规则，规定开放性的多边条约，亦即这种条 

约所发生的益惠，不适用最惠国条款。最近有一个全面的研究报告也得到相同的 

结论： 

"目前在法律上似乎找不到任何正当理由来证明，按照惯例，开放性多边 

公约不适用最惠国条款。无论是实质因素——国家的惯例-一或者是法律意 

2 5 0麦克茱恩控诉林托斯特父子皇家肉类包装公司案（Mclane v.K.V.KoninkliJke 

Vleesvorenfabriek B. Linthorsten Zonen) 荷 4 海牙上诉法院一九五九 

年二月二日,参看《秘书处摘要》，《一九七三年年鉴.⋯》，第二卷，英文本第 

1 4 2 页 ， 4 7 2 6 9 号 文 件 ， 第 6 8段。 

2 S 1税务局控诉福尔哥（希腊电力公司）案（Taxation Office V.Fulgor Greek fileotri-

c i t y Company),希腊，院,一 ; ^ LTV九年五月二十八日的裁定。同上，第148 

页 ， 4 / 2 6 9 号 文 件 ， 第 8 7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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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都不影响这个问题。至少，目前的一般看法是，对于这个问题可从各个不 

同的角度来研究，对于可能导致相反结论的其他论点，也要适当地予以注意。 

"‧‧‧‧‧‧‧‧就目前的国际法而言，唯一的法律解决办法是在条款内注明特定例 

外 情 况 . " 2 5 2 

(22) 至于所谓的关闭性多边条约，也没有发现根据这些条约给予的益惠不适 

用最惠国条款，有人曾提出这样的论点：开放性多边条约的益惠不适用最惠国条 

款的主要理由是， 2 5 5各国只要加入这些条约，便可以轻易地取得这些益惠。这 

样做，加入的国家同时也要承担条约所规定的义务，把本国置于与条约的其他締约 

国平等的地位；如果通过最惠国条款的适用，它们则可以只要求开放性多边条约的 

益惠，而无须履行条约所规定的义务。按照这一推论引申，因为关闭性多边条约 

并非随便可加入，所以根据因去则果除的原则，便没有理由说关闭性多边条约的益 

惠，可以不适用最惠国条款。 

(23) 基于以上的考虑，委员会通过第十七条，该条规定受惠国取得的权利不受 

授与国给予第三国的待迂是以双边或多边的国际协定为根据的影响。当然，这不 

能解释为表示，一定要有双边或多边协定，才能适用最惠国条款。关于这一点， 

请参考本评注第(1)段。 

2 5 2
 Sauvignon ，前引书，第267—268页' 

2"虽然这个理由是错误的——关于这一点参看本评注上文第(9)段的E. A l l i x引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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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条 

给予第三国的待迂是国民待迂的事实不相干 

受惠国根据最惠国条款，为本身或为同它有确定关系的人或物的利益取得权利， 

不受授与国给予第三国或同该第三囯有同样关系的人或物的待迂是国民待迂的影响。 

评注 

(1) 这一规则乍看之下似乎是不言而喻的。如果两个国家彼此承诺互相给予 

国民待迂（国内平等），其后又承诺给予其他一些国家最惠国待迂，则后者可以合 

法地主张它们也有杈享有在"囯民基础"上的待迂，因为否则它们便没有受到最惠 

国的待迂(假定所作的不同承诺造成在待迂上有实质性的区别）。
2 5 4 

(2) 对于国民待迂和根据最惠国条款所给予的待迂两者之间的关系，英国的惯 

例也是一样。据一位作者说： 

"―⋯最惠国标准发挥了这样的作用：把根据囯民标准给予任何第三国的特权， 

普遍给予所有在同一事项上享有最惠国待迂的受惠国。" 2 5 5 

(3) 一位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作者也持同样意见： 

"因为国民待迂通常包括最大多数的权利，并且对所给予的权利都下了明 

确的定义，各国往往寻求把本国的国民置于与其他国家国民平等的地位。如 

果对最惠国给予国民待迂，所有其他有资格的国家也可以援引最惠国条款要求 

给予其国民相同的待迂。" 2 5 6 

2 5 4

 Snyder ,前引书，第 1 1—1 2页。 

2 5 5

 Sclnvarzeiiberger," The Most- favoured- Nation Standard i n B r i t i s h State 

Practice "，前引书，第119页。 

256 K. Bêcher, " Das Prinzip der Meistbegunstigung und die Vollterrechtskoraraission 

der Vereinten Nationen "， Deutschen Aussenpolltlk ，(东柏林)，第十七年, 

第4号（一九七二年七月一八月），第77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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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法国向来明白地确认最惠国条款的这一效果。法国外交部长在一九二九 

年七月二十二日的信中
2 5 7

公布了在法国享有国民待迂的国家名单。法国外长补 

充说： 

"还有更多的公约，其締结是以保留给最惠国国民的待迂为基础的。凡 

可以利用这类性质的公约的外国人，均有权在法国享有上述名单各国国民所享 

的待迂。，，
2 5 8 

其后法国官方对这一问题的看法一直没有改变。 

(5) 法国法院的惯例也反映了这一立场。正如一位作者所说的： 

"⋯'⋯‧总的来说，〔法国〕法学思想认为：国民待迂应对根据最惠国条款 

援引该项待迂者适用。" 2 5 7 

因此，法国的一个法院，塞纳轻罪法庭在许多案件中，都采取这种立场；它在其中 

的一个案件这样说： 

"鉴于希阿马（Sciama)是意大利笈，可以合法地要求取得法国和意大 

利间一九五一年八月二十三日居留条约第二条所规定的益惠——该条规定:'締 

约国一方的国民在他方的领土内应享有关于⋯⋯-从事贸易⋯-⋯的最惠国待迂'; 

并鉴于他因此有杈依据法国和西班牙间一八六二年一月七日締结的公约第一条 

——该条规定：'两国国民可在对方国境内以与国民平等的地位旅行和居留一 

⋯-从事批发和零售的贸易―⋯，。" 2 6 0 

2 5 7

 Journal o f f i c i e l de l a République Française, Lois et décrets (Paris),一九二 

―九年八月十二一十三日，第六十一年，第18&f。 

258 A.Piot, " Of realism i n conventions of establishment", Journal da droit 

international,第八十八年，第1号（一九六一年一月―三月），第45页。 

"，Level,前引书，第338页。 
2 6°希阿马和苏桑案 ( S c i a m and Sotissan )，法囯，塞纳轻罪法庭，一九六二 

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参看秘书处文摘，《一九七三年⋯⋯-年鉴》，第二卷，第 

145页，A/CH. 4/269号文件，第77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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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美国最高法院也曾讨论最惠国条款同另一条约的国民待迂条款结合时的效 

果。该最惠国条款载于美国和塞尔维亚间一 A A—年条约。该条款的有关部分 

如下： 

"就所有有关各种财产，无论是不动产或私人财产的取得、拥有或处理的 

权利而言，在塞尔维亚的美国公民和在美国的塞尔维亚国民应享有各该国法律 

在各别国境内给予或应给予最惠国国民的权利. 

"在这些范围之内，他们可以在与最惠国国民相同的条件下，自由地取得 

和处理这些财产，无论是通过购买、出售、捐赠、交换、婚约、遗嘱、继承或 

任何其他形式，而无须缴纳任何有别于或高于对本国人或最惠国国民征收或应 

征收的税捐、进口税或规费⋯⋯-" 2 6' 

2g ， 

British and Foreign State Papers, l880-l88l ( London, Eidgway,l888) vol. 12, 

P. 1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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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法院说: 

"一八八一年条约明确地宣布它的基本目的是使两缔约国间'相互享有商 

务和航行上充分和完全的自由，*以便两国国民'能在彼此国境内自由地定居，。 

两国国民同时可以自由地'在与最惠国国民相同的条件下，，通过贸易、捐赠 

婚烟、继承或任何其他方式，接受、持有和处理财产。这样，条约与草案有 

关的第二条，两款都载有关于'取得、拥有或处理各种财产，的'最惠国，条 

款。这个条款的含意是，締约国一方对他方给予它在已締结的或将来締结的 

其他条约内给予任何其他国家的最广泛权利和特权。关于这一点，有人向我 

们指出，在同塞尔维亚締结的一八八一年条约以前，曾有美国和阿根廷締结的 

条约 2 6 2 ，南斯拉夫同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締结的条约，所有这些条约都毫不 

含糊地规定締约国国民在互惠的基础上享有最广泛的承继权，这确切地保障了 

这些南斯拉夫藉要求者承继其美国亲属财产的权利⋯-⋯ 

"我们认为，根据附有'最惠国，条款的一八八一年条约，这些南斯拉夫 

藉要求者应如同居住在俄勒冈的美国公民一样，享有承继其亲属私人财产的相 

同权利⋯-⋯" 2 6 5 

美国和P可根廷联邦一八五三年締结的友好、商务和航行条约内的国民待遇条 

款（第九条）规定： 

"在与各种类和各种名称的财产-"⋯的取得和处理-一不论是通过销售 

捐赠、交换、遗嘱或任何其他方式一-有关的一切事项上，两締约国国民应 

互惠地与当地国民一样享有相同的特权、自由和权利⋯-⋯" a 

第十卷》第 1 0 0 9页e British and Foreign State papers, 1 8 5 2 - 1 8 5 3 

(London, RLdgway,l864) , V o l , 4 2， p. 7 7 2 , 也载有该条条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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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有几位作者在其著述中对第十八条所建议的这一有惯例支持的解决办法， 

提出异议。有一位作者说： 

"对肯定的解决办法可以驳辩说：在締约国相互给予的特惠中，最惠国条款 

比国民待遇条款差一级，而前者却与后者发生相同的效果，那是矛盾的。也 

许要问一下，这两种条款的特殊性质是否排除了它们的联合适用。最惠国条 

款是给予与最受优惠的外国人平等的待遇，国民待遇条款则是给予与本国国民 

平等的待遇，两种条款的效果都不是依靠其内容，而是依靠关联。把这两个 

条款连系起来，以致发生不符最惠国条款的意义的效果，这样算真正地反映出 

締约国的意旨吗？⋯-⋯尽管这一论点是中肯的，但总的来说，〔法国〕法学思 

想仍然认为国民待遇应对根据最惠国条款援用该项待遇者适用。" 2 6 4 

(8) 委员会的意见是以国家惯例为基础，它没有理由背离从最惠国条款的普通 

意义——受惠国即最惠国——导出的以下结论：如果给予第三国的最好、最高的优 

惠是国民待遇，那末国民待遇便是按照承诺应给予受惠国的待遇。如果有国家想 

从其最惠国承诺中排除以前或将来国民待遇的给予，它有这样做的自由。如果条 

约内没有规定这种例外情况，那末，载有最惠国条款的条约便涵蕴了国民待遇的承 

诺。这个情况需要参与制订条约者稍为谨慎处理。 

科洛弗拉特等控诉俄勒冈案（Kolovratetal.V. Oregan ) ,美国最高法 

院，一九六一年五月一日。见《秘书处摘要》《一九七三年年鉴⋯一》，第 

二卷，第144页，A/cu. 4/269号文件，第73段。 

：^^！^前引书，第3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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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条 

最惠国待迂与对相同主题的国民待迂或其他待迂 

1 . 受惠国根据最惠国条款，为本身或为同它有确定关系的人或物的利益所享 

有的最惠国待迂权利，不受授与国亦曾同；t就最惠国条款的相同主题给予该受惠国 

国民待迂或其他待迂的影响。 

2. 受惠国根据最惠国条款，为本身或为同它有确定关系的人或物的利益所享 

有的最惠国待迂权利，不妨害授与国就最惠国条款的相同主题已给予该受惠国的国 

民待迂或其他待迂。 

评 注 

(1)就相同主题同时列入国民待迂和最惠国待迂的规定是相当普通的。有一位作 

者提到《一六四二年葡英条约》，葡萄牙在第四条中承诺： 

"大不列顛王的臣民*‧‧〔不〕应比上述各地〔葡萄牙国王在欧洲的各 

王国、各雀各领土和各岛〕居民和臣民或与葡萄牙联盟的任何国家臣民负担更 

重的关税或其他的税• * • " 2 6 5 

较近的一例是一九七一年十二月三.日保加利亚、捷克斯拉伐克、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匈牙利、波兰、罗马尼亚、苏联在布达佩斯签订的《关于海上商业航行合作的多边 

公约》第六条第一款的规定如下： 

"悬桂締约国旗帜的船只在彼此国家港口内H根据互惠享有港口给予其本国 

从事国际航行的船只的最优惠待迂或同样根据互惠享有给予其他国家船只在有 

关进出港口、在港内逗留、利用港口装卸货物、上下乘客、利用航行服务等一 

8 6 5

 B. Nolde, "La clause de l a nation l a plus favorisée et l e s t a r i f s préférentiels" 

Hecueil des cours ••• 1932̶ 1 ( P a r i s , Sirey, 1932), v o l . 39， p.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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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有的条款规定，此处所指待迂应为授与国国民或最惠国国民的待迂，"以比较 

优 惠 的 待 迂 为 准 " 。
2 6 7 

(3) 欧洲经济委员会秘书处在分析这两种授与(不H仑是否规定^个或一个以上的文件中） 

是否互相抵触的一文中达成下列结论： 

"一般最惠国待迂同以^民待迂商用^两者是否互相抵触的问题事实上 

并不发生。在这两个制度并存的情形下，'国民待迂'的规定有优先地位， 

但一定以对第三国未作更多优惠减让为限。在此情形下就必须把这项比较优 

惠的待迂授与有资格享受'国民待迂'也有资格*受最惠国待迂的国家的航运。 

这种解决办法在象挪威同苏联所订对商业航运同时列有'国民待迂'条款和一 

般性最惠国条款的商务条约里，已亳无疑问地普遍釆用；既然如此似乎也同样 

可以适用于对两种条款都加以规定的多边性公约以及只规定一般性的最惠国条 

款的多边公约但另对通商或航运方面具体问题作有'国民待迂"规定的双边条 

约 的 情 形 。 " 2 6 8 

(4) 可能有人假定，国民待迂至少等于或超过对最优惠的外国的待迂，所以前者包 

zee Sbornik deistvavshchikh dogovorov, soglasheny i konventss^alcl^uchenn^ 

r ^ i ^ ë ï i r v s t i r p i ^ I ê " V " i T i l i mezhdu 1 yanYaraya i 31 dekabrya 1973 go^a 
(Treaties,agreeraenfcs"and conventions In force between the USSR and foreign 
countries, vol. 30CDC, Treaties, agreements and conventions which came into force 
between i January and 31 December 1973) (Moscow, Mezhdunarodnye otnoshenaa, 197j) 
pp. 36^-365. 

2 6 7参看：例如一九五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和意大利的《关于友 

好通商航行条约》第三十八条（A"tra P P > o p ^ i ^ P . 500). 

2 6 8 E / ^ E C V ^ O * 第 二 编 ， 第 4 2 ( H ) 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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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后者。这在一九三〇年三月一日联合王国同土耳其签订的《通商航海条约》的 

一分议定书中有明文规定。议定书内容如下： 

"双方了解，本条约规定国民待迂时，即包括对最优惠的外国的待迂，締 

约国双方的意愿显然为，它们各自领土内国民待迂至少等于或超过对、最优惠的 

外国'的待迂<‧ " 2 6 ? 

但是这样假定是容易引起辩驳的.有时候外国人享受国民所不能享受的利益。 

在这种情形下，最惠国待迂遂优于国民待迂。一八五五年九月六日联合王国同瑞 

士间《友好、通商、互设企业条约》第八条即有这样一条规定，其内容如下： 

"一切有关合法商业的任何物品的出入口、存仓、转运问题，締约国双方 

承诺，它们各该国的臣民和公民的地位应同本国的臣民和公民一样，或同最惠 

国臣民或公民享受当地国人民所不享有的特殊利益一样。" 2 7° 

(5) 根据有一说法： 

"〔国民待迂〕有时同最惠国条款一齐授予。在此种情形下，适用的是两 

种待迂中比较有利的一种-一 ‧通常为国民待迂。但在例外情形下最惠国条款 

可能比国民待迂更为有利。一国希望扩张其工业生产而对外国企业授与税捐 

豁免和其他利益比其授与本国企业更大时，便属这样情形。因此，以为授与 

国民待迂就当然包含最惠国待迂，是很不正确的。"〃' 

(6) 根据另一作者： 

"为较好地达成同样或不同祥目标，同一条约中也可以应用两种以上标准。 

2
*，国际联盟，《条约汇编》，第一〇八卷，第432页。 

2 7 0

 United ELngdora- Foreign Office, Handbook of Commiercial Treaties, etc. v l t h 

Foreign Powers, kth ed e (London, H, M. Stationery Office, 1931) > p. oo9. 

2 7 ， Sauvlgnon, op,cit., p.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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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合用最惠国条款和国民待迂条款对締约国他方国民所可能产生的待迂比 

应用例如同豁免民防义务有关的某一项标准所可能产生的待迂，更为有利。在 

这些情形下，締约国的普通意愿是，应该累积地适用几种标准。所以现有的 

推 定 有 利 于 累 积 的 解 释 。 " 2 7 2 

(7) 必须清楚看到，最惠国条款同国民待迂，性质不同。前者只有在向第三国授 

与某一优惠待迂时才属有效（如果不是这样，便无授与可言）。后者是使受惠者 

获得利益的直接授与，不论这种待迂是否已授与第三国。不过，也可能把一个最 

惠国的保证同不是国民待迂的另一个直接授与合在一起。例如，授与国可能保证 

向受惠国、其国民、其船只等授与若干一定的待迂，此种待迂可能与对自己国民的 

待迂不同。第十九条也考虑到这个情形所以使用"或其他待迂"一语。 

(8) 委员会注意到，在受惠国根据一个以上的条约或其他承诺有权就同一主题享有 

不同种类的待迂的情形，执行起来可能极为困难。受惠国是否能优先选择一种待 

迂后再自由换选其他？可不可以要求把不同种类的待迂授予受惠国？例如，受惠国 

各种不同航运公司要求把不同种类的待迂授与它们的船只？可否要求累积各种利益？ 

由于这里所涉及的困难的关系，委员会认为还是订出本条规则作为一项保留条款比 

较可取。 

(9) 委员会同意，无论如何，受惠M就相同主题从授与国获得最惠国待迂.、国民待 

迂和任何其他待迂时，不但可以从中选择其一，并且也可以选择粜积地享受有关各 

种待迂的全部或一部。所以本条的措词并不予断受惠国实际上可能获得的那个第 

二种可能性。为此目的，便适当地规定受惠国实际享有最惠国待迂的权利不仅因 

授与国亦曾给予国民待迂或其他待迂而受影响。按目前用词，第一款说明一般原 

则，强调所享有的最惠国待迂的权利。由干这项规则在性质上类似前四条的规则， 

换言之，它可说是一个"不相千"类的规则，所以委员会认为在该款中用"不受‧‧‧ 

影响"等字样比较妥贴。第二款规定第一款的反面,强调受惠国享有最惠国待迂 

权利不妨害授与国就相同主题已给予该受惠国的国民待迂或其他待迂。如果将两 

款并读 s应该可以看出受惠国就相同主题获得不同种类的待迂时，应有权在任何具 

体情形下享有其优先选择的任何一种或数种待迂。 

2 7 2

 Schwajrzenberger, "The pri n c i p l e s and standards ••• "， loçcit», p，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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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条 

根据最惠国条款所享权利的产生 

1. 受惠国根据不受补偿条件限制的最惠国条款，为本身或为同它有确定关系 

的人或物的利益所享有的最惠国待遇权利，于授与国把有关待遇给予第三国或同该 

第三国有同样关系的人或物时产生， 

2. 受惠国根据受补偿条件限制的最惠国条款，为本身或为同它有确定关系的 

人或物的利益所享有的最惠国待遇权利，于授与国把有关待遇给予第三国或同该第 

三国有同样关系的人或物而受惠国把议定的补偿给予授与国时产生. 

3. 受惠国根据受互惠待遇条件限制的最惠国条款，为本身或为同它有确定关 

系的人或物的利益所享有的最惠国待遇权利，于授与国把有关待遇给予笫三国或同 

该第三国有同样关系的人或物而受惠国把议定的互惠待遇给予授与国时 产生。 

评注 

(1)第二十条规定受惠国所享有的最惠国待遇权利产生的时刻，无条件限制的最 

惠国条款的产生，需有两项要件：（a)现行有效条约中的有效条款，授与国把 

待遇给予第三国.受补偿条件或互惠待遇限制的条款的情形还需要第三个要件： 

(c)给予该项补偿或互惠待遇。如果缺少一个要件，就无所谓有效条款， 2 7 3在 

不受补偿条件限制的条款的情形下，受惠国权利产生的时刻即授与国把有关待遇给 

予第三国的时刻，在受补偿条件或互惠待遇限制的条款的情形下，条款开始生效 

的时刻即最后两个要件同时存在的时刻，也就是给予有关待遇和给予议定的补偿或 

互惠待遇的时刻。至于第一个要件，条约为现行有效，是当然的事，所以第二十 

条便不再提及， 

2 7 3 Schwarzenberger说，"在对第三国无所行动时，最惠国标准不过是一个空壳"。 

(international Law and Order, op.cit«.p» 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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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除非另有协议，最惠国条款显然要获得在载有该条款的条约生效以前及生效以 

后给予第三国的利益。这项规则的理由经解释如下： 

"由于条约的目的是要把受惠国置于同第三国平等的地位，所以把这种平 

等限制在未来的法律情况之下，就是缺乏诚意的行为。针对过去的"将来" 

条款是不可能存在的，除非它明白如此规定，如未和此规定，条款就必须把 

过去和未来给予的一切利益都给予受惠国。" 2 7 4 

(3) 下述案件证明实例支持这项看法。比利时关于租赁期间的特别的立法规定第 

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立国家或比利时同盟国家国民根据互惠条件的限制可有资格享 

受该项立法的利益。申诉人指称，由于她有法国国籍，由于比利时国民在法国没 

有互惠待遇，所以她依法延长租赁期间的特权被否定了。 法院同意申诉人的看法, 

按照一九二七年十月六日法国比利时公约，締约各国国民"在彼此境内就居住、设 

立公司行号、经营商业、工业和专门职业等一切问题都享有最惠国待遇（第一条）。 

这项特权已经延伸到包括享有、取得和租赁不动产和动产（第二条）。一八八二 

年十二月十一日比利时和意大利订立的条约规定（第三条）締约各国国民应在彼此 

境内以平等地位享有充分公民权利。法院说， 

"所以，根据最惠国条款，就居住在比利时的法国国民的公民权利来说， 

他们完全同比国国民一样，因此也同享有关租赁的立法利益。这些条约究竟 

是在立法之前还是在立法之后订立是无关紧要的⋯⋯-" 

"一九二七年十月六日比利时政府締结法比条约是希望为比国在法国的国 

民获得一切影响到租赁和商业财产的立法上的利益，以使两国人民都获得平等 

待遇⋯⋯" 

"申诉人是法国国民，所以有权要求根据一九二七年十月六日的条约依法 

Sauvignon, op.cit.,p.21 ynote 1. 同样，参看：S. Basdevant, "Clause 

de l a nation l a plus favorisée", loc.cit»»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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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长她的房屋租赁权. " 2 7 5 

(4)有人也提出并讨论过，最惠国条款开始生效是否能回溯既往，影响受惠国的地 

位，即从该国获得权利的人的地位。根据有一位作者， 

"此处的问题是，最惠国条款是要遵守它所从出的条约中开始适用时间的规 

定还是遵守条约中对最惠国条款的规定？在后一情形，受惠国国民也可以要求 

最惠国从前所获的利益，但这项待遇仅从载有最惠国条款的条约生效之日才开 

始生效‧‧‧‧‧‧‧‧如果第一项假设正确，而该条款也受到同最惠国所締结条约的开始 

适用时间的规定的限制，那么受惠国国民的地位完全与最惠国国民地位相同， 

所以有权要求，讨论中的各项利益在载有最惠国条款的条约公布以前，即从最 

惠国和授与国締结的条约生效之日起，对受惠国国民适用。因此，在第二个 

假想情形下，受惠国国民便有权从载有最惠国条款的条约公布之日起回溯既往 

地适用最惠国待遇。 

"法国法律思想不赞成最惠国条款具有回溯既往的效力的意见。受惠国国 

民只可要求最惠国在载有最惠国条款的条约生效之日所获得的利益而已。'最 

惠国条款的现有文句并不允许回溯既往同已享有最惠国地位的外国人一样享有 

同样权利⋯-，，'如果现有的利益可以自动适用,那么这就只适用于未来。s —当然, 

依照开始适用时间的规则,締约各国得明白规定回溯既往地适用最惠国条款。法 

国法律思想所持看法同国际法院在关于英国对伊朗各案的判决书内对最惠国条 

款性质的分析相一致，依照最惠国条款享有利益乃根据该条款本身，而不是根 

据载有有待适用的实质规定的条约。虽然该条款准许享有最惠国国民所获得 

的利益，它却并不回溯既往地使受惠国变成授与国同最惠国间締结的条约的一 

+ " 276 
力。 

2 7 5《特罗斯控诉迪莫蒂埃案》（tossy V. Dumortier)比利时，布鲁塞尔民事法院 

(房租管制上诉庭），一九二八年五月三十一日。参看《秘书处摘要》，《一 

九 七 三 年 . ⋯ 年 鉴 》 ， 第 二 卷 ， 英 文 本 第 1 2 9 — 1 3 0 页 ， 号 文 件 ， 

第 3 1段. 

276 Level, op.cit. ,p.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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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另一作者同样写到： 

"最惠国条款并不消除各国法制间过去的差别。这项'标准'规则要求 

国际间'不切时宜的'法律状况尽早消失，⋯⋯-却不能超越国际间不回溯既往 

的法律原则⋯⋯-, 

"象Scellei兑的一样，最惠国待遇是自动给予的，但这只适用于未来， 

应该注意，在决定何时适用载有互惠条款的条约时，也可以用同样的推理。 

在此基础上给予某一国家国民的利益也不回溯到我国国民在有关国家最初享有 

这个权利(事实上、法律上或根据条约）的时候，" 2 7 7 

这项推理似乎正确，也符合这一条内所订出的规则。 

(6) 有位权威学者检査了最惠国条款是否仅须视第三国有权要求某种待遇或须视第 

三国实际要求并开始享有该项待遇后才开始生效的问题如下： 

"假设大不列颠根据同甲国所订条约享有最惠国待遇，而乙国根据甲乙两 

国间条约有权为自己或其国民要求甲国的某种待遇，例如豁免所得税或不受关 

于住房问题的某项立法的拘束，那么大不列颠何时有权向甲国要求：B国所享有 

的待遇？是否可以立即要求？还是只能在乙国对它享受这项待遇的条约权利已 

经成功地确立的时候才可以要求？对这项问题可有两种看法。第一种看法是大不 

列颠在能指出这项权利业经行使并经乙国或乙国国民享有以煎没有要求这项待遇 

的地位。这个看法使大不列颠依赖乙国的警觉程度或这事对乙国的重要性；例 

如乙国可能没有国民居住在甲国并拥有须纳税的收入。第二种看法是，大不 

列颠所订条约中最惠国条款使大不列颠自动地和绝对地获得乙国和乙国国民于 

条约有效期间就同一主题所享有的一切权利，不论是否有人行使和享有，即,不 

论是否乙国已经要求或忘了要求或无机会要求此种权利。联合王国法律官员 

向政府提出的意见是，第二种看法正确，^虽然'这项问题必须视对它所依据 

277 

Revue critique de droit international privé (Paris), THo.3 (July^-September 
i961)， p. 538,对一九六〇年十月十二日最高法庭判决韵注释— 

一 133 -



的最惠国条款的确切解释而定，⋯-⋯但一般言之⋯⋯-这项权利延伸到最惠国有 

权享有的待遇，不论是否已经有人要求或行使这项权利'。联合王国已经确 

立了并且成功地维护了第二种看法。" 2 7 8 

根据同一作者，联合王国在它是授与国而不是受惠国的It形中曾采取类似的立场： 

"关于外国人领取英国领航执照的权利问题，有人问所指国家臣民要求的 

权利是否根据最惠国条款的一项绝对权利？仰或这项权利是只有在获得国民待 

遇的国家的臣民已经要求并获得当时在考虑中的某项特权时才可以要求的权利？ 

一九〇六年四月十一日法律官员答称，对这项问题的答案'必须对它所依据的 

最惠国条款的确切解释而定，⋯-⋯但一般言之，我们认为这项权利延伸到最惠 

国有权享有的待遇，不论是否已经有大要求。在另一方面，实际上给予的待 

遇对于这种待遇所依据的解释是很重要的。" 2 " 

另一作者表示，这种看法并不限于英国： 

"一九四三年美国在圣地牙哥的大使馆采取了 一个立场，认为美国智利商 

务条约中无条件的最惠国条款对属于'秘鲁和智利政府间交换的备忘录〔规定 

从秘鲁进口到智利的几种木材的免税待遇〕中所指定的某些品种的美国木材给 

予了免税进口权，并认为这项立场是有效的，不论从秘鲁或其他国家有无人进 

口备忘录中指的那几种木材'。所以最惠国条款的解释就是它规定把合法给 

予其他国家的产品的权利给予当事国，不论事实上是否有人在这种产品方面享 

有这项权利。" 

(7)如第二十条所规定，把利益给予第三国是使最惠国条款开始施行的起点。"给 

予"的方式可以是授与国和第三国之间締结一项条约或任何其他种类的协定。如 

果不是根据条约而是根据授与国的国内法授与，其效果是否一样？根据一位作者， 

"这个问题常常是由有关条款的文字毫无疑问地加以解决的，例如下列条 

款就是常见的： 

2 7 8 麵 a i r , op.cit.,pp. 278-279. 

2 " Ibid., pp. 279-280. 

2 8 0 Whiteman, op.cit.,p, 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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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締约国各方的国民在他方境内应有取得和拥有⋯⋯-締约国他方的法 

律准许任何外国国民取得和拥有的任何财产的充分自由。' 

"但在另一方面，如果条约仅规定甲国国民有权享有乙国所可能'给予' 

丙国国民的权利和特权，那么便发生该条款是指用条约仰或用任何其他方式授 

予的问题。英国对这项问题的答案是该条款所指的是以任何方式所授予的。" 

(8) 另一作者说，"授与'任何第三国'的利益是根据締约他方的国内法仰或根据 

后者同'任何第三国'所订定的协定，是无关紧要的。"
2 8 2

此外，他称这项规则 

为"早已成立、绝无可疑的规则。"
2 8 3 

(9) 国际法研究所一九三六年的决议也很明确： 

"最惠国条款把締约国一方根据自己国内法和条约法给予任何第三国国民、 

货物、船只的优惠办法给予受惠国。" 2 8 4 

(10) 显然对上面几段的问题的答复须视对具体条款的解释而定。提议的规则的目 

的正是要使在遇到条款的措词仅提到最惠国待遇而不详及其实际执行办法的情形时， 

可以有所依据。相信在这种情形下可以假设当事各方的目的是在使受惠国同第三 

国立于同样的法律地位。这个想法和委员会在第八条中采用的受惠国权利渊源于 

载有最惠国条款的国际协定或条约的理论，充分证明有理由通过第二十条中提议的 

规则。 

ai)因此第二十条第一款规定，受惠国根据不受补偿条件限制的最惠国条款所享有 

的取得与第三国同等待遇的权利在授与国把这项待遇给予第三国时产生。有一项 

谅解是：如第三国在最惠国条款生效时，也就是载有该项条款的条约或国际协定生 

McNair, op*cit"p, 280. 

Nolde, "La clause de la nation la plus favorisée loc.cit«fp« kè» 

工bid,,并参看 Sauvignon, op.cit.tp* 22• 

参看《一九六九年..'年鉴》，第二卷，英文本笫 1 8 1页， 

号文件，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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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时，已享受该项待遇，则受惠国立即有权享受同样待遇。但如有关待遇是在条 

款生效后给予第三国，则受惠国的权利在此后一日期产生 a 

a3在最惠国条款受补偿条件或互惠待遇条件限制时，就必须具备第三项要素，受 

惠国对最惠国待遇的权利才能产生：受惠国的权利在授与国把有关待遇给予第三国 

而且受惠国«方同意的补偿或互惠待遇给予授与国的时候产生。第二十条第二 

款和第三款分别规定了最惠国条款受到条件限制时的两种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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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条 

根据最惠国条款所享权利的终止或暂时订止 

1. 受惠国根据最惠国条款，为本身或为同它有确定关系的人或物的利益所享 

有的最惠国待迂权利，于授与国终止或暂时灯止把有关待迂给予第三国或同该第三 

国有同样关系的人或物时终止或暂时订止。 

2 . 同样的，受惠国根据受补偿条件限制的最惠国条款，为本身或为同它有确 

定关系的人或物的利益所享有的最惠国待迂权利，于受惠国终止或暂时4了止议定的 

补偿时终止或暂时订止。 

3. 同样的，受惠国根据受互惠待迂条件限制的最惠国条款，为本身或为同它 

有确定关系的人或物的利益所享有的最惠国待迂权利，于受惠国终止或暂时{丁止议 

定的互惠待迂时终止或暂时订止。 

评 注 

(1) 从最惠国条款的性质就可以知道，受惠国的权利一一因此，条款的作用一一 

在第三国丧失特权地位时终止。特权既消失，使条款生效的事实便不再存在，所 

以条款遂丧失效力。 2 8 5 

(2) 因此，一九四三年三月十二日芬兰最高行政法院对芬兰和联合王国间贸易 

协定的适用问题作了如下的判决： 

"根据芬兰和德国间最惠国条款，芬兰和联合王国贸易协定中对某些货物 

所～征的税亦适用于从德国进口的货物。本法院决定，自联合国向芬兰宣战后， 

这项最惠国条款便不再适用于德国，因此，从德围进口的货物所征的税应该单 

独处理，而不依据芬兰和英国间贸易协定"。
2 8 6 

S n y d e r , op.oit.,P.37； S i b e r t , op. c i t , p, 255。 

一九四三年三月十二日芬兰最高行政法院，芬兰和大不列颠及北茇尔兰联合 

王国间贸易协定的适用问题案。参看《秘书处摘要》，《一九七三年一年鉴》 

第 二 卷 ， 英 文 本 第 1 2 4 页 ， 4 / 2 6 9 号 文 件 第 1 3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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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一九三六年国际法研究所的决议表示出最惠国条款的这个特色如下： 

"最惠国条款的有效期间根据导致该条款的适用的同第三国所订公约的有 

效期间而定。" 2 8 7 

委员会讨论把条约法编纂为法典时，有一成员提出下列规定草案： 

'"当事方废止或放弃条约中授与权利或特权的规定时，第三国便不能根据 

最惠国条款而援用这项规定。" 2 8 8 

这两项案文都以授与国给予第三国的优惠已列入一项条约者为限。 

(4) 当然，当事各方在特别情况之下得依其意愿变更这最惠国条件的运用。美 

国在国际法院受理美利坚合众国国民在摩洛哥的权利"^中即辩称有特别情况存在。" 

法院按照最惠国条款的一般性质和目的解释摩洛哥间各项条约中的最惠国条 

款 。 法 院 说 ， 

"〔美国〕第二个考虑所根据的看法是，同象摩洛哥这样的国家订定的条 

约中的最惠国条款应该视为一种提及成例的起草形式，而不能视为在有关各国家间 

建立和保持无岐视的平等待迂的方法。根据这项看法，一国有权根据最惠国条款 

援用的、在该条款生效时已经存在的权利或特权，就会提及成例而永远成为条文的 

一部分，即使在它们所根据的条约规定废止以后仍然可以被援用和享有。 

"无论从两个中哪一个看法，这项辩解都同现在当事方的原意不符。各 

个具体条约的文字和审査各个条约所获得的一般条约形态都表明这一点。⋯-⋯这些 

条约显示，最惠国条款的原意是要在所有有关各国间建立并永远维持根本的无所岐 

视 的 平 等 。 " " ° 

2 8 7见《一九六九年‧‧‧‧ ‧ ‧ ‧ ‧年鉴》，第二卷，英文本第 1 8 1页，第 A / 2 1 3号 

文件,附件二。 

2 8 8 即 J i m e n e z de A r e chaga，见《一九六四年⋯―.年鉴》，第一卷，第184 

页，第752次会议第1段。 

2"《一九五二年面际法院案例汇编》第176页. 

"°同上，第191 一 1 9 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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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在同一判决中又认为： 

"事实并未确切证明：同摩洛哥所订各项条约中最惠国条款的意义和效力 

同其他条约中这类条款不同，戎者说它们须受不同的法律规则的支配.庫洛 

哥同第三国间条约授与免税的规定被废止或被放弃时，就不能根据最惠国条款 

再援用这些规定。" 

(5)变更最惠国条款的一般运用形态的最显著例子是总协定.总协定的主要 

规定是第一条第一款中关于关税和其他费用的一项一般最惠国条款." 2尔过，总协 

定的第二条第一款m项规定： 

"每一締约国对其他各締约国之商业所给待迂，不得低于本协定所附有关 

减让表之有关部分所规定之待迂"。 

有一位作者认为， 

"甚至可以说，第二条m项保障减让表的规定比最惠阖条款更为重要.第 

二条这一款是国际商事法中的全新现象，是最惠国条款的新发展，意义重大. 

'减让表，是各締约国同交易对方谈判中所作一切减让和最高费率.这项新 

发展同最惠国条款的差别是它提供保护，使有关减让项目的关税不致增加.历 

来最惠国条款虽然确保无条件的最惠国待迂，但是只在对关税变更时，规定待 

迂平等而已⋯一 

同上，第204—205页， 

2 5 2参看上面第四条评注第（10)段. 

m总协定，《基本文书和主要文件》，第四卷，前^书，第 3页. 

2,4 G. Curzon, Multilateral Commercial Diplomacy; The 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ffs and Trade and itB Impact on National Commercial Policies and 

Techniques (New York, Praeger, 1966), ， ‧ 6^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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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另一位作者的看法： 

"〔结协定〕⋯.⋯.在这一方面超越了最惠国条款，作减让的每一成员国 

直接负责根据一切其他成员国自己的权利把减让给予它们。这与使后者依靠 

给予减让的当事国同进行谈判的当事国之间继续保持协议的情况不同。 

(6) 有位权威对最惠国条款运用的情形描述如下： 

"最惠国条款有如一个浮简，它使最惠国把自己保持在授与国对外国所承担 

的义务的最高水平；如果水平下降，浮简并不变成气球，把该条款的受惠国勉 

强维持在其他国家所行使的权利的一般水平之上:， 2 9 6 

按照第二条第一款m项的规定，总协定的办法倒真是把最惠国条款这个浮简变成了 

汽球（一旦给予减让后就不能收回，除非通过按照总协定第二十八条同締约国协商 

的一套复杂程序）。不过有人认为，总协定的特别办法是运用最惠国条款的一般 

规则的一项例外，总协定的存在依靠締约国间的特别协议，所以这项一般规则不受 

总协定之内最惠国条款不同的运用的影响。 

(7) 从终止或暂时订止最惠国条款的运用的观点来看，给予第三国的利益的终 

止有何原因并不关紧要.由于提议中这项规则是处分性的，所以载有最惠国条款 

的条约的当事国即使在给予第三国的利益终止以后仍然可以协议延长它们各方的优 

惠待迂。他们也可以根据特别安排保持它们的优惠地位。有人为这种情形指出 

一项历史性的例子： 

"意大利阿比西尼亚战争为享受最惠国条款利益的一国在受惠的第三国 

的待迂终止以后仍得保持利益的事提供了最重要的例子。对意大利实行制裁 

的结果，使国际联盟成员国废止了它们同罗马的商务条^。享受最惠国条款利 

益的第三国通常应该就在这时不再享受最惠国条款提供的利益。但是根据 

《盟约》第十六条第三款，有关各国却都还保持这些利益，因为根据该条，各 

Z9s Hwdcins, op. c i t . , P.226, 关于第八章的注释. 
2 , 6

 C* R o s s i l l i o n , "La clause de l a nation l a plus favorisée dans l a jurisprudence 

de l a Cour internationale de J u s t i c e " , Journal du droit international 

( P a r i s ) , 82nd year, No.l (January-March, 1955), p.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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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国协议，它们要在作为制裁措施的财务和经济措施方面，互相支持，"以减 

少因上述措施产生的损失和不便。" 2 9 7 

引述这项例案的作者又说， 

"《联合国宪章》第四十九条〔彼此协助以执行安全理事会所决定之办法〕也 

可以使受惠国有理由照此方法提出要求，也许须在后者进行第五十条所提到的 

会商之后。" " 8 

(8) 第二十一条笫一款适用于各种各样的最惠国条款，不论它们是否受补偿条 

件的限制,受惠菌享受优惠待遇的权利显然在授予国给予第三国有关待迂终止或暂时 

仃止时也'就终止或暂时订止。在授与国向一个以上的第三国授与最惠国条款主题 

范围以内的待迂的情况下，有一项谅解是：受惠国享受优惠待迂的权利在终止或暂 

时仃止向一切有关第三国授与有关待迂时终止或暂时仃止。 

(9) 第二十一条第二和第三款规定最惠国条款受补偿条件和互惠待迂限制的两 

种情形。在这种情形下，受惠国享有第三国所享有的利益的权利也就在受惠国永 

远或暂时撤回它提出所协议的补偿或互惠待迂的同意时终止或暂时订止，尽管第三 

国事实上继续享受那种优惠待迂。 

ao)笫二十一条规定并不包罗一切情况。还有其他情形亦可终止受惠国的权 

利：最惠国条款中所订时限到达；授与国同受惠国协议终止；授与国同第三国合并 

等。 

298 

Sauvignon, op. c i t . , pp. 96 - 97. 

同上，关于埃塞俄比亚意大利一案，见国际联盟《正式公报特别补编第 

145号》英文本第26页和《特别补编第150号》第11—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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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二条 

遵守授与 iS的法律规章 

受惠国或同该国有确定关系的人或物根据最惠国条款所享有的权利，其行使必 

须遵守授与国的有关法律规章。但适用这些法律规章的方式，不得使受惠国或同 

该国有确定关系的人或物的待遇低于第三国或同该第三国有同祥关系的人或物的待 

遇。 

评.注 

(1) 无条件的最惠国条款使受惠国有权享有条款中所规定的各种权利而无须补 

偿。在普通情形下受惠国的国民、船只、产品等享有或行使这些权利。受惠国 

的权利和它的国民、船只、产物等从此享有的权利并不依赖授与国（其国民、船只, 

产品等)在受惠国国内所享有或行使的权利。但是都不能夸张这个无条件要素以 

至解除受惠国，即它的国民、船只、产品，尊重授与国的法律规章的责任，而不必 

象预期于任何其他国家、其国民、产品等那样遵守那些法律规章。 

(2) 法国上诉法院所决定的下述一案充分解释了第二十二条所根据的想法。 

上诉人为意大利公民，被判根据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十二日命令第一条有罪，因为他 

作为外国人未获有贸易商许可证。他主张他无须持有贸易商许可证，因为根据一 

九四六年五月十七日法国意大利协定的最惠国条款，他有权援用一八六二年一月七 

日法国西班牙条约，该条约给予西班牙人在法国行商的权利。公共检察长辩称， 

法西条约并不免除西班牙公民获取贸易商许可证的责任；一九五七年四月十五曰法 

国外交部长的信说，有权援用条约中在法国行商权利的外国人仍负有获取贸易商许 

可证的责任，这封信对法院是有拘束力的。那个上诉被驳回了。法院说， 

"原审法院的判决由于一九五七年四月十五日外交部长的信认定，国际协 

定给予外国人行使在法国行商的权利并不免除外国人必须满足必要而充分的条 

件，即持有贸易商许可证，根据一九四六年五月十五日法意条约这对意大利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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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特别适用。 

"因此，原审法院的判决作了正确的决定，并不违反上诉书中提到的任何 

规定。 

"尽管国际协定只能由締约国解释，但就法囯来说，对协定作解释乃在法 

国政府的职权范围以内-唯有它才有权解释一份外交文书的意义和范围。一 

九四六年五月十七日法意协定规定，意大利国民有权享受最惠国条款的利益， 

法国和西班牙间一八六二年一月七日的条约即上诉人所援用的条约，就进行商 

务活动问题适用于意大利国民；根据外交部长的解释，该条约必须了解如下： 

虽然适用于外国国民的规定如果要不违反国际协定的规定，就决不可限制条约 

给予西班牙国民的权利，但对西班牙商人所加义务，即他们必须持有贸易商特 

别许可证，并不影响这些权利的享有，而只影响到行使时的条件而已。所以 

持有贸易商许可证是一项必要而充分的条件，如果外SI人要有权享受法国国民 

获有的权利，就必须满足这项条件，" 2 " 

(3)在有的情形中，最惠画条款本身就提到授与国法律，并明示规定，权利必 

须"按〔该国:〕法律"行使。下面讨论到的就是这种情形：有一人死亡时为纽约 

州居民 3 死时未留遗嘱 a他是意大利王国公民和臣民，其近亲都是意大利居民， 

无一人居住在纽约州*申请书说他没有债主。意大利王国总领事提出申请要管理 

死亡人的财产。公设遗产管理人虽经正式通知都未出庭。申请人不提出任何保 

证而主张有权管理，取代公设遗产管理人，认为他的要求系根据一八七八年美意领 

事条约中的规定。遗产管理证书照准颁发，法院说 

> 

"我承认，根据有关总领事权利、特权、豁免等同意大利签订的条约内的 

"最惠国条款"，一八五三年七月二十七日同阿根廷共和国所订条约 5°°中的 
2，，法国最高法院，《科里尼案》(Cornell Case),(—九五八年七月二日）。参宥 

《秘书处斓要》《一九七三年.‧.年鉴》,二卷,英文本第1 39页。AZ.CN . 4/' 

269号文件，第6 3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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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便成为同意大利所订条约的一部分，但我仍然不认为从这项规定就可以得 

到所要求作出的结论的理由。根据纽约州法律进行千预的权利与声称有权不 

丑约州法律,可从根据这些法律应该受委成为去世时为本州居民但在本州管辖范 

围内未有近亲的死亡人的遗产管理人接过管理这种财产的权利与责任，是各不 

相同的两回事，本州法律规定遗产管理人要提出保证金，金额依财产价值而 

定；条约中并无规定允许领事不受这项规定的拘束、只须在实质上主张他不知 

道有偾务存在‧ * ‧所以申请人在交纳一般保证金后就可获许可证，但这是依 

据我们当地法律办理的而且是因为公设遗产管理人拒绝采取行动之故"。 

(4) 在其他情形中载有最惠国条款的条约另有一条规定必须遵守授与国内法的 

义务。例如，一九六二年六月二十三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同阿拉伯联合 

共和国间长期贸易协定有下列规定（第六条）： 

"苏联同阿拉伯联合共和国间货物的流通应根据本协定和两国现行进出口 

法律规章的规定，但以此种法律规章对所有各国都适用为限". 5 0 2 

(5) 虽然以上评注和先例都是指无条件的最惠国条款而言的，但似乎提议的规 

则也显然适用于最惠国条款附有补偿规定的各种情形。所以提议的规则的措词是 

3°°美利坚合众国同阿根廷间条约第九条规定如下： 

"如果締约国一方的公民在他方领土内未留遗嘱而死亡，死亡人所属国 

家的总领事或领事，或总领事或领事不在时，其代表应该有权根据当地国 

法律为债权人和法定继承人的利益取得、管理及依法清算死亡人的财产"。 

见一九〇一年二月美利坚合众国纽约州纽约县推事法院《in r e : L o g i o -

r a t o , s Estate,》一案。参看《秘书处裯要》《一九七三年'年鉴^第 

二 卷 英 文 本 第 1 4 9 页 ， 号 文 件 , 8 9段。 

5 0 2联合国《条约汇编》第472卷，英文本，第7 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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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性的，并不区分这两类条款。 

(6) 笫二十二条提议的规则同《关于外交关系的维也纳公约》第四十一条、' 0 5 

《关于领事关系的维也纳公约》第五十五条'。* 、《特种使节公约》的第四十七条" 

《关于国家在其对普遍性国际组织关系上的代表权的维也纳公约》的第七十七条 3' 

等有一定的关系u 第一二两项公约有关条文第一款如下： 

"―.在不妨碍外交特权与豁免之情形下，凡享有此项特权与豁免之人员， 

均负有尊重接受国法律规章之义务。此等人员并负有不干涉该国内政之义务。 

《特种使节公约》和《关于国家在其对普遍性国际组织关系上的代表权公约》有关 

条文第一款都沿用上引案文，只略有文字上的更动.不过第二十二条这项规则的 

根沅却渊沅更早，可以追溯国家主权和平等的原则.显然在一国授与的特权范围 

以外，就必须在它境内一般地遵守其法律规章. 

(7) 最惠国条款的目的是要在受惠国和授与国间造成一种无歧视的情况，它可 

因授与国有差别地适用法律而受妨碍。所以委员会认为，第二十二条体现的规则 

规定遵守授与国的有关法律的义务之后，也应该载有一项如何适用这些法律的但书。 

因此，第二十二条规定，适用这些法律规章的方式，不得使受惠国或同该国有确定 

关系的人或物的待遇低于第三国或同该第三国有同样关系的人或物的待遇. 

3 0 3联合国《条约汇编》，第 5 0 0卷，第 1 2 0页。 

，。* 同上，第596，第308—310页。 

一九六九年大会第2530(xx工V)号决议，附件， 

5 0 6《联合国关于国家对国际组织关系上的代表权会议正式文件》第二卷《会议 

文件》（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E.75.V.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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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三条 

最惠a条款与普遍优惠制待迂 

受惠s无权根据最惠国条敫取得发达授与国在该授与国所定普遍优惠办法内， 

在非互惠基础上给予发展中第三国的待迂，但该普遍优惠办法必须符合整个国际社 

会所承认的普遍优惠制，或对主管国际组织的成员国而言，符合按照该组织有关规 

则兪程序通过的普遍优惠ilo 

评 注 

(1) 委员会报告本聿导言中说过'°7,委员会在工作初期便已注意到适用最惠国 

条款在世界各S经济发展显著不平衡的经济关系中所引起的问恳 另外还说到贸 

发会该第一届会议通过的建议中附件A 1 .1内一般原则八的部分。 5 0 8这项原则是 

一九六四卑以唱名表决方式通过的，赘成者七十八票、反对者十一票，弃权者二十 

二票。 

(2) 贸发会议秘书处觯释一般原则八的意义如下： 

"从一般原则八来看，贸发会议的根本哲学显然是基于发展中经济的贸易 

需要同发达孥济的需要有实质上的不同的假&因此，这两种类型的经济不应 

受 S际贸易关系上同样规则的限制。把最惠 S条款适用于一切 H家，不论其 

发展水平如何，面然可以满足形式上平等的条件，但在事实上却暗中岐视了国 

际社会中较弱的成员。这不等于永远拒绝最惠国条款。一般原则八的笫一 

句说:"进行a际贸易应在最惠s之基础上使双方有利，‧‧‧‧‧‧‧"。要承认发展 

中s家在贸易和发展上的需要，就必须在一段时间之内不把最惠国条款适用于 

见上文笫5卜55段。 

见上文第52段。 

-1U6 -



若千类型的国际贸易关易上。** 

" * *该项会议第一届会议收到的'总协定中的发展中国家'的报告说，'关 

于世界贸易需要根据法律来加以管理，并无争仏 问题是：这种法律 

的性质应该是怎样？是否应该假定，世界基本上一致—，各®实力相若， 

经济发展的水平相似，H此这项法律必须根据互惠、非岐视原则？ 还 

是应该承认经济发展的水平有多种多样、经济和社会制度有所不同？'"" 

(3)发展中国家的主要兴趣是要发达国家授与优惠。贸发会议的主要目的自始 

以来便是要为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达成普遍的非互惠、非岐视的优惠制度。贸发会 

议有一项研究备忘录，解释过贸发会议在这个领域中的主要构想： 

"最惠国条款在发达国家勒发展中S家间的关系上受有重要限制。.这些 

限制都是从普遍的非互惠、非岐视性优惠制度发展出来的原则。发达的巿场 

经济国家要在它们巿场上向发展中国家'出口的制成品^半制成品给予优惠待迂。 

这种优惠待迂应该只有发展中国家提供这种产品的商人才能享用。同时发展 

中国家不必向发达国家授与互惠性减让。 

"联合国贸易及发展会议第一届会议通过的建议有好几个提到需要一套有 

利于一切发展中国家的优惠制度。一般原则八说，，已发展国家应予所有发： 

展中国家以减让，⋯⋯..且在给与此等或其他减让时应不要求发展中II家以任何减 

让作为回报，。3，°该会议在八ni 5中建议'⋯‧‧⋯联合a秘书长从事适当安排， 

从速设立由'⋯⋯.政府代表组成之委员会，以便在发展中国家不给予相对优待之 

基础上订定实施此类优惠待迂之最佳办法"。 

5 0 9
见《一九七〇年⋯'一年鉴》，第二卷，英文本笫231页，A^CN 4X228 ^ P A d d l 

号文件，第188段。 

5
，。参看《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议*录》，笫一卷，《最后文件^报告》（联合 

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64工工.B 11),英文本第20页。 

3" 同上，第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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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发会议第二届会议一致接受了发展中国家出口的制成品勒半制成品应 

获优优惠待迂的原则。根据第二十一 a号决议，会议： 

'一.同意对发展中国家一般性非互惠非岐视优惠制度之目的，包括 

对发展中国家发展最差各国之特别措施应为： 

'(a)增加其输出收益； 

'(b)促进其工业化； 

'(c)加速其经济增长率； 

'二.为此目的，设立一优惠问题特别委员会，作为贸易及发展理事 

会的辅助机关，俾所有有关国家均能参加必要之咨商。凡不克参加特别 

委员会之会员S，则可将其意见通知贸发会议秘书长，由其转请特别委员 

会注意; 

» . . . 

'四.要求特别委员会于一九六八年十一月举行第一次会议讨论迄彼 

时止所达成之进展，复要求至一九六六年上半年时再举行第二次会议，傅 

该委员会可以拟就其提交贸发理事会之最后报告书；其目标应为在一九六 

九年度中决定详细办法，然后及早取得法律根据及所需之总协定弃权； 

»五,注意到许多国家均表示希望此种办法能在一九七〇年初开始实 

行 0 ' ， ' 2 

"此处不多谈贸发会议优惠问题的立场所持的各种理由和考虑。初级产 

品扩大出口既然缓慢、又有针对国内需要的工业化的限制，所以发展中国家的 

经济增长便在很大程度上须依赖面向出口的工业的发展。不过，很显然，要 

5 , 2 同上 > 第二届会议,一卷 C o r r . Iand3 a n d A d d , 1—2，《报告*附件》 

(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写6a工工.D. 14),英文本第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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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发达国家具有高度竞争性的市场中取得立足之地，发展中国家便需要在一定 

期间之内享有进入市场时的优惠条件。要求这样优惠待迂的理由近似关于初 

生工业的立论。大家久已同意，工业化初期，®内生产者对外国竟争者应享 

有在国内受到保护的市场。这种保护便是在国内巿场保护初生工业。根据 

同样理由可以说，促进面向出口的工业也需要受到保护的出口市场。要取得 

这种保护，便须建立有利于发展中SI家进入巿场的优惠条件。对进口制成品 

^半制成品的优惠待迂，应该一直继续到发展中供应商可以视为在世界市场具有 

竟争力时，才能予以取消。在到达这一阶段后，进入发达国家巿场的条件再 

依最惠s条件而定。 

"虽然贸发会议赘成普遍性的非互惠的优惠制度，一切发展中§1家都可 

以享受其利益，它却不赞成所谓特别或垂直优惠。这是指有些发展中国家同 

有些发达国家间现行优惠安排。垂直优惠的一个标准例子便是欧洲经济共同 

体同大多为法国前殖民地的十八个非洲国家间的优惠办法。联合王国同英联邦 

发展中画家间的优惠安排也是一样。这种优惠安排同普遍优惠制有两项重大 

差别： 

'(a)它们有利于有些发展中国家而岐视其所有发展中SU 因此 

发展中第三国便必然受到不利影响。 

'(b)它们有互惠'&o 所以，非洲联系成员国家进入共同市场享有 

优惠条件，共同市场s家进入联系成员a家市场便也享有优惠办法，是一 

种回报。虽然不无例外，互惠也是联合王e同英联邦m家间关系的特 

"上面说过，《总协定》笫一条支持特别优惠安排作为最惠s条款的例外 

规定。根据贸发会议的建议，这些优惠安排要逐步减少，同时要向发展中受 

惠a提供同等利益。一般原则八说， 

'若干发展中国家目前在若干已发展国家享受之 特别优待应视为过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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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法，须遂步减少。在保证关系国家至少获得同等利益之有效国际措施 

付诸实施时，应予取消。' " 5 

A工工.1.中的建议也讨论到这个问题： '‧ 

'已发展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间之优惠办法，其对于其他发展中II家有 

所岐视而为目前从而得到利益之发展较差国家出口收益之维持与增长及经 

济进展所必需者，应予废除，而同时实施对此等国家提供至少同等利益之 

国际措施。此种措施应逐渐采用，傅于联合国发展十年结束以前发生效 

用 。 ' 5 , 4 

"贸发会议对特别优惠问题的立场是由于各种不同的考虑产生的。它相信， 

这种优惠安排之存在可能构成世界经济最后完全一体化的障碍。有些发展中 

国家在有些发达国家巿场里的特权地位很可能对第三个发展中国家形成压力， 

使它要在同一或其他发达国家寻求类似的排他 特权。过去十年经验很可以邦 

助证明这种看法是对的。一九六三年《雅温得公约》规定了欧洲共同市场湘 

非洲十八个国家间的优惠安排，已经使许多其他非洲国家（例如尼日利亚、肯 

尼亚、乌干达、坦桑尼亚）向欧洲共同市场寻求联系。此外，拉丁美洲似乎 

越来越觉得，为了要平衡共同市场对它们的岐视，或许须在美国市场寻求优惠 

待迂而将非洲各联系国家排除在外。这种国家集团间特别优惠待迂办法的扩 

散，可能最后造成世界经济划分为几个互相竟争的经济集团。 

"除了扩散的危险以外，上面说过，特别优惠还涉及互惠问题。因此， 

有些发达国家享受进入有些发展中S家市场的优惠。这种所谓反向优惠可能 

又会另外引起垂直贸易安排的扩散。 

3,? 同上 ,〔第一届会议〕，第一卷,《最后文件^报告》（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 

编号：64«工工.B 1 1 )英文本第20页。 

5,4 同上，第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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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这些考虑，贸发会议便建议逐步减少特别优惠。不过，也承认对 

某些厘家来说，享有进入巿场的优惠对它们出口收益的维持^增长都是必不可 

少的。因此，逐步减少特别优惠有一条件，即必须实施对享受这种优惠的发 

展中国家至少可提供同等利益的国际措施。 5 , 5 

(4) 在优惠方面，一九六八牟贸发会议第二届会议一致达成了一个折衷协议， 

即第二十一a号决it 这项决议赞成提出一项普遍的非互惠、非岐视的优惠制度 

并主张必须逐步减少特别优惠。 

(5) 第二十一《号决议设立了优惠问题特别委员会，作为贸易勒发展满事会的 

辅助机构，它就普遍优惠制问题达成了"议定结论"，附录于一九七〇年十月十二 

日、十三日在日内瓦举行贸易及发展理事会第四届特别会议通过的第75 ( S — I V ) 

号决议之后。，' 6下面是这项极其重要文件的摘要： 

"壹 

"优惠问题特别委员会 

"一.回顾联合国贸易及发展会议一九六八年三月十六日决议案二十一a中确 

认各方一致同意赘成早曰订立彼此均可接受而对发展中s家有利之一般性非互惠 

非岐视优惠制度。 

"二.并回顾各方同意对发展中国家有利之一般性非互惠非岐视优惠制度，包括-

对发展中II家发展最差各国有利之特别措施在内，其目标应为：(a)增加其出口 

收:益；(b)促进其工业化；（0加速其经济增长率。 

• « • 

"九.确认此等优惠办法双方均可接受，且代表贸发会议内已发.展圆家与发展 

中亂家所作详尽及密切咨商所产生之努力合作。此种合作在将来定期检讨此种 

5 , 5 贸发会议研究备忘录3 3 ^ 6 \ 1号,第19—27段。 

5 , 6
《大会正式记录，第二十五届会议，补编第15号》（AZ8015/Rev. 1 )第 

395页以下，第三邵分，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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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与其实施情形时所作有关咨商工作中，将继续表现出来； 

"一〇.注意到未来优惠授予国决心从速谋取立法及其他方面所需之核准，俾 

于一九七一年内尽早实施优惠办法； 

"=x反向优惠与特别优惠 

"1.特别委员会注意到，依据贸发会议第21(1：)号决议，各方所同意 

的目标为原则上所有发展中国家自开始时即应参加成为受惠国，而关于尚待解 

决的反向优惠问题，直接有关双方务须继续进行咨商，始能实现此项目标。此 

种咨商工作应急速进行，俾于此项计划实施之前，觅得解决办法。贸发会议 

秘书长在各国政府同意之下，将协助进行此种咨商工作。 

" ， 保 障 办 法 

"1.所提出的个别优惠计划内均订有若干保障办法（例如予定的限制与 

免责条款一类办法），俾使优惠授予国对于新关税利益所可能引起的贸易，能 

保留某一程度的控制 a 优惠授予国保留变更各项办法详细适用情形与范围的 

权利，尤其是在认为必要时对所给予的某些关税利益加以限制或将其悉数或部 

分取消的权利。然而，优惠授予国宣称此种措施将厲非常性质，并且将在其 

法律规定许可范围内妥为计及普遍优惠制的目的以及发展中国家的一般利益， 

尤其是发展中国家中最不发达国家的利益以后，始作决定。 

" ^ 受 惠 国 

"1.特别委员会注意到优惠授予国对此问题各别提出的办法以及载有发 

达国家所提初步办法的实务文件导言第十三段所载经济合作发展组织成员国的 

共同立场，⋯⋯-亦即： 

'至于受惠国，嘉惠国通常将依据自行选择的原则，关于此项原则， 

应 参 考 文 件 ⋯ 一 中 有 关 各 段 ， 亦 即 第 一 编 A 节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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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有 利 于 发 展 中 国 家 中 最 不 发 达 

国家的特别措施 

" 1 . 实施会议第 2 1 ( H )号决议时，依照其中规定，承认特别需要改善 

发展中国家中最不发达国家的经济情况。普遍优惠制应使此等国家尽可能获 

得最大惠益。在此方面应时时不忘会议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六日第 2 4 ( n ) 

号决议内各项规定. 

" 2 .优惠授予国应按个别情形，考虑在普遍优惠制内尽可能加列主要对 

发展中国家中最不发达国家有出口利益的产品，并斟酌情形再予减低此种产品 

的关税。 

" ^ 实 施 期 限 

"普遍优惠制最初实施期限定为十年。在十年期限行将结束前，应举行 

一次详尽检査，以便参照会议第21 ( H )号决议各项目标，决定此种优惠制度 

期限届满后应否继续实施。 

" , 产 地 规 则 

« ... 

" 々 组 织 办 法 

" 1 .优惠问题特别委员会念及会议第 2 4 ( n )号决议的规定，一致认为 

贸发会议内应设有适当机构，处理有关会议第21 ( n )号决议实施事宜的问题. 

此一〔贸发会议适当机构〕应具备下列各项任务规定： 

" ( a ) 检 查 ： 

"(—)普遍优惠制对于各受惠国包括发展中国家中最不发达国家 

的出口品、出口收益、工业化及经济增长率的影响，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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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其他事项外，研讨有关产品包括范围，例外产品一览表, 

减免程度、保障办法（包括限额与免责条款在内）的效用, 

及产地规则等的问题； 

法律地位 

"1.特别委员会确认各国均无意援引其享受最惠国待迂的权利，以期全 

部或部分取得根据会议第21 ( n )号决议规定给予发展中国家的优惠待迂，并 

确认关税及贸易总协定的締约国有意设法尽早取得必要的义务免除。 

"2.特别委员会注意到优惠授予国声称优惠授予国个别给予受惠国的关 

税优惠的法律地位，均应依照下列各项考虑而定： 

"(a)关税优惠均属临时性质； 

"0>)关税优惠的给予并不构成一种约束性的承诺，尤其在任何方 

面均不得阻止： 

"(一）嗣后全部或部分取消； 

" a嗣后片面或经国际关税谈判，按照最惠国方式，减低关 

税； 

"(c)关税优惠，须经现有各项国际义务，尤其是关税及贸易总协 

定内的国际义务，取得必要的免除后，始得施行。" 

(G)大会在一九七〇年十月二十四日第2626 (XXV)号决议通过的《联合国第 

二个发展十年国际发展战略》中写入下文，从而注意到了优惠问题特别委员会一致 

达成的协议： 

"(三二）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业已拟订发达国家市场对于发展中国家 

的输出品给予一般性的、非岐视及非互惠优惠待迂的办法，并经发达国家及发 

展中国家双方认为均可接受.优惠授予国决心尽速获致必要的立法方面或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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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方面的核准，目的在于一九七一年尽早实施优惠办法。进一步改善此等优 

惠办法的努力，应参照贸发会议第二届会议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六日第2l(ir) 

号决议的目标，积极推进。" 

总协定内的发展 

(7) 一九六六年在《总协定》原始案文增列第四部分，便是要满足发展中国家 

的贸易需要，"。不久又发现第四部分的规定不够。总协定各成员国政府根据贸 

发会议第二届会议和优惠问题特别委员会内所达成的协议，表决准许发达成员国对 

发展中国家的产品给予普遍的、非岐视性的优惠关税待迂，此项准许所采方式， 

是根据《总协定》第二十五条的规定豁免义务.豁免义务的全文如下： 

"关税及贸易总协定締约各国, 

"认识到締约各国的主要目的是在提高发展中国家贸，和出口收益,以促 

进其经济发展； 

"又认识到要进一步促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必须采取个别和联合行 

动； 

"巡 i贸发会议第二届会议达成一致协议，要尽早建立有利于发展中国家 

的、双方都可以接受的普遍的、非互惠和非岐视的优惠制度，以提高这些国家 

的出口收益、促进其工业化并加速其经济增长率； 

"考虑到贸发会议已经草拟了有关建立发展中国家产品在发达国家市场的 

普遍的、非岐视和非互惠优惠关税待迂的、双方都可接受的安排； 

"注意到发达締约国声明授与关税优惠并不构成有约束力的承诺,优惠为 

暂时性质的； 

5 , 7
见《一九七〇年⋯‧‧ ‧ ‧ ‧年鉴》，第二卷，英文本第23 2页，4/ 2 2 8和 

Add. 1号文件，第192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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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地认识到提议的优惠安排并不妨碍在最惠国的基础上减低关税； 

"决定： 

' "(a)在不妨碍《总协定》任何其他条款的情况下，第一条的规定应按需 

要豁免执行，以十年为期，使发达締约国可以按照下述程序对沅自发展中国家 

领土的产品给与优惠关税待迂，其目的为向此种国家和领土普遍授与本决定序 

言中所指的优惠关税待迂而不必将此种待迂授与其他締约国的同类产品， 

"复以此种优惠关税安排系为便利发展中囿家和领土的贸易而非为妨 

碍其他締约国的贸易为限； 

"(b)缔约各国在不重复其他国际组织的工作的情况下，经常审査本决定 

的执行情形，并在其期满以前参照序言中概述的各项考虑，决定本项决定是否 

将予以延长，如果将予延长，并决定其规定； 

"(c)任何締约囿根据本决定的规定作出优惠关税安排，或其后对这种安 

排加以修改应通知締约各国，并向它们提供一切关于根据本决定所采行动的有 

用资料； 

"(d)此一締约国，对于认为本国根据《总协定》所享有的利益因为这项 

优.惠安排而可能或已经受到不当损害的任何其他締约国，依该其他締约国的请 

求，应提供协商的适当机会； 

"(e)任何締约国如认为该项优惠安排或其后的延长与本决定的规定不符， 

或认为本国根据《总协定》所享有的利益因为该项安排或其后的延长而可能或 

已经受到不当损害，或认为协商不能令人满意，可把事情向締约各国提出，締 

约各国应迅速予以审查，并拟订它们认为适当的建议." 5 , 8 

" 8 —九七一年六月二十五日决定，总协定，《基本文书和主要文件，补编第18 

号》（出售品编号：GATT/1 972—1 ),英文本24—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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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遍优惠制的运用 

(8) 苏联是早在一九六五年便单方对发展中国家的进口品实施免税制度的第一 

个国家。这项免税待遇适用于一切产品，并且不附有期限或重新征税的条件‧ 

'苏联代表在特设优惠问题委员会中解释说，除了给与关税优惠以外，苏联还将继续 

采取其他措施，以按照《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联合宣言》 5"所订方针，增加它从发展 

中国家进口的产品。 

(9) 一九六六年澳大利亚跟进，它的单方制度限制较多；一九六八年匈牙利宣 

布它自己的制度。匈牙利制度的详细情形可以说明一国所订普遍优惠办法的运用 

情形。按照一九七一年和一九七四年扩大和核可的办法，匈牙利的优惠产品清单 

包罗工农产品甚广；它是依据发展中国家的请求而定的，并包括发展中国家中最不 

发达国家特别有意出口的产品项目；减税的程度由政府命令订定；优惠关税率较最 

惠国关税率低百分之五十至九十，并有一百多种产品全免关税；受惠国为亚洲、非 

洲、拉丁美洲的发展中国家，它们的国民平均收入都较匈牙利为低，而且它们对匈 

牙利没有实施任何歧视措施，并且同匈牙利维持正常商业关系，并能为合于优惠关 

税待遇的产品提供可信的产地证明；如果产品系产自受惠国，或在该国增加其价值 

的百分之五十,即视为沅自该受惠国的产品；保障办法为，对外贸易部长和财政部长 

可同全国材料和价格委员会主席合作，提高或降低笫一、二、三栏中所订的关税率 

或暂时中止其适用（关税表第一、二栏分别为"优惠"和"最惠国"关税率.第 

三栏中的关税率适用于沅自既不适用优惠待遇也不适用最惠国待遇的国家的商品）， 

《贸易和发展理事会正式记录，第十届会议，补编第6 A 号 》 （ T D / V 3 2 9 / 

R e v . 1 ) ,第二部分,笫 1 9 2段。见 R . K r i s h n a n m r t i , "The A g r e e -

m e n t on Pr ef erenc e ŝ A Generalized System in F a v o u r 

of D e v e l o p i n g C o u n t r i e s " , Journal of World Trade Law 

( T w i e k e n h a m h v o l A ï f o .3( January̶February 1 9 7 1 ) , PP - 50̶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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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项详尽规定于一九七一年一月一日生效。一九七四年，受惠国国数增加，此项 

制度所包括的产品也增多，若干关税率减低了 î 2°.匈牙利制度对一九七二年一月 

―日向若干发达国家授予特别（反向）优惠的国家，只暂准给予优惠。 

ao欧洲经济共同体于一九七一年也宣布了一项普遍优惠制，准许若干发展中 

国家的制成品和半制成品免税进口。 对于根据此项方法进口的商品数量，定有严 

格限制；象纺织品和鞋类等若干较敏感的项目，其所莸待遇就没有那么优厚。美 

利坚合众国的普遍优惠制规定于一九七四年贸易法第五编，其中第501节授权 

总统授与优惠。第502节为"受惠发展中国家"的定义，将若干国家排除在外。 

第503节规定可享受优惠待遇的物品，若干进口可能引起问题的物品排除在外。 

第504节规定有关优惠待遇的限制。第505节规定按本编所享的免税待遇以十年 

为限，并规定五年后要全面审査整个优惠制度的执行情形。 

(11)要评价普遍优惠制的成败，现在或许还为时过早，但已经有人表示不满。 

根据贸易和发展理事会第五届特别会议（一九七三年四月一五月）的报告： 

"发展中国家的代表说，虽然在执行普遍优惠制上取得了一些进展，但是， 

这项制度本身从其目标上说来是非常欠缺的，并且，至今为止，它的表现很令 

人失望‧ ‧'他们说，这项制度给予的实际有利条件还很有限，因为，它在实 

施时所列的产品范围有限‧‧‧实施优惠进口货最高限额的限制，以及对这项 

制度所列产品使用非关税壁垒。 

"有些发展中国家，包括最不发达国家的代表认为，普遍优惠制的好处很 

少或一无所有，因为，他们本国不生产制成品和半制成品，而只供应不列入普 

遍优惠制内的原料和非加工的农产商品。此外，他们又指出，当前体现在这 

项制度内的保障条款允许了许多限制优惠范围的余地，使得这类优惠变相，并 

3 2 0 见总协定L/'330i和工^U0 6号文件。 

5 2 1
 第93—618号公法；一九七五年一月三日生效。.案文见.U.S. Code 

C o n g r e s s i o n a l and A d m i n i s t r a t i v e E e w s ( W a s h i n g t o n ; 

D . C ) , W o . 13 ( —九七五年一月三十日 )，第695 6页。 

-158 -



制造了许多混乱"u ^ 

U3 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十二日大会笫3281 ( xxix)号决议中所载的《各国经 

济权利和义务宪章》也载有同此处讨论的问题有关的规定。关于普遍优惠制，第 

十八条和第二十六条规定如下： 

"第十八条 

"发达国家应当向发展中国家施行、改进和扩大普遍的、非互惠的和非歧 

视的关税优惠制度，但要按照在主管国际组织范围内就这一制度所通过的有关 

协议结论和有关决定，发达国家还应认真考虑在可行和适当的领域内，并以 

给予特别和较为有利的待遇的方式，采取其他区别对待的措施，以满足发展中 

国家的贸易和发展需要。发达国家在其国际经济关系中，对于由普遍关税优 

惠和其他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普遍协议的区别对待的措尨所增进的发展中国家 

民族经济的发展，应尽力避免采取有消极作用的措施。" 

"第二十六条 

"所有国家，不论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制度的差别，有义务宽容 

相待，和平相处，并为经济和社会制度不同的各国间的贸易提供便利。国际 

贸易的进行应不妨碍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普遍的、非歧视的和非互惠的优惠待 

遇，并应以公平互利和交换最惠国待遇为基础。" 

aap 一九七六年五月，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在内罗毕举行最近（第四届）一 

届会议，于一九七六年五月三十一日通过了第96 ( i v )号决议，题目为"一套扩展 

发展中国家制成品和半成品出口并使之多样化的互相关连并互相支援的措施"。该决 

议笫一部分 为关于"增加发展中国家制成品和半成品进入发达囯家的巿场的机会"， 

部分内容如下： 

^增加制成品和半成品进入发达国家的市场的机会，特别针对下列领域： 

3 2 2
《 大 会 正 式 记 录 ， 第 二 十 八 届 会 议 ， 补 鴒 第 1 5 号 》 （ ) ， 第 

一编第一章第8 9 —9 0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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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普遍优惠 f j 

"(a)应改善非互惠性与非歧视性的普遍优惠制度以利发展中国家，同时 

要照顾到一些目前享有特别待遇的国家的有关利益，同时应设法保护它们利益 

的需要，给予优惠的国家，应该采取包括下列措施在内的措施，以便在它们 

各自的普惠办法内达到这个目标： 

"(一）扩大该制度所包括产品项目的范围，尽可能地尽量包括对发展 

中国家有出口利益的产品，同时要照顾到发展中国家的出口需要以及它们 

想把所有这种产品全部列入普惠办法的希望； 

"«尽可能为制成品及半成品施行免税进口，并按适用情况，大大 

提高这些产品的最高进口限额和关税配额； 

"曰执行普遍优惠制度所适用的规则应尽量求其灵活且不拘泥字面; 

((<m)简化、统一和改进普遍优惠制的原产地规则，以便利最大程度 

地实行普惠办法并使利用普惠办法的出口尽量扩大。尚未办到这点的给 

予优惠的国家应当认真考虑在它们各自的普惠办法里采用某种形式的"累 

计原产地"的处理方式； 

"(53修订普遍优惠制，使其更能适应发展中国家的新需要，尤其是 

要考虑到最不发达国家的利益， 

给予优惠的国家应执行贸发会议第21 (工1)号决议关于普遍的、非 

互惠的和非歧视的优惠制的各项规定。 

"(c)普遍优惠制应在原定十年期间届满之后继续实行，但应特别考虑到 

发展中国家需要作长期的出口规划。还应考虑到优惠问题特别委员会第四届 

第二期会议通过的议定结论第三节的各项有关规定 4 

(y)普惠制是为了帮助发展中国家满足其发展需要而制定的，其作用应 

贸易和发展理事会一九七〇年十月十三日第75(S—IV)号决定，附件。又 

见上面本条评注第(5)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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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仅在这方面，不应被用作对发展中国家进行政治或经济胁迫或报复的工具， 

包括那些已个别地或联合地采行或可能采行保护其自然资沅的政策的国家， 

"其他增加利用优惠制的措施 

"(e)所有给予优惠的国家和优惠的受惠国，应该作出努力，以一切适当 

的手段，增加利用各普遍优惠办法.关于这一点，发达国家应作出努力对普 

遍优惠制的受惠国，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提供技术援助，使这些国家能从这 

优惠制中得到最大的利益。除了其他措施之外，这种援助可以集中使受惠国 

详细明了可得的利益和对发展中囯家处理普惠制的人员给予技术训练.此外， 

还建议贸发会议，在其他各有关国际机构的协助下，散发有关普惠制的资料及 

促进普惠制所包括的产品的贸易和工业。 

"(f)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应在其优惠办法中适用上述各项规定，要考.虑到 

东欧社会主义国家集团在优惠问题特别委员会第四届第二期会议上发表的共同 

宣言,并适当地遵守《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的有关规定 r "， 

一九七六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大会在第31/159号决议中，除了别的以外， 

决定： 

"6.又认可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一九七六年五月三十一日的第96 

5 2 4《贸易和发展理事会正式记录，第十届会议，补编第6A号》（ 

R e v . l ) ,第二部分，第 1 9 2段。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议事录，第四届会议》，第一卷和Corr. 1(只 

有英文本），《报告和附件》（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工 . 

D . 1 0 ) ,第 1 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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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v)号决议，其中载有关于扩展发展中国家制成品和半成品的出口贸易并 

使之多样化的一系列互相关联和互相支援的措施，特别是关于扩大普惠制的 

适用范围，使其包括尽量多的对发展中国家有出口利益的产品，和关于在该 

制度原定十年期间届满之后继续实行的各项决定，并请发达国家考虑，在适 

当情况下，使之成为它们贸易政策的一项持续的特色J " 

看来联合国各机构内一般原则上都同意，各国应该采用具有以上概述各项 

性质的普遍优惠制。一般似也同意，各国应避免援用它们的最惠国待遇杈利，以 

全部或局部取得发达国家授与发展中国家的优惠待遇， 2 e. 因此，《总协定》締 

约各国在上文所规定的条件下 3 2 7
 ，放弃了它们根据《总协定》第一条所享有的最 

惠国待遇权利. 

as)委员会知道，第二十三条有无用处，要看普遍优惠制的持久性和发展而定。 

不过，它注意到大会在一九七五年九月十六日第3362 ( S — V I I )号决议和在第3 1 / 

1 59号决议，都表示希望普遍优惠制不应在原定十年期间终了时便告结束. 

(17) 委员会也考虑到，设定自己优惠办法的各国，可以自由撤回其授与的优 

惠的全部或一部分，而且所授与的优惠，在象关税及贸易总协定等条约有所规定的 

情况下，又必需以豁免义务为条件. 

(18) 此外，普遍优惠制对发展中国家所产生的利益，显然可能因为国际协定 

或单方行动减低关税而减少* 在这方面，还看不出目前多边贸易谈判（"东京回 

合"）可能影响普遍优惠制到何程度。 

(19) 这项制度是根据自:ff选捧*则,―即授与国有权选择其优惠制的受惠者， 

可以不让某些发展中国家享受此种优惠。从上面例子中可以看出 3 2 8 ,这项选择 

5 2 6见上面本评注第(5)段，优惠问题特别委员会的议定结论第九节（"法律地位"）。 

" 7见上面本评注第(7》段， 

5 2 8见上面本评注第（9)、 ao)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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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根据的考"很多。或有人说，个别各国的普遍优惠制事实上是歧视性质的，没 

有实现最初的无歧视优惠概念。但是，自行选择原则是这个制度的不可分割的一 

部分；大家也予期，各国在行使自行选择权时，自己会作合理的限制， 

(20)普遍优惠制是发达国家同发展中国家妥协通过的，上述各项特色都是它 

的必要部分。 

(21 )委员会又注意到各国间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这两个概念目前还没有 

一致意见.第二十三条所规定的规则适用于最惠国条款的任何受惠 S ,不论其为 

发达囯家或为发展中国家，这项规定必须也对 发展中受惠国适用，因为如果不适 

用，普遍优惠制的根本原则一自行选择原则一就会失效。 

(22)根据上述各项考虑，委员会通过了第二十三条，其第一句规定，受惠国 

无权根据最惠国条款取得发达授与国在该授与国所定普遍优惠办法内，在非互惠基 

础上给予发展中第三国的待遇，但该普遍优惠办法必须符合普遍优惠制。本条最 

后一句"整个国际社会所承认的‧‧‧‧‧‧‧‧，或对主管囯际组织的成员国而言，⋯按照该 

组织有关规则和程序通过的⋯‧‧‧‧‧"等语，是要使该条较正确地反映现况，即反映普 

遍优惠制是否普遍莸得接受和执行，同时适当地注意到各国实际参与有关本问题的 

国际组织或安排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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笫二十四条 

最惠国条款与发展中国家间安排 

发达受惠国无权根据最惠国条款取得发展中授与国按照有关国家同为成员的主 

管国际组织的有关规则和程序，给予发展中第三国的贸易方面的任何优惠待迂。 

评 注 

(1) 在发达国家同发展中国家共同参与下通过的许多重要国际文件，都承认 

发展中国家间的贸易扩展、经济合作、经济一体化（不论在有组织的经济集团范围 

内或以其他方式进行是"国际发展战略"的重要部分，并为促进它们的经济发展的 

重要因素。 这些文件都承认，发展中国家间设立优惠待迂的办法是有助于它们 

互相间贸易的最佳安排之一。这些文件中，有的文件证明发达国家愿意用不援用 

最惠国权利等办法来促进这种趋势。 

(2) 一九六四年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第一届会议通过的一般原则八，除了 

别的以外，规定： 

"⋯发展中国家不必将其互相给与的优惠待迂推及发达国家‧‧‧‧‧‧‧‧" 

一般原则十，除了别的以外，规定： 

"区域经济集团组织、经济一体化、.或其他经济合作方式应于发展中国家 

间予以提倡，作为扩展其区域内及区域外贸易的方法"。 "° 

，2， 全文见《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议事录》，第一卷，《最后文件和报告》 

(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64. I I , B. u)，英文本第20页（全文载 

于《一九七〇年⋯'年鉴》，第二卷，英文本第 2 3 1页， 4 ^ 2 2 8 和 

Add. 1号文件第 1 8 8段）。 

"° 同上，第 2 0段， 

-16U -



建议 A .工工 I . 8，除了别的以外，规定： 

"有关世界贸易的规则-⋯⋯应准许发展中国家⋯一互相给予不给发达国家 

的减让"。 

(3) 一九六八年在新德里举行的贸发会议第二届会议于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 

六日无异议通过"关于发展中国家间贸易扩展、经济合作及区域一体化的一致宣言' : 

(宣言23(工工）)，其中载有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支助宣言， : 

前者说： 

⋯-⋯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在适当国际机构内进行审査与建商后，愿意支助与 

上述目标相符合的发展中国家问特殊贸易办法。此种支助可能包括接受现有国 

际贸易义务之减损，连同酌情放弃其对最惠国待迂的权利在内。"" 2 

后者说： 

"社会主义国家对于发展中国家为相互间贸易扩展及经济合作所作的努力， 

颇为了解，寄予同情，并且依照社会主义国家在该方面所遵循的适当原则，愿 

对发展中国家给与支助。" 

同上，第42页。关于有关问题的较详细讨论，见特别报告员第二次报告的 

附件一，其中载有贸发会议秘书处对"发展中IS家间的贸易"的看法(〈〈一九七 

〇 年 一 ⋯ " 年 鉴 》 ， 第 二 卷 ， 英 文 本 第 2 3 8 页 ， ^ 2 2 8 和 A d d . 1号文 

件）。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议事录，第二届会议》，第一卷和Corr. 1和 3 

以及 A d d . 1和2，《报告和附件》（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E. 68. 

I I . D. 14 )，附件一，英文本第51—53页，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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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一九七六年在内罗毕举行的贸发会议上届会议于一九七六年五月三十日 

无异意通过题为"发达国家和国际组织支持发展中国家间经济合作纲领的措施"的 

第92(I T O号决议，其执行部分的一部分内容如下：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 

"促请发达国家和联合国系统，在受到要求时，对发展中国家提供支援和 

协助，以加强和扩大它们的互相合作。为了这个目的： 

"(a)发达国家，包括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承诺适当 

地自制，不采取会对发展中国家为加强其经济合作和其生产结构的 

多样化而作出的决定有不利影响的任何措施或行动； 

"(c)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特别应当： 

H经由技术援助和适当的国际贸易组织的政策措施，支持发展中国家 

间的优惠贸易安排、包括有限范围的那些安排；"" 4 

( 5 ) 一九七一年十二月八日，在总协定支持下于日内瓦拟订了一项有关发展 

中国家间贸易谈判的议定书 5 5 5 。 发展中国家间贸易谈判的目标是要通过互相给 

予关税和贸易上的减让，以比较有利条件进入对方市场，所以议定书中规定了关于 

达成这一目标的必要安排的各项规则以及第一份减让表。按照议定书交换的减让，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议事录，第四届会议》，第一卷和Corr. 1 (只有 

英文本），《报告和附件》（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E. 76. I I . D. 1 0 ) , 

第 3 2—33页。 

见总协定，《基本文'书和主要文件，补编第18号》（出售品编号：SAI'T/ 

1972-1 )，英文本笫: 1 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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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成为议定书締约国的一切发展中国家都适用。议定书开放给提议作减让的各国， 

任其接受，也开放给一切发展中国家，任其加入。一九七三年二月十一日，议定 

书对八个参加国开始生效，后来又对另外一些参加国家生效。总协定締约各国为 

鼓励发展中国家参加议定书以进行它们之间的贸易谈判，通过了一项决定 3，准许 

按必要豁免《总协定》第一条第1«^的义务，使参加的締约各国可按议定书规定， 

对议定书的其他締约国所出产产品给予优惠待迂，而无须对从其他締约国进口的相同 

商品给予同样待迂。这项决定不妨碍在最惠国基础上减低关税。 

(6) 发展中国家在许多宣言里认定，它们根据个别的和具体的自力更生观念 

而进行的经济合作，是促进它们发展的主要战略，并为巩固统一和团结的重要手段。 

由于这些决定，发展中国家间经济合作的重要性越来越增高，成为自力更生观念可 

以转化为政策行动的一个主要领域。这些宣言中特别包括一九七六年一月二十六 

日至二月七日在马尼拉举行的七十七国集团第三次部长会议所通过的《行动纲领》、 3 

一九七六年八月十六至十九日在科伦坡举行的第五次不结盟国家和政府首脑会议通 

过的《经济合作行动纲领》"I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三至二十二日在墨西哥城举行的 

发展中国家经济合作会议的报告 

(7) 联合国秘书长在一项关于发展中国家间经济合作的报告中解释说： 

"在马尼拉、哥伦坡和墨西哥城举行的那三个会议，目的正是要辨明一套 

综合的目标和有关的政策措施，以作为可以用来加强、推动或进一步检査各发 

3 3 6 同上，第 2 6页。 

3 3 7见《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议事录，第四次会议》，笫一卷，《报告和附件》 

(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E, 76.工工.D. io)，附件五，第二部分。 

5 5 8见 A / 3 L / 1 9 7 ,附件三。 

"，见 A / c . 2 / 3 1 X 7和 A d d .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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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中国家所采取的行动的基本构架。因此，这三个会议应视作为同一个过程的 

几个连续阶段，目的是要制定一个行动纲领，使发展中国家能够充分发展其经 

济的潜在的相辅相成关系，并加强它们与发达国家谈判经济关系的集体讲价力 

量。在马尼拉举行的七十七国集团第三届部长会议在发展中国家间的经济合 

作方面制定了广泛的指导方针，并决定在墨西哥城举行发展中国家经济合作会 

议，以进一步研拟这些指导方针。同时，也是七十八国集团的成员的所有不 

结盟国家，在第五次不结盟国家和政府首脑会议上通过了一个属于同一领域的 

纲领。 七十七国集团在墨西哥械作出了一项努力，就是将以前两次会议制 

定的所有主要部分，纳在一份文件内。因此，在墨西哥城举行的会议的报告 

可以当作是七十七国集团在发展中国家间经济合作问题上的合并立场"。 5*° 

(8) 墨西哥城会议通过的"发展中国家间经济合作的措施"中，包括以下措 

施： 

"二.贸易和有关措施 

"A .建立发展中国家间的全球性贸易优惠制度 

"3.应在发展中国家间单独建立一个全球性贸易优惠制度，其目的是促 

进国民生产和相互贸易的发展"。 5 4 1 

(9) 大会一九七三年十二月十七日第3177(xxvi工工）号决议、一九七四年 

十一月二十九日第3241 ( xxix)号决议、一九七五年十二月九日第3442 (xxx) 

号决议、一九七六年十二月十六日第31Z119号决议、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十九日， 

第32/180号决议都促请发达国家和各国际组织支持发展中国家间经济合作的措；C 

5 4 0

 A/32/312，第5 —6段。 

A/c. 2 / 3 1 / 7和Add. 1，第1 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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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0 )必须特别提到《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2第二十一条和第二十三 

条，其内容如下： 

"第二十一条 

"发展中国家应努力促进它们之间相互贸易的扩展，并为此目的，可以按 

照国际协定中凡能适用的现有或制订中的规定和程序，向别的发展中国家提供 

贸易优惠，而没有义务将这种优惠给予发达国家，但是这种安排不得成为对普 

遍贸易自由化和扩展的阻碍"。 

"第二十三条 

"发展中国家为了增强其本国资沅的有效动员，应当加强它们的经济合作 

并扩大它们之间的相互贸易以加速它们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所有国家，特别 

是发达国冢，应当个别地和通过它们为其成员的主管国际组织，提供适当的、 

有效的支持和合作"。 

(11) 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间或发展中国家间相互间所订的多边条约中，都 

把发展中国家间互相给予的优惠排除在最惠国条款的适用范围之外。最近的例子 

有一九七五年二月二十八日在洛美筌订的《非洲、加勒比和太平洋国家一欧洲经济 

共同体洛美公约》和一九七五年七月三十一日在曼谷签订的《关于亚洲及太平 

洋经济社会委,会发展中国家间贸易谈判的笫一项协定》（，谷协定）。 

(12) 这两条约的有关规定如下： 

《洛獒公约》： 

" 镇 一 魃 

力 Jm 

"贸易合作 

3 4 2 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十二日大会第3281(xxix)号决议。 

见 1 7 6 / 7 。 隱169 -



"第一章 

"贸易安排 

"第七条 

"鉴于非、加、太国家目前的发展需要，在本公约期间，将不要求它们就 

原产于共同体的产品的进口担负相应于共同体就本章规定下对原产于非、加、 

太国家的产品的进口所承担的义务。 

"(a)非、加、太国家在与共同体的贸易中，不得对成员国有差别待迂， 

并应给予共同体以不逊于最惠国待迂的有利待迂。 

"(b) (a)项中所指最惠国待迂，对于非、加、太国家之间、或一个或一个 

以上非、加、太国家同其他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贸易或经济关系，应不适用。 

《曼谷协定》: 

"第十条 

"在贸易方面，参加国对原产于或打算托运到任何其他参加国或任何其他 

国家的产品适用的任何利益、利惠、特许权、豁免或特权，应立即无条件适用 

于原产于或打算运托到其他参加国领土的相同产品。" , 

"第十一条 

"笫十条的规定对参加国授与的下列优惠不适用： 

"(b)在本协定生效以前专授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优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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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授与该参加国与之共同从事建立经济一体化集团的任何其他参加国 

和（或）其他亚太经社会发展中国家的优惠； 

"(e)授与该参加国在第十二条范围内与之订立工业合作协定或就其他生 

产部门从事联合企业的任何其他参加国和（或）其他发展中国家的优惠； 

"第十二条 

"各参加国同意考虑对它们之间一部分参加国或全体参加国间，和（或） 

在为亚太经社会贸易谈判小组成员的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参加下所达成的工业合 

作协定和就其他生产部门进行的联合企业所包括的产品，给予关税方面和非关 

税方面的特别优惠，这些优惠专对参加该协定或企业的国家适用⋯-⋯"。 

(13)委员会参照本评注以上各段中所说明的各项发展，决定在本草案中列入 

关于最惠国条款与发展中国家间安排的第二十四条。为顺应上述各项国际文书中 

所表现的当前趋势，本条规定发达受惠国对发展中授与国给予发展中第三国的任何 

优惠待迂，不得援用最惠国条款。不过，这一规则也受到两种重要的限制。第 

一，它限于发展中国家间在贸易方面的优惠待迂。第二，它是指发展中授与国 

"按照有关国家同为成员的主管国际组织的有关规则和程序"给予发展中第三国的 

优惠待迂。这一句是为子使第二十四条的规定同《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的 

有关规定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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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委员会在本条的范围内重申，对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概念，目前 

各国还无一致的协议。，" 

(15) 委员会有几位成员相信，对这些概念缺乏一致看法，在适用第二十四条 

的规定时，特别对国际贸易来说，会产生极大困难。 

大会第三十二届会议收到会费委员会一九七七年的拫告，其中称："被称为发 

展中的国家没有单一的、普遍接受的定义"，见《大会正式记录，第三十二届 

会议，补编第 1 1号》（ A / 3 2 / 1 1和 A d d , 1 和 2 ) ， 第 4 4 段 。 会 费 委 

员会的报告还载有秘书处为发展规划委员会一九七六年第十二届会议所编写的 

《发展中国家和发展水平》一文内的若干段，其中指出："'虽然把国家称为发 

达国家或发展中国家，或者有时称为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发展中市场经济国家 

或中央计划经济国家已经成为一项固定的惯例，但所用的这些名称并不是在所 

有 的 情 ' 况 下 ， 都 指 同 一 国 家 集 团 ⋯ . ， ( 5 4 ^ L . 81,英文本第3页）"。 

同上，第 4 3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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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五条 

最惠国条款与便利边境往来的待迂 

1. 非毗邻国的受惠国无权根据最惠国条款取得授与国为便利边境往来而铪予 

毗邻第三国的待迂。 

2. 毗邻受惠国根据最惠国条款享有的待迂，不得低于授与国为便利边境往来 

而给予毗邻第三国的待迂，但仅以该条款的主题为便利边境往来者为限。 

评注 

(1) 在包含最惠国条款的商业条约中常见的.一种例外情况为边境往来。《关 

税及贸易总协定》中订有一项概略的规定(第二十四条，第3款）如下： 

"本协定的规定不得解释为阻止： 

"(a)任何締约国为便利边境往来而给予毗邻国优惠；一"
5 4 5 

这项规定的词句类似于国际法研究所一九三六年决议的第7段： 

"最惠国条款并不授与以下权利： 

"取得任一締约国为便利边境往来而给予或此后可能给予毗邻第三国的待迂；， 

(2) 边境往来的例外情况早在国际联盟的经济委员会中就已经过讨论。该委 

员会的结论，除其他事项外，为： 

"-⋯多数商业条约都考虑到这些（边境）地区的特殊情况，把给予边境往来的 

海关便利排除在最惠国制度之外一无论如何，必须承认有关边境往来的例外 

是必要的，不只因为这是长期以来的传统，也因为事情本身的性质；由于具 

5 4 5 总协定，«基本文书湘主要文件》^TT， Basic Instruments and Selected Docu-

‧rts),第四卷（出售品编号:GATT/1969—1 )，英文本第 4 1页。 

5 4 6 参看《一九六九年⋯'年鉴》，第二卷，英文本第181页，A/CH. 4 / 2 1 3 

号文件，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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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情况各不相同，不可能明确地订出应享有特殊制度的边境区的宽度一" w 

(3) 实际上，无共同边境的国家之间签订商业条约时，一般惯例都是把为便利 

边境往来而给予毗邻国的优惠排除在最惠国条款的适用范围之外。， 4 8毗邻国家间 

签订的商业条约则另成一类，因为各国对其与不同邻国的边境往来可能有也可能没 

有统一的规章。 

(4) 按照一本权威著作所说，在限定的（边境）区域内允许自由贸易或较自由 

的贸易几乎是一项普遍协议；这种特许的普遍化并不属于待迂均等的需要范畴。 

同一著作还引述一九二三年法国同捷克斯洛伐克间的一项条约，其中免除在15公 

里边境区内给予的特许权，"这种制度只限于满足该区域内居民的需要或基于划定 

新边界时所产生的特珠经济情况的需要"。"° 

(5) "边境往来"一词的含意并不十分明确，可指人的往来或货物的运输，或 

二者皆包括在内。对人而言，通常是指居住在某一边境区的人和他们前往对过边 

界区的往来以及他们在该边界区内的工作关系；对货物而言，则指相邻两区间货物 

的运输——有时限于产自这些区域内的货物。各国的边境往来规章极为分岐，不 

只区域的宽度不同，共同边界两边的两个区域间往来的条件也各不相同。 

(6) 边境往来的例外规定，在条约条文中经常可见。这项规则似乎同国家惯 

例相符；据委员会的了解，尚未发生过由于这项规则的实质而引起争端的情事。这 

项规则看来是基于最惠国条款的基本原理，最显著的是第九和第十条所反映的同类 

5 4 7
同上，英文本第178—179页，附件一。 

，*8 S, Basdevant,"Clause de l a nation l a plus favorisée", l o c , c i t " p.476. 

549
 Swder, o p * c U " P *157,引自里德尔和惠登，并注解说，国家在这方面的惯例 

一百年来都没有多大改变。 

"°第十三条（国际联盟，《条约汇编》，第四十四卷，第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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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则。显然地，和授与国无共同边界的受惠国不能为其国民要求享有授与国给予毗 

邻第三国国内居住在边境区的国民的相同待迂。同样，非毗邻的受惠国也不能根 

据商业条约内的一般性最惠国条款要求在它的货物运输上享有授与国对毗邻第三国 

产自边境区的货物或供应该区内居民需要的货物运输所给予的相同待迂。 

(7〉虽然说这种例外规定根据第九和第十条亦可适用，但委员会认为 s把这项 

基于最惠国条款的基本限制的无可争辩的规则明白订出来是有用的。因此，第二 

十五条第1款规定，同授与国不相邻的受惠国无权根据最惠国条款取得授与国为便 

利边境往来而给予毗邻笫三国的待迂。 

(8)如果最惠国条款的受惠国本身也是邻接授与国的国家时，情况则不相同。 

在这种情况下，对该国适用的最惠国条款很可能包括授与国给予另一（第三）毗邻 

国的利益。因此，第二十五条笫2款规定,毗邻受惠国根据最惠国条款享有的待 

迂，不得低于授与国给予毗邻第三国的待迂，但同样地，在这种情况下，最惠国条 

款所包含的利益仅以符合第九^笫十条规定的待迂为限，即同类待迂。委员会还 

认为，这项条件应予严格规定，因此第二十五条笫2款明白规定最惠国条款的主题 

必须是便利边境往来。委员会认为，第 2款中的"毗邻受惠国"一词不应理解为 

只包括同授予国有共同陆上边界的国家，同授与国一水相隔的国家，如有关各国同 

意将穿越该水域的往来视为"边境"往来时，也应包括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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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六条 

最惠国条款与给予内陆第三国的权利和便利 

1 . 非内陆国的受惠国无权根据最惠国条款取得授与国为便利内陆第三国出入 

海洋而给予该第三国的权利和便利。 

2 . 内陆受惠国有权根据最惠国条款取得授与国为便利内陆笫三国出入海洋而 

给予该第三国的权利和便利，但仅以该条款的主题为便利出入海洋者为限。 

评注 

(1) 关于内陆国的情况，也就是说，由于这类国家的特殊位置，必须对最惠国 

条款的适用作出例外规定是由捷克斯洛伐克在一九五八年二月内陆国予备会议 

上提出的。提出时还作了如下解释： 

"内陆国根据公海自由原则而享有的自由进入海洋的基本权利，是内陆国由 

于其自然地理位置而享有的一种特殊权利。这项基本权利只厲于内陆国；鉴 

于其特性，任何第三国不得根据最惠国条款而要求这项权利，这是很自然的。 

最惠国条款对内陆国同过境国之间签订的关于过境条件的协定不适用，这是完 

全正当的，因为这类协定就是从上述基本权利产生的。" " 2 

一九五八年联合国海洋法会议没有就这项提议通过任何有关规则。 

(2)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于一九六四年通过了有关内陆国过境贸易的原则七 

如下： 

参看《大会正式记录，第三十届会议，补编笫10号》（A/10010/Rev. 1)， 

英文本第8 8页，第四章，B节，第十四条评注第(9)和如)段（《一九七五年⋯-

年鉴》，第二卷，英文本第137页，A/10010/Rev. i号文件，第四章， B 

节，第十四条评注第(9)和ao)段）。 

" 2《联合国海洋法会议正式记录》，第七卷，《第五委员会》（内陆国自由进入 

海洋问题）（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5& V. 4.第七卷），英文本第7 7 

页，A/COIO\ 13/c. 5/L. 1号文件，附件6，第八条评注。并参看工作组 

提交第五委员会的报告（同上，英文本篛84页，A/oom. 13/C. ̂ /L. 16号文件，第13 



"因内陆国的特珠地理位置而给予的便利和特珠权利不属实^ft惠国条款• 

围 。 " 

(3) 一九六五年七月八日《内陆国过境贸易公约》的序言中重新确认一九六四 

年贸发会议通过的原则七；该公约第十条还作了如下规定： 

"1.各締约国同意：本公约因内陆国所处的特珠地理位置而给予内陆国的便 

利及.特殊权利，不屬于实施最惠国条款的范围。非本公约当事国的内陆国必 

须«i亥内陆国与许给此种便利及特珠权利締约国所订条约的最惠国条款始得要 

求享有依本公约所给予内陆国的便利及特珠权利。 

"2.倘一締约国许给一内陆国的便利或特珠权利大于本公约的规定，此种便 

利或特殊权利得仅限于该一内陆国，但对于任何其他内陆国不给予此种更大便 

利或特殊权利时有背该其他内陆国与许给此种便利或特殊权利締约国所订条约 

的最惠国条款者，不在此限。" " 4 

(4) 进行中的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审议了这项问题，并在其非正式综合协 

商案文中列入第一 二六条如下： 

"不适用最惠国条款 

"本公约以及关于自由出入海洋权利的行使的特别协定中因顾到内陆国的特 

殊地理位置而规定的权利和方便，不适用最惠国条款，"" 5 

参看《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议事录》，第一卷，《最后文件和报告》（联合 

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64 JL. B, H ) , 英 文 本 第 2 5页，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 5 9 7卷,第 4 2页。 

《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正式记录》，卷八（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 

E, 78. V. 4 ) ,英文本第 2 2页， A / C O N F . 62/智？. 1 0号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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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鉴于以上所述各点，委员会认为宜于就最惠国条款与给予内陆国的待迂问 

题 5通过一项规定。委员会不准备对内陆国所需的或一般国际法规定给予内陆国 

的权利和便利" s进行研究。委员会考虑到，目前国际社会的成员中大约有五分 

之一的主权国家属于内陆国，其中大多数为发展中国家，有些还是最不发达国家。 

(6) 委员会认为，沿海国为便利某一内陆国出入海洋而给予该国的权利和便利, 

另一沿海囯不得根据对其适用的最惠国条款而取得。从以上列举的事实看来，这 

一点目前似已得到普遍7$认„ 此一例外规定保障了在进入海洋方面处于不利地位 

的内陆国的合法利益。通过这一规定有助于给于内陆国自由出入的权利，并可使有 

关沿海国免除在最惠国条款下对其他沿海国的义务。 

(7) 然而，委员会认为，如果受惠国本身亦是内陆国时，最惠国条款的这一例 

外规定不一定应适用。这种国家如果对沿海国而言享有最惠国权利，则它应援用 

该项杈利，但须所涉待迂为同类待迂，即符合草案笫九和第十条的条件。 

(8) 因此，第二十六条第1款规定，非内陆国的受惠国无权根据最惠国条款取 

得授与国为便利内陆第三国出入海洋而给予该第三国的权利和便利。第2款则规 

定，内陆受惠国有权根据最惠国条款取得这种利益。但是，这一款中又对本条款草案 

笫九和第十条的规则作了一些限制，规定这种利益的取得仅以最惠国条款的主题为 

便利出入海洋者为限。作了这项限制之后，委员会认为第2款中不再须要明白规 

定内陆受惠国必须和授与国处于同一区域或分区域。 

(9) 委员会注意到，《公海公约》（日内瓦，--九五八年四月二十九日）" 7 

的英文本并未使用"内陆国"一词，而用了"非沿海国"（第二条）和"无海岸国 

家"（第三条）。但我相信一如上文提到的一九六五年七月八日《内陆国过境贸易 

" 6关于这一点，参看L.C.Caflisch f
M The Access of Land—Locked States to the 

Sea" in I r a n i a n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eheran)t Nos.5-6( Winter 

1975-76),P.53. i a , ^ 
" 7联合国，《条约汇编》，第 4 5 0 % ,第 1 0 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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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约》"8所显示，"内陆囯这个用语自一九五八年以来逐渐流行。第三次联合 

国海洋法会议的文件也用了这一用语，并在会议的非正式综合协商案文第一二四条 

第 1款 ( a )项中将其定义定为"没有海岸的国家"。因此，委员会相信这个用语 

不会有任何误解的危险。 

第二十七条 

国家继7果、国家责任和爆发敌对行动等事件 

本条款的规定不予断由于国家继7果、国家的国际责任或国家之间爆发敌对行动 

而可能引起的关于最惠国条款的任何问题。 

评注 

(1) 第二十七条实质上与《维也纳公约》第七十三条相同。其目的是在说明 

本条款的范围不包括国家继承、国家责任和爆发敌对行动等事件。这样一条条文 

列入关于最惠国条款的条款草案中是否真正有其必要或许是一项疑问。但由于本 

条款是自成一体的，受本条款约束的国家不一定是《维也纳公约》的締约国，因此 

委员会认为应该列入一条根据该公约第七十三条拟订的条款。 

(2) 另外，对于一国的国际责任使用"予断"这个动词也可能引起疑问。在 

委员会关于国家责任的工作中"°，本条款所载的最惠国条款规则是国家应遵守的" 

主要规则"。这些主要规则引起一些后果，及国际责任"次要规则"的适用；因此， 

违反这些规则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予断了后果。这些可能的反对意见最终会涉 

及《维也纳公约》的措词，而委员会认为不用该公约的措词是不恰当的。委员会 

参看本评注上文第(3)段。 

《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正式记录》,％V，前引书，英文本第22页， 

COEF. 6 2 /W P 10号文件。 

参看下面第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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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九七四年拟订的关于国家在条约方面的继承的草案第三十八条中，对国家责任 

也使用同样的措词。 

(3) 至于国家继承，委员会认为凡含有最惠国条款的各约均适用国家继承的一般 

规则。这些规则显然适用于授与国同受惠国间存在的任一条约。此外还适用于 

授与国同第三国间作为受惠国的最惠国杈利的基础的条约。如果国家继承的规则 

导致后一类条约的废除，那么，根据本条款草案第二十一条的规定，受惠国享有有 

关待迂的权利自然也应终止。授与国同该第三国合并，就是这类情况的一个明显 

例子。 

(4) 在国家责任方面，违反最惠国条款下所负义务，不论是直接违反或间接地 

规避有关义务，" 2都引起授与国的国际贵任一关于这种责任的规则不在本条款 

的范围。同样的，本条款也不处理授与国何时并在何种情况下可暂时订止给予最 

惠国待迂，作为对向其所犯的国际不当行为的报复或制裁问题。 

(5) 最后，本条款也未载有关于国家间爆发敌对行动时对最惠国条款的适用的 

影响的任何规定。因为委员会在研究一般条约法时既已特地避免考虑这种情况， 

现在更不宜在最惠国条款这个有限制的领域内加以处理。委员会在其关于国家在 

条约方面的继承的工作上也釆取了同样立场（第三十八条）-"。 

《大会正式记录，第二十九届会议，补编第1 0 号 》 （ 1 ) ， 

英文本第107页，第二章，1)节（《一九七四年⋯'一年鉴》，第二卷（第一部 

分），英文本第268页，A/9610/Rev. 1号文件，第二章，D节）。 

参 看 《 一 九 六 九 年 年 鉴 》 ， 第 二 卷 ， 英 文 本 第 1 7 1 — 1 7 2 页 ， 4 / 

2Î3号文件，第85̶89段。 

参 看 上 文 脚 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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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八条 

本条款不溯既往 

1.在不妨碍本条款所载依照国际法即使本条款不加规定亦应适用于最惠国条 

款的任何规则的适用的情况下，本条款只对各国在本条款对各该国生效后所締结条 

约中的最惠国条款适用。 

2 .在不妨碍本条款所载依照国际法即使本条款不加规定亦应适用于最惠国待 

迂条款的任何规则的适用的情况下，本条款只根据国家和其他国际法主体在本条款 

对各该国生效后所締结的国际协定中所载的最惠国待迂条款，对各该囿的彼此间关 

系适用。 

a )本条是根据《维也纳公约》笫四条而订，其目的同该公约的该条规定一 

样，主要是为了简化并便利各国政府对本条款的接受. 

(2) 由于一般国际法规则中已有关于条约不溯既往的规定——《维也纳公约》 

第二十八条，也许有人怀疑现在这个草案的第二十八条是否有必要，但委员会认为 

草案中加入第二十八条可使本条款在适用性方面同《维也纳公约》处于相同的地位. 

在这方面，大家同意，为格外谨慎起见，应列入第二十八条的规定. 

(3) 另外还可能产生一个疑问，就是，条款草案中是否有任何规定，在引用《维 

也纳公约》第二十八条开头字句时（"除条约外表示不同意思,或另经确定外。。。"）， 

会抵销该条所订条约不溯既往的原则。对于这个问题的答案，一般认为是否定的， 

因此，委员会决定在草案中列入第二十八条。 

(4) 鉴于第六条的规定，本条分为相似的两款，分别处理国家间所締结条约中的 

最惠国条款，和国家及其他国际法主体所締结国际协定中的最惠国待迂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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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九条 

另外协议的规定 

本条款不妨碍授与国与受惠国可能另外协议的任何规定. 

评 注 

(1) 本条的目的是要表明草案各项规定的残余性。条款草案一般而言不妨碍 

当事各方在载有最惠国条款的条约中或以其他方式协议的规定。委员会一致同意， 

授与国和受惠国可以就一切适宜于作出最惠国待迂规定的事项达成关于此种待迂的 

协议:双方可以明白规定两国在那些关系上承担最惠国义务，也可以根据主题的性 

质限制各自的承诺.委员会还同意，各国可在最惠国条款中，或在载有最惠国条 

款的条约中或以其他方式保留其提供优惠的权利，也就是说，把它们给予一个或一 

个以上国家的利益排除在最惠国条款的适用范围以外。但在这方面有一项了解， 

即本条的规定不应作为歧视的借口. 

(2) 可能会有一种论点认为，国家间总是可以以协议来保留对一个或一个以上 

国家提供优惠待迂的权利，这种保留改变了笫四和第五条以及第二条W项所界定的 

最惠国条款的本质.如果有这种情况，这一类的最惠国条款就不适宜归入本草案 

的范围；本草案的规定仅仅准用于这种"受限制的最惠国条款"。但委员会认为， 

保留提供优惠的权利是相当普遍的惯例，并不致影响最惠国条款的性质， 

笫三十条 

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新国际法规则 

本条款不妨碍制定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新国际法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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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委员会考虑了本草案中除第二十三和二十四条外是否还应增订其他有利于 

发展中国家的规则的问题。委员会意识到，为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而促进它. 

们的贸易这一方面的努力，目前除了在笫二十三和笫二十四条所述的领域，即普遍 

优惠制和发展中国家间互相授与优惠这两领域之外，还在其他领域中进行。 

(2) 这些其他领域的一个例子就是多边贸易谈判。多边贸易谈判同根据普遍 

优惠制给予发展中国家的优惠之间，关系很明显：对于普遍优惠制下的发展中国家 

出口产品，可把最惠国关税加以削减，因此，优惠的程度将会相应减低，如果削减 

很大，优惠程度甚至会减为零，这样就等于取消了有关发展中国家在普遍优惠制度 

下享有的有利地位。 

(3) 这就是为什么要在多边贸易谈判的范围内订定"差别措施"概念以别于"优 

惠"概念的原因之一。"差别措施"一词出现在一九七三年九月十四日的《东京 

宣言》中.一九七二年，欧洲经济共同化美国和日本共同表示希望在总协定的范围内 

进行一次新的多边贸易谈判。这次谈判是以一九七三年九月十四日在东京通过的 

一项《总协定締约各国部长宣言》（《东京宣言》）宣告开始的。在这项宣言之 

前，笫三届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一九七二年）和其后的第四届贸发会议（一九 

七六年），以及大会及联合国其他机构和联合国以外举行的一些政府间会议中，有 

许多宣言、决议及其他决定都提到多边贸易谈判范围内的"差别待迂"问题。 

(4) 在本条的评注中，我们只需举出《东京宣言》以及贸发会议和大会最近通 

过的决议中的有关规定.按照《东京宣言》： 

" 2 .谈判的目的应是： 

追求世界贸易Ê勺扩大和日渐自由化 通过 

改善进行世界贸易的国际环境而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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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谈判的进行，应根据互利、互相承诺和普遍互惠的原则，同时遵守 

最惠国条款‧ 发达国家在谈判中承诺对发展中国家的贸易，减少或 

取消关税和其他壁垒，但不期望取得互惠的承诺，也就是发达国家在贸易谈判 

中，不期望发展中国家作出不符合它们个别国家发展上、财政上和贸易上需要 

的承诺.部长们认识到需要在谈判中采取特别措施，协助发展中国家努力增 

加出口收益，促使它们的经济发展，并在适当时优先注意发展中国家的产品或 

利益所在.他们也认识到维持和改进普遍优惠制度的重要性.他们又认识 

到，在可̶:行和造IÏ ,在谈判的领域内，以提出更有利的特殊待迂的方式，对 

发展中国家给予差别待迂，是很重要的. 

" 9 . 应考虑国际性地改进世界贸易方法.由于谈判的进展， 

这一点可能有此需要 

(5)贸发会议于一九七六年在内罗毕举行的最近一届会议上无异议通过了 一九 

七六年五月三十日第91 (IV)号决议，其部分内容如下：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 

"重申多边贸易谈判的一个主要目标,即必须保证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贸易 

上得到更多的利益，以便增进这些国家参加世界贸易扩展的机会， 

总协定，《基本文书和主要文件，笫二十号补编》（出售品编号：GATT/ 

1974 ― 1)，英文本第20—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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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回顾《东京宣言》的规定,其中指出，应考虑依照谈判进展情形对 

世界贸易的国际结构作应有的改善；并在这方面，促请注意有人主张设立一个 

具有下列任务的小组的建议：'改善世界贸易、尤其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 

之间的贸易的国际结构，并在这类贸易中采取差别的和较为有利的措施，；" w 

(6) 大会-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十二日笫 3 2 8 1 (xxix)号决议所载《各国经 

济权利和义务宪章》第十八条，除了别的以外，规定： 

"发达国家还应认真考虑在可行和适当的领域内，并以给予特别和较为有 

利的待迂的方式，采取其他区别对待的措施，以满足发展中国家的贸易和发展 

需要.发达国家在其国际经济关系中，对于由普遍关税优惠和其他有利于发 

展中国家的普遍协议的区别对待的措施所增进的发展中国家民族经济的发展， 

应尽力避免采取有消极作用的措施.." 

(7) 虽然上述各项发展显示国家间倾向于"差别待迂"来促进发展中国家的贸 

易，但委员会的结论是，这种倾向尚不够具体，不能订成明确的法律规则而列入关 

于最惠国条款的效用和适用方面的一般规则之中.上述所^案文实质上都是表示 

意向的字句而非强制性的规定.此外，多边贸易谈判是在总协定的范围内进行的; 

总协定体系是采取协商程序，最后由各締约国作出决定；这不是个普遍性的体系， 

而是以总协定成员为限的体系，即使其成员甚广亦然. 

(8) 以上所说关于"差别待迂"的情况，对为了促进发展中国家贸易而产生的 

其他一些概念，也同样适用，在这种情况下，委员会认为，至少在目前的发展阶 

段，还没有任何明显的协议存在，足以使本草案除第二十三和二十四条所载规则之 

外，还应列入其他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规则.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于一九七六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议事录，第四届会议》，第一卷和Corr. 1(仅有 

英文本），《报告和附件》（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 E. 7 6 H D . 1 0 ) , 

英文本第 1 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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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五月在内罗毕举行的第四届会议上也没有向委员会提供任何可据以通过新规则的 

确定案文.然而，制定出新的规则是有可能的，因此委员会决定在各条款草案中 

列入一项关于可能制定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新国际法规则的一般性保留，第三十 

条是要把问题暂时搁置，在国际社会内留待未来发展，所以它规定：本条款不妨碍 

制定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新国际法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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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国家责任 

A . 导 言 

1 ‧ 工作的历史回顾 

7 5 . 国际法委员会目前关于国家责任方面的工作，目的在编纂关于国家责任 

的各项规则，作为一个一般性的独立专题。工作的进行是以委员会下列两项决 

定为基础：（a)这一专题的研究范围，不以某一特定领域为限，例如对外国人或 

其财产所受损害的责任问题或其他领域；W在编募关于国际贵任的各项规则时， 

不忙于对那些倘若违反了即引起国际不当行为责任的"首要"规则下定义和加以 

编纂. 

76. 国际法委员会从这个新观点重新开始研究"国家责任"这一专题的历史背 

景，在委员会上几次的报告里已有叙述，一九六三年，国际法委员会各成员根 

据国家责任小组委员会的工作，达成了以下的一般性结论：（a)为编纂这一专题 

的目的，应优先研讨关于国家的国际赍任的一般规则的定义；(b)但绝不忽视在某 

些特定领域所得到的经验和所收集的材料，特别是对外国人或其财产所受损害的责 

任方面；（e)对于国际法的新发展可能对国家责任造成的影响，应密切注意。 

7 7 . 这些结论得到了第六委员会成员的核可，并经大会通过。国际法委员会 

按照大会的建议，重新推动编纂这一专题的工作。—一九六七年，新改选的国际法 

特别参看《大会正式记录，第二十四届会议，补编第10号》（A/7610/ 

R e V . 1 ) , 第 7 3 页 ， 第 四 章 （ 《 一 九 六 九 年 年 鉴 》 ， ‧ 第二 

卷，英文本第 2 2 9页， A / 7 6 1 0 / R e V . 1号文件，笫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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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会收到特别报告员罗伯托.阿戈先生提出的一份关于国家责任的说明委 

员会确认一九六三年时交给他的指示 8" —九六九年和一九七〇年,委员会详细 

讨论了特别报告员的第一次 s "和第二次"°报告。这一一般性的审议使委员会 

能够制定研究这一专题的计划，确定实施这一计划的各阶段，并订定条款草案各部 

分应循的准则。同时》委员会也就方法、实质和基本术语等达成了一系列的结论， 

以便委员会能继续进行关于国家责任的工作 

0 0 7《一九六七年⋯一年鉴》，第二卷，英文本第 3 2 5页， A / C N . 4/196号文件。 

" 8参看《大会正式记录-第二十二届会议，补编第 9号》 ( A / 6 7 0 9 / R e V 1 ) ， 

第26页，笫42段（《一九六七年'⋯一年鉴》，第二卷，英文本第368页， 

A / 6 7 0 9 / R e V 1号文件，第42段）。 

c。 e《一九六九年一.⋯年鉴》，第二卷，英文本第125页，A/CU.4/217和 

Add. 1号文件。一九七一年，特别报告员提出其第一次报告的第二次增编 

( A / C N 4/217/A<id。 2 ) (同上，《一九七一年》，第二卷(第一部分)， 

英文本第193页）。 

c 7°《一九七〇年一⋯年鉴》，第二卷，英文本第177页，A/Cïï. 4 / 2 3 3号文件。 

m 

参看《大会正式记录，第二十四届会议，补编第10爭》（A/7610/Rev. 1 ) ， 

第8S—8
7
页，第80—84段（《一九六九年⋯一.年鉴》，第二卷，英文本第 

2 3 3页， A / 7 6 1 0 / R e v , 1号文件，第80—84段），和《大会正式记录， 

第二十五届会议，补编第10号》（A/8010/Rev. 1 ) ,第 1 0 6 —111页， 

第70~83段（《一九七〇年一⋯年鉴》，第二卷，英文本第307—309页， 

A / 8 0 1 0 / R e v # 1号文件，第70—83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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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 这些方针普遍得到第六委员会成员的核；并经大会通过国际法委员会现在 

就是以这些方针为基础来拟订所讨论的条款草案。大会在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十四 

日第3315 ( x x i x )号决议、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十五日第3495 ( xxx )号 

决议和一九七六年十二月十五日第31/97号决议里，建议国际法委员会继续在高 

度优先的基础上，进行关于国家责任的工作，以期完成拟订关于囯家对国际不当行 

为的责任的第一批条款草案。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十九日大会第32/151号决议 

建议委员会应参照大会历届会议所通过的各项决议，继续在高度优先的基础上进行 

关于国家责任的工作，以便在国际法委员会成员本届任期内，至少完成关于国家对 

国际不当行为的责任草案第一部分各项条款的初读。 

2 . 现有条款草案的范围 

79. 因此，所研究的条款草案一草案的编写方式，在决定缔结公约时，可用 

作締结公约的基础 ——只是关于国家对国际不当行为的责任的。委员会 

充分理解，不但国家对国际不当行为的责任问题是重要的，国家对某些国际法未加 

禁止的活动所产生的任何损害性后果的补偿责任问题也是重要的，特别是对那些本 

质上含有某种凤险的活动.但是委员会认为，后一类问题不能同前一类问题合并 

处理.合并审议这两个主题，只会使人对这两个主题都更难搞清楚。必须接受 

合法活动的任何损害性后果，和必须扭负违背法律义务的后果——后果不一定以补 

偿为限一，是不同的两回事.有时两者用同一术语来表达，完全是因为法律方 

面的术语相当贫乏。 

" 2编纂国家责任条款最后所采的方式问题，显然要等委员会稍后完成草案后，才 

能决定，到时候，委员会将会按照它的规程，提出它认为适*的建议. 

委员会并不低估研究国家以外的国际法主体的责任问题的重要性，但是，由于 

对专题的审议工作绝对需要明晰，同时因为草案的结构性质，很明显的，必须 

推迟审议这些其他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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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对现有条款草案范围加以限制，当然并不表示委员会不会另外按照大会 

的建议着手研究国家对于国际法不加禁止的若干行为所产生的损害性后果的国际 

责任这一专题.一九七四年，委员会事实上已按照一九七三年十一月三十日大 

会第 3 0 7 1 ( X X V I I I )号决议第3 ( c )段的建议，将题为"国际法不加禁 

止的行为所产生的损害性后果的国际责任"的项目列入其一般工作方案，作为一 

个单独专题。此外，一九七七年，委员会参照大会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十四日第 

3315 ( X X I X )号、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十五日第3495 ( x x x )号和一九七六 

年十二月十五日第31/97号决议，认为应尽早将这个专题列入其积极工作方案内。 

第六委员会各国代表团已核可了委员会此一建议。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十九日大 

会第32/151号决议第7段请国际法委员会参照在目前工作方案内关于国家对国 

际不当行为的责任的条款草案以及其他专题的进展情况，在适当时间开始进行关 

于国际法不加禁止的行为所产生的损害性后果的国际责任专题工作。委员会依照大 

会此项建议，在本届会议采取了一系列的步骤，包括指派一名特别报告员，以期 

开始审议在研究国际法不加禁止的行为所产生的损害性后果的国际责任这一专题 

方面所引起的初步问题（见下文第 1 7 0至 1 7 8段）. 

81. 国际法不加禁止的行为所产生的损害性后果的责任这一专题同国际不当 

行为的责任这一专题分开来研究的这一事实，说明了这两个问题尽管表面上有点 

类似，可是却是极不相同的，不应该在同一项草案里加以处理.可是委员会却 

认为，对于现有的关于国家对国际不当行为的责任的草案第一条所述原则的定义， 

需要采取这样的一种写法：一方面表明国际不当行为是国际责任的起因，一方面 

使条文不能被解释为意指没有任何其他可能的"责任"的起因存在。同时，委 

，"参看《大会正式记录，第三十二届会议，补编第10号》（A/32/10 ) ， 

英文本第315页，第108段（《一九七七年⋯⋯-年鉴》，第二卷（第二部 

分），英文本第 1 2 9页， A / 3 2 / 1 0号文件，第 1 0 8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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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会虽决定稍后才审议现有草案最后的标题问题，但它现在要着重指出，条款草 

案的标题"国家责任"一词，只指"国家对国际不当行为的责任"而言。 

8 2 . 应当再次指出，现有条款草案的目的，并非在于规定一些规则，规定国 

家在国际关系的某一领域必须扭负某些义务，倘若违背了这些义务就会引起责任; 

这些规则在某种意义上也可称为"首要"规则。相反的，委员会拟订这一草. 

案，是着手规定一些与上述规则截然不同、可以称为"次要"的其他规则，这些规 

则的目的在于确定不履行"首要"规则所规定的义务时的法律后果。只有这些 

"次要"规则才属于国际不当行为责任的实际范围。这方面的严格区分，对适 

当了解国际不当行为的国际责任的整个专题，是非常重要的。 

83. 这不是说，国际法"首要"规则所加于国家的义务的内容、性质和范围， 

对于确定关于国际不当行为责任的规则，毫不重要。委员会曾经-——特别是在 

最近几届会议——指出，在研究国际不当行为的客观要素时，显然必须在这些基 

础上，将不同的各种国际义务加以区分。为了能够评价国际不当行为的严重性 

和确定可归因于该行为的后果，无疑必需考虑到一点,就是国际社会对国家履行某 

些义务一例如关于维持和平与安全方面的义务——的重视，和它对国家履行其他义 

务的重视，是完全不同的，原因就在于前者的内容。同时，也必须按照某些义 

务的性质-将它们同别的义务加以区分，这样我们才能就每一个情况确定是否发 

生了违背国际义务的行为，如果发生了，并确定违背国际义务行为发生的时刻—— 

和因此何时才可以主张所引起的国际责任——以及违背义务行为的持续期间。 

因此，如果对编纂关于国际不当'行为的国际责任的规则有必要，现有草案必须指 

出国际义务的这些不同方面冗4»«仍旧是,定一项规则和此一规则所加的义 

务内容是一回事，确定是否发生了违背这--义务的行为和确定违背这一义务的后 

果又是另一回事。只有后一方面的问题才属于国际责任一一本草案的主题—— 

的实际范围。倘若在这一点上造成任何混淆，会妨碍工作，可能使人再次无 

法圆满完成编纂本专题工作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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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因此，条款草案只与确定关于国家对国际不当行为的囯际责任的规则有关: 

也就是说，关于一国的国际不当行为在不同情况下可能引起的一切新法律关系的规 

则.条款草案编募关于国家对"一般"国际不当行为的责任的规则，而非仅编纂 

关于国家对在某些特定领域所作国际不当行为的责任的规则而已。国家的国际责 

任是由一系列因为违背国际义务而造成的法律情况所构成，不论该义务是关于哪一 

个特定问题的规则所加的 0 

85. 委员会要着重指指，国际责任是法律的发展可起特别重要作用的专题之一， 

特别是在区分不同种类的国际不法行为方面和关于责任的内容和程度方面.但是， 

对于已被接受的原则，究竟应该怎样使其逐渐发展和加以编纂，那是无法予先规划 

的，一切要看对各是关问题采取怎么样的具体解决办法而定. 

3 . 草案的一般结构 

86. 关于单案的一般结构，在委员会第二十七届会议的工作报告里已有«又述 8 7 

按照委员会通过的大纲，草案第一部分的主题为国际责任的起源，目的在确定根据 

什么理由和在什么情况下，一个国家可能被认定犯了国际不当行为，因而应负国际 

责任， g £ g ^是关于国际责任的内容、形态和程度的，也就是说，按照不同的 

假设，确定一国的国际不当行为在国际法下可能发生的后果（国际不当行为的赔偿 

性后果和惩罚性后果^:两种后果之间的关系纖和制裁可的具体形-态）。这两项基 

本工作完成后,委员会或许可以决定在草案增加关于"履行"国际责任和解决争端的第 

早部分，委员会并认为，对于是否应在关于国家对国际不当行为的责任条款草案开 

首，列入一条阐明各项定义的条文或列入一条列明不属于草案范围的事项的条文问 

»"《大会正式记录，第三十届会议，补编第 1 0号》（A / 1 0 0 1 0/Rev. 1 ) ， 

英文本第7—11页，第38—51段（《一九七五年⋯一年鉴》，第二卷，英文 

本第 5 5—58 , A / 1 0 0 1 0/Rev, 1号文件，第38—51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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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最好还是推迟作出决定.等到各项问题的解决较有进展时，会比较容易看出 

草案的一般结构是否需要这种序言性条款.目前应当避免作出定义或拟订开首条 

文，以免予断其后釆取的解决办法. 

87. 在委员会以后可能采取的决定的限制下，草案的第一部分（国际责任的起 

M)原则上分为五章。第一章（通则）阐明一套基本原则，包括每一国际不当行 

为均发生责任的原则和国际不当行为具有主观和客观两要素的原则.第二章(M 

际法所指的"国家行为'0是关于国际不当行为的主观要素的，也就是说，确定在什么 

条件下，特定行为依国际法必须视为"国家的行为"。第三章(违背国际义务) 

处理国际不当行为的客观要素——违背国际义务——的各方面。第四章（一.国牵 

连入他国的国际不当行为)处理一国参与另一国所犯国际不法行为（同谋）的情况 

以及国际不当行为所引起的责任应由行为本身归咎于它的国家以外的国家承扭的情 

况（对他国行为的责任或间接责任）.最后，第五章（排除行为不当性的情况和 

减轻或加重行为不当性的情况）阐明在什么情况下，可能排除行为的不当性（不可 

抗力和偶然事故；紧急状态；自卫;合法实施制裁；受害国同意等等），或减轻或 

加重国家行为的不当性. 

4 . 工作的进展 

8 8 . 一九七三年 s委员会在第二十五届会议上开始拟订条款草案，进行一读， 

在该届会议上，它根据特别报告员在其第三次报告 8"有关各节里所作的建议，通 

《一九七一年 年鉴》，第二卷（第一部分）， 英文本第1991, 

A / C N 和 A â《 1一3号文件，委员会在第一二〇二至一二一三次和 

第一二一五次会议上审议了特别报告员第三次报告第一章各节和第二聿的第一 

至三节（同上，《一九七三年》，第一卷，英文本第 5 - 5 9和 6 5 ~ 6 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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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草案第一部分 第一章(通则）的第一至四条和第二章(国际法所指的"国家行 

为"）的头两条（第五、六条）,一九七四年，委员会在第二十六届会议上继 

续审议第二聿的条款,它根据特别报告员第三次报告其他各节里的建议，通过了 

该章的第七至九条 . m —九七五年，委员会在第二十七届会议上，根据特别报告 

员在其第四次报告里所作的建议，通过了第十至十五条 8 V完成了对第二章的 

审议，即关于在什么条件下可将能构成国际责任起源的一项行为归因于作为国际法 

主体的国家的条款.一九七六年，委员会第二十八届会议开始审议蘯盂耋（违背国 

m 《大会正式记录，第二十八届会议，补编第10号、》（A/9010/Rev. 1)，第 

26页，第二章3节（《一九七三年‧‧‧‧‧‧‧‧年鉴》 第二卷，英文本 

第 1 7 3 页 ， 1 号 文 件 ， 第 二 章 ; B 节 人 委员会在 

第一二二五和一二二六次会议上通过了起草委员会为这些条文提出的案文（同 

上，第一卷，英文本第11 7 — 1 2 1 页 ） . 

- 8 特别报告员第三次报告（见前面脚注 3 7 6 )第二章第西至六节.委员会在第 

一二五一至一二五三及一二五五至一二六三次会议上审议了这几节 

《一九七四年⋯一'一年鉴》，第一卷，英文本第5~61页）。 

- 8《大会正式记录，第二十九届会议，补编第 1 0号》（A / 9 6 1 0/Rev. 1)，英 

文本第116页，第三章g 2 ， ( 《 一 九 七 四 年 一 " ⋯ 一 年 鉴 》 ， 第 二 卷 

(第一部^，英文本第 2 7 7页，A / ^ 6 1 0/Rev 1号文件，第三章B. 2 f ) , 委 

员会在第一二七八次会议上通过了起草委员会为这些条文提出的案文（同上， 

第一卷，英文本第 1 5 1—1 5 4页）. 

3 8 。《一九七二年"一 " '⋯年鉴》， 第 二 卷 ， 英 文 本 第 7 1 页 ， 4 / 

2 6 4及 A d d . 1号文件，委员会在第一三〇三至一三一七次会议上审议了特 

别报告员此一报告内各节（同上，《一九七五年》，第一卷，英文本第3 — 

7 2页）。 ― ― 

3 8 1《大会正式记录，第三十届会i义，补编第 1 0号》（A / 1 0 0 1 0 / R e v , 1 ) , 

英文本第 1 2页，第二章 B , 2节（《一九七五年⋯"⋯一年鉴》第二卷俟文本 

笫 6 1页， A / 1 0 0 1 0 / R e v . 1号文件，第二章 B。 2节）。委员会在第一三 

四五次会议上通过了起草委员会为这些条文提出的案文(同上，第一卷，英文 

本 第 2 1 4 — 2 1 8 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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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义务）所涉各项问题，并且根据特别报告员第五次报告 里所作的建i义，通过 

了第十六条至第十九条草案。这几条是关于以下各点的：违背国际义务行为存在 

的一般条件；违背国际义务行为的存在，与所违背的义务的起沅无关；有关国际义 

务须对一国为有效，违背义务行为始能成立；根据所违背的目标义务的主题对整个 

国际社会的重要性来区分国际罪行和国际不法行为。 8 8 8 —九七七年委员会第二十九 

届会议继续审议第三章各项条款并且根据特别报告员第六次报告 内载各项建议, 

通过了本章第二十条至第二十二条；这几条是关于以下各点的：国际义务的性质对 

违背义务行为的条件的影响；尤其是，违背规定必须釆取某一特定行为准则的国际 

义务；违背规定必须达成某一特定结果的国际义务；以及"用尽当地补救办法"条 

《一九七六年‧‧‧‧‧‧‧‧年鉴》，第二卷（笫一部分），英文本第三页，A/CN. 4 / 

2 9 1和 A d d . 1—誇文件。委员会在第一三六一至一三七六次会议上审i义了 

这几节（同上，第一卷，英文本第6—91页）. 

《大会正式记录，第三十一届会议，补编第 1 0号》（ A / 3 1 / 1 0 ) , 英 

文本第 1 7 6页，笫三章，B. 2节（《一九七六年年鉴》，第二卷（第二 

部分），英文本第 7 5页， A / 3 1 / 1 0号文件，第三章， B , 2 节 ） 。 委 员 

会在第一四〇一次至第一四〇三次会议上通过了起草委员会为这些条文提出的 

案文（同上，第一卷， m 2 3 5 - 2 5 3 1)„ 

A/CW, 4 / 3 0 2和 A d d . 1至3号文件（将载入《一九七七年'⋯一年鉴》，第 

二卷（第一部分））。委员会第一四五四次至一四五七次、一四六〇次、第 

四六一次和第一四六三次至第一四六八次会议审议了这几节（同上，第一卷， 

英 文 本 第 2 1 5 至 2 4 0 至 2 4 8 » 2 5 Ô 至 2 5 5 和 2 5 9 至 2 7 7 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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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在决定是否发生违背规定必须达成特定结焉保障外国人获得某种待迂——的国际 

义务行为方面的力量 e 8 e 。 这些条文以及对它们的评注，载在委员会上述各届会 

议的工作报告里。 

《大会正式记录，第三十二届会议，补编第10号》（A/32/10 ) ,英文本 

第 2 0页，第二章。 B . 2节（《一九七七年‧‧‧‧‧‧‧‧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 

英文本第 1 1页，A / 3 2 / 1 0号文件，第二章， B . 2节）。委员会在第一 

四六二次和第一四六九次会议上通过了起草委员会为这些条文提出的案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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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委员会本届会议收到了特别报告员的第七次报告（A/CN. 4 / 3 0 7和 A d d . 1 

和 2和 A d d . 1 (仅有英文本）和 C o r r . 2 (仅有法文本））。此项 

报告首先讨论草案第三章所涉的一些仍未解决的问题:确定国家在何种条件下才违 

背了必须防止发生某一事件的国际义务；对于一国违背国际义务的行为是瞬时性或 

在时间上有延续性者，尤其是对于违背防止发生某一事件的义务，确定违背该国际 

义务的时刻及期间（违法时间）。该项报告其次讨论草案第四章的主题,即一国 

牵连入他国的目标不当行为的情况（参与他国的国际不当行为和一国对他国行为的 

贲任）。 

90 .委员会本届会议（第一四七六次至第一四八二次会议）讨论了特别报告员 

第七次报告所述草案第三章其余各项问题，并且将有关条文交给起草委员会。它 

在第一五一三次会议上审议了起草委员会提出的第二十三条至第二十六条的案文， 

并且一读通过了这些条文的案文。委员会然后在第一五一六次至第一五一九次会 

议上审议了第四章(—国牵连入他国的国际不当行为）所涉的第一个问题，并将有 

关条文交给起草委员会。它在笫一五二四次会议上审议了起草委员会提议的第二 

十七条案文，并且一读通过了该条案文。 

91 .委员会打算接着本届会议对这一专题所做的工作，继续研究该专题。因 

此，它提议研讨有关第四章的一些未觯决的问题和笫五章所涉各项问题;第五章是 

关于排除行为不当性的情况的，特别报告员将会在另一件报告里加以讨论。这样， 

草案关于国际不当行为的国际责任的起沅部分，便将完成一读；委员会然后便能开 

始它对关于国际责任的内容、形态和程度的第二部分的研究，并且决定草案是否应 

该扩大，以包括关于"履行"国际责任和解决争端的第三部分。 

92.委员会认为，鉴于国家对国际不当行为的责任这个专题极为复杂，必须让 

各国政府尽可能多有些时间来编写意见和评论；委员会将来在适当时候，必须参照 

这些意见和评论，对所审议的条款草案进行二读。因此，委员会达成下列结论： 

在整个草案一读通过以前，先将草案各条款提交各国政府，以便它们提出意见和评 

论。这是委员会过去处理其他草案，例如条约法条款草案的程序；它可以使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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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不必拖延过久即可进行二读。作为这项一般结论的一部分，委员会本届会议决 

定按照其《规程》第十六条和第二十一条的规定，将关于国家对国际不当行为的责 

任的条款草案第一部分第一章、第二章和第三章通过秘书长送交各国政府，并请它 

们就这几章的条款提出意见和评论。同时请各国政府在一九七九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以前提出它们对这些条款的意见和评论。 

93 .委员会第二十九届会议在结束时收到秘书处的一份文件，其中载有对关于 

"不可抗力"和"偶然事故"作为排除行为不当性的情况的各国惯例、国际案例和学 

说的综合调查报告。此项文件是由联合国法律事务厅编纂司编制的，作为应委员 

会和特别报告员的要求而进行的有关此主题的研究工作的一部分。 5 8 6 

B .关于国家责任的条款草案， 8 7 

94 .委员会在第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届会议和本届会议 

所通过的第一至二十七条的案文，以及委员会在本届会议所通过的第二十三至二十 

七条的案文及其评注，均载于后面，以供大会参考。 

1 .委员会到目前为止通过的全部条款草案 

第一章 

通则 

第一条 

一国对其国际不当行为的责任 

一国对于该国的每一国际不当行为需负国际责任。 

5 8 6委员会决定将这分文件——其暂订本已以S T / J L E G/13编号分发——连同委 

员会本届会议的文件一起载入《国际法委员会年鉴》（见下文第202段）。 

5 8 7如前面导言里所指出，条款草案仅关涉国家对囯际不当行为的责任。委员会 

稍后将审议草案的最后标题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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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国家都有可能被认定犯了国际不当行为 

每一国家都有可能被认定犯了国际不当行为，因而需负国际责任。 

第三条 

一国国际不当行为的要素 

一国I的国际不当行为在下列情况下发生： 

(a)由于某一行动或不''行动而构成的行为按国际法规定可归因于该国； 

(》）该行为构成违背该国的国际义务。 

第四条 

认定一国的行为为国际不当行为 

只有国际法可以认定一国的行为为国际不当行为。这种认定不因国内法 

认定同一行为为合法行为而受影响。 

第二章 

国际法所指的"国家行为" 

第五条 

国家机关的行为归因于国家 

为本条款的目的，任何国家机关依该国国内法具有此种地位者，其行为依 

国际法应视为该国的行为，但以该机关在有关事件中系以此种资格行事为限。 

- 199 -



第六条 

不论机关在国家组织中所 处地位 

一个国家机关^论是属于制宪、立法、行政、司法或其，不论担任 

国际性或国内性职务，也不论在国家组织中处于上级或下级地位，其行为依国 

际法应视为该国的行为. 

第七条 

经授杈行使政府权力要素的 

其他实体的行为归因于国家 

1. 一个囿家内地方政治实体的机关的行为依国际法亦应视为该国的行 

为，但以该机关在有关事件中系以此种资格行事为限。 

Z虽非国家或地方政治实体正式结构的一部分,但经该国国内法授权行使 

政府权力要素的实体，其机关的行为依国际法.亦应视为该国的行为，但以该机关 

在有关事件中系以此种资格行事为限。 

第八条 

实际上代表国家行事的人的行为归因于国家 

一个人或一群人的行为，在以下情况，依国际法亦应视为国家的行为： 

(a) 经确定该人或该群人实际上系代表该国行事；或 

& 该人或该群人,在正式当局不存在和有理由行使政府权力要素的情况 

下，实际上行使这些权力要素， 

第九条 

别国或国际组织交由国家支配的机关的行为归因于国家 

别国或国际组织交由一国支配的机关如为行使后一国家的政府权力要‧ 

行事，其行为依国际法应枧为该机关交由其支配的国家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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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条 

逾越权限行事或违背关于其活动的 

指示行事的机关的行为归因于国家 

国家、地方政治实体或经授权行使政府权力要素的实体的机关，如以此种 

资格行事^卩使在某一特定事件中逾越国内法规定的权限或违背关于其活动的指 

示，其行为依国际法仍应视为国家的行为， 

第十一条 

非代表国家行事的人的行为 

1.非代表国家行事的一个M群人的行为，依国际法不应视为国家的行为, 

Z第1款不妨碍把与该款所称的人或一群人的行为有关而按第五至第十 

条的规定应视为国家的行为的任何其他行为归因于国家。 

第十二条 

别国机关的行为 

1. 一国的机关以此种资格行事，在别国领土或其管辖下的任何其 

他领土内所进行的行为,依国际法不应视为该别国的行为。 

Z第1款不妨碍把与该款所称的行为有关而按第五至第十条的规定应视 

为某一国！的行为的任何其他行为归因于该国。 

第十三条 

国际组织的机关的行为 

一个国际组织的机关以此种资格行事所作的行为，依国际法不应仅因该 

行为发生于一国的领土,或该国管辖下的任何其他领土，即视为该国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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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条 

叛乱运动的机关的行为 

1.在一囿领土或其管理下的任何其他领土内成立的叛乱运动的机关的 

行为，依国际法不应视为该国的行为， 

a第1款不妨碍把与叛乱运动的机关的行为有关而按第五至第十条的规 

定应视为某一国的行-为I的任何其他行为归因于该国。 

3L同样地，第1款不妨碍依国际法可把叛乱运动的机关的行为归因于该 

运动时，作这种归因。 

第十五条 

成为"国新政府或导致组成一个 

新国家的叛乱运动的行为归因于国家 

1 .成为一国新政府的叛乱运动的行为应视为该国的行为.但此种归 

因不妨碍把按照第五至第十条的规定原应视为国家行为的行为归因于该国。 

a行动导致在一个先已存在的国家的领土一部分或其管理下的领土内组 

成一个新国家的叛乱运动的行为应视为该新国家的行为。 

第三章 

违背 i î际义务 

第十六条 

违背国际义务行为的发生 

一国的行为如不符合国际义务对它的要求，该国即为违背国际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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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条 

不论所违背的国际义务的起源 

1. 一国的行为如构成违背国际义《即为国际不当行为，不论该义务的起 

源为习惯法、条约或其他。 

a 一国所违背的国际义务的起源，不影响该国由于国际不当行为而;引起的 

国际赍任， 

笫十八条 

国际义务须对一国为有效 

ï . 一国不符合国际义务对它的要求的行为，必须是在该义务对该国有效时期 

所作出，才构成违背该义务。 

2 . 但是一国的行为在其作出时虽不符合对该国有效的国际义务对它的要求， 

但如以后由于一般国际法的强制规范此种行为成为强制性行为时，即不再认为是国 

际不当行为。 

3 . 如果一国不符合国际义务对它的要求的行为具有持续性，则只在该行为持 

续进行而该义务对该国有效的期间，才构成违背该义务。 

4 .如果一国不符合国际义务对它的要求的行为是由有关个别事件的一系列行 

动或不行动组成，倘若此种行为可以被认为由发生于该义务对该国有效期间的行动 

或不行动所组成，即构成违背该义务的行为。 

5 .如果一国不符合国际义务对它的要求的行为是由该国同一机关或不同机关 

对同一事件的行动或不行动所构成的复合性行为，倘若此项不符合该义务的复合性 

行为是由发生于该义务对该国有效期间的行动或不行动开始，即构成违背该义务的 

fi为，即使该行为是在该期间后才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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笫十九条 

国际罪行和g]际不法行为 

1. 一国的行为如构成违背囿际义务,即为国际不当行为，不论所违背的义务的 

主题为何， 

2 . 一国所违背的国际义务对于保护国际社会的根本利益至关紧要，以致整个 

国际社会公认违背该项义务是一种罪行时，其因面产生的国际不当行为构成国际罪 

行， 

3 . 在第2款规定的限制下，并根据现行国际法规则，国际罪行除了别的以外 

可以由于下列各项行为而产生： 

(a) 严重违背对维持国际和乎与安全具有根本重要性的国际义务，例如禁 

止侵略的义务； 

(b) 严重违背对维护各国人民的自决权利具有根本重要性的国际义务，例 

如禁止以武力建立或维持殖民统治的义务； 

(c) 大规模地严重违背对保护人类具有根本重要性的国际义务，例如禁止 

奴隶制度、灭绝种族和种族隔离的义务； 

(dî严重违背对维护和保全人类环境具有根本重要性的国际义务，例如禁 

止大规模污染大气层或海洋的义务. 

4 . 任何国际不当行为之按照第2款的规定并非国际罪行者均构成国际不法行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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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条 

违背规定必须采取某一特定行为准则的国际义务 

一国的行为如不符合规定它必须采取某一特定行为准则的国际义务所规定的行 

为，即为违背该国际义务。 

第二十一条 

违背规定必须达成某一特定结果的国际义务 

1。 一国所采取的行为，如不能达成规定它必须以自己选择的方法达成某一特 

定结果的国际义务所规定它必须达成的结果，即为违背该国际义务。 

2. 如一国的行为所造成的情况不符合国际义务规定它必须达成的结果，但该 

项国际义务容许该国以其后的行为达成这项结果或相同的结果，则该国只在它其后 

的行为亦未能达成该项国际义务规定它必须达成的结果时，才算违背该国际义务。 

第二十二条 

用尽当地补救办法 

如一茵的行为所造成的情况不符合关于对外国人，不论自然人或法人的待遇的 

国际义务规定它必须达成的结果，但该项国际义务容许该国以其后的行为达成这项 

结果或相同的结果，则该国只在有关外国人用尽他们所能利用的一切有效的当地补 

救办法，而仍未能得到该国际义务所规定的待遇，或者此为不可能，然亦未能得到, 

相同的待遇时，才算违背该国际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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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三条 

违背防止某一特定事件的国际义务 

如国际义务规定某一国家必须达成的结果，是以它自己选择的方法。防止发生 

某一特定事件，则该国仅在所采取的行为未能达成该项结果时，才算违背该国际义 

务。 

第二十四条 

时间上无延续性的国家行为违背国际义务的时刻和期间 

时间.上无延续性的国家行为，违背国际义务时，该行为作出的时刻，即为违背 

义务行为发生的时刻。违背义务行为的时间不延续至该时刻之外，即使该项国家 

行为的效果后来仍继续存在。 

第二十五条 

时间上有延续性的国家行为违背国际义务的时刻^期间 

1, 有持续性的国家行为，违背国际义务时，该行为开始的时刻，即为违背义 

务行为发生的时刻。但违背义务行为的时间延续至该行为继续并且一直不符合国 

际义务的整个期间。 

2 . 由有关个别事件的一系列行动或不行动组成的国家行为，违背国际义务时, 

该系列的行动或不行动完成而使综合行为存在的时刻，即为违背义务行为发生的时 

刻。但违背义务行为的时间延续至构成 该不符合国际义务的综合行为的第一个行 

动或不行动起至此类行动或不行动不再发生为止的整个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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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由一国同一机关或不同机关对同一事件所作的一系列行动或不行动组成的 

国家复合行为，违背国际义务时，该复合行为的最后一个组成部分完成的时刻，即 

为违背义务行为发生的时刻。但违背义务行为的时间延续至开始构成违背义务行 

为的行动或不行动起至完成违背义务行为的行动或不行动止的整个期间。 

第二十六条 

违背防止某一特定事件的Hi际义务的时刻^期间 

违背规定一国必须防止某一特定事件的国际义务的行为，于该事件开始时即发 

生。但违背义务行为的时间延续至该事件存续的整个期间。 

第四章 

一国牵连入他国的国际不当行为 

第二十七条 

一国援助或协助他国犯国际不当行为 

—国对他国的援助或协助，如经确定是为了使该他国犯国际不当行为，则该项 

援助或协助本身构成国际不当行为，即使该项援助或协助，单独来看，并不构成违 

背国际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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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委员会本届会议所通过的第三章和第四章 

第二十三条至第二十七条案文及其评注 

第三章 

违背国际义务（续前） 

第二十三条 

违背防止某一特定事件的国际义务 

如国际义务规定某一国家必须达成的结果，是以它自己选择的方法，防止 

发生某一特定事件，则该国仅在所采取的行为未能达成该项结果时，才算违背 

该国际义务。 

评注 

(1)委员会在第三章起首条文（第十六条）所订规则中，规定了确认违背国际 

义务行为存在的一般条件。然后，委员会在同一章内先后研究如何区分各种类 

型的国际义务，以及这种区分对违背义务行为成立的条件及其特征有何影响。委 

员会认为，对违背义夯行为是否成立的确定，不受区分国际义务的起沅的影响（第 

十七条）。委员会按照国际义务的主题对国际社会的重要把违背这些义务的 

行为分为国际罪行和国际不法行为。关于国际义务性质的区分问题，非常棘手， 

而且这种区分在目前情况下影响极大，委员会首先审査了一种基本的区分办法，就 

是区分需要由国家采取某一特定行为准则的义务（即所谓"行为性"的或"手段性' 

的义务）和需要由国家保证达成某一特定结果的义务；在后一义务的情况，国家得 

以自由选定的方法来达成该项结果，并容许它在必要时得以其后的行为来补救它最 

初的行为所造成的与予期结果不符的情势（即所谓的"结果性"的义务）。因此， 

委员会为这两类基本义务分 别规定了违背义务行为发生的条件（第二十条和第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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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条）。其后，委员会在草案第二十二条内规定发生违背目的在保护外国人的 

"结果性"义务行为的另一项必要条件，规定有关的个人应该合作，使用国内法律 

制度规定的补救办法。委员会在第二十三条内完:成了这方面的工作，它规定在卄 

么特定条件下才能确定发生了违背另一种特别的"结果性"义务行为——这种义务 

是指特别规定国家必须保证防止发生某一特定事件的义务。 

(2)可晃还须做一些解释，以期澄清委员会在本条内指的是哪一爽的义务。 

在一般国际法或条约规定国家必须履行的各类不同的义务中，有许多义务的直接或 

间接目的都是为了防止发生某些有损外国、其环境、其代表或其国民的事件。可 

是，这些义务不可能全部都归入第二十三条所述的义务。各国在拟订它们准备承 

担的义务时，它们可以自由地按照所追求的特定目标，以它们认为最好的方式来拟 

定这些义务。因此，它们有时候同意承担典型的"行为性"义务，这种义务不需 

要国家保证达成某种结果，而是需要它履行一定的行为或不行为。这方面的例子 

很多：其中之一是按照习惯法，国家有义务禁止在其领土上筹组或成立旨在颠覆邻 

国的运动；另一个例子是，为了防止碰撞，国家有义务指定供船舶或飞机使用的特 

定航道；另一种义务;^为了防Jt水和海滩遭受污染，规定国家须禁止油船在某些 

海域排出碳氢化合物废料或须规定油船必须遵守某些安全措施；国家有义务禁止将 

产生有毒气体的工厂设在边境；国家有义务在外国房舍派驻警卫或提供特别保护； 

国家有义务对河流的水道或流向进行某些改善或维修工程；以及诸如一九四九年十 

二月二十九日《挪烕和苏联边界制度协定》第十一条 5 8 8所规定的那些义夯；该条 

为了防止火灾，规定缔约国特别应禁止从事将木材顺流下运的工人在夜间仍停留在 

工地，禁止点火等等。此类义务当然属于本草案第二十条规定的范围；决定是否 

有任何违背义务行为发生，自然不成问题。只要已承担义务的国家的行为不符合 

特别要求它应该作的行为，即构成违背义务。 

5 8 8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 3卷，第 3 5 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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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可晃有许多义务虽然最终目标是类似的，但是它们所根据的原则却不同， 

结构也不同：这些义务或许可以称为"结果性"义务。这些义务规定国家应特别 

保证达成一项结果，即防止发生某种人们担心会发生的事件；可是，这些义务并不 

为此目的而强制规定任何特定的行为准则。在这方面，也可以在国际关系的许多 

不同领域内，发现一些例子。立即可以想到的例子有：习惯法义务规定国家应保 

证在其领土内的别国国民不会受到憎恨外国人的暴民的屠杀或私刑处死；国家有义 

务防止在其领土内的外囯代表受到第三国国民或机构的伤害；一九六一年《关于外 

交关系的维也纳公约》第二十二条 w规定国家有义务保证使馆馆舍不受任何侵入 

或损害，并防止国家机构或第三者扰乱使馆安宁或损害使馆尊严。同一公约笫二 

十九条"。还规定国家有义夯采取一切适当步骤以防止外国外交代表的人身、自由 

或尊严受到任何侵犯；上述一九四九年挪威和苏联的协定第十四条规定締约国有义 

务"保证保持边界水域的清洁，不得以任何人为方式使该水域受到污染或玷污"， 

并应"防止边界河流和湖泊沿岸受到损害"；条约规定缔约各国有义务保证水 

道用于航行、灌溉、水力发电等等方面的用途不受任何人为行动或自然现象的妨碍; 

一九五五年九月十七日意大利和瑞士关于管理卢加诺湖的条约第十条规定締约国有 

义务保证在兴建或改建任何土木工程时，防止"湖泊的管理受到任何妨碍或干扰.， 

或属于另一国所有的湖岸受到任何损害"" 2等等。 

989 同上，第500#,第106页和第108页。 

" 0 同上，第110页。 

同上，第83卷，第3521。 

" 2 同上，第291卷，第2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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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显然的，上段内举例的那些义务全都属于笫二十一条所述一类的义务，因 

为它们同同类的其他义务一样，只有在它们所规定的结果确实见到达成时，义夯始 

告履行；同时，只有在此项结果未见到达成时，违背义务行为始告发生.可是， 

不能认为第二十一条内所定关于违背结果性义务行为存在的条件的一般规定，本身 

就足以解决以下这种义务所引起的各项问题：义务规定必须达成的结果是，®家防 

止某种事件的发生，而这种事件的发生因素同该国是毫无关系的.违背须达成此 

类结果的义务的行为，其存在条件É》规定，应与对以下这种义务适用的规定有剁： 

义务所规定的结果是否能达成，完全取决于国家的行动.保证达成的结果是防止 

个人或第三者为某种行为或防止诸如洪水或污染之类的自然或人为灾难，与保证达 

成的结果是容许某一外国的匿民在承担义务国家境内以同该面S民平等的地位从事 

某种行业或其他活动，完全不同.委员会现在所考虑的假设，其特征正就是事件 

的概念，那就是，不涉及国家任何行动的个人行为或自然的行为.因此，如果规 

定国家有义务保证达成的结果是保证不会发生某一事件，那么，违背义务行为的主 

要迹象就是发生了该项事件，同样的，该项事件没有发生就是履行了义务的主要迹 

象.负有此类义务的囯家不得以它已建立了一套完善的防止事件发生的制度为理 

由而声称它已达成所规定的结果，如果此套制度实际上没有效用，让事件得以发生 

的话，"，反之，只要防止制度要防止的事件没有发生，对履行义务有利害关系的 

国家即不得纯粹以负有义务的国家所建立的防止制度似乎显然是不充分的或没有功 

效的为理由而声称后者已违背了该项义务换言之，规定SI家必须保证的结果是 

不发生某一事件；如果发生了该项事件，即是没有达成该项结果. 

59? 

因此，规定防止某些事件的义务同"防范义务"这个概括名词所泛称的义务是 

不相同的。违背后一类义务的行为，往往是由圆家的行动或不行动所构成的, 

而且并不一定受是否发生某一外部事件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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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规定 i s家须防止发生的"事件"不得解释为指a家责任理论意义上的"损 

害".固然，国际义务规定要防止发生的事件，通常都是损害性的事件，可是， 

并不是每次发生国家有义务防止的事件时，都一定造成损害.例如，对人攻击， 

甚至是实际攻击，有时也可能没有引起伤害，因为被攻击人的反应可能使他事实上 

不受任何伤害.可是，这并不表示攻击没有发生，防止发生攻击事件的义务没有 

被违背，也不表示国家可免除责任.因此，®家对防止某一事件发生的义务，必 

须该事件发生了，始算违背该义务的这一规定'绝对不是委员会在拟订第三条及对第 

三条的评注时所采取的一般立场的一项例外."*即使在防止发躲一事件的这种义务 

上，损害的发生并不是确定国际不当行为存在的另一项条件，更不用说，事实上， 

防止发生事件的义务只是国际义务中的一类而已，它当然不能代表一切的国际义务. 

(6) 可是，事件的发生并不是违背国家必须达成防止该事件发生的结果的国际 

义务行为成立的唯一特定条件.面家在承担此类义务时，并不是向各共同締约面 

提供某种保证，保证不论在何种情况下，都不会发生所设想的那种事件，也就是说, 

不论国家在某一特定情况下是否在物质上有能力防止该事件发生，都保证不会发生 

该事件.显然的，只可以规定国家的行为必须尽可能阻止发生该事件，也就是， 

在其能力范围内尽可能阻止发生该事件.只有事件的发生是因为国家采取的行为 

未能防止该事件，即该国如果采取另一种行为则显然有能力防止该事件时，才可以 

说没有达成义务所规定的结果.因化违背义务行为须有下列条件始告成立：事 

件的发生和国家机关针对该事件所采取的行为之间，必须有某种因果关联；当然， 

，"见《大会正式记录，第二十八届会议，补编第1 0 号 》 （ 1 ) , 

第 4 2 至 5 5页，第二章3节（《一九七三年⋯一年鉴》，第二卷，英文本第 

1 7 9— 1 8 4页， A / ^ O I O / R e v I 号 文 件 , 章 B 节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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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关联应该是间接的，而非直接的.有一点似乎不必再补充，就是如果事件发 

生了，在比较国家实际采取的行为和可以合理地预期它为防止发生事件而应采取的 

行为时，还必须考虑到每一项义务的主题和须予防止的事件种类的重要程度."， 

(7)委员会认为上文所述已经说明为什么目前的草案需要另外有一项规则来对 

违背规定H家须达成防止发生某一事件的特定结果的国际义务的特别情况，加以规 

定.委员会还认为，它已经说明了此项规财必须特别为确定违背此类义务行为存 

在而规定的两项条件‧——事件的发生，和事件的发生同国家对此事件所采取的行为 

之间须有间接的因果关联. 5 9 6委员会到目前为止是根据抽象的法律逻辑来解释它 

的各项结论；它认为现在应该用分析国家惯例和学者意见的方式来支持这些结论. 

谋杀外国画家元首一类的事件当然远比污染边界河流或毀坏财物更会严重影响 

国家间的关系. 

遇有国家应该防止的事件的受害人是外国人时，确定违背防止该项事件的国际 

义务行为成立的特定条件，或许得附加于第二十二条已经规定的一项确定违背 

关于给予外国人的待遇的国际义务行为存在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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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一九三〇年海牙编纂会议筹备委员会曾经注意到所谓的"事件"性国际义 

务相当特殊的结构和它对确定违背此类义务行为存在的条件的影响。该委员会向 

各国发出的耍求提供资料的文件的第七点的措词，显示出它认为以下一点是当然的: 

个人行为损害外国人的事件必须实际发生，国家才须对其机关的疏于防范担负责任。 

委员会使甩这一种措词，显示它坚信,负责防范工作的主管国家机关，如有任何 

疏于防范情事，除一非个人行为损害到外国人，否则不得视为国际责任的起沅.因 

此，国家违背其国际义务行为的存在，有两项条件：国家机关疏于防范，以及因此 

发生了个人的损害性行为所构成的事件。各国政府对问题单第七点的答复，间接证 

实了下述论点：国家机构的疏于防范，只有在个人行为损及外国人时，才可视为国 

际责任的起沅." 8各国政府对要求提供资料的文件第九点的答复也是一样；该点 

是将第七点所述问题的范围扩大,使；r参与起义或暴动或暴乱的人"损害外国人的 

情况也适用。 

3 9 7该项要求资料的文件笫七点措词如下："在以下情况，个人在一国境内侵害 

外国人的人身或财产的行为，可能引起该国的责任；如果产生此项责任，以下情况 

并为产生责任的理由：（a)该国当局未尽力维持秩序和防止犯罪，或对外国人的人 

身或财产给予合理的保护"（国际联盟，国际法编纂会议，《筹备委员会拟订的会 

议讨论基础》，第三卷：《国家对外国人在其境内遭受的人身或财产损害的责任》 

( c。 751 M。69。 1929。 V号文件），日内瓦，一九二九年，英文本笫93页）。 

" 8 同上，第93页以下，（另见《第三卷补编》（C. 7 5 (^。 ^ 6 9 ^ ) 。 

1 9 2 9。 V号文件），英文本第 3和第 1 8页）。 

"， 同上，分别见第108页以下，和第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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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奥地利政府在答复问题单第五点第1项(c)时 4°°曾指出， 4°'关于应受特 

别保护的人员，国家不因未加保护即须承担责任；必须实际引起了损害，国家的行 

为才.构成违背国际义务。其他各国政府关于这一点的答复，虽然不如奥地利的答 

复那样具体，但起草委员会对这些答复也作同样的解释，因为它是这样起草《讨论 

基 础 》 1 0 ："国家的行政机关如果未能注意对外国人提供按照情况和有关人 

员的地位予期一个文明国家会提供的保护，该国对外国人因此遭受的损害*应负责 

任。。。。。。"。"S换言之，明确'指出了 一点，就是实际损害到具有某种公务身分 

的外国人的事件的发生，是确定国家违背其义务的行为成立和必须承抠其责任的两 

项条件之一；另一项条件是未加注意防范。 

ao)在海牙会议上，起草委员会所拟订的第10号《基础》，并入了新的第ï o 

号《基础》；新的第10号《基础》规定，国家一般应对"私人对外国人的人身或 

财产所造成的损害* "担负责任。*° 5 虽然会议未能就本评注现在讨论的问题作出 

4。° 第五点，第1项(c)内容如下："在以下情况，国家是否应负责任，如果应 

负责任，责任的根据是什么：。。"..(c)没有适当注意保护个人，特别是 

公认有特别义务予以保护的人员，例如具有国家承认的公务身分的人员。，， 

(同上 s笫三卷，第 6 2页）。 

* ° ' 奥地利政府对问题单第五点第1项(c)答复如下："仅仅没有适当注意保护外 

国人的人身，虽然并不会引起国家的责任：只有在外国人因某一私人的'行为 

而遭受伤害时，才会引起此项责任。"(同上，第 6 3页）。奥地利政府 

的这一立场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筹备委员会在笫五点第1项(c)的措词里，并没 

有明确提到"^人的行为"是国家机关未加防范而导致国际责任的一个条件。 

4 0 2 同上，第 6 7页。 

4 0 5 囯际联盟，《国际法编纂会议最后文件》.（一九三〇年三月十三日至四月十二 

二日，海牙），第四卷，《第三委员会会议记录》（C。 351(ç)。M。 145(c). 

1 9 3 0。 v)，英文本第143页。关于讨论经过，参看同上，第143页 

以下，第175—176页和笫185页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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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可是，出席的各国政府代表似乎大家都赞成以下的意见：对于违背防止私人 

侵害外国人行为一类的事件，只要有关事件没有发生，就不能要国家担负责任. 

ai)在国际法学方面，违背规定国家应保证不发生某些事件的国际义务所引起 

的争端案件层出不穷，*。* 研究这些案例后，可以证实参加一九三〇年会议的各 

关于违背防止在一国境内进行的活动在邻国境内造成损害的义务，可参看美 

利坚合众国和加拿大间的特雷尔熔炉案（Trail S m e l t e r Case)，该案 

提交按照一九三五年四月十五日公约成立的仲裁法庭（联合国，《国际仲裁 

裁决汇编》，第三卷（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1949. V. 2)，第1905 

页以下）， 

关于违背防止攻击应受特别保护的人员的义务，参看比利时和西班牙间 

博 什 ‧ 夫 案 ( B o r c H g r a v e Case),该案提交常设国际法院（特别是一 

九三七年五月十五日比利时政府的备忘录，常设国际法院,C辑，第83号， 

博什格拉夫案，第28页以下，和一九三七年七月二十九日西班牙备忘录， 

同上,第 5 5页以下）。 

关于违背防止私人或一群人或造反者破坏外国人安全及其财产的义务的争端 

案件，向国际法庭提出的有无数之多，只提出以下一些争端为例就够了：提 

交一九〇三年委内瑞拉委员会的争端，特别是，同意大利的山姆比亚基奥案 

( S a m b i a g g i o Case)(联合国，《国际仲裁裁决汇编》，第十卷（联合 

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60. V 4)，第499页以下，特别是第513页）， 

同德国的库默罗等人案（Kummerow e t c . Ca se s )(同上，第369页 

以下，特别魏397至398页），同英囿的阿罗亚矿业有限公司案（Aroa 

M i n e s Ltd, Case) (同上，第九卷（出售品编号： 5 9 . V. 5)，第402 

页以下，特别是第438页以下），和同美利坚合众国的昂德希尔案（Under-

h i l l Case)(同上，笫159页）；美国和英国间的边远地区和外国传教 

会案(Home ：Frontier and ；Foreign M i s s i o n a r y S o c i e t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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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fl政府的见解。为一国政府向国际司法或仲裁机构提出关于违背这种特别义务的 

控诉，它举出的都是实际发生的事件。从未有人要求这类机构确认：国家如果未 

能采取防止在理论上可能会发生，但实际上未发生的事件的措施，即构成违背此类 

国际义务。一般都是对实际发生的事件，特别是个人、造反运动等所作的损害性 

行为，要求国际法庭裁定某一国家违背了防止此一事件的义务。此外，这些法庭 

对有关可能违背"事件性"国际义务的争端的裁决，从来没有主张——甚至没有间 

接地或附带地主张： 4 0 5 未采取防止发生事件的措施，其本身——也就是不必实 

际发生该事件——就是以构成国家违背有关国际义务。 

注*。* (续） 

Case)按照一九一〇年八月十八日特别协定成立的仲裁法庭（同上，第六卷（出 

售品编号：1955。 Y 3 )，第 4 2页以下，特别是第 4 4页）；英国和西班牙间的 

英国在西属摩洛哥的财产案( B r i
 t i s h P r o p e r t y i n S p a n i s h Morocco 

Case),本案提交按照一九二三年五月二十九日协定所指派的仲裁员马克斯.休伯 

先生（同上，笫二卷（出售品编号：1949。 X 1)，第615页以下，特别是第642 

页）；提交给按照一九二三年九月八日公约成立的墨西哥——美利坚合众国一般赔 

偿委员会的案件,特别是家庭保险公司案（The Home I n s u r a n c e Company 

ease), (同上，第四卷（出售品编号： 1 9 5 1。 V 1 )，第48页以下，特别是第 

5 2页）；以及美利坚合众国和巴拿马间的诺伊斯案（ y e s Case)，本案提交 

按照一九二六年七月二十八.日公约成立的美国一巴拿马一般赔偿委员会（同上，第 

六卷（出售品编号s 1 9 5 5。 V 3 f)，第30顿以下，特别是第311页）。 

4 0 5 它们在决定国际不当行为的时刻和期间时可以这样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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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各国对通过外交渠道解决的争端，立场同它们对提交国际司法或仲裁解 

决的争端的立场完全一致。在外交惯例上，国家是在发生了事件后，才指称违背了 

防止该事件的国际义务。例如，这种情况就发生于一系列涉及国家防止私人、造反 

者、外国机构等等进行某种攻击的义务的争端。因此，在外交和国际司法或仲裁方 

面，声称遭受损害的国家通常都是在实际发生了私人或其它来沅的攻击事件后，才 

提出有关国际不当行为的指控。
4
。

6
但不应该由此而作以下推论：在发生事件之前， 

国家不得向有义务的国家发出函件，提请它注意事实上它认为所采取的措施不足以 

防止国际义务规定应予防止的事件发生。可是，这种在国际关系上极常见的信函或 

陈述绝不应该与指称国家违背所负国际义务因而应负责任而提出的国际赔偿要求混 

为一谈。 

4 0 6 关于国家保护外交代表或外国其他机关的代表的人身的义务，可参看谋杀特 

利尼特派团意大利团员案(murder of the I t a l i a n membern of the T e l l i n i 

m i s s i o n )(一九二三年）、谋杀苏联参加洛桑和平会议的代表，瓦罗斯基 

案（Worovsky.)(一九二三年）、谋杀比利时驻西班牙外交代表团团员，豊 

博什格拉夫案(de Borchgrave)( 一九三六年）等等（《一九七二年⋯⋯-年 

鉴 》 ， 第 二 卷 ， 第 1 1 4 页 以 下 ， 4 / 2 6 4 和 A d d . 1号文件）。另外， 

注意在一些涉及保护外国外交代表团房舍的义务的案件中，声称遭受损害国 

家 所 采 取 的 立 场 ， 例 如 罗 马 尼 亚 驻 伯 尔 尼 公 使 馆 案 ( 一 九 

五 五 年 ） 、 匈 牙 利 驻 伯 尔 尼 公 使 馆 案 ( 一 九 五 八 年 ） 、 美 国 驻 莫 

渐科大使馆案(一九六四年和一九六五年）和苏联驻北京大使馆案(一九六 

六年）（週上，第118页以下）。另见美国驻台北大使馆案（一九五七年) 

(M. Whiteman, Digest of International Law (Washington D.C., U.S. Government 

Pri n t i n g Office, I967), v o l . V I I I , pp. 747 et sea.)； 一九六一年，比利 

时驻开罗大使馆案 (Revue gdncrale de d r o i t i n t e r n a t i o n a l public, 1961, 

pp. 579 et seq. and Revue belge de d r o i t i n t e r n a t i o n a l , 1966, pp. 505 

et seq.) ; 一九六二年，南斯拉夫驻巴特戈德斯贝格贸易代表团案(Re， 

générale de d r o i t international public, 1963, pp. 361 et seq. and Z e i t s c h r i f t 

f i i r auslandisches offentliches Rech七und Volkerrecht, v o l . 24, 1964， pp. 681 

‧g,
 s e c

l.);和苏联驻华盛顿大使馆案(一九六八年）(Revue générale de d r o i t 

international.public, 1968， pp. 1082 et se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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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国际法学家一般都把防止私人伤害性行为的义务当作规定国家必须采取 

足以防止发生某些事件的行动的典型国际义务。有关作者在这方面通常都以发生了 

私人损害外国、其代表或其国民的既成事实为前提，作为立论的始点。这些作者都 

是根据实际造成的损害来讨论在什么情况下国家应负责任。如同我们巳知道的 W 7， 

现代作者绝大多数的答复是，只有在以下情况，国家才须负国际责任：该国忽略采 

取通常可能会防止私人犯有关伤害行为的措施，而此项行为的发生正是因为国家疏 

于防范。此外，这些作者中，大多数都认为，这种疏于防范不是一种理论上的概 

念，而是一种具有实质的实际情况，它的实质就是实际发生了国家有义务防止的事 

件，.而且事件的发生正是因为国家未加防范。 4 M 此外，曾经仔细研究过确定违 

背"事件性"国际义务行为成立的条件问题的一些法学家都同意，只要没有发生有 

关事件，即不得认为发生违背规定S家必须采取行动防止发生该事件的国际义务的 

行 为 。 4 ° ' 

1 0 7 《大会正式记录，第三十届会议，补编第1 0 号 》 1 ) ， 

英文本第3 1页，对第十一条的评注第（33)段（《一九七五年‧⋯年鉴》， 

第二卷，第80—81页）。 

4 0 8 特别注意这个问题的一些作者指出，私人行为是国家被认定犯了违背采取予 

防性行动义务的行为因而必须承担所生的国际责任的"近因"甚或"条件"。 

例如参看 Ch. de Visscher, "La responsabilité dea Etats à raison des 

dommages subis par des étrangers", Bibliotheca Visseriana (Leiden, B r i l l , 1924)> 
vol.工工，p, 103 î A. Dccencière-Pcrrandière, La responsabilité internationale des 

Etats à raison des doimna/res subis par des étrangers (Paris, Rousseau, 1925)， P» ^3 3 
L. Lelbez, "La responsabilité internationale pour crimes commis sur l e t e r r i t o i r e 

d'un Etat et dirigés contré l a cure te à[\m Etat étranger", Revue r:on craie de d r o i t 

i n t e r n a t i o n a l public ( P a r i s ) , 3rd sériée, v o l . IV， 1930, p. 470? and 
J. Spiropoulos, Traité théorique et pratig-ue &u d r o i t i n t e r n a t i o n a l public (Paris， 
L i b r a r i e Générale de Dr o i t et de Jurisprudence, 1933) 9 P» 275» 

4 0 9 例 如 参 看 R. Affo， "Le délit i n t e r n a t i o n a l " , Recueil des cours de 

l'Académie de d r o i t i n t e r n a t i o n a l de l a Haye, 1939̶工工(Paris, Sirey, 1 9 4 7 ) 9 v o 1 , 

pp. 447 et seq• ； G, I l o r c l l i , ITozioni d i - ' c l i r i t t o internazionalo, 7th ed. (Padua, 
CEDAI!, 1967)， pp. 348 et seq • ； A. Zannas, l a responsabilité internationale des 

Etats pour les actes de nc^li^enoe (Iîon七reux， Gan^uin et Laubscher， 1952)， pp. 32 
et seq. ； I I . Giuliano, D i r i t t o internazionale (Milan, Giuff re, 1974)? vol.工， 
p. 592; and B, Graefrath, E* Oeser and P.A. Steiniger, Volkerrechtlicho 

Verantv o r t l i chlcei t der Staaten (Berlin, Gtaatsverlag der Deutschen D em okr a t i s chen 

Republilc, 1977)> PP. 57-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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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4 ) 因此，关于证明违背义务行为存在的必要条件，按照"事件性"国际义 

务的性质所获得的结论，完全与国家惯例、国际法法理和学说相符。如果一般国际 

法或条约规定国家负有主要是防止某些事件的义务，则只有在以下情况，才能断定 

已发生违背义务行为，国家因此须负责任：应予防止的事件实际已发生了，同时， 

负有义务的国家已证明疏于防范。如同我们已知道的，还有一项条件，那就是，国 

家在有关情况的行为和已发生的事件之间，必须有一种因果关连，可将该项行为视 

为该事件的绝对必要条件。委员会认为，因为这些条件具有极特殊的性质，所以 

本条款草案必须确定其定义。此外，因为到目前为止大家都特别注意对每种国际义 

务确定违背义务行为成立的条件，所以也需要确定这些条件的定义。可是，应该 

强调的是，本条款草案的目的不是为了提出或辨明"事件性"的国际义务，而是为 

了表明一点，就是如果国际义务是一种"事件性"义务，违背此一义务的行为以某 

种方式发生。 

( 1 5 ) 委员会基于上述各项考虑，在第二十三条内规定"如国际义务规定某一 

国家必须达成的结果，是以它自己选择的方法，防止发生某一特定事件，则该国仅 

在所采取的行为未能达成该项结果时，才算违背该国际义务。"本句第一部分规 

定本条所处理的情况，并特别强调上文第(3)和第(4)段所述的事实，即本条所考虑的 

国际义务是一般种类的"结果性"义务中的特殊一类。因此，第二十三条所述义 

务的"类型"，是指这样的一种义务：国家必须达成一定结果，但任由该国选择达 

成该项结果的方法。 

( 1 6 ) 关于"结果性义务"，第二十三条所述的那一"类型"的义务，其定义 

是，在此等义务的懷逸，必需达成的结果是"防止发生某一特定事件"。此项规定 

支配本条所定规则执行部分的措词，因为执行部分规定，如果义务是此一类型的义 

务，"该国仅在所采取的行为未能达成该项结果时，才算违背该国际义务"。"该 

项结果"显然是指防止发生某一特定事件的具体结果。因此，本条明确规定了必 

须满足的两项条件中的第一项条件，那就是上文第(4)段所述的条件，必须满足了这 

项条件，才能说在有关事件上发生了违背义务行为。根据这项规则，只要规定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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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防止的事件没有发生，换言之，只要尚未确定予期它可以达成防止"发生某一特 

定事件"的结果的国家确没有达成"该项结果"，就不能说已发生了违背义务行为。 

同时，"所 采取的行为"六字明确表示了违背义务行为存在的第二个条件，即事件 

的发生和国家事实上采取的行为之间必须有间接的因果关连；这六个字事实上是简 

明地表达了本评注第(6)段所述的条件，即国家在有关情况中所采取的行为促成了事 

件的发生，而该国如果采取不同的行为，原是可以达成所规定的结果的。 

第二十四条 

时间上无延续性的国家行为违背国际义务的时刻和期间 

时间上无延续性的国家行为违背国际义务时，该行为作出的时刻，即 

为违背义务行为发生的时刻。违背义务行为的时间不延续至该时刻之外， 

即使该项国家行为的效果后来仍继续存在。 

评 注 

(1) 本草案第三章（关于国际不当行为的客观要素）上文各条主要是为了确定 

违背国际义务行为存在的条件；为此特定目的，已分别处理各种不同类型的国际义 

务。为了完全阐明有关本章主题的规则，仍须顾到另一个方面，即时间因素；这个 

因素在国际法和国内法上都称为违法时间的确定。这个用语包括确定违背国际义 

务行为发生的时刻和确定该项违背义务行为的期间或存续时间。 

(2) 委员会曾经碰到过时间因素的某些方面，例如它在第十八条内规定一项规 

则，规定有关国际义务在国家采取不符合该项义务规定的行为时，必须为对该国有 

效，才能视该行为是国际不当行为。委员会在拟订有关确定违背某些结果性义务 

行为存在的条件的第二十一条第2款和第二十二条的规则和有关确定违背规定应防 

止某一事件的义务行为存在的条件的第二十三条的规则时，也曾处理时间因素问题。 

这些条文内采用的解决办法显然会影响到解决确定违法时间问题的办法，这一点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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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 于 第 二 十 五 条 和 第 二 十 六 条 的 评 注 内 会 更 具 体 地 可 以 看 出 。 可 是 ， 虽 然 委 员 会 

已 承 认 必 须 保 证 本 草 案 内 所 订 各 项 规 则 所 采 用 的 解 决 办 法 彼 此 完 全 一 致 ， 但 仍 必 须 

指 出 ， 不 应 该 错 误 地 认 为 可 以 很 方 便 地 从 草 案 内 前 面 对 不 同 问 题 — — 这 些 问 题 以 后 

仍 旧 是 不 同 的 — — 所 作 的 答 复 中 找 到 对 目 前 这 个 要 处 理 的 问 题 的 解 决 办 法 。 因 为 确 

定 违 背 国 际 义 务 行 为 的 存 在 是 一 回 事 ， 确 定 已 经 确 定 存 在 的 违 背 义 务 行 为 的 时 刻 和 

期 间 又 是 另 一 回 事 。 

(3) 因 此 ， 本 草 案 第 二 十 四 条 至 第 二 十 六 条 的 目 的 ， 是 要 针 对 可 能 发 生 的 各 种 

情 况 ， 提 出 关 于 本 条 评 注 第 ( 1 ) 段 末 尾 提 出 的 两 项 问 题 的 解 答 。 第 一 个 问 题 是 决 定 ， 

如 果 违 背 国 际 义 务 行 为 的 一 切 组 成 要 素 都 已 具 备 ， 该 项 违 背 义 务 行 为 应 该 断 定 在 什 

么 时 刻 发 生 。 第 二 个 问 题 是 决 定 违 背 义 务 行 为 继 续 存 在 的 整 个 期 间 ， 换 句 话 说 ， 行 

为 是 从 什 么 时 刻 延 续 到 什 么 时 刻 ， 包 括 在 确 定 行 为 存 在 的 时 刻 之 前 或 之 后 。 

(4) 解 答 这 两 个 问 题 并 不 很 容 易 。 委 员 会 曾 说 明 确 定 违 背 国 际 义 务 行 为 存 在 的 

条 件 时 所 牵 涉 到 的 一 些 棘 手 的 、 有 时 还 很 复 杂 的 问 题 ， 尤 其 是 在 某 些 情 况 下 发 生 的 

问 题 。 这 些 问 题 的 困 难 必 然 影 响 到 决 定 违 背 义 务 行 为 如 果 具 备 了 一 切 组 成 要 素 ， 应 

该 视 为 在 什 么 时 刻 发 生 的 问 题 ， 因 此 ， 也 影 响 到 确 定 该 行 为 存 在 的 时 刻 问 题 。 不 应 

该 认 为 确 定 发 生 违 背 国 际 义 务 行 为 的 时 刻 ， 是 确 定 事 实 而 非 适 用 法 律 准 则 的 问 题 。 

确 定 发 生 违 背 国 际 义 务 行 为 的 时 间 ， 实 际 上 并 不 容 易 ， 除 非 违 背 义 务 行 为 是 时 间 上 

无 延 续 性 的 一 项 国 家 行 为 ， 换 言 之 ， 除 非 违 背 义 务 行 为 发 生 的 时 间 同 违 背 义 务 行 为 

发 生 的 时 刻 一 致 。 如 果 违 背 国 际 义 务 的 国 家 行 为 是 时 间 上 有 持 续 性 的 行 为 ， 因 为 

该 项 行 为 本 身 是 具 有 持 续 性 的 ， 或 因 为 该 项 行 为 本 身 是 由 许 多 个 别 行 为 组 成 的 ， 或 

因 为 该 项 行 为 是 由 一 系 列 先 后 的 、 不 同 的 国 家 行 为 或 不 行 为 所 构 成 的 复 合 行 为 ， 则 

问 题 更 为 复 杂 ， 必 然 需 要 适 用 一 些 法 律 规 则 。 在 确 定 违 背 防 止 发 生 某 一 事 件 的 义 务 

的 时 刻 和 期 间 方 面 ， 也 同 样 须 适 用 法 律 规 则 。 委 员 会 将 会 在 第 二 十 五 条 和 第 二 十 

六 条 及 其 评 注 内 更 加 具 体 地 讨 论 这 些 问 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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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 在 此 不 必 强 调 解 决 上 述 问 题 的 实 际 重 要 性 。 因 为 显 然 的 ， 必 需 先 决 定 可 以 

断 定 发 生 了 违 背 国 际 义 务 行 为 的 时 刻 ， 才 能 决 定 违 背 义 务 的 国 家 必 须 开 始 承 担 国 际 责 

任 的 时 刻 ， 以 及 决 定 违 背 义 务 行 为 针 对 的 国 家 可 以 开 始 采 取 外 交 、 甚 至 仲 裁 或 司 法 行 

动 以 要 求 违 背 义 务 国 家 担 负 责 任 的 时 刻 。 此 外 ， 发 生 违 背 国 际 义 务 行 为 的 时 刻 和 该 

项 违 背 义 务 行 为 的 延 续 期 间 ， 可 能 是 解 决 涉 及 时 间 因 素 的 一 整 系 列 问 题 的 两 项 决 定 性 

因 素 。 例 如 ， 在 决 定 某 一 国 际 不 当 行 为 引 起 的 损 害 范 围 上 ， 和 在 决 定 犯 该 项 行 为 的 

国 家 应 予 赔 偿 的 数 额 上 ， 情 况 就 是 如 此 . 在 决 定 国 际 法 庭 对 在 以 下 情 况 发 生 的 国 家 

违 背 国 际 义 务 行 为 所 引 起 的 争 端 是 否 有 管 辖 权 上 ， 情 况 也 是 如 此 ： 争 端 当 事 各 方 所 締 

订 的 协 定 中 载 有 一 项 条 款 ， 限 制 按 照 该 协 定 成 立 的 法 庭 或 该 协 定 所 提 到 的 法 庭 只 对 与 

发 生 于 一 定 日 期 以 后 的 " 事 实 " 或 " 情 况 " 有 关 的 争 端 有 管 辖 权 4 ' ° , 而 争 端 当 事 各 方 

若 干 规 定 当 事 各 方 之 间 的 争 端 须 以 司 法 或 仲 裁 方 式 解 决 的 灰 边 条 约 中 ， 载 有 此 类 

条 款 ； 例 如 一 九 二 七 年 七 月 十 九 日 西 班 牙 和 比 利 时 间 的 条 约 ， 该 项 条 约 是 国 际 法 

院确立它对《巴塞罗纳公共运输企业案》（B a r c e l o n a Traction case ) 的 管 辖 权 

的根据（《一九六四年国际法院案例汇编》（I . C . J . R e w r t s 1964 ) , 第 3 9 至 

4 0 页 ） ； 一 九 二 八 年 九 月 二 十 六 日 《 和 平 解 决 国 际 争 端 总 议 定 书 》 ， 其 第 三 十 九 

条 准 许 当 事 各 方 在 加 入 该 《 议 定 书 》 时 声 明 ， 对 于 " 在 提 出 保 留 的 締 约 国 或 同 该 

国 发 生 争 端 的 任 何 其 他 締 约 国 加 入 前 已 存 在 的 事 实 所 引 起 的 争 端 " ， 不 适 用 该 文 

书 内 所 载 的 程 序 （ 国 际 联 盟 ， 《 条 约 汇 編 》 ， 第 九 十 三 卷 ， 第 3 6 1 页 ） . 许 多 关 

于 接 受 常 设 国 际 法 院 强 制 管 辖 的 单 方 面 声 明 中 也 载 有 效 果 相 同 的 保 留 ， 例 如 一 九 

二 六 年 三 月 十 日 比 利 时 的 声 明 将 其 接 受 限 于 " 本 声 明 批 准 后 所 起 的 关 于 批 准 后 发 

生 的 情 势 或 事 实 * 的 任 何 争 端 " ； 一 九 三 一 年 四 月 二 十 五 日 法 国 的 声 明 将 其 接 受 

限 于 " 在 本 声 明 批 准 后 所 起 的 关 于 批 准 后 发 生 的 情 势 或 事 实 * 的 任 何 争 端 " ； 一 

九 四 〇 年 二 月 二 十 八 日 印 度 的 声 明 将 该 法 院 的 管 辖 权 限 于 " 一 九 三 〇 年 二 月 五 日 

以 后 所 起 的 关 于 该 日 以 后 发 生 的 情 势 或 事 实 * 的 一 切 争 端 " 。 这 些 保 留 对 下 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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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未明确规定解释该条款的具体准则。确定违背国际义务的时刻和期间，对关于所谓 

"要求的画家性质"的决定可能也会有影响；因为根据实际例证，可以得出以下的见 

案件有重大的影响：《索非亚和保加利亚电力公司案》（Electric C 。 m p , of Sofia 

and Bulgaria case )、 《摩洛哥礴酸盐案》（Phosphates in Morocco case)和《通 

过印度领土的过境权案》（Right of Passage over Indian Territory case)(分另lj 

参看常设国际法院，A/B辑（Series A/B),第七十七卷，第81页；常设国际法院， 

A/B辑，第七十四卷,第22页;以及《一九五七年国瞬院案例汇编》,第1 40页)，目前， 

下列国家在其宣布接受国际法院的强制管辖的声明中.也载有措词相同或类似的 

限制：比利时（一九五八年六月十七日）、加拿大（一九七〇年四月七日）、萨 

尔瓦多（一九七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印度（一九七四年九月十八日）、以色 

列（一九五六年十月十七日）、日本（一九五八年九月十五日）、肯尼亚（一九 

六五年四月十九日）、卢森堡(一九三〇年九月十五日）、马拉维（一九六六年 

十二月十二日）、墨西哥（一九四七年十月二十八日）、苏丹（一九五八年一月 

二日）和联合王国（一九六九年一月一日）（参看《由秘书长袒任保管职务的多 

边条约：一九七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为止签字、批准、加入等一览表》（联合国 

出版物，出售品编号：2.78.V.6)，第11-24页）， 

值得注意的是，若干宣布接受欧洲人权委员会对个人申诉案件的管辖权的声 

明内亦载有类似的限制.联合王国政府在其一九六六年一月十四日的声明中承 

认此项管辖权对"—九六六年一月十三日以后作出的任何行为或决定或发生的任 

何事实或事件* ，，有效(Yearbook of the European Convention on Human Rights, 

1966， vol. 9 (The Hague, Nijhoff, 1968), p. 8 ) .同样 s意大利政府在其一九 

七三年六月二十日的声明中也接受此项管辖权对"该日〔一九七三年七月三十一 

日〕以后作出的任何行为或决定或发生的任何事实或事件* "有效（同上，19了3， 

vol. 16 (The Hague, Nijhoff, 1975), p.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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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如果一个 1 1家要被容许为了对个人给予外交保护的目的而介入，则该项"国 

家性质"必须从损害该个人的国际不当行为发生之时起就存在并且一直存在到提出要 

求之时为止. 4" 此外，确定违背国际义务的时刻和期间，通常也会影响到在下列假 

定下决定时效期间的起算时刻：假定国际法承认国家要求他国对向其所犯的国际不当 

行为担负责任的权利可因时效完成而消灭.确定国际不当行为的发生期间，有时候 

在估定该行为的严重性和决定在此基础上该行为是否应视为本草案第十九条所称的 

"国际罪行"上，可能也是很重要的。所列举的例子并非详尽无遗。 

(6)就上文第(3)段所述的一般范围而言，第二十四条所讨论的问题是对II家违背 

义务的行为是一种时间上无延续性的行为情况——即行为发生后立即结束，确定违背 

国际义务的时刻和期间。 4' 2下列此类行为的例子是随便举出的一些例子：一国的防 

空部队击落合法飞越该国领土的飞机；交战国的鱼雷艇在公海上击沉中立国船舶；一 

国的警察击毙或击伤别国的代表或在别国境内绑架一个人；一国的机关没收外国外交 

代表团总部所在的房舍等，"，对违背国际义务的国家行为在时间上无延续性的情况. 

有时候该项"国家性质"必须一直存在到向国际法庭提出申请时为止.显然的， 

如果发生时间上有延续性的违背国际义务行为，"要求的国家性质"，也就是说 

违背义务行为的直接受害人同打算向他提供外交保护的国家之间的国笈关连，必 

须从违背义务行为发生的时刻开始一直无间断地存在.因此，必须精确地决定 

违背义务行为开始发生的时刻. 

按照国内法的一般理论，此类行为通称为"即刻行为".经常引用的此类行为的 

例证计有谋杀、伤害他人身体和焚烧他人财物. 

一九三七年七月十五日，意大利政府在它提交给常设国际法院的关于《摩洛哥磷 

酸盐案》的"意见和结论"中曾对时间上无延续性的国际非法行为作以下阐释： 

"⋯⋯-一方面是违背国际法的行为，例如侮辱友好囯家的国旗、用鱼雷攻击中立 

船舶等即时性行为.这种违法行为完成时，也就是说全部完成时，就完全失去 

力量，不再存在."（常设国际法院，C辑（Series C )，第 8 4号，第 4 9 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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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违背义务行为发生的时刻，其唯一目的是证实在有关特定情况是否已满足了违背 

义务行为存在的条件. 4 , 4此外，显然的是，如果满足了这些条件，则满足这些条件 

的时刻即是发生违背义务行为的时刻，也是违背义务行为发生后自动终止存在的时刻。 

因此，除了该时刻外，违背义务行为并无存续期间 4' 5；如果此类行为造成违背义务 

行为，则确定发生违背义务行为的时刻后也就确定了发生该行为的时间. 

(7)当然，就第二十四条所述的情况而言，在发生违背义务行为之前和之后发生 

的事，对违背义务行为持续期间的决定亳无影响.打主意违背义务，甚至为便利进 

行违背义务行为创造条件等等，尽管都是计划进行违背义务行为的步骤，可是却非进 

行违背义务行为的步骤，甚至也非开始进行违背义务的步骤.因此.任何予谋活动 

的延续期间对违法行为时间的决定都不会有影响.国家违背义务行为的效果.即任 

何后果，也不影响此一决定.军警人员殴打和伤害外国人可能对该外国人的健康、 

在这方面，首先必须证明在有关行为发生时，该项义务是有效的（第十八条第1 

款），而且必须证明有关情况不是下列例外情况：即我们所处理的那种行为尽管 

在发生时被认为是不当行为，但后来按照一般国际法的绝对规则却成为强制行为 

(第十八条，第 2款）.其次，如果被指称违背的义务属于规定国家必须采取 

特定行为的那类义务，则仅需证明该国实际采取的行为不符合它应该做的行为. 

另一方面，如果义务是属于规定国家必须达成某一结果,伹容许它自行选择达成该 

项结果的方法的那一类义务，则只有在以下情况始能视为具备了违背义务行为成 

立的条件：该国自由选择的行为，使到该项义务规定必须达成的结果立即绝对无 

法达成（第二十一条第 1款厂 -

这段话显然不可以加以扩大解释.任何行为发生后，都会持续一段期间，不论该 

段期间是多么短暂.明显地属于"即刻"行为一类的国际不当行为，其进行可 

能实际需要若干时间：例如，要击沉一艘船，可能必须开一阵炮才行。在此想 

指出的是，就第二十四条所述的行为而言，发生违背义务行为的时〖司不会延伸到 

发生违背义务时刻之前或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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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工作ft力和执行职务的能力会有长期的影响；抢劫外国公民可能使他在一段时间 

内失去财物，如果不采取补救行动.则甚至可能使他永远失去财物；击毁中立国的飞 

机或船舶将会使该国失去这些运输或国防工具，甚至可能长期影响到其空军或海军潜 

力。这些效果的持续性质在决定应予赔偿的损害时，或许应予考虑，但对造成这些效 

果的国家行为的持续期间，没有任何影响，该行为仍属在时间上无延续性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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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因此，任何在时间上本身并无延续性的行为所造成的任何长期后果，不 

应因此而使该行为具有任何"持续性质"，也不应因此而使到该行为同第二十五条 

第 1款所述行为之一相混淆。欧洲人权委员会曾区分了"持续性的违规行为"和 

"产生持久效果的行为"。 4 1 6 国际法委员会在对草案第十八条的评注内，对于 

国际义务在被认为违背该义务的行为发生时必须为"有效"的规定，也采用了这种 

区 分 。 4 , 7 此项区分在决定违法行为时间时，必然也适用。 

(9) 从前面本评注第（5)段内所提到的一些观点来看，只有效果在时间上有 

延续性的国际不当行为，其发生时间不延伸至该行为发生时刻之外的这一事实，是 

有实际重要性的。例如，它在决定消灭时效期间的起算日期上" 8 ，特别是在决 

定国际法庭根据时间上理由（ratione temporis )审理这里所述行为之一引起的争 

端的权限上，就有关系。在遝辑上似乎不可能将国际不当行为视为在协定或接受 

国际法庭管辖 权的单方面声明中所订定的关键日期之后发生,如果该行为在该日期 

~可;^欧洲人权委员会却认为，诸如司法判决或仲裁裁决之类的行为，虽然 

纯粹具有持久效果，但仍是"即刻行为"，其后果只是"单纯效果"，而不 

是行为的持续进行。案例见国际法委员会第二十会议工作报告，《大 

会正式记录，第三十一届会议，补编第 1 0号》（ A / 3 1 / 1 0 )， 英文本第 

221页，脚注413(《一九七六年⋯一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93 

页，脚注437 ) 。 

" 7 同上对第十八条的评注第（21 )段，第244—245页（同上，对第十八条 

的评注第（21)段，第93页）。 

"
8
 如果如同上文所假定的，国际法承认受害国要求对其犯下国际不当行为或至 

少犯下不特别严重的不当行为的国家承担责任的权利，可以因时效期间届满 

而消灭，则决定犯下此一不当行为的最后时刻，可能极为重要。因为对于 

该项权利来说，时效期间是从该时刻起算的。此外，如果如同委员会和最 

近司法判例所主张的，不当行为发生的期间应除去该行为的效果（该行为本 

身已终止存在）继续发生或存在的期间，则显然的，时效期间要较早开始计 



以前已终止存仏而且其后所发生的一切情事都只不过是有关行为的后果的话。 

( 1 0 ) 在这方面，分析《摩洛哥磷酸盐案》的某些方面特别有助委员 

会在其第二十九届会议工作报告内关于第二十二条的评注第（25)至（28)段内已 

经研究过本案如同上文脚注 4 1 0所指出的，因为法国的接受声明内载有保留， 

常设国际法院的管辖权限于"在本声明批准后所起的关于批准后发生的情势或事实 

的任何争端"，即限于一九三一年四月二十五日以后发生的此类争端。常设法院 

#述争端的内容时指出，意大利政府指控称一-虽然仅作为一项次要的指控——， 

一九二五年一月八日矿业部的决定剝夺了意大利公民，塔萨拉先生的既得利益，因 

此，法国违背了国际义务。原告政府为了证明本案应受常设法院管辖，它不仅辩 

称矿业部的决定因为其后接着在关键日期之后实施拒绝正义而成为了国际不当行为"。， 

而且还引用法院的话辩称： 

"••••••••剥夺塔萨拉先生及其继承人的权利是一种长期的非法情况，此一情况虽 

由矿业部的决定造成，但一直维持至关键日期以后‧‧‧‧‧‧‧‧"。 *2' 

可;^ 一九三八年六月十四日的判决对这点的论证显示，法院认为，如果真正有违 

背国际法情事，违背国际法的是一九二五年一月八日矿业部的决法院认为， 

剥夺该意大利公民所主张的权利的是该项决定，但该项决定即使其有害后果继续存 

在到关键日期以后，它亦不受法院的管辖。因 j i b法院认为一-这一意见似乎是 

正确的 九二五年的决定是"产生持续效果的即刻行为"，而非具有持久性质 

4 , 9 《大会正式记录，第三十二届会议，补编第10号》（A/32/I0),英文本 

第87页以下（《一九七七年一⋯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38页 

以下， A / 3 2 / 1 0 号文件）。 

4 2
' 委员会在第二十九届会议工作报告内对本案的分析特别注意本案的这个方面。 

4 2' 常设国际法院， A / B 辑（ S e n e s A/B) * 第 7 4 号 ， 第 2 8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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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延续性行为"（法院不是完全用引号内的字样）。郑天锡法官的个别意见显 

然也持相同的看法；他说： 

"就矿业部的决定而言，因为该项决定是在一九二五年作出的，所以可以正确 

地主张，争端所涉事实发生在关键日期之前。如果该项决定是不当的，那么， 

不当行为是发生在一九二五年。如果它继续存在，它只是作为一项未加纠正 

的损害而继续存在；可悉它没有引起新的损害，没有侵犯新的权利，所以也 

就没有造成新的事实或情^o " 

( 1 1 ) 结论而言，国际法委员会一致认为，本身在时间上无延续性的国家行 

为，其效果的延续期间不能影响违背义务行为发生时间的决这种时间只能够 

以有关行为发生时刻的持续期间来代表。 

( 1 2 ) 关于第二十四条的措词，委员会认为，该条案文的第一个规定（"时 

间上无延续性的国家行为违背国际义务时，该行为作出的时刻即为违背义务行为发 

生的时刻"）所述的规则似乎是很明显的 9因为在决定时间上无延续性的行为违背 

义务情事发生时刻上不会有问题：除了构成违背义务的行为的作出时刻外，违背义 

m^i不可能在其他时刻存仏但下列的第二个规定使第一个规定真正有意义： 

4 2 2 同上，第36页。此外，不论意大利政府同法国政府和常设法院对本案所 

涉的行为是"即刻"不当行为——即使它是产生持续效果的行为——抑或是 

"延续性"不当行为采取什么不同的意见，重要的是必须指出，意大利政府 

自己也在"意见和结论"中声称："在即刻的不法行为情况，犯不法行 

为的时刻与不法行为终止存在的时刻，在时间上是相同的一⋯因化就此类 

不法行为而言， s不法行为的时刻'与犯不法行为和完成不法行为的时刻是 

重合的⋯一"（常设国际法院，C辑（ S e r i e s c ) ， 第 8 4 号 ， 第 4 9 4 页 ） 。 

意大利政府在使用"不法行为的时刻"一词时，显然是指"时刻"的本身和 

国际不当行为的"期间"。 

- ? 3 0 -



"违背义务行为的时间不延续至该时刻之外，即使该项国家行为的效果后来仍继续 

存在"。这就是说，第一个规定所表达的真理对以下情况也一无例外地适用：违 

背义务行为本身的效果在时间上延续到该行为作出时刻之外。即使在此种情况， 

违背义务行为本身并不延续到行为发生时刻以外；在该时刻以后，该行为即不再继 

续存在，这同它没有在该时刻以前开始一样。该条标题内采用"时刻和期间"等 

字而不采用精简的"时间"二字，是因为前者更明确地显示出该条所设想的两种不同的 

时间。采用"时间上无延续性的行为"而不采用"即刻行为"一虽然后者是囯 

内法上的惯用语——，是为了触过分狭隘地解释第二十四条所述的行为种类。 

：^二十五条 

时间上有延续性的国家行为违背国际义务的时刻^期间 

1. 有持续性的国家行为，违背国际义务时，该行为开始的时刻，即为违背义 

务行为发生的时刻。但违背义务行为的时间延续至该行为继续并且一直不符合s 

际义务的整个期间. 

2 . 由有关个别事件的一系列行动或不行动组成的国家行为，违背国际义务时, 

该系列的行动或不行动完成而使综合行为存在的时刻，即为违背义务行为发生的时 

刻，但违背义务行为的时间延续至构成该不符合国际义务的综合行为的第一个行 

动或不行动起至此类行动或不行动不再发生为止的整个期间. 

3 . 由一国同一机关或不同机关对同一事件所作的一系列行动或不行动组成的 

国家复合行为，违背国际义务时，该复合行为的最后一个组成部分完成的时刻，即 

为违背义务行为发生的时刻.但违背义务行为的时间延续至开始构成违背义务行 

为的行动或不行动起至完成违背义务行为的行动或不行动止的整个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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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 注 

(1) 本条特别是为了要对各种经常发生的不同国家行为违背义务的情况，确 

定违背国际义务行为的时刻和违背义务行为发生的时间，这些违背义务的国家行为, 

其存续期间与违背义务行为发生的时刻不相重合，而是在时间上延伸到该特定时刻 

之前或之后。第二十五条分别处理的三种情况是：其发生在时间上有持续性的国 

家行为（"持续"行为）；由国家对不同事项所作的一系列个别行为组成的国家行 

为（"综合"行为）；和由对同一事项所作的一系列行动或不行动组成的国家行为 

( "复合"行为）。 

(2) "持续行为"或"有持续性的行为 "都是指在特定时间内继续不变的国 

家行为——国家行为即按照本草案第二章各条一款可归因于国家的行为或不行为~： 

换言之，即行为发生后仍继续存在不变，而不仅仅是其效果和后果的继续而已 

此类行为计包括有：使与条约规定相抵触的条款继续有效，非法拘禁外国官员，用 

武力维持殖民统治，非法占领外国一部分领土，未经他国同意即在该国驻礼武装部 

队，非法封锁外国海岸或港口等等。" 4 

后一情况是第二十四条所讨论的"产生持久效果的即刻行为"。按照国内 

法的一般理论，目前讨论的此类行为通常称为"持续不当行为"，或"délit 

continu ' î .或 "reato permanente"、或"Dauerdelikt"等，此类行为包括有: 

非法监禁、非法占有他人财产、收受赃物、非法持有武器等等。 

意大利政府在一九三七年七月十五日提交常设国际法院的"意见和结论"中 

叙述了时间上无延续性的"即刻不法行为"的特征（参看上文对第二十四条 

的评注第(6)段，脚注413)，并继续说： 

"另一方面，另有一些违背国际法的行为是在时间上延续一段时间的，因此 

当它们完成时，也就是说，当它们的一切组成要素都具备时，它们并不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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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如果国家行为是一种在时间上有延续性、并且在其存在的一定期间内保 

持不变的行为，则这种行为倘若违反国际义务对该国的规定，违背义务显然是在该 

项行为出现的时刻开始。因此，可以确立的第一点是持续性国家行为违背国际义 

务时，该行为开始的时刻即为违背义务行为发生的时刻.还可以确立第二点，那就 

而终止存在，而是不变地持久继续存在。" 

意大利政府举出的其他例子还包括：制定违反国际法的法规，拘禁外交官员， 

和非法没收外国人的财产。此外，它还引述特里佩尔(H.Triepel )的一段话； 

这位著名的德国学者在其著作(Volkerrecht und Landesrecht(Leipzig, Mohr(Sie 

beck)l 899 ) P 2 8 8 ：Î)中说"如果国家在某一特定时期负有制定某种内容的法律 

规则的国际义务，已经制定有此类法律的国家如果废止这些法律，不予重新制 

定，就是违背其义务；尚未制定此类法律的国家，如果不制定这些法律，就是 

违背其义务；这两种国家都犯了 。。。持久性国际不法行为(Volkerrechtliches 

Dauerdelikt).» (常设国际法院，G辑(Series C),第84号,第4941 ) 。 

因此同声称在时间上无延续性的行为违背国际义务的情况一样，声称持续性国 

家行为违背国际义务时，必须具备违背义务行为成立的条件§L上文对第二十四 

条的评注，脚注414)。首先必须证实有关义务在被指称违背国家所负义务的 

行为开始时，对该国为有效（第十八条，第1和3款）；还必须证实在有关事 

件上，国家行为并非以下一类的行为：行为在作出时虽为不当，但以后由于一 

般国际法的强制规范而成为强制性行为（第十八条，第2款）。其次，如果 

指称违背的义务是一种行为性义务，则必须证实国家所采取的行为违背该国所 

负的义务（第二十条）；如果有关义务是一种结果性义务，则必须证实国家开 

始采取的^为，其存在就使得，本不可能达成国际义务所规定的结果（第二十 

一条，第 1款）， 

4 2 6违背义务行为也可能在较后时刻发生，如果国家是在该较后时刻才须担负义务, 

而且国家行为并无改变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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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此一违背义务行为的发生时间绝不限于行为开始的时刻，而是延伸到行为发生 

并继续违反国际义务规定的整个期间。因此，同在时间上无延续性的行为违背义 

务的情况相反，持续性行为违背义务时，违背义务行为发生的时刻，其开始和终止 

并不恰好重合，在此，开始的时刻是一样，都是指违背义务行为发生的时刻；但 

另一方面，终止时刻却不相同园为它同该-项违背义务的行为终止存在的时刻是一致的/ 

此处,也有一项条件就是所违背的义务须对国家为有效，违背该义务的国家行为 

须继续存在而且两者同时继续到该行为终止时为止。如果在任何时刻，国家不 

再受该义务的约束,则违背义务行为的发生时间，即在该时刻终止，尽管事实上 

国家行为在该日以后仍继续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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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各国对提交国际法庭的争端，在出庭时所持的立场，以及这些法庭的判例， 

证明纯粹依据逻辑，根据我们现在所讨论这种国家行为的固有性质而已得出的结论， 

是正确的。某些行为的"延续性"行为性质以及这些行为同"具有延续性效果的 

即刻行为"之间的区别，特别是出了它们的实际重要性，因为它们无论对确定要求 

犯国际不当行为国家担负国际贵任这一权利的消灭时效期间起算日期 4 2 8 ，或对根 

据时间上理由（ r a t i o n e t em P o r i s )确定国际法庭对某一特定争端的管辖权， 

都可能有影响；这一点在对第二卞四条评注第(9)段中已予以指出。在对于国际法 

庭对某一提交给它审理的争端是否有管辖权的问题，发生争议时，争端当事各方和 

需要处理争端的法官，就必须对确定违背国际义务行为发生的时间问题——如果违 

背义务行为是一项具有延续性的国家行为，以及对此一确定的后果问题，采取立场。 

(5) 在它于一九三七年七月卞五日就《摩洛哥磷酸盐案》（Phosphates i n 

M o r o c c o case)向常设国际法院提出的《意见和结论》里，意大利政府主张， 

在"持久性"不当行为（即延续性行为）的情况，行为发生时间定是"行为开始至 

行为完成之间的整段期间"。意大利政府补充说： 

"此外，如果我们研究国内法上持久性不法行为的法律概念，我们一般都 

会发觉，各国的法律、惯例和学说，都接受持久性或持续性犯法行为视为 

在该犯法行为整个持续期间所犯的原则，以及对于持久性不法行为而言, 

不法行为发生时间⋯⋯-应视为指不法行为发生的整个期间的原则。"
4
" 

4 2 8
在第二卞四条评注第(9)段，脚注

4
'

8
内已经指出，确定发生国际不当行为旳最 

后时刻，对确定消灭时效期间起算时刻，可能有决定性的影响。在具有延续 

性效果的"即刻"不当行为情况，时效期间旳起算曰期是定在这些效果终止的 

日期之前，不受这些效果的影^ ；伹在"延续性"不当行为的情况，这一起算 

曰期只能定在该不当行为发生时间结束之后。 

4 2 9 常 设 国 际 法 院 ， 0 辑 （ S e r i e s C )，第84号，第494 — 4 9 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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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设国际法院在前述一九三八年七月卞四日裁定中，绝没有辩驳意大利政府上面所 

提出的一般原则。虽然法院过半数法官驳回意大利的要求，但他们这样做完全是 

因为他们认为申请人在本案中援用这些概念是没有理由的。这些构成过半数趵法 

官，认为意大利政府所援引的那些行为，其性质并非如意大.利政府所说的 4 5 D ； 

4 5°意大利政府所持观点和法院所持观点之间的差异，在于有关行为的性质，意 

大利指控该行为为一种延续性行为或具有延续性的即刻行为。意大利政府认 

为，一九二〇年一月二亍七日和八月二亍一日——也就是在关鍵日期之前—— 

敕令（Dahir)所建立而在关鍵日期之后仍继续维持的摩洛哥磷酸盐垄断，是 

一种"延续性行为"，因此属于法院的管辖范围（同上，第497 — 498页）。 

但法院的多数意见却认为，"意大利政府指控为非法的情况，是一九二〇年法 

令所造成的法律情况，从批评的观点来看，它是不能同原法令分开的。指贲 

垄断制度违背摩洛哥和法国的国际义务，主要是针对建立此一垄断的一九二〇 

年敕令。如果摩洛哥和法国建立此一垄断，是违反了一九〇六年四月七日阿 

尔赫西拉斯总议定书和法德一九一一年十一月四日公约，那么，这一违约行为 

是由于一九二〇年敕令造成的。因此，有关所指控垄断的基本事实以及实际 

引起关于此一垄断旳争端的备项事实，必须在这些敕令里去找。但是这些敕 

令的'事实，，由于敕令的日期，不属法院的管辖范围之内。'⋯一"（常设国 

际法院， A / B辑（ S e r i e s A / B ) , 第 7 4号，第 2 5 —26页）。 

意大利的观点得到郑天锡法官的支持；郑天锡法官在他的个别意见里说： 

"这项垄断虽然是由一九二〇年敕令建立的，但它今天仍然存在。它是一项 

现有事实或现存情况。如果它是不当的，则它不仅在建立时为不当，在继续 

存在以致声称条约所定权利受到侵害的人遭受损害时，亦为不当，因为这种损 

害不仅仅是旧损害的延续，只要开始造成损害旳敕令继续有效，它每天都成为 

一种新的损害。垄断的情况与受损害一方对所指称损害得不到补偿的情况完 

全不同，后一情况才是一九二五年裁定所述的情况；垄断的情况也不仅仅是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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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他们也不接受这样的论点：根据以时间上的理由（raticme t e m p o r i s ) 

限制法国接受强制管辖权的条款规定，可以把时间上有延续性但始自关鍵日期以前 

所采措施的行为，视为在该关鍵日期以后发生。 4 5' 

( 6 )近年来，欧洲人权突员会最需要区分"即刻"不当行为和"延续性"不当 

行为，因为这样它才能确立它对某些争端^管辖权。英国承认该委员会对于个人 

指控在一九六六年一月卞三日以后所作^任何行为或^定或所发生旳任何箏买或箏 

件违背英国在欧洲保护人权和基本自由公约 4 5 2下所负义务的申讼，有管辖权。 

对于一定时间内发生的行为，欧洲人权委员会显然视所审理行为的种类而采取不同 

的觯决办法。对于一部分发生于关鍵日期之前，一部分发生于关鍵日期之后的 

"赎性 "不当行为，人权委员^人定它对"行为"的第二部分有管辖权。这样， 

(续）项不当行为的后果* ，否则这就表示该项不当行为在某一特定时刻已一次 

过完成了；⋯'一不能仅仅说它是一九二〇年法令所造成的法律情况，或说它不 

能同原法令冊；因为这一争端的本质是：申请人指控一种它一再声称为抵触 

外国权利的'延续性和持久性'情况，而不是指控这种情况的产生,*⋯⋯-为 

了这些理由，我认为垄断不是关鍵日期以前^一种情况或事实，因此，不论这 

一要求的是非曲直如何，关于这一要求的争端是属于法院的管辏范围之内的。" 

(同上，第 3 6和 3 7页，底线是加上去的）。 

关于法院多数意见，参看同上，第21页以下；关于相反意见，参看范艾森加 

法官的异议意见（同上，第33页以下）。 

一九五三年九月三日起对英国生效。 

参看上文对第二十四条评注，脚注 4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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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会承认了"延续性"不当行为的期间延伸到该行为最初发生时间以外。 

例如在一九六六年卞二月十六日对《库西控诉英国茱》（Courcy a g a i n s t 

t h e U n i t e d K i n g d om )的部分裁〉夬里，委员会就对申诉人关于在十个月 

内每天二十四小时中被卑独禁闭二亍小时的m.,发表以下评论： 

"⋯-⋯即使所述的十个月期间，有一部分是在一九六六年一月十三日以后， 

所述的单独禁闭情况也没有构成对公约所规定权利和自由的侵害⋯-⋯，⋯-⋯ 

因此，按照公约第二十七条第 ( 2 )款^意义，申诉书的这一部分显然是没有 

理由。，，(Yearbook o f t h e E u r o p e a n C o n v e n t i o n on 

Human R i g h t s , 1 967, v o l . 10 ( The Hague, E i j h o f f, 1 9 6 9 ) 

P. 3 8 2 )。 

不谈问题的实质，这一段话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委员会间接承认了申诉人错误 

地认为不当的国家行为（单独禁闭），虽然是在关鍵日期以前开始，但延续至 

关鍵日期以外，因此，委员会认定，对于该行为在其持续期间第二部分是否违 

背公约所定义务的问题，原则上有权审理。在《罗伊 ‧弗茱彻和艾丽斯‧弗 

莱彻控诉英国案》中（Roy a n d A l i ce F i e t c h e r a g a i n s t t h e 

U n i t e d K i n g d o m )，申诉人指称，英国没有在合理时间内将他们交付审 

判，违反了公约第六条的规定。委员会在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十九日对本案所 

作的裁定里，以下列理由驳回申诉人的申诉： 

"鉴于:关于申诉人指称英国没有在合理时间内以纵火罪状将他们交付审 

判，而让该项罪状于一九七一年他们受审结束后一直留在档茱一事，应该 

注意的是，这项申诉是关于一九六六年一月十四日以前的事，而根据英国 

一九六六年一月卞四日所作承认娈员会有权按照公约第二十五条规定受理 

请愿书旳声明，英国只承认委员会有权受理与一九六六年一月十三日以后 

的行为或决定，或所发生或引起的事实或事件有关的请愿书；因此，对于 

-238 -



(7 )在国际法著作中，我们前面已经指出，早在一八九九年，特里佩尔（H . 

T r i e p e l )就提出"延续性"不当行为的概念，并说明此一概念对确定这类行为 

发生时间方面的后果。" 5其后，许多关于国家贲任的一般性研究，都采用这个概 

念 。 " 6 此外，"延续性"国际不当行为的违法行为时间问题，在关于觯释若干接 

受常设国际法院强制管辖权的声明中所用"某一日期以前的情况或箏实"一语的含 

义" 7或关于解释英国和意大利接受欧洲人权委员会对个别申诉管辖权的声明中所 

" 4 (续）申诉书的这一部分，基于时间上的理由（ratione t e m p o r i s ) , 委 

员会无权审査； 

又鉴于:关于一九六六年一月亍三日以后的部分，对所提申诉加以审 

査，包括依据职权所作的审査后，并未发现有任何侵犯公约、特别是第六 

条所定权利和自由的迹象。，，(Council of Europe, Collection of Decisions 

of the European Commission of Human Rights, Strasbourg, No. 25 (May 

1968), Application No. 5034/67, p. 86). 

这样，在该案也是一样，委员会确认它对"延续性"行为在关鍵日期以后的部 

分（不将申诉人交付审判）是否违反公约规定的问题，有权审理。其他同一 

方针但未刊印出版的裁定，见M.A. Eissen, "Les réserves ratione temporis 

à l a reconnaissance du d r o i t de recours individuel", Les clauses f a c u l t a t i v e s 

de l a Convention européenne des droits de 11homme (Bari, Edizioni Levante, 

1974), p. 94, foot-note 38. 

4 5 5

 Volkerrecht und Landesrecht (Leipzig, Mohr (Siebeck)), 1899« P. 2 8 8 • 

*36 例如参看 Becencière-Perrandière, op.oit. ， p. 93； Ago, loc.cit.， 

pp. 518 et seq.； and Graefrath, Oeser, Steiniger, op.cit.， pp. 60-61, 

4 " 例如参看 J. Fischer Williams, "The Optional Clause (The British Signature 

and Reservations)", British Yearbook of International Law, 1930, London, 

v o l . X I , pp. 74-75； and. R. Montagna, "La limitazione 'ratione temporié' 

della giurisdizione internazionale otbligatoria", Scritti fitiridici in 

onore di Santi Romano (Padua, CEDAM, 1940)， vol. Ill, pp. 1^0 et se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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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同一词语的含义" 8的著作里，都曾加以研究。所有有关作者都明示地或暗示地 

同意一点，即承认一种延续性行为或情况的违背义务行为，其发生时间延伸到该违 

背义务行为最初发生时刻以外，直至该项国家行为停止或该项义务对该国停止生效 

为止。 

(8) 在结束对这一点的讨论以前，国际法委员会认为应当再次促请注意一点，即 

必需确保本草案所定各项规则所根据的基本原则，彼此完全一致，这一点在对第二 

十四条的评注第(2)皿已一般地提到。夯员会特别要着重指出，第二十五条第1 

款所采取的解决办法，同先前第十八条第3款所采取的解夾办法是一致的。在第 

二卞五条第1款，委员会的目的是规定，对于延续性行为旳特定情况，必需满足一 

项一般性条件，就是：有关国际义务在国家进行违背该项义务的行为时，必须对该 

国有效，才构成违背义务。委员会不规定必须在"延续性"行为开始时对该国有 

效，而只规定须在该项行为进行期间某一晰笑对该国有效， 4"表明了委员会间接地 

对这类行为的违背义务行为的持续时间问题采取了一个立场。因此，第亍八条第 

3款和第二十五条第1款的两项规则，完全对应，符合以下的观点：延续性行为的 

违背国际义务行为，其发生时刻包括该行为继续进行旳整个期间。 

(9) 本条所设想的第二个情况是委员会在其他场合已称为"综合行为"的那种 

行为违背国际义务的情况。"综合行为"是指一种同"延续性"行为一样，在时 

间上有延伸性的行为，延伸时间或较长或较短。但同延续性行为不一样，国家的 

例如参看 E i s s e n , l o c . c i t . , pp. 94-95. 

委员会采取此一立场，主要是恨据欧洲人权委员会的案例（《德贝克尔案》 

(àe B e c k e r )。 参看国际法委员会第二十八届会议工作报告，《大会正 

式记录，第三亍一届会议，补编第10号》（A/31/I0),英文本第220 — 

221页，对第卞八条评注第（21)段（《一九七六年⋯'一年鉴》，第二卷（第 

二部分），英文本第93页，对第十八条评注第（21)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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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行为并不是一种时间上有延续性但前后同一的单一行为，而是由国家一系列先 

后发生的4别行为所组成，也就是说，国家对一系列个别情况先后采取个别行为、 

行动或不行动，而所有这些行为、行动或不行动合起来就是作出了有关的总行为。 

这些不同的个别行为的作出，满足了违背国际义务行为存在的条件，因为这一义务 

就是要禁止作出这些个别行为总和的总行为。如果单独来看，这些构成综合行为 

的个别行为，可能是国际合法行为。但也可能——甚至是常见的——每一个个别 

行为本身都是国际不当行为；不过它们的不当是对某项国际义务而言，而不是对决 

定整个行为不当性的国际义务而言。结论说来，现在这里要讨论的这种国家行为， 

其共同特点是：它们包括一系列先后的行动，这些行动分开来看，可能是合法或非 

法，但它们彼此关连，因为它们的目的、内容和效果是一样的，虽然所针对的特定 

情况不同。 

ao很容易举出综合行为违背国际义务的例子。让我们假定：甲国締结一项关 

于居留和经济合作的条约，一般地准许乙国国民参与开发甲国的矿物、农业或海洋 

资源，同时，甲国为了履行这一义务，把若干特许权给予了乙国的一些自然人或法 

人。我们现在fi定，后来甲国为了某些原因，把其中一项特许权剥夺了：这种剥 

夺如果适当地顾到有关剥夺外国财产的国际规则，其本身可能并非国际不当。但 

它在以下两种情况也可能是国际不当：违背了条约规定的义务：例如两国不得剝夺 

对方国家国民的财产；或者违背了习惯法规定的义务：例如未作适当补偿。但是, 

剥夺财产这一行为本身，并不构成甲国违背其一般地准许乙国国民参与开发其经济 

资源w义务。在另一方面，如果第一次剥夺财产之后，继续发生一整系列的其他 

剥夺财产行为，使到这种参与实际减少到零，则所采取措施的总和显然构成甲国违 

背它同乙国締结的关于居留矛口经济合作的条约所规定的义务。换言之，甲国通过 

一系列旳个别行为——这些个别行为合起来构成"综合"行为——达成一个在国际 

上为不当的目标，这个目标它原也可以通过一项一般地禁止乙国国民在甲国境内从 

事任何经济活动的单一的立法行为或其他行为来达成的。另一个常常被举述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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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是，违背禁止国家对特定国家夕^从事某项活动或某项职业采取"歧视性做法" 

的义务。如果有这样一种禁止存在，对有关国家国民提出的申请予以拒绝的孤立 

行为，其本身不能视为违背该项禁止。但如果对该国国民提出的申请，国家当局 

在一整系列案件中，均有计划地一概予以拒绝，则这些拒绝合在一起，肯定构成所 

应防止的歧视性做法，明显地违背国家应负的义务。此外，国际法委员会在对第 

十八条第4款的评注里，已促请注意一项筝实：按照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箏会的惯 

例，一贯侵犯人权和基本自由，是视为一种罪行的，同侵犯这些权利和自由的孤立 

行为所构成的罪行有别。 4 4 0因此，综合国际不当行为趵概念，对这种情况也可适 

用。 

ai)就"综合"行为的性质而论，在逻辑上，这类行为的违背义务行为发生时 

显然不可能是指该系列的第一个个别行为发生的时刻，也就是说不可能是指一 

个后来才显示出它是"发动"整个系列旳行为的发生时刻。只有在一整系列同类 

的行为之后，才会显示出综合行为；这一系列行为中，有一项行为在某一特定时刻 

成为触发点，显示出情况并非仅仅是一系列先后偶然发生的孤立行为，而是一项总 

合的行为，对这种行为需要另下定义。在该时刻以前，不可能肯定总合行为的违 

背义务行为存在；因此，只有在该时刻——而非在该时刻以前——才能确定违背义 

务行为的存在。 

同上，第222页，脚注414 (同上，第 9 4页，脚注 4 3 8 ) 。 

在这里也是一样，要能够断定违背国际义务行为已发生，和能够接着确定该行 

为发生的时刻，必须此一违背义务行为存在的其他条件也都已具备。对于现 

在所述的情况，尤其需要满足第卞八条第4款所定旳条件；该款明白规定，对 

于这种情况，一般的条件是：违背义务行为发生时，有关义务必须"在该时候" 

为"有效"。按照该款规定，如果综合行为可以被认为由发生于有关义务对 

国家有效期间的国家行动或不行动所组成，违背义务行为即成立。因此，如 

果在国家进行有关系列的第一个个别行为时，有关国际义务对它为有效，但在 

它其后进行那个确定综合行为存在的个别行为时，该国际义务对它为无效，则 

不可能确定违背国际义务行为存在，同时亦显然不可能确定违背义务行为发生 

m"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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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有一点也很明显，就是一旦显示综合行为存在，所有在综合行为开始后构成 

成该行为的个别行为，都会受到影响。例如，一旦显示出国家经由一系列 

先后的个别没收措施，全面排除外国人从事某项活动，或国家对一系列的特 

定情况采取岐视措施，实施真正的岐视"做法"，这种排除和这种做法—— 

以及因此造成的违背义务行为——视为在该系列的第一个措施或第一个情况 

时开始。否则，人们会得到一个荒谬的结果，例如承认"做法"存在于一 

个单一行动中。此外，如果其后类同行动加进已存在的系列，则"综合" 

行为亦将因这些其后加进的个别行为而自动扩大，违背义务行为也就相应扩 

大。结论而言，"综合"行为违背国际义务时，违背义务行为发生的时 

或期间，延续至构成该"综合"行为的国家个别行为中第一个行为起至加进 

"综合"行为的最后一个行为为止的整个期间。 4 4 2因此，违背义务行为 

发生时间的开始时刻，同一定在其后的违背义务行为完成和确定时刻，绝对 

不会相同。严格说来，后一个时刻也可能就是违背义务行为发生时间的 

结束时刻；不过，违背义务行为发生时间通常都延续到该时刻以外，因为构 

成复合行为的一系列个别行为不大可能在确定违背义务行为存在的那一个个 

别行为结束。 

( 1 3 )确定"综合"国家行为违背国际义务的时间，由于第二十四条评注第（ 5 )段 

内所述的一些理由，可能具有实际重要性。无疑的，这一确定对决定因不 

法行为而需赔偿的款额，可能有很大影响，因为这个款额要视综合行为的延 

当然，我们指的是在有关义务对国家有效时所作的个别行为。在义务有效 

前或在义务消灭后所作的行为，在确定违背义务行为发生时间时，不在考虑 

之列.因为这个时间是在义务有效后所作一系列行为的第一个 行为起开始, 

至该义务最后消灭前所作的最后一个行为时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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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期间而定。同样无疑的，这一确定对承认国际法庭根据时间上理由 

(ratione t e m p o r i s )对综合性国际不当行为所引起的争端具有管 

辖权这一点，可能也有决定性影响。如果违背义务行为发生时间同关键 

日期重合，则显然似乎必须承认法庭的管辖权——当然，如果根据限制条 

款的解释得出不同的结论，必须以该结论为准——，因为"综合"不当行 

为在时间上是延续至该关键日期之后的。关于消灭时效期间，正常的办 

法似乎是，只从构成综合行为的最后一个个别行为发生时起算。最后， 

确定"综合"行为违背义务的时间，对该"综合"行为是否可认为本草 

案第十九条规定下的"国际罪行"，也可能有影响。例如，按照该条第 

3 款 （ c ) 项 ， " ‧ ‧ ‧国际罪行除了别的以外可以由于下列‧ ‧ ‧行为而 

产生：大规模地严重违背对保护人类具有根本重要性的国于义务，例如禁 

止奴隶制度、灭绝种族和种族隔离的义务"。因此，对于违背这类义务 

的国家行为，例如采取岐视或实施奴隶制度的政策或"做法"是否可认定 

为"大规模地严重违背"义务行为，确定此一国家行为的延续期间，可能 

就是具有决定性影响。 

( 1 4 )第二十五条所设想的第三个情况，是另一种行为违背,际义务的情况，这 

种行为委员会前曾多次加以处理，并称之为"国家的复合行为"。委员 

会用这个名词来表示这样的一种行为：行为的发生在时问上也有延续性， 

但它不仅与"持续行为"有别，与^缭合行为"也有不同，虽然它们三者 

间很类似。"复合"行为不是由对个别事件所犯的一系列单独的国家个 

别行为所组成。虽然它也是由一系列的国家行动或不行动所构成，但这 

些行动或不行动是由同一机关或几个不同机关——后一情况更常见一所 

作，而且都是针对一个事件，它们合起来就构成国家对该特定事件所持的 

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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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委 员 会 在 第 二 十 一 条 第 2 款 和 第 二 十 二 条 中 ， 规 定 了 确 定 国 家 " 复 合 " 行 

为 构 成 的 国 际 不 当 行 为 存 在 的 规 则 . 这 些 规 则 突 出 了 此 一 概 念 的 重 要 性 ， 

特 别 是 在 需 要 解 释 违 背 某 些 义 务 行 为 如 何 发 生 的 时 候 ， 这 些 义 务 在 国 际 法 

某 些 领 域 里 是 常 见 的 ， 它 们 规 定 国 家 必 须 以 自 己 选 择 的 方 法 达 成 某 一 特 定 

结 果 ， 并 规 定 国 家 对 于 在 某 一 特 定 事 件 最 初 使 用 的 方 法 所 造 成 的 任 何 不 当 

情 况 ， 有 权 在 这 一 最 初 选 定 的 方 法 外 ， 采 取 新 的 方 法 ， 加 以 补 救 ， 以 期 在 

稍 后 阶 段 达 成 国 际 义 务 所 规 定 的 结 果 ， 或 至 少 达 成 相 同 的 结 果 。 因 此 ， 

" 复 合 " 国 际 不 当 行 为 的 基 本 假 设 是 这 样 的 一 种 不 法 行 为 ： 国 家 机 关 最 初 

采 取 的 行 动 或 不 行 动 ， 在 特 定 事 件 未 能 达 成 国 际 义 务 所 规 定 的 结 果 ， 因 而 

构 成 不 法 行 为 ， 其 后 ， 同 一 机 关 或 其 他 机 关 一 我 们 已 说 过 ， 后 者 更 常 见 

——再就同一事件采取其他行动，使不法行为完成和结束。换言之， 

" 复 合 " 国 际 不 当 行 为 是 国 家 各 机 关 在 各 阶 段 就 特 定 事 件 采 取 的 一 切 行 动 

或 不 行 动 的 总 和 ， 这 些 行 动 或 不 行 动 ， 每 一 个 原 则 都 应 达 成 国 际 义 务 所 规 

定 的 结 果 ， 但 却 没 有 达 成 。 委 员 会 已 经 举 出 过 这 类 行 为 的 一 些 例 子 ， 现 

在 还 可 以 再 举 一 些 其 他 例 子 ： 对 于 对 外 国 政 府 代 表 犯 下 罪 行 的 人 ， 在 所 有 

各 级 司 法 机 构 均 宣 判 其 无 罪 ； 层 层 司 法 机 构 所 宣 判 的 裁 决 ， 合 起 来 构 成 对 

外 国 国 民 的 拒 绝 正 义 ； 国 家 不 同 部 门 机 关 一 系 列 行 为 的 总 效 果 ， 在 特 定 事 

件 上 ， 造 成 违 背 关 于 对 特 定 国 家 国 民 或 特 定 种 族 国 民 待 迂 的 条 约 义 务 等 等 。 

(16) 对 这 类 性 质 行 为 的 违 法 时 间 问 题 ， 其 解 决 办 法 在 逻 辑 上 须 考 虑 " 复 合 " 行 

为 的 特 性 和 委 员 会 对 第 二 十 一 条 第 2 款 和 第 二 十 二 条 处 理 的 问 题 所 已 采 取 

的 立 场 。 关 于 复 合 行 为 违 背 国 际 义 务 时 ， 如 何 确 定 违 背 义 务 行 为 发 生 时 

刻 问 题 ， 委 员 会 相 信 可 以 排 除 国 家 机 关 在 有 关 事 件 上 最 初 采 取 行 为 的 时 刻 ， 

也 就 是 说 排 除 国 家 机 关 第 一 次 采 取 而 不 能 达 成 有 关 义 务 规 定 结 果 的 行 为 作 

出 的 时 刻 。 因 为 这 个 行 为 只 不 过 是 打 开 违 背 义 务 行 为 的 通 道 （ i t e r ) ， 

而 不 是 关 闭 这 个 通 道 , 在 现 在 所 讨 论 的 这 种 情 况 ， 违 背 义 务 行 为 发 

4 4 5 如 果 最 初 的 行 为 本 身 就 使 到 义 务 规 定 国 家 必 须 达 成 的 结 果 绝 对 不 可 能 达 成 ， 

则 违 背 义 务 行 为 在 该 最 初 行 为 作 出 的 时 刻 便 发 生 ； 这 种 情 况 ， 从 定 义 上 说 ， 

不 属 于 国 家 " 复 合 " 行 为 一 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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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时刻，只能在关闭这个通道（i七er )的国家行为发生的,；也就是使国家绝 

对无可能达成义务所规定的结果的行为发生的时刻。因为只有在这个时 

刻，复合行为的一切组成要素才聚齐，此一行为违背有关 IS际义务的条件 

才 具 备 。 4 4 4 

(17)至于违背义务行为发生时间，似乎也是同样明显，即这个时间不可能限于 

完成违背义务的最后一个行为发生的时刻。国家"复合"行为不符合国 

际义务对该国的要求，是国家一系列的行动或不行动所造成，并不是单由 

它的最后一个行为所造成。因此，在确定违背义务行为的持续期间时， 

不能只考虑这一个最后的行为，而忽唂在它之前的一切行为——从最初的 

一个行为开始，这个行为最先决定违背义务行为的性质，并在很大程度上 

确定其损害性后果。因此，违背义务行为发生时间必须这样计算：从造 

成不符合义务所规定结果的情况的第一个国家行动作出时刻开始，直至使 

该项结果绝对不可能达成的行为作出时刻为止。因此，复合行为违背义 

务的发生时间，是在违背义务行为发生和完成的时刻以前开始，并且就在 

这一时刻结束；换言之，犯违背义务的行为结束时刻同违背义务行为发生 

时刻是重合的。 

当然，在确定某一国家行为发生的时刻即违背国际义务行为发生的时刻之前， 

必需首先确定——-如同第二十四条评注脚注 4 1 * 和本条评注脚 注 " 5 和 * " 

所指出的一一违背义务行为成立的一切其他条件均已具备。因此，如同草 

案第十八条第五款所规定的必须确定当复合行为第一个组成要素出现时，有 

关义务对国家是有效的。此外，如果所指称违背的结果性义务是一种关于 

对外国人待迂的义务，则还需要如同草案第二十二条所规定的，确定有关外 

国人对于所指称使到所规定的结果绝对不可能达成的国家行为，无法得到或 

不再得到任何有效的当地补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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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8 ) 虽然例子不多，但是国家对这一问题所持的立场，以及国际法庭就这一问 

题所表示的意见，都证明这些结论是正确的，因为它们主要是以法律遝辑 

的考虑为基础。在前面讨论这个问题的其他方面时已举出过的《摩洛哥 

磷酸盐案》（Phosphates i n Morocco case )里，意大利政府指称——-前面 

已经说过作为一项次要控诉——-意大利的磷酸盐矿业公司被剝夺既得权利；4 

它声称这种剝夺是由于一九二五年一月八日矿业部的决定所造成，同时也由 

于随后的拒绝正义所造成，这是违背法国所负尊重这些权利的义务的。按 

照原告政府的意见，这构成国际不当行为，这个行为无疑是由一九二五年 

的决定导发，但直到一九三一年和一九三三年的行为才完成和确定，这些 

行为是法国政府所作的，它拒绝让有关意大利国民对所争议的决定取得有 

效补救 4 * 6 ，因此，这是一个典型的"复合"国际不当行为。对于上面 

所述行为违背结果性义务的时间范围方面，原告政府这样说： 

"，，，只有在最后确未能履行这些义务时，违背国际法行为才完成， 

因而造成不当行为，引起国际争端。在本案，保护国在关于对作为意 

大利国民的磷酸盐矿业公司应给予的待迂方面所负的国际义务，并无规 

定一定要由某些机关履行。这些义务特别规定，这一公司应能切实分 

享矿业特许权产生的利润；但到现在为止并无任何决定性证据证明矿业 

部对这种结果置之不顾‧ ‧ ‧只要按照这些义务纠正情况的可能'|'主存在， 

而且真有诚;I：这样做，那么，最好的办法就是由侏护国*高当局修正矿 

业部的决定；所以，没有理由说，已发生完整性、决定性的国际不当行 

为，引起国家的国际责任，和造成国际责任。"⋯ 

原告政府在口头辩诉中补充说： 

常设国际法院，A/B辑（Series A / B )，第 7 4号，第 2 7页。 

见意大利政府的"意见和结论"，一九三七年七月十五日，常设国际法院， 

〇辑（ S e r i e s C )，第 4 8号，第 4 9 3页。 

意大利政府进一步的意见，一九三八年二月二十一日，同上，第850页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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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一九三三年一月二十八日，保护国才宣布它不打算采取 

任何措施来达成国际法所规定的效果，它希望利用它本国法律提供的机会, 

使对意大利国民权利的剥夺成为确定。因此，违背协约法的行为是在那 

个时候实际完成；确定性违背让意大利国民从特许制度受益的义务就是在 

那 个 时 候 实 际 完 成 。 " 4 4 8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面对这一论点，被告政府和常设法院本身对原告政府所发挥的 

基本理论并没有提出反对。法国政府 4 4 > 和法院 4 5 °所反对的只是以下一点: 

在本案，使用这一基本理论，可以克服关于根据时间上理由（^ 1 0 1 1 6 t，ori S ) 

法院缺乏管辖权方面的反对。因此，关于第二十五条第3款所采取的解决办法， 

必须着重指出以下两点 ；(a)在这一重要的司法案例里，原告人公开声称，在概 

念定义上，有这样一类国际不当行为存在：这种不当行为由国家对同一事件所作的 

一系列个别行动或不行动所构成，所有这些行动或不行动合起来，构成违背义务行 

为。原告人立意地、明白地表示，这类行为违背义务的发生时间不可能是在有关 

系列最初第一个行动或不行动发生的时刻。（ b )补告人对于原告人所主张的原 

则，完全没有从理论上加以反对；它只是根据违背义务行为的作出"不止"发生于 

"一个时刻"的若千案例来作辩论。如果补告人相信在这类情况，作出行为的时 

间或违背义务行为发生的时间，必定是^最初的国家行为发生时刻的话，它也许就 

不会这样傲。 

4 4 8意大利政府律f的陈述，一九三八年五月十二日庭，常设国际法院，C辑 

( S e r i e s C )，第 8 5号，第 I 2 3 2页以下。这样发挥的理论使意大利 

政府可以声称，不法行为是由从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三三年间一系列的行为所 

构成，到一九三三年确定，因此，这一行为整个应视为在法国接受常设法院 

的强制管辖权之日"后"发生。 

"，特别参看一九三八年三月五日法国政府代理人的口头辩诉，常设囿际法院， 

C 辑 （ S e r i e s C )，第 8 5号，第 1 0 4 8页以下。 

" 。 常设国际法院 5 A / B 辑 （ S e r i e s A ^ B )，第 7 4号，第 2 2页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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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上面本评注第（16)和（17)段内所提议的解决办法，其正确性从映洲 

人权委员会的裁定中也可以得到间接证明。前面对第二十四条的评注脚注410内 

已指出，英国承认人权委员会对个人就"一九六六年一月十三日以后作出的任何行 

为或决定或发生的任何事实或事件"提出的申诉有管辖权；意大利也提出了类似保 

留。人权委员会的裁定只公布一部分，因此不容易知道人权委员会对针对以下一 

种行为或决定提出的电诉采取什么态度：行为或决定是在关键日期以前作出，但对 

这种行为或决定的当地补救办法，是在该日期以后才用尽。不过，从一些已公布 

的裁定中，也可以看出人权委员会对这个问题可能采取什么态度。其中一项裁定 

是关于以下的案件：申诉人对英国国家机关没收其财产的程序提出控诉。没收财 

产的决定是在关键日期以前作出，但关于这一事项的前后一个决定是在该日期以后 

作出。人权委员会裁定申诉不能受理，但其理由不是英国所作的根据时间上理由 

(ratione Temporia)的保留。- 4 5'对于以没收决定是在关键日期以前作出为理由否 

定人权委员会管辖权的可能性，英国和人权委员会事实上都没有提及。在另一个 

案件，申诉人声称英国当局对该案所作的最后一个决定——申诉人认为这个决定是 

确定性的——是在关键日期以后作出的。讨论的重点在决定，关于本案的最后决 

定，究竟是申诉人所指称的那个决定，抑或是英国政府所指出的那个决定——这个 

决定是在关键日期以前作出。人权委员会赞同英国政府关于这一点的意见，因此 

它宣布根据时间上理由（mtione temporis)它对申诉无权管辖。" 2 但值得注意的 

是，人权委员会认为，为决定一个行为是在关鍵日期以前或以后发生的目的，要考 

4 5' —九七〇年二月四日裁定，% 3651/B 8号申诉案，Yearbook of the European 

Convention on Human Eights, 1970, vol,13(Tlie hague, Nijhoff, 1972)， P.U76. 

*5Z 一九七〇年十二月十四日裁定，Council of Europe, Collection of Decisions 

of the European Commission on Human Rights, Strasbourg, No.37 (October 

1971), application No. U^30/70, pp. 112 et se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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虑的日期不是有关事件上最初一个国家行为发生的日期一-在本案就是没收行为作 

出的日期——，而是对申诉人的上诉作出最后裁决的日期。^ 

(20) 因此，对于现在所讨论的问题，国际法委员会的决论如下：（a)国家"复 

合"行为违背义务时，违背义务行为发生,，也就是说违背义务行为的存在经确定的 

时刻，以构成复合行为的最后一个行动或不行动加进先前的行动或不行动的时刻为 

准；(b)违背义务行为发生时间延续到造成与义务规定的结果不符的情况以致开始违 

背义务的第一个行动或不行动发生的时刻起，至使到所规定结果绝无可能达成从而 

完成违背义务行为的最后一个行动或不行动发生的时刻为止的整个期间。 

(21) 这一结论的实际重要性，从它对第二十四条评注第(5)段内所述的各方面 

几乎都有影响这一点，可以看出。决定违背义务国家应支付的赔偿数额显然将受 

以下事实的影响：违背义务行为发生时间包括构成国家复合行为的第一个行动或不 

行动和最后一个行动或不行动之间的整个期间，而非其中一个行动或不行动的发生 

时刻而已。至于"要求的国家性质"，按照第二十五条第 3款里采取的解决办法， 

国家打算替其出头干予的个人，必须从造成与规定结果不符的情况的最初国家行为 

发生时起——而非仅从完成复合行为组成通道（iter)的那介行为发生时起——即 

具有该国国籍。对于与特定日期后的"情况"或"行为"有关的争端，根据时间 

上理由(ratione tenrporls )限制国际法庭管辖权的可能性，通常不应导致否定对 

与"复合"行为有关的争端的管辖权，如果作出该行为时间的最后时刻是在关键日 

期之后的话——不过对规定这种限制的条文的解释可能导致不同的结论。最后， 

关于根据时间上理由（ratione temporis )限制接受欧洲人权委员会管辖权条 

款 的价值牙啄围，参看:G. Sacerdoti, "Epuisement préalable des recours internes 
et réserve ratione temporis dans l a déclaration it a l i e n n e d'acceptation du 

dr o i t de requête i n d i v i d u e l l e " , Les clauses f a c u l t a t i v e s de l a Convention 

européenne des d r o i t s de l'homme (Bari, Edizioni Levante 1974)， PP* 153 gt se'' 

关于"复合"行为违背国际义务时，违法时间如何确定的一般性问题，参看 

Ago, l o c . c i t . , pp. 417-418; and P. Reuter,. "La responsabilité 

internationale"^Droit international public (cours) ( P a r i s , Les Nouvelles 

I n s t i t u t e s , 1955-I956J, pp. 98 et se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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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要求违背义务国家担负责任的权利，时效期间在逻辑上应从复合行为最后一个 

组成要素加进其他组成要素的时刻起开始计算，而不是从第一个组成要素出现时起 

算。 

(22)关于第二十五条的措词方面，委员会很注意使它同第二十四条的措词一 

致，并确保同第二十四条和其他再前条文、特别是第十八条所用的用语完全统一， 

同这些条文所采取的解决办法完全一致——前面已经一再指出，第十八条规定有关 

义务在所指称违背义务行为发生时必须为有效。第二十五条三款划一地规定时间 

上有延续性的国家行为违背义务时，在三种不同的基本情况应如何确定违法时间的准 

准则。每一款都先规定在该款所述情况确定违背国际义务行为发生时刻的规则， 

然后规定确定违背义务行为发生时间亦即其期间的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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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六条 

违背防止某一特定事件的国际义务的时刻和期间. 

违背规定一国必须防止某一特定事件的国际义务的行为，于该事件开始时即发 

生.但违背义务行为的时间延续至该事件存续的整个期问。 

评 注 

(1) 本条的目的是对国际义务规定国家必须防止某一特定事件的发生时，确定 

违背这种国际义务行为的发生时刻和期间，对违背这种特别一类义务的行为，必 

须就如何确定违法行为时间问题的这两个方面，制定特别规则，其理由与委员会对 

同样行为必须就如何确定违背义务行为存在的条件制定特别规则的理由，基本上是 

相同的。委员会在对第二十三条的评注第 ( 4 )段里已经指出，规定国家必须以它自 

己选择的方法防止发生某一特定事件的这种特别一类义务，与关于结果方面的一般 

义务中的其他义务是不同的，因为.它所规定的结果是不发生某一外部事件，也就是 

说不发生某种个人的或自然的行为，而这种行为不牵涉到国家的任何行动。委员 

会已经指出，在这种特定情况下，违背义务行为的关键迹象，是国家应予防止的 

"事件的发生"，因为事件的发生是违背义务行为存在的必要条件；在同样的情况 

下，事件的发生也必然是确定违背义务的时刻和期间的决定性因素。 

(2) 但是，对第二十三条的评注第(6)段内进一步指出，事件的发生，对于规定 

国家必须达成防止某种事件的发生这种结果的国际义务来说，并不是违背国际义务 

行为存在的唯一特别规定条件；事件的发生与国家机关对这件事所采取的行为之间 

必须有间接的因果关系，违背义务行为才能视为存在。委员会促请注意一点，即 

事件之所以能够发生，必须是因为国家原可釆取某种行为予以防止，但它没有这样 

做。只有完全满足这个进一步的条件时，才能说某一义务所规定的结果，没有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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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然而，这个进一步的条件对确定违背国际义务的时刻问题不会有影响，国 

家不采取防止行动一以致事件可能因此发生一的情况或许很明显，但如果还未 

实际导致事件的发生，则违背义务行为不能视为已经存在.因此，单从逻辑上说 

违背义务的时刻绝不可能在事件发生之前. 

(3) 因此，在现在所讨论的这个问题上，确定"违背义务的时刻"问题，非常 

简单：违背义务行为发生的时刻，与事件发生的时刻必然一致。事件发生的时刻, 

对于瞬时性事件，是指事件开始和即时结束的时刻；如果事件有持续性，则仅指事 

件开始的时刻。 4"因为很显然的，如果事件本身在时间上有延续性，则只能凭事 

件的开端来确定违背义务的"时刻"。义务的规定是，国家必须达成一种结果， 

即"防止"某一特定事件的发生.因此，如果事件真的发生了，而且它的发生是 

因为国家不采取防止行动，那么，国家无疑就是完全没有达成义务规定它必须达成 

的结果。所以，违背义务行为就是在这个时刻发生，因为违背义务行为成立的条 

件是在这个时刻满足的。' 4" 而且，这种行为的发生是确定性的，不论事件延续 

时间的长短。 

(4) 因此委员会认为对这一点可以亳不犹豫地达成结论，规定以下原则：事件 

开始的时刻即为违背规定国家必须防止该事件的国际义务的行为发生的时刻。 

(5) 至于对规定国家必须防止某一特定事件发生的义务的违背义务期间,也就 

4 5 4 一群叛乱分子占据一囯大使馆，一条河或一个湖受到污染，一条河的水道被 

改道等，就是这类情况的例子， 

455
 这种情况与时间上有延续性的国家行为违背义务的情况一样，委员会已经 

指出，对这种违背义务行为，时间上有延续性的行为开始的时刻，即为违背 

义务的时刻，因为在这类情况下，违背义务行为存在的条件，也是从这个时 

刻起才满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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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说，违背义务行为"发生的时间"，也许有人要问，这段期间究竟应以事件"发 

生"的时刻为限，抑或应在时间上向后推或向前延，或同时向后推和向前延,如果 

向后推，也许可能追溯到国家开始采取与其保证事件不发生的义务不相符的行为的 

那个时刻。当然，要确定这个起始时刻，往往极端困难，有时甚至实际上不可能。 

但是除了这一点考虑以外，把违背义务行为发生的时间追溯到这种时刻的概念，也 

是不能接受的 a 在这里可以重复再说一遍：义务的规定是要达成一种结果，即保 

证国家采取行动防止某种特定的个人或自然的外部行为的发生，同时假定国家实际 

有能力这样做。事件的发生与不能防止事件发生的国家行为，是两个密切相连的 

条件，必须两个条件结合，违背义务行为才成立，否则不发生全部或局部违背义务 

情事。违背第二十六条主题范倒内义务的行为，同违背其他义务的行为完全不同, 

因为后者在时间上是逐渐发生的，也就是说，由于国家一系列的行动或不行动而发 

生：第一个行动或不行动开始了违背义务行为，其他的行动或不行动其后完成这个 

违背义务行为。只要必须防止的事件没有发生，国家釆取的行动在效力上不足以 

防止事件发生的这一事实，并不构成违背义务，甚至也不构成违背义务行为的开端, 

即使后来事件发生时，这一开端可能是具有决定性作用的 a 因此，在这种情况下 

违背义务的期间绝不可能包括应予防止的事件发生前的任何时间。 

(6) 另一方面，如果所发生的事件具有某种程度的延续性，则从逻辑上说，似 

乎可以认为违背义务的期间在时间上延续至事件终止的时刻为止。因为从選辑上 

说，认为防止某一事件发生的义务，在该事件真的发生时，应包括保证该事件终止 

的义务在内，是合理的。 

(7) 因此，对于确定违背防止某一事件发生的义务的期间问题，癸员会达成以 

下结论，亦即第二十六条第二句的文字："但违背义务行为的时间延续至该事件存 

续的整个期间"。 

(8) 确定违背防止某一事件的国际义务的行力发生时间，对于"赔偿要求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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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性质"规则，可能具有实际重要性；这一点非常明显，似乎无须再予强调。事 

件开始的时刻，既然就是违背义务行为发生的起始时刻，那么，因该事件而受损害 

的个人，在该时刻必须具有准备为他要求赔偿的国家的国籍。至于国际法庭的螢 

辖权，如果它的管辖权限于某一特定日期后的"行为"或"情况"所引起的争端， 

那么，从逻辑上说，如果事件是在该日期以后发生，它的管辖权便应成立。至于 

要求一囯承抠违背义务所引起的囯际责任这一权利的时效期间问题，从遝辑上说， 

鉴于上面所达成的各项结论，这个期间只应从具有延续性的事件终止的时刻起算。 

(9)在起草第二十六条案文时，委员会很小心选择措词，使与确定违法行为时 

间方面已通过的其他条文（第二十四和第二十五条）的措词一致。这一条的标题 

和案文，也把确定违背国际义务行为发生的时刻问题同确定此一违背义务行为发生 

的期间或时间问题加以区分。所便用的用语也同其他条文、特别是第二十三条所 

使用的用语相同。 

第四章 

一国牵连入他国的国际不当行为 

(i)草案第二和第三章规定了国际不当行为存在的一般条件，处理这种行为的 

主观要素和客观要素；第四章处理别国可能牵连入一个特定国家的国际不当行为而 

引起的具体问题。一！S在两种情况下可能牵连入他国的国际不当行为：一种情况 

是，一国参与他国的不当行为；另一种情况是一般所谓的"间接责任"。草案本 

章所处理的就是这两类概念不同的情况。 

(2)本章所考虑的第一种假定情况是，一国显然犯了某种国际不当行为，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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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不当行为归因于它，而且不容置疑地引起它的国际責任；同时，对这一国家本身 

所犯的行为，另一个国家曾参与。这个假定情况的特征，在于一国事实上采取的 

行为一该行为如单独来看，有时可能绝非囯际不当——和另一国所犯的行为—— 

该行为则已确定为不当一之间的联系.因此，问题是要决定，这种参与是否因 

其曾协助他国犯国际不当行为而本身即成为国际不当，因而使参与国须在某种程度 

上分担该他国的国际责任，或须自行抠负国际责任？当然，这与参与国本身的行动 

就构成违背国际义务行为因而须负的国际责任完全不同。 

(3)本章所处理的第二种假定情况，特征不在于一国在另一国单独所犯的国际 

不当行为中所起的作用，而在于这两个国家间存在着特珠的关系。决定性的要素 

是，存在着一种法律上或事实上的情况，使到一国的决定和行动自由受到严重限制, 

而有利于另一国，不论这种限制是永久性的或只对所犯不当行为的恃定情况有效。 

因此，问题是，前一个国家在某种情况下采取的违背其囯际义务的行为，从其法律 

后果的观点看来，是否不应作为后一个国家的行为处理？换言之，必须确定一点， 

即有利于后一国家的情况，其建立代价是否不应为使该国在国际一级对有关行为构 

成的不当行为，代替采取行为的国家，担负间接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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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七条 

一国援助或协助他国犯国际不当行为 

一国对他国的援助或协助，如经确定是为了使该他国犯国际不当行为，则该项 

援助或协助本身构成国际不当行为，即使该项援助或协助，单独来看，并不构成违 

背国际义务。 

评 注 

(1) 草案第二十七条说明一项基本通则，规定在什么条件下，一囯"参与"他 

国的国际不当行为，本身构成主要不当行为以外单独存在的一项国际不当行为，参 

与国须相应地扭负国际责任。在划定本条所述规则的主题范围时，必须清楚地划 

分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本条所包括的情况，另一种情况是某些方面虽然类似，但 

根本上不发生"一国参与他国的国际不当行为"问题的情况， 

(2) 因此，特别主要的是，要清楚说明一点，即本条所述的"参与"同以下这 

种情况无关：一国行为的方式，并不是采取行动或不行动，使他国得以或易于犯某 

项国际不当行为，而是具体地采取举动，同他国一起违背某一特定国际义务a 换 

言之，本条所述的"参与" S不包括一国是或成为国际不当行为共犯的情况.举 

例来说，在以下情况根本不发生--国参与他国的囯际不当行为冋题：两个或两个以 

上国家通过其各剁的机关协同地或甚至同时地犯相同的不法行为。例如，甲国和 

乙国是同盟国，如果两国通过其各别的军事机关共同对第三国进行武装攻击，则这 

两个国家每国都各剁犯了侵略行为。这种共同行动不能视为这两国间一国"参与" 

另一国单独所犯的侵略行为。对于单一的行为同时归因于几个国家的情况，结论 

也是一样.有关的行为如果是由若干国家的一个共同机关所采取，就属于这种情 

况。按照草案第二章各条所根据的原则，共同机关的行为必须视为其所属各国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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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的行为。如果这项行为违背国际义务，那就是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同时犯了 

各别但同一的国际不当行为.显然的,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同时犯同一的不法行 

为，同这些国家中一个国家参与另一个国家所犯的国际不当行为，是宪全不同的两 

回事。 

(3) 现在必须研究一点，那就是，国家有些行为的目的是为了促使他国犯国际 

不当行为，这些行为是否就是一国"参与"他国的国际不当行为的一种实际形式， 

在拟订草案本条的规则时应加以考虑？关于这点，应先考虑以下一种情况：一国以 

某种方式建议或扇动他国犯违背其所负国际义务的行为；换言之，也就是国内法一 

般学说的所谓"扇动"犯罪.在国内刑法上，一个人扇动他人犯不法行为或犯罪， 

某种形式的扇动无疑本身就构成一种刑事罪行.但是，在国际法律秩序上，一个 

囯家扇动另一个国家犯不当行为，很难说这种扇动本身就是一种国际不当行为， 

(4) 在国际判例和惯例上说，主要还是离不开美国和法国间一八三一年七月四 

日所締结公约下设立的负责分配法囯赔款的赔偿委员会所作的典型结论；这个公约 

是关于拿破仑一世法国影响下若干国家没收美国商品措施的赔偿问题的。委员会 

对于当时并未正式与法兰西帝国合并或附属于该帝国而仍为独立的国家，例如丹麦, 

所釆取的措施，认为不应由法国负责.丹麦国王之所以釆取措施是为了使法国皇 

帝高兴的这一事实，对赔偿委员会的夾定毫无影响"s „ 赔偿癸员会认为丹麦玫 

府应对所采取措施单独负完全责任.凯恩癸员尤其指出，对丹麦提出的赔偿要求 

(霍尔斯坦案和汉伯格案（Holsteiii and Hamburg cases))，同时荷兰提出的赔偿要 

求不同，因为前者是： 

"⋯'一一系列的不法行为，不是一个亳无疑问拥有主权和声称自由的国家 

4 5 6 参看"Notes on some of the questions decided by the Board of Commissioners 
under the Convention with France of the 4th of* July, 1831, Philadelphia, 1836", 
in J 6B, Mcore， History and Digest of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s to which the 
United States has been a Party (Washington (D.C, ) %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898), vol. V, p, 4473 et se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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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应该作的，而且这些行为是针对一个友好国家的公民而犯的，这些公民并没 

有违反任何法律，无论在对外侨接待上或在正义上都有权得到保护。 

但是委员会要处理的问题只与法国有关，而与丹麦无关。一国的行为不 

能要他国负责，因为两国都不是附属国。弗雷德里克国王的举动可能是因为 

他渴望讨好法国皇帝；-⋯⋯他的动机或他的畏惧与我们无关。行为是他自己 

的行为；丹麦王国在当时，同现在一样，是独立的.‧一⋯它的干予-⋯⋯是自愿地 

迎合法国的贪婪。 " 4 5 7 

(5)当然，在国际惯例上，常常见到一些抗议，控诉——不论有理由的控诉或 

没有理由的控诉——某国扇动他国违背国际义务，使第三国遭受损害；但是在法律 

上，我们从来没有见过一个国家纯粹因为这种扇动而被别国指控应负国际责任的案 

例。我们也从来没有见过有关国家在以下情况同意解除一国责任的案例：该国违 

背其对另一国所负的国际义务，虽出于自己的意愿，但可能是受第三国的扇动而进 

行的。因此，从国际惯例和从特别注意此一问题的国际法作者的著作 4 5 8可以看 

出，一国扇动另一国犯国际不当行为使第三国遭受损害的事实，并不因此项扇动而 

引起一项国际责任单独存在。一囯仅仅扇动另一国犯国际不当行为，并不构成法 

律含义上的"参与"该不当行为，因此，在法律上没有地位，也没有后果。如果 

某一特定行为在开始时只是"扇动"，但后来却发展成为一种真正的"同谋"，则 

情况当然完全不同，这一点后面会谈到。 

457 M 上 ， 第 4 4 7 5 - 4 4 7 6 页 。 这 ― 段 话 得 到 两 位 作 者 的 好 评 ， 

见 CL. Bouvé i n "Russia's l i a b i l i t y i n tor七for Persia
!s breach of Contract", 

American Journal o f International Law, v o l . 6， No. 2 ( A p r i l 1912), p. 399； and 

F. Klein i n Die mittelbare Haftung i n Vollcerrecht (Pranlcf urt-on-IIain, Klostermann, 

1 9 4 1 ) ， P* 2 7 9 '美国对丹麦的赔偿要求，在一八三〇年三月二十八日协定中得到 

元满解决( J
.

B

, Moore, op. c i t . , pp. 4549 et seq.). 

4 5 8参看Ago, loc. c i t . , pp. 52>524.支持这一肴法的最近著作，见Graefrath, 

Oeser, Steiniger, op. c i t . , p. 64 p 

-259 -



(6)委员会认为，为求方便，把一个主权国家扇动另一个主权国家的行为，同 

国内刑法上的"扇动犯罪"这一法律概念作比较，是不对的。因为这一法律概念 

是以确定个人行为的心理动机为其起沅和基础，而这种动机同国际关系上国家行为 

的动机是不能相提并论的。一个主权国家如果决定了釆取某种行动方针，则即使 

它在决定时曾经接到另一个国家的意见和建议，这个决定仍然是它自己的央定，因 

为它对于所接到的那些意见禾0建议，是可以不采 +纳的。因此，如果该国由于所采 

取的行为而犯了国际不当行为，则它绝不能以受他国"扇动"为理由而规避或甚至 

减轻其责任。无论犯囯际不当行为的国家或受这种不当行为损害的国家，都不能 

要仅仅鼓励或扇动前一囯家釆取某一行动方针的国家对这一不当行为抠负全部或部 

分责任，因为该前一囯家最后釆取这一行动方针时，其决定和选择是完全自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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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这一结论，对于以下情况，也不会改变：被煽动犯国际不当行为的国家只 

不过是煽动它犯国际不法行为的国家的一个"傀儡"囯家，或甚至只是为了某些原 

因从属于该国的国家。在于这类情况，在某种情况下，控制的国家可能要对"傀 

儡"或附属国家所犯的国际不当行为负贵。但在这种情况下，贲任从一个主体转 

移到另一个主体的决定性因素，是两个国家间确定关系的存在，而非一国受另一国 

煽动犯某一不当行为的具体情况。在于这类情况，除了不当行为所引起的国际责任 

外，也不发生另一项单独的国际责任问题，虽然煽动此一不当行为的国家，本身要 

负责任。换言之，"傀儡"或附属国家的机关的行为所引起的国际责任问题，如 

果发生，应属于"间接贵任"这一概念的范围，在草案本章下一个条文内加以处理， 

而非属于一国"参与"另一国的国际不当行为问题，要在本条内处理。 w 

(8) 上述关于煽动或教唆的结论，对于一国除煽动外还施以压力或胁迫的情况， 

本条评注上文第(4)段所提到的赔偿委员会对一八〇六年六月至一八一〇年七月 

由拿破仑之弟路易斯统治，并为法兰西帝国一部分的荷兰王国所达成的结论， 

也是以同样的论据为根据，赔偿委员会接受荷兰的论成即认为荷兰当时是在法国 

"现政府"的统治下；它认定法国应对没收美国船只运入荷兰的全部货物以及 

为法国财政收益而出售这些货物，担负贲任，虽然这些措施是由所谓的荷兰王 

国釆取的（参看C. Bouvé, op. c i t ， pp. 3 9 8 - 3 9 9 ,和F. K l e i n , 

o_p. c i t . ， pp. 280-281 ) .类似情况的例子，最近还有许多。例如，在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有若千国家和政府处于附属国家或政府的地位，它们的 

违背国际义务行为引起了许多的国际争端，在这些争端中，受违背义务行为损 

害的国家断言这种行为所引起的贵任不应由实际行事的机关所属的国家负责， 

而应由对特定国家执行某种政策使之成为一种假国家而实际仅为其傀儡的那个 

国家负贲。在这方面，关，粹德国或法西斯意大利占领的若干领土内成立 

的国家或政府所犯行为的国际贲任问题的争端，可作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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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也同样适用？如果一个国家采取这类措施来迫使另一个国家犯国际不当行为， 

则在国际法上显然很难说这类措施同以说服和提供意见方式进行的"煽动"一样， 

在法律上都是"中立"的。无疑的，在现行国际法和在联合国系统，胁迫行为， 

包括使用或威胁使用武装部队在内，除了在特殊情况外，是一种极端严重的国际罪 

行。这是近代国际法和古代国际法最不同的一点。至于其他方式的压力，特别 

是经济压力问题，大家都知道，意见仍然很分歧；有些人简单地把这些压力视同国 

际上禁止的胁迫方式，别的人则认为这些压力虽然应予谴贲，但本身并非国际不当。 

不过，对于这一点的意见分歧，并不影响本条所要解决的问题。 

(9)因此，如果我们认定，甲国釆取某种措施迫使乙国违背其对另一个国际法 

主体所负的国际义务，亳无疑问是国际不当，那么，这一结论对甲国和乙国间的关 

系产生法律后果。在最严重的情况，这一结论对甲国和国际社会全体其他成员间 

的关系，可能也有其他后果。但这与我们现在要处理的问题无关，因为我们现在 

要处理的，是决定釆取这类措施是否构成釆取措施国家"参与"受这些措施压力的 

国家违背其对第三国所负国际义务行为的一种方式，或者更一般性地说，前两个国 

家中任何一个国家同该第三国间的关系是否受这些措施的影响。纯粹从同该第三国 

的关系这一观点而论，答案最后--定是一样的，不论触发对该第三国所犯不法行为 

的胁迫，是否侵犯了受胁迫国家的国际主观权利。 

aa固然,不能够说受胁迫国家是在"自由行使其主权"的情况下采取对第三国 

的行动；这无疑有其法律后果但这些后果同一国"参与"另一国所犯国际不当行为的 

后果有别,在我们现在所设想的情礼所犯不当行为完全是受胁迫国家的行为a 实施 

胁迫的国家与所犯不法行为完全无关，因为它没有执行构成该不法行为的任何行动， 

也没有对该不法行为的进行提供任何援助或具体协助。因此，在这一意义上，它 

不是真正"参与"犯国际不当行为。但同时，它的卷入这一事件，远超过"参与" 

程度，因为它迫使它所胁迫的国家非决定犯国际不法行为不可一-如果不受胁迫； 

该国是不会犯该项不法行为的——，同时，它迫使该国i有关事件上成为一个釆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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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的主权能力全被剝夺的国家.在我们现在要处理的问题上，这是一个决定性 

的因素。委员会认为，不可能要实施胁迫的国家对受胁迫国家所犯的不当行为分 

担贲任。只有在该国积极参与该不当行为时，才有理由要该国分担贲任，伹这不 

是现在所讨论的情况。因此，一国以胁迫方式使另一国连背其对第三国所负国际 

义务的情况，并不属于本条的范围，因为这种情况不能视为"参与"另一国所犯的 

国际不当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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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一国对另一国施用胁迫手段，使它违背其对另一个国际法主体所负国 

际义务的情况，是属于对他国行为负责的问题，因为这样一种情况的正常后果是， 

把该项引起责任问题的行为归咎于它的主体，同该项责任应由其担负的主体分开。 

因为在这种情况，甲国，也就是胁迫国，除了乙国因受胁迫而犯的不法行为外，并 

没有对丙国或丙主体犯任何的不法行为。此外，乙国——犯不法行为国家一的 

行为受甲国支配，它的意愿取决于该国的意愿，或至少它的选择自由因该国对它的 

控制而受到限制。换言之，只有乙国对丙国犯了国际不法行为，但它这样做的时 

候，它在决定上的自由受到甲国的严厉束缚。这种附从情况是法律性的或仅是事 

实性的，是永久性的或纯粹暂时性的，或甚至只是偶然性的，对我们的问题都亳无 

影响。此外，甲国胁迫乙国违背该国的国际义务，对于乙国在其胁迫下所犯的行 

为，不能规避国际责任。因此，显然的，这是一种间接责任情况，在草案下一个 

条文会加以处理。 

(12) 煽动和胁迫，为了不同的理由，都已排除掉了， 一国"参与"另一国 

所犯国际不当行为的唯一剩下的假设，就是第六委员会成员和国际法委员会于一九 

七三年强调必须在本条款草案处理这个问题时 4 6°所想到的那种参与情况，也就是, 

一国向另一国提供援助或协助，以便利该国犯国际不当行为的情况。在这种情况, 

有关国家的行为不是提供建议和意见，煽动另一国犯国际不法行为，而它也没有胁 

迫该国这样做。它所做的是以它自己的行动来便利该另一国犯该项国际不当行为。 

46
°例如,参看以下各国代表于一九七五年届会讨论国际法委员会的报告时所作的发 

言：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大会正式记录，第三十届会议，第六委员会，会议 

简要记录》，英文本第64页，第3段），土耳其（同上，第106页，第2 0 

段），伊朗（同上，第 1 1 2页，第6段），玻利维亚（同上，第115页，第 

3 0段）。同时参看《一九七五年⋯-⋯年鉴》，第一卷，英文本第4 4页， 

第 1 3 段 ； 第 4 5 页 ， 第 2 8 段 ； 第 4 7 页 ， 第 4 段 ； 第 4 8 页 ， 第 9 至 1 0 

段；第5 8页，第 1 9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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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一类情况可以视为"同谋"，但显然的，这个用语要按它在国际法上的特定 

含义解释，而它在国际法上的含义同它在各国不同的国内法律制度上的含义是大不 

相同的。 

(13)关于这点，最常提到的一个例子是，一国把其领土供另一国使用，使 

该国得以，或至少较易X第三国或另一个国际法主体犯不法行为。在这方面，主 

要的规定是一九七四年《侵略定义》46'第三条(f)款，该款把以下行为列入视为侵 

略行为的行为清单："一个国家以其领土供另一国家使用让该国用来对第三国进行 

侵略行为"。另一个"典型"的、常常提到的同谋例子是，一国供应武器给另一 

国以 À l r第^国。 1然的,对侵略行为韵—援助或协助还可以釆取其他方式，例如 

提供海、陆、空运输工具，或甚至把军事或其他机构交由准备进行侵略的国家支配, 

以用于侵略目的。此外，一国协助他国，绝不是只有在该他国进行侵略行为时才 

可能发生。这种协助也可以采取以下各种方式：供应武器或其他物资，协助他国 

进行灭绝种族行为; 4 6 2支持种族隔离政权 4 6 5；以武力维持殖民统治等等。同时， 

外来参与也不是在以下情况才可能发生：一国援助或协助进行的国际不当行为属于 

本草案第十九条所述的一种国际"罪行"。一国还可以协助犯较为没有那么典型 

和没有那么严重的不法行为，例如提供关闭国际水道所需的工具，便利在外国领土 

大会--九七四年十二月十四日第3314 (XXIX.)号决议。 

—九四八年十二月九日《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第三条把"共谋灭绝种 

族"列入按照该公约应予惩治的行为清单（联合国，《条约汇编》，第78卷， 

第280页)。但是，对于他国在某一特定政府所犯灭绝种族行为中的共谋，是 

否属于该条规定的范围，则没有明确规定。 

联合国大会一九七三年十一月三十日（第3068(xxvill)号决议）通过的 

《禁止并惩治种族隔离罪行国际公约》第三条规定，任何个人——包括"国家 

代表"——如共谋犯种族隔离行为，或直接参与这种行为，即应负刑责。但 

是，对于他国共谋犯这种行为，或邦同某一政府推行种族隔离政策，是否属于 

该公约的规定范围，则没有明确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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劫持人员，协助破坏^ ^ I国民所有的财物等等。提供援助或协助，可能采取 

提供物质材料的方式。但援助或协助也可能是法律性或政治性的，例如締结条约 

便利他方犯国际不当行为.有些时候，甚至煽动也可能因其所采方式而事实上成 

为援助或支持"受煽动"国家犯不当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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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 一国邦助另一国犯国际不当行为，其行为本身有时可能构成违背国际义务 

行为，而与参与所邦助国家的不当行为完全分开。例如，如果联合国一个会员国 

违背安全理事会关于对南非共和国实施军火禁运的第41 8( 1 977)号决议所规定的 

义务，而向该国政府供应军火，就是这样一种情况。不过，在大部分的情况，有 

关行为如果单独来看，其本身并非不当。例如，向他国供应原料、运输工具、甚 

至军火，如果此种供应并非某一特定国际义务所禁止，则其本身绝非国际不当。但 

是，在目前讨论的问题上说，重复不在有关行动是否构成违背国际义务，而在国家 

所采取的行为除了物质上便利他国犯国际不法行为外，是否目的就是为了使该他国 

得以犯该项国际不法行为，或使它较易这样做。援助或协助他国犯国际不当行为 

的这一概念，必然有一项假定，即援助国或协助国蓄意合作犯国际不当行为，对特 

定情况知道收到某些供应品的国家打算把它们用于何种特定目的。 

(15) .此外，各囯最近的一些惯例也显示出，不论过去的情况如何，在今天，以 

提供"援助或协助"方式参与他国国际不当行为的概念，以及在这一意义上的"同 

谋"概念，在国际法上已被接受。一九五八年英国殖民事务大臣在答复议fi—项 

关于某些国家向也门供应军火和军事装^ ^一这些军火后来用于攻打当时为英 

国保护地的亚丁——的问题时所作的声明显示出，这是各国政府所持的态度。殖 

民事务大臣对于这件事勉强解释说，运送军火并非不法，因为一国向另一国供应军 

火这件事本身是合法的，而且在所质询的这件事上，供应者在供应军火的时候，可 

能不知道他国将来把这些军火用于何种用途 4 6 4 。 不过，从英国政府发言人所采 

取的立场看来，他虽然认为一国向另--国供应军火，如果一一举例来说-一并不违 

背联合国的任何禁令，则是合法的，但他的立场似乎也表示，如果向他国供应军火 

声明全文，见 International and Comparative Law Quarterly, London, vol. 

7,1958,pp.550-55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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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国家明白的是为了协助该国采取与其国际义务不符的行为，则它对在这种不法行 

为中同谋，不能逃避责任。 4 6 5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政府同年所作的一份立场声明， 

进一步肯定了这一观点。一九五八年八月十五日，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政府对七月 

二十六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谴责它参与侵略行为，在美国干予黎巴嫩 

这一事件中让美国军用飞机t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领土内的飞机场的照会，提出答复。 

在该项答复中，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政府辩称，美利坚合众国和英国在近东所采取的 

措施，并不构成对任何人的千予，而是协助独立似乎受到严重威胁而要求邦助的某 

些国家。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政府认为，既然它的盟国在近东或中东都没有犯任何 

侵略行为，指控它支持他国犯侵略行为，是亳无根据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政府 

最后保证，它从来没有，将来也绝不会让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领土被人用来犯侵略 

行为。 4 6 6除了它对有关事件的具体情况所作评价外，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政府的答 

复显示出它深信一项原则，即一国如将本国领土供他国利用，以便利该国犯侵略行 

为，即为同谋犯该项侵略行为，其本身构成国际不当行为。最近许多著作的作者 

似乎都认为，以"援助"或"协助"方式"参与"他国所犯不当行为，其本身构成 

有人对英国政府所采取的立场作以下评论： 

"这一答复似乎以下列一点为基础，即一国向另一国供应军火，如果一 

举例来说——并不违背联合国的任何禁令，则是完全合法的。此外，这一答 

复还似乎表示，使用这些军火的责任一至少就该项答复所针对的情况而言一 

主要必须由收受军火的国家承担。但是该项答复中没有任何言词足以支持以 

下的看法：一国向另一国供应军火，虽明白的是为了协助该国采取与其国际义 

务不符的行为，但仍可对在这种不法行为中的同谋，规避法律责任" （E. 

Lauterpacht,ibib‧, p.551 ) ‧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政府照会全文，见Zeitschrift f u r ausl^ndisches 

offentllches Recht und Volkerrecht,vol.20, 1959-1960, pp.663-6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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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单独的国际不当行为。
4 6 7 

(16)根据上面所述的H际惯例和学说，委员会结论认为，编纂国家对国际不 

当行为责任的一般规则的一套条款草案，必须包括一项规则，规定以援助或协助犯 

国际不当行为的方式"参与他国的国际不当行为"的情况。此外，这是一个需要 

进行国际法"逐渐发展"的国际法领域。对一国的这种"参与"他国的国际不当 

行为的方式，必须加以考虑，还有一点理由，就是援助或协助他国犯不当行为，在 

国际法上通常都视为该不当行为以外的一项单独行为，如同国内法上的"同谋"；这 

项行为另属一类，法律后果不一定相同。换言之，同谋参与的这种不当行为，在 

性质上，与有关的主要国际不当行为不一定相同。举例来说，一国向另一国供应 

武器或其他工具，以便利该国犯侵略行为或灭绝种族行为，其本身的行为不一定在 

每种情况下都构成侵略或灭绝种族行为。主张不同结论的人也许可以从《侵略定 

义》找到根据，因为我们前面已经提到《侵略定义》也把一国将本国领土交由另一 

国使用以便该另一国对第三国进行侵略的情况，视为一种侵略行为。但是，不能 

够把这种等同概念普遍化，把它扩展到对一个明文条款具体规定的情况以外的其他 

情况也适用。此外，即使对这类情况，似乎也不可能认定国际法对援助或协助犯 

某一特定国际不当行为的任何行动，其处理方式与对主不当行为本身的处理方式一 

定相同。无论如何，这种等同的决定只能在某种程度上适用，因为最后说来，它 

取决于许多因素，特别是向犯主不当行为的国家提供的具体援助或协助的范围和严 

重性。 

例如参看 I.Brownlle, Principles of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 2nd ed.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73), P.443 .同时参看同一作者的International 

Law and the Use of Force by States (Oxford,Clarendon Press, 1963) pp.369 

et se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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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在一致同意必须在草案案文内列入关于一国"援助或协助"另一国犯 

国际不当行为的一项规则之后，委员会还同意所规定的基本一般规则必须载明以下 

四点基本要素：（a)援助或协助必须具有这样的效果：使收到该项援助或协助的国 

家得到物质上的便利,能够较容易地犯国际不当行为；提供援助或协助的目 

的，必须是便利他国犯该项国际不当行为；（ c ) 一国参与他国对第三主体所 

犯国际不当行为，其行为本身必须正因此种参与而被认定为国际不当——即使此种 

行为在其他情况下，在亂际上是合法的；（d)以援助或协助他国犯国际不当行为 

的方式进行参与的这种国际不当行为，不能同主不法行为混淆，因此，它所引起的 

国际责任必须同犯主不法行为的国家所应担负的国际责任分开。 

(18) 考虑到上述各点，委员会这样草拟笫二十七条："一国对他国的援助 

或协助，如经确定是为了使该他国犯国际不当行为，则该项援助或协助本身构成国 

际不当行为，即使该项援助或协助，单独来看，并不构成违背国际义务"。这种 

写法首先表明一点，即我们现在所讨论的参与这一国际不当行为，其物质要素是冥 

正援助或协助他国犯国际不当行为，但不超越这种援助或协助的范围。这一点使 

人可以把现在这里所设想的行为同参与国际不当行为的一些其他可能方式加以明显 

区分——这些其他的可能方式，其参与程度使到有关国家成为了主国际不当行为的 

真正共犯。本条所采取的措词，也着重蓄意的心理要素，这一要素必须存在，才 

能断定犯有本条所界定的参与这一国际不当行为。本条说明，有关的援助或协助， 

必须是 " Â Ï犯国际不当行为"，也就是说，其特定目的是便利犯有关的主国际不 

当行为。因此，如果提供援助或协助时，没有这种蓄意，则收受援助或协助的国 

家虽然可能将这种援助或协助用于非法用途，或者提供援助或协助的国家虽然可能 

知道最后用于这种用途的可能性，本条含义上的援助或协助仍不能成立。援助或 

协助的提供，必须事实上是为了用于犯主国际不当行为。对蓄意也不能"假定"； 

因为本条强调，对蓄意必须"确定"。除非这些基本条件完全具备，否则一项本 

身原为合法的行为不可能变成非法，即一项可能的不当行为，其本身也不可能加重 

不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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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本条使用"该他国犯"等字样，表明了一项对关于这一主题的一般规 

则似乎必要的条件，也就是，收受有关援助或协助的国家必须实际犯主国际不当行 

为，本条所述的参与这一国际不当行为才能确定存在。特别的国际法规则有可能 

规定，提供援助或协助以便他国犯违背某些对国际社会具有根本重要性的义务的行 

为，其本身就构成国际不当行为，不论该他国是否实际犯主国际不当行为。但是 

第二十七条所规定的一般规则，是打算对参与他国违背一切种类的国际义务行为适 

用的，它不能顾到这些特珠的假设。 

(20) 提供给他国以便该国犯违背国际义务行为的"援助"或"协助"，其 

不当性并不依该项违背义务行为的严重性而定。邦助他国犯国际不当行为的事实， 

其本身一定引起邦助国的责任，不论有关的主不当行为是一项罪行或是一项不法行 

为，甚至也不论有关罪行或有关不法行为的严重程度。这就是为什么本条提到 

"-⋯一援助或协助一'⋯为了⋯一犯国际不当行为"，而不再写得更为具体的原因。 

但这绝不表示第二十七条所述的参与这一国际不当行为在责任方面的后果，一定是 

相同的，或者这种后果不可能因以下各种情况而有不同：参与的程度和方式，国家 

参与的行为性质，主国际不当行为的严重性等等。但是这些问题同草案处理国际 

责任的起沅的部分无关；它们是同第二部分有关，也就是将来处理国际责任的范围、 

形态和程度的部分。 

(21) "本身构成国际不当行为"等字，在本条也是很重要的，因为这些字 

样表明了一点，即向他国提供援助或协助以便该国犯国际不当行为的参与，其本身 

是一种与主不当行为有别的不当行为。因此，进行这种方式的参与的国家，其所 

负责任与犯主行为国家所负的责任不同。本条这一句的最后部分"即使该项援助 

或协助，单独来看，并不构成违背国际义务"，着重指出了本条所述特定不当行为 

的独特不同性质，因为这一部分文字说明了这种参与方式在国际上是不当的，纵使 

参与行为在其他情况下，在国际上是合法的。 

(22) 最后，委员会认为应该强调一点，就是：一国如向另--国提供援助或 

协助以便该另一国犯国际不当行为，这种援助或协助本身就是一种国际不当行为， 

不论主不当行为是对一个国家或特定国家集团，或对国家以外的一个国际法主体， 

或对整个国际社会所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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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国家对条约以外事项的继承 

K 导 言 

1。委员会工作的历史回顾 

95 国际法委员会于一九六七年第十九届会议时，曾作出了新的安排去处理"国 

家和政府的继承"这个专题 4 6 8这个专题是委员会于一九四九年时选定加以编纂的 

专题之一"、委员会并决定把这个专题分配给一个以上的特别报告员，根据囯家 

和政府继承问题小组委员会一九六三年报告中所定这个主题的大纲里面三个主要"纲 

目 "进行分配。 4 7 ° 这三个纲目是： 

(a)条约方面的继承； 

条约以外渊沅所生权利与义务的继承； 

(c)国际组织会员地位的继承。 

4 6 8关于全部专题的历史背景的详细说明，参看《大会正式记录，第二十三届会议， 

补编第 9号》（A / 7 2 0 9,ev。 1),第2 0页起，第 2 9至 4 2段（《一九六 

八年⋯'一年鉴》，第二卷，英文本第213页起，A/7200/Rev. 1号文件，第 

2 9至 4 2段）；同上，《第二十四届会议，补编第 1 0号》（A / 7 6 1 0,ev„ 

1)，第5.3页起，第2 0至 3 4段（《一九六九年一'⋯年鉴》，第二卷，英文 

本 第 2 2 2 页 起 ， 卢 e v 。 1号文件，第2 0至 3 4段）。 

" 6 9参看《大会正式记录，第四届会议，补编第10号》（A/925),第3页，第16 

段（《一九四九年‧‧‧‧‧‧‧‧年鉴》，英文本第281页，A/925号文件，第1 6段）。 

4 7 0同上，《第十八届会议，补编第9号》（A/ 5509)，第4 1页，附件二 （《一 

九六三年'一⋯年鉴》，第二卷，英文本第260页，A/5509^"文件，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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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a 一九六七年，委员会并委派了汉弗茱。沃尔多克爵士担任条约方面的继承 

问题的特别报告员，穆罕默德。贝德贾威先生抠任条约以外渊沅所生权利与义务的 

继承问题的特别报告员。委员会决定暂时不处理第三个纲目：国际组织会员地位 

m m . 4 7 1 

97。 一九七四年，委员会根据早些时候通过的暂定条款草案，并按照从各会员 

国政府收到的意见，通过了 "关于国家在条约方面的承继"的三十九条最后条款^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十五日，大会在第3496 (XXX)号决议中决定于一九七七年召开 

全权代表会议，以审议这些条款草案，并"将其工作结果纳入一项国际公约或它可 

能认为适当的其他文书"。按照大会一九七六年十一月二十四日第3 1 / 1 8号决 

议，一九七七年四月四日至五月六日在维也纳举行了联合国关于国家在条约方面的 

继承的会议。会议通过了一份报告 4 7〗其中建议大会作出决定，于一九七八年上 

半年重新召开为期四星期的最后会议。大会审议了这份报告后，在一九七七年十 

二月八日第32/47号决议核准于一九七八年七月三十一日起在维也纳召开为.期三 

星期的第二期会议，必要时可延至四星期。 

9a贝贾维先生在被委派担任特别报告员之后，曾于一九六八年向委员会第二 

十届会议提出关于国家对条约以外渊沉所生权利与义务的继承的第一次报告"在 

这个报告里，他除了其他各点之外，也研究了付托给他的主题范围，这个主题的适 

4 7'同上，《第二十二届会议，补编第9号》（A/6709/Rev. 1)，第25页，第 

38至41段（《一九六七年⋯'年鉴》，第二卷，英文本第368页，A/6709 

^ \ 1号文件，第 3 8至 4 1段)。 

4 7 2
同上，《第二十九届会议，补编第10号》（A/9610/Rev。 I).第二章，D节， 

英文本第I 6页起。《一九七四年‧⋯年鉴》，第二卷（第一部分），英文本 

第174页起，A/9610/Rev. 1号文件，第二章，D节）。 

4 7 5

 A/COEP 80/15。并参看A/32/141。 

4 7 4 《一九六八年⋯'年鉴》，篱二卷，英文本第 9 4页， 4 / 2 0 4号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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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标题以及这个主题可以划分的各个方面。在同一年，委员会讨论了这一报告后， 

曾采取了若干决定，其中之一是关于这个专题的范围和标题的；另一个决定是关于 

优先处理国家继承问题的一个特珠方面的。 

99.委员会赞同特别报告员第一次报告内的建议，认为关于如何划定付托给特 

别报告员的专题的范围和条约方面的继承这个专题的范围，应该以"继承这一主题: 

亦即继承的内容而非其形式为准。它按照特别报告员的建议，决定删除专题标题 

内一切提到渊沅的部分，以免在划定范围上，有任何含胡不清的地方。委员会因 

此将专题的标题加以修改，将原来的标题"条约以外渊沅所生权利与义务的继承" 

改为"条约以外事项的继承"。 4 7 5 

10Q 这一决定经大会在一九七〇年十一月十二日第2634 ( XXV )号决议第4 (b) 

段里予以确认，该决议建议委员会继续进行它的工作，以"推进关于国家对条约以 

外事项的继承问题的审议工作"。大会这一建议里没有任何地方提到"政府的继 

承"，反映出委员会第二十届会议所作的一项决定，即优先处理国家的继承问题， 

对政府的继承问题，暂时"只在其对国家继承问题的研究有补充的必要的P艮度内'V 

才加以审议。 

101如前所述 4 7 7，特别报告员在第一次报告里曾审査了条约以外事项的国家继 

承这个专题的各个方面。委员会第二十届会议的工作报告指出： 

4 7 5
参看《大会正式记录，第二十三届会议，补编第9号》（A/7209卢ev. 1)， 

第 2 3页第 4 6 段 ， （ 《 一 九 六 八 年 ⋯ ' 年 鉴 〉 ) 本 第 2 1 6 页 ， 1 

号文件，第4 6段）。并参看下文第 1 1 7和 1 1 8段。 

4 7 6同上，《第十八届会议，补编第 9号》（A / 5 5 0 9 ) ,第 3 6页，第 5 7段 

《一九六三年⋯寺鉴》，第二卷，英文本第224页，A/550^文件，第57 

段）。 

4 7 7
第 9 8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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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委员会在讨论时提及专题的某些方面（公产；公债；被继承国的法律制 

度；领土问题；居民的身分；既得权利），并对这几方面提出初步意见，" 

该报告又说，鉴于这一专题的范围很广，又很复杂， 

"委员会的委员们赞成首先选定一、二方面，立即研究，但须了解此举并非暗 

示在同一纲目下的所有其他问题，以后都不予审议"，" 8 

报告又说，委员会大多数委员认为应首先审议继承问题的经济方面，它说： 

"最初，有人建议对公产与公债问题先作审议.但是，这方面的范围似乎太 

狭，于是有人提议与自然资沅问题合并一起，以包括关于各种经济资沅（利益与权 

利）的继承问题，连同关于特许权及政府契约（既得权利）的连带问题，因此， 

委员会决定将专题的这一方面称为"关于经济及财政事项的国家继承"，并指示特 

别报告员就这一方面编写一份报告，向下一届〔第二十一届〕会议提出. 4" 

10Z 一九六九年，特别报告员向委员会第二十一届会议提出第二次报告, 4 8°标 

题是"经济及财政方面的既得权利与国家继承".委员会第二十一届会议的工作 

报告说，在讨论这一主题时，大多数委员都认为，既得权利这个题目，是引起极大 

争论的一个题目，如果过早加以研究，必然会使委员会关于整个专题的工作受到耽 

搁。他们认为，"应釆取实验法来编蓁经济及财政事项的继承法典，最好从研究 

参看《大会正式记录，第二十三届会议,补编第 9号》（ A / 7 2 0 9 / R e v . 1 ) , 

英文本第2 8 和 2 9 页 - 第 7 3 和 7 8段（《一九六八年⋯.年鉴》，第二卷， 

英文本第 2 2脚 2 2 1页， A / 7 2 0 9 / R e v 1号文件，第7 3和 7 8段。 

同上，第2 7页，第 7 9段（同上，英文本第 2 2 1页， A / 7 2 0 9 / B e v 1号 

文件 ,第 7 9段）。 

《一九六九年‧⋯年鉴》，第二卷，英文本第69页，A/CN l 

号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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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产与公偾开始，该报告说，委员会"请特别报告员编写另一报告，载述关于国 

家对经济及财政事项的继承的条款草案"。它并说，"委员会注葸到特别报告员 

拟在下一报告里专门讨论公产和公偾问题" 4 8 Z。 

i o a在一九七〇年至一九七二年间，特别报告员向委员会第二十二至第二十四 

届会议提出了三次报告 九七〇年的第三次报告 4 8/ —九七一年的第四次报告， 4 

和一九七二年的第五次报告 4"每一份报告都是关于国家对公产的继承问题的.并 

载有关于这个主题的条款草案a 委员会因为忙于别的工作，在第二十二 （一九七 

〇年)、二十三(一九七一年）和二十四（一九七二年）届会议中，都未能审议其 

中任何一份报告。但是，它在第二十三届会议的工作报告中曾扼要载述第三次和 

第四次报告的内容，并在第二丈四屋会议的工I报告里载进—第五次輕告的概要。 

4 8 1参看《大会正式记录，第二十四届会议，补编第1 0 号 》 ^ / 7 6 1 0 / ^ \ 1， 

第 7 2页，第 6 1段（《一九六九年.⋯年鉴》），第二卷，英文本第228页,A/ 

7 6 1 0 / R e v I号文件，第6 1 段 ） a 

4 8 2 同上，第 6 2段（同上，英文本第 2 2 8至 2 2 9页，第 6 2段）。 

4 8 5《一九七〇年'⋯年鉴》，第二卷，英文本第131页AycN 4/226号文件。 

4 8 4 《 一 九 七 一 年 . ⋯ 年 鉴 》 ， 第 二 卷 （ 第 一 部 分 ） 英 文 本 ， 第 1 5 7 页 ， 4 / 

2 4 7和 A d d . 1号文件。 

4 8 5 《一九七二年 '⋯年鉴》，第二卷，英文本第 6 1页 4 / 2 5 9号文件。 

4 8 6 《 大 会 正 式 记 录 ， 第 二 十 六 届 会 议 ， 补 编 第 1 0 号 》 1 ) ， 

第188页起，第77至98段（《一九七一年.⋯年鉴》，第二卷（第一部分） 

英 文 本 第 3 4 1 页 起 ， 1 号 文 件 ， 第 7 7 至 9 8 段 ） 。 

4 8 7
同上，《第二十七届会议，补编第10，》（A/8710卢ev n I ) , 第 页 ， 

第71段(《一九七二年'⋯年鉴》，第二卷，英文本第323页，A/8710,ev。 

1号文件，第71段）' 

- 2 7 6 -



1 0 4 在大会第二十五（一九七〇年),二十六（一九七一年）和二十七（一九 

七二年）届会议中，第六委员会审议国际法委员会的报告时，若千代表曾表示希望 

推进关于条约以外事项国家继承的研究工作/ 8 8 —九七〇年十一月十二日，大会通 

过了第2634 (xxv)号决议，其中第4(b)段建议委员会继续进行其关于国家继承问 

题的工作，以期推进关于这个问题的审议工作。一九七一年十二月三日，大会在 

第2780(XXVI)号决议第一部分第4(a)段里，再次建议委员会推进这个问题的审 

议工作。最后，大会在一九七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第2926(XXV工工）号决议第 

一部分第3(c)段里，建议委员会"继续进行关于国家对条约以外事项的继承问题的 

工作，要顾到大会各项有关决议所提到的意见和考虑"。 

1 0 5 一九七三年，在委员会第二十五届会议里，特别报告员提出了第六次报告 4 8 

这份报告同他上三次的报告一样，都是关于国家对公产的继承问题的。第六次报 

告，除了别的以外，也参^一九七二年委员会通过的关于国家对条约的继7專的暂定 

草案 T将早先提出的条款草案加以修订和补充。报告中载有一系列关于一般公 

产的条款草案。这些条款把公产分为如下三类：国家财产；国家以外的领土当局 

或公共企业、公共机构的财产；国家继承所涉领土的财产。 

i o a 一九七三年，委员会在第二十五届会议上审议了特别报告员的第六次报告* 

鉴于问题的复杂性，委员会经过充分讨论后，应特别报告员的提议，决定目前只研 

4 8 8参看《大会正式记录，第二十五届会议，附件》，议程项目8 4， A / 8 1 4 7 

号文件，第7 2段；同上，《第二十六届会议，附件》，议程项目88， A / 

8537号文件，第1351 殳；同上，《第二十七届会议，附件》，议程项目85， 

A Z 8 8 9 2号文件，第 1 9银。 

4 8 9《一九七三年'⋯年鉴》，第二卷，英文本第3页起，A/C¥。 4 / 2 6 7号文件。 

4"《大会正式记录，第二十七届会议，补编第10f》（A/8710/Rev. 1)，第 

7页起，第二章，。节（《一九七二年⋯'年鉴》，第二卷，英文本第230页 

起， A / 8 7 1 0 , e v。 1号文件，第二章，C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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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特别报告员所提出的三类公产中的一类.即 i f家财产，同一年，委员会初读 

通过了前八条条款草案，案文载于本章A 1 节 ï 

107„大会一九七三年十一月三十日第3071 (XXV工工工）号决议第3(d)段建议委 

员会"参考大会有关各决议所提到的意见和考虑，继续编订关于国家对条约以外事 

项的继承问题的条款草案". 

同 上 ， 《 第 二 十 八 届 会 议 ， 补 编 第 1 0 号 》 1 ) , 第 1 0 5 页 . 

第 8 7段（《一九七三年""年鉴》，第二卷，英文本第202页，A/9010/ 

Rev 1号文件，第8 7段〉， 

* p 2委员会第二十五届会议通过的第一至八条条文及其评注见《大会正式记录，第 

二十八届会议，补编第I 0号》（A/^010/Re V„ 1)，第106页起，第三章， 

3节（《一九七三年⋯年鉴》，第二卷，英文本第202页起，A/9010/ae V。i 

号文件，第三章 B节）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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îoa 一九七四年委员会笫二十六届会议上，特别报告员提交了笫七次报告, 

其中专门讨论国家财产的继承问题
i 9
，。 报告中载有二十二条条款草案及其评注， 

是接续一九七三年通过的八条条款草案的。委员会笫二十六届会议未能审议这份 

报告，因为按照大会笫3071 (XXVI工工）号决议笫3(a)和(b)段的规定，这届会议 

大部分时间必须用来进行关于国家对条约继承问题的条款草案的二读，并编订关于 

国家责任的笫一批条款草案
4 9 4
 。 

109. 同一年，大会在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十四日笫33l5(xxix)号决议第 

一节笫4(b)段建议委员会"在优先基础上继续进行拟订关于国家对条约以外事项 

的继承的条款草案"。后来，大会在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十五日笫 3 4 9 5 ( X X X ) 

号决议第4 (e)段、一九七六年十二月十五日笫31/97号决议笫4 (c)(一)段和一九 

七七年十二月十九日笫32/1 5 1号决议笫 4 (c)(一)段都作了同样的建议。上述最 

后一项决议还建议委员会应"努力完成关于国家财产和囯家债务的一组条款的初 

读"。 

110. 一九七五年，委员会在笫二十七届会议上审议了特别报告员笫七次报 

告所载的笫九至十五条、和笫X、 Y、 2条等条款草案。委员会对关于"给予特 

许权权力的权利"的笫十条 4 "保留立场，把其余各条交给起草委员会。起草委 

《一九七四年. . .年鉴》，笫二卷（第一部分），英文本第 9 1页， A / 

0^. 4/282号文件。 

《大会正式记录，笫二十九届会议，补编笫10号》< A / 9 6 1 0 / R e v 1 ) , 

英文本笫 1 4 3页，第 1 6 0段（《一九七四年.. .年鉴》，笫二卷，（笫 

一 部 分 ） ， 英 文 本 笫 3 0 4 页 ， 1 号 文 件 ， 笫 1 60段）。 

笫十条草案如下： 

"笫十条 

"给予特许权权力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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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会审査了交给它的各条条款后<由于时间不够，没有审査第十二至十五条），向 

委员会提出了第九和十一条的案文，以及根据笫X、 Y、 Z等条拟订的笫X条和笫三 

条(e)项的案文。委员会初读通过了起草委员会提出的所有案文，其中作了几项 

修订。这些案文以委员会同意的形式载于本章 g 1节 " 6 。 

111. 一九七六年委员会第二十A^会议上，特别报告员提交了笫八次报 

告 4"，报告讨论了国家对国家财产的继承问题，并载有新增的六条条款草案（笫 

十二至十七条）及评注。委员会在该届会议上审议了笫八次报告，并初读通过了 

笫三条(f)项和笫十二至十六条的案文。这些条款的案文载于本章B. 1节 " 8 。 

" 1 . 为本条的目的，"特许权"一词是指一国在其国家管辖的领土 

内，把公共事务的管理权或自然资沅的开采权授与一个私人企业、私法中所 

称的人或另一国家的行为。 

" 2 . 不论是何种国家继承，在已更换主权的领土内，继承国应代替 

被继承国享有一切有特许权的公产的所有权权利。 

" 3 . 现有关于特许权应得待迂的授权协定不影响国家对其领土内公 

产和自然资沅的征用权"。 

委员会笫二十七届会议通过的笫三条(e)项、笫九、十一和X条的案文及其 

评注见《大会正式记录，笫三十届会议，补编第10号》（A/lOGlO/Rev-.l) 

英文本笫 6 1页起，第三章，B节 1《一九七五年. . .年鉴》，笫二卷， 

英文本第 1 1 0页起， A / l O O ï O / ^ e v . 1号文件，笫三章，：B节）。 

《一九七六年.. .年鉴》，笫二卷（第一部分），英文本第 5 5页，八/ 

4/292号文件。 

委员会笫二十会议通过的笫三条(f)项和笫十二至十六条的案文及其评 

注见《大会正式记录，笫三十一届会议，补编第 1 0号》 （ A / M / 1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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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z 一九七七年委员会笫二十九届会议上，特别报告员提交了笫九次报告,4: 

报告讨论了国家对国家债务的继承问题，并载有二十条条款草案及评注。委负会 

在同一届会议上审议了这些条款草案（除了一条（第w条）以外），又审议了特别 

报告员在会议期间提出的两条新的条款草案，并初读通过了笫十七至二十二条的案 

文。这些案文也载于本章B. 1节 5°°。 

113.特别报告员在本届会议上提出了笫十次报告（A/cw. 4 / 3 1 3 ) ,报佳 

继续进行关于国家对国家偾务的继承问题的审查，并提出了两条新的条款草案：关 

于在国家的一部分或几部分领土与该国分离的情况下转移国家债务的第二十四条草 

案和关于在国家解体的情况下转移国家债务的第二十五条草案。 

i u 委员会在笫一五〇〇至一五〇五次会议上审议了条款草案笫二十四和 

二十五条以及特别报告员笫九次报告所载的笫w条的草案，然后将它们交给起草委 

员会。起草委员会在审查了这三条条款草案后，向委员会提出笫二十三条（根据 

笫w条草案）、笫二十四和二十五条的案文。委员会在第一五一五次会议上初读 

通过经修改的起草委员会建议的笫二十三条和笫二十四条的案文，并在第一五 

英文本笫 3 0 4页起，笫四章，： 6节（《一九七六年...年鉴》，笫二 

卷（第一部分），英文本笫 1 2 7页起，A / 3 1 / 1 0号文件，笫四章，B,。 

A/CE 4 / 3 0 1和 A d d。 1，将印载于《一九七七年..。年鉴》，笫 

二卷（笫一部分）。 

委员会笫二十九届会议通过的第十七至二十二条的案文及其评注见《大会正 

式记录，笫三十二届会议，补编笫10号》（A/32/10),英文本第130 

页起，第三章， 2节（《一九七七年.。 .年鉴》，笫二卷 （ 笫二部分) , 

英文本第 5 9页起，v<3a / i o号文件，笫三草，B节）。 

笫二十三条通过后，委员会一成员就该条笫2款提出了一份备忘录 ( k / 

CW。 A/L 2 8 2 和 C o r r . 1 (仅有英文、西班牙文和俄文本））。 

- 281 -



一 六 次 会 议 上 通 过 第 二 十 五 条 。 笫 二 部 分 （ 国 家 债 务 的 继 承 ） 第 二 节 （ 关 于 每 种 

国 家 继 承 的 规 定 ） 到 此 结 束 。 这 三 条 条 叙 的 案 文 载 于 下 面 B . 1 节 ， 案 文 连 同 评 

注 载 于 本 章 B . 2节。 

115. 委 员 会 本 届 会 议 收 到 了 一 册 《 联 合 国 法 律 汇 编 》 ， 题 为 " 《 国 家 对 条 

约以外事项的继承资料集》"（ S T / L E G / S E B . B/17) 5 0 2 ，其中选编了关于国 

家 对 条 约 以 外 事 项 的 继 承 方 面 各 国 和 国 际 组 织 通 行 惯 例 的 资 料 。 这 份 出 版 物 是 应 

委 员 会 的 要 求 由 联 合 国 法 律 事 务 厅 编 纂 司 编 制 的 w ， 其 中 有 各 会 员 国 政 府 和 国 际 

组 织 提 供 的 材 料 以 及 通 过 编 纂 司 主 持 的 研 究 工 作 所 收 集 的 材 料 。 

2. 对 条 款 草 案 的 一 般 评 述 

(a) 草 案 的 形 式 

116. 象 委 员 会 编 纂 其 他 专 题 的 情 况 一 样 ， 关 于 国 家 对 条 约 以 外 事 项 的 继 承 , 

其 条 款 的 编 纂 方 式 在 委 员 会 完 成 对 这 个 主 题 的 研 究 以 前 ， 无 法 确 定 。 到 时 ， 委 员 

会 将 按 照 其 规 程 的 规 定 ， 提 出 它 认 为 适 当 的 建 议 。 在 不 对 这 些 建 议 予 作 判 断 的 了 

解 下 ， 委 员 会 已 决 定 以 条 款 草 案 的 方 式 逬 行 它 的 研 究 工 作 ， 因 为 它 相 信 这 是 辨 别 和 

发 展 关 于 这 一 主 题 的 国 际 法 规 则 的 最 好 方 法 。 现 在 拟 订 这 个 草 案 的 方 式 ， 是 要 使 

它 将 来 可 以 用 作 一 个 公 约 的 基 础 ， 如 果 决 定 締 结 一 个 公 约 的 话 。 

(b) 草 案 的 范 围 

联 合 国 出 版 物 ， 出 售 品 编 号 7 7 . V 9。 

《大会正式记录，笫二十八届会议，补编笫1 0号》（ A / 9 0 1 0 / B e v . 1 ) 

笫 1 0 5 页 ， 笫 9 0 段 （ 《 一 九 七 三 年 . . . 年 鉴 》 ， 笫 二 卷 ， 英 文 本 第 

2 0 2 1 , A/9010/Eev 1 号 文 件 ， 笫 9 0 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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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 如 上 所 述 5 ° 4 — 九 六 七 年 将 " 国 家 和 政 府 的 继 承 " 问 题 分 为 三 个 专 题 时 , 

这 三 个 专 题 的 标 题 上 ， 都 没 有 " 条 约 以 外 事 项 " 一 语 — — 这 三 个 专 题 是 ： （ a ) 条 约 方 

面的继承；（ b )条约渊沅以外所生权利与义务的继承；（ c )国际组织会员地位的继承。 

一 九 六 八 年 ， 第 二 专 题 的 特 别 报 告 员 贝 贾 维 先 生 在 向 委 员 会 笫 二 十 届 会 议 提 出 的 一 

份 报 告 里 指 出 ， 如 果 将 这 一 专 题 的 标 题 （ 条 约 渊 沅 以 外 所 生 权 利 与 义 务 的 继 承 ） 同 

第 一 专 题 的 标 题 （ 条 约 方 面 的 继 承 ） 相 比 较 ， 就 会 发 觉 在 这 两 个 标 题 里 ， 对 " 条 约 " 

这 两 个 字 是 有 两 种 不 同 的 看 法 的 。 在 笫 一 个 情 况 ， 条 约 是 看 成 继 承 法 的 一 个 主 题 ； 

在 第 二 个 情 况 ， 条 约 是 看 成 继 承 的 渊 沅 。 特 别 报 告 员 指 出 ， 这 样 将 问 题 分 开 ， 除 

了 不 能 划 一 外 ， 还 有 这 样 的 缺 点 ： 就 是 使 第 二 个 专 题 排 除 了 条 约 条 款 所 规 定 的 一 切 

事 项 。 他 指 出 ， 在 许 多 情 况 中 ， 国 家 的 继 7 ? ( 是 同 某 一 条 约 的 缔 结 一 道 的 5 这 个 条 

约 除 了 别 的 以 外 ， 规 定 继 承 问 题 的 某 些 方 面 ； 可 是 这 些 方 面 却 因 此 不 属 于 笫 二 专 题 

( 照 一 九 六 七 年 的 标 题 ) 的 范 围 。 既 然 这 些 方 面 也 不 属 于 第 一 专 题 的 范 围 ， 那 么 ， 

倘 若 继 续 保 持 这 个 标 题 ， 委 员 会 就 要 使 这 个 主 题 很 大 的 一 部 分 ， 留 在 它 关 于 国 家 继 

承 问 题 的 研 究 范 围 之 外 。 5 ° 5 

118. 因 此 ， 特 别 报 告 员 提 议 以 " 继 承 这 一 主 题 " 为 第 二 专 题 的 标 准 ， 将 这 

个 专 题 的 标 题 定 为 ： " 条 约 以 外 事 项 的 继 承 " 。 委 员 会 接 纳 了 这 一 提 议 ， 并 在 

第 二 十 届 会 议 的 工 作 报 告 里 说 ： 

" 参 加 讨 论 的 委 员 会 委 员 都 同 意 ， 此 一 专 题 与 条 约 方 面 的 继 承 的 专 题 

的 区 别 标 准 在 于 " 继 承 这 个 主 题 " ， 即 继 承 的 内 容 ， 而 非 继 承 的 形 式 。 为 了 

参 看 上 文 笫 9 5 和 9 9 段 。 

《 一 九 六 八 年 . . . 年 鉴 》 ， 第 二 卷 ， 英 文 本 第 9 6 至 9 7 页 ， A , C N . 4 / 

2 0 4 号 文 件 ， 第 1 8 至 2 1 段 。 

关 于 大 会 将 这 个 专 题 的 标 题 改 为 " 国 家 对 条 约 以 外 事 项 的 继 承 " 这 一 点 ， 参 

看 上 文 第 1 0 0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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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意义不明起见，委员会决定照特别报告员的建议，在专题名称内不提"渊 

沅"，因为提及渊沅，便会含有将专题分为协约继承与非协约继承的意思"。 

119. 委员会在一九六八年，笫二十届会议时，鉴于这一专题的范围很广， 

又很复杂，认为最好先选定一、二方面，加以研究，并决定优先处理经济及财政事 

项。同时，它说明"此举并非暗示在同一纲目下的所有其他问题，以后都不予审 

议 " ， 5 ° 8 因此，委员会在一九七三年笫二十五届会议时表明，在不妨碍将来所 

作的任何决定的了解下，它打算尽可能将"条约以外事项"歹|」入条款草茱。 5 a， 

( c )草案的结构 

120. 在目前这一工作阶段，委员会已将草案分为导言和若干部分。导言 

部分载列适用于整个草案的规定，各部分载列只适用于某一类事项的规定，在上 

文所述的情况下"。，委员会另外又决定利用草案的笫一部分来专门讨论国家财产 

的继承，第二部分则用来专门讨论国家债务的继承。 

1 2 1 .如上所述,委员会五届会议以来总共邇过了二十五条条款草案， 

5 0 7 《大会正式记录，笫二十三届会议，补编笫9号》（A/7209/Re v. 1 ), 

笫 2 3页，笫 4 6段（《一九六八年.. .年鉴》，笫二卷，英文本第 2 1 6 

217页，A/7209/Rev. 1号文件，笫46段）。 

5 0 8 参看上文第101段。 

509 《大会正式记录，第二十八届会议，补编第10号》（A/gOïO/^ev. 1)， 

笫 1 0 4页，笫 8 5段（《一九七三年. . .年鉴》，笫二卷，英文本第 

2 0 2 1 , A / g O l O/Rev 1号文件，第85段）。 

，'° 第 1 0 5至 1 0 6段。 

5" # # 笫 1 0 6 ， 1 1 0至 1 1 2和 1 1 4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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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导言部分三条，笫一部分十三条，集二部分九条。笫一和笫二部分都分为两 

节，标题为"一般规定"(笫一节）和"关于每种国家继承的规定"(第二节）。 

笫一部分的笫一节有八条（笫四、五、六、七、八、九、十一和X条），笫二节有 

五条（第十二至十六条）。笫二部分第一节有四条（笫十七至二十条），笫二节有 

五条（第二十一至二十五条）。在顾到这两部分所处理的每一类具体事项的特性 

的情况下，尽可能使笫二部分笫一和笫二节的条款同笫一部分对应各节的条款相类 

似。例如，每一部分的笫一节都有一条限定"本部分条款的范围"（笫四条和笫 

十七条）；枭五条和笫十八条分别界定"国家财产"一词和"Hi家债务"一词；第 

六条"继承国对转属它的国家财产的权利"同第十九条"继承国对转属它的a家债 

务的义务"相类似。同样地，每一部分的笫二节也都有一条涉及:"一国部分领 

土的移交" < 笫十二和笫二十一条）；"新独立国家"（笫十三和第二十二条）； 

"国家的合并"（笫十四和第二十三条）；"国家的一部分或几部分领土分离" 

(笫十五和笫二十四条）；和"国家的解体"（笫十六和第二十五条）。两组类 

似条款的条文，在各主题内容许可的范围内尽量选用相同的字眼。 

122,随着委员会笫二十八届会议通过了笫十二至十六条，又专门涉及档案 

的规定， 5 1 2也始终会在未来一届会议中通过，委员会已完成了构成笫一部分的关 

于国家财产的继承的研究工作。按照常1N,这项研究结束后委员会应该审议其他 

各类公产的继承问题 5 1 5 。 但是，鉴于大会笫 3 3 1 5(xxix)号决议所作的指示 5 , 4 

参看草案笫一部分^二节介绍性评注第(7)段，《大会正式记录，枭三十一 

届会议，补编笫10号》，（A/31/10 )，英文本* 312页，第四章，B. 

2节《一九七六年.. .年鉴》，笫二卷（笫二部分），英文本笫 1 3 0 

页，A / 3 1 / 1 0号文件，第四¥， B. 2节）。 

参看上文笫 1 0 5和 1 0 6段。 

参看上文笫109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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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报告员在笫九和第十次报告中直接进行了对公僙继承问题的审查，将范a只限 

于国家债务的继承之内。在完成為二部分关于国家偾务的继承的研究之后，委员 

会可能会在笫三十一届会议上审议关于和平解决由条款草案的适用或解释引起的争 

端的程序问题以及有关档案的各项规定；特别报告员将对档某问题提出报告。 

(à)第二十五届和^ 二十七至三十届会议 

所通过的条款的w定te质 

123. 娄员会在其笫二十五届会议工作很告中泶示，为了*大会参^，娑员 

会认为必须在其条款草案开端，列入一系列的一般性条款，特别是规定"a家的继 

承"和"la家财产"这两个用语的含义。委员会注;t到，这一性质的条款，其最 

后内容主要仍视委员会进一步工作所得的结果而定。因此，*员会决定在对草案 

进行初读时，重新审议笫二十五届会议所暂时通过的汆文，以作出任何可能认为必 

要的修正。 5 ' 5 在笫二十七至二十九届会议以及本届会议上，委员会对这四次会 

议中通过的条款都作了同样的决定。 

5 , 5 《大会正式记录，笫二十八届会议，补编笫10号》（A/9010/^ev. 1) 

笫 1 0 6页，笫 9 1段（《一九七三年. . .年鉴》，备二卷，英文本第 

2 0 2 1 , A / 9 0 1 0/Rev 1号文件，M91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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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关于国家对条约以外事项的继承的条款草案 

124.以下载列委员会第二十五和第二十七至三十届会议通过的第一至九、十一、 

X和十二至二十五条条款案文，以及委员会本届会议通过的第二十三至二十五条条 

文及评注，供大会参考。 

1.委员会到目前为止通过的所有条款草案的案文 

导 言 

第一条 

本条款的范围 

本条款适用于圓家对条约以外事项的继承的效果。 

第二条 

属于本条款范围的国家继承事件 

本条款只适用于依照面际法尤其联合国宪章所载PJ际法原则而发生的国家继承 

的效果， 

第三条 

用 语 

为本条款的目的s 

(a) "II家继承"指一国对领土的国际关系所负责任，由别囯取代； 

(b) "，继承国"指国家继承时，被别国取代的S家； 

(c) "继承面"指P I家继承时，取代别囯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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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 I l家继承日期"指在国家继承所涉领土的国际关系上被继承国所负责任 

由继承国取代的日期； 

(e) "第三国"指被继承5 1和继承国以外的任何国家； 

(f) "新独立国家"指其领土在国家继承日期之前原是由被继承国负责其国际 

关系的附属领土的继承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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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国家财产的继承 

第 一 节 一 般 规 定 

第四条 

本部分条款的范围 

本部分条款适用于II家继承对国家财产的效果。 

第五条 

国家财产 

为本部分条款的目的，"国家财产"指在国家继承日期时，按照被继承国园内 

法的规定，为该s所拥有的财产、权利和利益。 

第六条 

继承！[对转属它的圆家财产的权利 

对于按照本条款规定转属继承国的国家财产，Bf家继承引起被继承国权利的消 

灭和继承囿权利的产生。 

第七条 

II家财产转属曰期 

除另有协议或裁决外，国家继承日期即为国家财产转属曰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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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条 

国家财产的无偿转属 

在不损害第三者权利的条件下，国家财产按照本条款规定从被继承g[转属继承 

国时，不作补偿，但另有协议或裁决者除外。 

第九条 

关于国家财产转属的一般原则 

在本部分条款规定的限制下，除另有协议或裁决外，囯家继承日期时在国家继 

承所涉领土内的II家财产应转属继承囯。 

〔第十一条 

11家债权的转属 

在本部分条款规定的限制下，除另有协议或裁决外，被继承i[因其对国家继承 

所涉领土的主权或在这些领土内的活动而拥有的债权应转属继承国。〕 

第 X 条 * 

国家继承对第三11国家财产不发生影响 

国家继承本身对g[家继承日期时在〔被继承国或〕继承国领土内，按照被继承 

国〔或继承囯〕国内法的规定为第三国所拥有的财产.，权利和利益不发生影响。 

暂订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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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节 关 于 每 种 国 家 继 承 的 规 定 

第 十 二 条 

一 ! 1 部分领土的移交 

1. 一 国 将 一 部 分 领 土 移 交 给 另 一 国 时 ， 被 继 承 国 的 茵 家 财 产 转 属 继 承 囯 的 问 

题 应 按 照 被 继 承 国 与 继 承 囯 之 间 的 协 议 解 决 。 

2. 如 无 协 议 ： 

(a) 位 于 I I 家 继 承 所 涉 领 土 内 的 被 继 承 国 的 国 家 不 动 产 应 转 属 继 承 国 ； 

(b) 与被继承11对国家继7?t所涉领土的活动有关的被继承国的国家动产应 

转 属 继 承 国 。 

第 十 三 条 

新独立il家 

继 承 国 为 新 独 立 国 家 时 ： 

i . 如 果 不 动 产 和 动 产 原 属 在 领 土 成 为 附 属 以 前 存 在 于 该 领 土 的 独 立 国 家 所 有 , 

在 领 土 附 属 期 间 成 为 管 理 国 的 国 家 财 严 ， 则 这 些 不 动 产 和 动 产 应 转 属 新 独 立 国 家 。 

2 c 位 于 国 家 继 承 所 涉 领 土 内 的 被 继 承 国 的 国 家 不 动 产 应 转 属 继 承 国 。 

3. 与 被 继 承 国 对 国 家 继 . 承 所 涉 领 土 的 活 动 有 关 的 被 继 承 国 的 H I 家 动 产 应 

转 属 继 承 国 ； 

f û ) 第 ( a )项所述以外的被继承国国家动产，附属领土曾为其创造作出贡献 

者 - 应 按 照 附 属 领 土 所 作 贡 献 的 比 例 转 属 继 承 国 。 

4. 新 独 立 囯 家 由 两 个 或 两 个 以 上 附 属 领 土 组 成 时 ， 被 继 承 国 的 国 家 财 产 转 属 

新 独 立 S 家 的 问 题 ， 应 按 照 第 1 至 第 3 款 的 规 定 决 定 。 

5. 附 属 领 土 成 为 原 负 责 其 国 际 关 系 的 国 家 以 外 的 一 个 国 家 的 领 土 一 部 分 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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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继承国的国家财产转属继承国的问题，应按照第1至第3款的规定决定。 

6.被继承国和新独立国家之间对II家财产的继承不执行上述各款规定而另外 

締结协定予以决定时，此等协定不应违反各国人民对其财富和自然资源享有永久主 

权的原则。 

第十四条 

国家的合并 

Cl.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合并而组成一个继承国时，被继承国的国家财产应转 

属继承国，但须受第2款的限制。 

2.被继承国的国家财产划归继承国或其组成部分的问题，应依继承国国内法 

的规定决定。〕 

第十五条 

国家的一部分或几部分领土分离 

1. a家的一部分或几部分领土与该国分离而组成一个国家时，除被继承国和 

继承国之间另有协议外： 

(a) 位于继承阒领土内的被继承国的面家不动产应转属继承国； 

(b) 与被继承SI对興家继承所涉领土的活动有关的被继承国的面家动产应 

转属继承囯； 

(c) 第(b)项所述以外的被 0国国家动产应按照公平的比例转属继承国。 

2. 第1款的规定适用于®家一部分领土与该国分离而同另一 11合并的情况。 

3. 第1和第2款的规定不妨害国家继7果所引起的任何公平补偿问题。 

- 2 9 2 



第十六条 

国家的解体 

1. 被继承囯解体消亡而其领土各部分组成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时，除有关继 

承国之间另有协议外： 

(a) 位于继承国领土内的被继承国的国家不动产应转属继承国； 

(b) 位于被继承国领土外的被继承国的]i家不动产应转属其中一个继承国 

但需对其他继承国作出公平补偿； 

(°)与被继承国对面家继承所涉领土的活动有关的被继承国的国家动产应 

转属有关继承国； 

(d)第(c)项所述以外的被继承国的国家动产应按照公平比例转属各继承亂 

2. 第1款的规定不妨害面家继承所引起的任何^f#j尝问题。 

第二部分：国家债务的继承 

第 一 节 一 般 规 定 

第十七条 

本部分条款的范围 

本部分条款适用于园家继承对国家债务的效果。 

! 土 / 丄 , 

国家债务 

为本部分条款的目的，"国家债务"指在国家继承日期时一国所应担负的任何 

C国际：)财政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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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条 

继承国对转属它的i[家债务的义务 

对于按照本部分条款规定转属继承面的面家债务，国家继承引起被继承国义务 

的消灭和继承面义务的 产生。 

第二十条 

g家债务的转属对债扠人的影响 

1. 国家继承本身不影响债权人的权利和义务。 

2. 被继承囯或继承国对具有债权的第三国或国际组织〔或对代表偾权人的第 

三国〕不得援引被继承国和继承国之间或继承国和继承国之间关于被继承国国家偾 

务转属的协定，除非： 

(a) 该项协定已获得该第三国或国际组织接受；或 

(b) 该项协定的后果符合本部分条款的其他适用规则。 

第二节关于每种面家继承的规定 

第二十一条 

一 II部分领土的移交 

1. 一国将一部分领土移交给另一国时，被继承国的国家债务转厲继承g[的问 

题应按照被继承国与继承国之间的协议解决。 

2. 如无协议，被继承国的国家债务应按照公平比例转属继承M，除了别的以 

外应考虑到转属继承国的财产、权利和利益与该项国家债务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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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二条 

新独立国家 

继承国为新独立国家时： 

1. 被继承国的国家偾务不应转属新独立国家，但鉴于与被继承国在国家继承 

所涉领土内的活动有关的被继承国国家偾务同转属新独立国家的财产、权利和利益 

之间的连系，新独立国家和被继承国之间另有协议者除外。 

2. 第1款所述协议的规定不应违反各国人民对其财富和自然资源享有永久主 

杈的原则，其执行亦不应危害新独立国家的经济基本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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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三条 

国家的合并 

1. 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合并而组成一个继承国时，被继承国的国家债务应转 

属继承国。 

2 . 在不妨害上款规定的条件下，继承国可按照其国内法，将被继承国的国家 

债务的全部或任何一部分划归其组成部分。 

第二十四条 

国家的一部分或几部分领土分离 

1. 国家的一部分或几部分领土与该国分离而组成一个国家时，除被继承国和 

继承国之间另有协议外，被继承国的国家债务应按照公平的比例转属继承国，'但须 

顾及一切有关情况。 

2 , 第1款的规定适用于国家一部分领土与该国分离而同另一国合并的情况。 

，二十五条 

国家的解体 

被继承国解体消灭而其领土各部分组成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时，除各继承国另 

有协议外，被继承国的国家债务应按照公平的比例转属每一继承国，但须顾及一切 

有关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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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委员会本届会议通过的第二十三至二亍五条茱文及其评注 

第二部分：国家偾务的继承 

第二节：关于每种国家继承的规定（续） 

第二十三条 

国家的合并 

1, 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合并而组成一个继承国时，被继承国的国家偾务应转 

属继承国。 

2. 在不妨害上款规定的条件下,继承国可按照其国内法，将被继承国的国家 

债务的全部或任何一部分划归其组成部分。 

评 注 

(1)第二十三条论及国家合并时国家偾务的转厲问题；这一条与关于国家财产 

的继承的第一部分第卞四条相应。一如该条的评注所述，本草茱中的"国家的合 

并"一词是指"在继承之日分别具有国际法人地位的两个或两个以上.,合并成为 

一个国家"；当一国与另一国合并，而在合并后后者仍继续具有国际法人地位，这 

种情况亦包括在内。" 6还应回顾委员会所采取的立场，即在国家合并时，国家的 

继承不考虑继承国采取哪一种形式的国内政体。因此，继承国可以成为一个完全 

统一的国家，可以组成联邦，也可以采取任何其他形式的政体；原有各国在合并后 

《大会正式记录，第三亍一届会议，补编第10号》（A/3I/I0 ) ,英文本 

第353页，第四章，B. 2,第亍四条，评注第(1)段（《一九七六年'⋯一年鉴》， 

第二卷（第二部分），英文本第147一页，A/3Î/I0号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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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留多大程度的独立性同本项规定的执行无关。但是，具有政府间组织性质的国家 

联盟以及某些并未组成新国家的联邦，则按定义完全不属本条范围。 5 1 7 

(2) 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合并组成一个继承国时，后者按理也应继7?^前者的债 

务，就象继承它的财产一样。债务随财产一并转移（Res t r a n s i t c u m s u o 

o n e r e ) 。 第一款列明了这项基本法则。这项法则在学术理论上是普遍接受的。 

例如，福希尔写道，"若千国家合并组成一个新国家时，其债务应由新国家承抵" 5 

(3) 在各国的做法中，对于国家合并时国家债务的转属问题似乎只有少数情况 

是在国际一级上处理的;通常有关国家债务的问题都在各国国内法中明确规定。用 

国际安排处理的一个例子是比利时与荷兰根据一八一四年七月二卞一日的"法案" 

合并。该法案第一条规定，"两国紧密和彻底地合并，组成一个单一时国家，实 

施荷兰原已订立的宪法， «法将按照新情况协议修订。" 5 "鉴于合并的"紧密 

和彻底"性：法案第六条便很自然地得出如下趵结论："既然负担和利益都应与共， 

荷兰各省和比利时各省在合并之前所负的各项债务均应由荷兰财政部承担。" 5 2° 

一八一四年七月二卞一日的法案后来成为《维也纳会议总议定书》的附件， 5"上 

面引述的第六条则多次成为荷兰和比利时之间决定债务分摊比率的依据。 

5 1 7参看同上，评注第(2)段(《一九七六年'⋯一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英 

文本第148页，A/3I/I0号文件，评注第(2)段。 

5 , 8

 p. Fauchilic, Traité de d r o i t i n t e r n a t i o n a l public (8th od. " f 

Manuel de d r o i t i n t e r n a t i o n a l by H. Bonms.)7"vol, I (Paris, A. Rousseau, 
1922), p. 380, para. 2253. 

5 , 9荷兰王子国务大臣阁下在议定的基础上接收比利时各省主权时筌署的法案，海 

牙，一八一四年七月二十一日，G.F. Martens , Nouveau r e c u e i l des traités; 

v-.l. I I , 1814-1815, p. 33. 

5 2 0 同上，第 3 9页。 

参看 E.K, Poilchonfeld, Public Debts and State Succession (New York, 

MacMillan Company, 1951)， pp. ].?5-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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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第二个例子是意大利的统一，这里的情况不亍分明确，因为学术界在描述 

其统一方式时意见分歧。一如安齐洛蒂所总结的："某些人认为意大利王国是撒 

丁王国的扩张，理由是它是经过撒丁王国数度并吞后形成趵；另一些人则认为它是 

以前所有意大利各国，包括撒丁王国在内，合并产生昀一个新的法律主体，合并后 

原有各国不再存在"。 5 2 2总的说来，意大.利王国承认原先独立各国所负的债务， 

并继续施行撒丁国王原已订立的办法。在一八六六年十月三日的《维也纳条约》 

中，"奥地利皇帝陛下〔同意〕伦巴德——威尼托王国同意大利王国合并"（第三 

条），其中第六条则规定： 

"意大利政府承担下列责任：（1)奥地利按照一八六〇年在米兰执行《苏 

黎世条约》第七条所订立的协定保留的蒙特—伦巴德一威尼托地区； 5" (2) 

蒙特一伦巴德一威尼托于一八五九年六月四日至本条约締结之日止这段期间内 

所欠下的其他偾务；（3)为数3， 500万奥地利弗罗林的一笔现款，这是一八 

五四年给威尼托的贷款中用来支付不能运输的战争物资的一部分。按照前一 

个《苏黎世条约》的规定，这笔3, 500万奥地利弗罗林现款的偿付方式将在 

增订条款中加以规定。" 5 2 4 

5 2 2

 Anzàloiti, Cours de d r o i t i n t e r n a t i o n a l , French t r a n s l a t i o n by Gilbert 

Gidel (Paris, Siroy, 1929), v o l . I ， p. 185-

5 " 一八五九年十一月十日奥地利同法国订立的《苏黎世条约》把伦巴第割让给法 

国。该条约第七条规定，"伦巴第的新政府"将承担蒙特一伦巴德一威尼托 

五分之三的债务 

(G,ï\ de Martens, Nouveau ro c u o i l /général de traités, 
v o l . XVI, part I I , P. 518). 
"> ̂  P. Albin, Les /grands traités p o l i t i q u e s , 3rd ed. (Paris, Félix 
Alcan, 1923), p.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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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另外还可以提一提有关中美洲各国合并的某些条约，特别是一八九七年哥 

斯达黎加、萨尔瓦多、危地马拉、洪都拉斯和尼加拉瓜等国组成中美共和国的条约 

和一九二一年哥斯达黎加、萨尔瓦多、危地马拉和洪都拉斯在中美共和国解散后締 

结的《中美同盟盟约》。这两个条约内都载有一些关于债务处理的规定。虽然 

这些条约直接处理的是如何将债务在合并国的备个组成部分间进行分配，但是，在 

国际关系上，各个被继承国所欠的债务无疑地应由作为一个整体的新国家承担。 

一八九七年的条约声明该合并"的宗旨之一是在国际关系上作为一个统一体"(第 

三条），其中规定，"任何一国已承担的，或未来可能承担的金钱或其他债务应由 

各 国 各 自 负 贲 " 。 5 2 5 —九二一年的盟约中规定，联邦政府管理全国财政，全国财 

政同各组成国的财政应加以区分；备组成国"应继续管理其现有的国内和国外偾务" 

( 第 五 条 （ m ) 款 。 接 下 去 规 定 ： 

"联邦政府有贲任，保证上述管理得到切实执行，并保证拨归该方面的国 

家收入专门用于该项用途。" " 7 

(6) 如上所述，有关国家债务的问题通常都是由各国国内法加以规定的。这些 

法律往往规定国家债务旳内部分担办法，因此同本条约没有直接关系。不过，有 

些例子可以提一提，因为其中假定被继承国的国家:偾务将转属于继承国；否则就不 

会产生分配给各组成部分的问题了 。 

5 2 5 G.F, do Martens Nouveau recueil général de traités, 2nd series, 

vol. XXXII, p. 282, 

" 0 夢霍 M.O. Hudson, International Legislation, vol.工，1919-1921 

(Washington, D.C., Carnec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1931), 

p. 607. 

" 7 同 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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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奥地利和匈牙利的合并主要是根据下列两件文书：一八六七年十二月二卞 

一日"关于奥地利君主政体内备国利益与共的事项及其处理方式的〔奥地利〕法茱", 

以及一八六七年"关于匈牙利王权属下各国以及受君王管辖的其他备国利益与共的 

事项及其处理方式的〔匈牙利〕第十二号法案"。
5 2 8

 奥地利法案第四条规定， 

"原已存在的公共债务，其分担办法应由帝国旳两部分协议决定。"
5 2 9

匈牙利一 

八六七年第卞二号法案则作了如下规定： 

"第五十三条.关于公共债务，匈牙利由于其宪政地位，按照严格的法律. 

规定，未经国家在法律上明示同意，不应承担债务。 

"第五十四条.但是，本国会已经宣布，'如果真正的立宪制度能在我们 

国家以及帝王属下的其他各国内尽速得到切实执行，那么，为了公平原 

因，同时基于政治理由，它愿意超越其法定义务的范围，进行任何不违 

反国家的独立及其宪法规定的权利的活动，目的是使帝王属下的其他各 

国加上匈牙利本身，不致被专制政权所累积的支出熏担压垮，并使刚刚 

结束的一段悲惨时期能避免发生不幸旳结果。' 

"第五十五条.由于这一点考虑，也仅仅由于这一个原因，匈牙利愿意承 

担一部分公共债务，并在同帝王属下的其他国家以自由人民对自由人民 

的地位进行协商后締结一项有关的协定。""° 

P.R. Dareste and P. Dareste, Les Constitutions modornos: Recueil 

des Constitutions en vi,^uo\ir dans les divers Etats d
1

 Europe, d'Ane r i que 

et du monde civilisé, 3rd éd. (Paris, Challanel, 1910), PP. 394 et seq. 

( 奥 地 利 法 案 ） , P P . 403 et s o q . ( 匈 牙 利 法 案 ） ‧ 

同上，P. 396 — 3 9 7。 

同上，第418 —4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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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一九五七年马来亚联合邦宪法中载有一条题为"权利、责任和义务"的很 

长的条文，即第一六七条，其中作了如下规定： 

" 1 6 7 (1) •…下列各方面的一切权利、贲任和义务： 

"(a)女王陛下对联合邦政府的权利、责任和义务， 

"(3联合邦政府或任何政府官员代表联舍邦政府的权利、贲任和义务， 

"自独立日〔即联合之日〕起，均成为联合邦的权利、责任和义务。 

"(2)⋯下列各方面的一切权利、贲任和义务： 

"(a)女王陛下对马六甲政府或槟榔屿政府的权利、贲任和义务， 

"0=)统治者殿下对任何一州的政府的权利、责任和义务， 

"(c)任何一州的政府的权利、责任和义务， 

"自独立日起均成为各该州的权利、贲任和义务。" 

因此，上述规定表明，每一州只负贲在其范围以内的资产和负债。"权利、责任和 

义务"是按照联合邦同所属各州间权限范围的划分而分配的。自联合之日起归属 

一州权限范围内的事项，其有关的债务即由该州负责。第一六七条又规定： 

"(3)关于任何事项的一切权利、责任和义务，如在独立日以前由联合邦 

政府负责，但自该日起成为了某一州的政府贲任，则自该日起应移交给该州负 

" (4)关于任何事项的一切权利、贲任和义务，如在独立日以前由某一州 

的政府负责，但自该日起成为了联合邦政府的贲任，则自该日起应移交给联合 

邦 政 府 负 责 。 " " 2 

Malayan Constitutional Documents (Kuala Lumpur, the Governnent 

Printer, 1959)， P. 27. 

" 2 同 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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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一九六三年，马来西亚联合邦由马来西亚继承。一九六三年九月卞六日起 

生效的关于马来西亚的协定的附件《马来西亚法案》的第四部分为过渡和临时条款， 

其中题为"权利、责任和义务的继承"的第7 6节有如下规定： 

"(1)关于任何事项旳一切权利、责任和义务，如在马来西亚日以前由婆 

罗洲一州或新加坡的政府负贲，但自该日起成为了联邦政府的责任，则自该日 

起应移交给联邦负责，除非联邦政府同该州政府另有协议。 

" ( 2 )本节不适用于第 7 5节效力范围所及的任何权利、责任或义务，也 

不能援引本节来将服务于各州的人员调往联邦服务，也不能影响这类服务或任 

何雇用合同所产生的权利、贲任或义务；但是，除这项限制外，本节所指时权 

利、责任和义务包括一切不论是否由合同产生的权利、责任和义务。 

" ( 4 )本节所提到的州政府包括马来西亚日以前作为该州一部分的领土的 

» 0 ，，
 5
" 

联邦内各州自己的宪法中也有类似的规定。例如，沙巴的宪法中关于权利、责任和 

义务的第五卞条规定： 

"(1)女王陛下对北婆罗洲殖民地政府的一切权利、责任和义务自本宪法 

开始施行之日起成为本州的权利、贵任和义务， 

5 

" 4 

关于马来西亚的协定（有附件，包括沙巴、沙捞越和新加坡备州的宪法、马来 

西亚移民法案和马来亚联合邦政府同新加坡政府签订的关于共同市场和财政安 

排的协定），一九六三年七月九日在伦敦签订，附件A,马来西亚法案，第四 

部分，第 7 6节，联合国《条约汇編》，第 7 5 0卷，第 6 0页。 

关于马来西亚的协定（有附件，包括沙巴、沙捞越和新加坡各州的宪法'⋯）， 

一九六三年七月九日在伦敦签订，附件B,沙巴州宪法，第五十条（同上，第 

750卷，第110页）。又参看附件C,沙捞越州宪法，第四卞八条（同上，第 

134页）和附件D,新加坡州宪法，第一〇四条（同上，第17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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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一九六八年三月五日的临时宪法 5"中虽然没有明显地 

提到对两个被继承国埃及和叙利亚所负债务的继承问题，但在第二十九条中规定了 

"政府除非得到国民大会的同意，不得承负任何债夯，亦不得进行在未来一年或数 

年内将成为本州财政部的负担的任何计划项目"。这一规定可解释为只有阿拉伯 

联合共和国的立法当局有权承负债务，叙利亚和埃及则没有这种权力。此外，由 

于第七十条规定两个区域共有单一的一个预算，因此有理由同意奥康内尔教授所说 

m "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看来是有权偿付两区债务的唯一实体"。 5 3 6 

(11) 本条第2款是对第I款所列基本法则的补充规定。这一款的目的是在说 

明，只要第I款的条件得到满足，继承国可对偿付国家债务的最后分担办法作出内 

部安排。这样，继承国可以把偿付一项债务的全部责任分配给各组成部分，它可 

以自己承担全部责任，也可以同它的组成部分共同承担，只要这种安排不妨害第I 

！所列主要法则的适用即可。不过，作为国际法的一项法则，本条没有对内部安 

排的方式作出规定。这方面将由有关继承国的国内法处理。如同第十四条评注 

英文本见E. Cotran, "Some legal aspects of the formation of the United 

Arab Republic and the United Arab States," I n t e r n a t i o n a l and Comparative 

Law Quarterly (London), v o l . 8， A p r i l 1959, PP, 374-387. 法文本见 

Présidence du Conseil et Ministère des Affaires étrangères, 

La Documentation française - A r t i c l e s et documents (Pa r i s ) , 15 March 1958, 
No. 0.629, Textes du jour ： Documents de p o l i t i q u e i n t e r n a t i o n a l e , DCCLXXI. 

D.P. 0'Connoll, S七ate Succession i n Muni c i p a l and International Law, 

v o l

«
 1

 ( I n t e r n a i Relation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I967), P- 386. 

应当注意的是，在教科文组织，"埃及^叙利亚在合并之前欠本组织的会费应 

作为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的欠款看待"。（联合国法律汇编，《关于国家对条 

约以外事项的继承》（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 7 7 . V. 9,第5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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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所解释的，" 7第 2款提到的"国内法"包括国家宪法以及任何其他种类的成文 

或不成文国内法规--一包括把囯际协定列入国内法的那些规定在内， 

(12) 委员会的某些成员认为，继承国将国家偾务分配给它的组成部分，应得 

到有关债权人同意，因为改变偿付债务实体对偾权人来说可能是极为重要的事。其 

他成员则反对把这个条件列入第2款中,因为他们认为这样做可能是对继承国内政 

的干涉，同时，如果委员会重新审査第卞八条后决定债权人可以包括私人方面的话, 

在若干情况下实际上也无法取得所有债权人的同意。另外他们还认为，偾权人已 

受到其他条款，特别是本部分第一节各条款的保护。委员会通过了第2款的现有 

案文，这是两种相反意见的折衷案文，其中很明白地指出，第I款的法则是基本的， 

在任何情况下都应有效；继承国不论对偿付偾夯的分担办法作出何种内部安排，最 

终还应对全部债务负责。 

(13) '委员会认识到，第1款正对债务转属所涉的国际问题作出规定,而第2 

，及的纯粹是国内如何分担偿付债务的贲任问题，并不是必要的。但它还是保 

留了第2款，因为经常发生这样的情况：继承国的一个组成部分继续对该组成部分 

在同另一个或数个国家合并之前所负的债务承担其偿付责任。如果不照第2款这 

样明白表示可以作出内部安排，那么债权人——特别是本草案范围内可能包括趵私 

人偾权方面一一就很难确定应到何处去收取债款。 

U 4 )委员会对本条进行审议时了解到，在保护债;方面还有一些问题没有 

解决。因此委员会决定在二读过程中进一步讨论这些问题，特别是要同第十八至 

二十条一并审议。 

《大会正式记录，第三十一届会议，补编第10号》（A/3I/I0),英文本第 

354页，第四章，B.2节，第亍四条评注第(3)段（《一九七六年一⋯年鉴》， 

第二卷（第二部分），英文本第148页，A/3I/I0号文件，第四章，B. 2节, 

第十四条评注第(3)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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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本条虽然是相应第十四条的，但应当指出，娄员会所通过的公式（尤其 

是第2款）与第卞四条不同。更重要的是，本条并没有象第十四条那样列在方括 

弧内。委员会相信在二读的时候应可参照本条已获通过的案文重新审査第十四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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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十 四 条 

国 家 的 一 部 分 或 几 部 分 领 土 分 离 

1. 国 家 的 一 部 分 或 几 部 分 领 土 与 该 国 分 离 而 组 成 一 ， 家 时 ， 除 被 继 承 国 和 

继 承 国 之 间 另 有 协 议 外 ， 被 继 承 国 的 国 家 债 务 应 按 照 公 平 的 比 例 转 属 继 承 国 ， 但 须 

顾 及 一 切 有 关 情 况 。 

2. 第 1 款 的 规 定 适 用 于 国 家 一 部 分 领 土 与 该 国 分 离 而 同 另 一 国 合 并 的 情 况 。 

第 二 十 五 条 

国 家 的 解 体 

被 继 承 国 # 体 消 灭 而 其 领 土 各 部 分 组 成 两 个 或 两 个 以 上 国 家 时 ， 除 各 继 承 国 另 

有 协 议 外 ， 被 继 承 国 的 国 家 债 务 应 按 照 公 平 的 比 例 转 属 每 一 继 承 国 ， 但 须 顾 及 一 切 

有关情况。 

评 注 

(1) . 第 二 十 四 条 和 第 二 十 五 条 关 于 国 家 继 承 的 事 项 同 第 一 部 分 第 十 五 条 和 第 十 

六 条 相 应 。 因 此 相 应 条 款 中 关 于 各 条 范 围 的 划 定 ， 用 语 完 全 一 样 。 第 二 十 四 条 

和 笫 二 十 五 条 都 有 关 一 国 的 一 部 分 或 几 部 分 领 土 与 该 国 分 离 而 组 成 一 个 或 一 个 以 上 

国 家 的 情 况 。 不 过 ， 两 条 的 差 别 是 ， 第 二 十 四 条 中 被 继 承 国 继 续 存 在 ， 第 二 十 五 

f 中 它 在 领 土 各 部 分 分 离 后 便 终 止 存 在 。 后 一 情 况 在 第 十 六 条 和 第 二 十 五 条 中 称 

为 " 国 家 的 解 体 " . 5 3 8 

(2) 委 员 会 订 定 第 二 十 四 条 和 第 二 十 五 条 时 相 信 ， 除 非 有 坚 强 的 相 反 理 由 ， 这 

两 条 所 规 定 的 两 类 继 承 中 有 关 国 家 债 务 移 转 问 题 应 该 根 本 上 以 共 同 规 则 规 定 ， 一 如 

" 8 见同上，第 3 5 8 页 ,第四章，第 : B . 2 节，第十五条和第十六条，评注第 ' ( 1 ) 段， 

(同上第1 5 0页，第四章，第: B . 2节，第十五条和笫十六条，评注第( 1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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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条和第十六条对国家财产的规定情形。下面各段中即以此项假设为基本考 

虑对国家惯例和学说加以研究。 

(3) 在领土的一部分或几部分分离方面，各国的惯例不多。尽管如此，仍可 

提出几例。其中之一是爱尔兰自由国的數。根据一九二一年十二月六日条约， 

爱尔兰从联合王国获得自治领地位成为爱尔兰自由国。该条约对被继承国和继承 

国之间分摊偾务的规定如下： 

"爱尔兰自由国应按公平合理比例负责偿还联合王国在该日期所负公共债 

务本息和支付在该日期所负担的战争养恤金，但须考虑到爱尔兰方面以抵销或 

反索赔方式提出的任何合理偾权，各项有关款额如无协议，应由为英帝国公民 

的一个或一人以上独立人士仲裁决定"。 

(4) 另一例是新加坡于一九六三年加入马来亚联邦后，在一九六五年退出该联 

邦独立。一九六五年八月七日在吉隆坡筌订的关于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为独立主 

权国的协定第八条规定 

"关于新加坡 «同任何其̶他国家或法人团体缔订的并经马来西亚 

政府予以保证的任何协定，新加坡政府保证同该国家或该法人团体谈判締订新 

协 定 ， 解 除 马 来 西 亚 « 在 该 项 保 证 下 所 负 任 和 ; 新 加 坡 政 府 保 证 就 马 

来西亚政府因该项保证而须负担的责任和义务或所受损失向马来西亚政府负完 

全 赔 偿 之 贵 。 " " ° 

(5) 上述两例是^离经被继承亂和继承 1 协 情 况 。 不 过 ， 分 离 远 非 一 定 

都通过协议达成的。例如一九七四年六月二十七日至二十九日孟加拉国和巴基斯 

"，一九二一年十二月六日大不列颠和爱尔兰条约第五条，见国际联盟《条约汇编》 

第二十六卷，一九二四年，第 6 3 & f ,第 1 0页。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 5 6 3 # ,第 9 0页。一九六五年马来西亚宪法（新加 

坡修正案）对"责任和义务的继承"也作 t若干规定，其中有下列一段： 

" 9 .在马西亚日以前属于新加坡政府或由其负贲但在该日或该日以后成 

，为马来西亚政府财产或由其负责的一切动产和不动产以及权利、责任和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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坦在达卡谈判失败以后，两国间分摊问题似并未解决 5 4'。这一点明白显示出第二 

十四条所处理的分离情况同第二十一条所处理的一国领土的一部分移转情况不同。 

应该记得，第二十一条所牵涉到的是面积较小或较不重要的领土的移转；这种移转 

在理论上按照和平程序，在原则上按照让与国和受惠国间所订协定进行。 

(6) 关于第二十五条所处理的国家的解体问题，历史上可行的先例有：大哥 

伦比亚的解体（一八二九一一八三一年)，比利时荷兰国的分裂(一八三〇年）；挪 

威瑞典联盟的解体（一九〇五年）；奥匈帝国的消失（一九一九年）；马里联邦的 

终止（一九六〇年)；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的解体（一九六〇年）；罗得西亚一尼亚 

萨兰联邦的解体（一九六三年）。下面讨论其中几个先例，看有关各方如何尝试 

解决国家债务的移转问题。 

(7) 大哥伦比亚于一八二一年由新格林纳达、委内瑞拉、厄瓜多尔联合组成， 

但国寿不永。大约十年之内，因内部斗争，联盟便告终了， 一八三一年完全解依 5 4 2 

继承国同意承担联盟的债务责任„ 新格林纳达和厄瓜多尔最先在一八三二年十二 

月八日于巴斯多締订的和平友好条约里建立此一原则。条约第七条规定： 

：一(续)应在新加坡日归还和归属或移转给新加坡而再成为新加坡的财产或责任", 

(一九六五年八月七日协定附件B，同上，第100页）。 

5 4 1

 HPUSseau, Droit i n t e r n a t i o n a l public, vol,工工I (Les compétences) (Paris 5 

S i : y， 1 9 7 7 ) , P . 4 5 4 .根据卢梭，"孟加拉国要求在一切共有財产中划取百分 

之五十六，但同时对分摊现有债务却保持缄默，它似乎不愿在划分财产问题解 

决前处理这个问题；据称巴基斯坦拒绝这样办法"（同上）。 

542 
见 V.-L. Tapie, H i s t o i r e de l

1

Amérique l a t i n e au XlXème siècle (Aubier-

Montaigne, 1944). 特别参看大哥伦比亚的分裂的讨论，第57—6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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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方极其严粛地并按照两国法律规章的规定协议，新格林纳达和 

厄瓜多尔应按它们作为哥伦比亚共和国组成部分所负担的比例，清付哥伦比亚 

共和国全体共同承认的国内和国外债务的一部分。此外，两国同意对各别所 

已处置的属于哥伦比亚共和国的款额，负责说明其使用情况。" 5" 

此外，一八三四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新格林纳达同委内瑞拉间又签订波哥大公约， 

厄瓜多尔后来也于一八三七年四月十七日加入。 5"这两项条约显示，继承国将按 

下列比例分摊大哥伦比亚的债务：新格林纳达百分之五十，委内瑞拉百分之二十 

五点五，厄瓜多尔百分之二十一点五^ " 5 

(8)有人称一八三〇年比利时荷兰国（荷兰王国）的分裂是"最奇特的案例之 

一，因为它引起许多谈判，而且在这些谈判中作了各种声明" 5 4 6。这个所谓的 

"比利时—荷兰问题"，使神圣同盟五强不得不插手干涉，于一八三〇年在伦敦召 

开会议，这个会议一直到一八三九年才有结果，于同年四月十九日签订伦敦条约。 5 4 7 

九年谈判期间拟订了若干文件后，才解决了有关荷兰王国债务的各种债权。 

，"G.F. de Martens, Nouveau recueil des traités, v c l . XI I I， 1832-1836， p.63. 

5 M见 F e i l c h e n f e l d ，前引书，第29 6—298页（特别是第29 6页，其中引述波哥大 

公约有关条文)。 

5

*， A.S. de Bustamente y Sirven, D r o i t i n t e r n a t i o n a l p u b l i c , Goulé的法译本共 

五卷（Paris, Sirey, 1934-1939；, vol. III， p .337î Accioly, Traité de droit 

international public.的法译太^77舉(Paris, Sirey, 1940-1942；, vol. I， 

p.199, N o . 248; O'Connell, QP» cit*. p.388. 

'*6 A.S. de Bustamente y Sirven,前引书，第336页。 

" 7见 G . F . de Martens, Nouveau recueil des traités, vol. XVI, 1850-18",神圣 

同盟五强为奥地利、法国、大不列颠、普鲁士、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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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文件之一为五强一八三一年一月二十七日所拟的伦敦会议第十二号议定书， 

它第一次提出伦敦条约草案一般原则中应包括的一个相当具体的解决债务模式。五 

强首先以下面的理由说明它们的干涉是正当的："经验不断告诉它们，如果五国的殷 

切关注都不能邦助达成协议，直接有关当事各方绝无可能对这些事项达成协议。"
5 4 8 

它们举出它们邦助建立的有关先例，这些先例"过去导致了一些决定，这些决定所 

产生的原则已有很久历史，一直支配各国间相互关系，五国间所订的特别协定中都 

曾加以引述和确认；所以这些协定未经締约国参与绝对不得更改。"五国所依 

靠的主要先例之一显然是关于比利时和荷兰联合的一八一四年七月二十一日议定书。 

该议定书第六条规定："由于责任要'共同分担，利益要共同分享，所以荷兰各省和 

比利时各省在联合以前所负债务应由新荷兰的财政部负担"。"°根据这项规定， 

五国得出这样的原则性结论："联盟结束时，有关共同体大概也结束，作为这一原 

则的另一项当然结果，联盟体系下所合并的债务，可在分离的体系下重新分开，，。"' 

五国把这项原则适用于荷兰情形，认为"每一国家首先应对它在联盟以前所欠债务 

单独担负责任"，比利时另外应该"按公平比例"负担联盟成立以来和联盟时期内 

荷兰王国财政部所负并列于王国予算内的债务，，。 5 5 2这项结论并入于《第十二次 

议定书》附件《荷兰和比利时分离的基础》。《基础》第十条和第十一条全文如 

下： 

同上， V o l . X , 1 8 2 6 - 1 8 3 2 , ：P.164。 

同上，第165页。 

见上面第二十三条的评注第(3)段。 

G.F. de Martens, Nouveau Recueil des traités, vol. X, 1826-1832, p . l 6 5 . 

M±>第165-16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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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条皇家财政部目前负责的荷兰王国债务，即 (1)应支付利息的未 

偿债务；(2)递延债务；(3)分期付款辛迪加的各种债券；（4)以特别抵押方 

式用国家土地担保的可偿付年金，应按一七、一八二八、一八二九年间荷 

兰和比利时分别缴交的王国直接税、间接税、消费税平均数额的比例，由两国 

"第十一条由于按上述平均数额-荷兰应负担上述债务的三十一分之十 

五，比利时应付三十一分之十六，大家了解，比利时将继续负责偿付适当的利 

自" 555 
&、 o 

法国反对这两项规定，它说"法国皇帝陛下的政府认为这些基础不公平，不能接 

受 " 。 5 5 4 四 国 « 收 到 法 国 M 的 来 文 后 ， 答 称 ： 

"第十二号议定书对债务问题所订原则如下：荷兰和比利时联合组成荷兰 

王国后，当时两国所负债务由一八一五年条约合并为一项单一的整体债务，并 

宣布该项偾务为联合王国的国家债务。所以在荷兰和比利时分离时，两国应 

就联盟以前各别所负的债务重新担负责任，这些债务在两国联盟时合并，在两 

国分离时也应分开，这是必要而公平的。 

"联盟成立后，联合王国负有新偾；联合王国分裂时，这些新债应由两国 

公平分摊；不过，议定书未明确规定什么是公平比例，而把此项问题留待以后 

同上，第172页。 

一八三一年三月十七日伦敦会议第二十号议定书（附件A )。法国全权代表给 

会议的来文，一八三一年三月一日，巴黎，同上，第228页。 

一八三一年三月十七日伦敦会议第二十号议定书（附件B )。四国全权代表给 

法国全杈代表的复文，同上，第233页。 

辣 

- 312 -



ao)荷兰感到特别满意，所以便授权其全权代表表示完全接受确定比利时和荷 

兰分离条件的一切基本条款，这些条款的基本规定都来自一八三一年一月二十日和 

和二十七日的伦敦议定书" 6。比利时的观点见于一八三一年三月十五日比利时外 

交部长向摄政提出的报告："一月二十七日第十二号和第十三号议定书‧‧‧‧‧‧‧‧明白暴 

露出会议中若千全权代表（无疑不是自愿）的偏袒。这些议定书规定边界、订火、 

特别是债务的分摊，都是最后要毁灭比利时的安排，⋯-⋯二月二十二日的照会是外 

交委员会的最后文件，恢复了这些议定书"。 5 5 7因此比利时拒绝接受《比利时和 

荷兰分离的基础》中的各项规定。更确切地说，它接受与否要看列强是否愿便利 

它以价款取得卢森堡大公爵的领地。 

ai)伦敦会议一八三一年五月二十一日第二十四号议定书明白显示出，"如果 

五国同意支持比利时以价款取得卢森堡大公爵领地，此举将大大便利比利时国会在 

《比利时和荷兰分离的基础》上作出接受"。 5 5 8由于比利时的希望不获实现，比 

利时便拒绝同意向它所提出的偾务分摊办法建议。于是列强便着手另订债务分摊 

办法，这便是伦敦会议一八三一年六月二十六日第二十五号议定书的主题。新议 

定书载有一项条约草案，共有条文十八条。第十二条规定："债务应予分摊，使 

两国分别负责各别领土在组成联盟前原负的一切债务，并使两国公平分担其共同所 

负的债务"。 5 5 9这实际上只是重新肯定一八三一年一月二十七日第十二号议定书 

内所定的分摊债务原则，但不明订数字而巳。但新议定书与第十二号议定书不同， 

它没有明订 X方应负责的债务。这一次是荷兰王国拒绝接受伦敦会议的提 

一八三一年一月二十日第十一号议定书确定荷兰疆界，同上，第158页；一八 

三一年一月二十七日第十八号议定书，同上，第196页。 

同上，第222页。 

同上,第 2 6 9页。 

同上，第29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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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
6
°，而比利时却接受了。 

见一八三一年七月二十五日伦敦会议第二十八号议定书附件A ，荷兰政府一八 

三一年七月十二日于海牙致会议来文，同上，第十一卷，一八三〇-一八三四 

年，第212-222页，特别是第221页。, 

见一八三一年七月十二日伦敦会议第二十七号议定书附件，同上，第210页。 

- 3 1 " -



(12) 伦敦会议于一八三二年十月一日休会前，还作出几项建议和反建议， 

但都徒劳无功。 5 6 2 直到七年后，即一八三九年四月九日,比利时荷兰条约才订出 

办法，解决比利时和荷兰的分离所产生的债务继承问题。 

(13) 比利时和荷兰间对荷兰国家债务继承问题的争端，最后由一八三九年 

四月十九日条约解决，该条约第十三条规定： 

"1.从一八三九年一月一日起，比利时为分摊荷兰王国的公共债务，应 

继续承负五百万荷兰盾的年金债券，其本金应从阿姆斯特丹总帐或荷兰王国财 

政部总帐的借方一栏转记入比利时总帐的借方一栏。 

包括在两项议定书和一项条约内所作的建议和反建议： 

(a) 一八三一年九月二十六日‧。。第四十四号议定书附件A，伦敦会议的建 

议，其中项目3共有十二项条文，前三条规定如下： 

"七.比利时，包括卢森堡大公爵领地在内，应对它在荷兰王国成立以前所合 

法承负的债务负责. 

"从王国成立起至一八三〇年十月―日止所合法承负的债务应平均分摊 

"八.荷兰财政部关于仍为两締约国之一的财产的特别项目的支出，应由该締 

约国承付，其款额并应从另一締约国所分摊的倩务中扣除。 

"九。上条所述支出包括按照第七条规定依原有债务的比例分期偿还的未偿债 

务和递延偾务."（ J 5丄，第十一卷，第 2 9 1页）。 

由于有关两国对这些建议严厉批评，这些建议没有得到通过。 

(b) —八三一年十月十四日。。。第四十九号议定书附件A，《关于比利时从 

荷兰分离的条款》，第十三条很长条文的头两款如下： 

"十三 1 .从一八三二年一月一日起，比利时为分摊荷兰王国的公共债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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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按上款转记入比利时总帐的借方一桎的本金和年金债券——总额以 

五百万荷兰盾的年金支付为限——应视为比利时国家债务的一部分，比利时保 

证目前和将来都绝不在因它同荷兰联盟而产生的公共债务部分和比利时现有或 

将来承负的任何其他国家偾务之间，作任何区分. 

e o o o o 

"4.比利时创设上述五百万荷兰盾年金后，对荷兰即解除因分摊荷兰王 

国公共偾务而产生的任何责任" . w 

一八三九年条约是在神圣同盟五强的主持下签订的；五强以它们同日同比利时和 

荷兰所签订的两项公约保证该条约的规定.该两项公约说，比荷条约的条款"视 

应继续承负 8 , 400, 000荷兰盾的年金偾券，其本金应从阿姆斯特丹总帐或 

荷兰王国财政部总帐的借方一栏转记入比利时总帐的借方一栏， 

"2.按上款转记入比利时总帐的借方一栏的本金和年金偾券——总额 

以 8， 400, 000荷兰盾的年金愤券为限——应视为比利时国家偾务的一部分， 

比利时保证目前和将来都绝不在因它同荷兰联盟而产生的公共债务的这一部分 

和比利时现有或将来承负的任何其他国家偾务之间，作任何区分."(同上， 

第 3 2 8 — 3 2 9 页 ) . 

比利时同意此项规定（同上，第 3 5 0 ~ 3 5 1页）， 

(c)—八三一年十一月十五日五国和比利时在伦敦签订的关于比利时和荷兰决 

定分离的条约（同上,第 3 9 0页）采用了上述第四十九号议定书的措词； 

但这次荷兰仍不接受（见一八三二年一月四曰‧''第五十三号议定书附件A, 

同上，第十二卷，一八二七一一八三五年,. 5第285页以下）' 

同上，第十六卷，一八三〇 八 三 九 年 ， 第 7 8 ^ ~ 7 8 3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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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具有与它们如果全文列入本文书时应具有的同等效力和价值，因此它们也在五国 

皇帝陛‧下的保证之下"，
5 6 4 

(14) 一九〇五年十月二十六日在斯德哥尔摩签订的几项公约解散了挪威和 

瑞典的联盟.
5 6 5

 —九〇六年三月二十三日关于觯决经济问题的协定，决定了债 

务 处 理 办 法 ，
5 6 6

 对该协定的一般解释是，它规定两国应继续各别负责自己的 

债 务 。
5 6 7

 该协定第一条和第二条规定如下： 

"第一条。挪威应向瑞典支付经掷威投票赘成从一九〇五年瑞典和挪威外 

交关系共同予算里拨入内阁基金的经费中该年上半年应摊的份额，以及经挪威 

投票赞成的同年内阁基金意外支出经费中支付--九〇五年上半年外交部宫员和 

驻外人员生活津贴款额挪威应分摊的份额。 

"第二条,挪威应向瑞典支付经挪威投票赞成从一九〇五年共同予算里拨 

入领事馆基金的经费中同年一月一日至十月三十一日期间应摊的份额，以及一 

5 6 4五国同荷兰签订的一八三九年四月十九日伦敦条约第二条（同上，第773页）， 

和五国同比利时签订的一八三九年四月十九日伦敦条约第一条（M上，第790 

页 ） . 

> 6 ? 见 I '， Jordan, La séparation de l a Suède et de l a Norvège, 法 学 博 

士 论 文 (Paris, Podono, 1906); Fauchillc, op.cit.， p.254» para. 1672. 

see 〕〕ar()ii Descamps et L. Renault, Recueil international dos traités du XXèmo 

siècle, 1506 (Paris, A, Rousseau, 1914)， pp.858-862. 

5 6 7 例 如 : F a u c H i l l e 在 前 引 书 第 3 8 9 页 第 2 3 2 段 说 ： 

"瑞典和挪威于-―九〇五年解散它们的政合国后，一九〇六年三月二十三 

日两国签订一项公约；规定两国各别负贲自己的债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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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〇四年所承付但在同年划拨经费中未列支的以下开支中挪威应摊的份额： 

"(a) —九〇四年全年间各领事馆实际工作支出；和 

"(b) —九〇四年下半年人员支领薪金的各领事馆实际办公费用，但以能 

开具证明文件为限。 "
5 6 8 

如果我们记得，瑞典国王当时是具有双重职掌，同时兼任挪威国王，而瑞典机构完 

全负责联盟的外交、领事事务，那我们就更可以明白这些规定的目的便是要使挪威 

负担它在共同予算支出中的份额.关于这一点，应该注意的是，两国分裂的原因, 

就是因为挪威希望自己处理自己的领事事务. 5" 综上所述，可推知瑞典挪威联 

盟解体的后果，一为两国继续各别负责自己的债务，二为两个继承国分摊共同倩务。 

(15) 一九五三年起北罗得西亚、南罗得西亚、尼亚萨兰共同组织一个联邦； 

一九六三年英国政府以枢密院令解散该联邦。命令中并规定该联邦的偾务由三个 

领土按下列比例分摊：南罗得西亚百分之五十二，北罗得西亚百分之三十七，尼 

亚萨兰百分之十一。这项分摊比例是按照分配给各领土的联邦收入份额订定. 5 7 0 

但是英国政府以枢密院令执行的这一偾务分摊办法，在原则方面和在程序方面都受 

到反对。首先有人指出，"这次觯体既然是英国行使主权的决定，英国应负其 

责 . " 5 " 由于英国使用权力分配各继承国负担的偾务中，包括有在管理国扭保 

下向国际复兴开发银行所借的偾务，所以上述意见更有关系.这就是为什么北罗 

得西亚说，"它从来未曾同意该项命令中所订的分配办法-只是勉强默认这项解决 

968 Doscamps and Renault, op c cit., 858-859. 

56? Académie diplomatique internationale 9 —gic七:lonnaire diplomatiqueT vol.II 

(Paris， Lang, Blanchong et Cie s 1953)9 P« 253-

5 7 0

 0' G o n n e l l , 前 引 书 ， 第 3 9 3 页 。 

同 上 ， 第 3 9 4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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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 法 而 已 " .
5 7 2

 奥康内尔指出，赞比亚——即前北罗得西亚——后来因为联合 

王国政府向它提供援助，所以放弃了它的要求.
5 7 3 

(16) 上述例案之一，即大哥伦比亚的解体，在继承国分摊被继承国债务近 

五十年后还引起两次仲裁裁决，即大不列颠和委内瑞拉按照一八六八年九月二十一 

日协定设立的加拉加斯混合委员会所处理的萨拉‧坎贝尔和阿克斯—凯奇两案（Sarah 

Campbell a n d W A c k e r s - C a g e c a s e s ) 。
 5 7 4

 在这两个案件中，亚历 

山大 ‧坎贝尔（ A l e x a n d e r C a m p b e l l ) (后来其遗孀萨拉*坎贝尔）和阿克 

斯一凯奇两申请人要求委内瑞拉偿付大哥伦比亚欠他们的债务.仲裁员斯图鲁仆 

在一九年十月一日的仲裁裁决中认为，"委内瑞拉共和国应偿付 这两项要求偿 

还的债务，但由于它们都是该国外债的一部分，所以规定它们要全部偿付便不公 

平" 575 

(17) 德拉普拉德尔和波利迪斯在对这一仲裁裁决的评注中认为："委内瑞 

拉从前哥伦比亚共和国产生，它对后者的债务有责任，这是没有人异议的，也不容 

异议⋯‧ ‧'"因为许多作者（举出邦菲斯和福希尔）都认为，"一国因分裂成 

或分为几个新国家而终止存在时，各新国家应按公平比例对原来国家整个债务每S 

负担一部分"的这一规则，可以视为国际法的一项规则". 5 7 6 卢梭的意见相同， 

572 B±>第393页. 
5 7 3 同上，脚注 6 „ 

5 74 

975 

576 

Â. de Lapradelle aiid N. P o l i t i c Recueil des ar-bitrapss internationaux, 

vol. II， 1856-1872, Les éditions i H t ^ i ^ t i o n a l e s (Paris, Pedone W?V, 

pp.552-556. y D / ' 

同上 ,第 5 5 ^ ~ 5 5 5页， 

同 上 ， 第 5 5 5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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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并中肯地说，"仲裁员裁定公平地减低要求的数额时，只不过是顾到继承国的财 

力 " ，
5 7 7 

( 1 8 ) 福希尔在一般地讨论国家解体的问题时，提出下列规则： 

"如果一国因分裂成或分为几个新国家而终止存在，每一新国家应按公平 

比例负责清偿原来国家整个偾务的一部分，每国并应单独负.责偿还完全为其领 

土利益而承负的偾务，" 5 7 8 

( 1 9 ) 布伦斯奇里将国际法编蓁成法典，其中第四十九条提出相似办法："如 

果一国分为两个或两个以上新国家而其中没有一国可视为原来国家的继续，原来国 

家便视为终止存在，新国家以新法人地位取代原来国家.""s 他义建议要公平 

分摊已消灭的被继承国的债务，并引述"荷兰分为两个王国即荷兰和比利时"为例， 

不过他认为原来的荷兰在某种程度上仍由荷兰继续，"特别是在殖民地方面，" 5 8° 

( 2 0 ) 从上面的研究，可得两项结论，值得在第二十五条和第二十六条的范 

围内予以注意.第一项结论是关于上面引述的各项先例所表示的国家继承的分类。 

委员会从历史中选出反映各国惯例的案例，并将它们分为分离或脱离和解体两类， 

主要是考虑到，在前一类，被继承国在领土移转后仍继续存在，但在后一类，它却 

终止存在，在前一类 5债务分摊问题是发生在被继承国和一个或一个以上继承国 

之间；在后一类，它发生在继承国之间。但是，即使这项看来非常可靠的国家 

消失或继续存在的标准，最后仍然不能完全用作确切准则，因为它特别会引起国家 

的继续性和特性这些棘手问题 n 

5 7 7

 R o u s s e a u , 前 引 书 ， 第 4 3 1 页 ， 

5 7 8

 ïaueiiille , 前 ， I 书 ， 第 3 8 0 页 ， 第 2 2 5 2 段 ， 

J. BluntscWi, T,p d r o i t I n t f e m a t i o n a L ^ o d i f i g , 5th ed. (Paris, Feliz Alcan, 

1895), pp.81-82. 

5 8 0
同 上 ， 第 8 2 页 ， -320 



(21 )委员会认为一八三〇年荷兰王国消失是国家解体的一例，但也不无犹 

疑，被继承国比荷君主国似乎真的消失了，并由两个新继承国继承，即荷兰和比利 

时，每国各负被继承国债务之一半.从某种蒽义上说，这实在是解决偾务分配问 

题的模式，因为它确定荷兰王国内所发生事件的性质，使之可以称为"国家的解体". 

但也可以从另一+角度来看这个荷兰例子，即把它视为脱离的例子并象菲切费德那样， 

认为"从法律观点来看，比利时独立不过是一省的脱离" .如果真这样看待， 

并按这种看法行事，则对荷兰的利益可能造成严重损害，原因正是因为没有人能证 

明脱离的一省负有邦助原来国家清偿偾务本息的法律义务，更不要说公平分担. 

事实上伦敦会议甚至于当事国自己都没有采取这项看法,更不要说比利时.两国都 

认为它们的分离是一个联盟的解散，它们都各自声称自己是终止存在的被继承国的 

继承国，这便是一八三九年四月十九日五强同荷兰締结的上述伦敦条约所采取的 

办法，该条约第三条规定：〃荷兰国王陛下、卢森堡大公爵承认，荷兰和比利时间 

按照一八一五年五月三十一曰维也纳条约成立的gg* ，现已解体*, " 

( 2 2 )荷兰王国分裂的例子并非孤例；不过其他一些例子，大家对它们是 

否会列入第二十四条或第二十五条一类，意见不一.但无论如何，这两类继承的 

情况关系密切，所以，在债务的转属问题上，对这两种情况至少应采取类同的解决 

办法， 

(23 )第二项结论是关于国家在债务方面的继承所引起的问题的性质.在 

一国部分领土分离和一国解体的情况，国家债务的转属问题，归根到底，涉及有关 

国家利益的调整问题.这些利益常很重大，而且几乎往往都是互相冲突的，在许 

多情况，必需受国家继承问题直接影响的各国进行艰难谈判，才能予以调和.只 

5 8 1

 F e i c l i e n f e l d , 前 引 书 ， 第 2 0 8 页 . 

" 2 G.p. de Martens, Nouveau recueil des traités, v o l . XVI， 1830-18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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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这些国家才真正了觯它们自己的利益，它们才最有资格为这些利益辩护；无论 

如何，只有它们才知道能作多大让步.这些考虑在比荷国解体的例案中最为突出， 

两个继承国对第三国即当时的列强所提出的许多解决方案，都拒绝接受。最后还 

是由有关国家自己订出解决办法，虽然它们最后采取的解决办法同五强向它们所提 

出的各种解决方案之间，可以看出有相当密切的关系.无可否认，让有关各方有 

最大的自由自行寻求它们每一方都可以接受的协议，不但合乎需要，而且也确有其 

必要；不过，这种"面对面"的对抗，在某些情况下，可能使最弱一方的利益受 

到损害。 

(24) 根据上述各项考虑，对第二十四条和第二十五条所设想的两类继承， 

最好采取的解决办法是，规定一项一般的残余规则，在有关各国不能就被继承国债 

务的转属问题达成协议时适用，此外，委员会根据上面分析的历史先例和本条款 

草案中一再表达的理论上考虑，结论认为这项规则应以公平为基础。 

(25) 因此，第二十四条第1款和第二十五条规定，除非有关各囿另有协议, 

"被继承国的国家债务应按公平的比例"转属继承国，"但须顾及一切有关情况"。 

在第二十四条，有关国家为"被继承国和继承国"，在第二十五条则为"继承国" 

它们自己，因为被继承国解体消灭。应该说明，在第二十五条中，委员会没有象 

在第十六条那样，在"继承国"之前加上"有关"二字，因为第二十五条系规定债 

务的转属而不是财产的转属，情况有所不同.对于一个继承国，其他继承国不能 

以它们彼此间的协议将债务强加于它。 

(26) 关于"除。。 ‧。。另有协议外"等字样，委员会希望说明，这一 

句不意味各当事国可以协议采取不公平的解决办法。各国惯例——特别是荷兰王 

国分裂一例——说明，公平或"合理"分摊债务应该永远是谈判的指导原则。不 

过若干成员认为，第二十四条第1款的现有措词可能被解释为，被继承国可以締结 

—种不规定公平分摊国家债务的协定 9 此外，这项规定似乎同第二十条第2款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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矛盾，因为该款准许债权人否认这种协定的效力。因此有人建议委员会在二读时 

重新审査一下第二十条第2款和它同第二十四条第1款间的关系. 

( 2 7 )关于两条中都用的"但须顾及一切有关情况"等字样，虽然措词同第 

二十一条第2款所已用的以下措词不同，但委员会仍予采用："除了别的以外， 

应考虑到转属继承国的财产、权利和利益与该项国家偾务之间的关系"。虽然第 

二十一条第2款中所用的措词，在理论上可以包括"一切有关情况"，但委员会在 

第二十四条和第二十五条中仍愿用这一新的措词，以避免委员会成员对这两条是否 

应明示规定"付税能力"或"偿偾能力"——这两个用语最能表达法文"capacité 

c — r i D u t i v e " —词的含义——为应顾及的因素之一这一点，形成意见分裂。 

有些成员认为，这种能力在国家偾务转属问题中是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别的成员 

则认为，不应该在任何条文提到这种能力，因为如果单独挑出这个因素，就可能有 

排除其他同样重要的其他因素的危险。此外，有人认为，"capacité c o n -

t r i b u t i v e ，，—语太含胡，不能作统一的解释.所以，"但须顾及一切有关 

情况"的措词，应该了解为包括与特定情况有关的一切因素，包括现有的和潜在的 

" c a p a c i t é c o n t r i b u t i v e "，并包括转属继承国的"财产、权利和利益" 

与有关国家债务之间的关系Ô"̃Ï某些情况下，或许还有值得特别顾及的其他因素。 

这些因素的相对重要性视具体情况而异. 

(28 )委员会在第二十四条和第二十五条中采用"但须顾及一切有关情况" 

这一措词时，十分了解在整个条款草案中必须维持用语的统一。不过，它没有对 

其他条文中已采用的类似措词，进行审查，因为在整个条款草案进行二读时会这样 

做 3 

(29 )有一位成员认为，第二十四条第 1款中"除被继承国和继承国之间另 

有协议外"一句，并不包括两个或两个以上继承国全体一致同被继承国协议的情况， 

他建议委员会在二读时应讨论此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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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这位成员又认为，第二十五条不应排除某些有关继承国对转属它们的 

偾务协议重新分配的可能性，他建议，委员会应在二读时考虑在该条列入第2款， 

以下列模式为根据： 

"第1款的规定不妨碍各有关继承国重新分配各别对被继承国国家债务担 

负的份额"， 

(31) 第二十四条第2款同第十五条第2款相同，目的都是对一国部分领土 

与该国分离而同另一独立国合并的情况和一国部分领土与该国分离而组成一个新国 

家的情况，作同样处理.这两种情况作同样处理的理由，见第十五条关于对国家 

财产的继承的评注， 5 8 ï 委员会认为在国搴債务的继承问题上，没有理由对这两 

种情况作不同的处理， 

《大会正式记录，第三十一届会议，补编第10号》（A/31/10 )，英文 

本第 3 6 5至 3 6 6页，第四章，第 2节，第十五条和第十六条，评注第 

( 1 7 )段 .（《一九七六年‧ ‧。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荚文本第 

152—153页，A//31/10号文件，第È章，第十五条和第十六条，评注第 

( 1 7 )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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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国家和国际组织间或两个或两个以上 

国际组织间所締结的条约问题 

125 .委员会在它第二十六届会议工作报告 5 8 4内记述了它在何种情况下开 

始对国际组织为当事方的条约从事研究，以及它决定采用的研究方法。大会通过 

了一系列决议（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十四日第3315 (xxix)号决议，第一节，第4 

(d)段；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十五日第3495(XXX)号决议，第4M)段；和一九七六年 

十二月十五日第31/97号决议，第4(c)a段），建议委员会继续就这个专题进行 

研究。大会在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十九日第32/151号决议中建议委员会： 

"(c)在优先的基础上，着手拟订 

• • • 

a关于国家和国际组织间或国际组织相互间所締结的条约的条款草案"。 

1 2 6 .委员会在第二十六届、 5 8 5第二十七届 9 8 6和第二十九届会议 5 8 7上通 

同上，《第二十九届会议，补编第10号》（A/^eiO/Rev.l),英文本第 

129页起，第四章（《一九七四年‧ ‧ ‧年鉴》，第二卷（第一部分），第 

290页起，A/9610/Rev.l号文件，第四章）。 

J S i，第 1 3 2页起，第四章，B节（胜，第 2 9 4页起，第四章，B节 K 

n_±>《第三十届会议，补编第10号》（A/'IOOIO/Rev.l),英文本第 

Î18页起，第五章（《一九七五年‧ ‧ *年鉴》，第二卷，第169页起，A/ 

10010/Sev.l号文件,第五章）。 

同±,《第三十二届会议，补编第 1 0号》 " / 3 2 / 1 0 ) ,英文本第 2 2 6页起， 

第四章（《一九七七年‧ ‧'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 9 5页起，A/ 

32/10号文件，第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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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大体上与《维也纳条约法公约》 5 8 8第一条至第三十四条相应的条款。在第二 

十 九 届 会 议 上 ， 它 迅 速 地 审 议 了 特 别 报 告 员 第 六 次 报 告 4 ^ 9 8 ) w 所 提 

出的第三十五条至第三十八条，并把这些条文交给起草委员会，但它没有时间对这 

些条文作进一步的审议。 

1 2 7 .起草委员会在本届会议上审査了第三十五条至第三十八条。根据起 

草委员会的报告，国际法委员会在第一五〇九次至一五一二次会议上初读通过第二 

条第1 (n)款的条文以及第三十五条,三十六条:第三十六条之二 、"°第三十七条和 

第三十八条的条文，还有，它在第一五〇七至一五〇九次会议上审议了特别报告员 

第七次报告（A/CE. 4/312)所提出的第三十九条、第四十条和第四十一条草%并 

把这些条文草案交给起草委员会,但它没有时间对这些条文作进一步的审议‧ 

128 . 下文载有迄今所通过的关于国家和国际组织间或国际组织相互间所締 

结的条约的条款草案全部条文，以及委员会本届会议所通过的第三十五条至第三十 

八条的条文及其评注，以供大会参考。 5 " 

129.委员会第三十届会议所审议和通过的条款，完全是关于条约对第三国 

和第三国际组织的效果的。如同对草案的其他条款一样，委员会坚守它以前所采 

' 8 8公约的案文，见《联合国条约法会i义正式记录，会议文件》（联合国出版物， 

出 售 品 编 号 ： 英 文 本 第 2 8 9 页 。 下 文 将 该 公 约 简 称 为 《 维 也 

纳公约》。 

5 8 ?将载于《一九七七年. ‧ .年鉴》，第二卷（第一部分）' 

"°见下文脚注" 5 。 

5 "见下文B节。第 1分节载有委员会迄今所通过的所有条款的条文。第 2分节 

载有第三十届会议所通过的条款条文及其怦注。关于对第二十九届会议所通 

过的条款的评注，参看上文脚注 5 8 7 ；关于对第二十六届和第二十七届会议所 

通过的条款的评注，分别参看上文脚注 5 8 4和 5 8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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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的一般方针，即尽可能仿照《维也纳公约》条款的条文；今年它这样做并没有遭 

迂任何严重的起草问题，尽管这些条款比《维也纳公约》的相应条款长得多，但这 

是不可避免的。不过，委员会倒遭迂到一些它不能够完全解决的实质问题。 

130.委员会曾不只一次地指出这些问题的一般性根沅" 2：《维也纳公约》 

是完全基于协商一致意见，它是以締约方，即国家的平等为依据的。然而，国际 

组织彼此之间各不相同，尤其是与国家不同。因此，在尊重协商一致的一般规则 

一—委员会大多数成员认为这一规则即使对国际t织为当事方的条约也有效——的 

同时，有必要考虑需要如何背离《维也纳公约》的案文，以能照顾到国际组织的固 

有性质，因为它们整个工作上的职能和权限比国家的狭窄。 

131 .关于国际组织为当事方的条约对第三国或第三组织的效果的条款草案, 

委员会已于第二十九届会议上通过第三十四条的草案， 5"该条规定了有时称为公 

约的"相对效果"的基本规则，即条约对第三方不发生影响，无论第三方是国家或 

国际组织。草案第三十五条至第三十八条的条文就是以这项基本规则为基础—— 

这项基本规则只是《维也纳公约》对国家间条约所规定的规则的推广——，因为这 

些条款都是这一基本规则在逻辑上的自然延伸。除了其范围仅是保留条款的草案第 

三十八条外，草案第三十五条是关于对为第三国或第三国际组织确立的义务表示同 

意，第三十六条是关于建立权利，第三十七条是关于义务和权利的取消和变更。 

" 2国际法委员会第二十七届会议工作报告,《大会正式记录，第三十届会议，补 

编第 1 0号》（A / 1 0 0 1 0/Rev . l )，英文本第118—119页，第123段起 

(《一九七五年‧ ‧ '年鉴》，第二卷，第 1 6 9页起，A / 1 0 0 1 0/Rev . l号 

文件 9第123段起）；国际法委员会第二十九届会议工作报告，！^，《第三 

十二届会议，补编第 1 0号》（ V B 2 / 1 0 ) ,英文本第 2 2 8页，第 6 6段起 

(《一九七七年'‧ '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 9 6页，A / 3 2 / 1 0 

号文件，第 6 6段起）。 

5
"国际法委员会第二十九届会议工作报告，同上,第302页，第四章，：B节（J|_ 

±,第123页，第四章，B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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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第三十五条、第三十六条和第三十七条所设想的同意方面所引起的一 

般问题，是同意的表达方式问题。《维也纳公约》对于国家，在这一点上把义务 

和权利加以区分，规定对义务必须以书面明示接受，对机利则允许假定同意。至 

于一个或一个以上国际组织为当事方的条约的效果，委员会认为第三国的任何同意， 

仍应遵守这些规则。不过，就国际组织而言，委员会的主张较为严格：它不仅 

要求一个组织的同意须遵守该组织的有关规则，而且对于一个组织对为其确立的权 

利表示同意的情况，它排除了假定同意的可能性，规定必须明确表示同意，但并不 

规定该项同意一般须遵守什么特定手续（该组织有关规则所规定者除外）。第三 

十七条把《维也纳公约》的规定扩大，以包括第三十五条和第三十六条所规定的情 

况。 

133 . 还有一个问题是关于至少有一个国际组织为当事方的条约对该组织的 

成员国的效果。委员会整体决定不能忽视这种特珠情况，但没有通过起草委员会 

就这个问题所提议的条文草案。虽然委员会对这一点未能达成一定的结论，大多 

数成员认为这是一个真正的问题，不应予以忽视。根据委员会所制定的各项定义 

和原则,国际组织的成员国并不因为该组织締结了条约而就成为该组织所締结条约的 

当事方；对这些条约而言，它们是第H国。这样的话，在它们要决定是否对这类 

对它们发生效果的条约表示同意时，便不大可能放弃第三十五条和第三十六条的益 

惠。考虑到今天国际社会的做法和需要，难道不应使这两条的规定具有较大的伸 

缩性吗？如果要的话，又怎样做呢？ 

134 . 委员会的成员对于这两个问题，无论在问题的实况上或在其可能觯 

决办法的性质和拟订上，意见都十分分歧。虽然第三十六条之二没有得到通过， 

而且它的措词——它的规定的实质更不要谈——似乎也需要再作推敲，但委员会大 

多数成员仍认为应让有关政府和组织有机会就该条的现有案文提出意见，使委员会 

将来进一步审议这个问题时有所遵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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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关于国家和国际组织间或 

国际组织相互间所締结的 

条约的条款草案 

135.兹将委员会在第二十六届、第二十七届、第二十九届和本届会议所通 

过的第一条至第四条、第六条至第十九条 5"、第十九条之二、第十九条之三、第 

二十条、第二十条之二、第二十一条至第二十三条、第二十三条之二、第二十四条, 

第二十五条、第二十五条之二、第二十六条至第三十六条、第三十六条之二 " 5 、 

第三十七条和第三十八条条文，以及委员会本届会议所通过的第三十五条、第三十 

六条、第三十六条之二 " 6、第三十七条和第三十八条、第二条第1(h)款的条文以及 

其评注，列于下面，以供大会参考。 

1.委员会迄今通过的条款草案全部条文 

第一部分 

B 士 

第一条 

本条款的范围 

本条款适用于： 

(a) 一个或一个以上国家和一个或一个以上国际组织间所締结的条约，和 

(b) 国际组织相互间所締结的条约。一 

草案并不包括《维也纳公约》第五条的相应条款。 

见下文脚注 6 ° 5
 0 

同上。 

-329 一 



用语 

1.为本条款的目的： 

(a) "条约 "指 

H 一个或一个以上国家和一个或一个以上国际组织间，或 

a国 际 组 织 相 互 间 ， 

所締结的以国际法为准的国际书面协定，不论它是截入一个单独文件或载入 

两个或两个以上相互有关的文件,亦不论它采用什么特定名称； 

(b) "批准"指一国表示批准的国际行为，用以在国际上确定该国同意接 

受条约的约束； 

( b之二）"正式认可行为"指一种相当于一国表示批准的国际行为， 

国际组织用以在国际上确定它同意接受条约的约束； 

( — D之三）"接受"、 "赞同"和 "加入"分别指一国或一国际组织表 

示接受、赞同、加入的国际行为，用以在国际上确定它同意接受条约的约束； 

(c) "全权证书"指一国主管当局所发文件，其中指定由某人或某些人代 

表该国谈判、议定或证实一个或一个以上国家和一个或一个以上国际组织间的 

条约案文，表示该国同意接受条约约束或执行有关条约的任何其他行为； 

(e之二）"授权证书"指一国际组织主管机关所发文件，其中指定由某 

人或某些人代表该组织谈判、议定或证实条约案文，传达该组织同意接受 

条约约束或执行有关条约的任何其他行为； 

(d) "保留"指一国或一国际组织在签字或〔以任何议定的方法〕同意接受 

条约约束时所作的片面声明，不论其措辞或名称为何，其目的在排除或更改条 

约中若干规定对该S或该®标组织适用时的法律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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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谈判国"和"谈判组织"分别指参与草拟和议定条约案文的,-

H 11家， 

p il际组织； 

(f) "締约国"和"締约组织"分别指不论条约已否生效，同意接受条约 

约束的： 

H 国 家 ， 

t )囯际组织； 

fe)"当事方"指同意接受条约约束，而且条约已对它生效的国家或国际 

组织； 

W "第三国"或"第三国际组织"指非为条约当事方的国家或国际组织; 

(D " 国际组织 "指政府间组织； 

( J )"组织的规则"尤指组织的组织法文件、有关决定和决议以及确立的 

惯例。 

2.第1款关于本条款内各项用语的规定不妨碍此等用语在任何国家的国内法 

或任何国际组织的规则上的使用或所具有的意义。 

不属本条款范围的国际协定 

本条款不适用于 

H 〔当事方〕为一个或一个以上囯际组织和一个或一个以上不是国家或 

国际组织的实体的国际协定；或 

« C当事方〕为一个或一个以上国家、一个或一个以上国际组织和一个 

或一个以上不是国家或国际组织的实体的国际协定；或 

曰一个或一个以上国家和一个或一个以上国际组织间或国际组织相互间 

所締结的非书面国际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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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此一亊实并不影响： 

(a)此类协定的法律效力； 

对此类协定适用本条款所载依照国际法即使本条款不加规定亦应适 

用于此类协定的任何规则； 

(c)对国家和S际组织间或囿际组织相互间以亦有其他实体为〔当事方〕 

的国际协定为基础的关系适用本条款。 

第四条 

本条款不溯既往 

在不妨碍本条款所载依照国际法即使本条款不加规定亦应适用于一个或一个以 

上国家和一个或一个以上国际组织间或国际组织相互间的条约的任何规则的适用的 

情况下，本条款只在本条款对该等国家和该等国际组织〔生效〕后才适用于此等条 

约。 

- 3 3 2 一 



第二部分 

条约的締结和生效 

笫一节条约的締结 

第六条 

国际组织締结条约的能力 

国际组织締结条约的能力依该组织有关规则的规定。 

第七条 

全权证书和授权证书 

1. —个人如有下列情形，视为有权代表一国议定或证实一个或一个以上国家 

和一个或一个以上国际组织间的条约^文或表示该国同意接受条约约束： 

(a) 他出示适当的全权证书；或 

(b) 从惯例或其他情况看来，该人无需出示全权证书，亦视为有权为此等 

目的代表该国。 

2. 下列人员由于所任职务，无需出示全权证书，亦视为有权代表其国家： 

(a) S I家元首、政府首脑及外交部长：执行有关締结一个或一个以上国家 

和一个或一个以上国际组织间的条约的一切行为； 

(à)国家出席S际会议的代表团团长：议定一个或一个以上国家和一个或 

一个以上国际组织间的条约案文； 

(c) 国家派驻国际组织的机关的代表团团长：议定一个或一个以上国家和 

该国际组织间的条约案文； 

(d) 常驻国际组织代表团团长：议定一个或一个以上国家和该国际组织间 

的条约案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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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常驻国际组织代表团团长：签署，或事后尚待核准地签署一个或一 

个以上国家和该国际組织间的条约，如果从惯例或其他情况看来，常驻代表团 

团长无需出示全权证书，亦视为有权为此等目的代表其国家。 

3. 一个人如有下列情形，视为有杈代表一国际组织议定或证实条约案文： 

(a) 他出示适当的授权证书；或 

(b) 从惯例或其他情况看来，该人无需出示授权证书，亦视为有权为此等 

目的代表该国际组织。 

4. 一个人如有下列情形，视为有权代表一面际组织传达该组织同意接受条约 

约束： 

(a) 他出示适当的授权证书；或 

(b) 从惯例或其他情况看来，该人无需出示授权证书，亦视为有权为此一 

目的代表该国际组织。 

第八条 

未经 授权所执行行为的事后确认 

依照笫七条规定不能视为获授权代表一国或一国际组织締结条约的Â所执行的 

有关締结条约的冇为，非经该国或该国际组织事后确认，不发生法律效果。 

第九条 

案文的议定 

1. 除依第2款的规定外，条约案文应以所有参与草拟案文者的同意议定。 

2. —个或一个以上国际组织参加的国际会议上，国家和一个或一个以上国际 

组织间的条约案文应以出席并参加表决的与会者三分之二票数议定，但出席并参加 

表决的与会者以同样多数决定适用另一规则者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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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条 

案文的证实 

1 . —个或一个以上国家和一个或一个以上国际组织间的条约案文依下列方法 

确定为作准定本： 

(a) 依案文所载或参与草拟案文国家和国际组织所协议的程序；或 

(b) 如无这种程序，由这些国家和国际组织的代表在条约案文上或载有案 

文的会议最后文件上筌署，作尚待核准的签署或草筌。 

2 . 国际组织间的条约案文依下列方法确定为作准定本： 

(a)依案文所载或参与草拟案文国际组织所协议的程序；或 

如无这种程序，由这些国际组织的代表在条约案文上或载有案文的会 

议最后文件上签署，作尚待核准的筌署或草签。 

第十一条 

表示同意接受条约约束的方式 

1 . 一国同意接受一个或一个以上国家和一个或一个以上国际组织间的条约约 

束，以签署、交换构成条约的文件、批准、接受、赞同或加入或任何其他议定的方 

式表不。 

2. 一国际组织同意接受条约约束，以签署、交换构成条约的文件、正式认可 

行为、接受、赞同或加入或任何其他议定的方式确定。 

第十二条 

以签署确定同意接受条约约束 

1.在以下情况，一国同意接受一个或一个以上国家和一个或一个以上国际组 

织间条约约束，以该国代表的签署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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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条约规定签署有此效果； 

(b) 参加谈判者协议签署有此效果；或 

(c) 从该国代表全权证书可以看出，或于谈判时5表示，该国有意使签 

署有此效果。 -

2. 在以下情况，一国际组织同意接受条约约束，以该组织代表的签署确定： 

(a) 条约规定签署有此效果；或 

(b) 从该组织代表授权证书可以看出，或于谈判时已确定，该组织有意使 

筌署有此效果。 

3. 为第 1和第 2款的目的： 

(a) 如经确定参加谈判者有此协议，案文的草签构成签署； 

(b) 一国或一国际组织代表所作的尚待批准的签署，如经该国或该组织确 

认,即构成正式签署。 

第十三条 

以交换构成条约的文件确定同意接受条约约束 

1。 在以下情况，国家和国际组织同意接受一个或一个以上国家和一个或一个 

以上国际组织间以彼此间交换的文件构成的条约约束，以该等文件的交换确定： 

(a) 文件规定文件的交换有此效果；或 

(b) 这些国家和国际组织协议，文件的交换有此效果。 

2. 在以下情况，国际组织同意接受国际组织相互间以彼此间交换的文件构成 

的条约约束，以该等文件的交换确定： 

(a)文件规定文件的交换有此效果；或 

(‧。）这些组织协议，文件的交换有此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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笫十四条 

以批准、正式认可行为、接受或赞同确定同意接受条约约束 

1. 在以下情况，一国同意接受一个或一个以上国家和一个或一个以上国际组 

织间条约约束，以批准表示： 

(a) 条约规定以批准方式表示同意； 

(b) 参加谈判者协议需要批准； 

(c) 该国代表已对条约作须经批准的签署；或 

(d) 从该国代表全权证书可以看出，或于谈判时已表示，该閬有意对条约 

作须经批准的筌署。 

2. 在以下情况，一国际组织同意接受条约约束，以正式认可行为确定： 

(a) 条约规定以正式认可行为确定同意； 

(b) 参加谈判者协议需要正式认可行为； 

(e) 该组织代表已对条约作须经正式认可行为的签署；或 

")从该组织代表授权证书可以看出，或于谈判时已确定，该组织有意对 

条约作须经正式认可行为的签署。 

3. —国以接受或赞同方式确定同意接受一个或一个以上国家和一个或一个以 

上国际组织间条约约束，或一国际组织以接受或赞同方式确定同意接受条约约束， 

其条件与适用于批准或正式认可行为者相同。 

第十五条 

以加入确定同意接受条约约束 

1.在以下情况，一国同意接受一个或一个以上面家和一个或一个以上S际组 

织间条约约束，以加入表示： 

(a)条约规定该il可以加入方式表示此种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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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参加谈判者协议该国可以加入方式表示此种同意；或 

(c)所有当事方其后协议该国可以加入方式表示此种同意。 

2.在以下情况，一国际组织同意接受条约约束，以加入确定： 

(a) 条约规定该组织可以加入方式确定此种同意； 

(b) 参加谈判者协议该组织可以加入方式表示此种同意；或 

(c) 所有当事方其后协议该组织可以加入方式表示此种同意。 

第十六条 

批准书、正式认可书、接受书、赞同书或加入书的交换、交存或通知 

1. 除条约另有规定外，批准书、正式认可书、接受书、赞同书或加入书依下 

列方式确定一国或一国际组织同意接受一个或一个以上国家和一个或一个以上国际 

组织间条约约束： 

(a)由締约国和締约国际组织互相交换； 

0»将文件交存保管机关；或 

(0如经协议，将文件通知締约国和締约国际组织或保管机关。 

2. 除条约另有规定外，正式认可书、接受书、赞同书或加入书依下列方式确 

定一国际组织同意接受国际组织相互间条约约束： 

(a)由締约国际组织互相交换； 

⑨将文件交存保管机关；或 

(c)如经协议，将文件通知締约国际组织或保管机关。 

第十七条 

同意接受条约一部分的约束和不同规定间的选择 

1.在不妨碍第〔十九至二十三〕条的情况下，一国或一国际组织同意接受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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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或一个以上国家和一个或一个以上国际组织间条约一部分的约束，仅于条约许可 

或其他締约国和締约国际组织同意时有效。 

2 . 在不妨碍第〔十九至二十三〕条的情况下，一国际组织同意接受国际组织 

间条约一部分的约束，仅于条约许可或其他締约国际组织同意时有效。 

3. 一国或一国际组织同意接受许可在不同规定间作出选择的一个或一个以上 

国家和一个或一个以上国际组织间条约约束，仅于指明其所同意的规定时有效。 

4. 一国际组织同意接受许可在不同规定间作出选择的国际组织间条约约束， 

仅于指明其所同意的规定时有效。 

第十八条 

不得在条约生效前妨碍其目的及宗皆的义务 

1. 一国或一国际组织有义务不从事任何足以妨碍一个或一个以上国家和一个 

或一个以上国际组织间条约的目的及宗旨的行为： 

(a) 如该囯或该国际组织已签署条约或已交换构成条约的文件而须经批准、 

正式认可行为、接受或赞同，但尚未明白表示不愿成为条约当事方的意思；或 

(b) 如该国或该国际组织已确定同意接受条约约束，而条约尚未生效，且 

条约的生效不过度推迟。 

2. 一国际组织有义务不从事任何足以妨碍国际组织间条约的目的及宗旨的行 

为： 

(a) 如该国际组织已签署条约或已交换构成条约的文件而须经正式认可行 

为、接受或赞同，但尚未明白表示不愿成为条约当事方的意思；或 

(b) 如该国际组织已确定同意接受条约约束，而条约尚未生效，且条约的 

生效不过度推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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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节 保 留 

第十九条 

对几个国际组织间的条约提出保留 

一国际组织可于签署、正式认可、接受、赞同或加入几个国际组织间的条约时， 

提出保留，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 

(a) 该项保留为条约所禁止； 

(b) 条约仅准许某些特定的保留，而有关的保留不在其内；或 

(c) 凡不厲(a)和(b)两款所称的情形，该项保留与条约的目的及宗旨不合。 

第十九条之二 

国家和国际组织对国家和一个或一个以上国际组织间 

一或国际组织和一个或一个以上国家间条约提出保留 

1. 一国可于签署、批准、接受、赞同或加入国家和一个或一个以上国际组织 

间或国际组织和一个或一个以上国家间条约时，提出保留，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 

在此限： 

(a) 该项保留为条约所禁止； 

(b) 条约仅准许某些特定的保留，而有关的保留不在其内；或 

(c) 凡不厲(a)和(b)两款所称的情形，该项保留与条约的目的及宗旨不合。 

2. 如一国际组织的参加对国家和一个或一个以上国际组织间或国际组织和一 

个或一个以上国家间条约的目的及宗旨是必要的，该组织于签署、正式认可、接受、 

赞同或加入该条约时，在以下情况下可提出保留：该条约明示准许或另经协议准许该 

项保留。 ― -

3. 凡不属'第2款所称的情形，一国际组织可于签署、正式认可、接受、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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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或加入国家和一个或一个以上国际组织间或国际组织和一个或一个以上国家间条 

约时，提出保留，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 

(a)该项保留为条约所禁止； 

0))条约仅准许某些特定的保留，而有关的保留不在其内；或 

(c)凡不属(a)和(D厨款所称的情形，该项保留与条约的目的及宗旨不合。 

第十九条之三 

反对保留 

1 . 对几个国际组织间的条约，一个国际组织可以反对保留。 

2 . —国可以反对第十九条之二第 1和第3款所述的保留。 

3 . 对国家和一个或一个以上国际组织间或国际组织和一个或一个以上国家间 

条约，一个国际组织在下列情况下可反对一国或另一国际组织提出保留： 

(a)条约明示准许它可以反对或者由于条约规定该国际组织应负的任务而 

必须反对；或 

该组织的参加条约对条约的目的及宗旨并非必要。 

第二十条 

接受对几个国际组织间条约提出的保留 

1. 凡为几个国际组织间条约明示准许的保留，无须其他缔约国际组织事后予 

以接受，但条约规定需如此办理者不在此限。 

2 . 如果从几个国际组织间条约的目的及宗旨可见，在全体当事方间适用全部 

条约为每一当事方同意接受条约约束的必要条件时，保留须经全体当事方接受。 

3. 凡不属以上两款所称的情形，除几个国际组织间条约另有规定外： 

(a)保留经另一締约囯际组织接受，就该另一组织而言，提出保留的国际 

组织即成为条约的当事方，但须条约对各该组织均已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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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保留经另一締约国际组织反对，则条约在提出反对的国际组织和提出 

保留的国际组织间并不因此而不生效力但提出反对的组织明确表示相反的意思 

者不在此限； 

(c) 表示一个国际组织同意接受条约约束而附以保留的行为，一俟至少有 

另一締约国际组织接受保留，即发生效力。 

4.为第2和第3款的目的，除几个国际組织间条约另有规定外，如果一个国 

际组织在接获关于保留的通知后十二个月期间届满时或至其表示同意接受条约约束 

之日为止，两者中以较后的日期为准，迄未对保留提出反对，此项保留即视为业经 

该组织接受。 

第二十条之二 

接受对国家和一个或一个以上国际组织间 

或国际组织和一个或一个以上国家间条约提出的保留 

1. 凡为国家和一个或一个以上国际组织间或国际组织和一个或一个以上国家 

间条约明示准许的保留，或另经准许的保留，无须締约国或締约国际组织事后予以 

接受，但条约规定需如此办理者不在此限。 

2. 如果从国家和一个或一个以上国际组织间或国际组织和一个或一个以上国 

家间条约的目的及宗旨可见，在全体当事方间适用全部条约为每一当事方同意接受 

条约约束的必要条件时，一国或一国际组织提出的保留须经全体当事方接受。 

3. 凡不属以上两款所称的情形，除国家和一个或一个以上国际组织间或国际 

组织和一个或一个以上国家间条约另有规定外： 

(a) 保留经一个締约国或締约国际组织接受，就接受保留的国家或国际组 

织而言，提出保留的国家或国际组织即成为条约的当事方，但须条约在该国和 

该国际组织间或该两国间或该两国际组织间已生效； 

(b) 保留经一个締约国或締约组织反对，则条约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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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反对的国家和提出保留的国家间， 

提出反对的国家和提出保留的国际组织间， 

提出反对的国际组织和提出保留的国家间，或 

提出反对的国际组织和提出保留的国际组织间， 

并不因此而不生效力 ，但提出反对的囯家或国际组织明确表示相反的意思者不在 

此限； 

(c)表示一国或一个国际组织同意接受条约约束而附以保留的行为，一俟 

至少有另一締约国或締约组织接受保留，即发生效力。 

4.为第2和第3款的目的，除条约另有规定外，如果一个締约国或締约组织 

在接获关于保留的通知后十二个月期间届满时或至其表示同意接受条约约束之日为 

止，两者中以较后的日期为准，迄未对保留提出反对，此项保留即视为业经该国或 

该组织接受。 

第二十一条 

保留及对保留提出的反对的法律效果 

1 . 关于几个国际组织间条约，依照第十九条、第十九条之三、第二十条和第 

二十三条，或者关于国家和一个或一个以上国际组织间或国际组织和一个或一个以 

上国家间条约，依照第十九条之二，第十九条之三、第二十条之二和第二十三条之 

二，对另一当事方成立的保留： 

(a) 对提出保留的当事方而言，其与该另一当事方的关系上照保留的范围 

修改保留所关涉的条约规定；及 

(b) 对该另一当事方而言，其与提出保留的当事方的关系上照同一范围修 

改此等规定。 

2. 此项保留在条约其他当事方相互间不修改条约的规定。 

3. 如果反对保留的当事方未反对条约在它和提出保留的当事方间生效，此项 

保留所关涉的规定在保留的范围内于该两当事方间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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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二条 

撒回保留及撤回对保留提出的反对 

1. 除几个国际组织间、国家和一个或一个以上国际组织间或国际组织和一个 

或一个以上国家间条约另有规定外，保留可随时撤回，无须经业已接受保留的国家 

或国际组织同意。 

2. 除第1款所称的条约另有规定外，对保留提出的反对可随时撤回。 

3. 除几个国际组织间的条约另有规定或另经协议外： 

(a)保留的撤回，在对另一締约组织的关系上，自该组织收到撤回保留的 

通知时起方始发生效力； 

对保留提出的反对的撤回，自提出保留的国际组织收到撤回反对的通 

知时起方始发生效力。 

4 . 除国家和一个或一个以上国际组织间或国际组织和一个或一个以上国家间 

条约另有规定或另经协议外： 

(a)保留的撤回，在对締约国或缔约组织的关系上，自该国或该组织收到 

撤回保留的通知时起方始发生效力; 

Cb)对保留提出的反对的撤回，自提出保留的国家或国际组织收到撤回反 

对的通知时起方始发生效力。 

笫二十三条 

对几个国际组织间条约提出保留的程序 

1. 关于几个国际组织间条约，保留、明示接受保留及反对保留，均必须以书 

面提出，并致送締约组织及有权成为条约当事方的其他国际组织。 

2. 保留系在签署须经正式认可、接受或赞同的几个国际组织间条约时提出者 

必须由提出保留的国际组织在表示同意接受条约约束时正式认可。遇此情形，此 

项保留应视为在其认可之日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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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明示接受保留或反对保留系在认可保留前提出者，其本身无须经过认可。 

4 . 撤回保留或撤回对保留提出的反对，必须以书面提出。 

第二十三条之二 

对国家和一个或一个以上国际组织间 

或国际组织和一个或一个以上国家间条约提出保留的程序 

1 . 关于孺家和一个或一个以上国际组织间或国际组织和一个或一个以上国家 

间条约，保留、明示接受保留M对保留，均必须以书面提出，并致送締约国及締 

约组织及有权成为条约当事方的其他国家和国际组织。 

2. 保留系在一个国家签署须经批准、接受或赞同的笫1款所称的条约时提出 

或在一个国际组织签署须经正式认可、接受或赞同的第I款所称的条约时提出者， 

必须由提出保留的国家或国际组织在表示同意接受条约约束时正式认可。遇此情 

形,此项保留应视为在其认可之日提出。 

3. 明示接受保留或反对保留系在认可保留前提出者，其本身无须经过认可。 

4. 撤回保留或撤回对保留提出的反对，必须以书面提出。 

第三节条约的生效及暂时适用 

第二十四条 

国际组织间条约的生效 

1 . 国际组织间条约生效的方式和日期依条约的规定或依谈判组织的协议。 

2. 如无此种规定或协议，国际组织间条约一俟确定所有谈判组织同意接受条 

约约束，即行生效。 

3. 除条约另有规定外，一个国.际组织同意接受国际组织间条约约束如系在条 

约生效后的某一日期确定，则条约自该日起对该组织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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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国际组织间条约中为条约案文的证实、国际组织同意接受条约约束的确 

定、条约生效的方式或曰期、保留、保管机关的职务以及在条约生效前必然发生的 

其他事项所制订的规定，自条约案文议定时起适用。 

第二十四条之二 

一个或一个以上国»和一个或一个以上国际组织间条约的生效 

1. 一个或一个以上国家和一个或一个以上国际组织间条约生效的方式和日期 

依条约的规定或依谈判国和谈判组织的协议。 

2. 如无此种规定或协议，一个或一个以上国家和一个或一个以上国际组织间 

条约一俟确定所有谈判国和谈判组织同意接受条约约束，即行生效。 

3. 除条约另有规定外，一国或一个国际组织同意接受一个或一个以上国家和 

一个或一个以上国际组织间条约约束如系在条约生效后的某一日期确定，则条约自 

该日起对该国或该组织生效。 

4 . 一个或一个以上国家和一个或一个以上国际组织间条约中为条约案文的证 

实、国家和国际组织同意接受条约约束的确定、条约生效的方式或日期、保留、保 

管机关的职务以及在条约生效前必然发生的其他事项所制订的规定，自条约案文议 

定时起适用。 

第二十五条 

国际组织间条约的暂时适用 

1. 国际组织间条约或条约一部分于条约生效前在下列情形下暂时适用： 

(a) 条约本身如此规定；或 

(b) 谈判组织以其他方式协议如此办理。 

2. 除条约另有规定或谈判组织另有协-议外，画际组织间条约或条约一部分对 

一个国际组织的暂时适用，于该组织将不愿成为条约当事方的意恩通知暂时适用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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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的其他国际组织时终止。 

第二十五条之二 

一个 或一个以上国家和一个或一个以上国际组织间条约的暂时适用 

1. 一个或一个以上国家和一个或一个以上国际组织间条约或条约一部分于条 

约生效前在下列情形下暂时适用： 

( a )条约本身如此规定；或 

Cb)谈判面和谈判组织以其他方式协议如此办理。 

2. 除一个或一个以上国家和一个或一个以上国际组织间条约另有规定，或谈 

判国和谈判组织另有协议外： 

(a) 条约或条约一部分对一面的暂时适用于该®将不愿成为条约当事方的 

意思通知暂时适用条约的其他国家和国际组织时终止； 

(b) 条约或条约一部分对一个国际组织的暂时适用于该组织将不愿成为条 

约当事方的意思通知暂时适用条约的其他国际组织和国家时终止。 

第三部分 

条约的遵守、适用和解释 

第一节条约的遵守 

第二十六条 

条约必须遵守 

凡有效的条约对其各当事方具有约束力，必须由各当事方善意履行。 

-3^7 -



第二十七条 

国家的国内法、国际组织的规则和条约的遵守 

U为一个或一个以上国家和一个或一个以上国际组织间条约当事方的面家不 

得援引其囿内法规定为理由而不履行条约。 

2. 为条约当事方的国际组织不得援引该组织规则为理由而不履行条约，但依 

照各当事方的意思，条约的履行须不违反该组织职务和权力的执行者不在此限。 

3. 以上两款不妨碍〔第四十六条〕。 

第二节条约的适用 

第二十八条 

条约不溯既往 

除从条约可见或另经确定有不同意思外，关于条约对一当事方生效之日以前所 

发生的任何行为或事实或己不存在的任何情势条约的规定对该当事方不具有约束力。 

第二十九条 

一个或一个以上国家和一个或一个以上国际组织间条约的领土范围 

除从条约可见或另经确定有不同意思外，一个或一个以上国家和一个或一个以 

上国际组织间条约对为当事方的每一国家的约束力及于其全部领土。 

第三十条 

关于同一事项先后所订条约的适用 

1.为关于同一事项先后所订条约当事方的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权利和义务应依 

下列各款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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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遇条约订明须不违反先订或后订条约或不得视为与先订或后订条约不合时， 

该先订或后订条约的规定应居优先。 

3. 遇先订条约所有当事方同时是后订条约的当事方，但不〔依第五十九条〕 

终止〔或停止施行〕先订条约时，先订条约仅于其规定与后订条约规定相合的范围 

内适用。 

4. 遇后订条约当事方不包括先订条约所有当事方时： 

(a)在同为两条约当事方的两个国家间、两个国际组织间或一个国家和一 

个国际组织间，适用第3款的同一规则； ' 

在同为两条约当事方的一个国家和仅为其中一条约当事方的一个囯家 

间，在同为两条约当事方的一个国家和仅为其中一条约当事方的一个国际组织 

间，在同为两条约当事方的一个国际组织和仅为其中一条约当事方的一个国际 

组织间，和在同为两条约当事方的一个国际组织和仅为其中一条约当事方的" 

个国家间，两当事方彼此之间的权利和义务依灰方均受其约束的条约规定。 

5 .笫4款不妨碍〔第四十一条〕〔或依第六十条终止或停止施行条约的任何 

问题或〕一S或一个国际组织因締结或适用一条约而该条约的规定与该国或该组织 

对非该条约当事方的一个国家或国际组织依另一条约所负的义务不合所发生的任何 

责任问题。 

6.以上各款不妨碍联合国宪章第一〇三条。 

第三节条约的解释 

第三十一条 

解释的通则 

1.条约应依照其用语按上下文并参照条约的目的及宗皆所具有的通常意义善 

意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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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为解释条约的目的，上下文除指连同序言和附件在内的案文外，应包括： 

(a) 所有当事方因締结条约所订与条约有关的任何协定； 

(b) —个或一个以上当事方因締结条约所订并经其他当事方接受为条约有 

关文件的任何文件。 

3。 应与上下文一并考虑的还有： 

(a) 当事方间其后所订关于条约的解释或其规定的适用的任何协定； 

(b) 其后在条约的适用上确定各当事方对条约的解释协议的任何惯例； 

(c) 适用于当事方间关系的国际法任何有关规则。 

4。 如经确定各当事方有此意思，条约用语应给予特珠意义。 

第三十二条 

解释的补充资料 

为证实由适用第三十一条所得的意义起见，或依第三十一条作解释而： 

(a) 意义仍然不明或难解；或 

(b) 所导致结果显然荒谬或不合理时， 

为确定意义起见，可使用解释的补充资料，包括条约的准备工作和締结条约的情 

况在内。 

第三十三条 

以两种或两种以上文字作准的条约的解释 

1 。条约经以两种或两种以上文字作准，除条约规定或当事方协议遇 

意义分歧时以某一案文为准外，每种文字的案文应同一作准。 

2。 以案文作准文字以外的其他文字作成的条约译本，仅于条约有此规定 

或各当事方有此协议时始得视为作准案文。 

3。 条约用语推定在各作准案文内意义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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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除依第 1款应以某一案文为准外,如比较各作准案文后发现意义有差别 

而非适用第三十一条及第三十二条所能消除时，应顾及条约的目的及宗皆，采用最 

能调和各案文的意义。 

第四节条约和第三国或第三国际组织 

第三十四条 

关于第三国和第三国际组织的通则 

1. 面际组织间条约非经第三国或第三组织同意，不为该国或该组织创设义务 

或权利。 

2. 一个 或一个以上国家和一个或一个以上国际组织间条约非经笫三国或第三 

组织同意，不为该国或该组织创设义务或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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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五条 

为第三国或第三国际组织规定义务的条约 

1. 〔在第三十六条之二规定的限制下，〕如条约各当事方有意以条约的一项 

规定作为确立一项义务的方法，而一个第三国以书面明示接受该项义务，则该第三 

国即因此项规定而负有义务。 

2. 如条约各当事方有意以条约的一项规定作为确立某一第三国际组织活动范 

围内的一项义务的方法，而该第三组织明示接受该项义务，则该第三组织即因此项 

规定而负有义务。 

a第三国际组织接受第2款所述的义务，应遵守该组织的有关规则，并应以 

书面作出。 

第三十六条 

为第三国或第三国际组织规定权利的条约 

1. 〔在第三十六条之二规定的限制下，〕如条约各当事方有意以条约的一项 

规定把一项权利给予一个第三国或该第三国所属的国家集团或所有国家，而该第三 

国对此表示同意，则该第三国即因此项规定而享有该项权利。该第三国如无相反 

的表示，应推定其表示同意，除非条约另有规定。 

2. 如条约各当事方有意以条约的一项规定把一项权利给予一个第三国际组织 

或该第三组织所属的组织集团或所有组织，而该第三组织对此表示同意，则该第三 

组织即因此项规定而享有该项权利。 

3. 第三国际组织依第2款规定表示同意，应遵守该组织的有关规则。 

4. 按照第1或第2款规定行使权利的国家或国际组织，应遵守条约所规定的 

或按照条约规定所确定的行使该项权利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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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六条之二 

国际组织为当事方的条约对为该组织成员的第三国的效果 

为国际组织成员的第三国，对其因该组织为当事方的条约规定而负有的义务， 

应予遵守，对其因该等规定而享有的杈利，可以行使，如果： 

(a) 在締结条约时候可适用的该组织有关规则规定该组织的成员国受该组 

织所締结条约的约束；或 

(b) 参与谈判条约的国家和组织以及该组织的成员国均承认条约的适用必 

然引起这种效果。 

第三十七条 

取消或变更第三国或第三国际组织的义务或权利 

1. 按照第三十五条第1款使第三国抠负义务后，该项义务必须经条约各当事 

方和该第三国同意，才可取消或变更，但经确定它们另有协议者不在此限。 

2. 按照第三十五条第2款使第三国际组织担负义务后，该项义务必须经条约 

各当事方和该第三组织同意，才可取消或变更，但经确定它们另有协议者不在此限, 

3. 按照第三十六条第1款使第三国享有权利后，如经确定原意为非经该第三 

国同意不得取消或变更该项权利，各当事方不得取消或变更该项权利。 

，"见下文脚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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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按照第三十六条第—2—款ft*三国际组织享有权利后，如经确定原意为非经 

该第三组织同意不得取消或变更该项杈利，各当事方不得取消或变更该项权利. 

〔5.为国际组织成员的第三国在第三十六条之二 (a )款规定的条件下担负义务或 

享有权利后，该项义务或杈利必须经条约各当事方同意才可取消或变更，但締结条 

约时候可适用的该组织有关规则另有规定或经确定条约各当事方另有协议者不在此 

限，〕 

〔6.为国际组织戍员的第三国在第三十六条之二(b)款规定的条件下担负义务或 

享有权利后，该项义务或杈利必须经条约各当事方及该组织成员国同意才可取消或 

变更，但经确定它们另有协议者不在此限.〕 

7.为条约当事方的国际组织或第三国际组织依以上各款规定表示同意，应遵 

守各该组织的有关规则， 

第三十八条 

条约所载规则由于国际习惯而成为 

对第三国或第三国际组织有约束力 

第三十四至第三十七条的规定不妨碍条约所载规则作为公认的国际法习惯规则, 

而成为对第三国或第三国际组织具有约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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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委员会本届会议所通过的第二条第1 (h)款、 

第三十五条、第三十六条、第三十六条之 

二、" 8第三十七条和第三十八条的条文及 

其评注 ~ 

第一部分 

导言 

第二条 

用语 

1.为本条款的目的： 

(h) "第三国"或"第三国际组织"指非为条约当事方的国家或国际组织; : 

评注 

委员会第二十九届会议通过的第三十四.条草案6°°曾使用过这些用语；其定义 

直接以《维也纳公约》为根据。 

"8见下文脚注。 

599《维也纳公约》的相应规定： 

"(11)称"第三国"者，谓非条约当事国之国家;" ‧ 

6 0 0 见 上 文 ， 第 ^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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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条约的遵守、适用和解释 

第四节.条约和第三国或第三国际组织（续) 

第三十五条 

601 

为第三国或第三国际组织规定义务的条约 

1. (在第三十六条之二规定的限制下，〕如条约各当事方有意以条约的一项 

规定作为确立一项义务的方法，而一个第三国以书面明示接受该项义务，则该第三 

国即因此项规定而负有义务. 

2. 如条约各当事方有意以条约的一项规定作为确立某一第三国际组织活动范 

围内的一项义务的方法，而该第三组织明示接受该项义务，则该第三组织即因此项 

规定而负有义务. 

3. 第三国际组织接受第2款所述的义务，应遵守该组织的有关规则，并应以 

书面作出. 

6 0 1《维也纳公约》的相应条款： 

"第三十五条 

"为第三BI规定义务之条约 

"如条约当事国有意以条约之一项规定作为确立一项义务之方法，且该项 

义务经一第三S以书面明示接受，则该第三国即因此项规定而负有义务," 

-356 -



评注 

(1) 草案第三十五条仿照《维也纳公约》第三十五条所述的规则，规定如果条约 

的一项规定为第三国确立义务，第三国须以书面明示接受，并将这项规则扩大，对-

第三国际组织也适用。不过，委员会认为，对于国际组织可以承担的义务，应该 

提出两点附带保证。 

(2) 首先，一个组织不能接受不厲其"活动范围内"的义务。一切组织都在客 

观上有一定范围的领域从事活动，条约的当事方在逻辑上必然无意在国际组织的活 

动领域外为它确立义务。 

(3) 此外，委员会认为有必要提请注意一个基本规则，即第三国际组织在接受它 

不是当事方的条约所规定的义务上，仍须受该组织有关规则的限制. 

(4) 由于委员会没有通过第三十六条之二， 6 0 2第三十五条第1款首句在提到它时, 

加上方括弧，以表示第1款可能要受该条所规定的制度的限制。 

见下文脚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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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六条 

为第三国或第三国际组织规定权利的条约
6
。， 

1. 〔在第三十六条之二规定的限制下，〕如条约各当事方有意以条约的一项 

规定把一项权利给予一个第三国或该第三国所属的国家集团或所有国家，而该第三 

国对此表示同意，则该第三国即因此项规定而享有该项权利。该第三国如无相反 

的表示，应推定其表示同意，除非条约另有规定. 

2. 如条约各当事方有意以条约的一项规定把一项权利给予一个第三国际组织 

或该第三组织所属的组织集团或所有组织，而该第三组织对此表示同意，则该第三 

组织即因此项规定而享有该项权利. 

3. 第三国际组织依第2款规定表示同意，.应遵守该组织的有关规则. 

4. 按照第1或第2款规定行使权利的国家或国际组织，应遵守条约所规定的 

或按照条约规定所确定的行使该项权利的条件. 

6 0 5《维也纳公约》的相应条款： 

"第三十六条 

"为第三国规定权利之条约 

"1 .如条约当事国有意以条约之一项规定对一第三国或其所属一组国家或所 

有国家给予一项权利，而该第三国对此表示同意，则该第三国即因此项规定而享有 

该项权利。该第三国倘无相反之表示，应推定其表示同意，但条约另有规定者不 

在此限。 

"2.依第1项行使权利之国家应遵守条约所规定或依照条约所确定之条件行 

使该项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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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注 

(1) 草案第三十六条区别了国家享有权利和组织享有权利的两种情况。前一 

情况（第1款）采用《维也纳公约》第三十六条的解决办法，后一情况（第2款） 

则采用较为严格的制度。 

(2) 因此，就一个组织表示同意接受它不是当事方的条约所规定给予它的权利 

而言，已废除《维也纳公约》第三十六条第1款和草案本条第1款所规定的假定同 

意。采用这种较为严格的制度的理由是，对国际组织并没有授予无限制的权能， 

因此，就一项权利而言，不可能规定假定它同意。 6° 4 所以，绝不能假定国际组织 

同意，但草案该条第2款并没有为同意的表示方式规定特殊条件 u 

(3) 然而第3款对第2款是一项补充，它象草案第三十五条第3款一样，指出 

国际组织的同意一定要遵守该组织的有关规则；在这些规则下，同意的方式可能受. 

特别规定的限制。 

(4) 第三十六条第4款仅复述《维也纳公约》第三十六条第2款所规定的规则， 

但在措词上作了一些适当的变更。象草案第三十五条一样，并且为了同样的理由, 

草案第三十六条开头在提到不曾通过的第三十六条之二时，加上方括弧。 

甚至可以进一步争论说，在一个组织的"主观权利"的意义上，权利这个概念 

本身很少同事实相符。一个组织的"权利"，同它非自愿地拥有的"职权" 

相对应。换句.话说，一个组织行使"权利"，一般上也是履行"义务"；无 

论如何，对其成员是如此；为了这个理由 s —个组织的情况同一个国家的情况， 

不能完全等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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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六条之二605 

国际组织为当事方的条约对为该组织成员的第三m的效果 

为国际组织成员的第三国，对其因该组织为当事方的条约规定而负有的义务， 

应予遵守，对其因该等规定而享有的权利，可以行使，如果： 

(a) 在締结条约时候可适用的该组织有关规则规定该组织的成员国受该组 

织所締结条约的约束；或 

(b) 参与谈判条约的国家和组织以及该组织的成员囯均承认条约的适用必 

然引起这种效果。〕6。6 

6 0 5国际法委员会在第一五一二次会议上同意对第三十六条之二不作出决定，将来 

根据大会、各国政府和国际组织对该条案文的评论，再作进一步审议。 

6 0 6 同《维也纳公约》比较，这是一个新条款。报告员的原来提案（ 4 / ' 

2 9 8 ,英文本第 2 2页）如下： 

" 1 . 一个国际组织所締结的条约直接使该组织的成员国对该条约的其他 

当事方，享有权利并承担义务，如果该组织的组织法明确规定该条约具有这种 

效果。 

"2.如果根据国际组织所締结的条约的主题和该组织及其成员国间对该 

主题所涉权限范围的戈^情况，显然该条约的当事方确有这种意旨时，条约使成员 

国： 

"(-)享有权利，并假定该成员国接受该项权利，除非有任何相反的意旨 

表示； 

" «承担义务，但必须该成员国接受该项义务，即使是暗示地接受。" 

在第二十九届会议进行讨论后，特别报告员在第三十届会议向起草委员会 

提出下列案文： 

" 1 . 一个国际组织所締结的条约直接使该组织的成员国对该条约的其他 

当事方，享有权利并承抠义务，如果该组织的组织法〔，依照该组织内部的解 

释，〕明确规定该条约具有这种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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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注 

(1) 第三十六条之二是关于国际组织的成员国对该组织所締结的但它们非当事 

方的条约的特珠情况，对于这些条约来说，这些国家是第三国；但委员会的某些 

成员对"为国际组织成员的第三国"的用语表示有保留。因此，在原则上，这些 

国家受草案第三十五条和第三十六条规定的限制。如果条约规定这些国家的权利: 

根据草案第三十六条的一般规则,便假定它们接受了这些权利；如果条约规定这 

些国家的义务，根据草案第三十五条的规则，它们只在以书面明示接受时才受这些 

义务的拘束。这些一般规则都是委员会所通过的条款草案的必然结果。 

(2) 所引起的第一个问题——在某种意义上是一个初步的问题-一是；根裾什 

么理由，在何种情况下以及在哪种程度上可以把这个制度变得较有伸缩性？特别报 

告员在第六次报告内 6 ( 5 7认为至少在两种特定情况，可以考虑把这些规则作某种程度 

的放宽。下文分别讨论这两种情况。 

(3) 第一种情况是：根据一个组织的组织法，该组织所締结的条约可能具有为 

其成员国确立权利和义务的效果；同某一组织打交道的国家或组织，从一个观点看 

来，也许可以假定它们已注意到该组织的组织法规定，因此也就是巳接受这种效果。 

(4) 虽然委员会有一些成员并没有对这个主张提出质疑，但这个主张有好几点 

受到严厉的批评。第一，有人认为促成制订这一条的，大概是建立欧洲经济共同 

体的条约第二二八条， 6 0 8尽管它同草案第三十六条之二所提议的案文并不尽同；而 

606
 ( 续 ) " 2 . —个国际组织所缔结的条约，如果根据该组织及其成员国间对受条 

约目的影响的权限的分配情况，显然条约当事方确实有此意旨时，该条约使成 

员国： 

"H享有权利，并于该成员国无表示任何相反意旨时，假定其接受该项 

权利； 

- " «承担义务，但必须该成员国明确接受该项义务." 

6 0 7
 A / C N . 4/298,英文本第22页。 

6 0 8联合国，《条约汇编》，第二九四卷，第129页（正式英文本见Beatles 
establishing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 (Luxembourg, Office for Ofilcial 
Publications of the 33uropean Communities, 1973)， P« 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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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来支持草案第三十六条之二的实例，也显示出该条受到欧洲共同体所独有的规 

则或问题的启示。有人认为，从各个观点看来，这一处理方法是不能接受的，因 

为欧洲共同体虽然具有国际组织的某些特性，但每当它的締结条约能力取代成员国 

的締约能力时，它即从国际组织类别变成超国家机构类别，而对国际组织适用的规 

则是不可能容纳只对完全不同性质的机构适用的规则的。有人还争论说，鉴于社 

会主义制度对维持国家主权的尊重以及发展中国家不肯让它们的独立受到任何限制， 

因此，甚至没有理由予期这些规则会扩展到在西欧范围以外适用。 

(5)除了第一种情况外，特别报告员还允许草案第三十五条和第三十六条的规 

定在以下的另一种情况作某种放宽：即条约必然产生有关效果，而组织的成员国以 

及参加谈判条约的国家和国际组织已"承认"条约的运用会产生这种效果。特别 

报告员举出以下的例子：如果一个关税同盟以同盟的名义同非该关税同盟成员的国 

家締结了关税协定，同盟的成员国有义务对从同盟以外地区进口的货物适用该项关 

税协定；它们不能以它们未曾以书面明示同意同盟所締结的关税协定的这种效果为 

依据。同样地，一个国际组织所締结的关于执行其职务所必要的特权和豁免权， 

特别是关于其成员国代表的地位的协定，就成员国的义务和权利而言，似乎立即对 

成员国发生效果。6°9但委员会有一位成员强烈反对这项解释。 

7 : 7 —个例子是一九四七年六月二十六日联合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关于联合国总部的 

协定(联合国，《条约汇编》，第十一卷，第11页），该协定第五条第15节 

规定联合国和专门机构会员国常驻代表团成员享有特权相豁免权，但须受若干 

条件相义务的限制（"在遵照相等的条件相义务下"）；笫四条第13(b)节规 

定滥用特权和豁免权情况的例外（关于这一点，参看一九七五年二月十三日联 

合国秘书处的法律意见（《联合国法律年鉴》，一九七五年，英文本第155 

页））；另一个例子是一九五一年四月十四日国际民用航空组织同加拿大政府关 

于国际民用航空组织总部的协定（联合国，.〈〈'条约汇编》，第九十六卷，第 

1 5 5 W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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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第二种情况也引起了国际法委员会一些成员的反对。首先，关于原则问 

题，有人认为联合国所締结的关于特权和豁免权的协定，主要是关于给予成员国的 

权利的，而第三十六条内的规则，即成员国假定同意，却足以成为这些协定对成 

员国产生效果的原因。有人还争论说，照第三十六条之二款的现有案文来说， 

确立权利和确立义务两者之间将再没有区别了；此外，对于"承认"一词弹性过大， 

必须承认需要获得所有成员国同意（因此必须规定各成员国享有某种否决权），以 

及谈判期限所可能引起的不确定等，都可以提出反对。 

(7) 第二种情况促使委员会的一些成员作出这样的结论；按照条约是否为第三 

国确立义务或权利来分开和区别第三国的同意制度的原则比表面看来要复杂。这 

是因为有许多条约是同时确立权利和义务的。在这种情况，对于第三国究应适用 

哪种制度呢？适用关于权利的制度呢还是适用关于义务的制度呢？如果权利和义务 

不可分开，一般所得到的答复是，应当适用较严格的制度，换句话说，适用关于义 

务的制度。根据这项解释，第三十五条所制订的规则似乎太严格了。 委员会若 

干成员之所以认为可以接受第三十六条之二(b)款，就是因为在若干情况下-一上文 

巳有举例 个国际组织的成员国"承认"了该组织所締结的条约为它们规定的 

义务和权利，而无须以书面明示接受义务。因此，归根结蒂来说，第三十六条之 

二(b)款所规定的例外情况，是相当有限的；它反映一些一点也不例外或特殊的做法， 

此外，它也尊重每一成员国的以下权利：拒绝同意国际组织同时为它确立义务相权 

利。委员会的若干成员认为，国际组织成员国的承认是集体性的，其表示方式取 

决于该组织的规则。 

(8) 但是，因为《维也纳公约》第三十五条和第三十六条的解释，主要要由締 

约国来决定，同时，对于国际惯例引起了哪些需要，也要由有关政府和国际组织决 

定，所以，委员会在注意到各成员所表达的不同意见后，决定在对这一问题采取立 

场以前，先征求所有有关方面对各点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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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七条 

取消或变更第三国或第三国际组织的义务或权利
6 , 0 

1. 按照第三十五条第1款使第三国担负义务后，该项义务必须经条约各当事 

方和该第三国同意，才可取消或变更，但经确定它们另有协议者不在此限. 

2. 按照第三十五条第2款使第三国际组织抠负义务后，该项义务必须经条约 

各当事方和该第三组织同意，才可取消或变更，但经确定它们另有协议者不在此限。 

3. 按照第三十六条第1款使第三国享有权利后，如经确定原意为非经该第三 

国同蒽不得取消或变更该项权利，各当事方不得取消或变更该项权利. 

4. 按照第三十六条第2款使第三国际组织享有权利后，如经确定原；t为非经 

该第三组织同意不得取消或变更该项权利，各当事方不得取消或变更该项权利. 

(5.为国际组织成员的第三国在第三+六条之二(a)款规定的条件下担负义务或 

享有权利后，该项义务或权利必须经条约各当事方同意才可取消或变更，但締结条 

约时候可适用的该组织有关规则另有规定或经确定条约各当事方另有协议者不在此 

限 .〕 

(6.为国际组织成员'的第三国在第三十六条之二(b)款规定的条件下抠负义务或 

享有权利后，该项义务或杈利必须经条约各当事方及该组织成员国同意才可取消或 

变更，但经确定它们另有协议者不在此限.〕 

7 .为条约当事方的国际组织或第三国际组织依以上各款规定表示同意，应遵 

守各该组织的有关规则. 

6'°《维也纳公约》的相应条款："第三十七条 

"取消或变更第三国之义务或权利 

"I-依照第三十五条使第三国担负义务时，该项义务必须经条约各当事 

国与该第三国之同意，方得取消或变更，但经确定其另有协议者不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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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注 

(1) 《维也纳公约》关于取消或变更第三国的义务或权利问题的第三十七条共 

有两款，草案本条则将每款一分为二，以便区别第三国的情况（第1和3款）和囿 

际组织的情况（第2和4款）。另外有两款（第5和6款）是关于第三十六条之二 

所针对的两种特定情况；为了上文第三十五条评注内所述的理由，在这两款都加上 

方括弧（〔〕），表示委员会不曾通过第三十六条之二。 第7款重申以下的一般性 

原则：整个第三十七条所规定的国际组织的同意，在任何时候均须遵守有关组织的 

有关规则„ 

(2) 关于第三国，草案第三十七条第1和3款仿照《维也纳公约》第三十七条 

的规定。第 2和 4款则把对国家适用的制度，适用于国际组织。曾考虑过对第 

三国际组织所发生的义务采取不同的准则，因此考虑过把第2款所述的假定反过来, 

规定对第三国际组织发生的义务经条约各当事方同意可以取消或变更，但如经确定 

原意为相反者不在此限；这一规定所依据的是这样一个概念：国际组织主要是要履 

行国家所委托给它的职务,从这一观点看来，它对国家没有任何的"既得权利"。 

然而，委员会认为，国际组织有其特定利益，它们应与国家一样享有相同的保护。 

(3) 第5款是关于第三十六条之二所涵盖的特别情况，它申述以下的规则：一 

个国际组织所締结的条约为该组织成员的第三国确立的义务或权利，必须经条约各 

当事方同意才可取消或变'更，但确定条约各当事方另有协议者不在此限。这一规 

则的另一例外情况是，在締结条约时可适用的该组织的有关规则另有规定；这一例 

外情况所根据的是第三十六条之二(a)款所根据的同一概念，郎一个国际组织所缔结 

的条约各当事方注意到该组织关于它所締结条约的有关规则，并同1；在这些规则的 

6'°(续）"2.依照第三十六条使第三国享有权利时，倘经确定原意为非经该第三国 

同意不得取消或变更该项权利，当事国不得取消或变更之。" 

6,1 见关于国家和国际组织间或两个或两个以上国际组织间所締结的条约问题 

的 第 六 次 报 告 4 / ^ 9 8 ) , 英 文 本 第 3 4 页 和 上 文 脚 注 6 0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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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上接受协议的拘束。不过，不仅有人对草案第三十七条第5款的规则提出批 

评，对根据締结条约时有效的国际组织有关规则减损该规则效力的可能性，也有人 

提出批评。 

(4) 第6款是关于第三十六条之二(b)款所设想的特定情况，申述议下的规则： 

一个国际组织所締结的条约为该组织成员的第三国确立的义务或权利，必须经曾赞 

同确立该项权利或义务者，即条约各当事方及该组织成员国的同意才可取消或变更。 

有人指出，从起草的观点来说，规定必须该组织所有成员国同意，较为正确。 

(5) 第7款重申第三十五条和第三十六条所申述的规则，即一个国际组织的同 

意，应遵守该组织的有关规则，第7款以前各款所述的国际组织的同意，是指为 

条约当事方的国际组织的同意；除此以外，第2和4款所指的是第三国际组织的同 

'《、。 

第三十八条 

条约所载规则由于国际习惯而成为 

对第三国或第三国际组织有约束力 6' 2 

第三十四至第三十七条的规定不妨碍条约所载规则作为公认的国际法习惯规则， 

而成为对第三国或第三国际组织具有约束力. 

6 , 2
《维也纳公约》的相应条款： 

"第三十八条 

"条约所载规则由于国际习惯 

而成为对第三国有拘束力 

"第三十四条至第三十七条之规定不妨碍条约所载规则成为对第三国有拘 

束力之公认国际法习惯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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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注 

(1) 《维也纳公约》和草案第三十八条之间的唯一分别是 s后者所指的是第三 

国和第三国际组织。对国际组织来说，国际法委员会通过这一条所引起的困难， 

与国家在维也纳会议上所遭迂的困难相似. 

(2) 委员会在关于条约法条款草案的最后报告中，曾对第三十四条6
'，的意义， 

作以下解释： 

"(2)因此，委员会未为习惯使条约规则扩大适用于締约国以外一事特别 

拟定规则。在另一方面，委员会顾及此种情形的重要性及第三十条至第三十 

三条 6' 4所载规定的性质，决定在本条内作一笼统保留，载明这几条条文不妨碍 

因已成为国际习惯法规则而对非当事国具有拘束力的条约规则。 

"(3)委员会要强调本条规定纯然是一种保留，其目的在于否认第三十条 

至第三十三条可能含有条款草案不承认上述程序为正当的意思。，，6'5 

(3) 然而，在维也纳会议上仍然有人表示怀疑，汉弗茱.沃多克爵士 （专家顾 

问）在一次发言中曾再度指出： 

"第三十四条只不过是一项保留，其目的在于消除关于第三十条至第三十 

三条的任何误解，它一点也不影响制订习惯法的通常程序。若干代荥团的忧 

虑似乎是由于对本条的宗旨和意义有所误解而引起的。" 6 , 6 

6 , 5在《维也纳公约》内重新编号为第三十八条 a 

6 , 4在《维也纳公约》内重新编号为第三十四条至第三十七条。 

6 , 5《大会正式记录 3第二十一届会议，补编第9号》（A/6309/Rev.l),第二部 

分，第62页（〈〈一九六六年⋯一年鉴》，第二卷，英文本第231页，A/6309/ 

Rev.l号文件，第二部分）。 

6 , 6《联合国条约法会议正式记录，第一届会议，全体会议和全体委员会会议简要 

记录》（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E. 68. V. 7),英文本第201页，全体 

委员会第三十六次会议，一九六八年四月二十四日，第43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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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听取了其他发言后， 6' 7维也纳会议以压倒性多数通过第三十四条（其后 

成为第三十八条）。 6' 8 

(5) 草案本条无论从哪一方面都不予断习惯法的制订程序对国际组织发生效果 

的可能性，委员会基于这一点考虑，通过了本条。 

比方，弗朗西斯'瓦茱特爵士说"⋯'一第三十四条基本上是一个保留条款，目 

的在于防止其前面的条款可能被觯释为排除国际法普通规则的适用。第三十 

四条绝无意成为叙述国际法的渊沅、根据或来沅的工具-⋯⋯"。《同上，第二 

届会议i全体会议和全体委员会会议简要记录》（联合H出版物，出售品编号: 

E. 70. V. 6),英文本第63页，第十四次全体会议，一九六九年五月七日，第 

38段。 

同上，英文本第71页，第十五次全体会议，一九六九年五月七日，第58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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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外交信使和没有外交信使护送的 

外交邮袋的地位 

136.在一九七八年七月二十七日举行的第一五二七次会议_b委员会审议了关 

于外交信使和没有外交信使护送的外交邮袋的地位工作组的报告（A/Cl 4/L.285) 

该报告由工作组主席阿卜杜拉.埃里安先生提出。在同一次会议上，委员会核可 

了该项报告，并决定将它列入委员会提交大会的报告本章下面笫137至14锻。 

委员会希望秘书长注意这几段，以便在他按照大会一九七六年十二月十三日第 3 1 / 

76号决议第5段的要求编写的关于确保执行一九六一年《关于外交关系的维也纳 

公约》 s"的方法和途径的分析性报告内予以顾及。 

137 . 一九七六年，大会审议了标题为"各国执行一九六一年《关于外交关系的 

维也纳公约》各项规定的情况"的项目后，通过了第 3 1 /々 6号决^该决议在序 

言部分表示认识到"应当⋯-"研究外交信使和没有外交信使护送的外交邮袋的地位 

问题"-并在执行部分第 3至 5段内规定如下： 

" 3 .逄各会员国按照大会第3501 ( x x x ) 号 决 议 第 4 段 ， 就 确 保 执 

行一九六一年《关于外交关系的维也纳公约》各项规定的方法和途径，并就宜 

否详细制订关于外交信使地位的规定，同时适当顾到没有外交信使护送的外交 

邮袋的地位问题，提出或补充它们的评论和意见； 

" 4 . 鱼国际法委员会在适当时候，参照秘书长关于各国执行一九六一年 

《关于外交关系的维也纳公约》各项规定的情况的报告所载的资料，和通过秘 

书长从各会员国收到的有关这个问题的其他资料，研究详细制订一项关于外交 

联合国，《条约汇编》，笫500卷第1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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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使和没有外交信使护送的外交邮袋的地位的议定书的提议，作为一九六一年 

《关于外交关系的维也纳公约》的发展和具体成果； 

"5.遭秘书长根据从各会员国收到的对于这个问题的评论和意见，向大 

会第三十三届会议提出一份关于确保执行一九六一年《关于外交关系的维也纳 

公约》各项规定的方法和途径的分析性报告，届时国际法委员会研究详细制订 

上述议定书的提议如已获有结果，可供参考，则亦应加以考虑；" 

138. 国际法委员会按照上述决议第4段的要求，将标题为"详细制订一项 

关于外交信使和没有外交信使护送^外交邮袋的地位的议定书的提议"的项目列入 

其第二十九届会议的议程，并且成立了一个以阿卜杜拉‧埃里安先生为主席的工作 

组,以期决定处理此问题的更适当的方法。该工作组达成了一系列的结论，后经委 

员会核可。 6 2° 

139. 在这些结论中，工作组除其他事项外，向委员会作以下建议：委员会 

应该在其一九七八年届会期间内研究本问题，以期使秘书长在他按照要求向大会第 

三十三届会议提出的报告内能顾及此项研究的结果；同时，进：行此项研究不应减少 

分配给已决定优先审议的项目的时间。 

140. 在本届会议，委员会于一九七八年五月九日第一四七五次会议上再次 

成立了关于外交信使和没有外交信使护送的外交邮袋的地位工作组，其成员与第二 

十九届会议工作组的成员相同，即阿卜杜拉-埃里安先生（主席）、胡安.何塞. 

卡列一卡列先生、埃曼努尔.科德齐埃-达德齐先生、劳雷尔.弗朗西斯先生、威 

廉-里普哈根先生、斯蒂芬*施韦贝尔先生、颂蓬-素差伊军先生、乌沙科夫先生 

和亚历山大•扬科夫先生。一九七八年六月八日和二十九日和七月二十日和二十 

五日，工作组举行了四次会议。 

6 2 0
 《大会正式记录，第三十二届会议，补编第10号》（A/32/10),英文本 

第306—307页，第83和84段（《一九七七年⋯一年鉴》，第二卷（第 

二部分），英文本第 1 2顼， A / 3 2 / 1 0号文件，第 8 3和 8 4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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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工作组收到了三个工作文件。第一个文件是秘书处按照委员会第二十 

九届会议的要求编制的（AZ。N。 1和Add. 1—3 ),其中载有：各会员国 

关于详细制订一项关于外交信使和没有外交信使护送的外交邮袋的地位的议定书的 

一般意见分类；各会员国提出的关于详细制订此项议定书的提议；以及一九七六—— 

一九七八年期间各会员国提出的书面意见内和它们的代表在大会第三十届和第三十 

一届会议期间在第六委员会表示的意见内所提议的一些实际措施。该工作文件还以 

对照表的方式列出下列各项公约内的相关条款：一九六一年《关于外交关系的维也 

纳公约》"一九六三年《关于领事关系的维也纳公约》，一九六九年《特别使节 

公约》 6"、 一九七五年《关于国家在其对普遍性国际组织关系上的代表权公约》， 

它还附有一九七七年以来收到的各会员国关于详细制订此项议定书的意见；截至一 

九七六年年底收到的意见已复制于A/31/1 45和Add. 1号文件。第二个工作文件 

( A / c w 4/WP 2)载有工作组主席提出的以下建议：根据第一个工作文件内分类 

的各会员国的意见和提议，概略说明关于外交信使和没有外交信使护送的外交邮袋 

的地位的各项问题。第三个工作文件（A/eu. 4/Wp. 3)是秘书处按照工作组的要 

求编制的，它按照经工作组口头修正的第二个工作文件内所载各个标题开列了上述 

四个多边公约的相关条款。 

联合国，《条约汇编》，第 5 0 0卷，第 1 2 8页。 

同上，第596卷，第324页。 

一九六九年十二月八日大会第2530 ( X X I V )号决议附件。 

《联合国关于国家在其对国际组织关系上的代表权会议正式记录》，第二卷， 

《会议文件》（联舍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E 75. V. 12)，英文本第20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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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4a工作组根据各项工作文件和其它有关资料，研究了详细i订一项关于 

外交信使和没有外交信使护送的外交邮袋的地位的议定书的提议，并研究了第141 

段所述四个多边公约的条款。工作组通过了下列基本立场：近年来这个问题的各 

个方面都有极大的发展，这些发展反映于一九六一年《关于外交关系的维也纳公约》 

以后所通过的三个多边公约内；因此，对此问题的任何进一步研究，应该以这些公 

约中的相关条款为基础—一如果有任何相关条款的话。工作组暂订了十九个问题， 

并且对每个问题都进行审查，以期确定这四个公约中是否有任何一个公约足以适当 

处理有关问题，并确定还有什么其它要素可以视为理应属于这些问题的范围。虽然 

为了遵照上文第137段所述大会决议的要求，这些问题的写法主要是要适用于"外 

交"信使或"外交"邮袋，但工作组中有些成员认为这些问题对上述三项公约所规 

定的其他信使或邮袋来说，也是相关的，因此它们最后亦应适用于此类信使或邮袋。 

u a这些暂订的问题如下： 

a ) " 外 交 信 使 " 的 定 义 

(2) 外交信使的职务 

(3) 外交信使的多重任命 

(4) 外交信使的特权和豁免 

( a )人身不可侵犯 

H 免 受 逮 捕 或 拘 禁 

« 免 受 人 身 检 査 或 管 制 

曰个人行李免受检査 

(Tb)住所不可侵犯 

(c) 交通工具不可侵犯 

(d) 豁免管辖 

(e) 豁免的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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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给予外交信使的便利 

(6) 外交信使享有特杈和豁免的期间 

(7) 外交信使的国笈 

(8) 外交信使职务的终止 

(9) 断绝或中止外交关系、召回外交使团或武装冲突的后果 

(10) 对外交信使给与签证 

ai)被宣布为不能接受的人 

a s特别外交信使的地位 

(13 "外交邮袋"的定义 

a《有外交信使护送的外交邮袋的地位 

m没有外交信使护送的外交邮袋的地位 

(A) 一般规定 

(B) 委托商营飞机机长或船舶船长运带的外交邮袋 

as)尊重接受国的法律规章 

CL7)接受国的义务 

(A) 一般规定 

(B) 外交信使死亡或因意外事件无法执行其职务时，接受国的义务 

as)过境国的义务 

(A) 一般规定 

(B) 外交信使死亡或因意外事件无法执行其职务时，过境国的义务 

(19)迂有不可抗力时，第三国的义务 

144工作组进行研究的结果，认为上文第141段所述四个公约的下列条款 

与上段所列各项问题相关。工作组审议期间提出的其他各点，亦在每个问题下反 

映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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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外交信使"的定义 

现有各项公约中并无"外交信使"的定义。 6 2 5但下列各款规定可视为包含 

可能定义的组成部分： 

(a) 《一九六一年维也纳公约》（第二十七条第1款和第5款） 

" 1 . -⋯⋯使馆与派遣国政府及无论何处的该国其他使馆及领事馆通 

讯时，得采用一切适当方法，包括外'交信使一⋯.，， 

"5.外交信使应持有官方文件，载明其身分及构成外交邮袋的包果件 

数⋯⋯-，， 

(b) 《一九六三年维也纳公约》（第三十五条第.1款和第5款） 

" 1 .⋯-⋯领馆与派遣国政府及无论何处的该国使馆及其他领馆通讯, 

得采用一切适当方法，包括外交或领馆信使，-⋯⋯" 

"5.领馆信使应持有官方文件，载明其身分及构成领馆邮袋的包果件 

数。，， 

(c) 《特别使节公约》（第二十八条第1 、 3 和 6 款 ） 

" 1 . -⋯⋯特别使节团与派遣国政府及无论何处的该国使馆、领馆 

及其他特别使节团或同一使节团的各部分通讯时,'得采用一切适当方法, 

包括信使‧⋯⋯-" 

"3.特别使节团于事属可行时，应使用派遣国常设使馆的通讯便利， 

包括••••••••信使在内。" 

6 2 5
 下文内所用"现有各项公约"一词是指《关于外交关系的维也纳公约》（简 

称《一九六一年维也纳公约》）、〈〈关于领事关系的维也纳公约》（简称《一 

九六三年维也纳公约》）、《特别使节公约》和《关于国家在其对普遍性国 

际组织关系上的代表权公约》（简称《一九七五年维也纳公约》）。见上文 

脚注 6 2 1至 6 2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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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特别使节团的信使应持有官方文件，载明其身分及构成邮袋的包 

果件数⋯⋯-" 

(d)《一九七五年维也纳公约》（第二十七条第1和第5款和第五十七条第 

1 ，第 3和第 6款） 

第二十七条： 

"1.⋯⋯-常驻代表团同派遣国政府和它在各地的使馆、领馆、常设 

代表团、常设观察员代表团、特派代表团、代表团和观察员代表团通信, 

可采用一切适当方法，包括信使-⋯⋯" 

"5.常驻代表团的信使，应持有说明他身分和所携构成邮袋的包果件 

数的正式文件⋯⋯-" 

第五十七条： 

"1.⋯-⋯代表团同派遣国政府和它在各地的使馆、领馆、常设代表团、 

常设观察员代表团、特派代表团、代表团和观察员代表团通信，可采用 

一切适当方法，包括信使•••••" 

"3.在切合实际的时候，代表团应利用派遣国使馆、领馆、常设代表 

团、常设观察员代表团的通信方法，包括⋯一信使。" 

"6.代表团的信使，应持有说明他身分和所携构成邮袋的包果件数的 

正式文件‧‧‧‧‧‧‧‧" 

(2) 外交信使的职务 

上文(I)内所述现有各项公约的条款亦与本标题相关。有些成员强调必须澄 

清一点，即信使的职务是国家性的，而非个人性的。还有人指出，信使的职务不以 

携带外交邮袋为限；他亦可携带口信。 

(3) 外交信使的多重任命 

现有各项公约对此并无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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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外交信使的特权和豁免 

一般而论，对于*予外交信使的特权和豁免问题，有些成员强调给予信使 

尽可能充分的外^地位的重要性，别的成员则认为此类特权与豁免应严格限于其职 

务范围。 

一般而论，关于这个问题，还有人认为现有各项公约并不包括信使同时兼 

有其他身分的情况，例如他同时为外交人员或领事官员。 

(a)人身不可侵犯 

现有各项公约的规定如下： 

(a) 《一九六一年维也纳公约》（第二十七条，第5款） 

" 5 . ••••••••他〔外交信使〕享有人身不得侵犯权…-…" 

(b) 《一九六三年维也纳公约》（第三十五条，第5款） 

"5.-⋯⋯他〔领馆信使〕享有人身不得侵犯权-⋯⋯" 

(c) 《特别使节公约》（第二十八条第6款） 

"6.-⋯⋯他〔特别使节团的信使〕享有人身不得侵犯权⋯-" 

(d) 《一九七五年维也纳公约》(第二十七条第5款和第五十七条 

第 6 款 ） 

第二十七条: 

" 5 .⋯一他〔常驻代表团信使〕人身不受侵犯⋯⋯-" 

第五十七条： 

" 6 .⋯'一他〔代表团信使〕人身不受侵犯 

(-)免受逮捕或拘禁 

现有各项公约的规定如下： 

(a)《一九六一年维也纳公约》（第二十七条第5款） 

"5.⋯⋯-他（外交信使）⋯'不受任何方式的逮捕或拘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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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一九六三年维也纳公约》（第三十五条第5款） 

"5.—他〔领馆信使〕-⋯⋯不受任何方式的逮捕或拘禁" 

(c) 《特别使节公约》（第二十八条第6款） 

"6.―⋯.他〔特别使节团的信使〕⋯-⋯不受任何方式的逮捕 

或拘禁" 

(d) 《一九七五年维也纳公约》，（第二十七条第5款和第五十七条 

第 6 款 ） 

第二十七条: 

"5.⋯-⋯他〔常驻代表团信使〕-⋯⋯不受任何方式的逮捕或 

第五十七条： 

" 6 . 他〔代表团信使〕不受任何方式的逮捕或拘留" 

Q免受人身检査或管制 

现有各项公约对此并无规定。 

曰个人行李免受检査 

现有各项公约对此并无规定。 

(b) 住所不可侵犯 

现有各项公约对此并无规定。有人强调必须保护信使在履行其职务 

期间所居住的住所。 

(c) 交通工具不可侵犯 

现有各项公约对此并无规定。有人强调必须保证信使所使用的交通 

工具受到适当保护。 

(£)豁免管辖 

现有各项公约对此并无规定。有人说应该对信使履行职务给予此项 

豁免。 

(f)豁免的放弃 

现有各项公约对此并无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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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给予外交信使的便利 

现有各项公约中没有规定。 

(6) 外交信使享有特权和豁免的期间 

现有各项公约中没有规定，不过,有关特别信使的下列各项规定可供参 

考： 

(a) 《一九六一年维也纳公约》（第二十七条第:6款） 

"特别〔外交〕信使将其所负责携带的外交邮袋送交收件人后,即不 

复享有 豁免" ‧ 

(b) 《一九六三年维也纳公约》（第三十五条第6款） 

"特别〔领馆〕信使将其所负责携带的领馆邮袋送交收件人后，即不 

复享有 豁免 "， 

(c) 《特别使节公约》（第二十八条第7款） 

"〔特别使节团〕特别信使 将其所负责携带的特别使节邮袋送交收件 

人后，即不复享有 豁 免 " ' 

(d) 《一九七五年维也纳公约》（第二十七条第6款和第五十七条第7款） 

第 二 十 七 条 : ' * 

"(常驻代表团〕专程信使在将其所负责携带的常驻代表团邮袋交到 

收件人后-即不再享有.......―.豁免"， 

第五十七条: 

"(代表团〕专程信使在将其所负责携带的代表团邮袋交到收件 

人后，即不再享有一 .―.豁免". 

有人认为,从事情的本质上说，即使信使执行职务完毕后，仍应继 

续享有管辖豁免权. 

(7) 外交信使的国笈 

现有各项公约中，《一九六三年维也纳公约》（第三十五条第5歉）有以 

下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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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经接受国同意外，领馆信使不得为接受国面民，亦不得为接受 

国永久居民，但其为派遣面国民者不在此限 " . 

(8) 外交信使职务的终止 

现有各项公约中没有规定，有人说-信使的职务应在他返抵本面时终止. 

(9) 断绝或中止外交关系，召回外交使团或武装冲突的后果 

现有各项公约没有规定. 

ao)对外交信使给予签证 

现有各项公约中没有规定。有人认为，最好订定一项规则，规定在需要 

签证时，给与签证便利,有人指出，关于签证，应该给信使以充分的外交人员 

地 位 . 

ai)被宣布为不能接受的人 

现有各项公约中没有规定 ‧ 

a 3特别外交信使的地位 

有关公约规定如下： 

(a) 《一九六一年维也纳公约》（第二十七条第6款） 

" 6 . 派遣国或使馆得派特别外交信使.遇此情形，本条第 5 款的 

规定 6 2 6亦应适用，但特别信使将其所负责携带的外交邮袋送交收件人后， 

即不复享有该款所称的豁免." 

(b) 《一九六三年维也纳公约》（第三十五条第 6教) 

" 6 . 派遣面，其使馆及领馆得派特别领馆信使，遇此情形，本条 

第 5款的规定" 7亦应适用，但特别信使将其所负贵掷带的领馆邮袋送交 

收件人后,即不复享有该款所称的豁免," 

6 2 6 见上文（ 1 )、 U ) ( a ) 及 下 文 （ 1 7 ) ( A ) . 

6 2 7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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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特别使节公约》（第二十八条第 7款） 

" 7。派遣国或特别使节团得派特别使节的特别信使.遇此情形， 

本条第6款的规定 6 2 8亦应适用，但特别信使将其所负责携带的特别使节 

邮袋送交收件人后，即不复享有该款所称的豁免。" 

： (d)《一九七五年维也纳公约》（第二十七条第6款和第五十七条第7款） 

第二十七条： 

" 6 .派遣国或常驻代表团得派遣常驻代表团的专程信使.遇 

到这种情形，本条第 5款的规定 6 "也一样适用，但专程信使在将 

其所负责携带的常驻代表团邮袋交到收件人后，即不再享有该款所称 

的 豁 免 ， " 

第五十七条： 

" 7 .派遣国或代表团得派遣代表团的专程信使，遇到这种情 

形，本条第 6款的规定 6 3。也一样适用，但专程信使在将其所负责 

携带的代表团邮袋交到收件人后，即不再享有该款所称的豁免，" 

有人说，特别信使可能同时兼有一种身分，例如外交人员或领事官员，但 

现有各项公约对此还无规定.还有人指出，对于特别信使把负责携带的邮袋送 

交收件人后，等待再携带另一个邮捨的那段期间，地位如何，也有必要加以规定. 

"外交邮桨"的定义 

现有各项公约中没有"外交邮袋"的定义。不过下列规定可供参考： 

(a)《一九六一年维也纳公约》（第二十七条第2、 4 款 ） 

" 2 . 来往公文指有关使馆及其职务的一切来往文件，" 

" 4 . 构成外交邮袋的包裹里须附有可资识别的外邵标记，以装载 

外交文件或公务用品为限，" 

6 2 8 同 上 . 

6 2 9
同上。 

6 5 0 同 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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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一九六三年维也纳公约》（第三十五条第1、 2、 4 款 ） 

"1 •'…领馆与派遣国政府及无论何处的该国使馆及其他领馆通讯， 

得采用一切适当方法，包括…•外交或领馆邮袋⋯•" 

" 2 .—来往公文指有关领馆及其职务的一切来往文件." 

"4。构成领馆邮袋的包裹须附有可资识别的外部标记，并以装载来 

往公文及公务文件或专供公务之用的物品为限。" 

(c) 《特别使节公约》（第二十八条第2、 3、 5款） 

" 2 .⋯来往公文指有关特别使节团及其职务的一切来往文件." 

"3 .特别使节团于事属可行时应使用派遣国常设使馆的通讯便利， 

包括邮袋⋯‧，" 

"5.构成特别使节团邮袋的包裹须附有可资识别的外部标志，以装 

载特别使节团的文件或公务用品为限." 

(d) 《一九七五年维也纳公约》（第二十七条第2、 4款；第五十七条 

第 2 、 3、 5款） 

第二十七条: 

"2.⋯'来往公文指同常设代表团和它的职务有关的一切来往文件." 

"4.构成常驻代表团邮袋的包裹，只能装常驻代表团的文件和公 

务用品，且应在外面明白标明性质。" 

第五十七条： 

" 2 .⋯'来往公文指同代表团和它的职务有关的一切来往文件，" 

"3.在切合实际的时候，代表团应利用派遣国使馆、领馆、常设 

代表团、常设观察员代表ffl的通信方法，包括邮袋⋯-" 

"5。构成代表团邮袋的包裹只能装代表团的文件和公务用品，且 

应在外面明白标明性质." 

a 4 )有外交信使护送的外交邮袋的地位 

现有各项公约中下列规定可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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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一九六一年维也纳公约》（第二十七条第3款） 

" 3。外交邮袋不得予以开折或扣留。" 

(b) 《一九六三年维也纳公约》（第三十五条第3款） 

" 3。领馆邮袋不得予以开拆或扣留。但如接受国主管当局有重大 

理由认为邮袋装有不在本条第4款所称公文、文件及用品之列的物品时， 

得请派遣国授权代表一人在该当局前将邮袋开拆，如派遣国当局拒绝此 

项请求，邮袋应予退回至原发送地点。" 

(c) 《特别使节公约》（第二十八条第4款） 

" 4 . 特别使节团的邮袋不得开拆或扣留。 " 

(d) 《一九七五年维也纳公约》（第二十七条第3款，第五十七条第4款） 

第二十七条： 

" 3 .常驻代表团的邮袋，不得开拆或扣留。" 

第五十七条： 

" 4。代表团的邮袋，不得开拆或扣留." 

此外，下面(18)A和(19)所引各项规定也可供参考。有人指出，现有各项公 

约对有信使护送的外交邮袋，在信使住所或在运输工具内的保护问题，没有适 

当的规定， 

m没有外交信使护送的外交邮袋的地位 

A 一般规定 

上面(^所引述的各项规定，对没有外交信使护送的外交邮袋的地位问题， 

也可作参考， 

B委托商营飞机机长或船舶船长运带的外交邮袋 

现有各项公约规定如下： 

(a)《一九六一年维也纳公约》（第二十七条第 7款） 

" 7 . 外交邮袋得托交予定在准许入境地点降落昀商营飞机机长转 

递.机长应持有官方 i件，载明构成邮袋的邮包件数，但机长不得视为 

外交信使.使馆得派馆员一人迳向飞机机长自由取得外交邮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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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一九六三年维也纳公约》（第三十五条第7款） 

"7 。领馆邮袋得托交予定在准许入境地点仃泊的船舶船长或在该地 

降落的商营飞机机长运带.船长或机长应持有官方文件-载明构成邮袋 

的包裹件数，但不得视为领馆信使。领馆得与主管地方当局商定，派领 

馆人员一人迳向船长或机长自由提取领馆邮袋。" 

(c) 《特别使节公约》（第二十八条第8款） 

" 8 .特别使节邮袋得委托予定在准许入境地点仃泊或降落的船舶或 

商营飞机的船长或机长转递。船长或机长应持有官方文件，载明构成邮 

袋的邮包件数，但不得视为特别使节的信使.特别使节团与主管机关安 

排后，得派团员一人不受阻碍迳向船长或机长取得邮袋。" 

(d) 《一九七五年维也纳公约》（第二十七条第7款和第五十七条第8款） 

第二十七条： 

" 7 .常驻代表团的邮袋,得委托予定在指定地点仃泊的船只的船长 

或降落的商营飞机的机长转递.船长或机长应持有载明构成邮袋的包裹 

件数的正式文件，但不得视为是常驻代表团的信使。常驻代表团经与东 

道国的主管机关作成安排，得派其成员一人无阻碍地迳向船长或机长取得 

邮 袋 ， " 

第五十七条： 

"8.代表团的邮袋得委托予定在指定地点仃泊的船只的船长或降落 

的商营飞机的机长转递。船长或机长应持有载明构成邮袋的包裹件数的 

正式文件，但不得视为是代表团的信使。代表团经与东道国的主管机关 

作成安排，得獰其成员一人无PJ.碍地迳向船长或机长取得邮袋，" 

as)尊重接受国的法律规章 

现有各项公约中没有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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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接受面的义务 

A 一般规定 

现有各项公约的规定如下： 

(a) 《一九六一年维也纳公约》（第二十七条第5款） 

" 5。外交信使于执行职务时，应受接受国保护。" 

(b) 《一九六三年维也纳公约》（第三十五条第5款） 

"5。....领馆信使⋯.于执行职务时，应受接受国保护。" 

(c) 《特别使节公约》（第二十八条第6款） 

" 6 .特别使节团的信使⋯-⋯于执行职务时，应受接受国保护。" 

(d) 《一九七五年维也纳公约》（第二十七条第5款和第五十七条第6款.） 

第二十七条: 

"5.常驻代表团的信使.⋯在执行职务时，应受东道国的保护." 

第五十七条： 

" 6 .代表团的信使⋯在执行职务时，应受东道国的保护，" 

B 外交信使死亡或因意外事件无法执行其职务时，接受国的义务 

"现有各项公约没有规定， 

(18) 过境国的义务 

A 一般规定 

有关公约的规定如下： 

(a) 《一九六一年维也纳公约》（第四十条第 3款）' 

"3.第三国对于过境的来往公文及其他公务通信，包括明密码电 

信在内，应一如接受国给予同样的自由及保护。第三国于巳发给所需护 

照签证的外交信使及外交邮袋过境时，应比照接受国所负的义务，给予同 

样的不得侵犯杈及保护，" 

(b) 《一九六三年维也纳公约》（第五十四条第3款） 

"3.第三囯对于过境的来往公文及其他公务通信，包括明密码电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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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内，应比照接受面依本公约所负的义务，给予同样的自由及保护.第 

三国遇有已领其所应领签证的领馆信使及领馆邮袋过境时，应比照接受国 

依本公约所负的义务，给予同样的不得侵犯权及保护." 

(c) 《特别使节公约》（第四十二条第3、 4款） 

"3。第三国对于过境的来往公文及其他公务通信，包括明密码电信 

在内，应比照接受国在本公约下所负的义务给予同样的自由及保护.以 

不违反本条第4款的规定为限，第三国于特别使节团的信使及邮袋过境时, 

应比照接受国在本公约下所负的义务，给予同样的不得侵犯权及保护，" 

"4 , 第 三 国 对 本 条 第 1 款 、 第 2 款 M 3款所称人员务必履行义务 

的情形以经由申请签证或通知，事前获悉特别使节团人员及其家属或信使 

过境而未表示反对者为限，" 

(d) 《一九七五年维也纳公约》（第八十一条第4款） 

"4.第三国应照东道国根据本公约的义务对于通过其国境的来往公 

文及其他公务通信，包括明、密码电信在内，给予同样的自由和保护， 

第三国又应照东道国根据本公约的义务，对常驻代表团、代表团或观察员 

代表团的信或在有签证需要时，已经得到筌证的这些信使，以及对过 

境的常-珐代表团、代表团或观察员代表团的邮袋，给予同样的不受侵犯的 

权 利 和 保 护 。 " 

有人提出一个问题，就是在过境国的问题上，是否也需要讨论外交信使的 

地位，特别是他的特权和豁免问题.有人指出，按照现有各项公约，过境国 

没有义务向外交信使发给签证，但如果一旦他们被允入境，他们应享有必要的 

保护. 

B外交信使死亡或因意外事件无法执行其职务时，过境国的义务 

现有各项公约中没有规定， 

(19)遇有不可抗力时，第三国的义务 

现有各项公约规定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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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一九六一年维也纳公约》（第四十条第4款） 

"4。第三国依本条第1款、第2款及第3款规定所负的义务，对各 

该款内分别述及的人员与公务通信及外交邮袋之因不可抗力而在第三国境 

内者亦应适用。" 

(b) 《一九六三年维也纳公约》（第五十四条第4款） 

"4。第三 S I依本条第1款、第2款及第3款规定所负的义务，对各 

该款内分别述及的人员与公务通信及领舍邮袋之因不可抗力而在第三国境 

内者亦应适用。" 

(c) 《特别使节公约》（第四十二条第5款） 

"5.第三国依本条第1款、第2款及第3款规定所负的义务，对各 

该款内分别述及的人员与特别使节团的公务通信及邮袋之因不可抗力而利 

用第三国领土者，亦应适用。" 

m《一九七五年维也纳公约》（第八十一条第5款） 

"5.第三国依本条第1、 2、 3和4各款所负的义务，对于各该款 

所提及的人，以及常驻代表团、代表团或观察员代表团的公务通信和邮袋, 

因不可抗力而出现在第三国 I S境时，也一体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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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国家与国际组织间关系"专题 

第二部分 

145. 国际法委员会将关于"国家与国际组织间关系"专题的工作分成两部分， 

首先集中讨论这个专题中有关国家派驻国际组织代表的地位、特权和豁免的部分。 

大会将委员会在一九七一年第二十三届会议上就这个专题的这一部分通过的条款草 

案提交一个外交会议审议。外交会议于一九七五在维也纳开会，通过《维也纳关 

于国家在其对普遍性国际组织关系上的代表权公约》。 6" 

146. 国际法委员会在一九七六年第二十/V届会议开始讨论这个专题余下的第二 

部分。委员会该届会议工作报告内载有了下面一段： 

"委员会也核可由扩大局提出的〔计划〕组建议，即至少应保留三次会议来 

讨论'国家与国际组织间关系，这个专题的第二部分。委员会在审议外交法 

适用于国家与国际组织间关系的问题时，首先集中讨论关于国家派驻国际组织 

代表的地位、特权和豁免的部分。大会将委员会第二十三届会议就这一部分 

通过的条款草案提交一个外交会议。外交会议于一九七五年在维也纳开会， 

通过《维也纳关于国家在其对普遍性国际组织关系上的代表权公约》。委员 

会请这个专题的特别报告员阿卜杜拉‧埃耳—埃里安先生拟订一个初步报告， 

使委员会能够就国家与国际组织间关系这个专题的第二部分，即国际组织及其 

官员、专家和参加其活动但非国家代表的其他人员的地位、特权和豁免，作出 

必要的决定和制订委员会的工作方针。"
6
" 

《联合国关于国家在其对国际组织关系上的代表权会议正式记录》，第二卷， 

《会议文件》（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E. 75. V. 1 2 ) ,英文本第 2 0 7页。 

6 5 2
《大会正式记录，第三十一届会议，补编第10号》（A/31/10),英文本第 

391页，笫17难（《一九七六年⋯一年鉴》，*二卷（第二都分），英文本 

笫164页，A/31/10号文件，第173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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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7. 在一九七七年委员会第二十九届会议上，特别报告员就国家与国际间关系 

专题的第二部分，提出一个初步报告 6"。 该报告共有五节。第一节叙述初步 

研究的背景和说明研究的范围。第二节追溯国际法在国际组织的法律地位和豁免 

方面的演变。第三节分析国家与国际组织间关系方面自委员会在一九七一年通过 

国家和国际组织间关系专题第一部分的条款草案后发生而与该报告主题有关的最新 

发展。报告第四节讨论若干初步的一般性问题。其中包括：关税在国际豁免法 

上的：W立,国家间外交关系和国家与国际组织间关系的差异;国际组织的法律行为能 

力；特权和豁免的范围，国际豁免的划一或随机应变。第五节载有一系列结论和 

建议。 

148. 此外，特别报告员在初步报告中表示，"联合国和各专门机构按联合国法 

律顾问发给它们的调查表提出答复，已是多年前的事-⋯⋯有鉴于此，假如请联合国 

和各专门机构向特别报告员提出的补充资札说明上次提,复后这些年来的惯例，是有 

邦助的。" 6"他也说，"在各组织派遣出差的专家和与名姐织有公务来往的人员方 

面，这种资料尤其有用"。他还指出，另一个需要资料的领域是可能代表某一个 

国际组织或者由一个国际组织M往另一个国际组织的常驻代表和观察员。 

149. 委员会在一九七七年七月四日、五日和六日第一四五二次至第一四五四次 

会议上讨论了这个初步报告。在讨论时提出的问题包括：是否需要分析国家和国 

际组织在国际豁免方面的惯例及其对联合国系统的影响；是否需要研究各国管辖国 

内法对国际豁免的规定；可否扩大研究范围，把所有的国际组织，不分普遍性和区 

域性，都包括在内；是否需要考虑到外交法适用于国家与国际组织间关系的特别规 

定；是否需要兼顾国际组织的工作需要和东道国的安全问题。 

6

" A/CÏT. 4/304 。 

6 " 同 上 ， 第 7 8段。联合国秘书处根据这些答复，在一九六七年印发一份研究 

报告，题目为"关于联合国、各专门机构和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地位、特权与豁 

免的惯例"（〈〈一九六七年⋯-⋯年鉴》，第二卷，英文本第154页，A/CE. 4 / 

L. 1 1 8和Add. 1 和 2 号 文 件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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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 委员会在一九七七年七月六日第一四五四次会议上决定：授权特别报告员 

依照初步报告中所说的方针继续进行其研究，并参照第二十九届会议辩论期间各方 

表示的意见和提出的问题，就国家与国际组织间关系专题第二部分编写进一步的报 

告。委员会也同意特别报告员索取普通资料，并希望特别报告员将循正常途径进 

行研究，包括研究联合国系统内外各个国际组织的协定和惯例以及各国的立法和惯 

例 。 6 , 5 

151. 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十九日大会第32/151号决议执行部分第6段赘同"国 

际法委员会就囯家与国际组织间关系的专题第二部分所达成的结论"。 

152. 联合国法律顾问在一九七八年三月十三日写信给各专门机构和国际原子能 

机构的负责人说： 

"为了协助特别报告员和委员会，联合国总部秘书处已开始审査自己的档案， 

并搜集从一九六六年一月一日到目前为止有关本组织的地位、特权和豁免的惯 

例的材料。此外，随函附上一份调査表，其内容与一九六五年发送的调査表 

大致相同。调査表目的是要求各专门机构和原子能机构，除以前提送的资料 

外，提供关于其惯例的补充资料，即关于各专门机构和原子能机构，其官员、 

专家和参加其活动但非国家代表的其他人员的地位、特权和豁免的惯例的资料"。 

153. 此外，法律顾问在信中指出： 

"与一九六五年一样，调査表尽量依照《专门机构特权和豁免公约》的结枸。 

选择这个格式是为了使所有专门机构能够划一处理材料，并使他们前后两次答 

复便于比较。但应当强调，特别报告员根据委员会的授权要求提供的补充资 

料并不限于与《《专门机构公约》——对原子能机构来说，不限于与《原子能 

机构特权和豁免协定》一-有关的资料，而是同样地包括与各机构组织法条约、 

6
"《大会正式记录，第三十二届会议，补编第1 0号》（A/32^10),英文本第 

311页，第9 5段(《一九七七年⋯⋯-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英文本第 

1 2 7 页 ， 号 文 件 ， 第 9 5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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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各机构总部与东道国签订的协定有关的资料，以及各机构在实际执行这些国 

际文书时取得的有关经验。从这些来沅得到的任何有关材料，应在调査表的 

有关各节内加以分析和说明。 

"调查表试图指出我们知道在实践中出现的主要问题，但我们的资料可能不 

完全，所以这个主题可能还有别的问题。如果贵组织在这段期间曾经发生调 

查表上没有列出的问题，而且你认为应该提请特别报告员注意，请你费神在答 

复中加以说明。此外，调査表是供所有专门机构使用，所以其中所用词汇可 

能不完全适用于贵组织；但各项问题的目的都是搜集一切对国际法委员会有用 

的资料，如蒙参照这个目的，根据贵组织的特珠情况回答问题，不胜感激。 

"希望你对各项问题不要一律提出简短的回答，而尽可能提供与组织有关的 

有用材料——包括决议、外交函件、法院判决、法律意见、协定等等，——详 

细说明政府间组织和国家釆取的立场，以及已经订出的任何解决办法，使特别 

报告员能够更明确地了解在调査期间国际上对发生困难的问题所采取的做法。" 

154特别报告员一直与若干专门机构法律顾问以及若干区域组织的法律顾问保 

持联系。联合国法律事务厅编纂司向特别报告员提供了一批资料，包括全套《联 

合国司法年鉴》（一九六二 九七五年）。这套《年鉴》载有关于联合国和有关 

政府间机构法律地位的法律条文和条约规定，因此，对一九六〇年和一九六一年的 

《联合国法律汇编》 6"的有关各卷提供了重要的补充资料。此外，《司法年鉴》 

也选载了一些法律意见，其中有的讨论到特权和豁免权在实行时所引起的问题。 

15 5.特别报告员在委员会本届会议提出关于国家与国际组织间关系专题第二部 

分 的 第 二 次 报 告 （ 4 / 3 1 1 和 A d d . 1 )。 报告共分五节。第一节阐明报 

"关于国际组织法律地位、特权和豁免的法律条文和条约规定"，第一卷和第 

二卷，ST/LEG/SER. 和11(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62. V. 2 和 

61. V. 3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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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的根据。第二节概述委员会讨论特别报告员初步报告内下述问题的经过情形： 

这个专题第二部分应否编纂的问题；专题范围的问题；构想中的研究的主题；国际 

组织的豁免的理论基础；最后以什么形式编纂，方法和资料处理。第三节概述第 

六委员会在大会第三十二届会议讨论国际法委员会第二十九届会议关于"国家与国 

际组织间关系"专题第二部分工作的经过情形。第四节讨论在囯际法委员会和第 

六委员会讨论期间提出的若干一般性问题。其中把这些问题合并而成下列几个基 

本问题：囯际组织的体制改变和工作领域的扩大所产生的影响；国内法对国际豁免 

的法律根据的贡献；编纂国际豁免法的理由；区域组织在国际豁免制度中的地位。 

第五节载有一系列结论和建议。关于构想的编纂工作的范围，特别报告员认为， 

委员会在进行这个专题第二部分的初期工作时，应釆取放大眼光的做法；研究范围 

应该扩大，把所有国际组织，不论普遍性或区域性的国际组织，都包括在内。要 

等到这项研究完成时，才能确实决定未来编纂工作是否包括区域组织在内。特别 

报告员在第五节内还建议对研究的主题也应采取同样放大眼光的态度。他提到委 

员会有些成员建议第一个阶段应选定几个问题来审议，例如关于国际组织的法律地 

位和豁免问题，但关于国际官员的问题则应留待以后处理。特别报告员认为，在 

研究工作完成之前，这个优先问题也应暂缓决定。特别报告员建议委员会比照专 

题第一部分的办法，作出安排，确保各专门机构、原子能机构和瑞士都参加拟订委 

员会要提出的关于专题第二部分的任何条款草案。委员会在拟订关于国家在其与国 

际组织关系上的代表权的临时条款草案时，决定不仅送请各会员国政府提出意见， 

也送请联合国、各专门机构和原子能机构的秘书处提出意见。委员会再次考虑到 

瑞士居于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和若干专门机构的东道国地位，并考虑到瑞士政府表 

示的意愿，认为将条款草案送请瑞士政府提出意见，也有邦助。"
7 

《大会正式记录，第二十五届会议，补编第1 0号》（ A / 8 0 1 0/^ev, 1)， 

第 1 0 页 ， 第 2 4段（《一九七〇年⋯一年鉴》，第二卷，英文本第276页， 

A / 8 0 1 0/^ev. 1号文件第2 4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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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6,委员会在一九七八年七月二十日、二十一日和二十四日第一五二二次至一 

五二四次会议上讨论了特别报告员的第二次报告。在讨论期间提出的问题有：确 

定这个专题的工作次序，并应分阶段进行工作，先从国际组织的法律地位、特权和 

豁免入手；业务性国际组织的特殊地位及各国政府规定由这些组织负责的管制性职 

务，其明确目的是从事业务性活动，有的时候甚至从事商业性活动，国际豁免的一 

般规则很难适用于这些国际组织；国际组织的特杈和与其责任之间的关系；国家有 

责任确保其国民遵守作为国际公务员的义务；在国际豁免方面需要研究各国法院的 

判例法；需要在国内法和国际法上确定国际组织的法律行为能力；需要研究各东道 

国关系委员会（例如在纽约联合国总部设置的东道国关系委员会）的程序；需要分 

析各组织的特权和豁免范围与其特别职务和宗旨之间的关系。委员会于一九七八 

年七月二十四日第一五二四次会议核可特别报告员第二次报告内的结论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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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委员会的其他决定和结论 

A.国际水道非航行使用法 

157.大会在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十四日第3315(XXIX )号决议里建议国际法委 

员会，参照各会员国对委员会第二十六届会议工作报告" 8第五章附件提到的问题 

所提出的评论及其他资料，继续它对国际水道非航行使用法的研究。在一九七六 

年第二十八届会议时，委员会收到二十一个会员国按照大会第3315(xxix)号决 

议规定提出的答复。 6"大会在一九七六年十二月十五日第31/97号决议里，促 

请还没有这样做的会员国向秘书长提交它们关于国际水道非航行使用法这个问题的 

书面评论。委员会在本届会议收到另外四个会员国按照大会第31/97号决议对 

委员会调查表提出的答复（A/eu. 4/314). 

同上，《第二十九届会议，补编第10号》（A/9610/Rev. 1)，英文本第 

140—142页，（《一九七四年⋯一年鉴》，第二卷（第一部分），英文本第 

301—304页，A/9610/^ev. 1号文件）。 

《一九七六年"'‧‧‧‧‧年鉴》，第二卷（第一部分），英文本第147—183页， 

A/'cif. 4/294和Add. 1号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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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8.委员会在一九七八年七月二十六日第一五二六次会议上听取了关于这个专 

题的特别报告员斯蒂芬‧施韦贝尔先生的报告。特别报告员除其他事项外，报告 

了联合国内有关国际水道的非航行使用法这一专题方面最近进行的一些活动。他 

提请注意联合国水沅会议所通过的《马德普拉塔行动计划》
6 4
° ，他还回顾，委员 

会各成员注意到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一九七七年八月四日题为"联合国水沅会议的报 

告"的第2 1 2 1 ( M m )号决议和大会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十九日题为"联合国水E会 

议"的第32/158号决议，并注意到自然资沅委员会和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 

会（亚太经社会）的意见，这些意见曾在委员会第二十九届会议时送交其主席。他 

指出，大会在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十九日的第32/151号决议中建议，国际法委员会 

继续其关于国际水道非航行使用法的工作。他还提到由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主持设 

立的两个专家工作组所进行的活动。 6 4 1 

159. 特别报告员还告知委员会说，在同法律事务厅合作下，某些联合国机构的 

秘书处、各计划署和区域经济委员会，以及一些专门机构和其他国际组织曾被要求 

提供有关这一专题方面最近的消息和资料。最后，他提请注意本届会议中散发的 

A/CN .4/314号文件，其中载有各国政府回答委员会提出的关于这一专题的问题 

单的四份复信（参看上文第157段），并镪调，尽速收到大量回复是很重要的。 

160. 委员会在同一次会议上注意到特别报告员所作的报告，并表示希望他能在 

最近的将来编写一份关于这一专题的报告。委员会决定再次郑重邀请还没有回信 

的各会员国政府按照上文所提到的大会第31/97号决议，提交它们对委员会问题 

单的回答。 

《联合国水沅会议的报告》（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E .77 . n A . l2)。 

1 1 , / 工 0 . 1 0 / 2 和 删 1 > / 工 0 . 1 2 / 1 和 2 (关于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分享 

自然资沅的贜间专家工作组）； U U E P / W G . 12/3 # U î f E P / W G . 14/1 

于环境法的专家工作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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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多边条约拟订程序的审査 

161. 大会在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八日第32/48号决议中请秘书长就详细制订多 

边条约所用的技术和程序编写一份报告，并邀请各国政府和国际法委员会在一九七 

九年七月三十一日以前提出它们对这个主题的意见，以供载入秘书长的报告中。
6 4 2 

由于这项邀请，国际法委员会在本届会议的议程中列入了一项题为"多边条约拟订 

程序的审査"的项目。 

162. 委员会在一九七八年五月二十五日第一四八六次会议上设立了一个工作组 

来审议第32/48号决议提出的初步问题，并向委员会建议应采取何种行动来响应 

大会的上述邀请。工作组的成员有：昆廷-巴克斯特先生（主席）、胡安‧何塞， 

卡列-卡列先生、弗兰克‧恩金加先生、平托先生和亚历山大•扬科夫先生。 

163. 工作组于一九七八年七月七日、十二日和二十日共举行了三次会议。在这 

几次会议期间，各成员就委员会最好如何响应大会的邀请这个问题，彼此交换了意 

见。最后一次会议上，工作组通过了它的报告（ A / C N .4 / 1 .2 8 3 )。 委员会在 

一九七八年七月二十六日的第一五二六次会议上核可了工作组的报告，并决定接受 

工作组的建议，把下文中叙述本届会议工作的第164至:169段列入它向大会提交 

的报告中。 

16é.委员会认为，多边条约拟订程序的审査是一项很重要的问题，需要认真的 

考虑。由于这项事实，并由于委员会按照其规程在国际法的逐渐发展和编纂工作 

中的作用，委员会对于有机会邦助这方面的研究表示欢迎。 

165 .按照大会第32/48号决议，秘书长的报告所报道的主要是联合国内制订 

多边条约所用的技术和程序的情况。其他的条约拟订办法只会在进行比较而有必 

要时提到。报告中将会在技术方面和程序方面说明联合国拟订条约的各种不同型 

式，以便利大会对这些型式的优缺点作出评价。 

6 4 2 参看秘书处的说明， A / C N . 4 / 3 1 0。 

-395 -



166. 在大会第六委员会讨论期间，一般认识到国际法委员会的意见必须是以评 

价为主。委员会希望能谨慎地估计它本身的成绩和潜力。在这样做的时候，委 

员会将大大借助于其规划小组过去的报告以及委员会各成员从其他的条约拟订会议 

中得到的丰富经验。 

167. 需要着重指出的是，委员会的生产能力主要决定于两个因素：第一，委员 

会在每年一届为期十二个星期的会议中所能完成的工作，以及委员会成员，尤其是 

特别报告员在一年中其他时间内所能完成的工作；第二，法律事务厅编纂司对委员 

会在其议程上各不同专题方面的工作领域内的材料的分析、文件的选择和研究报告 

的编写，所有这些工作都需要对编纂司的人力和财力资沅作合理的增加。委员会 

希望这一点能够按照委员会几年前就开始数度提出的建议，尽早得到实现。关于 

这一点，委员会回顾大会在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十九日第32/151号决议中已赞同了 

委员会的建议，加强编纂司，以确保该司在研究及其他主要业务方面对委员会的工 

作提供一年到头的支援。 

168. 此外，一如大会第六委员会在辩论本问题期间已经认识到的，国际法委员 

会所进行的对条约拟订的技术和程序方面的评价需要有较为广泛的范围，需要考虑 

到选定进行编纂和逐渐发展的各个项目的主题。事实上，对专题选择程序的研究， 

以及对委员会工作同其他条约拟订会议的工作间的相互影响的研究，应该是委员会 

应大会邀请而提供的评论意见中最有意思最具建设性的一面。 

169. 由于上述考虑，委员会核可了工作组的建议，即该工作组在委员会第三十 

一届会议开始时进行重组，重组时尽可能考虑到保留原有成员的必要性，然后要求 

该工作组于一九七九年六月三十日以前向委员会提出最后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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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对于国际法不加禁止的行为 

所产生的损害性后果的国际责任 

170. 如上文所述"〗囯际法委员会在本届会议中设立了一个工作组，负责初步 

审议对于国际法不加禁止的行为所产生的损害性后果的国际责任这一专题的范围和 

性质，并向委员会提出报告。 

171. 工作组的成员有：昆廷-巴克斯特先生（主席）、罗伯托‧阿戈先生、豪 

尔赫‧卡斯塔涅达先生和弗兰克‧恩金加先生。工作组于一九七八年七月六日、 

十三日和二十一日分别举行了三次会议，并向委员会提交了 一份报告（A/cN . 4 / 

1 ^ . 2 8 4 和 C o r r . l )。 

172. 国际法委员会从一开始进行关于国家责任这一专题的工作起，就同意这一 

专题应只涉及国际不当行为的后果， 6 4 4并同意"在订定关于对国际不当行为所负责 

任原则的通则时，必须采取一项不予断对合法行为亦有责任存在的陈述方式"。 6 4 5 

这项结论在一九七〇年大会第二十五届会议第六委员会的讨论中得到广泛接受。 6 4 6 

173. —九七三年，当委员会着手进行关于国家责任的第一组条款草案的工作时， 

以更明确的语句提到这一点： 

"-⋯⋯国际法委员会可以在完成对不当行为责任的研究之后，进行对所谓 

危险责任的研究，也可以同时但分开进行这两种研究，如果认为宜于这样做的 

6 " 第 9 段 。 

6 4 4参看，例如《大会正式记录，第二十四届会议，补编第1 0号》（A/7 6 1 0 / 

A d d . i ) , 第 8 6页，第8 3段（《一九六九年⋯-⋯年鉴》，第二卷，英文本 

第2 3 3页， A / 7 6 1 0 / R e v . l 号文件，第 8 3 段）。 

645
同上，《第二十五届会议，补编第10号》（A/8010/Rev.l)，第107-108页,第74 

段（《一九七W⋯一年鉴》，第二卷，默本第307-308页，A/8010/Rev . 1号文 

件，第74段。 
6 4 6参看同上，附件，议程项目84， A/ 8 1 4 7号文件，第1 0 4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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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这种意见过去在国际法委员会和大会第六委员会里，都曾经有人表示 

过。，，
647 

174. 大会在那年举行的第二十A>i会议上再度支持委员会的立场，并建议委员 

会"在适当时间"对于这一新专题进行研究。接下去的两年内，大会每年都建议 

委员会"酌情尽快着手"
6 4 8

研究这一专题。最后，大会在一九七六年十二月十五 

日的第31/97号决议中把语句改为"在可能最早的时期着手"。 

175. 按照大会的上述建议，委员会在其第二十九届（一九七七年）会议上同意 

把这个专题"在可能最早的时期内列入委员会的工作计划，特别考虑到在关于国际 

不当行为的国家责任问题条款草案方面所取得的进展。"
6 4 9

大会在一九七七年十 

二月十九日的第32/151号决议中赞同了委员会的结论，并在其中第7段"请"委 

员会"参照在目前工作方案内关于国家对国际不当行为的责任的条款草案以及其他 

专题的进展情况，在适当时间开始进行关于国际法不加禁止的行为所产生的损害性 

后果的国际责任⋯⋯-这一专题的工作"。 

176. 过去几年中，这个新的专题曾以各种不同的词句提出，例如："对于因执 

行若千合法活动，诸如外空及原核活动而发生的危险的责任"， 6 5° "另一种责任， 

同上，《第二十AM会议，补编第10号》（A/9010/Rev . l),第19页，第39段 

(《一九七三年‧‧‧‧‧‧‧‧年鉴》，第二卷，英文本笫169页，A/9010/Rev.l号 

文件，第39段）。 

参看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十四日第3315 ( XX I X )号决议第4 (a)段和一九七五年 

十二月十五日第3 4 9 5 ( XXX )号决议第4(b)段。 

《大会正式记录，第三十二届会议，补编第1 0号》（A/32/10) ,英文本第 

315页，第108段（《一九七七年⋯一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英文本第129 

页，A/32/10号文件，第108段。 

同上，《第二十四届会议，补编第1 0号》（ A / 7 6 1 0 / R e v . l )，第 8 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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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种责任实际上是防止若干合法活动发生危险的保障"， 6 5 1和"对另一方式的责任 

进行研究——这就是对于非国际法所禁止的一些活动引起的某种危险应有何种保 

护"。 6 5 2在第六委员会中也用了类似的词句，而在某一次讨论中，一些代表认为 

可能存在"第三种行为，••••••••这种行为因为具有危险性质所以就归属于合法行为与 

非法行为之间"。 6 5 5但是，一般所用的仍是合法行为与非法行为之间的简单区分， 

到一九七四年，这个新的专题的题目就已开始使用目前这种说法。 

17 7.委员会在一九七八年七月二十七日第一五二七次会议上审议并注意到工作 

组的报告，同时，根据该报告笫2 6段所载的建议，决定： 

(a)委派一位负责这个专题的特别报告员； 

请这个专题的特别报告员早日编写一份初步报告以供委员会审议； 

(c) 要求秘书处在法律事务厅编纂司内作出必要的安排，以便应委员会或 

负责这一专题的特别报告员的请求，不断地收集和调査关于这个专题 

的材料； 

(d) 把工作组的报告第二节列入委员会的报告第一节中。 

178.委员会在一九七八年七月二十五日举行的第一五二五次会议上委任昆廷-

巴克斯特先生为负责"对于国际法不加禁止的行为所产生的损害性后果的国际责任" 

这一专题的特别报告员。 

6 5 0 (续前） 

第 8 3段（《一九六九年⋯'一年鉴》，第二卷，英文本第233页，A/7610/ 

Rev. 1号文件，第 8 3段）。 

6 5 1同上，《第二十五届会议，补编第 1 0号》（A / 8 0 1 0/Rev.l )，第 1 0 8页， 

第74段（《一九七〇年⋯⋯-年鉴»,第二卷，英文本第308页，A/8010/Rev , 1 

号文件，第74段）。 

652同上，《第二十会议，补编第10号》（A/9010/Rev.l)，第19页,第39段（〈〈一 

九七三年⋯⋯-年鉴》，第二卷，英文本第169页，A/9010/Rev.l号文f%第39段)。 

6"同上，《第二十五届会议，附件》，议程项目84， A / 8 1 4 7号文件，第 1 0 4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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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关于国际法不加禁止的行为所产生的损害性后果的 

国际责任的工作组的报告 6 5 4 

.284)^P C o r r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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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对本专题范围和性质的一般性探讨 

以及研究本专题所将采取的方法 

9.对于国际法不加禁止的行为所产生的损害性后果的国际责任这一专题直到 

最近才比较突出，在关于国际法的权威著作中多数都没有对这一专题单独加以论述。 

因此，在这里最好是先对国家彼此之间以及国家对国际社会在领土使用方面所负责 

任的一般性质作简单的探讨，然后再初步性地指出对本专题进行研究的起点。 

10. 技术革命，主要发生在联合国成立以来这段期间的改革，大大地扩展了人 

类控制环境的能力，相应地便产生了制订法律准则的迫切需要。大会认识到这种 

需要，于是请委员会着手进行对这一新专题的研究。 

11. 这个任务在很大程度上要依靠从国家现行的办法中吸取材料；当然，委员 

会承担这样的任务已不是第一次了。 不止二十五年以前，委员会开始研究关于大 

陆架的概念和制度的问题，作为海洋法研究的一部分，这项研究也具有上述特性。 

但是，这两个专题相似之处仅止于此；大陆架的问题有一个清楚的轮廓，而这一新 

专题所产生的问题却是多种多样的。 

12. 在本报告中还不适于对近来同这个新专题的发展有关的材料所涉范围进行 

调査。这种材料肯定应包括：在和平使用核能方面以及外层空间的制度方面进行国 

际合作的各种办法；联合国环境会议所确认的原则，和分享资沅方面的区域性和地 

方性事务；第三次海洋法会议关于海洋污染方面的工作，以及国际上对于海上运输 

石油所带来的危险的关切等等。 

13. 上述各方面的问题至少有三点共同特性。每一问题都关涉到国家或在其本 

国领土内，或在不属于任何国家主权范围的区域内使用自然环境或对这种使用进行 

管理的方式。每一问题也都关涉到上述使用或管理在其他国家的领土内或对于国 

家管辖范围以外地区的别国公民和财产可能造成的损害性后果。最后，一如这个 

新专题的题目所示，这些损害性后果以及引起的责任可能是由国际法不加禁止的行 

为所产生的。 

- -



14. 这三点特性简单明了地反映在《澌德哥尔摩环境宣言》的原则21中： 

"按照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的原则，各国享有主权权利根据其本身的环境 

政策来开发本国的资沅，同时也负有责任确保在其管辖或控制下的活动不致对 

其他国家或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区域的环境造成破坏。" 

15. 可以指出的是，现在讨论中的这种责任，不同于一国对自愿居住于或把财 

产置于该国领土内的外国人所负的责任。在本专题所涉的情况中，不存在因为处 

在一国的领土内或其控制之下而愿意接受该国所产生的危险或有害的后果这个假设。 

也不存在寻求囯内法提供的有效补救办法的要求——除非实际上有关各国接受一种 

适用的制度，其中规定了这个要求。 

16. 另一方面，囯家与国家之间，就象国内或地方的社区之间一样，对于轻微 

的、由于领土的正常或合理使用所附带引起的不便，并不追究法律责任。如果各 

国间没有其他测量尺度的话，那么，对既有情况的默认就确切说明了法律是不考虑 

这一情况所引起的不舒适的程度的。 

17. 在人们感觉到现代技术革命的影响之前，争端以及造成争端的因素相当的 

少。工业处理的规模几乎不可能引起超越国家疆界的破坏作用。一般来说，公 

海和大气层仍可视为自动净化和自行补充的。近代的各种潜在性危害或不可逆转 

的破坏现象多数都还没有发生，而对那些已发生的情况当时也还没有觉察到。 

18. 在那个时候，国家彼此之间由于对自然环境的使用而附带产生的责任很少 

有实际的形式，除了有关跨越或沿国际疆界的淡水河流以及有关海水用于航行用途 

的情况之外。无害通过领海的权利是个较早出现的显明例子，在这个例子中，由 

于领海主权而产生了对整个国际社会应负的责任。 

19. 例如湣岸国之间可能发生的一类问题，许多年来，在关于基础法律准则的 

根本性质方面引起了学术讨论。对利益冲突所作的评断通常总是要考虑是否合乎 

情理——这就是说，要在领土的某一用途所要达到的目的同这种用途对其他国家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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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可能产生的不良后果之间作个权衡。因此，在这方面一国所负的主要责任，对 

于它在本身活动方面或在其管辖或控制下的私人活动方面所负的责任而言，可说是 

一种进行节制的责任或是一种负责照管或作出应有的努力的责任。 

20. 然而，这类的标准不可能单独成为一种方法，对于应用现代技术的某些主 

要活动领域的固有危险，在责任方面定出规律。这些活动有个特性，就是不论如 

何严格地遵守管理标准，也不论总的安全记录多么良好，一旦发生了意外，就很可 

能是个大型的、损害性后果严重的事件。此外，在某些领域中所引起的危害必须 

要靠一般承认的科学标准来加以确定和测量。 

21. 在个案基础上订立协议的制度来对这种危险的责任问题定出规律，这已成 

为国家通行的办法。每种制度的内容各不相同，这是按照具体情况的需要决定的, 

而不是以关于国家责任的性质的任何教条主义观点为根据。某些情况下，国家本 

身接受这种责任，其他一些情况下则仅由经营者承担责任，而在国内法的范围内提 

供一些补救办法。另外还有一些折中办法，包括由经营者负主要责任，但计划由 

国家担任保证人。 

22. 这些制度中最常出现的一点就是接受"绝对责任"的法则——就是说，责 

任产生于已发生了损害性后果这个事实，而不论导致这种后果的行动属于何种性质。 

这项法则大部分是来自对危险事物负绝对责任这个习惯法的法则，这里的责任常常 

是有限度的。确定一种绝对但有限度的责任，可以排除也可以不排除往后根据 

"照管或应有的努力"责任而追加更大责任的可能性，这要视有关主题而定。 

23. 这个新专题同国际法委员会审议中的或即将审议的若干其他专题有共同之 

处。国际水道的非航行使用法与此极为相关，因为这个专题的中心点刚好是国家在 

对领土的使用和管理上彼此所负责任的一个方面。国家及其财产的管辖豁免权这 

一专题也可能有关，因为在选择关于国际法不加禁止的某几类行为所产生损害性后 

果的责任制度时，主权絡免的程度也可能是一个考虑因素。 

24. 但是，同这个新专题最根本相关的还是国家责任问题。当工作取得一些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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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之后，实际上可能需要对这个新专题的名称重新考虑。目前的名称釆用了 

" l i a b i l i t y "而不用" r e s p o n s i b i l i t y "，当然，不能因此而抹煞了有必 

要探讨协议的制度订立的责任同国家按习惯法所应付义务的基础之间的关系。另 

一方面，用了" l i a b i l i t y "—字确实表明这一专题大体上应从协议的制度中的 

主要法则着手，而不应仿照委员会在研究国家责任问题时对次要法则进行广泛审议 

的做法。 

25. 工作组认为，国家在法律方面这个迅速发展的领域中的做法有各种各样大 

量的实例，因此值得并且真正需要如大会所提出的，进行有系统的研究。这个专 

题适于按照国际法委员会通常所用的工作方法来进行编纂和遂渐发展。这样做还 

有另一个好处，就是可使大会的法律,员舍同f合国的一个特别同法律有关的重要 

活动部门更密切地联系起来。 

26. 最后，应该指出，委员会及其特别报告员所需的资剩一特别是在联合国 

或其他国际组织主持下的多边活动方面的资料——范围很广，不可能迅速而及时地 

从第二手来沉获得。因此，为使计划成功起见，必须要在联合国秘书处法律事务 

厅编纂司内釆取措施来收集和调查这种资料。这样的安排看来是同联合国环境方 

面协调活动的一般目的相符的，而对于同联合国方案的执行直接有关的领域而言又 

能保持必要程度的独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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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国家及其财产的管辖豁免权 

179. 上文曾指出 6 5 5 ，国际法委员会在本届会议设立了一个工作组，以审议委 

员会关于"国家及其财产的管辖豁免权"专题的将来工作问题。该工作组的组成 

如下：主席：颂蓬‧素差伊军先生；成员：阿卜杜拉*埃里安先生，劳雷尔‧弗朗 

西斯先生和威廉‧里法根先生。 

180. 在第三十届会议期间，工作组举行了三次会议，并向委员会提出了一个 

报告(A,CN. 2 7 9/Hev 1 ),该报告除其他事项外，讨论了该专题的一般方 

面，并载有若干建议。 

181. 一九八四年，秘书长曾为国际法委员会第一届会议编制了一个题为"与 

囯际法委员会编纂工作有关的国际法调查"的备忘录 6 5 6。 一九四八年的这个《调査》 

载有关于"对外国的管辖"的专节，该节说，这个主题包括"关于国家及其财产、公 

共船只、元首和武装部队的管辖豁免权的整个领域"。 6 5 7它指出国际联盟专家委 

员会于一九二八年虽然在细节问题上意见有分岐，但认为对该主题的某些方面进行 

编纂工作的时机已经成熟，为此可以举行一次国际会议。它又指出，在各国政府 

对委员会所寄出的问题单的答复中，有二十一个政府表示赞成对该主题进行编纂工 

作，不赞成的只有三个。 6 5 8至于对该专题进行编纂工作在当时是否适宜的问题， 

一九四八年的《调查》说： 

"关于外国管辖豁免权问题——所有各个方面——可以并且需要进行编纂看 

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了。 国内法庭在执法时迂到这个问题比国际法的任何其 

他问题为多，由于各囯在国外的经济活动增多，许多国家的政府担负了管理主 

6 5 5
 第 1 0段。 

656 A / C E . 4 / l / ^ e v : l (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 1 9 4 8 V 1 ( 1 ) 。 

657 同上，英文本第30—31页，第5 0段。 

658 同上，英文本第3 1页，第 5 0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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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工业和运输的任务，这一主题更加急切需要有全面的规定。虽然当前有大 

量关于豁免权的一般原则的协议，但在适用方面不仅在各国之间，并且在各国 

的国内裁判过程中都明显地存在着分岐和不确定。 

182. 一九四九年，国际法委员会在第一届会议上审査了国际法的若干专题， 

以期根据其规程第十八条第1款选定专题进行编纂，使用一九四八年的《调査》， 

作为讨论的基础。委员会经过适当的审议后，拟出了一个选定进行编纂的十四个 

专题的暂订清单，其中包括"国家及其财产的管辖豁免权"的专题。 6 6° 

183. 委员会在它关于若干不同专题的工作中曾涉及国家及其财产的管辖豁免 

问题。委员会在它一九五六年关于海洋法的条款草案
6 6 1

内提到国家拥有的船只和 

战舰的豁免权。一九五八年关于外交往来及盩免权的条款草案 6 6 2曾论及外交特派 

团所使用的国家财产的豁免权，一九六一年关于领事关系的条款草案 6 6 5也谈论到 

同上，英本文第3 1页，第 5 2段。 

《大会正式记录，第四届会议，补编第1 0号》（A/925),英文本第3页， 

第 1 6段（《一九四九年‧ ‧'年鉴》，提交大会的报告（A^25),英文本 

第281页，第1 6段）。 

同上，《第十一届会议，补编第9号》（A/3159),英文本第4页，第二章， 

第二节（《一九五六年‧ ‧ ' 年 鉴 》 ， 第 二 卷 ， 第 2 5 6 页 ， 号 文 

件，第二章，第二节）。 

同上，《第十三届会议，补编第9号》（A/3859),英文本第1 1页，第三 

章，第二节（《一九五八年‧ - ‧年鉴》，第二卷，第8 9页， A / 3 8 5 9 t 

文件，第三章，第二节）。 

同上，《第十六届会议，补编第9号》（A/4843),英文本第5页，第二章， 

第四节（《一九六一年‧ ‧ '年鉴》，第二卷，第 9 2页， A / 4 8 4 3号文件, 

第二章，第四节）。 



领事职位所使用的这种财产的豁免权，一九六七年关于特种使节的条款草案 6"载 

有关于国家财产的貉免权的规定，一九七一年关于国家在其对国际组织关系上的代 

表权的条款草案 6 6 5也载有这类条款。上述的各个草案都成了制订各有关国际公 

约的基础。 6 6 6 

1 8 4 . 一九七〇年，在委员会证实了它考虑到大会的建议和国际社会的当前需 

要，打算增订它的长期工作方案的时候，它请秘书长提出一个新的工作文件，使委 

员会能够据以选出一些可能列入它的长期工作方案的专题。 6 6 7秘书长于一九七一 

年提出了委员会要求的工作文件，题目是《国际法调査》 6 6 8 ,其中载有关于"外国 

6 6 4 同上，《第二十二届会议，补编第9号》（AZ6709/^ev. 1)，英文本第4 

页，第二章，1>节(《一九六七年 ‧ ‧ ‧年鉴》，第二卷，第347.页，k/ 

1和Rev. I X e
o r r 1第二章，D节)。 

6 6 5 同上，《第二十六届会议，补编第1 0号》（A / 8 4 1 0/^e X 1)英文本第8 

页，笫二章，D节（《一九七一年‧ ‧。年鉴》，第二卷（第一部分），第 

2 8 4 ^ , A / 8 4 1 0/Hev 1号文件，第二章，D节）。 

6 6 6 关于领海及毗邻区的公约（一九五八年）（联合国，《条约汇编》，第五一 

六卷，第205页）；关于公海的公约（一九五八年)(同上，第四五〇券， 

第 1 1页）；关于外交关系的维也纳公约（一九六一年)(同上，第四五〇 

卷，第1 1页）；关于领事关系的维也纳公约（一九六三年）（同上，第五 

九六卷，第261页）；关于特种使，的公约（一九六九年）（一九六九年十 

二月八日大会第2530 (XXIV)号决议的附件）；维也纳关于国家在其对普 

遍性国际组织关系上的代表权公约（一九七五年）（《联合国关于国家在其 

对国际组织关系上的代表权会议的正式记录》，第二卷，《会议文件》（联 

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E. 75, V 1 2号），英文本，第 2 0 7页。 

667 《大会正式记录，第二十五届会议，补编第10号》（A^OlO/Hev.l)， 

第 1 1 3页，第 8 7段（《一九七〇年‧。.年'鉴》，第二卷，英文本第309页。 

6 6 8 《一九七一年，‧'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英文本，第1页 

4 X 2 4 5号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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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机关、代理和财产的管辖豁免权"。一九七一年的《调査》在谈到许多问题之 

后，提及该专题的主题所引起的问题时说： 

"对这些问题，正如对上述的实质事项一样，存在着分岐的I：见。但也许可 

以说并非所有意见都分岐很大，虽然已经足够引起磨擦和不确定；一九四八年 

的《调査》说过，就关于这个专题的法律进行可为一般所接受的编纂，是否会 

受到任何非常重要的国家利益所阻碍，不易确定，由于它在日常工作中的重要 

性，加以编纂和逐渐发展是适当的。" 6 6 9 

185. 一九七三年，在委员会第二十五届会议上对关于审査长期工作方案的项 

目进行审议的期间，一九七一年的《调査》曾作为讨论的基础。在讨论时屡次提到 

的专题就包括了关于外国及其机关、代理及财产的管辖豁免权。委员会决定在将 

来的会议上对各个有关提案或建议作进一步的审议。 6 7° 

186. 一九七七年，委员会在第二十九届会议上考虑到在执行现有的工作方案 

后可能加添的研究专题。 6"有人建议，考虑到"国家及其财产的管辖豁免权"专 

题日常的实际重要性以及适宜于编纂和逐渐发展，委员会在最近将来可选择该专题 

进行积极审议。 

187. 大会审议了委员会第二十九届会议工作报告，于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十九 

日 通 鄉 3 2 / 1 5 1号决议，其中第 7 »下： 

669 同上，第2 0页，第 7 5段。 
670 《大会正式记录，第二十八届会议，补编第1 0号》（A/9010^Rev. 1 ), 

英文本第6 9页，第 1 7 3—1 7 4段（《一九七三年'‧ .年鉴》，第二卷， 

英 文 本 第 2 3 0 — 2 3 1 页 ， 1 号 文 件 ， 第 1 7 3 — 1 7 4 段 ） 。 

67
' 同 上 ， 《 第 三 十 二 届 会 议 ， 补 编 第 1 0 号 》 第 3 1 5—31 6页， 

第107—1 11段（《一九七七年.‧.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129— 

1 3 0 页 ， 号 文 件 ， 第 1 0 7 — 1 1 1 段 ） 。 

6 7 2
 同上，第 3 1 6页，第 1 1 0段（同上，第 1 3 0页，第 1 1 0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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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 ， 

‧ ‧ ‧ 

7.，际法委员会参照在目前工作方案内关于国家对国际不当行为的责 

任的条款草案以及其他专题的进展情况，在适当时间开始进行关于国际法不加 

禁止的行为所产生的损害性后果的国际责任以及国家及其财产的管辖豁免权两 

专题的工作； 

Isa 委员会于一九七八年七月二十四日第一五二四次会议上审议了工作组的 

报告，并根据该报告第3 2段的建议决定： 

(a) 将"国家及其财产的管辖豁免权"专题列入它现有的工作方案； 

(b) 指派一名专题特别报告员； 

(c) 请特别报告员早日编制一个初步报告，以供委员会审议； 

(d) 请秘书长向各会员国政府发出通知，请它们于一九七九年六月三十日以前 

提出与该专题有关的资料，包括国内法律、国内法庭的决定以及外交和官 

方函件； 

(e) 请秘书处按照需要和委员会或专题'特别报告员的请求编制关于该专题 

的工作文件和资料。 

189. 一九七八年七月二十八日，委员会在笫一四二七次会议上》决定将工作 

组报告第三节列入委员会报告本节。 

190. 一九七八年七月二十五日，委员会在第一五二五次会议上指派頌蓬.素 

差伊军先生为"国家及其财产的管辖豁免权"专题的特别报告员。 

附 件 

工作组关于国家及其财产的管辖豁免权的报告 6 7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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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专题的一般方面 

A . 专题的性质^詧辖豁免权的法律基础 

11. 国家管豁权原则是以下两个国际法的基本原则相互作用的结果：领土原 

则^ i a家人格原则，这两者是国家主权的两个方面。因此，国家豁免权有时以 

"地位平等互不支配"的袼言来袭示。 

12. "国家及其财产的管辖豁免权"显然是涉及国家^私人的权利、利益^ 

义务的国际公法的专题，因为外国^私人间的往来^贸易可能发生冲突湘争端。 

13. 这个专题从两个相反的观点看来与国家相关：一个是：国家是领土的主 

权国对其整个领土单位行使主权权力；另一个是：国家是外国主权国，在对涉及外 

国的案件行使领土管辖权的另一国司法或行政当局面前被个人或公司起诉或进行诉 

讼。 

14. 因此，使关于国家豁免权的国际法规则更易于确定，以便各国一般有所 

依循,在行使其领土主权杈力以及要求主权权利不受他国行使同样权力的影响时能 

釆取^维持一贯的态度，这是合符各国利益的。不过，实际上，各国过去的做法 

所表现或暗示的意见相当不划一，就是同一政府或领土单位的不同部门的意见也未 

必一致。 

B . 研究范围 

15. 专题是关于外国不受领土当局管辖的豁免权，不论是法院、行政法庭或 

任何其他司法或行动当局。专题同时包括领土当局对外国及其财产给予的豁免权。 

16. S家豁免权对外国财产的适用，主要包括两个不同的范ii, g卩管辖豁免 

权*执行豁免仏 领土S家的管辖有时是因为被扣抨或查封的动产或不动产位于 

其领土范围之内而起，对这些财产行使领土管辖权可能直接或间接对拥有、占有该 

财产或对它行使有效控制的外在主权国起诉。单凭该外国关于它对被扣押或查封 

的财产享有产权或利益的声明，对于豁免权的有无可能是也可能不是一个决定性的 

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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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对该专题进行研究的国际法来沉 

17. 关于S家豁免权的国际法规则看来主要可从国家的司法和政府惯例，国 

内法庭的司法裁决湘政府法律顾问的意见找到大量例证，同时一部分可从国内法律 

^普遍性或区域性的国际公约所载的规则在有关主题范ii内找到例证。 

is. 关于这方面的习惯法看来大郁分是从a家的司法惯例衍生，@为关于国 

内法庭管辖范围问题，必然由法庭本身决由于每个国家所通行的程序规则各 

不相同，带来了其他的困难，但在比较法技术的协劢下，这些困难并非不能克服。 

H此，必须把国家在司法方面^政府方面的惯例視为国际法上已有某些规则存在的 

主要例证^对国际法逐渐发展的方向的指示，加以参考。 

19. 对该专题进行研究的稍后阶段，可征求各国就其准备互相给予的豁免权: 

以及它们认为有权利向他SI要求的豁免权的性质、范围*限度提出意见。无论如 

何，为了目前初期阶段的砩究，请各国政府提供有关这方面的国家惯例的基本资料 

^材料，将很有邦助。 

D.专题的名称 

20. 在目前，保留专题的现有名称是有用的，但将来的分析不应排除以下的 

可能性：为了委员会进行的关于本专题的将来工作，使名称更加精确，以便更符合 

国家惯例的现实，同时顾及以前的名称方面的变化（参见上文第181剁184段）。 

21. 在这个初期阶段，只要注意到这种蕴含国家及其财产的二分法似乎很与 

事实不符就够了，因为归根结蒂来说，豁免权â勺给予是以国家为对象，也唯有国家 

才能成为豁免权的给予对象。所有关于"其财产"的豁免权的提法，只是关于国家 

豁免权的规则的适用范il或程i 国家对几个机关的活动以及对物，其中包括在 

某一程度内对其财产，享有豁免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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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国衮豁免权的内容 

2Z 关于国家豁免权的内容或实质的各种形式,现，例如民事管辖豁免权. 

刑搴管辖豁免权以及对用扣押浙查封方法的临时保护措施的豁免权，应作出一个研 

究。对税务昶其他财务负扭的豁免权也是国家豁免权的例子。 

23.—国司法当局行使管辖权基本上与该国主管当局为执行或履行判决而釆 

取强制措施不同，对执行行动的豁免是国家豁免权的又一面，需要特别单独处理。 

放弃管辖豁免权，一般来说，不包括放弃执行豁免权。在正常的情况下，如果对 

外国或它的任何财产执行判决，每个案件都必须有单独的放弃声明书。 

国家豁免权的受惠者 

2 4 国家本身享有国家豁免权，行使一国主权权力的国家机关*经办.代理 

和机构均享有国家豁免权。对于不断增加的关于国家豁免权受惠者名单^这种豁 

免愈来愈广泛的适用，应进行彻底和详尽的审査。特别是，应对为豁免权的目的何 

者构成"外国"一点，进行审査。这项审査将包括参与享有国家豁免权的属于国 

家机构的组成部分的机关.代理经办昶机构的种类进行审査。某些国家豁免权的 

受惠者显然包括国家的武装部队，或反过来说"外国访问部队"，以及例如武装部 

队、军事人员、军用车辆湘军用飞机等所有人员^装备。 S家政治分区的地位^ 

联邦成员的地位，也应给予特别处理。 

25. 关于国家豁免权的规则所规定的益惠同时也适用于国家权威的其他表现 

形式，即没有法人地位的事物，更精确地说，就是指物或财产。 

G .国家豁免权的范围 

26. 任何关于国家豁免权的研究，关键所在就是对国家给予管辖豁免权的范 

围。关于国家豁免权的学说始于十九世纪， S"在那个时期，国家的活动只限于那 

些在传统上认为确属于国家义务^权利范il的职务。对国家给予鉻免权是根据其 

主权平等^政治独立，不昝其活动的性质为何。然而，这个曾被称为"绝对"或 

"无保留"的豁免权，在国家惯例中并没有得到一致的遵守。 



27. 近来的国家惯例^当代的法律意见清楚地显示：豁免权不是在所有情况 

下都给予的，有几类限制已获公认，结果是在有几类情况下不给予豁免权，曾有人 

提出主张限制国家豁免权的范围的学说。这些有时称为"限制性"的学说，似乎 

在国家惯例中越来越占优势。 

28. 国家惯例^法学家意见的当前趋势，需要进一步仔细研究，以便更清楚 

地显示国家惯例发展的方向。无论是国家惯例或者是法学意见，目前还不能说完全 

同"限制性"学说相一致，因为关于计算给予外国的豁免权的定量的基础既不划一， 

也不都是前后一致的。 

29. 现在时机已经成熟，应进行仔细研究，努力编纂湘逐渐发展关于国家豁 

免权的国际法规则，以便更精确地界定或评估国家豁免权的份量或定量或给予豁免 

权的范圈。也许最后须作以下的资用区分：国家为执行主权权力而从事的属于豁 

免范围的活动以及国家如个人一样所从事的经常与私人部门直接竟争的日益增加的 

其他活动。有人说，目前的惯例似乎显示，只对公共性或具有官方目的或主权性 

质的活动给予豁免权。换句话说，唯有主权当局的行为，而非商务、管理当局的 

行为才属于国家豁免范围。对这一方面也应当极审慎详尽地作进一步的审查。 

30. 最后，任何关于管辖豁免范围的研究同时应包括自愿接受地方管辖、放 

弃豁免权，反要求、送交传票.庭费保证金以及对外国执行裁决的问题。 

参 看 , 例 如 ： T h e Schooner Exchange V. M'Fadden ( l 8 l 2 ) . Cranch [U.S.], 

v o l . '/， p. 116; opinion by Marshall C.J. ； The PririsFreûerilc 「1820)， Dodson's 

Admiralty Reports, v o l . 2, p. 451, o p i r i --"of 'slr"v/iiliam ; Sooto ( l a t e r Lord Stove* i ) ； 
The Charkieh (1673). Law Reports [U.K.j : Admircalty and Ecclesiastical Division, 

v o l . 4, p. 97, opinion of Phillimore, J .； The Parlement BelgeL (1880)， Probate, 

Divorce and Admiralty Division of the Er g l i s h ̶High t'ourt of Justice, v o l . 5， P» 1?)7， 
opinion of B r e t t , L.J. at pp. 203-220; Le Gouvernement espagnol v. Cassaux (184$)), 
Dallo2, Recueil périodique et c r i t i q u e de Jurisprudence, de Législation et de 
Doctrine, 1849» t . I . p.5 (Cour de Cassation)； Société Générale pour favoriser 

l ' i n d u s t r i e nationale v. l e Syndicat d'amortissement, l e Gouvernement des Pays-Bas 

et l e Gouvernement Belge (1840), Pasicrisie Belge, 1841， t.II， p. 35 at pp. 52-53 
Tcôûr d'Appel de Bruxelles) ； Morellet v. Govemo Danese (1882), Giurisprudenza 

I t a l i a n a , 188J, v o l . I , p. 125 a七 p p . 150-131 (Corte d i Cassazione d i Torino)； 
Guttieres v. E l m i l i k (1886)， Poro I t a l i a n o , 1886， v o l . I ， p* 915 at pp. 920, 922 
ICorte âi Cassazione d i Piren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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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同其他专题的关系 

31. 管辖豁免权必然与国际法其他种类的豁免权密切相关，例如外交豁免权、 

领事豁免权、特种使节豁免权、国际组织^国际会议的国家代表豁免权 6 7 5 ^国际 

组织豁免权。 6 7 6 

6 7 5参看上文第 1 8 3段。 

6 7 6 参 看 4 / 3 0 4 , 专 题 特 别 报 告 员 阿 卜 杜 拉 . 埃 里 安 先 生 所 编 制 的 关 于 

"国家^国际组织间的关系"专题的第二部分的初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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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员会的工作方案和方法 

191. 一九七八年五月九日委员会第一©t£次会议再次决定为本届会议设置一个 

扩大主席团规划组。该组成员计有：米兰•萨霍维奇先生（主席），罗伯托•阿 

戈先生，莱昂纳多‧迪亚斯-冈萨雷斯先生，阿卜杜拉.埃里安先生，斯蒂芬.澌 

韦贝尔先生，阿卜杜勒'哈基姆‧塔比比先生，乌沙科夫先生和弗朗西斯.瓦茱特 

爵士。该组的任务是负责审议委员会今后的工作方案和方法并向委员会扩大主席团 

提出报告。规划组于一九七八年六月二十二日，七月十八日和二十四日开了会。 

该组成员以外的委员会成员曾被邀请出席，其中有许多人都参加了这几次会议。 

19^扩大主席团按照规划组的建议，向委员会建议应将下文第193段至第201 

段列入它向大会提出的本届会议工作报告。一九七八年七月二十七日委员会第一 

五二八次会议审议了扩大主席团的建议，并且根据这些建议，通过了本节下列各段. 

列入本报告， 

193.委员会本届会议对委员会一九七七年工作方案和方法进行全盘审査 

九七七年十二月十九日大会第32/151号决议已核可其中的要点和具体建议——， 

主要集中注意有关将在一九七九年举行的委员会第三十一届会议的组织事宜以及有 

关委员会有效完成其任务的一些其它长期问题。 

194考虑到委员会过去几届会议上确定并经大会核可的总目标和优先项目，和 

本届会议已按照大会第33/151号决议的要求通过了一套关于"最惠国条款"的最 

后条款草案，因而完成了有关此一主题的工作，并考虑到本届会议期间在其他专题 

方面取得的进展，委员会在一九七九年其第三十一届会议上应该主要着重于审议其 

现行方案中经大会订为优先项目的下列三个专题：国家贵任，国家对条约以外事项 

的继承，以及国家和国际组织间或两个或两个以上国际组织间所締结的条约问题。 

195.这样，委员会根据负责国家责任专题的特别报告员打算提出的各件报告， 

应该能够在其下届会议中在编制关于国际不当行为的国际贲任的条款草案方面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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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的进展，以期能按照大会第32/1 51号决议的要求，在委员会成员的本届任 

期内尽速完成该草案第一部分各条文的初读。至于国家对条约以外事项的继承， 

应该在下届会议上根据负责此专题的特别报告员打算提出的最后报告，完成关于国 

家对国家财产和国家债务的继承的条款草案的初读。委员会一九七九年届会还应 

该在编制关于国家和国际组织间或国际组织相互间所締结的条约的条款草案方面进 

一步取得实质性的进展，以期尽早完成该草案的初读。为了落实上文概述的优先 

工作方案，委员会打算在一九七九年内以大部分时间研究上述三个专题。关于委 

员会第三十一届会议对上文所述各专题的时间分配，委员会在该届会议开始时，将 

在通过相应议程的时候作出适当的决定。 

196. 委员会第三十一届会议还应该按照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八日大会第32/48 

号决议的邀请，依照本章B节所述程序，提出它对"多边条约拟订程序的审査"这 

个问题的意见。其余的时间可以用于审议委员会现行方案中的其他专题，尤其是 

国际水道的非航行使用法和国家和国际组织间关系这一专题的第二部分；这些专题 

正由各有关特别报告员进行研究，将会提出报告，作为委员会审议这些专题的依据。 

197. 委员会或许还必须审议大会第32/151号决议第7段请委员会研究的两个 

新专题"国际法不加禁止的行为所产生的损害性后果的国际责任"和"国家及其财 

产的管辖豁免权"所引起的问题，如果本届会议已指派的有关的特别报告员认为必 

须初步交换意见，以便进行各自专题的研究的话。关于这两个专题中一个或全部 

两个专题的报告，可能会向委员会下届会议提出。 

i9a委员会打算象以前一样，不断审査是否可以参照所审议个别专题的特征， 

改进它目前的工作方法和程序 6 7 7，以期能够按照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十九日大会第 

3^/151号决议的要求，尽可能有效地履行它所负的任务。委员会考虑到这些因 

委员会已注意到一九七七年十二月九日标题为"会议时地分配办法"的大会第 

3 2 / Y 1号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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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改组了关于外交信使和没有外交信使护送的外交邮袋的地位工作组并成立了几 

个工作组，来研究委员会关于"国际法不加禁止的行为所产生的损害性后果的国际 

贲任"以及"国家及其财产的管辖豁免权"的未来工作并研究"多边条约拟订程序 

的审査"项目。 

199. 委员会认为必须更完善地确定委员会在其永久会址的法律地位，包括委员 

会及其成员应享有的豁免、特权和便利。在这方面，委员会请秘书长研究这个问 

题，并同瑞士当局协商，以釆取适当的措施。 

200. 委员会要正式表示它感谢大会在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十九日第3^/151号决 

议内赞同委员会关于"加强法律事务厅编纂司"的建议，并且要强调，目前必须执 

行此一规定。编纂司对委员会的工作发挥了关鍵性的实际作用，并且是委员会工 

作方法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它有关委员会议程所列各项主题的研究和出版物是必 

不可少的。因此，该司目前在工作人员人数和其他资源方面都极为短缺的这个事 

实，极有碍于委员会及时而 1有秩序地完成其方案内的工作；此一事实可能还 

影响到联合国各机构按照委员会各项建议进行的工作。委员会进行的编纂程序， 

除其他事项外，需要编纂司就国际法上种种极为复杂的专题拟订长时间的研究项目 

和编写研究报告。这个人手不够的编募司不可能继续按照所需要的次数和水平提 

供这类协助，因为该司还必须为大会主要委员会之一，第六委员会提供越来越多的 

服务，而且经常须要为某一个编纂会议和某些特设委员会服务，同时还必须满足这 

些会议在实质性和研究性协助方面的需要。鉴于这些紧迫的因素，委员会决定请 

秘书处各有关单位同法律事务厅协商，在下届会议上将按照大会决议采取的加强编 

纂司的各项步骤通知委员会。委员会特别要强调它在一九七七年届会上所表示的 

下述意见："迫切需要增加法律事务厅编纂司的工作人员人数，以期使它有能力向 

委员会及其特别报告员提供因委员会工作量增加而需要的一切协助，尤其是在研究 

项目和研究报告方面的协助" 6 7

1 

6 7 8《大会正式记录，第三十二届会议，补编第1 0号》（ A / 3 2 / 1 0 ) ,英文本第 

320页，第122段（《一九七七年⋯⋯年鉴》，第二卷（第二部分），英文本第 

1 3 2 页 ， 号 文 件 ， 第 1 2 2 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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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 最后，委员会还要表示感谢大会第32/151号决议赞同委员会去年的建议，& 

即在对秘书处印发文件的管制和限制上必须适当注意要求编纂司进行的研究项目I口 

编写的研究报告的性风委员会相信大会关于此项问题的决定，将会一贯地得到执行。 

g把关于 "不可抗力 "和 "偶发事件 "作为排除 

行为不当性的情况的《调査》 

列入委员会《年鉴》 

202. 委员会按照扩大主席团的建议，决定将《关于"不可抗力"和"偶发事件" 

作为排除行为不当性的情况的各国惯例，国际司法判例和学说的调査》列入委员会 

《年鉴》；此项《调查》是由联合国法律事务厅编纂司编写的，作为依照委员会及 

其负责"国家责任"专题的特别报告员的要求而进行的关于这一主题的研究工作的 

一部分。委员会鉴于此一文件的科学价值和它对委员会关于这一专题的工作的重 

要性，所以作出此项决定。委员会这样做，还考虑到一九五五年十二月三狀会 

第987 ( X )号决议和委员会的相关决定以及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十九日大会第32/ 

151号决议第1 0 段 . 委 员 会 为 了 让 一 九 七 七 年 作 为 号 文 件 分 发 

的暂行本有时间译为其他语文本，决定将此项《调査》载入一九七八年《国际法委 

员会年鉴》第二卷（第一部分），以作为委员会本届会议的文件（A/CK. 4 / 3 1 5 ) . 

G同其他机构的合作 

203. 国际法委员会要重申它极重视同区域一级从事国际法的逐渐发展和编纂工 

作的机构的合作。因此委员会根据其规程第，二十六条，同亚非法律协商委员会、 

同上，第321页，第123段（同上，第132页，第123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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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法律合作委员会和美洲法律委员会保持合作。一九七八年五月九日委员会本 

届会议第一四七五次会议上决定也根据其规程第二十六条，同新成立的阿拉伯国际 

法委员会建立合作关系。这些机构的议 程也反映出有关区域内各国对发展国际法 

的愿望；委员会将来在审査其工作方案时，会适当注意这些议程上的题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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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阿拉伯国际法委员会 

204. 阿拉伯S家联盟常驻联合国观察员在一九七七年十月二十六日给联合S 

秘书长的信中向他转递了该联盟秘书长的一件文函，该信函通知他说，阿拉伯国家 

联盟部长理事会一九七七年九月A日通过一项决议，成立了" P可拉伯S际法委员会"； 

该理事会还决定："P可拉伯国家联盟应该以同美洲厘家组织和欧洲理事会等区域组织 

相同的资格，出席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的会议，以期能在阿拉伯一级和®际一级上 

协调有关发展和巩固国际法规则的工作"。该联盟秘书长因此请求联合®秘书长 

采取必要措施，"确保阿拉伯a家联盟自国际法委员会第三十届会议开始能长期地 

以观察员身分出席委员会的会议⋯‧"。 秘书长向委员会转达了此项要求。委员 

会应此要求，并考虑到这个新成立的区域委员会的规章，决定同阿拉伯画际法委员 

会建立长期的合作关系。 

205. 代表阿拉伯国际法委员会出席国际法委员会第三十届会议的是阿拉伯国 

家联盟主管法律事务的付秘书长哈马德—赛埃德先生，他在委员会一九七八年六月 

九日第一四九七次会议上发了言。 

206. 哈马德—赛埃德先生说，国际法的编纂和逐渐发展是一项极端重要的工 

作，一切信仰并致力于健全的国际秩序的人都坚决相信，国际法委员会的工作有助 

于加强S家间的法治，而法治是维持和平与安全以及在国际关系上伸张正义的一种 

工 晃 提到阿拉伯国际法委员会的设立，他说，在该委员会成立之前，P可拉伯ffl 

家联盟的其他机构早已在国际法方面进行大量工作。特别是，按照联盟的宪章所 

设立的法律委员会，拟订了若干项由联盥主持締结的，，并发起编写各种法律研究报告 

以及条约和法律汇编等出版物。哈马德一赛埃德先生又说，阿拉伯联盟的各法律 

机构一直是以十分关心和赞赏的态度注意S际法委员会的工作，新成立的P可拉伯委 

员会也将密切注意委员会议程上正在审议中的各项重要问题。他还对联合国法律 

事务厅编纂司的宝贵工作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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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7. 哈马德—赛埃德先生邀请委员会主席出席阿拉伯委员会的会议。委员 

会请主席若泽‧塞特‧卡马拉先生以观察员身分出席阿拉伯委员会下一届会议，如 

果他本人不能出席，则委派委员会另一位成员出席。 

2 .亚非法律协商委员会 

208. 劳雷尔‧弗朗西斯先生代表委员会以观察员身分出席了亚非法律协商委 

员会一九七八年一月间在多哈（卡塔尔）举行的第十九届会议，并在会上发了言。 

209. 亚非法律协商委员会的秘书长森先生出席了委员会第三十届会议，并在 

委员会一九七八年六月九曰第一四九七次会议上致词。 

210. 森先生说，亚非法律协商委员会的成员以及活动方案一年年地扩大，它 

的工作逐步地指向邦助各成员国政府以及各亚非国家发挥它们在发展国际法和国际 

关系中日益增加的作用。过去三年内，该委员会秘书处还对成员国政府面临的法 

律问题，进行了一些咨询工作。对于该委员会分别在--九七六、一九七七和一九 

七八年举行的第十七、十八和十九届会议，森先生报告说，出席会议的不但有各成 

员国的代表，还有越来越多的非成员S的观察员，多哈会议上共有35个这种观察 

员出席；此外还有联合国各机枸和专门机构的观察员出席会I 他说，这几届会 

议的优先项目是海洋法问题，在这方面该委员会编制了大量的文件和背景材科。会 

议还审议了关于国家在条约方面的继承和领土庇护的问题，以准备关于这两个问题 

的全权代表会 1 森先生强调指出，该委员会前三届会议在国际贸易法方面取得 

了很大进展。例^该委员会作出了在临时仲裁中使用贸易法委会仲裁规则的建议，在 

吉隆坡设立了一个区域仲裁中心，同时正在商谈要在开罗设立另一个中心，并打算 

在非洲区域设立第三个中心。该委员会还通过了两个合同模式，用在某种类型商 

品的销售±o 森先生进一步指出，该委员会审议的其他事项包括环境法的某些方 

面以及在检举和防止经济罪行上互相邦助的问题。最后，森先生表示，过去一年 

中该委员会同欧洲法律合作委员会建立了正式的关系，同美洲法律委员会的联系也 



得到进一步加强。 

211 .委员会受长期邀请派观察员出席该区域委员会的各届会议。委员会请 

主席若泽‧塞特‧卡马拉先生出席该委员会的下一届会议，如果他本人不能出席， 

则委派委员会另一位成员出席。 

3.欧洲法律合作委员会 

2 i a威廉•里普哈根先生出席了欧洲法律合作委员会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在渐 

特拉斯堡（法国)举行的第二十八届会i义。 

2 i a欧洲理事会法律事务主任汉斯一彼得 •弗雷尔先生代表欧洲法律合作委 

员会出席了s际法委员会第三十届会议，并在一九七八年七月十二日第一五一六次 

会议上发了言。 

214弗雷尔先生说，当纪念《欧洲人权公约》生效二十五周年的时候，欧洲 

理事会的部长委员会于一九七八年四月二十七日通过了一项人权宣言，强调人权的 

重要性以及各国国内对人权的保障同加强世界和平与正义之间的紧密关系。他说 

搠搬下遝鄉成员国 )； ^，里 #所进行的关于扩大辨人权 «极 # ^这种僻的工 

作，您合予优先。接着，弗雷尔先生举出了欧洲人权法庭最近所作的同S际法的理论 

和实践特别有关的两项裁决。一项是一九七八年一月十八日所作的关于北爱尔兰 

案（Northern Ireland)的裁决，另一项是一九七八年六月二十八日关于柯尼西控诉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案（K3nig V. the Federal Republic of German:,)的裁央弗雷尔先生 

又指出，各成员IS在刑法事项上也进行了合作，这是一九七七年一月二十七日'缔结 

《欧洲制止恐怖主义公约》所不可缺少的条件。除了人权和刑法问题外，欧洲委 

员会还对下列三方面的目标进行了努力：按照国际法保障和逐渐发展国家间的关系； 

国家法律和立法政策的协调与配合；国家法律配合民主社会的需要。至于欧洲委 

员会正在处理的或即将处理的国际法问题，弗雷尔先生特别提到了国际组织的特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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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豁免问题以及和平解决争端问题。 

215. 弗雷尔先生宣布该委员会下一届会议将于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至 

十二月一日在斯特拉斯堡举行。他表示希望委员会能委派代表出席该届会仏委 

员会受长期邀请派观察员出席该区域委员会的各届会议，因此，委员会请主席若泽‧ 

塞特‧卡马拉先生出席欧洲法律合作委员会的该届会议，如果他本人不能出席，则 

委派委员会另一位成员出席。 

4 .美洲法律委员会 

216. 阿卜杜拉‧埃里安先生代表委员会以观察员身分出席了美洲法律委员会 

一九七八年一月间在里约热内卢（巴西）举行的会议，并在会上发了言。 

217. 代表美洲法律委员会出席国际法委员会第三十届会议的是乌尔皮亚诺‧ 

洛佩斯‧马尔多纳多先生，他在一九七八年七月十三曰的第一五"^次会议上发了言。 

2 i a洛佩斯‧马尔多纳多先生在发言中首先说明了该委员会在一九七八年七 

月和八月的会议上将要讨论的项目。优先的项目为：民族自决原则及其适用领域； 

在技术转让方面进行合作所涉法律问题；以及《美洲工业产权公约》的修订。其 

他不属于优先考虑的项目有：国际性商业罪行的分类问题；外画财产的国有化和没 

收；国家豁免管辖；有关海洋法的国际经济争端的解决；美洲的领土殖民主义；法 

律在社会变革中的作用；以及促进非自治领土取得独立的措施等等。提到该委员 

会过去几年所进行的工作时，洛佩澌‧马尔多纳多先生说，委员会正在审议一项美 

洲引渡公约草案，并拟订了关于s际私法各方面问题的八项公约草案，以配合美洲 

s家组织大会所作出的关于召开第二次美洲国际私法会议的决定。此外，美洲画 

家组织第八次大会最近要求美洲法律委员会同该组织的常设理事会合作，对于有关 

国际恐怖主义，而一九七一年《关于恐怖主义的华盛顿公约》所未涉及的各方面问 

题，拟订一系列公约草案。该次大会还委托美洲法律委员会在美洲人权委员会的 

合作下，拟订一项把酷刑定为H际罪行的公约草案。最后，洛佩斯.马尔多纳多 



先生说，美洲国家组织和该委员会共同主办每年一次的国际法课程，向每一成员国 

提供一名奖学金。 

219. 委员会受长期邀请派观察员出席该区域委员会的各届会I 委员会请 

主席若泽‧塞特‧卡马拉先生出席美洲法律委员会的下一届会议，如果他本人不能 

出席，则委派委员会另一位成员出席。 

H.第三十一届会议的日期和地点 

220. 委员会决定下一届会议于一九七九年五月十四日至八月三日在联合国日 

内瓦办事处举行。 

工.出席大会第三十三届会议的代表 

221. 委员会决定由主席若泽‧塞特‧卡马拉先生代表委员会出席大会第三十 

三届会议。 

j .吉尔 i l托‧阿马多纪念演讲会 

2 2 a按照委员会第二十三届会议作出的决定 s
 6 8 0并在巴西政府另一笔赠款 

资助下，一九七八年六月七日在万国宫举行了第五次吉尔贝托'阿马多纪念演讲会。 

223.演讲人为a际法院法官塔斯利‧埃利亚斯先生，讲题为"画际法院与指 

示临时保护措施"。听讲者有委员会及其秘书处的成员，还有来自各常驻代表团、 

各国代表团、联合ff l日内瓦办事处的秘书处、设在El内瓦的各专门机构的秘书处和 

《大会正式记录，第二十六届会议，补编第1 0号》（AZ8410/Rev. 1),第 

222-2231,第164—169段（《一九七一年'⋯年鉴》，第二卷（第一部分） 

英文本第334—335页，A/8410/Rev. I号文件，第164—169段）。 



日内瓦大学等的其他著名法学家，以及参加s际法讨论会的学员。演讲完毕后还 

举行了餐会。委员会希望能按前四次的往例，把演讲讲词用英文和法文印出来， 

尽量散发给a际法方面的专家。 

224委员会对巴西政府再度赠款表示感谢，同时希望这项财政支援能够保持 

下去，使国际法委员会会议和a际法讨论会举行期间还能继续不断地举行演讲会， 

借以纪念曾经扭任国际法委员会成员许多年的这位杰出的巴西法学家。委员会请 

塞特‧卡马拉先生向巴西政府转达委员会的谢意。 

K. a际法讨论会 

225. 按照大会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十九日第32/151号决议的规定，联合国日 

内瓦办事处在委员会第三十届会议期间举办了第十四期国际法讨论会，对象为国际 

法研究生以及各国政府内职务上经常要处理国际法问题的年轻官员。 

226. 讨论会在一九七A年五月二十九日至六月十六日间共举行了十一次会议， 

每次在演讲后接着进行讨论。 

227. 委员会的下列九位成员扭任了讲学工作：阿戈先生（关于a家责任问题 

的工作进展情况），弗朗西斯先生（海洋法协商中经济区概念所牵涉到的一些问题）， 

昆廷一巴克斯特先生（国际法不加禁止的行为所产生的损害性后果的国际责任问题 

—这个专题的性质），乌沙科夫先生（苏联外交政策的宪法基础和国际法），勒太 

先生（S际组织法是否存在？），里普哈根先生（国家和s际组织间的条约，特别 

是欧洲共同体的情况），萨霍维奇先生（多边条约拟订程序的审査），施韦贝尔先 

生（ni际水道的非航行使用），素差伊军先生（国家和a家财产的司法豁免权）。 

联合国秘书处人权司司长范博芬先生讲了"联合国在人权方面所作的努力"。讨 

论会主任拉顿先生也作了一次介绍国际法委员会及其工作的讲话。 

228. 讨论会的学员，包括联合国/训研所国际法奖学金方案下的三名学员， 

共有二十三人。他们也参加了第五次吉尔贝托‧阿马多纪念演讲会和委员会的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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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他们可以利用联合国图书馆的设备，并有机会看到联合国新闻处放映的一部 

影片。学员们还可领取到为了解讨论会的工作所必需的一本题为"《国际法委员 

会的工作》"的刊物， 6 8'以及为了解委员会的讨论和讨论会中的演讲所需的各种 

基本文件。学员们还可取得或以折扣价格购取在他们本国无法找到或很难找到的 

联合II文件。 

229. 照过去一样，联合国不需负抠讨论会的任何费用，参加人员的旅费和生 

活费也不要联合国负fee 奥地利、丹麦、芬兰、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科威特、荷 

兰和挪威等国政府向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学员提供了奖学金。奖学金数额自750 

美元至5, 500美元以上不等，共有十四名候选人获得这种奖学金。奖学金的颁 

发使参加人员能有更适当的地域分配，并使遥远国家的优秀候选人能来参加，否则 

就会单因经费缺乏而不能成行。然而,虽有上述各国政府的再度赠款，并增加了 

新的捐款S奥地利，但情况还不十分令人满意。一名获选的候选人由于鈇乏经费 

而未能参加本期讨论会，另两名候选人所得到的奖学金只够付日内瓦的膳宿费。因 

此，希望其他各ffl政府也能提供奖学金。讨论会的组织人一向都把领受奖学金的 

学员姓名通知捐赠国政府，也告知领奖学金人该笔奖学金的来沉。 

230. 委员会要向拉顿先生和他的助手桑德维尔女士在组织讨论会上所表现的 

效率表示感谢。 

联合11出版物，出售品编号E. 7Z I.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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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各会员国、联合国各机关、各专门机构和其他 

政府间组织对国际法委员会第二十八届会议通 

过的关于最惠国条款的条款草案的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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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各会员国的评论 

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原件：俄文〕 

〔一七九八年一月二十日〕 

最惠国原则在确保各国在一般的经济关系方面的合作，特别是在发展国际贸易 

方面极端重要。 

互相授与最惠国待遇是实行普遍承认的国家主权平等的国际法律原则的方法之 

一。 苏维埃国家新宪法已将国家主权平等确立为苏联与其他国家的关系所根据的 

一个原则。 

白俄罗斯赞成在国际经济关系上普遍承认禾口普遍适用最惠国原则。 

授与其他国家最惠国待遇而要求以满足完全不能接受的条件为附带条件的国际 

惯例对整个国际关系的发展不无消极的影响. 

在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主持下，对于国际经济关系上愈来愈多地适用最惠国 

待遇的情况所釆取的措施是值得支持的。 

白俄罗斯认为国际法委员会拟订的最惠国条款条款草案为草拟一个关于该问题 

的国际公约提供了一个令人十分满意的基础。它们清楚地反映了现代国际法普遍 

接受的最惠国待遇的概念。 

国际法委员会完全有理由拒绝在最惠国条款中增列任何例外条款，除草案第二 

十一至二十三条所规定外。 

白俄罗斯作为内陆国集团的一个成员，特别支持列入第二十三条，因该条考虑 

到没有海岸线的国家的特殊需要。 

白俄罗斯认为，条款草案中使用"物质互惠"一词以表示授与最惠国待遇时提 

出可接受的条件，这是亳无根据的，因为该词极端含糊不清，并且不是普遍接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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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法词汇。"物质互惠"一词的广泛解释事实上可能使最惠国原则的根本内容 

变得亳无意义。最惠国条款只有不加区别的应用，即：一国授与他国最惠国待遇 

而不附带任何条件或补偿,才能促进贸易。囿际法委员会在条款草案方面的进一步 

工作中应考虑这项意见。 

哥伦比亚 

〔原件：西班牙文〕 

〔一九七八年三月六日〕 

总的来说，条款草案将受惠国享受授与国给予的最惠国待遇的权利所根据的条 

款分门别类、编纂成典。在一读时，哥伦比亚政府同意对条款和明订条款时涉及 

的各当事方所下的定义，但认为必须对第七条和第二十一条条款提出意见。 

上面提到的条文的第一条是关于最惠国待遇的来源和范围，国际法委员会规定 

上面提到的条文的第一条是关于最惠国待遇的来源和范围,国际法委员会规定以 

"在授与国和受惠国间有效的最惠国条款"为最惠国取得最惠国待遇的法律权力基硪此 

惠国间如果已有一个指定最惠国条款内容和范围的基本条约，就没有理由提到授与 

国和第三国之间的关系。这种考虑原则上虽然是抽象的，但却具体表现于国家根 

据一项条款授与最惠国待遇的目的，该目的就是参照早期条约关系（授与国和第三 

国）所产生的义务的内容，订立有关各方（授与国和受惠国）的互惠权利和义务， 

同时有权加以扩大或限制，虽然基本条约一两国之间最惠国待遇惠益的来源一 

是双方的协定，但协定所反映的政治意愿是,以前决定的惠益，可以推广，可以另外 

以协议作出不低于以前的惠益的修改，而主要还是以授与国和第三国之间有效的条 

约为基础；在这种意义下，"有效的条款"就应把关联部分也合并在内。 

依照上段所阐明的意见，草案第十八条支持我国论点，该条规定，根据最惠国 

条款享有的权利"于授与国把有关待遇给予第三国时产生"。（这一条的实质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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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于根据不受互惠条件限制的最惠国条款而生的待遇）。不过，该条没有明显-

提到赋予权利所根据的协定，而这些协定的内容是由授与国给予第三国的有关待遇 

决定的。 

由于上述种种理由，哥伦比亚政府提议删除第七条中的"有效"一词，代以 

"议定"。为了使草案结构更合遝辑，另一种可能的写法是将该条第一款后半截 

改写如下（以保留"有效"一词）："在授与国和第三国间有效的最惠国条款⋯⋯-

第二十一条规定，受惠国无权根据最惠国条款取得发达授与国在该授与国所定 

的普遍优惠办法内,在非互惠基础上给予发展中笫三国的待遇。关于这一条，哥伦 

比亚政府建议"发达"一词应加在"受惠国"之前。如能因此更具体地说明在普 

遍优惠制内所给予的待遇的意义，就可以避免在经济关系方面不当地使用最惠国待 

遇，以免造成国际贸易的不平衡以及引起不公平和非互惠的惠益 a 

应在该条中补充一句说明在普遍优惠制内所给予的最惠国待遇不应暗示对其他 

发展中国家给予差别待遇或有所妨害。 

捷克斯洛伐克 

〔原件：英文〕 

〔一九七八年三月六日〕 

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第二十八届会议所订出的最惠国条款条款草案为这种制度 

的国际法律规章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基础。在原则上，建议的条款符合国际经济关 

系的需要。公约是最得体的法典形式。条款草案涉及某些非常复杂的法律问题， 

这些问题的解决办法尚须作更详尽的说明。 

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对条款草案提出下列意见： 

1.建议的条款是由于只能在合约文件的基础上才能生效的最惠国条款的概念， 

同以国家主权平等原则和一般的国际法原则为基础的无差别待遇原则两者的分别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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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的。但草案却没有充分说明最惠国条款的内容和无差别待遇原则的内容有什 

么不同。委员会报告（第 4 0段）仅指出受无差别待遇原则约束的国家有权给予 

一些国家较好的待遇，而其他国家不能反对，如后者已得到与其他国家等同的无差 

别待遇。然而，为说明这个不明显的分别所举出的例子不能普遍适用。《维也 

纳外交关系公约》第四十七条虽也使用"差别待遇"一词，但其内容清楚表示其意 

义只是要求遵守《公约》下对所有国家承担的义务。《公约》在划定这些义务的 

范围时承认各国可根据一个协定或习俗彼此给予优于《公约》规定的待遇。因此 

《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和《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中差别待遇一词是指不遵守公 

约的规定。但在那些没有规定最低待遇的领域内（例如在商业方面)，却不能对 

差别待遇作类似的解释。 

2. 第一条（可能是第二条）规定公约草案只适用于国家间书面协定所载的最 

惠国条款。在这方面，草案是适应《维也纳条约法》，虽然委员会强调说把条款 

草案视作一独立的文书。对条款草案主题的这种定义将对其实际应用大加限制。 

最惠国条款主要是用于商业政治方面，有些国家在这方面将締结国际协定的权利转 

移给它们所属的国际组织。这主要适用于最重要的国际贸易参与者之一的欧洲经 

济共同体。假若建议的条款不经修改而获得通过,条款草案就不适用于欧洲经济共 

同体与其他国家所定的条约和协定所载的最惠国条款。因此，宜于修改条款草案 

对其主要对象的规定，使其能同时适用于有某些国际组织所参与的国际条约内所载 

的最惠国条款——如果这些组织代表成员国締结含有最惠国条款的条约（在成员国 

领土内有效）。 

3. 第四和第五条对建议的条款非常重要，最惠国条款内容应以此为根据。 

应当考虑究竟是否需要将这两条条文联系和协调起来，使其解释更为流畅易懂。 

上述两款条文都使用了"待遇"一词，但意义却有所不同，这样可能会引起一些解 

释上的困难。第四条只涉及"根据最惠国条款给予其他国家待遇"，这些措词的 

目的显然是要规定最惠国条款所生的权利和义务的对象，即締约国。笫五条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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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惠国、人或物的待遇"；目的在于划定最惠国条款的内容。 

可是，建议的第四条和第五条的措词不符合评注内的一些结论。第四条的评 

注（第（13)段）正确地着重指出最惠国条款可以有各种形式，但目的是给予第五 

所规定的待遇。关于第二条（d)款，第五条的内容表明了 ：在一项协定内，締约 

国表示愿意给予不低于授与国给予任何第三国的待遇的这种规定，也应视为最惠国 

条款， 

但评注却不符合了这个概念，举出一个声言不涉及最惠面待遇的例子，即《总 

协定》第十三条笫1款的规定；不过，该规定却符合条款草案第五条的条件，因为 

它规定締约国有义务不得对另一締约厘1使用不适用于所有第三国的限制。评注没 

有说明为什么《总协定》第十三条按其内容不应当作为最惠ID条款。也许委员会 

的结论只是基于上述《总协定》条款的标题内含有"无差别待遇"一词。但上述 

解释不能被接受，因为国际条约中有许多毫无疑问地载有最惠国条款的规定，也都 

使用了"无差别待遇"一词。由于最惠国条款是非正式的，其解释往往视当事各 

方的目的而定。 

假如我们认为禁止差别待遇是由国际法普遍原则直接造成的 5因此不问合约条 

款内容如何都有效，那么，当事各方在明确地商讨关于不得给与同第三国有差别的 

待遇的协议时，一般来说，都是想到比给予第三国更糟的待遇。《总协定》第十 

三条第1款这个例子不能被接受的另一个原因是：根据《总协定》第一条，最惠国 

待遇范围之广，竟包括一切进出口法例。因此，第十三条只是在数量限制方面修 

订和更细致地说明最惠国条款a《总协定》第十四条所提到的例外情况也确定了 

这种觯释。 

无论 从第四条和第五条的建议措词或从其他建议的条文都不能看出委员会报告第 

39段提到的最惠国条款和无差别待遇之间的这种分别。 

i 虽然第六至第十二条也许在某种程度上彼此重合，并且过于强调那些大体 

上只是第四条和第五条所直接导出的法律论断的个别部分，但捷克方面不会反对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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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条文的措词，因为如果这些条款获得通过，条款草案就会更易于解释.捷克斯 

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在现阶段对第十三至第二十条也没有任何建议。 

5 .第二十一条至第二+三条是关于适用最惠国条款的限制。这些限制是有 

作用的，虽然也许会发生一个问题：假定这些限制是有效的，这是否仍是第四至第 

五条所述的最惠国条款.从条款草案第二十六条中似可看到建议的规章会涉及其 

他条约的规定，这种规定对适用最惠国条款的限制可能比第二十至第二十三条所指 

的限制更大.不过，最好能够使这种解释明确， 

第二十二和第二十三条的实质可予同意.但这些条文第二款所指的限制应否 

列入值得商榷.这些款所指的经认可的受惠国的地位其实和获得利益的第三国差 

不多.因此，最惠国条款应只根据第二十六条的条约协定予以限制。 

第二十三条的最后措词最好能考虑到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的成果，特别是 

关于内陆国出入海洋的权利和关于过境自由的规定，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原件：俄文/德文〕 

〔一九七七年九月三十日〕 

数百年来最惠国条款已经成为国际商业关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促进所有 

国家间的平等^互惠的合作.因此，适用最惠国条款是有利于世界和平与安全的。 

所以条款单案非常重要. 

国际法委员会根据特别报告员乌斯托尔的详尽准备工作，成功地制定了一个深 

思熟虑的覃案，其中包含了締结最惠国条款的多年经验，并适当地考虑到这方面的 

最新发展.因此，草案完全符合联合国和《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的宗旨和 

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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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惠国条款对国际经济关系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因而大有助于加强世界和平与国 

际安全，所以最惠国条款公约的序言应包括下列一段： 

"考虑到适用最惠国条款对发展国际贸易，加强各国间的合作，以及由此 

加强世界和平和国际安全的有利影响；" 

必须谨记的是：只有在行使该项权利的匿家借彼龙同意的最惠国条款享受到最 

大可能的优惠待遇时，最惠国条款才能有这些有利影响。这就是说，不能让关于 

不适用最惠国待遇的协议损坏了最惠国条款的价值。这种关于不适用最惠国条款 

的协议只能当作是例外，不能使对最惠面待遇的主张无效。国际法委员会在第二 

十一、第二十二和第二十三条中所规定的例外符合了这项要求。不应再作其他的 

例外规定。尤应删除第二十六条所给予的可协议其他例外的权利。关于这一点， 

委员会应保持其原来关于关税同盟或经济共同体的成员国间协定的优惠的立场，而 

不应在面临一整套不同的建议或意见时重新为这些优惠规定特殊的例外情况。这 

个问题应一如既往由这些共同体的成员国及与其 订有最惠国条款的国家协议解决。 

这样就更符合彼此的利益，也符合《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第十二条第1款， 

该款的约束参与这类合作的囯家，要求这些国家确保其所属集团的政策是向外看的， 

是符合其国际责任、符合国际经济合作的需要的，并且充分顾及第三国，特别是发 

展中国家的合法利益。 

我国赞同给予发展中国家的优惠应视为例外，以便加强其经济独立，在这方面， 

第二十一条非常重要。应仔细审议在大会第三十一届会议上提出的提案，即：发 

展中国家在彼此关系中所给予的优惠应视为例外，特别是因为《各国经济权利和义 

务章宪》第二十一条规定彼此给予贸易优惠的发展中国家不必在最惠国待遇的主张 

下给予其他国家同样的优惠。 

同时应保留以前釆取的认为草案不应包括解决争端的条文的立场。最惠国条 

款载于特定的条约内，因此是那些条约的一个组成部分。所以对这些最惠国条款 

的解释所引起的问题应按照那些条约规定的程序来解决争端。 



适用最惠国条款的问题对于欧洲安全和合作会议最后文件而言也是非常重要的。 

必须全面地看待《最后文件》。第一篮子所列十项原则对所有部分的解释和适用 

都非常重要。根据这些原则的第一条，参与国必须彼此尊重自由选择和发展政治、 

社会、经济和文化制度的权利以及决定法律和f章的权利。遵守这种权利的必然 

结果是，不同制度的国家对于外国人的法律地位可以有不同的规定。―在商亚关系上一 

适用最惠国待遇时也必须谨记贸易是一个双方的而非单方面的事务。当一国给予 

一个贸易伙伴最惠国待遇，从而赋予该国与其他贸易伙伴平等的法律地位时，增加 

的输入可能性同时使本国向对方领土输出的机会随之增加。只有这样互惠互利的 

贸易才会发展，最惠国待遇才会有助于贸易的增长和国家间经济关系的扩展。根 

据这个基本概念，我们应尽力争取不加任何限制尽可能适用最惠国待遇。 

圭亚那 

〔原件：英文〕 

〔一九七八年三月八日〕 

一般意见 

最惠国条款的历史显示出其演变至今日的解释大部分受无数在不同时代决定贸 

易关系的性质和内容的各种不同的超法理考虑的影响。因此，条款是随着不同时 

代的要求而发展的。今日迅速发展的贸易关系必然会影响最惠国条款的性质和内 

容，要将条款编纂成典，不仅须在学说和既定的国家惯例中找根据，也须参考旨在 

界定发展中国家之间新的贸易关系以及重新界定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 

关系的各种经济讨论所作的决定。简单地说，由于未来的贸易关系的发展趋势， 

在编纂最惠国条款的法则时必须适当顾到这些贸易关系。因此，由最密切地参与 

这类讨论的机构——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向委员会提供它在这方面工作的见觯是 

最有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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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某些选定条款的具体意见 

第五条 

草案第五条以绝对性的词句对最惠国条款作了规定，并以第三国所享受的惠益 

'的总量即 "第三方所得 " e r t i u m c o m p a r a t i o n i s ) »,作为最惠国条款的起 

点。这个起点忽略了其他可能会影响在某一方面给予最惠国待遇的因素，例如一 

种特别的关系，使条款不仅是纯粹的商业的行为，并且可能的受惠国起码应与第三 

国地位相当，才能正当地根据最惠国条款主张该第三国所享受的一切惠益。 

这项意见是非常恰当的，尤其是因为草案第一条将条款草案的适用范围限于书 

面条约，而草案第三条又没有明确指出,受惠国并非按书面协定所享受的惠益不能 

作为"第三方所得"来决定可能的受惠国在任何谈判中要求的惠益总量。如果最 

惠国条款的范围内包括某些相当或相似的规定，经济关系的谈判就可以简化。此 

外，大有助于那些在不平等经济关系中处于不利地位的国家与其比较发达的对手进 

行谈判。 

第十六条 

草案第五条所引起的问题和加以解决的必要同样也是草案现有第十六条的问题。 

本条，虽然没有明说，但却设法将国家待遇的标准比作最惠国待遇的标准。 

这样就似乎忽略了授与国的地位。最惠国条款的发展情况似乎是拟定本条的唯一 

决定因素；若干年来，所有国家都致力于重新界定构成最惠国条款发展的部分的贸 

易概念和关系，但从本条的评注看来，贸易概念和关系的重新界定并没有在草拟第 

十六条中起任何作用。如果本条能反映出各国所关心的这个事务，那就有利于这 

项国际经济关系的新法规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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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条 

本条放在最惠国条款的草案内最为恰当。本条承认了非互惠、无差别待遇的 

普遍优惠制是确保发展中国家的货物进入发达国家的市场的一种办法。本条在授 

与优惠方面保障了发展中国家对另一发达国家的地位。发展中国家彼此之间的贸 

易是一个近期的现象，假若草案第二十一条的案文包括一项类似的规定，使发展中 

国家能够保证彼此相对的地位——如果它们希望这样做的话，亳无疑问，这是有助 

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这种合作现象， 

关税同盟和其他类似的联盟 

草案没有规定关税同盟和其他类似的联盟是最惠国条款的例外，尽管几个国家 

经常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加以运用，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用来作为经济发展的工具。 

圭亚那政府认为条款草案应包括这项例外在内。 

匈牙利 

〔原件：英文〕 

(一九七八年二月二十日〕 

匈牙利人民共和国政府认为在联合国体制内编纂法典的工作是非常重要的。 

编纂出来的条约往往能促进加强各国间的和平关系和合作的发展。作为这种工作 

的一部分，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编纂的最惠国条约草案就是对扩大条约法的范围的 

另一伟大贡献。 

下面的事实强调了这个草案的重要性和主题性：更广泛地无条件适用无差别待 

遇和基于互惠互利的最惠国原则必定会在各国的经济和商业关系上发挥非常重要的 

作用。 

-H38 -



匈牙利人民共和国政府认为国际法委员会第二十八届会议拟订的最惠国条款草 

案案文，在概念和条款两方面，总的来说，都为发展一个国际条约提供了一个适当 

的基础。 

匈牙利人民共和国政府，除别的事项外，同意草案认为最惠国条款的无条件性 

质是最惠国待遇的基本特色，即：同意把无条件性质作为根本假设(第八条)。 

第十五条的规定也同样适当和重要，该条再次肯定了编纂的原则，力求最广泛可能 

地适用最惠国待遇 a 匈牙利人民共^国政府同样赞成国际法委员会的立场，认为 

应对 适用最惠国待遇的例外严加限制。把给予发展中国家的优惠以及给予毗邻国 

家边境往来的便利^内陆国家的便利视为例外是十分合理的。这三个例外都是为 

了确保最惠国待遇的法律的规章会对各国的商业和经济关系产生积极的影响。 

但匈牙利人民共和国政府认为在条约中加入物质互惠的概念会引起若干问题， 

由于草案尚未考虑到一项事实，即：根据现代国际法，物质互惠只适用于某些非商 

业领域。另一方面，按照贸易协定适用物质互惠可能会引起差别待遇。因此， 

在草案中列入物质互惠会引起各条文的解释不确定的问题，并且可能影响在商业关系 

上适用最惠国条款的无差别待遇。所以匈牙利人民共和国政府相信最好的解决办法 

是：国际法委员会保持其在对有关条文的评论所表示的立场，提出一个最惠国原则 

的规定，其中明显地指出如在商业关系中适用最惠国待遇，物质互惠的概念是与最 

惠国待遇的原则无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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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 森 堡 

〔原件：法文〕 

〔一九七七年九月二十曰〕 

卢森堡政府首先要赞扬国际法委员会及其特别报告员所完成的工作，他们收集 

了与本主题的条约、法律惯例和学说有关的大量资料，作为深入研究的基础。不 

管各条款的最终命运如何，这^研究本身对国际法的发展巳作出了有用和持久的贡 

献. 

卢森堡政府虽然表示赞扬，但这并不妨碍它对拟议条款的实际内容以及对条款 

草案能否构成各国签订一项条约的适当基础的问题提出一些意见， 

对条款的评注 

第 一 条 . 范 围 

根据这一条，各条款的范围只限于"国家间条约"所载的最惠国条款.这项 

规定大大限制了条款草案的范围，因为自从世界各地设立了种种区域经济集团以来， 

最惠国条款 会越来越多地出现于联盟间或国家集团间締结的协定.这一发展应加 

以考虑，而条款的范围也应根据这一情况予以确定. 

第 二 条 . 用 语 的 定 义 

在条款草案所确立的制度内，似乎只有(b)、 和(d)项是有必要和有用的. 

关于"条约"一词的(a)项重复了《维也纳条约法公约》所载的概念。 

从第八至第十条可以看到，关于"物质互惠"一词的(e)项，所提的是最惠国条 

款的一个次要和甚至是不正常的方面，因此，这个概念不宜在序言的条款里提出, 

建议在第九和第十条加以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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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条.不厲本条款草款范围的条款 

如报告本身指出，在国际法委员会内有些人对这一条曾表示犹豫不决。事实 

上这一条的范围是难以了解的.如果可以除去第一条所规定的人为限制，那么， 

删去第三条似乎是没有困难的， 

第四条.最惠国条款的定义 

卢森堡政府认为将这一规定列为第二条各项定义之一似乎比较适宜.作为一 

个单独的条款，这一条款给人一种完全重复的感觉. 

关于这一条的实质内容，在条款草案的结构上应适当重视以下一句话："在议定 

的某一领域的关系上"。这种措辞强调了以下事实，即最惠s条款只能在某一条 

约关系的范围内生效，因此，通常不能从一种国际条约转移到另外一种，例如，不 

能从贸易关系领域转到关于机构关系领域或经济一体化系统领域。审议一个最惠 

国条款，不能不顾它所适用的具体范围；因此，国际法委员会在其评注第1 7段内 

正确地提请注意这一条和同类规则的关系. 

第 五 条 . 最 惠 国 待 迂 

H际法委员会所编写的案文证明了一个脱离最惠国条款主题范围的抽象公式是 

难以抓住最惠国待迂的实质的。关于公式的范围（这一公式一再出现于其余的条 

款草案）问题很多，其中提到同一国有"确定关系"的"人"或"物"的问题， 

它所提到的是什么人？如果是自然人的话，情况也许会很清楚，但是如果是经济企 

业的话，不论是法人团体与否，情况就没有那么清楚了。 所提到的"物"是否只 

指有形物质，或也指无形的商品，如服务的提供或商业、工业或知识产权呢？ 最 

后，同一国的"确定关系"，特别是对于经济企业或无形商品来说，所指的是什么？ 

评注第3段就这一事项所提出的意见没有说明这些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办法应 

列入案文内。 

这些问题引起了严重的疑问，就是在制订最惠 IS待迂的定义时，是否可以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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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它的主题或作出此项规定的条约范围。在结论里，将再谈到这个问题。 

第六条.最惠国待迂的法律基础 

这一条只说明了一条非常一般性的法律真理，删去这一条很容易。 

第七条.最惠国待迂的来沅和范围 

可以提出这样的问题：这一条背后的论据——以最惠国条款所"产生"的权利 

(第一款)和"确定"待迂的方法（第二款）之间的区别为基础——是否完全中肯? 

事实上，最惠国条款制造了一种附有条件的义务，条件如何，要视随后给予第三s 

的优惠待迂而定，因此，评注第1段的说法，即最惠国条款是受惠国所享有的权 

利的"唯一，，来沅，也许是说得太过分了。 

第八条和第九条.不附带条件的最惠国条款 

第十条.受物质 X惠限制的最惠国条款的效果 

在此重新提出"物质互惠"的问题是适当的，卢森堡政府曾建议^：第二条删去 

关于物质互惠的定义。但是，也可以提出是否应该在此提及"互惠"这个含胡的 

概念。事实上，如委员会在对第四条的评注第6段正确指出的，这样的最惠国条 

款通常应被视为是互惠而不是单边的。另一方面，这里所涉及的，与其说是一个 

互惠问题，不如说是一个"补偿"或物质"等值"的问题。对此，国际法研究所 

一九三六年的决议（评注第1 7段引用了这一决议）选择了一个更适当的公式，这 

个公式可以取代条款草案所载的那一个。 

第十条只不过是一条自明之理，卢森堡政府建议把它删去。 

第十一条.在最惠国条款下所享权利的范围 

第十二条.在最惠国条款下所享有的权利 

第十一条提出了众所周知的同类规则。这一条款和第四条之间的关系引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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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问题 a 根 据 第 四 条 ， 最 惠 国 条 款 只 适 用 于 " 议 定 的 某 一 领 域 的 关 系 上 " 。 

根 据 第 十 一 条 ， 一 国 只 有 权 享 有 最 惠 国 " 条 款 主 题 范 围 " 以 内 的 权 利 。 卢 森 堡 政 

府 认 为 这 两 个 条 件 是 累 加 的 ， 就 是 说 第 十 一 条 所 提 出 的 标 准 （ 条 款 的 主 题 范 围 ） 是 

载 列 该 条 款 的 条 约 范 围 （ 篇 四 条 ） 的 更 详 细 的 说 明 。 为 了 清 楚 起 见 ， 应 在 此 提 请 

注 意 第 四 条 所 提 出 的 限 制 条 件 ， 因 为 同 类 规 则 也 必 须 适 用 于 这 一 方 面 。 

第 十 三 条 . 给 予 第 三 国 的 待 迂 无 须 或 需 要 补 偿 的 事 实 不 相 干 

卢 森 堡 政 府 认 为 这 一 条 重 复 了 关 于 不 附 条 件 的 最 惠 国 条 款 的 第 八 和 笫 九 条 。 

第 十 四 条 . 授 与 国 和 第 三 国 间 议 定 的 限 制 不 相 干 

本 系 的 措 辞 难 以 了 解 。 似 乎 这 一 条 的 原 意 是 要 提 出 一 个 简 单 的 想 法 ， 即 一 S 

不 能 因 与 第 三 国 締 结 了 一 项 协 定 而 限 制 了 最 惠 S 条 款 的 范 围 ， 使 受 惠 国 遭 受 损 失 。 

评 注 第 二 段 所 引 用 的 国 际 法 研 究 所 一 九 三 六 年 通 过 的 决 议 更 为 全 面 地 陈 述 了 这 一 简 

单 真 理 。 使 用 国 际 法 研 究 所 的 条 文 比 较 好 。 

第 十 五 条 . 所 给 予 的 待 迂 是 以 双 边 或 多 边 协 定 为 根 据 的 事 实 不 相 干 

这 一 条 本 身 不 会 引 起 评 论 ， 但 是 国 际 法 委 员 会 选 择 在 评 注 第 2 4 段 起 审 议 最 惠 

国 条 款 会 不 会 引 来 关 税 同 盟 和 类 似 的 国 家 间 组 织 所 规 定 的 好 处 这 一 问 题 。 评 注 反 

映 出 委 员 会 内 意 见 极 为 分 歧 ， 因 此 ， 对 经 济 一 体 化 条 约 是 不 是 依 法 减 损 了 对 最 惠 国 

条 款 的 承 诺 的 问 题 未 能 得 到 确 定 的 答 案 。 遗 憾 的 是 该 条 款 所 引 起 的 一 个 主 要 问 题 

未能得到解决。 - -

首 先 ， 卢 森 堡 政 府 感 到 惊 奇 ， 国 际 法 委 员 会 屡 次 提 到 国 际 法 研 究 所 一 九 三 六 年 

通 过 的 决 议 后 ， 在 其 报 告 里 却 一 字 不 提 该 研 究 所 - - 九 六 九 年 在 爱 丁 堡 举 行 的 会 议 中 

就 该 问 题 所 逬 行 的 广 泛 详 尽 的 工 作 以 及 当 时 所 通 过 的 决 议 。 该 项 决 议 申 明 ： 

" 最 惠 国 条 款 适 用 的 国 家 不 能 援 引 该 条 款 来 主 张 享 有 一 个 一 体 化 区 域 系 统 的 参 

与 国 所 彼 此 给 予 的 相 同 待 迂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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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森堡政府认为这是符合国际惯例而又能适应各经济一体化系统和国际贸易在 

质量和在本质上的分别的唯一决定，而且自十九世纪以来，许多经济一体化系统 

与最惠国条款办法都能并行存在，迄今还没有一个国家根据该条款主张享有和取得 

它并没有参与的关税同盟或自由贸易系统所给予的优待.条约惯例中经常有明确 

的例外（委员会评注所提到的），如总协定第二十四条，只说明这种惯例并不含胡, 

委员会的评注没有引述能推翻这一看法的任何实际例子或司法判决，来证明一个非 

成员国根据最惠囿条款得到关税同盟或自由贸易区的利益。 

因此，卢森堡政府感到遗憾，在国际法委员会里就一项迄今没有人反对的惯例 

所提出的异议削弱了这个始终如一的国际惯例的确实性。有一个危险，即如果不 

能满意地觯决这个问题，又如委员会的草案戍为一个没有明确承认减低最惠国条款 

的效力以利经济一体化系统的条约，许多参与经济一体化和自由贸易系统的国家就 

不得不表示保留意见，这是防止关税同盟和自由贸易系统不会因根据最惠国条款 

提出的不合理要求而陷于瘫瘓的唯一办法.甚至还没有参加这类系统的国家也会 

觉得有必要利用这种保留意见去保护自己，使将来的种种机会不受危害。 

第十六条.根据最惠国条款享有国民待迂的权利 

第十七条.最惠国待迂与对相同主题的国民待迂或其他待迂 

在这些条款中，国际法委员会设法处理一个一直是很复杂的问题，因为特别是 

在居留公约中，一向没有清楚区分最惠国待迂和国民待迂，卢森堡政府认为，笼 

统地规定最惠国条款保证每当给予任何第三国面民待迂时，受惠国也应享有这一待 

迂是不适当的，如委员会在关于第十七条的评注第7段里说，最惠国待迂和国民 

待迂的性质是不一样的，最惠s条款本身只保证给予外国人最惠待迂，不包括a 

民待迂， 

每当某些国家在彼此的关系上，如根据政治协定或经济一体化系统有计划地普 

遍给予国民待迂，这个情况更是如此.卢森堡政府要引用建立欧洲经济共同体条 



约的第七条作为一个例子，这一条禁止在条约的适用范围内，"以国笈为理由进行 

任何歧视"。这一规定适用于许多方面，诸如受薪工人的地位、经济制度、各种 

服务的提供、投资、适用于外国人的规章等等。其目的是在经济活动和社会关系 

的整个领域里，有计划地消除任何基于国笈的分别；很难看得出怎样可以通过实施 

象所提议的真正规定，向最惠国条款的每个受惠国提供这么多好处。 

因此，对于一些有正当利益要保护，即要保护自己不会因为这类抽象的条款所 

产生的无法予料的后果而受损害的囯家，看来这项规定也会引起它们提出保留意见。 

卢森堡政府认为，鉴于国民待迂和最惠国待迂的性质不同，最好不要混淆这两类问 

题，因此建议删去第十六和笫十七条。 

第十八和第十九条.最惠国条款在时间上的效果 

除上面提到的"物质互惠"这个概念外，这些条款不会引起评论， 

但是，有一个问题，即如果因违法行为而终止或暂订给予第三国的待迂，给予 

受惠国的待迂是否也同时终止或暂f丁？ 一国可否引用它本身或第三者所犯违法行为 

以灯止给予受惠国根据最惠国条款所得的利益？这一问题仍待讨论。 

第二十条.遵守授与国的法律规章 

卢森堡政府认为这项规定违反了国际法的一般性原则，根据这项原则，一国不 

能援用其国内法律来限制国际义务的范围或摆脱这种义务，这一条至少应规定授 

与国的国内法不适用于受惠国，除非在同第三国的关系中明白规定必须遵守授与面 

的法律。但是，澄清了这一点后，这项规定只不过是自明之理，因此最好的解决 

办法就是把它删去，因为这一条会造成国际法委员会完全不希望发生的后果。 

第二十一至第二十三条.减低最惠国条款的效力 

卢森堡政府同意这些条款的实质内容，所有这些条款都是以同一原则为基础的， 

即不能在最惠国待迂正常涉及的范围外，如在发展援助、边境交通以及给予内陆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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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设施等方面的范围以外，使用最惠国条款提供援与国所给予的优待. 

卢森堡政府只想指出，对于关税同盟或自由贸易组织的参与国彼此给予优待的 

情况，拒绝采取同样的办法似乎不符合一贯的作法。 

结 论 

鉴于上述原因，卢森堡政府怀疑"最惠国条款"是不是委托国际法委员会编I 

的一个适当的主题。 

1. 分析了各条款草案以后，可以看出除了提供定义和纯粹描述性的条款（第 

一、二、三、五、六和七条）以及应用国际法一般规则的条款（第十四、十五、二 

十四和二十五）外，草案的各项规定只是关于解释规则或推论的,其目的是在没有 

相反规定的情况下确定最惠国条款的义意： 

一条款的不附条件性质（第八、十和十三条）， 

一把条款限于其具体主题范围（第四、十一和十二条）， 

一取得国民待迂（第十六和十七条）， 

一条款在时间上的效果（第十八和十九条）， 

一国内法对条款的影响（第二十条）， 

.-间接减低最惠国条款的效力（第二十一、二十二和二十三条）， 

这些都是以学说和司法惯例为出发点的典型题目，都不是一个条约可以加以规 

定的问题，事实上，草案提出讨论的问题，只有在具体实施每一最惠国条款时， 

按照个别条款所规定的条件才能最后加以解决。以予先制定的规定介入这一过程 

看来是极端危险的。 

2. 问题更为棘手，因为国际法委员会处理问题的方法是如此笼统和抽象，如 

果各国作为一项国际承诺接受了这些规定，没有一个国家能够衡量它将要承担的义 

务的实际范围。对于"物质互惠"、"议定的某一领域的关系"、一国与某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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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和 "物 "的 "确定关系"、 "条款的主题范围"、 "有关法律"等措辞，谁 

也不能有把握地说出它们的意义.本评论说明最惠国条款并不是"自在之物"， 

它并不是一个能够用纯粹法律范畴来加以规定的办法：事实上，该条款的每一个应 

用范围都是与国际关系上一个很明确的领域有着密切联系的，例如关税、质量控制、 

国际金融关系、取得职业和居留问题、国际劳工关系、人身的保护和公司的承认、 

以及航行和法律保护等.在这些非常具体的领域以外，关于最惠国条款的影响， 

是无法以充分的法律准确性来加以说明的， 

3.因此，卢森堡政府认为，如果继续进行关于这些条款的工作的目的是编制 

—项条约的案文，这是不适当的。我们至多只能希望得到一套有助于解释该条款 

的极为灵活的建议.有必要的是，要事先排除实际上不但没有澄清法律反而制造 

法律疑问的一切办法，特别是最惠国条款和国民待迂制度之间的混乱情况、拒绝承 

认该条款在经济一体化方面的限制以及执行该条款时与国内法的规定发生冲突. 



〔原件：英文〕 

〔一九七八年五月三日〕 

一、一般性意见 

1 . 国际法委员会对最惠国条款进行审议，是因为联合国大会第二十一届会议 

第六委员会的许多成员曾呼吁国际法委员会将这个题目作为一般条约法的一个方面 

加以研究。国际法委员会将这个题目列入工作方案以后，大会一再建议它继续加 

以研究。委员会继续研究了这个题目，不过它早在一九六八年就宣布要独立理 

这个题目，就是说不把它作为一般性条约法的一部分处理。国际法委员会所拟定 

的条款，主要可以说是设法把当前有关最惠国条款的国际法及其适用编纂起*o只 

有在一点上，即在关于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一般适用规则的例外的第二十一和第二 

十七条上，可以明显地看到"逐步发展国际法"的因素。国际法委员会的理由是 

(见报告 & 第 1 7页、第45段起），它把注意力集中于最惠国条款的法律方面； 

没有人要求它研究其他国际组织正在研究的"技术性经济问题"。但是，它说， 

它不愿意审议可能影响到"最惠国条款的实施规则的编纂工作或逐步发展"的任何 

新的发展。 

2 . 另一方面，条款草案也很少反映出其他新发展，特别是囯与国之间的新型 

国际合作关系，在这些合作关系中，特别是在管制同其他国家的贸易关系方面，一 

些国家不能独立行使或甚至完全不能行使它们的权力。 

国际法委员会不否认某些国际组织在国际关系方面，不但同一国有平等的行事 

权力，而且还可以代表成立这些国际组织的国家行事；但是国际法委员会没有把这 

a 除另有说明外，所指的是载于《大会正式记录，第三十一届会议，补编第1 0 

号》（A/31/10)的国际法委员会报告内的段数和页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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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方面列入条款草案的范围，条款草案只涉及囯与国间条约的最惠国条款（第一条）。 

草案明文规定不接受至少有一个国际组织参加的国际协定的最惠条款（第三条）。 

鉴于当前国际经济关系的性质，条款草案的范围是极受限制的。在这方面，请参 

看欧洲共同体的评注 b以及它对第二条所提出的修正案。 

荷兰政府提到欧洲共同体的评注，特别是第十条之二和第二十一条提议的案文， 

这两项条款所处理的，是在促进经济制度不同的国家之间的贸易方面适用最惠国条 

款和条款草案对给予发展中国家的优惠的影响。 

二、对个别条文的意见 

第二条 

3 .如上面所说，荷兰政府认为必须考虑这样一个事实：某些国家已将最惠国 

条款适用范围的主权权力移交给一些国际组织，这些国际组织在国际关系上具有与 

国家平等的行事权力，因此必须把它们作为国家看待。请参看欧洲共同体在对第 

二条的评注内提出的扩大条款草案范围的建议。 

荷兰政府进一步注意到，在界定"物质互惠"一词的定义时，使用了"相等待 

遇 "一词。根据该报告（第 6 3页，笫 4 1段），其用意是授与国必须愿意给予 

受惠国国民"相同的和相等程度的"待 I "相等"一词通常是指"相等价值" 

而言。但就是当两国的法律系统本质上有差别而无法给予"相同待遇"时，"相 

等"一词就似乎太过笼统了。 对于其他问题请参看欧洲共同体所提议的第十条之 

第三条 

4 .本条款的目的在于避免不应当有的相互矛盾的论点，如第一条关于只适用 

于国家间条约所载的最惠国条款的规定有可能引起的矛盾。对于这项限制，已在 

b 见A/CN. 4 / 3 0 8， D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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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般 性 意 见 那 一 部 分 提 出 反 对 意 见 ， 因 此 不 需 重 复 。 

本 草 案 并 不 包 括 两 个 国 际 组 织 间 的 协 定 所 载 的 最 惠 国 条 款 ， 根 据 这 些 协 定 ， 其 

中 一 方 承 诺 给 予 另 一 方 不 低 于 给 予 国 际 法 任 何 其 他 主 体 （ 无 论 是 国 家 与 否 ） 的 待 i i o 

如 国 际 法 委 员 会 本 身 也 承 认 ， 这 种 条 款 决 不 是 不 可 思 议 的 （ 见 报 告 ， 第 2 7 页 

( 3 ))。 因 此 ， 看 来 没 有 道 理 不 用 这 么 多 字 来 对 这 种 情 况 作 出 规 定 。 

第五条 

5 - 这 一 条 引 起 一 个 问 题 ， 即 将 " 最 惠 国 待 遇 " 界 定 为 " 不 低 于 授 与 国 给 予 第 

三 国 的 待 遇 " 是 否 太 笼 统 或 至 少 太 含 胡 ？ 在 此 ， 特 别 重 要 的 是 " 给 予 " 一 词 的 意 义 ， 

这 一 词 在 其 他 条 款 里 也 起 重 要 的 作 用 。 报 告 第 4 4 页 清 楚 地 指 出 了 这 一 词 的 作 用 ， 

这 一 页 说 明 " 授 与 国 给 予 第 三 国 的 待 遇 ‧ ‧ ‧ 是 以 条 约 、 其 他 协 定 、 单 边 、 法 律 或 

其 他 条 例 或 仅 以 惯 例 为 基 础 " ( 第 一 段 尾 ） ， 问 题 并 不 重 要 。 

根 据 第 十 八 条 ， 受 惠 国 所 享 有 的 最 惠 国 待 遇 权 利 ， " 于 授 与 国 把 有 关 待 遇 给 予 

第 三 囯 时 产 生 " 。 

荷 兰 政 府 怀 疑 ， 有 义 务 给 予 优 惠 待 遇 的 一 国 通 过 任 何 实 际 待 遇 给 予 第 三 国 的 优 

惠 是 否 足 以 使 受 惠 国 享 有 这 一 权 利 。 不 是 至 少 必 须 满 足 一 项 条 件 吗 ？ 即 这 种 实 际 

待 遇 是 不 是 不 得 违 反 行 事 国 的 国 内 法 。 上 述 问 题 的 答 案 必 须 是 肯 定 的 。 草 案 第 

二 十 条 就 提 出 了 一 个 支 持 这 一 看 法 的 理 由 。 但 是 ， 并 不 能 否 认 ， 有 时 要 故 意 不 实 

施 有 义 务 给 予 优 惠 待 遇 的 国 家 的 国 内 法 。 如 果 这 种 情 况 是 在 与 第 三 国 的 关 系 上 发 

生 ， 受 惠 国 不 应 该 能 够 从 中 取 利 。 但 是 ， 如 果 不 顾 法 律 的 做 法 变 成 了 " 一 贯 的 惯 

例 " ， 情 况 就 不 一 样 了 ； 可 以 明 白 地 把 第 五 条 改 为 " 授 与 国 作 为 一 贯 的 惯 例 给 予 ‧ ‧‧"。 

6 . 国 际 法 委 员 会 在 其 报 告 第 3 8 页 （ 第 3 段 ） 正 确 地 集 中 注 意 力 于 一 个 事 实 ： 

将 来 经 常 难 以 确 定 人 与 物 与 第 三 国 的 关 系 是 否 同 最 惠 国 条 款 所 规 定 的 人 与 物 与 受 惠 

国的关系一样。 

因 此 ， 国 际 法 委 员 会 建 议 将 " 同 样 关 系 " 的 措 词 改 为 " 同 一 类 " 或 " 同 一 种 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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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更为合适，但是它没有使用这样的措词，因为这会使案文太过累赘。荷兰认 

为，这根本不会使案文太过累赘；相反，增加这些措词是值得的，以便避免对"同 

样关系"一词作字面上因而是限制性的解释，这种纟#释不能应付各国国笈法之间经 

常是难以界定的种种差别（参看报告，第7 7 — 7 8页）。 

第六条 

7 .荷兰政府同意这一条款的案文，然而鉴于第一条的规定，从整个草案来看， 

这一条也许是多余的。 

第七条 

8.除了就第五条所提出的保留外，荷兰政府不反对本条款的意义，但是，措 

词方面有问题。第 1款提到"同第三国有确定关系的人或物"，而所指的是"同 

第三囯有着与最惠国条款所规定的同一种关系"。笫2款末尾也有同样的问题： 

"同后一国的确定关系"(文法上指第三国）并不存在。 

笫十条 

9 .请见欧洲共同体的评注所提议的第十条之二。 

第十一和第十二条 

10.这些条款的目的是制定类推的规则。荷兰政府赞成条款的意义，但愿就 

国际法委员会所选择的措词提出一些意 

(a)第五条象第七和第十三条一样，所造成的印象是：受惠国是根据最惠国条 

款的一项规定还是根据该条款的主题范围有权为个别人或物主张享有第三国所得到 

的待遇，取决于已享有这种待遇的人或物同第三国是否"有相同（同一种的)关系"。 

因此这个比较是以最惠国条款所载的定义为基础，但是，由于第十一条第1款和特 

别是第十二条第2款(b)项的措词，所作的比较似乎是相反方向的。这一点需要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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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特别是如果最惠ffl条款明确规定所指的是那一类人，采取哪一种办法是有分 

别的；这类规定通常都被解释为蓄意的限制。如果以最惠国条款的规定作为比较 

的基础，受惠国从该条款所得到的利益会比使用人或物同第三国的关系为基础所得 

到的利益少。 

(b)第十二条第 1款用那么多字——这是很对的——来说明：受惠国"仅在 

授与国给予第三国最惠国条款主题范围内的待遇时"，才取得最惠国待遇权利。对 

于受惠国为"人和物"主张权利的情况，当然也应该适用这一规定。 

第十三条 

11 .国际法委员会的评注（特别是第8 4页(7))指出物质互惠的实际给予应被 

视为是一种补偿，如果最惠国条款的当事国并没有规定该条款的效力受物质互惠的 

限制，"授与国便不能以给予第三国的待遇有任何种类的补偿为理由，拒绝给予受 

惠国上述待遇"。可以提出一个问题：如果授与国的法律就这一问题规定物质互 

惠的条件，上述论点是否也成立？如果第三国也满足了这一条件，而它的国民因此 

享有某种特权，受惠国如果没有满足物质互惠的条件，就当然不应援用这一规定。 

第十四条 

1 2 . 本条的意义是，根据釆用国际法委员会草案所定条件的最惠国条款，甚至 

是专有优惠，无论是在最惠国条款生效以前或以后根据一项同第三国締结的协定给 

予的，照例也必须由授与国给予受惠国。但是，根据第二十六条，把一项一般性 

或具体的豁免规定并入最惠国条款后，就可以背离这一规则。将来大概会经常使 

用这种办法。必须假定，如果将专有待遇给予一项多边条约的所有締约国便可以 

适用这一规则，象组成一个关税同盟那样，毫无疑问，关于经济合作或一体化的其 

他协定也是一样。 

第十五条 

1 3 . 请看欧洲共同体关于这一条的评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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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条 

1 4 . 荷兰政府对这一条并没有意I国际法委员会在其报告（第 1 9页，第 5 1 

段）中提出了一个问题，即它应否对最惠国条款和国民待遇条款共存的有关问题作 

进一步研究？这问题的答案是不应该。 

第十八条 

1 5 . 在关于第五条的评注所提出的保留意见的条件下，这一条看来可以接受。 

第十九条 

16-看来从这一条的第1款可以得出：如果授与国仃止给予第三国优惠，受惠 

国即丧失据以取得的任何权利；权利的终止无需事先通知。作为一般性规则，看 

来这是可以接受的。但是，有一项疑问，即为什么笫2款规定事先通知为权利丧 

失的条件一而且要由享有最大利益一方事先通知？问题的答案可能是因为第十九 

条第2款要与第十八条第2款相应，因为最惠囯待遇的权利仅在通知"同意给予物 

质互惠"时产生，而不是在实际给予物质互惠时产生。因此，第十九条第2款规 

定，丧失权利是按产生权利的同一办法决定的。但是，这一款可能会带来不合理 

的后果；根据目前的案文，即使受惠国已仃止给予互惠，但没有将"有关物质互惠 

的终止或暂时订止"正式通知对方，授与国仍有义务给予受惠国的物和人最惠国待 

Mo 因此，应修改第2款末尾的措词，如"在受惠国实际上暂仃或不再给予物质 

互惠时仃止给与最惠国待遇"。 

第二十一条 

17.请看欧洲共同体有关的评注。 

第二十四条 

18 -如果决定给予某些国际组织同国家平等的待遇，显然应扩大第二十四条的 

范围，以包括"一国参加为这些条款的目的被视为同国家平等的一个组织而产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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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关于最惠国条款的问题"。在国家被一个国际组织这样继承的情况下，不能 

将象已草拟的那些既定规则应用于国家在一般条约方面的继承的后I 因此，对 

于任何已締结的最惠国条款，本草案应对这些情况作出另外的规定。 

第二十五条 

19.本条重复了《维也纳公约》笫二十八条，从整个草案来看，这一条是多余 

的。 

第二十六条 

20 .本条使所有条款草案具有一种任择性质：对于任何关于物质利益的规定， 

载有最惠国条款的协定的当事各方都可以不予遵行。因此即使各项条款草案已列 

入了得到许多国家的批准的条约内，它们的重要性也不会很大；在上面各段里曾一 

再指出，人们会经常利用不予遵守的选择办法。 

第二十七条 

21 .不用说，如第二十六条所明白规定的，这些条款草案具有一种任择性质， 

接受这些条款草案不会妨碍制定有利于发展中国家或其他国家的新国际法规则。因 

此，这种明白规定只能有纲领性的意义。 

结论 

22.出席联合国大会第三十一届会议的荷兰代表团已指出，国际法委员会所进 

行的研究和讨论，主要集中于最惠国条款过去的发展和其实际应用。对其发展和 

应用起着重大影响的一个基础概念，就是最惠国待遇制度是促进世界贸易发展的最 

重要方法之一。因此，条款草案强烈地反映出其过去的历史，这些条款草案对于 

"如何发展最惠国待遇制度，以它作为管理今日世界的国际关系的可行制度"，大 

概只会作出微小的贡献。如果要发展这些方法，的确有必要"全面重新审查最惠 

国待遇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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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看来，条款草案的重要性似乎是很有限的，而且第二十五和笫二十六条把 

它们的重要性降至最低限度。因此，荷兰政府认为，国际法委员会将来应优先致 

力于如何利用最惠国条款来作为当前和未来国际社会有价值的法律文书的问题。 

-U55 -



瑞典 

〔原件：英文〕 

〔一九七八年一月十六日〕 

瑞典政府认为，国际法委员会编拟的最惠国条款草案很值得表扬。娄员会第 

二十八届会议工作报告中的条款草案和评注品质很高，反映出该委员会在进行重要 

的编纂工作时所持的严肃认真，完全彻底的态度，除了几点以外，瑞典政府认为条 

款草案似乎是可以接受的。 

因为最惠国条款是一种条约规定，显然应该在一九六九年《维也纳条约法公约》 

所编纂的条约法的总范围加以研究.有些条款草案应紧跟《维也纳公约》的格式 

是很自然的事情，维也纳公约显然也将许多方面成为解释这些条款草案的重要依据。 

此外，重要的是要记住条款草案具有剩余条款的性质，只是在各方非另有协议 

的时候才适用（条款草案第二十六条）。因此，在解释最惠国条款时，一个重要 

的问题是确定各方已经有了什么协议.条款草案的功用在对各方协议本身所不能 

解答的问题提出补充。但同时期望最惠国条款将在大多数情况下适应某个条约或 

另一个国际文书所制订的国际标准. 

虽然《维也纳公约》载列了关于解决争端的规定，条款草案内却没有相应的条 

款。但这并不意味着国际法委员会认为这样的条款是不必要的。相反地，报告 

(第55段）显示，该委员会决定向大会和会员国，并最后向授权负责最后拟定条 

款草案的机关提出这个问题。瑞典政府本身认为在最后案文中载入解决争端的条 

款是必不可少的。 

条款草案笫十五条制定了一项重要的法则，规定"受惠国有权享有授与国给予 

第三国的待迂，不管这种待迂是根据双边协定或多边协定给予的".这一规定带 

来一个关于最惠国条款和关税同盟或自由贸易地区之间的关系的重大问题.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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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在国际法委员会报告中（第103—108段）用了一些篇幅加以讨论.以报告 

中可以看出，委员会对这一点的意见是相当分歧的。 

瑞典政府本身认为，条款草案内应列入不属第十五条一般法则范围的、关于关 

税同盟和自由贸易地区的一个例外条款。这种例外条款已载入《关税贸易总协定》 

(《总协定》）和许多双边条约。要说一个非关税同盟成员国、或不在自由贸易 

地区内的国家，应可根据最惠国条款享有关税同盟或自由贸易协定所带来的特殊利 

益，是不能认为合理的.---关税同-盟或自由资易协定是一种广泛深远的合作方式， 

参加的国家可以享有许多权利也必须承抠许多义务，权利是不可轻易地和义务分开 

的.载有最惠国条款的締约国在正常情况下都无意使这种条款适用于任何一方在 

后来由于建立关税同盟或自由贸易地区给予另一国家的利益。因此，在正常情况 

下应认为最惠国条款内已经隐含这一类例外情况，这一点应该在条款草案中反映出 

来。如果没有这种例外条款，最惠国条款的存在就很可能使受该条款约束的国家 

不能成为关税同盟的成员或与其他国家建立自由贸易地区。瑞典政府积极赘成以 

关税同盟和自由贸易地区作为贸易自由化的工具，觉得这种结果是很不幸的。 

另一重要条款是条款草案第二十一条，该条涉及了最惠H条款和普遍优惠制的 

关系。这一条规定"受惠国无权根据最惠国条款取得发达授与国在该受与国所定 

普遍优惠办法内.在非互惠基础上给予发展中第三国的待迂"。在这一方面， 

必须指出，瑞典政府认为，普遍优惠制是临时性的。当发展中国家达到某一发展 

阶段，可以多承抠国际贸易法则所规定的义务时，普遍优惠制就不应再适用了。 

瑞典政府虽然同意普遍优惠制是临时的措施.但不认为有必要在最惠囯条款中特 

别就这些优惠待迂列入一条来给予这些优惠制以特珠的法律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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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原件：俄文〕 

〔一九七八年二月二十一日〕 

在目前的情况下，编纂有利于各国在平等的基础上发展互利的经济合作的原则 

和规范，是十分及时的,是具有很大的实际意义的。国际法委员会编写的最惠国 

条款草案可以在这方面发挥十分重要的作用.国际文件，包括《欧洲安全和合作 

会议最后文件》和联合国大会第三十一届会议所通过的《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 

已经一再指出适用最惠国待迂所能产生的有利结果.乌克兰社会主义共和国认为 

适用最惠国原则是促进国际经济合作的一个有效手段，因为，通过互相给予最惠国 

待迂，各国都是以同一种形式来落实普遍承认的各国主权平等的合法国际原则，而 

这自然会导致各国之间，特别是在国际贸易领域内的平等和公平待迂. 

不幸的是，在目前的国际关系中，某些国家竟然还在给予最惠国待迂时附加的 

条件，要对方接受各种完全不可接受的要求，包括政治上的要求。这种情况对于 

消除歧视、发展互利贸易和经济关系以及套个国际关系一点也没有促进的作用。 

国际法委员会对最惠国条款的法律性质、以及该条款适用于HI家关系不同领域 

的法律后果和条件所进行的研究，将在国际关系的实践中促进更广泛地釆用最惠国 

待迂，促进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间的贸易发展和经济合作。 

国际法委员会在第二十八届会议上初读通过的条款草案内，第五条给最惠国待 

迂所下的定义是，授与国给予受惠国或同受惠国有确定关系的人或物的待迂不得低 

于"授与国给予第三国或同该第三国有同样关系的人或物的待迂。，，这一定义是 

完全可以接受的，因为它反映了现代国际法中普遍承认的概念. 

除了条款草案第二十一至二十三条所载的各项规定外，委员会正确地拒绝承认 

最惠国条款中任何例外条款的合法性。例如，第二十一条载有有利于发展中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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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些规定，第二十七条确保任何条款都不妨碍制定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新国际法 

规则。 

其他完全正确合理的例外条款是关«邻ii便利边境贸易（第二十二条）和关 

于最惠国条款适用于内陆国家的特别规定（第二十三条）的条文. 

同时，条款草案中有一些段落令人怀疑其内容是否合适，特别是用来指明可 

以给予最惠国待迂的各种条件的"物质互惠"一词，该词极为含糊，可以有各种 

不同的解释、包括广泛的解释，广泛的解释可以使最惠国待迂原则本身失去意义 

就整个最惠国条款草案来说，它可以作为完全令人满意的基础来制订关于这个 

问题的国际公约。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s联盟 

〔原件：俄文〕 

(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十四B 〕 

苏联一向拥护、而且会继续拥护在国际经济关系中普遍承认并广泛适用最惠国 

待迂的原则。苏联对于原则、一般政策和完全实际的问题的考虑都是以这种立场 

为基础的。 

各国互相给予最惠国待迂是落实普遍承认的各国主权平等的国际法律原则的一 

个途径。苏联在外交政策上忠实地遵循这个原则，并尽可能在国际关系中促进落 

实这个原则。 

苏联一九七七年的新宪法规定国家主权平等是苏联据以为基础来和其他国家建 

立关系的一个原则。 

适用最惠国待迂的原则还为各国发展和平经济合作，创造了最好的机会.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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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在经济和有关领域内的所有条约和协定都反映了这个原则。苏联愿意在互惠的 

基础上，毫无例外地给予所有国家以最惠 i l的待迂。 

不幸的是，在国际事务中还发现有个别国家在给予别国最惠国待迂时企图附加 

条件，要别国在各领域中接受完全不能接受的要求，包括政治上的要求。这种歧 

视性的企图不可避免地会对有关国家间的关系,整个国际关系的发展，而不只是对 

贸易和经济的发展，产生不利的影响. 

在国际经济关系中日益推广最惠国待迂适用是一个重要的目标，与在社会制度 

不同的国家间发展贸易和经济合作的基本目的相符。通过联合国和其他国际机构 

为此目的所采取的措施是值得支持的。国际法委员会对于确定适用最惠国待迂条 

约规定的法律问题。法律条件和后果的一般国际法律规范所作的编纂工作，无疑 

也是值得支持的。 

娄员会在第二十八届会议制定的最惠国条款草案，总的来说是起草这个问题的 

国际公约的完全令人满意的基础。条款草案的优点之一是明确地反映了当代国际 

法普遍接受最惠国待迂的概念。根据条款草案第五条，："最惠国待迂是授与国 

给予受惠国或同受惠国有确定关系的人或物的待迂，这种待迂不得低于授与国给予 

第三国或同该第三国有同样关系的人或物的待迂。" 

委员会正确地拒绝承认，除了条款草案笫二十一至二十三条的规定外，任何最 

惠国待迂的例外条款，第二十一至二十三条是关于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第二十一条 

内陆国家（第二十三条）和促进毗邻国边境贸易（第二十二条）的例外条款。 

同时，关于引用"物质互惠"一词来指明给予最惠国待迂的条件，其价值是非 

常令人怀疑的。该词并没有在a际法中被普遍使用，而且意思极为含糊。广泛 

的解释可以使最惠II待迂原则本身失去意义.在苏联和许多与苏联进行合作的国 

家的贸易条约关系中，最惠国待迂只是在无条件和无补偿的情况下提供的。委员 

会应该在未来制定条款草案的工作中考虑到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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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利坚合众国 

〔原件：英文〕 

〔一九七八年二月十三日〕 

总的说来，美国政府热烈支持委员会的条款草案，并赞成通过这个草案。 

美国政府要就条款草案所表现出来的学识和判断力向委员会表示赞赏。 

美国认为条款草案中只有一条是有重大问题的，那就是第二十一条。 

第二十一条规定："受惠国无权根据最惠国条款取得发达授与国在该授与国所 

定普遍优惠办法内，在非互惠基础上给予发展中第三国的待迂"。第二十一条的 

作用是使所有未来的最惠国条款对给予发展中国家的普遍优惠均不适用，不论这种 

优惠属于例外规定或豁免义务规定的范围，例如目前，豁免执行《关税及贸易总协 

定》（《总协定》）最惠国规定的情况。第二十一条否定非普遍优惠受惠国有任 

何理由，根据最惠国待迂的规定，就给予发展中第三国优惠关税待迂的后果提出质 

问。因此，该条同现行的规则有很大的差异。 

《总协定》中关于普遍优惠不适用最惠国条款的豁免规定，是为了对该条款受 

惠第三国提供相当的保护。而故意拟订的协定还载有通知和协商的规定，规定任 

何締约一方如果认为："它根据总协定所应享受的利益-⋯⋯受此损害时 

可以把问题提给締约各方"以便审查和提出建i义.国际法委员会条款草案第二十 

一条并没有给予这种保护.美国认为，委员会提出的条款草案的缺点是没有提供 

这一类的办法来确定在特定的案件中采用普遍优惠制的可行性。 

多边贸易谈判正在商谈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差别和优惠待迂的法律基础。 

为了这个理由，以及上面提及的缺点，美国在这时候要保留它对第二十一条的立场, 

特别是要确定该条的改变是否应按多边贸易谈判的结果产生。同时,美国愿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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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适当的机会，为了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就修改最惠国待迂的原则取得进一步的协议。 

美歸it到委员会提出《条款草案第二十七条就是顾到这种可能性而制定的。 

B . 联合国机关的意见 

欧洲经济委员会 

〔原件：英文〕 

〔一九七八年一月十七日〕 

我谨通知你，本委员会及其任何附属机构最近没有专门就最惠国条款的理论或 

"有效互惠"的概念进行讨论。当然，在本委员会及/或其贸易发展委员会的年 

度会议上,欧洲经委会.的成员国政府继续谈到已经适用最惠国待迂或看来需要适用 

最惠国待迂的实例和情况。然而这些主要是经济上的考虑似乎没有影响到前些时 

候欧洲经委会秘书处所描述的欧洲经夯会成员国政府对条款的法律性质和适用这些 

条款的法律条件所持的不同观点。 

我希望提请你注意，同时我也附上一份本委员会收到的关于贸易发展的新近研 

究报告（ T R A D E / H . 351 } °,特别报告员可能会对此感到兴趣。该报告载入 

了对经济制度和社会制度不同的欧洲经委会成员国政府一九七四年以来缔结的长期 

条约主要条款的分析。第13至16段直接提到了该条款及其适用，并且提到这类 

条约有时会载入的例外条款。第30段谈到的是普遍给予最优惠条件时的供资和 

贷款问题；第47段提到了在有些条约内为根据工业合作合同转让资产订立公平条 

件的问题。 

没有全文转载。只是在本评注附彔载入了欧洲经委会所明确提到的TRADE/ 

R. 351号文件中的某些段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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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第9段提到了有关条约的目的，特别是提到了《欧洲安全和合作会议最 

后文件》。欧洲经委会贸易发展委员会从一九七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至十二月二 

日举行的第二十六届会议上，许多代表团提到了《最后文件》的一个规定，即：各 

参与国除了别的以外，承认迫用最惠国待迂可以带来有利的结果。 

附 录 

T R A D É / R , 3 5 1号文件"消除区域间贸易障碍 

以及促进贸易并使之多样化的有效措施。~ 

经济合作及贸易的长期协定"摘录 

6 • « 

B. 协定内容的分析 

工 . 协 定 的 目 的 

( a )贸易协定 

9.显然，长期贸易协定已有所改变，它原来局限于与追求的贸易政策的目标 

有关-以及与支付问题有关的较为一般性的条款，但现在，有关締约国间经济关系 

的问题已占了长期条约的主要部分。逐渐发展起来的贸易自由化已有可能打破以 

前各种协定的严格规定，开拓更广泛的讨论范围，从而促进协定的締结。这些协 

定有的只是订立要达到的以价值表示的目标 t有的则规定缔约双方应努力确保在互 

惠的立法范围内，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协调地发展贸易。贸易协定常常载有条 

款，强调有必要通过增加传统和新产品的出口促使进出口贸易多样化。在这方面， 

d 例如,IE定两国的贸易量应在某五年期间内增加两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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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条款有很大的差别。在某些情况下，协定强调有必要促进工业产品，特别是各 

种各样的机器和设备的互惠贸易.比较常出现的情况是，协定显示出东欧国家希 

望增加它们出口到西欧贸易伙伴的总额中机器和设备的比重。在某些情况下，协 

定表达了发展消费品互惠贸易的愿望。此外，最近的协定常常提到在赫尔幸基举 

行的欧洲安全和合作会议的《最后文件》的条款。 

二. 互惠待迂和一般性原则 

(a)贸易协定和工业合作协定的共同条款 

13. 最近的大多数协定中，特别是贸易协定中，缔约各方同意互相给予最惠国 

待迂， e 但是，有时候会规定这种待迂不应适用于(a)已经或可能给予毗邻国家的 

利益和特权；由于关税同盟或区域协定而享有的特权；以及较为少有的 ( c )给 

予或可能给予发展中国家的利益。 

14. 在最惠国原则还没有被有关政府共同接受的情况下，这些政府往往通过各 

种条款来作出保证，尽管措词不同，内容大致上是一样的，它们都规定在两国法律 

规章许可的范围内互相给予^可能优惠的待迂，或可能给予的最有利条件。 

15. 有海运利益的締约国有时会坚持要求締约的每一方在国内港口和领海内给 

予船只、船员、乘客和货物以最惠国待迂。 

16. 属于《关税和贸易总协定》（《总协定》）成员国的締约各方一般会在协 

定中列入一项条款，规定締约两国的相互经济关系应以/《总协定》的原则和条款 

为主导。它们通过这种方式来提及它们是参加了《总协定》的——这是走向承认 

最惠国待迂的一个步骤. 

e 应该注意，在某些情况下，最惠国待迂是根据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缔结的某些 

协定给予的；这些协定中有许多仍然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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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提 供 资 金 

( b )信贷便利 

30.在贸易协定，特别是在合作协定中，締约双方一般会在两国现行的法规范 

围内尽量提供最优惠的信贷便利。 ' ' 

八 . 其 他 问 题 

协定的生效，有效期间和展期 

( e )特别条款 

47.在另一新式的条款中，最近的一个合作协定 f的締约国注意到在它们所可 

能参加的合作项目中适用某些"一般性原则"的利益；它们要求遵守这些原则，而 

它们给予这些原则的定义反映出它们仍然害怕一旦进行这些合作项目就会发生.困难, 

按照该府定所确定的，这些原则除了别的以外，包括下列权利：（一）不加歧视 

或不收费用并根据合同的规定自由地把利润净额、投资资本收入、结束营业后从分 

配资产中所得到的权利、以及参与者所可以要求取得的其他权利转移到外国卢 

(二）在合作合同中载入条款，使有助于聘请和使用为妥善屨行合作项目包含的 

义务所需要的当地人员；（三）依据竞争法则，在国内巿场或国外取得有关业务 

所需要的设备； (四）与另一参与国的管理和技术人员接触并一道工作，必要 

f 一九七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美利坚合众国和罗马尼亚締结的协定。 

g应该注意到，近年来这些问题常常成为新的双重课税协定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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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也与含作活动的结果带来的产品和服务的提供者和使用者接触，一道工作；还 

有，（五）联合企业各方有权按照它们所持投资资本的比例分享利润、参加公 

司管理；根据公司的规章审核帐目；邇过作出适当的安排，确保管理部门有充分 

权力依照可适用的法律规章主持公司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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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亚经济委员会 

〔原件：英文〕 

〔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十九日〕 

⋯-⋯你或许会注意到，除最后一段外，我们的评论基本上针对着拟议的条款草 

案对于西亚经委会成员国的影响。 

-对西亚经委会成员国来说，以下各条款草案的关系特别重大： 

1. 笫六条:"本条款的任何规定都不是暗示一国除以法律义务为基础外，有 

权从另一国取得最惠囯待迂"。对此，本委员会指出，众所公认，只有载有最惠 

国待迂条款的条约才是取得最惠国待迂的根据。 

西亚经委会成员国很少是《总协定》的签字国，因此它们的出口货通常都只能 

根据载有最惠国条款的夏边或多边条约，获得最惠国待迂。 

2. 第 j t ^ 4 : "受惠国有权享受授与国给予第三 ®的待迂，而不论双边或多 

边协定是 ¥ i给此等待迂"。在大会第六委员会讨论条款草案（ A / 3 1 / 3 7 0 )时, 

有人指出，第1 5条可被解释为，如果一国同第三国所订的条约载有最惠国条款， 

则它有义务将关税同盟成员国所享有的利益授给笫三国。最惠国待迂的自动伸延， 

如解释为关税同盟各成员国间享有同一待迂，是违反区域一体化目标的，因为一体 

化含有"特殊关系"在内。 

这一方面的最惠国待迂的法律地位，很可能影响到西亚经委会现在参加或以后 

可能参加区域一体化努力的成员国。如 果一个西亚经委会的成员国同关税同盟以 

外的任何国家签订一项贸易协定，则它可能在法律上有义务把它授给关税同盟其他 

成员的同等待迂授给从该国进口的货物。一个可能避免这种情况的途径是把最惠 

国条款加以条件限制，包括一个说明该条款不适用于关税同盟内部待迂的规定。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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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办法已在欧经共同体同约旦、黎巴嫩、叙利亚所订全部三项协定里列入，由那三 

个西亚经委会成员国答应把最惠国待迂授给自欧经共同体进口的货#。 如果本条 

款保持不变，则西亚经委会成员国应了解其涵意，并把最惠国条款变成有条件的。 

3.笫二十一条:"受惠国无权根据最惠国条款取得发达授与国在该授与国所 

定普遍优，内，在非互惠基础上给予发展中第三国的任何待迂"。这一条可邦 

助确保各种普遍优惠制的实施：有了本条的规定，则实施普遍优惠办法的发达国家， 

在法律上没有义务给予自其他发达国家来的进口货以此等优惠待迂。不过，在一 

项条款草案里特别提到普遍优惠制的这一事实，可能具有更广泛的涵意。正如大 

家在讨论当中所指出（A/31/10, A/31/370),普遍优惠制并不完全符合发展中 

国家的要求。发展中国家正在努力争取普遍优惠制的改善，以及国际贸易关系广 

泛范围的更特殊、更优惠的待迂。因此，可能-需要改变这一条，或者是使其更普 

遍（不要特别提及普遍优惠制），或者是予以矿大，使其包括给予发展中国家的其 

他形式的优惠待迂。具体来说，这一条没有提到发展中国家间彼此给予的优惠待 

迂（就是：受惠国无权根据最惠国条款取得发展中授与国在优惠贸易协定范围内给 

予发展中第三国的任何待迂）。 

^对于整个条款草案的范围和内容，我的评论如下。委员会已为最惠国条款拟 

订了一个法律架构，作为国际贸易关系的规范，而只容许少数特殊的例外存在（例 

如：普遍优惠制、附带条件条款的存在）。虽然第2 7条（"本条款不妨碍制定 

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新国际法规则"），⋯⋯-为以后改变最惠国的法律义务予留亇 

余地，其实条款可能已经过时了。国际关系最近的发展，已大大地改变了最惠国 

条款的意义和商切性，例如：欧洲经济共同体的组成、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要 

求（联合囯大会第3201 ( S—VI)号决议）、《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联合 

国大会第3281 (xxix)号决议）、欧经共同体给予的种种特殊优惠安排、等等。 

因此，条款草案可能并不反映当前的现实。事实上，西亚经委会关于多边贸易谈 

判的讨论会上，已经提出过这个观念，当时大家认为目前国际贸易系统盛行着形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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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色的优惠待迂，以致很难了解最惠国待迂的价值是什么，或甚至说怎样把它的定 

义确立下来。如果最惠国待迂只适用于某些发达国家间的贸易，当然就不能被看 

成是国际贸易关系的规范了。 大会第六委员会讨论条款草案时，也曾有人提出过 

这种看法（A / 3 1 / 3 7 0 )。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 

〔原件：英文〕 

〔一九七八年六月九日〕 

最惠国待迂问题及其与发展中国家优惠待迂的关系，是贸发会议自创立以来就 

很受重视的一个方面。第一届贸发会议上通过的第 A工 1号决议一般原则八特 

别规定，国际贸易应在最惠国待迂之基础上进行，并使双方有利。但是发达国家 

应给予所有发展中国家以减让，并以其相互给予的一切减让推及发展中国家，而且 

在给予此等或其他减让时，不得要求发展中国家以任何减让作为回报。在关税和 

非关税两方面，发达国家对于全体发展中国家应给予新优惠减让，而且此种优惠不 

应推及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不必将其相互给予的优惠待迂推及发达国家。 

虽然最惠国待迂以待迂的平等为其宗旨，但是说也奇怪，优惠才是使得发展中 

国家能够更接近真正平等待迂的一种手段。事实上，最惠国原则并没有考虑到世 

界存在着经济结构和发展水平不平等的事实。对经济上不平等的国家给予平等待 

迂，只是表面上的平等待迂，而在实际上却是不平等的待迂。因此，给予自发展 

中国家来的进口货以优惠性的减税待迂，使它们能够同国内市场或多国市场上的生 

产者立足于较平等的待迂上，把它们发展水平较低的事实考虑进去，反而纠正了它 

们同沅自发达国家的进口货比较起来时所处的实际上的不利地位。 

委员会各成员都会记得，在关税方面，对发展中国家产品开始实施普遍优惠办 

法，是由第二届贸发会议通过贸发会议第21 ( 1工）号决议发动的。在这项决议里， 

贸发会议除其他外，规定了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一般性、非互惠、非岐视的优惠制 

度的目标如下: 

;—n ^ ; v年六月九日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秘书处的代表在委员会第一四九七 

次会议上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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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增加其输出收益； 

(b) 促进其工业化； 

(c) 加速其经济增长率。 

贸易和发展理事会在第四届特别会议上通过的第75( S—工V)号决定内，除其 

他事项外，规定了普遍优惠制的法律地位。在这方面，它确认了各国均无意援引 

其享受最惠国待迂之权利，以期全部或部分取得根据贸发会议第21 (II)号决议 

规定给予发展中国家之优惠待迂，并确认关税及贸易总协定之締约国有意设法尽早 

取得必要之义务免除。 

这项决定又列入了优惠授与国的声明：优惠授与国个别给予受惠国之关税优惠， 

应依照下列各项考虑而决定其法律地位： 

H关税优惠均属临时性质； 

«关税优惠之给予并不构成一种约束性之承诺，尤其在任何方面均不得P且止： 

(a) 嗣后全部或部分取销； 

(b) 嗣后片面或经国际关税谈判，按照最惠国方式，减低关税； 

a关税优惠，须按现有各项国际义务，尤其是关税暨贸易总协定所载国际义 

务，取得必要之免除后，始得施行。 

这项决定又规定：采用一般优惠制度结果，凡须与他国分享其在若干发达国家 

境内现有关税利益之发展中国家，势将希i在其他发达国家市场获得至少可资弥补 

之新的输出机会。 

主要以贸发会议第21 (工工）号决议和贸易和发展理事会第75 ( S—I V )号决定 

为基础，很多发达国家都实施了普遍优惠办法。当前实施这类办法的发达市场经 

济国家有： 

澳大利亚、奥地利、加拿大、欧经共同体（比利时、丹麦、荷兰、卢森堡、德 

意志联邦共和国、法国、意大利、爱尔兰、联合王国）、芬兰、日本、新西兰、 

挪威、瑞典、瑞士、美国。 



此外，给予发展中国家以优惠待迂的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有：保加利亚、捷克斯 

洛伐克、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匈牙利、波兰、苏联。 

自从实施以来，很多普遍优惠办法巳有重大改变。贸发会议一直不断致力于 

现行办法的改良。在这方面，必须特别提一提笫四届贸发会议所通过的第96 ( I V ) 

号决议。这项决议特别规定，非互惠、非岐视的普遍优惠制应予以改善，以利于 

发展中国家，同时要照顾到一些目前享有特别待迂国家的有关利益，并需要设法保 

护它们的利益。 

关于普遍优惠制的有效期间，这项决议规定：普遍优惠制应在原定十年期间届 

满之后继续实行，并应特别考虑到发展中国家需要作长期的出口规划。 

主席先生，发展中国家对普遍优惠制法律地位的加强，兴趣很浓厚。因此， 

一九七六年二月间发展中国家所通过的《马尼拉宣言和行动纲领》，曾建议普遍优 

惠制应有坚实的法律地位，并成为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贸易政策 

的一项永久性特色。 

《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大会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十二日第3281(XXEX) 

号决议）的通过，是朝着改进普遍优惠制法律地位迈出的一个重大步伐。各位都 

知道，《宪章》第十八条规定如下： 

"发达国家应当向发展中国家施行，改进和扩大普遍的、非互惠的和非岐 

视的关税优惠制度，并要按照在主管国际组织范围内就这一制度所通过的有关 

协议结论和有关决定去进行。发达国家还应认真考虑在可行和适当的领域内， 

并以给予特别和较为有利的待迂的方式，采取其他区别对待的措施，以满足发 

展中国家的贸易和发展需要。发达国家在其进行国际经济关系时，应当注意 

普遍关税优惠制度和其他公认为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差别待迂办法，尽力避免 

采取对于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会有消极作用的措施。 

从本条规定可以看出，《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本身不仅赞成在关税领域 

内，而且赘成在其他可行的领域内，给予发展中国家以优惠待迂。在我上文所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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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一套扩展发展中国家制成品和半成品出口并使之多样化的互相关连并互相支援 

的措施的贸发会议第96 (IV)号决议，及关于多边贸易谈判的贸发会议第91 ( I V ) 

号决议里，除其他外，也列出了这些领域。笫96 (IV)号决议请发达国家考虑发 

展中国家的意见，把它们对发展中国家给予有利的差别待迂和更优惠待迂的原则也 

应用到非关税壁垒方面。第 9 1 (工V)号决议呼吁在多边贸易谈判中应具体而且迅 

速地适用差别措施，以便给予发展中国家符合《东京宣言》所规定的更有利的特殊 

待迂。同时，除其他外，又着重指出，大家普遍认为在补助金和抵销关税等领域， 

给予发展中国家特别和差别待迂，不但是可行的而且是适当的。 

这项决议又强调，在谈判中，采用有利发展中国家的任何普遍的或具体的措施 

时，需要保证最不发达的发展中国家能够获得特殊的待迂。 

在上面的发言中，我提到了发展中国家根据普遍优惠制所获得的有利的优惠关 

税待迂，那些享有特殊好处的发展中国家的具体情况，以及按照贸发会议第91 ( I V ) 

号决议规定，保证最不发达国家获得特殊待迂的必要。我也提到在关税以外领域 

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优惠待迂。至今为止所讨论的优惠待迂，都属于由发达国家 

所釆取的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优惠措施。 

主席先生，最后但并不是最不重要的一点是，我必须着重指出，发展中国家彼 

此给予或打算给予的优惠待迂是极为重要的。在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方面，发 

展中国家的集体自力更生和加强合作，占着关键性的重要地位。发展中国家间的 

优惠贸易安排，包括范围较小的安排在内，也是发展中国家间经济合作措施当中曰 

益发挥重要作用的一环。贸发会议发展中国家间经济合作委员会笫1 (工)号决议， 

巳经按照此一方向，促请贸发会议秘书长在订立发展中国家间经济合作工作方案时， 

特别着重于从事有关发展中国家间全球贸易优惠制的研究，以及加强目前正在从事 

的关于加强发展中国家间次区域、区域、区域间经济合作和一体化的工作和活动。 

我描述的发展中国家优惠待迂的目标和形式，是近些年来，特别是《第二个发 

展十年》里发展出来的。这个优惠待迂问题，目前正由各国政府在贸发会议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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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协定的多边贸易谈判架构小组里加以审议。它提出了若干复杂问题，目前尚未 

能予见解决办法。不过，我愿在此指出，第二十一条草案只限于普遍优惠制内的 

关税优惠，而发展中国家所寻求的却是在它们同发达国家间的一切贸易领域的优惠 

待迂或特别差异待迂。而且，他们认为，他们在贸易上相互给予的优惠待迂，不 

应扩及发达国家。此外，我愿再着重指出第二十七条草案的重要性，据我了解， 

它有意予留余地，以便在优惠待迂方面，拟订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新规则。 

亳无疑问地，国际法委员会的工作，能在将来，特别是在《第三个发展十年》和 

以后，对这一优惠待迂的维持和进一步发展作出重大贡献。但是为了这个目的， 

上述的优惠待迂必需在审议中的条款草案内好好规定下来。我本着这个精神，祝 

贺委员会今后的进一步工作元满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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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专门机构和其他政府间组织的评论 

联合国教育、科学和文化组织 

〔原件：法文〕 

〔一九七八年一月十二日〕 

今谨通知如下：对于这个问题，教科文组织既无意见发表，也无资料提出。 

不过，为供参考起见，我愿意指出，起码有一项协定规定了教科文组织从一个 

可能称作"最惠组织条款"的条款得到的好处。我指的是，一九五四年七月二日 

《法兰西共和国政府同联合国教育、科学和文化组织关于教科文组织总部和该组织 

在法兰西领土内的特权和豁免权的协定》——又称《总部协定》——附件B。 其 

中规定，根据第十九条第2款规定享有权利的官员，换句话说，享有外交官地位的 

官员，就是经该附件明文列举的官员和"同任何其他政府间机构根据一项总部协定 

可能由法兰西共和国政府给予特权和豁免权的官员的职级相等的官员"。对享有 

外交特杈和豁免权的人而言，这当然是一项"最惠组织条款"了。 

国际原子能机构 

〔原件：英文〕 

〔一九七七年十一月十四日〕 

必须指出，暂行条款草案所涉及的，是国与国间所签订的条约中的有关条款。 

除若干安全协定外，本机构没有参加国与国间签订的双边或多边条约。因此，本 

机构似乎不能对条款草案提出任何有益的资料或意见。 

此外，我要指出，本机构的章程规定了本机构同会员国间协定的签订（第九、 

十一、十二各条），其中要求这类协定实际上必须遵守各国主权平等原则，并应避 

免岐视。最惠国条款从未被本机构用来或视为促进这两个原则的一种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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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税及贸易总协定 

.〔原件‧*英文〕 

〔一九七七年十二月三十日〕 

总协定秘书处很审慎地研究了条款草案。我们的总的印象是，这些条款草案对 

了解最惠国条款很有助益，并会邦助减少在执行上的混淆与冲突。我们对特别报 

告员成功地把繁多的关于最惠国条款的法理、惯例、理论，精简为少数几项明白的 

条款，表示赞赏。 

我们注意到，囯际法委员会决定不涉及属于其他国际组织的领域里的技术和经 

济问题，而集中讨论最惠国条款的法律性质和它在适用上的法律条件。我们同意， 

把最惠国条款应用于国际贸易领域内发生的一些问题上时，似乎需要代表不同利益 

的各方在专门的国际组织里，通过谈判取得和解，因此，现阶段还不能轻易制成法 

律。 

我们又注意到，拟议的条款只适用于将来订有最惠囯条款的条约，而且各僵仍 

然可以自由议定其他的规定。因此，拟议的条款不会改变现行的总协定的法规， 

《总协定》的締约国亦保有谈判改变该法规的自由。委员会本项草案不涉及关税 

同盟、自由贸易区和类似的集合体。我们予想，委员会在它的进一步工作当中， 

将考虑到本领域所发生的进展情况。 

我们还要指出，虽然有些委员会成员认为，给予发展中国家优惠的问题尚不宜 

于编成法典，但委员会由于考虑到优惠概念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间贸易关系上 

所占的重要地位，认为逐渐制订这一领域的法律是合乎需要的。委员会一些成员 

认为，拟议的关于普遍优惠制的第二十一条，应当增列保障发展中国家利益的条款 

予以扩大或补充。 

从这种背景看，可以说发起在总协定内举行的多边贸易谈判《东京宣言》已经 

认识到维持和改善普遍优惠制以及在关税和非关税两方面给予发展中国家以特殊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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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有利待迂的重要性。监督和指导这些谈判的责任，落在现由九十八个国家代表组 

成的贸易谈判委员会身上。这个委员会设立了一些组和小组，处理谈判的各个方 

面。其中一组，叫做"体制"组，它的任务就是审议如何改进从事世界贸易的法 

律体制。以下便是这一组所有五个临时议程项目当中的一部分： 

"在《总协定》的各项规定上，特别是最惠国条款方面，给予发展中国家 

以差别的、较优惠的待迂的法律体制"，和 

"为了将来贸易谈判的目的：在发达国家同发展中国家间的贸易往来上实 

施互惠原则，并根据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需要，改进《总协定》的权利和义务体 

制，以促使发展中国家作较充分的参与"。 

大家在"体制"组里，曾就改进《总协定》现有条款提出种种初步建议和意见。 

有些提案可能同委员会的工作有关，例如：在《总协定》文本内增列一项总的授权 

条款，为给予发展中国家以差别待迂提供法律基础，为普遍优惠制、加强在普遍优 

惠制下授予减让的安全和给予发展中国家以关税以外领域的差别待迂提供法律基础， 

为发展中国家彼此间交换优惠性减让提供法律基础。另外，在贸易谈判委员会所 

设立的其他组里，也有人提出不顾现有《总协定》规则，以及最惠国条款而将特珠 

差别待迂给予 发展中国家的建议。 

委员会在打算从事任何进一步工作时，不妨也考虑总协定的这些活动和多边贸 

易谈判的时间表。委员会在这方面也要考虑到，拟议的第二十一条和任何补充条 

款，并不能改变或改进《总协定》关于优惠一事的法律地位，因为那是占世界贸易 

额五分之四以上的八十三个国家政府所签字的一项协定，所以这一条和补充条款的 

潜在影响是很有限的。此外，拟议的条款只能免除发展中国家根据最惠国条款所 

享有的优惠待迂，但是"体制"组内的讨论已经显露出来，发展中国家还要求免除 

其他规定不岐视的条款。又可以指出，如果拟议的条款要与《维也纳条约法公约》 

协调一致，从而只对国与国间的关系适用，大概就不能把享有普遍优惠制受惠地位 

各领土 （这种领土共有四十多个）所巳得到的优惠包括在内。发展中国家优惠问 



题的形势正在急剧变化中，因此，第二十一条草案所用的若干术语，至今尚无可被 

普遍接受的意义。根据我们的经验，在现阶段，这些术语的解释上的困难，最好 

是在一个机构范围内，通过不断地磋商和谈判，加以解决。 

我要指出，这封信表达的是总协定秘书处的意见，而不一定是《总协定》締约 

国的意见。据我了解，它们都有机会个别发表评论。 

卡塔赫纳协定理事会 

〔原件：西班牙文〕 

〔一九七八年一月三日〕 

1. 本理事会相信，国际法委员会编拟的草案，正如其所做的一切工作一样， 

都很有价值。 

2. 但是，理事会对第十五条草案范围的漫无限制，不得不表示关切。第十五 

条规定："受惠国有权享受授与国给予第三国的待迂，而不论灰边或多边协定是否 

授给此等待迂"。 

3 . 很明显的，上引条款的广泛规定，对发展中国家间一体化体制的扩大，会 

有很大的影响。弱小国家往往认为一体化是实现其经济和人民所要求的全面发展 

的最适当的手段。因此，总的来说拉丁美洲的共和国，具体来说《卡塔赫纳协定》 

的成员国，都正在尽很大的努力采取适当有效的措施，以便它们的经济实现充分的 

—体化。 

4 . 《卡塔赫纳协定》成员国在从事一体化的进程中，需要釆取一些重要措施。 

首先，设立一个从事商业谈判的体制，确保次区域内部的商业享有优惠待迂。其 

次，设立一个机构，针对阻碍次区域内部货物和劳务扩大往来的非商业问题，寻求 

解决办法。第三，建立次区域联合工业化程序，以实现工业生产的较大程度的扩 

大、专门化和多样化，最充分地利用区域内所拥有的资沅，有效地利用生产因素， 

发展规模经济，及公平的利益分配。第四，调和经济政策和协调发展计划，并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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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部门作重点。第五，建立一项有利于坡利维亚和厄瓜多尔的特别办法，协助逐 

步拉平当前次区域内表现的发展差距。最后，设立一个论坛，筹划以后的一体化 

阶段，确定它们面对外部世界的共同立场。 

5. 鉴于上述事实，并且由于允许一个不属于一项特定的双边或多边协定締约 

方的国家享受该协定给予的好处而不必承担其规定的义务也是不合理的办法，因此， 

《蒙特维多条约》締约国第七届会议第22 (VII)号决议规定：次区域协定所规定 

的关税降减，不应推及不参加次区域协定的締约国，也不应对它们规定特别的义务。 

6. 在这一法律原则的基础上，《卡塔赫纳协定》第一一三条规定：本《协定》 

所规定的各项好处不应推及不参加的国家，对它们亦不应规定义务。 

同样，本理事会作为《卡塔赫纳协定》的执行机构，认为最惠国条款的受惠国 

无权按照第十五条条文可能给人的理解，享受一体化协定所规定的好处。它又认 

为，如果保留本条条文，那么委员会编定法典工作的困难可能增大，因为各国会认 

为这项原则违背一体化的根本宗旨。 

因此，如果国际法委员会能接纳一部分成员的建议，仿照《关税及贸易总协定》 

的办法，把关税同盟、自由贸易区和其他类似国家集合体的情况作为一般原则的例 

外，本理事会不胜感谢。 

加勒比共同体秘书处 

〔原件：英文〕 

〔一九七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秘书处在这个题目上没有多少实际经验，但法律部门一名代表对所述文件作过 

研究后，认为第十五、二十一、二十七条对加勒比共同体成员国特别有关。 

第十五条很重要，因为它引起了关税同盟和类似的国家集合体在最惠国待迂方 

面的问题。这一条没有把关税同盟作为最惠国待迂的例外情况。我们认为，最 

惠国条款不应吸引关税同盟和类似的发展中国家集合体内部给予的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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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条涉及普遍优惠制待迂同最惠国条款的关系。这一条规定："受惠国 

无权根据最惠国条款取得发达授与国在该授与国所定普遍优惠制内，在非互惠基础 

上给予发展中第三国的任何待迂"。有些代表要求扩大第二十一条，把发展中国 

家间彼此授予的任何优惠或有利待迂列在最惠国条款的实施之外，我们对这一点愿 

予以支持。 

第二十七条对加勒比共同体很重要，因为它关切发展中国家，替国际社会的未 

来发展打开了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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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经济共同体 

〔原件：法文〕 

〔一九七八年一月二十四日〕 

欧洲经济共同体对条款草案内属于其专属权限的（商业）各方面的意见。 

关于这一点，欧洲经济共同体保留在国际法委员会进行这方面工作期间提出它 

认为必要的其他意见或建议起草方法的权利。 

1. 对国际法委员会最惠国条款草案提出以下意见的目的是要再请委员会注意 

欧洲共同体由于它区域一体化进程的特质而在运用最惠国条款时所产生的特殊 

情况。 1 1许多工业发达的和发展中的国寥和国家集团都同共同体一样，对最惠国条 

款感到担忧，因为这些国家都在某种程度的区域一体化进程上并可能因委员会的条 

款草案而面临共同体所遭迂的类似问题。这些扭忧部分是由于共同体的性质、存 

在和它代表成员国的权限，部分是由于它蹄土会经济制度不同的画家间的关系。 

； 区 域 一 体 化 

A.共同体和它运作方法 

2. 共同体是一个希望扩大贸易的关税同盟。欧洲共同体条约第一百十条说 

得很清楚： 

"各成员国在它们之间建立关税同盟后，同意努力促进世界贸易的协调发 

展逐步废止对国际贸易的限制，并削减关税壁垒，以符合于共同的利益。共同 

贸易政策应注意到成员国间取消关税对这些国家企业的竟争力量的增长可能发 

生有利的影响。" 

h 一九七五年十月和一九七六年十月共同体在联大六委上提出它对国际法委员会 

条款草案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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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它还远不止此而已，它的目的之一是，促进"各国间比较密切的关系" 

(欧洲共和体条约第二条）。欧洲共同市场条约第三条不仅规定要取消关税和数 

量限制、建立共同的关税率、消除对人员、服务和资本的自由流通的各种障碍并使 

各国的立法趋于一致，它还规定了一系列共同政策，其中包括建立的第三国共同政 

策、建立农业、运输方面的共同政策和共同的制度，以进一步促进经济一体化。共 

同体对各成员国虽然授与权利，但是它们为自己订定的目标却是一项繁重的承扭。 

在此从共同体同总协定的关系，可以看出国际一级接受共同体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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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九 五 八 年 前 共 同 体 六 个 创 始 国 已 经 在 不 同 方 式 上 受 到 同 总 协 定 的 拘 束 （ 通 过 临 

曰村丸行议定书或签署国加入议定书）共同体从创建以来; t i ^ 7俊总碳的拘束,欧洲共同体条 

约 第 二 百 三 十 四 条 第 1 款 载 明 " 一 个 或 几 个 成 员 国 为 一 方 同 一 个 或 几 个 第 三 国 为 另 

一 方 之 间 在 本 条 约 生 效 前 締 结 的 专 约 所 产 生 的 权 利 和 义 务 不 受 本 条 约 各 项 规 定 的 影 

响 " 。 共 同 体 及 其 成 员 国 都 认 为 不 必 将 该 条 第 二 款 规 定 适 用 于 总 协 定 ， 即 要 求 成 

员 国 " 使 用 一 切 适 当 的 方 法 " 来 消 除 从 前 签 定 的 公 约 同 欧 洲 共 同 体 条 约 之 间 的 抵 触 。 

共 同 体 及 其 成 员 国 认 为 ， 总 协 定 与 欧 洲 共 同 体 条 约 内 的 义 务 没 有 不 符 之 处 ， 而 且 共 

同 体 ， 根 据 总 协 定 第 二 十 四 条 第 三 款 项 ， 将 它 组 成 的 关 税 同 盟 提 请 总 协 定 审 议 。 

在 审 议 期 间 ， 共 同 体 由 一 位 发 言 人 代 表 。 . 

1 
同 样 应 该 注 意 ， 一 九 七 二 年 十 二 月 十 二 日 欧 洲 共 同 体 法 院 在 2 1 至 2 4 / ' 7 2 等 

综 合 案 件 中 裁 定 ： 

" 已 经 确 认 的 事 实 是 ， 各 成 员 国 締 结 欧 洲 经 济 共 同 体 条 约 时 ， 都 受 它 们 对 

总 协 定 所 作 承 诺 的 拘 束 ⋯ 一 . 它 们 不 能 籍 它 们 之 间 締 结 的 文 书 来 逃 避 它 们 对 第 三 

国 的 义 务 ； ⋯ - ⋯ 相 反 地 ， 欧 洲 共 同 体 各 成 员 按 照 总 协 定 第 二 十 四 条 的 规 定 将 条 

约 提 交 总 协 定 各 締 约 国 时 所 作 的 声 明 ， 都 在 共 同 体 条 约 本 身 内 和 成 员 国 的 声 明 内 

表 示 要 遵 守 它 们 依 总 协 定 所 作 承 诺 。 " 

此 外 ， 共 同 体 在 总 协 定 的 范 围 内 曾 经 （ 并 仍 ） 参 加 许 多 重 要 的 多 边 谈 判 （ 即 总 

协 定 的 范 围 内 第 六 和 第 七 次 多 边 谈 判 会 议 ） 。 

3 。 同 时 ， 各 成 员 国 已 经 把 它 们 个 别 决 定 贸 易 政 策 的 权 力 转 交 共 同 体 了 。 所 

以 在 贸 易 方 面 关 于 执 行 最 惠 国 条 款 的 问 题 现 在 完 全 属 于 共 同 体 的 职 权 范 围 ， 因 此 现 在 

是 共 同 体 而 不 是 成 员 国 对 总 协 定 一 切 締 约 国 和 其 他 各 国 授 与 和 取 得 最 惠 国 待 遇 。 

就 这 方 面 来 说 ， 在 这 个 通 常 由 S I 家 行 使 职 权 的 具 体 方 面 是 由 共 同 体 行 使 职 权 。 

1
 国际水果公司等控诉蔬菜和水果联合公司案 ( I n t e r n a t i o n a l E r u i t Company 

N V a n d others v . P r o d u k t s c l i a p v o o r G r o e n t e n on F r u i t , 

Rec.1972， v o l . X V I I I , p p . 1219, 1227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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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体在贸易政策方面有其专属的权力，所以它过去和现在都同许多II家或国 

家集体达成优惠和非优惠贸易协定。共同体达成的优惠贸易协定有许多形式：关 

于自由贸易区的协定，特别是同欧洲自由贸易协会的a家的协定；同希腊和土耳其 

等国达成的关税同盟协定以及根据欧洲共同体条约第二百三十八条同发展中国家达 

成的协定。 J共同体把最惠画地位按个别情形授与由国家垄断贸易的各国。 

至于共同体的条约关系，它同发展中国家所订协定特别重要，它常常同时授予 

最惠s地位和优惠待迂等两者。 

在此，共同体同国际法委员会一样关切发展中国家同工业发达s家关系中的各 

种具体利益,，共同体通常根据欧洲共同体条约第三百三十八条在协定中授予优惠 

待迂。 

共同体在这方面的一贯作法如下： 

(aJ在这种协定中共同体不授予最惠国地位而宁愿授予比较有利的安排。参 

与国方面把最惠a条款的利益授与共同体，换取共同体给予它们的优惠待迂。对 

这些国家来说，优惠待迂远比最惠s地位有利。 

(b)共同体授予的优惠待迂是根据下列原则： 

一（就大多数贸易项目而言）参与国的产品可在共同体it家市场享受关税递 

减的利益； 

一所授予的待迂不得比成员国互相间所授予的待迂更为有利。 

3第二百三十八条："本集团得同第三国、几个国家的联盟或圆际组织締结成立 

联合的协定，此项联合体现于相互的权利和义务，共同的行动和特殊的程序。 

"此项协定由理事会以全体一致同意并经与议会协商后締结：to 

"如果此项协定对本条约带来修改时，姆此项修改应予先按照第二百三十六条 

规定的程序进行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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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参^頃至少要授予共同体以最惠国地位。但这对共同体利益有限，因为 

参与国有权同第三国达成合作协定或组成关税同盟或自由贸易区。根据协定，共 

同体在各参与相问所订协定方面将不援用最惠国条款。 

4. 一九七五年十八日由"非、加、太集团"中十六个非洲、加勒比和太 

平洋®家、共同体和其成员II签著的"洛美公约"便有关于应用最惠国条款时这种 

法律形式的一个例子。根据洛美公约，共同体除了别的以外还同意，非、加、太 

国家的产品可以免除关税和具有同样性质的费用，但是这种待迂并不比共同体各成 

员国间所适用的待迂更为有利洛美公约第二条。 在受农业政策管制的产 

品方面，共同体同意要按个别情况，确保比授予第三®通常更为有利的待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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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加、太国家无需向共同体作同样让步。但它们给共同体的待迂不得低于 

最惠国待迂（第七条第2款(a)项）；共同体不同样地对待它们，因为共同体授予它 

们的待迂更为有利。第七条第 2款项规定，"(a)项中所指最惠国待迂，对非、 

加、太集团国家互相间、或一个以上非、加、太集团国家同其他发展中国家之间的 

贸易或经济关系，应无适用"，这表示共同体同意对非、加、太集团国家互相间或 

它们同其他发展中国家间的关系上，不援用最惠国条款。 

5 .此外，许多国家和共同体都按个别情况向发展中国家授与普遍优惠。一 

九七二年共同体在贸发会议范围内宣布了它对许多发展中国家（七十七国集团的成 

员国）的制成品和半制成品的关税减让制度，并随后加以执行。这个制度对共同 

体虽然没有法律约束力，而且从理论说，其性质也是暂时的，但它却解答了二次世 

界大战以来联合国，特别是贸发会议日益关心的问题。显而易见的是，条款的效 

力有限：总协定各締约国承认了这一点，所以它们便又根据第二届贸发会议达成的 

协议，通过了普遍免除按照总协定第二十五条的规定，普遍解除最惠国条款的义务 

使发展中成员国就发展中国家的产品得采用普遍性非歧视优惠关税（一九七一年六 

月二十五日的决定） k;还要说明，总协定第三十七条规定，"发达締约国应⋯⋯-

优先考虑削减和消除对较不发达締约国今后特别有利的出口产品的障碍。" 

6 .欧洲共同体不仅为了考虑到工业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授与普遍优惠制的 

情形，而且为考虑到工业发达国家特别是共同体同发展中国家已达成的或将达成的 

优惠协定所产生的特别关联，所以建议将国际法委员会第二十一条条款草案改为： 

"受惠国无权根据最惠国条款享有发达授与国根据该授与国所订伏;惠制在非互惠 

基础上给予发展中第三国的待迂。" 

k总协定，《基本文书和主要文件，补编第十八号，决定和报告》，一九七〇—— 

一九七一年第二十七届会议,日内瓦，一九七二年法文本第27——28页。 



B.共同体行使职权的后果 

7 . 鉴于共同体在区域一体化过程中需要，共同体要再向国际法委员会指出的 

是，从条款草案总的概念来说，它们只针对国家而似乎忽略了在一体化过程中的一 

群国家或已经一体化的国家集团。 

除了最惠国条款以外，还有许多因素使各国经济加速国际化；共同体的存在和 

进行业务不过只是世界上日益增多区域一体化的许多趋向之一，就现有的条款草案 

来看，它们并没有把这个趋向充分考虑在内。因此，用条款草案采取的办法可能 

会使一体化过程中各国大大减少运用该条款，因为它们怕影响到它们的国际承诺的 

未来。不应低估的事实是，区域一体化的趋向虽然影响到条款的执行，但是它却 

把适用范围从国家一级提高到区域一级，共同体对第三国的经验就证实了这一点。 

根据这些考虑并由于共同体在贸易方面的专属权力可以比拟各国行使的权力， 

我们建议，条款草案第二条应增加下列的定义： 

"'国家，一词应也包括根据为其成员的主权国家移转给它的权力而在与 

：适用这些条文有关的领域内行使权力的任何实体。" 

c.共同体作为关税同盟的地位的后果 

8 . 以上一般性意见不仅适用于共同体而且也可适用于区域一体化过程中各国。 

但此外，我们还应提到一些特别同共同体有关值得关心的问题。 

在此，共同体重申它对条款草案第十五条保留；共同体代表团在一九七五年十 

月二十一日和一九七六年十月十三日六委的几次会议上以一般性声明方式作过保留， 

该条条款草案规定，"受惠国有权享有授与国给予第三国的待迂，不论待迂是根据 

双边或多边协定。" 

这样条款可以被人解释为根据最惠国条款，一个关税同盟成员国根据该同盟所 

彼此给予的利益应扩及第三国；换句话说，共同体各成员国应将它们彼此给予的同 

一待迂给予第三国。 

共同体对条款草案第十六条也有保留；第十六条规定，"受惠国有权获得授与面 

给予第三国的待迂，不论这种待迂是否是国民待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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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项草案意味，关税同盟各成员国彼此给予的相互非岐视性承诺应扩及第三国。 

9.首先，所提议的措词并没有考虑到共同体各成员国已把它们贸易政策方面 

的一切权力交给了共同体，作为个别的国家它们在这方面不再具有实现其及边性承 

诺的必要手段了。 它们没有个别关税。因此，它们不能将*同制度所未规定的 

关税或贸易利益给予他国。 

*同体及其成员S—向认为，国际法习惯上同意，关税同盟或自由贸易区的创 

始国可以把它们同这些同盟^地区所作的减让排除在对第三11适用最惠国条款的情 

形之外。 . 

欧洲共同体条约第二百三十四条，第三款正可解释是这样例外规定。该款规 

定，各成员国在"适用"罗马条约前所締结的公约时"应注意，这一事实，即各成 

员国在本条约中所同意的利益为建立本集团的构成部分；因此，各该利益与各共同 

机构的创立，授予各该机构的权限⋯⋯-是有不可分割的联系"，该款又规定各成员 

国应该利用最惠国条款以关税同盟为例外，因为罗马条约的范围并不是一个简单的 

关税同盟而已，而是一个具有其他目标^拥有其他手段的同盟。如果有人要从这 

项规定得出其他结论，他便会得到荒谬结果，即第三H根据最惠国条款可以成为共 

同体的成员国。这与欧洲共同体条约第二百三十四条第三款抵触，第三款说，加 

入条约是"个谈判过程；在过程中，成员国可以获得一体化的利益但同时要接受附 

随责任。这些责任扩及在性质上超过关税同盟的一般义务的各种领域；在此只提 

其中一种，即建立一个共同体的法律制度，共同体的法律至上，而且也可以在共同 

体法院的监督下直接适用于各成员国国内。 

10.在此，特别报告员提出的理由不够充分。他想证明，没有任何一条国际 

法习惯法规，将关税同盟默示地排除于最惠国条款的效力之外；因此，条款草款不 

能规定关税同盟可算是例外。他的琴由即使成立，但是还是不足以说明一个事 

实，即没有受惠国可以按国际惯例而获得关税同盟各成员国彼此给予的全部利益； 

不但没有这种惯例，而且也从未产生过一次这样事实。 



此外还可以问，只根据上述理由便认为一个关税同盟就可以构成关于最惠国条 

款有默示的例外的一项惯例，这样作法是否正确。假如只采用这个观点，而又由 

于关税同盟经常明示规定不受最惠国条款效力的拘束，那么其结果便是，正当这方 

面的国际惯例有了根本上的变动，却越来越不可能把关税同盟不受最惠国条款的拘 

束的例外规定编纂为法典。 

各国学说和惯例都认为关税同盟可以自动地不受最惠国条款的正规适用。在 

学说方面，可以提到国际联盟经济委员会的结论，即"根据传统，最惠国待迂的原 

则不适用于关税同盟" 1以及国际法研究所一九三六年 1 1 1和一九六九年通过的决议' 

一九六九年决议第二段(^项指出： 

"最惠国条款受惠国应不得援用最惠国条款以要求获得一个区域一体化系 

统内参与国互相给予的同样待迂"。 

实际上，希望建立关税同盟或类似经济系统的国家经常援用我们在讨论的免除 

适用问题，总协定第二十四条同时承认免除适用的规定和最惠国条款，这是最突 

出的新例子，因为有了这项承认，所以免除适用的例外规定的传统地位加强了。 

而且事实上，免除适用的这种规定大体上取代了最惠国条款。因此，有许多关 

税同盟协定把最惠国条款排除在外'例如，西非税经同盟（西非国家关税同盟）、 

加勒比共同体、阿拉伯共同市场和安第斯集团等关税同盟， 

至 f自由贸 È ,世界上许多区域集团都不受最惠国条款的影响（中美洲共同市 

场、欧洲自贸协会、拉美自贸协会和澳大利亚——新西兰自由贸易区）. 

1 经济委员会对商业政策的建议(C138， E53号文件,一九二九年第二编，英文本）， 

第 4— 1 4页。 

m "7.最惠国条款不赋与以下权利：享有任何締约国为便利边境往来而给予毗 

邻的第三国的任何待迂或由于已结締或可能締结的任何关税同盟而获得的待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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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如果没有这样免除适用的办法，就应该设立这种免除适用的规定；不然， 

各国就永远没有办法决定是否要设立这类制度。如果没有免除适用的办法，经济 

一体化制度提供的一切利益都会被那些同成员国具有最惠国条款的条约关系的第三 

国所分享了. 这就是习惯规则成立的原因。即使这项规则和目前惯例还不存在, 

国际法也应承认这免除适用的规定。这个提法同样可以适用于工业发达的和发展 

中国家。 

11 因此，共同体认为，条款草案应考虑到共同体对区域一体化后果的上述 

关切。特别应清楚载明条款范围不适用于关税同盟和自由贸易区的问题。 

我们因而建议，条款草案第十五和十六条后面应再补充^十六条之二如下: 

"尽管有笫十五和十六条的规定，但本条款不妨碍第二条中各实体，特 

别是经济同盟，关税同盟或自由贸易区内制定的权利和义务，即对实体中各成 

员国给予利益或课以责任的权利和义务。" 

第十六条之二的标题可写作: 

"最惠国条款对经济同盟或其他同盟内制定的权利和义务的效力，，。 

二. 社会经济制度不同的国家间关系：互惠问题 

IZ 社会经济制度不同的国家间关系受一定规则支配，因为国家垄断贸易的 

各国，经济条件特殊，所以，如不具体列出最惠国待迂的条件，否则最惠国待迂就 

无实效。 

这不过是说，必须承认，不同经济制度下的贸易条件是不同的。 

真正的互惠应根据可以比较的具体结果来加以衡量，例如，经济制度不同的国 

家间贸易数量和种类增加使贸易伙伴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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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欧安会最后文件在有关"经济、科学和技术及环境方面的合作"一章的 

序言中强调互惠原则："承认这种合作⋯-⋯是可以极据当事国平等、彼此满意以及 

互惠等而加以发展的，并能在壑个上公平分配轻重相若的利益和义务，尊重双边和 

多边协定. " 

同章笫一节讨论贸易时指出，"贸易是它们合作的一个重要部分，⋯⋯-上述序 

言内的规定特别适用于这部分。"换句话说，上述一章序言内所指明的互惠原则 

应适于市场经济国家同国家垄断贸易的国家间的贸易。 

同一段还说，参与国"决心要杈据它们经济合作方式米扩大它们货物和服务方 

面的贸易并确保有利于这种发展的条件"，即以互惠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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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有在该范围内最后文件的筌署国才承认"适用最惠国待遇来发展贸易" 

可能产生利益。 

1 3 . 共同体各成员国在同一些国家的关系上适用了最惠国待遇，这些国家通过 

双边贸易协定垄断其贸易。这些协定一般都规定关税同盟和自由贸易区不受最惠 

国待遇的拘束——许多权威都认为这个趋向是有效的。协定通常无条件给予最惠 

国 待 I 不过，这些最惠国待遇的适用范围却有明确规定，它主要适用于进口关 

$L 费用、其他税捐以及货物出口时的手续。 

一九七五年一月一日以来，共同体各成员国就无权利同国家垄断贸易的国 

家进行贸易谈判。因此，它们便不再能够把包括最惠条款在内的贸易条款，其中 

列入它们同上述国家的协定之中了。 

1 4 . 在此，共同体对在当事国间确保贸易上真正互惠感到关切。由于一九七 

四年年底，共同体各成员国同国家垄断贸易的国家间贸易协定已到期，所以共同体 

通知了这些国家，表示愿意同它们谈判关于在一定条件下就关税方面彼此给予最惠 

囯待遇的问题。 

自从若干东欧国家加入总协定以来，共同体（通过加入总协定议定书）就 

对它们负有法律义务，所以便给予它们最惠国待遇。但;^这些国家的经济制度 

性质特殊，所以便需要制定特别的加入议定书。因此，加入议定书都反映出东西 

欧国家的经济事实上有差别,因此议定书的内容也视有关国家而有所不同。 

共同体也按个别情况将最惠国待遇给予国家垄断贸易的国家。因此，它 

单边地将共同体在关税方面的一切减免给予这些国家。 

此外，欧洲共同#理事会于一九七四年十一月十二日重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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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经济共同体注意到，在关税方面，最惠国待迂到目前为止以不同方 

式适用于欧洲共同体国家同国家垄断贸易的各国的关系上。欧洲经济共同体此 

外还注意到，它在实际执行其共同关税时，一向将关税方面的最惠国待迂给予 

国家垄断贸易的国家并同时考虑到过去已有的免除。在目前条件下共同体不打 

算更改这种关税待迂，特别是因为可能要同上述国家进行新的谈判。它注意 

到，需要不影响双方贸易的发展。共同体希望，国家垄断贸易的国家对此同样 

表 示 关 切 。 " 

15.从上面可以清楚看出，共同体一向认为，最惠国条款是它同国家垄断贸易 

的各国关系中确保以互惠进行贸易的许多途径之一。 

上述说明真实地显示共同体如何将最惠国条款适用于它同国家垄断贸易的各国 

关系上的情况。根据上述说明，共同体希望条款草案能比较充分地考虑到共同体及 

其成员国在对社会经济制度不同的国家进行贸易时所感到的关切和所取得的经验。 

在这方面，共同体希望能考虑到欧安会最后文件里有关贸易方面的规定。 

因此，共同体提议第十条下面另外增添一条，其题目及案文如下： 

"特殊互惠条件下的最惠国条款对社会经济制度不同的国家间货物和服务 

交换的效力。，， 

"除非受惠国给予授与国的地位在整个上能根据当事国平等、彼此满意， 

并按照双边和多边协定公平分配轻f相若的利益和义务，各条款不应解释为， 

授与国在社会经济制度不同的国家间，货物和服务交换方面有义务将最惠国待 

迂给予受惠国。" 



^ 翘 

16.欧洲经济共同体的创立和发展都使得其成员国关系中不需要适用最惠国条 

款，而同时使共同体在它同第三国关系上扩大运用最惠国条款并根据情况调整其运 

用的方式。条款的最新使用方式是由于共同体的突出的国际性质而产生的，其源 

起是因为建立区域一体化集团的趋向日益增强，其中包括发展中国家集团，并因为 

社会经济制度不同的国家间贸易增加。 

为了要使国际法委员会目前草拟中的条款草案充分并明了地反映最惠国条款的 

运用方法，共同体认为委员会应审议共同体提议附加于第二、十、十五、十六*二 

十一条中的各项条文草案。委员会应该： 

-通过第二十一条草案，考虑到特别是共同体等的工业发达国家同发展中S 

家过去和将来締结的优惠协定。新案文应有如下述： 

"受惠国无权根据最惠国条款取得发达授与国按照它所制定的优惠制 

度以非互惠基础给予发展中第三国的任何待遇.，， 

-在共同体具有专属权限为其成员国采取行动的各方面的有关条款草案的意 

义范围内（即在贸易方面的最惠国条款的蒽义范围内）将共同体放在与囿 

家相同的地位。条款草案第二条应附加： 

"'国家'一词后也包括根据为其成员的主权国家移转给它的权力而 

在与适用这些条文有关的领域内行使权力的任何实体." 

-审议经济同盟、关税同盟和自由区等所构成的例外；第十五和第十六条草 

案应增添第十六条之二，案文如下： 

"尽管有第十五和第十六条的规定，但本条款不妨碍第二条中各实体， 

特别是经济同盟、关税同盟或自由贸易区内制定的权利和义务，即对实体 

中各成员国给予利益或课以责任的权利和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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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特殊互惠条件下的最惠国条款对社会经济制度不同的国家间货物和服 

务交换的效力；应订入第十条^，案文如下： 

"除非受惠国给予授与国的地位在整个上能根据当事国平等、彼此满 

意，并按照双边和多边协定公平分配轻重相若的利益义务，各条款不应解 

释为，授与国在社会经济制度不同的国家间，货物和服务交换方面有义务 

将最惠国待遇给予最惠国。" 

-h9k -



欧洲自由贸易协会 

〔原件：英文〕 

〔一九七八年二月九日〕 

鉴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重要性，自由贸易区和关税同盟已被普遍认为是最惠国 

贸易待遇的例外情况。因此，我们队为，条款草案必须再补一项规定，象总协定 

第二十四条那样，明白表示承认这种例外情况。 

国际法委员会委员、已故大使汉布罗教授在这方面提出的载在A/CN.VL.2if2 

号文件的提案，是可以列入公约草案的一个适当文本。 

上述各点是欧洲自由贸易协会作为一个组织所提出的意见，这些意见并不影响 

个别欧洲自由贸易协会会员国可能会送交你们的任何评论。 

拉丁美洲自由贸易协会 

〔原件：西班牙文〕 

〔一九七八年一月九日〕 

兹附上一份关于在拉美自贸协会适用最惠国条款的简略报告，还有一份附件， 

其中有一份题为"在拉美自贸协会系统内适用最惠II条款的情况"的研究报告 n ， 

是按拉美自贸协会一九七〇 九八〇年期间的行动计划于一九七三年年中进行 

的，另有一份在締约国会议上通过的第354 ( X V )号决议的付本 0 。 

n 没有全部载录,只在下面本评论附录一内载录该研究报告(AIAIC/SEC/PA/2 

号文件）的"摘要和结论"部分。 

0 见下面本评论附录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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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惜的是，我们无法参阅一九七七年七月二十八日工E~i 13号照会提到的所有 

文件，闳此现在提出的资料都是一般性的，但这些资料也的确指出了拉美自贸协会 

在适用最惠S条款方面所取得的经验。如果你们看了附上的文件后需要任何其他 

的资料或背景资料，本秘书处将乐意提供。 

1. 《蒙得维的亚条约》第十八条载有的最惠国条款，案文如下： 

"締约国对运自或销往任何其他国家的产品所给予的优待、利益、特许、 

豁免或特权，应立即无条件给予运自或销往其他締约国领土的相同的产品。" 

这个案文与关税和贸易总协定内的最惠国条款比较差别不大。 

条约第十九条明确指出，最惠国待遇不适用于根据締约国间或締约国与第三国 

间为方便边境贸易而达成的协定所已给予或可能给予的优待、利益、特许、豁免或 

特杈。此外，笫三十二条(a獻规定締约国向处于较后的经济发展阶段的拉美自贸 

协会会员国提供未给予其他締约国的优待。 

2 . 在适用条约的最初几年，人们了解到条约第十八条发挥极端重要作用，因 

为根据自由化方案给予的减让是当然成为多边性的。 

不过，后来产生的理论和实践限制了第十八条的范围，一方面将多边文书这个 

概念同按最惠国条款自动给予优待和减让的概念加以区分，另方面在协会的法定结 

构中并入互补性协定一一象笫99 (工V)号决议所规定的那种协定一一和区域性协定 

等办法，从而规定了给予减让的条件：必须通过谈判参加协定，事先承认互惠原则。 

3. —九七三年六月，秘书处在拉美自贸协会一九七〇 九八〇年期间的 

行动计划的第一阶段向缔约国提出了一份研究报告，题目是"在拉美自贸协会系统 

内适用最惠国条款的情况"（附录一）。这份研究报告首先讨论了国际关系上无 

差别待遇的原则，特别探讨了在多边贸易合作和一体化协定中适用最惠国条款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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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的问题；其次讨论了《蒙得维的亚条约》的最惠s条款。 

这里无需重复该研究报告所包涵的各种概念和论点，只要扼要列出主要论点的 

基本因素就可以了： 

(a) 《蒙得维的亚条约》自由化方案的多边性质是基于该条约所用的文书的多 

边性质的，并不是以上述第十八条所规定的无条件最惠国待遇为根据的。 

(b) 笫十八条适用于締约国给予其他締约国或给予协会机关订立和管制的办法 

范围以外第三国的一切优待。 

(c) 各締约国通过适当的程序，可以订立和管制各种以互惠为基础的办法，而 

不违反条约第十八条的规定。 

从政治观点看，上述研究报告"摘要和结论"中基本上提出締约国宁愿按照以 

互惠为基础的办法来进行它们的活动，这种办法的实际运行，并不一定每次都需要 

协会的所有会员国参加。 

4.这项研究完成以后，《加拉加斯议定书》第三和第四条规定的集体谈判已 

告结束。众所周知，谈判并未产生任何肯定的结果，但已审i义了旨在扩大所谓的 

"局部办法"的范围的各种草案。"局部办法"是指并不是所有会员国都参与的 

办法，参与这种办法有一个条件，就是有关各方事先承认互惠原则。 

实际上，各会员国已締结过这种协定；在第354 (XV)号决议中,締约国会议暂时 

授权乌拉圭向阿根廷和巴西提供没有给予其他締约国的减让性的优待（附录二）， 

以便乌拉圭同这两个国家双边经济合作协定（都是包括给予贸易优待的协定）可以 

开 始 生 效 。 p 

P应当特别指出的是，按照第1段提及的条约笫三十二条(a激的规定，乌拉圭已 

有资格取得没有给予其他締约国的减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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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会议上一届常会上（一九七七年十一月），巴拉圭和乌拉圭要求准许它们向 

智利提供类似的减让， q但要求未获核准，而这整个问题仍然是拉美自贸协会締约 

国面对的大问题之一。 

5.总之，从理论观点来说，根据拉美自贸协会在适用最惠国条款方面所获的 

经验，人们可以分清两个概念，这是很重要的一点，一个是适用最惠国条款当然提 

供优待，一个是利用谈判多边文件来提供优待。从实际和政治的观点看，如果按 

照传统和正统的方式无限制地适用条约笫十八条，一定会妨碍在协会的法定结构中 

并入互补性协定和区域性协定等办法，而且这种障碍是不可逾越的。过去十年来, 

这类协定已证实是邦助締约国之间进行谈判比较有效的基础。 

a根据所述的规定，巴拉圭和乌拉圭已获准可以取得没有给予其他締约国的减让, 

而智利并未指为是较不发达国家，因此没有获得可以享受这种优待的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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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一 

A L A L C / S E C / P A / 2号文件的"摘要和结论，，。 

唯美自贸协会行动计划、拉美自贸协会系统适用最惠国条款的情况" 

"1.自美国于一九二三年放弃了它在十九世纪用在和加强在它与其他国家的贸 

易关系上的附有条件的模范条款后，双边经济关系和多边贸易合作系统的运用主要 

已经以无条件地适用最惠国条款为根据。 

2 . 由于各国要处理特别的情况，或由于国际经济和政治形势中遇到情况改变, 

因此有各种例外艮制了最惠国条款的自由适用，最惠国条款的范围和效力都受到限 

制。在这方面，应当提到的是边境贸易和邻国贸易以及总协定所订的例外规定， 

无可疑问，这是最重要的例外规定，即关税同盟和自由贸易区。对全面适用该条 

款加以限制，主要原因有二。 其一，各国在执行贸易政策时一再采取了废弃或歪 

曲了该条款的效力的措施；其二，多边合作协定，纵使一般来说在其基本规则中包 

括了最惠国待遇的规定，但还受其他基本原则所限制，而这些基本原则，象互惠原 

则，使适用最惠国待遇有很大的局限性。 

3 . 在经济一体化系统内，参与国适用无条件最惠 IS待遇的范围大小取决于它 

们就具体的一体化方案未包括的事项同第三国甚或同其他参与国维持关系的独立性 

程度。事实上，所有这类程序都是以两种假设为根据的：从系统得到的利益要有 

合理的互惠性；在如何对待笫三! i的问题上，要保持强烈的团结意识，为了维护 

系统的内部团结起见，至少必须在订立管制外贸的共同文书或经过充分协调的文书 

以前，或在制订针对第三国的共同贸易政策以前，凡是一个参与国给予一个第三国 

的任何优待或利益，都应自动和无条件地提供给其他会员国。 

4. 不过，在同一个系统内，情况便不同了。 绝对无条件地适用最惠国条款 

可能会妨碍真正的利益互惠。此外，如果象拉美自贸协会那样，贸易自由化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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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以定期谈判或调整的方式实施的，自由化进展的速度就要加以控制，以期照顾谈 

判能力最低的国家，否则是不可能提供互惠性优待的，要谈判能力高的一方在没有 

补偿条件下提供优待也没有充分的理由。 

5 .根据原文字义的阐释，《蒙得维的亚条约》内的最惠国条款是无条件和绝 

对的，该区域各国间的关系以及同第三国的关系是不加区别的，不过自由化方案产 

生的区别待遇措施不在此例。根据这种解释，绝对适用最惠囯条款的例外情况， 

是以条约笫八章的办法为依据的，这一章规定对于经济较落后的国家可以提供没有 

给予其他締约国的减让条件，第十九条也明文规定，凡是促进边境贸易的措施，最 

惠国待遇是不适用的。 

实际上，该条约制订了一个实行一体化的方式，包括日后将要采取的行动的i 

有方面。条约主要部分规定所有囯家，至少在关税自由化区域内的S家，取得划 

一的进展。根据这种办法，整个系统要按照进展机会最差的缔约囯所定的速率前 

进。 

6.可是，自一九六〇年以来，締约a实现经济一体化的战略发生了重大的变 

化。 

要保证所有国家按照同一速率前进会碰到许多困难，结果往往是发生不划一的 

现象。条约基本的一般性承诺是履行的，但也另有一些只有若干締约国而不是所 

有締约国都使用的办法.各締约国设法遵循一个相同的总方向。监督这个总方 

向，同时配合一体化的目标，是整个制度结构的责任。 

这种情况对用来解释该条款的准则有直接的影响。 

在条约适用的第一阶段产生的各种情况使人们对这种办法的法律效力及其适当 

性产生怀疑。应当注意的是，这种办法同条约的另一个基本原则实际上有冲突， 

这个原则就是互惠原则，若干国家认为互惠原则是系统的拫本基石。这种新的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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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逐渐成熟，产生了各种基本上是政治性的安排（首先是由互补性协定，然后是由 

分区域协定引起的），并产生了一派意见，大大地改变了原来对条约第十八条的解 

释。根据这派意见，笫十八条规定的原则只适用于一个締约国给予第三国或其他 

协定的成员国的特权和优待，这些都不属于自由化方案的范围。不过，方案的执 

行按照方案本身的规则，其中有一条规定，应根据公平合理的互惠原则来从事谈判。 

7 . 一九六四年，根据为互补性协定制定新細i]的第99 (IV)号决议，在适用 

条约第十八条方面已采取了较为^活的安桥一。^这个安排规定只有互相给予平等优 

待的国家才可以得到这种协定所列明的优待，这无疑就是使互惠原则凌驾于最惠国 

条款。 

后来在一九六六年，在设立安第斯分区域集团的开始的时候，这种概念被用来 

作为一种根据，因为除非该集团的成员国不一定需要将它们彼此在互惠的基础上给 

予的利益提供给拉美自贸协会的其他締约国，否则这种方案便无法成立。一九六.. 

七年拉美自贸协会外交部长在巴拉圭阿松森通过的第202(CM-II/VI-E) 号决议正 

式接受和肯定了这种看法。 

此外，还可以指出，准许乌拉圭实行一种特别制度的决定就是以这种概念为根 

据的，并不是根据经济指标。如果根据乌拉圭的经济指标，把它称为经济上较不 

发达国家是根本说不过去的；这一决定主要是政治性的，其目的是协助一个正处于 

经济困难时期的国家得到合理的互惠利益。 

8 . 这种将活动分门别类的倾向看来是决定系统前途的因素之一，在一九七四 

年的谈判中也一定会抬头。要使这个成为可能，根据《蒙得维的亚条约》订定的 

法定承诺和合同义务以及将来可能要7了(担的义务，都不能有太多的局限性，以免妨 

碍选择不同的执行速度来配合各国实现一体化的各别不同的能力。这就是说，一 

方面必须保持集体行动这种基本意义，另一方面也应有必要的灵活性，以配合这个 

本来就是活的、积极的过程。这种办法特别适用于最惠国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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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分析指出，不应当将最惠国条款看作是防止締约国希望通过共同协议求得 

进展的障碍。基本上，最惠国条款不会妨碍互补性协定和分区域协定中维持的局 

部一体化系统，也不会妨碍根据给予有限减让的条件来限制条约笫十一条，不会妨 

碍订立保护性办法来提供具有差别性的矫正措施，等等。 

9.拉美自贸协会一体化过程的主要目标是发展整个区域的工业，也是具体地 

发展每一个成员国的工业。为了达成这个目标，締约国彼此认为建立互补性制造 

工业是一个适当的途径，但这是同在区域内无条件适用最惠国条款有所抵触的。 

要达成全面互补性是很难的，也就是说通过旨在处理全部或大部分制造业活动的协 

定很难。因此，比较可行的实际办法是以部门为对象的办法。可是，就算全盘 

行动分为几个部分，障碍仍然是很多的。两国之间就具体的领域筌订工业一体化 

协定已经不那么容易，在很多国家之间就一个具体部门的各种制造工业筌订这种协 

定就更难。不要忘记，拉美自贸协会有十一个成员国，各国的发展和工业多样化 

水平都有显著的分别。安笫斯集团不久以前只有五个情况多少相若的国家，而且 

在它们的地区内有许多各种各样的还没有发展的活动，但为了批准第一个部门性的 

一体化协定，该集团已努力了将近三年，在筹备和谈判其他协定方面，进展也很慢。 

委内瑞拉加入该集团无疑将为整个情况带来新的困难。 

因此，要十一个拉美自贸协会成员国同心协力实行工业互补办法，即使是部门 

性的工业互补办法，看来都是幻想。世界各地的经验都证实这种看法是对的，请 

参看本研究报告的有关章节。 

10.随着安第斯集团出现，以几个国家的力量一起促进发展，拉美自贸协会 

的经济和政治前景，推而及之整个拉丁美洲的经济和政治前景，已迅速改变。在 

《蒙得维的亚条约》签订以前，鉴于墨西哥同南美洲在地理上不相连，联系又不足， 

阿根廷和巴西无疑成为这个区域的主要地理经济中心。墨西哥参加拉美自贸协会 

后，随着过去十年来区域经济合作全面加强，上述三个国家已成为拉丁美洲一体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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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支柱。这是实际情况，拉美自贸协会习惯上称它们为"^±1; '。 现在，安 

第斯集团出现了，第四个重要的经济单位正在这个次大陆中诞生，虽然该集团在政 

治方面的进展比眼前的经济成果会多一些。p可根廷和墨西哥已主动地同这个安笫 

斯系统建立联系，并研究是否可能同该系统就工业互补性方面，甚至在更广泛的一 

体化领域谈判具体的协定，这一点足以证明安笫斯集团地位的重要。 

在拉丁美洲一体化过程步入下一阶段时，这四个单位的互惠活动很可能成为过 

程中的主要环节。阿根廷和墨西哥政府同安笫斯分区域最近初步谈判所订的准则， 

看来是以上述这种看法为根据的。此外，让委内瑞拉加入《卡塔赫纳协定》或许 

会加强和增加这种接触，因为委内瑞拉加入该协定后，按各项主要的指标衡量，四 

个经济单位的规模都相差不远。 

11.从上可见，安第斯一体化方案是否成功，进展速度的快慢（特别是在工 

业方面），不久将来对拉美自贸协会的性质会有相当大的影响。不管怎样，可以 

予料在新的阶段里，安第斯集团将在拉美自贸协会范围内会采取集体行动和共同行 

动，因此以前同该集团个别成员国进行谈判的办法似乎不可能再实行，至少是在最 

重要的经济协作方面。 

虽然人们设法将安笫斯集团同拉美自贸协会的其 他国家的联系制度化（鉴于设 

立了若干混合委员会，这些努力起初是成功的），但是纵使在法律上和经济上是有 

可能性的，扩大分区域协定，把一些所谓拉美自贸协会的大国全部包括在内,看来 

还是办不到的。根据两者在生产结构和其â因素方面的差别，如要建立比较密切 

的联系，最适当、最实际的办法就是签订特别的合作协定，或甚至签订局部或部门 

性的一体化协定，到目前为止，从举行过的初步谈判中可以清楚看出，双方的经 

济目标是在各个方面制订工业方面相辅相成的安排。这与拉美自贸协会的方向不 

谋而合。拉美自贸协会曾经作出努力，甚至通过若干选定的谈判，避免自由化方 

案造成进口品与国产品竞争的现象。此外，拉美自贸协会还努力査明哪些产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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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口不会影响每一个国家的民族工业的利益。 

1 2 . 因此，虽然在安笫斯集团内，成员国共同安排工业发展是该系统的基础, 

其中最适当的办法是集体规划部门性一体化，但是对于区域内四大经济单位来说， 

在它们之间的.生产活动中建立有效的联系，最好的办法是设法在部门一级建立相辅 

相成的生产联系。另有一种更深一层的联系，就是希望这方面的若干协定可以规 

定共同投资、共同管理若干生产活动。 

随着安第斯分区部门性一体化过程的进展，在区域一级进行谈判的前景便会明 

朗起来。如果协定所涉及的部门发展目标，协定所涉及的产品范围，特别是指定 

每一个国家负责的企业的性质和条件，都未经以前的分区域协定所规定，在这种情 

况之下，要在安笫斯集团和属于拉美自贸协会的其他国家之间締结协定是不容易的。 

这些问题一旦获得解决，甚或更早一点，等到对正在注意中的各项物品的目前和将 

来分区域需求情况的研究快完成时，就可以决定安第斯市场是否有希望建立适当的 

规模经济，就可以确定在何种情况下可以同其他国家建立投入方面互利的安排，同 

时也可以看到是否需要在较广的拉美自贸协会范围内选择别的途径。 

虽然安笫斯一体化是很重要的新因素，但是也不是那么绝对重要，可以因为这 

项因素而取消所有其他无需安第斯一体化也可以办到的办法。事实上，阿根廷、 

巴西、墨西哥三国在建立制造业领域的互惠联系方面已取得了相当大的进展。这 

是可以从这三国签订了许多各种各样的互补性协定中看得出来的，这些都是通往工 

业一体化的十分重要的积极步骤。如果分区集团将来无法取得予期的团结和力量， 

谈判活动.就可能会集中在其他三个单位，这三个单位的活动将继续决定拉美自贸协 

会一体化过程的速度、范围和深度。 

1 3 . 如果人们认为，根据上面扼要说明的计划，一体化过程的下一个阶段的 

情况是可以予先想象的，那么，如果我们参照协会的经验来看一看该系统的法律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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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我们就一定会认为，在这个地带内，必须更为灵活地适用最惠国条款。要协 

调和核准部门性一体化协定或互补性协定是很难的。无论从个别参与国或有关国 

家内私营或公营工业的观点看，这种协定所涉及的利益是极端重要的。影响每一 

个管辖区生产制成品的复杂的经济因素、政治变化、各公司没有企业愿冒外国市场 

风险等等，相当严重地阻碍工业方面建立有效的双边和多边联系。因此，工业谈 

判既困难又缓慢，而且实际上，这些谈判并没有很广的多边基础。歸b,如果绖齐单位 

中有两个商谈某一部门联系的问题有成果，在落实方面就不取决于第三方，是否要 

参与协定，或是否有接受协定的政治意志。只有在必须断定现有有关准则是否获 

得遵守，协定的内容是否配合系统的总目标的情况下，才需要采取多边行动，目前互 

补性协定就发生这种情况。不过，不应有强制性的程序来限制谈判的开始和进行, 

这种程序只会引起延误，对有关各方的实际谈判来说，是不相干的，考虑到这一点， 

根据目前的制度，企业家们一再批评笫99 (IV)号决议的规则，认为是过分刻板， 

认为这些规则是强加的，目的是向最初不愿意进行谈判的国家作出最大的保证。保 

证它们有权参加谈判。如^att要谈判拟订,向更为深远的安排的话，困难将会更大。 

14. 在上面扼要列述的这种办法中，工业一体化或互补性协定的基本原则应 

当是互惠原则；应当把条约笫十八条搁置一边，代之以一种比较广的多边控制系统 

保证每一个协议都能符合一体化过程的总原则和目标。 

'这些概念基础同笫99(IV)号决议的概念基础是一致的。不过，这个办法还 

要补充一点才算完整，要承认参与谈判和参与协定的各方有权限制参与谈判和协定 

的人。它们可以宣布，拉美自贸协会的其他国家如当初没有参加导致等价补偿的 

谈判一一自由参加而不是根据标准安排参加一一就不能加入协定。 

1 5 . 人们可以说，这种程序会削弱协定的基本多边性质，因此是不利于成员 

国采取共同联合行动的。这种说法也许是有道理的。可是经验却指出，情况刚 

巧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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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一九六三年十二月第71 w> f决议认为是巿场不足的那些国家开始热切地寻 

求办法来加强它们在平等基础上参与本区域一体化发展的权利时，它们的结论是， 

最快捷的办法是准许它们和最不发达国家締结不开放参加的互补性协定。在一九六 

四年波哥大会议上，大部分关于修改互补性协定的规则的讨论都以这一点为中心。 

可以说就是由于无法就这一点达成完全协商一致的意见，此后不久便出现了安第斯 

分区运动。如果当时由市场不足的国家提出的决议获得通过，安笫斯集团的成员 

国就很可能不会认为立即采用一种分区一体化作法是非常紧急的事了。 

16.我们已经指出，这种对《蒙得维的亚条约》最惠国条款的运用的解释是 

与拉美自贸协会地理经济的可能发展有冲突的。拉美自贸协会的基础是四个主要 

的经济单位，占十一个成员国中的九个，即三大国加上安第斯集团的六国。这一 

点使其余两个締约国，巴拉圭和乌拉圭，处于非常特别的地位。它们或许会认为 

随着最惠国条款更灵活的运用，随着互惠原则的抬头，它们的地位会相应削弱。客 

观地说，约束其他成员国的合同制越严格，小国的利益就越受到保护。无条件和 

绝对适用最惠国待遇使它们能够在互利领域使用否决权，以便推出有利于它们的解 

决办法。 

不过，巴拉圭和乌拉圭两国目前都受惠于一个差别待遇制度，使它们能够从别 

的締约国取得没有给予其他国家的优待；这些优待不只限于一体化协定或部门互补 

性协定，也逭用于任何产品或任何产品组。 

因此，*门的目的应当是照顾到每一个国家的特殊情况地巩固、并尽可能改善这 

个特别制度。要做到这两点，首先一定要决定将这种制度变为长久的、无限期的 

制度，从而取消了它们目前特有的过渡性质。此外，为了加强这些国家本身有限 

的谈判力量我们必须接受这样的情况，即它们得到优待后只能给予少量的利益做交 

换。这种可能办法已经在拉美自贸协会笼统地提出来，而最近在巴拉圭的倡议下， 

这个办法成为企业事务咨询委员会一项积极建议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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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7 . 另一个需要研究的方面是：适用最惠国条款的范围是否只限于拉美自贸 

协会，还是适用于整个拉丁美洲。鉴于大家常常提到的一个目标是协调各种区域 

一体化办法（设立拉美自贸协会一一中美洲共同市场协调委员会和最近在拉美经委 

会会议上分发的文件证实了这个主张），或许应当提供机会，使不是拉美自贸协会 

成员国的拉丁美洲国家也会愿意制订协定。这就与一些具体提议一一象墨西哥不 

久以前提议向中美洲国家给予优待一一背道而驰；也会与在各种文件和评论中所关 

切的关于次大陆各种互补性办法有抵触。在这方面，还应当提到墨西哥工业总会 

提交给一九七三年五月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举行的第十一届拉丁美洲工业家大会的文 

件内的意见。该文件的作者埃利希奥‧德马特奥是一位著名的工业家，有丰富的 

区域一体化经验。他同意上述的看法，并认为拉丁美洲地区实行区域化有可能性。 

据他认为，建立和加强安第斯集团使拉美自贸协会简单起来，因为它有三个经 

济区域（阿根廷、巴西和墨西哥），而笫四个经济区域正在巩固的过程中。但当 

他提到将会包括中美洲各国在内的中美分区时，他予料目前不属于拉美自贸协会的 

国家有可能加入以后的区域化运动。 

任何将拉美划成分区的企图都涉及对历史的主观解释和对将来的主观予测，这 

是一个缺点，是无法为之辩护的，因为不可能予料将来政治和经济的发展。不过 

目前的经济情况确实显示，上述四个经济单位对下一阶段的一体化过程很有可能起 

极化作用。因此，看来应当制订一些有利于、最好是促进和鼓励谈判的办法，将 

这些能够推动一体化的中心联系起来。 

1 8 . 然而，面对着这么多各种各样的可能办法，显然处处有必要限制+别国 

家的行动和集体的行动，以保证各国的行动不危及区域的内部团结，而各集团的行 

动不会使整个区域化过程过分支离破碎。为了做到这一点，首先必须维持最惠国 

条款，以防止由于不遵守多边规划而订出的纯粹双边行动破坏整个系统；笫二，要 

清楚订明限制締约国局部行动的规划。这些规则都应该列入受多边制订的规章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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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受协会的主管机关所监督的有条理的办法内。. 

我们一开始就指出，对不属于拉美自贸协会地带或拉丁美洲区域的笫三国（视 

所作决定为何而定）的最惠国条款，应当是无条件适用的。要一个属于区域系统 

的国家在某一谈判的过程中向区域外国家或集团提供区域办法伙伴所未享有的利益， 

这是不可想象的。这样做会严重影响内部团结，而且会排除协调各国外贸政策的 

任何可能性。鉴于目前的国际经济状况，现在已经日益紧急地需要协调各国的外 

贸政策。对于区域的对外政策而言，对区域外国家最惠国条款的无条件适用，是 

一个重要的因素，就象一种共同的对外关税那样重要。 

19.因此，我们可以考虑将来在拉美自贸协会以下列方式执行最惠国条款： 

(a) 对于笫三S或笫三国集团，应当无条件地、绝对地适用。向拉美自贸协 

会成员国或在制度上与拉美自贸协会有联系的国家一一纵使不是一个正式成员国一 

给予的免税和优待均应自动提供给协会的其他成员国，而无须谈判任何补偿。这 

个原则的提法，与《蒙得维的亚条约》笫十八条所载的原则即使不完全一样，也很 

相似。 

(b) 对締约国之间关系（可能包括制度上同协会有联系的囯家之间的关系）的 

指导原则，是利益互惠原则。一般来说，对于最不发达国家，不会要求它们提供 

严格的补偿，同时它们可以受惠于方案中关于贸易扩大和工业发展的特别优待。 

此外，最惠国条款对这些国家是无条件适用的；换句话说，它们将自动免费得到其 

他締约国私下议定的任何减让。因此，最惠国条款在区域内是有条件的。一个 

囯家如要享受其他締约国在一项谈判中彼此给予的优待，不管是在进口代用品方案、 

各种互补性协定或其他可能的优待，它一定要给予其他締约H同它所得到的相等的 

利益。 

(c) 执行最惠国条款的这一方面有各种方法，有些已有规章可循，而另一些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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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制订规章加以管制；例如，可有下列各类办法： 

H 边 境 往 来 ； 

P划定边境地区范围后，在得到协会各机关的必要授权的情况下，进行邻接 

地区间的边境贸易； 

曰以已核准的任何形式締结互补性协定（为此目的，第 9 9(IV)号决议应予 

修订）； 

m协会各机关核准的分区协定； 

®分区集团和其他拉美自贸协会成员国之间的部门性或部门间的互补性协定 

或公约。 

(a)有关的法律文书中应作出规定，赋予协会各机关必要的能力和权力，来处 

理可能由締约国提出的其他情况。除其他外，到目前为止，应特别注意与拉丁美 

洲非成员国的关系有关的情况，注意这类情况时要考虑到区域共同市场，可能的话也 

要考虑到同其他第三国的关系。 

(e) 安第斯集团和任何其他分区集团将作为一个经济单位参加有关的方案，也 

作为一个经济单位参加有关的谈判；但是，各集团可以同意，它所取得的任何补偿 

只应使一个或数个成员国受益。 

(f) 谈判是自由的，即是说，这些谈判不会象目前互补性协定的谈判那样，不 

会因为其他方面拥有在某一阶段参与谈判的权利而受其决定或影响。不过，谈判 

的结果在执行阶段将受有关集体纪律的若干规定所限制，以便维持整个系统的协调 

一致，保证一体化过程的各项原则和总目标获得遵守。对于有关的和谐共存的声 

明，最好不应有否决权，而且这项声明不应被任一个经济单位的意志所妨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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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締约国可以从宽解释条约，使它们能够采取步骤来扩大条约的方案规定， 

无须修改或取代该条约。但是，如果从谈判中认为条约需要订正，那么最好是重 

新拟订笫十八条的案文以及有关无差别待遇一般原则的所有各方面，以便避免发生 

任何解释性问题。 

附录二 

拉美自贸协会笫 3 5 4 ( X V )号决议
1
 ‧ 

"准许乌拉圭向阿根廷和巴西给予某些特惠 

"締约国会议第十五届常会， 

注意到设立拉丁美洲自由贸易协会外交部长理事会的议定书， 

认为需要釆取紧急的、临时的例外措施来处理乌拉圭的问题， 

决定： 

第一.应暂时准许乌拉圭向阿根廷和巴西给予某些减让。 

第二.对根据上一条给予的减让，应适用笫204(C M/H/V I — E)号决 

议第四条的规定。该条的规定应适用于P可根廷与巴西给予乌拉圭的某些减让。 

笫三.上面两条所提的准许，直至外交部长理事会笫一次会议就本决议 

的主题作出决定时为止，应维持t效，不管该决定所产生的结果如何。" 

r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十六日締约国会议笫十五届常会通过。 

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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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伯国家联盟 

〔原件：阿拉伯文〕 

〔一九七八年六月二十四日〕 

阿拉伯国家联盟谨通知阁下，我们原则上认为，第十五至第十七条，即与所给-

予的待遇是根据双边或多边协定不相干、根据最惠国条款取得国民待遇的权利、最 

惠国待遇和关于同一主题的国民待遇及其他待遇，都不符合适用于阿拉伯国家之间 

在双边或多边基础上给予待遇的政策。一个阿拉伯国家给予另一个阿拉伯国家的 

特权可以不适用于非阿拉伯的其他方，因为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关系是根据特别的 

因素决定的。 

关于其他条款，在查^了成员国的意见后，阿拉伯国家联盟秘书处将提出意见。 

世界旅游组织 

〔原件：法文〕 

〔一九七七年十月二十六日〕 

世界旅游组织在旅游方面对这一条款的经验如下： 

一. 关于旅游的双边和多边协定 

目前还没有在旅游组织主持下締结过任何公约。不过，现在已经有许多关于 

促进和发展旅游的及边协定，可是其中没有一项载有最惠国条款。还有一些关于 

旅游的多边协定，但是国与国间的关系是严格根据互惠原则的。 

二. 有利于旅游组织的待遇 

最惠囯条款不适用于政府间组织，这是事实。不过，由于这项条款的目的是 

在国际法主体之间消除某些种类的差别待遇，而且又由于特别报告员在他的报告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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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到了给予政府间组织有利待遇的问题，所以旅游组织和西班牙订定的下列总部协 

定各项条款值得注意： 

1 ‧最惠组织条款 

总部协定第三条规定如下： ― 

"旅游组织应享有习惯上给予全球性国际组织的一切特权和豁免。" 

协定第六‧一条规定如下： 

"在公务通讯方面，除其他外，在邮递、电话、电报及其他通讯的优先权、 

费率和税务方面，旅游组织应得到至少同给予在西班牙的其他国际机构和外交 

代表团一样有利的待遇。" 

同一协定第十‧五条的规定如下： 

"对于旅游组织公务车辆所需的补给，西班牙政府应对旅游组织给予相同 

于对驻马德里外交代表团所给予的方便。" 

2.使旅游组织行政人员和成员代表的待遇与外交代表团成员的待遇相同 

的条款 

总部协定第十三‧一条规定如下： 

"H旅游组织成员参加由该组织召开的各种会议的代表，在西班牙应享 

有下列特权和豁免: 

"(c)其私人财物免付关税，其私人行李免受海关检査，与给予暂时出差 

的外交代表团成员的待遇相同。" 

总部协定第十四条规定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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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旅游组织秘书长应享有给予扭任外交代表团团长的大使相同的特权 

和豁免、免税和免检査待遇。 、 

"(2)因旅游组织秘书长不在或不能工作而代行秘书长职务的高级行政人 

员，应享有秘书长的同等地位。 

"(3)旅游组织秘书长应指定因执行职务所负责任关系需要享有给予驻西 

班牙外交代表同样的特权、豁免、免检査和免税待遇的行政人员。这种行政人 

员的人数应定期同西班牙政府协议决定。" 

3 .最有利条件 

总部协定第十一‧二条规定如下： 

"西班牙政府应协助旅游组织在汇兑和资金移转方面取得最有利条件。" 

世界旅游组织同各东道国締结的关于旅游组织区域办事处法律地位的协定中， 

也可以看到类似上面各段所述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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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i^Hâ, CeKi^Hfl n o n p o A a ^ c e H3Aa>HHâ, Hi»H)-IïopK HJIH ^ C e H e B a . 

COMO CONSEGVIR PUBLICACIONES DE LAS NACÏONES UNIDAS 

Las publicaciones de las Naciones Unidas estan en venta en librerlas y casas distri-
buidoras en todas partes del mundo. Consulte a su librero o dirfjase a: Naciones 
Unidas, Secciôn de Ventas, Nueva York o Ginebra. 

Litho in United Nations, New York Price: $U.S.25.00 78 一 18813 一 January 1979 - 150 

(or equivalent in other currenc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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